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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凡 1 944年4月 兰卡，陕西富平人。中

困在L会科 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i去年:所例

究员、博士庄，导师 、 中国法律史学会会

长。已 11 1}贝利!若、合著手11 主编仰科研成

果40余和l' 。 主要著作有 〈 阴初重典考 〉

〈 川大地研究 > ( 洪武法律典~1f考证 〉

〈 叨代法{I， IJ考〉等 。 主编有〈 中国法制

;k考证 ) (15 )JJJ-)、 〈 中 因 ìt.- J， lìIJ史考证

棋编 ) (12jJJJ- ) 及十多部大型古代法律

文献整理)jU~~。近年来，其学术成果;获

十余项因家和省部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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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说明

《历代例考》是笔者就中国古代例研究中的疑义和前人未曾或较少涉

及的领域写的一些考证文字， 2009 年收入《中国法制史考证续编》① 出

版 。 本书出版后，学界对于例的研究进一步关注 。 因 《考证续编》印数较

少，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力支持，把本书列为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

助项目'再版。 对于院里给予的支持和读者的鼓励，我们表示感谢。

趁本书再版之机，我们对原作进行了修订。《魏晋至宋元例的沿革考》

是原书的第二部分，因增写了较多的内容，再版时分为 《魏晋隋唐例考》、

《宋元例考》两部分编辑 。 对于 《 明代例考》中的 《明代的则例》、《明代

的榜例》两节，也增补了较多的文字 。

敬请读者对本书中的不妥之处多加指正，期待学界有更好的研究这一

领域的成果问世。

作者

2012 年 8 月

① 杨一凡主编 {中国法制史考证续编> (13 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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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例作为重要的法律形式，曾经为许多朝代

所采用 。 例的前身是秦汉的比和故事。魏晋至唐、五代时期，例从成为

法律用语到被统治者确认为国家的一种法律形式，经历了漫长、曲折的

演变过程。唐、五代以条例、格例、则例的形式，制定了一些行政、经

济管理等方面的法规;宋、元两朝，例作为国家的补充法，名目繁多，

其中"断例"的制定和适用影响尤深 。 明代注重制例、编例，于律典之

外，形成了以条例、则例、事例、榜例为内容的完整的例的体系，例的

法律地位得到了新的提升 。 这一时期，刑例进一步完善，以例补律，以

例辅律，律例并行;在刑例之外，又制定了吏、户 、 礼、兵、工诸例 。

清代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又多有新创，特别是在以则例为主体的行政例

的制定方面成绩斐然。清王朝在"以 《会典》 为纲，则例为目"的法律

框架下，制定和颁布了大量的单行行政法规，全面地完善了国家的行政

法制。明清两代制例数量之多，为历代所不及，仅现存的这两代制定的

单行条例 、 则例和例的汇编性文献就达上千种。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

上，例具有其他法律形式不可替代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在国家社会生活

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国古代例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已发表了不少论文，提出了许多

见解。 我国较早研究例的学者是陈顾远先生。 1947 年，他在 《复旦学报》

第 3 期发表了 《汉之决事比及其源流》 一文，又于 1951 年在 《大陆杂志》

第 2 卷发表了《条例之得名及其特质考~ ，对于例及其前身决事比的特质

及例在历史上的流变进行了探讨。 此两文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颇

有见地。 在此之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近 30 年间，我国学界几乎没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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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代例考

究例的论文面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除了新中国成立后

曾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重视法制建设、不注重包括法律史学在内的法

学研究外，就中国法律史这一学科的研究状况而论，多年流行的认为古代
例的作用是"以例破律，以例坏律"的观点，以及不重视基本史料研究的

浮躁学风，无疑是造成这一领域研究滞后的症结之一 。 20 世纪 80 年代末

以来，例的研究重新受到学界关注，一些学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古代的

例进行探时，发表了一些新的成果，认为例在历史上主要发挥的是积极作
用的观点，也逐渐为学界所公认。 在推动古代例的研究的进程中，学者发

表了多篇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如王侃的 《宋例辨析》① 以及他和吕丽合
写的《明清例辨析》②，对通行于高等法律院校教科书中的某些似是而非的

观点提出商榷 。 郭东旭的《论宋代法律中"例"的发展》③、苏亦工的

《律例关系考辨》④ 等论文，也对如何正确地认识古代的例等一些问题提出

了重要见解。⑤

日本学者也很重视中国古代例的研究 。 有关研究论文翻译成中文的

有 :加藤雄三的《明代成化、弘治的律与例一一一依律照例发落考>> ，谷井
俊仁的《督捕则例的出现一一清初的官僚制与社会>> ，谷井阳子的 《清代
则例省例考>> ，中村茂夫的《比附的功能>>，小口彦太的《清代中国刑事审
判中成案的法源性》⑥，小林高四郎的 《元代法制史上之"旧例" >>⑦，获原

① 王侃: <宋例辨析) ， < 法学研究) 1996 年第 2 期; (宋例辨析(续))， <法学研究) 1996 

年第 6 期 。 又见杨一凡总主编、尤韶华卷主编 《 中国法制史考证》 甲编第 5 册，中 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03 ，第 132 - 191 页 。

② 王侃、吕丽: { 明消例辨析) ， ( 法学研究) 1996 年第 2 期 。 又见杨一凡总主编、苏亦工
卷主编 《 中国法制史考证》 甲编第 7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第 196 - 215 页 。

③ 郭旭东: (论宋代法律中"例"的发展)， <史学月刊> 1991 年第 3 期 。
④ 到:亦工: (律例关系考辨~ ，收入 《 中国法制史考证》 甲编第 7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第 216 -284 页 。

⑤ 我国大陆学者发表的研究古代例的重要论文还有:杨一凡 、 幽英杰的 {明代 〈 问刑条例〉
的修订> ( ( 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吕丽的 {汉
魏晋"故事"辨析> ( ( 法学研究) 2002 年第 6 期) ，赵姗黎的 {问刑条例考> (见杨一
凡主编 { 中国法制史考证》 甲编第 6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等 。

⑥ 以上四文均见杨一凡总主编、寺田浩明卷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丙编第 4 册，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03 0 

⑦ 〔日〕小林高四郎 : (元代法制史上之"旧例" ) ，潘世宪译， {蒙古学资料与情报} 1990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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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 《清代蒙古审判事例》① 等 。 还有一些日本学者研究例的论文未翻译

成中文。②

应该指出，对于中国古代例的研究， 至今仍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还存在许多问题。 以往在古代例的研究方面存在的缺陷主要是 : 其一 ，对

历代例的文献资料大多没有进行研究和涉及，有关各种例的名称 、 概念、

性质 、 功能及相互之间的区别的阐述尚有不少失误，有些论文 j昆淆 了条

例 、 则例与事例的区分，有的甚至把案例当做判例进行论述 。 Ä二 ，对明

代以前例的表述望文生义的问题较为突出，实证研究不够，存疑较多，如

秦汉的"廷行事"、唐代的"法例" 、 宋元的"断例"和清代"成案"的

性质等，都需要予以考证和探讨;对例的渊源、演变及沿革关系 ，也有待

深入研究 。 其三， 局限于刑例的研究，忽视"刑例"之外的有关行政 、 经

济、民事、军政 、 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例的探讨，未能全面地揭示历史上例

的体系 。 其四，对于历代的则例、事例 、榜例及清代的省例等还基本没有

进行研究，亟待加强 。

如何评价例的作用，也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传统观点对例的

作用大多持否定的态度，把例作为律的对立面加以评述 ， 好像例在历史上

基本上扮演的是消极角色，没有多少积极因素可言 。 近年来 ，也有一些学

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肯定例在古代法制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 由于例的种

类和功能不同，各朝法制建设的状况不同，我们应当在总体上肯定例这一

法律形式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在古代法制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同时，对

于不同历史时期例的制定、实施的利弊进行具体的分析 。

在中国古代法律文献中 例的含义至少有四个义项: 一是作为法律的

代称 。 晋人杜预说"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 "③ 这里

的断例就是法律的代称 。 二是名例的简称。《唐律疏议》 以 《名伊IJ}置于

① 〔日 〕获原守: (消代蒙古审判事例) . 哈刺古纳译 . (童声古学资料与付it日 ) 1 99 1 年第 2

朔 。

② 没有翻译为中文的日本学者的论文还有 池囚温的 《唐代法例小考) (巾 |药店代学会 · 台

湾编辑委员会编 《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1 997 ) 、 )1/ 衬版的 〈 宋代lJfr

例考 )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126 . 1 995 ) ，陶安 玩儿巨的 { 在~分例之间一-191 代盟章法所

见旧中国法-1).1J (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 1 38. 1 999 ) . 寺 m 浩明的 {消代的省例) (i~ 贺

秀三编 {中国法制史一一基本资料的研究> .东京大学出版会. 1 993) 等 。

③ 《音书》 卷三 四 {杜预传 ) .中华书局. 1982. 第 102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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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历代例考

卷首 。 唐代以前各朝制定的一些律典中 ，也设有名例篇或法例，用以表述

刑名的有关规定 。 《唐律疏议》云"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
例 。 " ① 又云"律虽无文，即须比例科断。 " ② 这里所说的例，即指名例 。
三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单个事例。《说文》云 "例，比也 。 " ③ 清人袁枚云:

"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从甲事以配乙事也。 " @ 因一时一事而立法，

成为以后依此为则的事例 、 榜例 、 断例 、 罪例等，均属此义 。 四是具有独
立法律地位的单行法规，如明清两代经统治者精心编篡或修订的条例 、 清
代缩l某的则例 。 例，列也，类也，它是对某一类事项列举条文进行规定 。

一 、 匹l两项是本书研究的对象 。

历史上例的名称有条例 、 则例 、格例 、 事例、榜例 、断例等，与例的
内涵 、 功能相同的法律形式还有决事比 、 故事等，可谓五花八门 。 为了使
读者了解各类例的产生途径和存在形态，有必要提出一些分类标准。 本书
在表述中采用了下述分类标准:其斗一，以例的构成数量为分类标准 。 古代
的例有些只是一件事例或一个案例，是以单数的形式出现的;有些则包括
多个事例或案例，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故从构成数量角度可把它们区分
为单数或复数 。 其二 ，以例的内容表述形式为分类标准 。 古代的例有些是

采取具体的阐述事例或案例的表述方式，有些则是以抽象的、概括的条文

表述的，故从内容表述形式角度可把它们区分为具体与概括两类 。 其三 ，

以例产生和形成的途径为分类标准。 古代的例有些是通过立法程序制定
的，有些则是由某一行政作为产生的，或是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形成的，因

而可以把它们的生成途径分为行政、司法 、 立法三个方面。 基于以上所
述，我们把历史上曾广泛行用的例的产生途径和存在形态列表于后(见表

① (唐 ) i~孙无忌等棋，如j俊文点校 《唐律疏议》 卷一 《 名例 ~ .中华书局. 1983 . 第 2

页 。

② (唐) -l~孙无忌等撰 . :X1J 俊文点校 《唐律疏议》 卷一四 《户婚~ "奴娶良人为妻" 条 。 另
据企|佑 {通典》 卷一六七 OflJ 五 · 杂议下) : " (后魏)河东郡人李怜坐行毒药，按以死
坐 。 其母诉称 ·‘ 一身年老，更无周亲，例合上请 。 '检籍不谬 。 及怜母身亡，州断三年
IJll终后乃行诀 。 主簿李扬驳曰.‘按 {法例律 ) :诸犯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
无成人子孙，旁元周亲者，具状上请。 流者鞭窑， 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
例 。 . .. 

③ (汉 ) 许慎棋、(消)段玉裁注 《说文解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第 38 1 页 。
③ (消)袁枚撰 《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 ) .载 {小仓山房文集》 卷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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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例的法律形式

二河可 决 放 事 wí 条 格 则 伤
事

事 例 例 伊l 例 例 例比

司 法 v 
生成 行 政 v v 
途径 立 法 飞J v 

生成途径不一 飞J v 飞J

单 数

构成 复 数 v 飞J 飞J

数量
单数为基本形态

飞l 飞j 飞J 飞J 飞/
汇编本为复数

具 体 >
内容表

概 括 飞J 飞J 飞i
述形式

表述形式不一 飞J v 飞j v 

长期以来，人们对历史上各种名称的例之间的区分尚不清晰，常常混

淆乃至张冠李戴，为此，很有必要就决事比 、 故事、事例 、 断例 、 条例 、

格例 、 则例 、 榜例 、 省例及成案的内涵作一简要阐述 。

(1)决事比 。 以已经生效的法律判决为以后判决案件的比照，这就是

决事比。秦汉时期，"决事比"除主要指司法判例外，还包括比照行政先

例处理各种事务的含义 。 由于这一历史时期作为行政先例的决事 比极少使

用，故决事比也可以说是司法判例的专称 。 一些学者认为，决事比是秦汉

时代的判例，这是有其道理的 。 汉代的死罪决事比是审判过程中比照已判

决的死刑案例的选择适用，因当时的死罪案件一般要经过最高统治者批

准，所以死罪决事比的判例性质及合法性是不言而 I喻的 。 决事比是一个个

的具体案件，在结构上属于单数 。 当然，为了方便各级官吏阅读 、 利用方

便，决事比也会被编篡在一起，这类决事比在结构上就成了一个复合体 。

(2) 故事 。 故事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从前发生的某一件或某一类事

情 。 但作为古代法律体系中一种法律形式的故事，则有其特定的含义，它

是指历史上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各种先例 。 故事不是前人有意识

的创制，而是后人反复选择适用的结果 。 历代的君主 、 大臣和著名人物在

其治国实践及社会活动中，都有其行为 、 行动，并为处理实际事务和解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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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问题作出决定，其中有极少数的行事具有示范效用，存在供人们效仿

的价值，被后人征引，作为提出建议 、 进行论证以及作出决策或者决定的

根据 。 故事包括礼仪 、 行政 、 军政 、 司法等先例 。 其产生途径是行政作

为，以仿效 、 征引 等为特色 。 它通常是以一个先例构成一个故事，其结构

方式是单数，存在形态是具体的 。 但也有一些经过汇编 、 加工而成的故

事 ，其结构方式是复数，存在形态是概括性的 。

(3) 事例 。 事例的本义是"以前事为例" 。 它是在行政或审判活动

中，通过处理某一事件或某一案例形成的并被统治者确认为具有法律效

力的定例 。 魏晋时期， 事例是以单数之例的形式出现的，如曹魏的钟毓

事例 、 东晋的蔡漠事例等，井可以与故事相互替代，是从故事 、 旧事向

旧例过渡中的一种称 H于 。 元代事例的使用很不规范，有的指行政先例，

有的则是指规范性文件的名称 。 这一时期也开始对事例进行系统编篡，

《元史·刑法志》 说到《大元通制》的编篡时指出"大概篡集世祖以来

法制事例而已 。"明朝时，统治者针对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因事适时立法，颁布了大量的各类事例 。 明代的事例大多以事为例，属

于单数结构。《 明 实 录》 等官修史书及 《 皇明条法事类篡》、《嘉靖事

例》等私家编寨的法律文献记述或辑录的事例，基本上都是这类事例 。

但也有少数诸如 《节行事例》等以"事例"命名的单行法规，是由若干

事例汇编而成，属于复数结构，是以概括的法律条文表述的 。 这类事例

与条例属于同一性质，也称为条例 。 明代还把各类因事立法而形成的行

政事例附于会典之后，称为"会典事例" 。 会典事例的形态是概括性的，

它的编篡体例是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即把事例按其性质分类编于吏、

户 、 礼、兵 、 刑、工六部以及都察院 、 通政使司 、 大理寺等门之下 。 明

代会典事例的编篡方法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编篡原则和方法是 :

"采辑各街门造报文册及杂考故实，则总名之曰事例，而以年月先后次

第书之 。 " ① " 事例出朝廷所降，则书曰诏，曰敦。 臣下所奏，则书曰奏

准，曰议准，曰奏定，曰议定 。 或总书曰令，或有增革减罢者，则直书

之。 若常行而无所考据者，则指事分款，以凡字别之。 其事系于年或年系

① ( 明 ) 申fI，t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首 "洪武间凡例 " 中华书局， 1989 ， 影 印本， 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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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事者，则连书之。 繁琐不能悉载者，则略之。 " ① 清代事例的制定和编篡

沿袭明制，特别是在会典事例的编篡方面又有新的进展 。 清王朝为使各级

衙门和宫吏的活动有典有则，知所遵守，康熙、雍正 、 乾隆、嘉庆 、 光绪

五朝曾篡修《清会典》 。 康熙 、 雍正两朝《会典》一依 《 明会典》体例，

乾隆朝实行典、例分编 。 嘉庆 、 光绪两朝在篡修 《清会典》 的同时，按年

编载行政实例，一事一例，编定嘉庆 《会典事例 ~ 920 卷，光绪 《会典事

例~ 1220 卷 。 会典事例的大规模编篡，全面完善了清代的行政法制 。

(4) 断例。《晋书 ·刑法志》 载杜预之语，曰"法者，盖绳墨之断

例 。"晋代时，断例一词乃法之通称。 断例在两宋时期成为刑事法律汇编

的名称，有刑名断例 、 法寺断例 、 特旨断例之别，其内容结构由法条和案

例混合组成，是当时的法律编篡形式之一 。 宋代编有多种断例，并在法律

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元朝编篡的 《大元通制 》 由 三部分组成 : 一曰诏

制，二日条格，三曰断例 。 其中断例由 717 个条目组成，属于复数结构 。

对于元代断例的形态是采取具体的还是概括的方式，学者的认识颇不一

致 。 笔者经过考察认为，断例中有些条目是概括性的条文，有些是具体的

案例。《大元通制》中的断例虽然散失，无从确证，然 《通制条格》 仍在，

可以使人们对这一时期断例的内容和编篡方式有所了解 。 条格就是由概括

性的条文和具体的案例棍合编成的 。 {元典章》 中许多条目以断例为名，

内容是概括性法律规定，也有一些断例是具体案例 。 那种认为断例是纯粹

的案例，或者认为断例完全是概括性的通例的观点，缺乏有力的根据 。

(5) 条例 。 条例是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规范性文件 。 它是

复数结构，一般情况下由多个条文构成。 其形态上表现为概括的方式，不

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或事 。 "条例"一词在汉代已经出现，主要运用于经

学研究， {后汉书》中就有贾逢"作 《左氏条例》二十一篇"的记载。②

这里所谓的"条例"，条是分条列举的意思，例指的是体例和凡例，条例

就是分条列举的体例和凡例 。 条例作为法律用语最初出现在南北朝时期，

是作为刑事律条的代称 如北魏廷尉少卿杨钧在上书中就把魏律的条文称

① (明 ) 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 卷首 " 洪武间凡例 .. 中 华 书局， 1989 ，影 印 本 ， 第 5

页 。

② {后汉书》 卷三六 《贺透传) ，中华书局， 1982 ，第 1234 页 。

7 



8 历代例考

为"条例" 。① 在唐代，仍有把律典条文称为条例的情况， {唐律疏议》中

就有"诸篇罪名，各有条例"② 之语。 不过，唐代的条例作为国家法律体

系中的补充法，已被广泛使用于举士任官、赏功酬赏 、 刑罚赦免、国计民

政等诸多方面，具有法律实施细则的性质 。 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期，条例被

赋予特殊的使命，设条例司为变法机关，条例成为推行变法的暂行立法，

乃至在某些特定场合成为条与例的合称 、 法律的代称。 在执法实践中，

"有条以条决之，有例以例决之，无条例者酌情裁决" 。③ 条例被确认为国

家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形式始于明代 。 明代在法制建设中注重编例，不

仅在刑事法律领域实行律例合编、律例并用，而且于刑事条例之外制定了

不少吏 、户、 礼、兵 、 工类条例 。 由朝廷编修的"条例"，其含义是指

"分条"编篡 、 列举"奏定之例"，是"条"与"例"两事合称意义上的

法律用语。 明代的例是由条例 、 事例、 则例 、 榜例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例的

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条例作为经朝廷精心修订 、 具有稳定性的法律形式，

处于核心地位 。 清代沿袭明制，又有所变革 。 如果说明代颁行的单行条例

大多属于行政类法律、法规的话，清代的条例则是主要用以表示刑事法

规，除 《钦定科场条例》等极少数单行行政法规仍沿用了"条例"的称谓

外，条例这一法律形式通常用于刑事立法，当时人们把 《大清律例》 中的

附例和续篡的刑例称为条例 。 条例在明清时期的治国实践中，发挥了特别

重要的作用 。

中国古代条例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 。 上述所说的条例，是立法中

对这类规范性和稳定性较强的法律文件的称谓，即严格意义上的、狭义性

质的条例 。 由于古人往往把各种形式具有"条举事例"特征的例都泛称为

条例，从广义上讲，事例、则例、格例、榜例也都属于条例的范畴。

( 6 ) 格例 。 格例最初出现于唐代，这与格是当时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有关。 它是复数的结构 、 概括的形态 。 在唐 、 五代时期，格例是在行政过

程中产生的，主要用于官吏的选任和管理方面。 宋代史籍中，也有格例的

零星记载，其内涵和作用与唐代相同 。 元代的许多文献都提到格例，不过

① 《魏书》 卷一一一 {刑罚志) 中华书局. 1984. 第 288 1 页 。

② (唐) L~孙无忌等挺 ，如l俊文点校 {唐律疏议》 卷二六 {杂律》 篇首，中华书局. 1983. 

第 479 页 。

③ {宋史》 卷三七一 {徐处仁传) .中华书局. 1997 . 第 1152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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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格例的概念是格与例的合称，格是指条格，例是指断例 。 条格

和断例是元代法律的主要形式，格例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元代法律的总

称，在特殊的场合是某种规范性文件的专称 。

(7) 则例 。 "则"是标准 、 等差或法则 、 准则 、 规则之意 ， "例" 是

指先例 、 成例或定例 。 清人文壁在论及"则例"的含义时说"聚已成之

事，删定编次之也。 " ① 则例是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 是通过iDm定编次

先例、成例和定例并经统治者确认的行为规则 。 则例属于复数结构， 具有

概括性形态 。 则例之名起于唐 、 五代时期，当时还只是偶尔用之，其内容

大多是有关官吏傣禄及钱粮数额标准，或用于规范礼仪、文书格式等 。 宋

代则例名目繁多，有驿券则例 、 锄田客户则例、推恩则例 、 中书则例 、 商

税则例 、 苗税则例等 。 元朝 《至元杂令》中有笛杖则例 、 诸杖大小则例。②

明以前各代，则例不是国家的主要法律形式，它只是一些国家机关或地方

政府在实施某些行政和经济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因实际需要制定的标准或

规则，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有限的。 明代时，则例作为规范钱物管

理 、 收支的标准 、 等差及有关事项具体运作规则的定例，被广泛适用于经

济、行政、军政管理等领域。 当时朝廷颁行的则例种类甚多，有赋役则

例 、 商税则例 、 开中则例 、 捐纳则例、赎罪则例、宗帮则例、军政则例 、

官吏考核则例及钱法、钞、法 、 酒运 、 救荒等方面的则例 。 清代时，贝iJ例的

法律地位有了新的提升 。 清代的则例是在以 《会典》 为纲 、 以则例为 目的

的法律体系框架下制定的，它是国家机关活动和重大事务管理的规则， 其

内容以行政立法为主体，涉及的领域卡分广泛 。 这一时期，朝廷不仅制定

了 《六部则例》、 各部院则例，中央机构各司制定的各类细则也多以则例

为名，则例成为规范清代行政机构组织和活动规则的主要法律形式 。

(8 )榜例 。 中国古代在信息传播技术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榜文成为君

主向民众公布政令、法律和上情下达的重要载体 。 榜文是具有晓示事项、

公布法律 、 教化百姓等功能的官方文书，就其内容功能而言 ， 大体可分为

两种类型 : 一是晓示 、 劝谕 、 教化类榜文，内容或是晓谕某一事项 ， 公示

某一案例，或是指陈时弊 、 申明纲常礼教和治国之道， 意在使百姓周知，

① (消)文壁等篡修 《钦定内务府现行则例》 书首文主主等 112本，故宫博物院î~消咸丰 内 1M

抄本 。

② 黄时鉴辑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 ，浙江古靠在出版社， 1988 ，第 43ω 4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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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善避恶 。 二是公布国家法律和地方官府制定的政令 、 法令，要求臣民一

体遵守 。 后一类榜文具有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其作为有法律效力的文

书，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法律的形式之一 。 制定和

发布榜文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然"榜例"作为国家的重要法律形式始于

明初 。 明王朝把以榜文形式发布的事例 、 则例、条例等称为榜例。《军政

备例》 所载 73 条榜例，就是明宣宗宣德三年 (1428 年)至孝宗弘治三年

(1490 年)间发布的有关军政事直的部分榜例。① 榜例是针对时弊和某种

具体事项，向百姓和特定的社会群体公开发布的定例 。 榜例发布时大多为

单数结构 ，也大多是具体的事例，其内容是概括性法律条文的榜例较少 。

然经过删定汇编成单行法规的榜例，则表现为复合形态，也被称为条例。

榜例与其他形式的例，既关系密切又有区别 。 用以公布某一事例或某一则

例 、 条例的榜例，它与所公布的"例"的内容是重合的，是同一种法令、

法规的不同称谓，也可以把其称为某一事例或某一则例、条例 。 榜例与其

他形式例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是采用榜文这一特定形式颁布的，具有公

开性的特色 。

除了上述各种例之外，在清代中后期地方立法成果编篡中， "省例"

的篡辑 、 刊印标志着我国历史上的地方法制建设已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 。

鉴于由长官个人发布的条约 、 告示、橄文、禁约等存在"人去政亡"的弊

端，缺乏长久的约束力，清代出现了"省例"这一新的地方法规的发布和

汇编形式。 省例是省级政府以各种法律形式制定的用以规范地方事务的法

规、政令的统称，其含义既是指用以发布地方法规 、 政令的法律文书或这

类文书的汇编，也是指刊入这些文书或汇编中的每一种法规、法令或具有

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省例汇编类文献，其内容是以地方行政法规为主

体，兼含少量朝廷颁布的地方性特别法;其编篡体例有的以制定街门的不

同分为"藩例"和"桌例"，有的是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类

编排，也有的按照所规范、调整的事项分类编辑 。 省例不是一种独立的法

律形式，但被称为省例的各种形式的地方法规 、 政令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

范性文件，适用于当时省级政府管辖的地域，在本省范围内具有普遍的 、

相对稳定的法律约束力 。 现见的代表性省例汇编类文献有 《湖南省例成

① (明)赵堂撰 {军政备例> .天在It图书馆藏清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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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粤东省例新篡》、 《江苏省例上 《福建省例》 等 。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人们多是把成案视为"判例"进行论述，故我

们在阐述古代例的种类时，有必要就成案的性质作一简要说明 。 成案是在

处理行政 、 社会事务或司法审判过程中产生的，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在司

法成案之外，还存在着礼仪、经济 、 行政、军政等管理方面的成案 。 j说案

的表述方式，有案例和抽象的条文两种 。 以往研究成果中阐述的成案， 实

际上只是指司法成案而言。 司法成案通常是指已经办理终结的案件，其性

质又有以下区分:一类是经过审判已经完成了案卷整理、等待最后批准和

结案的案件，另一类是经中央司法机构或皇帝批准上升为"例"、允许在

办案中援引的案例，即定例成案，其性质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例"而非一

般性成案 。 "判例"一词不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法定用语。 今人法史著述中

所说的"判例"，是对古代司法审判中可援引作为判决依据的这类案例的

现代表述 。 司法成案与判例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判例产生的基础，

但成案并不一定都是判例 。 司法成案是否会成为判例，取决于统治者是否

把成案上升为定例，赋予其法律效力 。 清代以前各代的判例，都有独立于

成案之外的名称，比较容易把它与成案加以区分。 学术界有关成案是否具

有判例的法律效力的争论，主要是基于对清代成案性质的认识不同引起

的 。 关于这个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以乾隆三年 (1738 年)颁布禁止援引成

案定例为界限，统治者对司法审判中适用成案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 。 在

此之后，地方上报的案件，有时也出现把成案作为判决依据的情况，但一

般都被刑部批驳 。 刑部在复核案件过程中，在所写的说帖中，有时也会拿

成案作例证，证明自己论断的正确，但都是从参考 、 研究的角度使用成案

的 。 清代中后期，成案只具有参考价值，没有法律效力，也不能作为审判

的依据。 所以，成案本身并非判例，也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传统观

点笼统地把成案说成是例的一种形式的观点是不妥当的 。

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存在着多种法律形式，其中律、令 、 例是最

基本的 、 为历朝广泛采用的法律形式 。 秦汉以降，律 ( 包括律典)属于刑

事法律，其内容是对有关违反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

规范 。 令是指君主颁布的诏 、 敢 、 话 、 谕等各类特别法和各种单行令，以

及编辑成法典的"令典"之令 。 皇帝诏令多是针对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随

时发布的 。 由于令典 、 律典处于"常经"地位，多是经过较长时间才进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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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君主发布的许多诏令又因形势的发展而无法继续适用，要有效地

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必须针对世情的变化，不断完善行政、经济、

刑事 、 民事、 军事 、 文化教育诸方面的法律制度，也需要制定各种法律制

度的实施细则 。 历朝之所以注重制例，是因为它是实施国家的基本法律制

度不可缺少的 、 最有效的法律形式 。 一部中国立法史表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社会的进步，例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就愈突出 。 特别是明清

两代，制定了大量的条例和则例等，不仅刑事法律需要通过以例补律、以

例辅律的途径进行实施，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需要以例规范 。 现存

的中 国古代法律法规中，有关例的文献占全部法律总数的一半以上，也可

证明它在历史上法律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 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古代的

例，就无法真正懂得中国古代法制 。 要全面正确地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

科学地揭示中国古代法制的面貌，必须注重历代例的研究 。



秦汉比事菩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君主集权制度的王朝 。 继之而起的汉朝

沿革秦制，国作长达 420 余年 。 秦汉两代的立法定制对其后绵延近 2000 年

的古代法律制度具有奠基作用 。 就"例"作为法律用语而言，它虽是后起

的字，秦汉时期未见其名，但作为例的前身的决事比和故事已经出现。 本

文中所说的"比"，是"决事比"的简称; "事"指行事 、 故事和旧事 。

秦"廷行事"一直被学界视为"判例"，似有不妥，文中专列一节予以商

榷 。 故事和旧事实为同一事物，本部分题名为"比事考"者，其意是对决

事比、故事、行事兼而考之。

( 一)秦汉时期的比

秦汉时期的比是例的前身 。 例是后起之字 。 《说文解字》云 "例，比

也 。 " ① 从现存文献看，"比"最迟在战国末期的秦国已经使用 ，随着秦统

一中国，统治者把它推向全国 。 因此，考察例的形成和演变，应从秦国和

秦汉时代的"比"人手 。

1.律令之比

《睡虎地秦墓竹简》 中记录的法律，是秦国法律制度的真实反 映 。 它

虽非秦律的全部，但对于研究秦国和秦王朝的法律制度有极高的价值 。 在

秦墓竹简 《法律答问》 中，提及各种各样的比 。

① 《说文解字》 卷八上，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第 16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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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盗另IJ 微而盗，驾(加)罪之。"可(何)谓"驾(加)

五人盗，戚(脏)一钱以上，车斤左止，有(又)黯以为城旦;不盈五

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黠刺(荆)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

钱，黯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暑(迁)

14 

之。 求盗比此。①

这是关于犯罪人的身份之比。意思是"求盗" (亭中专司捕盗的人员)

这种身份的人犯盗窃罪，可比照"害盗" (一种"捕盗"的职名)犯盗窃

罪，同样加重处罚 。 又据《法律答问》记载"内公孙毋(无)爵者当赎

刑，得比公士肢:耐不得?得比焉 。 " ② 这也是一则身份之比。意思是没有爵

位的宗室子孙应判处赎刑的，可比照"公士" (秦二十四等爵中最低一级

的为公士)同样减刑，判处赎耐。

论?比殴主 。③

这是关于犯罪行为方式之比 。 意谓男奴隶强奸女主人的行为，可比照

殴打主人罪论处 。

(何)可臣强与主奸，

论? 比才斤支 (肢) 。③

这是关于犯罪的行为后果之比 。 斗殴折断了他人的颈脊骨，可比照折

断他人四肢论处 。 又据《法律答问~ : 

(何)可斗才斤脊颈骨，

J;t 

段(也)?比疚病 。⑤

t仓?(何)可深半寸，

(何)

其大方一寸，

论可人唇，(决)

嗤人叙若颜，

夹或与人斗，

或斗，

疗、病 。⑥

l唾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文物出版社， 197 8 ，第 150 页 。

l唾虎地秦基竹筒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文物出版社， 1978 ，第 231 页 。

l屡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 ，文物出版社， 1978 ，第 183 页 。

眼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 ，文物出版社， 1978 ，第 183 页 。

睡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文物出版社， 1978 ，第 188 页 。

睡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文物出版社， 1978 ，第 189 页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 秦汉比事考

前一则答问的意思是:有人与他人斗殴，撕破他人嘴唇，可比照打人

造成青肿或破伤论处。后一则答问的意思是:有人斗殴，咬伤他人顿部或

延绵伤口的大小是方一寸，深半寸，可比照打人造成青肿或破伤论处 。 这

两则答问中的"比"，均属于后果之比 。

"殴大父母，黯为城旦春。"今殴高大父母，可(何)论?比大

父母。①

这是犯罪侵犯对象的身份之比 。 "大父母"，是指祖父母 ; "高大父

母"，是指曾祖父母。这句话的意思是:殴打祖父母，应黠为城旦春 。 如1

殴打曾祖父母，可比照殴打祖父母论处 。

钦、幸戈、矛有室者，拔以斗，未有伤段(也) ，论比全11 。②

这是犯罪工具之比，这句话的意思是:敏 、 韩、矛有辅的，拔出来相

斗，没有伤人，可比照与拔剑相斗论处 。 此外， {法律答问》 中还记载有

"罪名之比"，例如"比群盗" 等 ，不再列举 。

上述的"比"，也可通称为律令之比，即后世所谓的比附。 律令之比

是对于法律 、 法令未明文规定的犯罪，通过法律解释，使之可以比照现行

法律 、 法令定罪量刑 。 中国古代早期法律中的伤害罪，采取的是对于伤害

部位 、 伤害程度及犯罪手段 、 使用工具等一一列举的方式，且伤害者和被

伤害者的身份关系也被视为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由此而造成需要填补的

法律空白不胜枚举。 云梦秦简 《法律答问》 中记载的秦律令之比，就是在

这种情况下形成的 。

汉代的法律较之秦朝有所发展，立法技术有所进步，很多法律空白得

以填补，律令之比大大减少 。 但是，法律比附依然存在 。 有的论者认为汉

代的比不是比附③，否定律令之比的存在，这一观点未免有些绝对化。 《 汉

书》 载汉文帝遗诏:

① 睡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磁虎地秦荔竹筒 > .文物出版社 . 1978. 第 1 84 页 。

② 睡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 . 文物出版社. 1978. 第 1 8 7 页 。

③ 吕丽、王侃: <汉魏晋"比"辨析 ) . <法学研究} 2000 年第 4 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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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令夭下吏民，令到出 11各三日，皆释服。 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

食肉 。 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 。 侄带元过三寸 。 无布车及兵器 。

无发民哭 11各宫殿中 。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 。 非

旦夕临时，禁元得擅哭 。 以下，股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

日，释服。 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 。①

这是在颁布法令的同时设定的律令之比。虽然遗诏中的"以此令比类

从事"并未涉及定罪量刑 但说明汉代时仍存在律令之比。又据《后汉

书》 载汉光武帝诏书:

冬十二月甲寅，诏:益'l'i'J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绊者，皆一切免

为庶人;或依托为人下妻，欲去者，迄听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

州以咯人法从事 。②

这道诏书设定的比无疑与定罪量刑相关。 但与秦朝相比，汉朝的律令

之比的数量确实较少 。

2. 决事比及其存在形态

汉代的"比"中，最重要的是"决事比" 。

何谓决事 比 ? {周礼·大司寇~: "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郑

注 "邦成，谓若今时决事比也 。 弊之，断其狱讼也。"贾公彦疏云"先

郑云‘邦成谓若今时决事比也'者，此八者皆是旧法成例品式。若今律，

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也 。 " ③ 先

郑指郑玄的父亲郑众，他是东汉经学家。 "若今时决事 比"，是说周代的

"邦戚"与郑众所生活的汉代的决事比相似 。 唐代人贾公彦疏说"若今

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 比也。 "

所谓"今律"，当指的是唐律;"其有断事，皆依旧事断之"，当指的是判

① {汉书》 卷四 {文帝纪} ， 中华书局， 1983 ， 第 1 32 页 。

② {后汉书》 卷一下 〈光武辛苦纪下} ，中华书局， 1982 ， 第 63 页 。

③ 见(消)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 四 {周礼注疏》 卷三 四 4秋礼 · 大司寇} ，中华书局，

1996 ， 影印本，第 87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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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 当指的是类推 。 决事比究竟是判例还是类

推，或者既是判例又是类推，贾公彦的话不免含糊其辞 。 笔者认为决事 比

属于司法判例 。 汉代的决事比中史籍记述最多的是死罪决事 比 。 顾名思

义，死罪决事比是处理死罪案件时作为比照的案例 。 据史书记载，汉代死

罪决事比最多时达到 13472 条 。 决事 比的数目如此庞大，说明叹代司法判

例已十分发达 。

史籍中有许多关于汉代的决事比的记载。 著名的例子是"腹诽之比"，

见于《史记·平准书}:

初，异为济南亭长，以廉直稍迁至九件 。 上与张汤既追白鹿皮

币，问异 。 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壁，直数千，而其皮荐反四十万，

本末不相称 。"天子不说。 张汤又与异有隙，及有人告异以它议，事

下张汤治异 。 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佼者，异不应，微反唇。 汤

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俊，不入言而腹诽，论死 。 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

比，而公卿大夫多洛议取容矣 。①

这一案例的大致情况是，颜异曾经公开表示反对朝廷造 白鹿皮币 ，

后来又查出他在与人谈话时，听到别人对此事的不满言论，不明确表态 ，

而是轻微动了动嘴唇 。 张汤上奏皇帝说，颜异这样做，说明他内心对皇

帝的决策有诽谤之意 。 于是，颜异被以腹诽罪论死 。 在此之后，就出现

了"腹诽"这一死罪决事比 。 如果朝延大臣有同样的行为，可比照颜异

案论处 。

汉代还有轻侮之比 。 见于 《后汉书·张敏传} :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

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责其死刑而降有之。 自后因以为比 。 " ② 这是说，

今后如果有人杀死侮辱其父者，可以比照此案例免去死罪 。 在这个案例中

犯者没有被判处死刑，说明凡是死刑性质的犯罪，即使本应判处死刑， 因

其他特殊原因从轻处理的，都属于死罪决事比的范畴。

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也实证了汉代死罪决事 比的存在 。 著名的 《 王杖

① 《史记》 卷三 o <平准书 } ，中华书局， 1999 ，第 1433 - 1434 页 。

② 《后汉书》 卷囚囚 {张敏传> ，中华书局， 1982 ，第 1502 页 。

17 



18 历代例考

诏书》 中就记载了几则这类判例 。 现引其文如下:

汝南太守做延尉，史有殴辱受王杖主者，罪名明白 。 制曰:做

何， 应论弃 市 。 云阳白水亭长张熬，坐区生才世受王杖主，使治道 。 男

子王汤告之， flr 弃市 。 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 反甚哀怜者老 。 高

年赐王杖，上有坞，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吏民有敢骂殴苦辱者，

逆不道;得出入官府节第 ，行 驰道中 ; 71J 肆 贾 市，毋租，比山

东友。①

长安敬上里公乘臣广昧死上书皇帝腔下:臣广知腔下神零(灵) , 

复(覆)盖万民 ， 哀怜老 小， 受王杖， 承诏 。 臣广未常有罪耐 司 寇以

上 。 广对乡吏趣未辩，广对质，衣疆史前 。 乡史……下，不敬父母所

致也 ， 那国易(亦)然 。 臣广愿归王杖，没入为官奴。 臣广昧死再拜

以闯皇帝腔下 。 和l 曰 :问何 乡吏，论弃市，毋须时;广受王杖如故。

元延三年正月圣中下制诏御史: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

府不趋，吏民有敢殴辱者，逆不道，弃市 。 令兰台第卅三 。②

汝南郡男子王安世，坐浆黯，去坞杖主，才斤伤其杖，弃市 。 南郡

亭长 司马 才户 ，坐擅召坞杖主，击 留，弃 市 。 长安东乡啬夫回宣，坐 E主

坞杖主，男子全里告之，弃市 。 陇西男子张汤，坐乡是黯、殴击王杖

主， ;j，斤伤其杖，弃市 。 亭长二人，乡啬二人，白衣民三人， 皆坐殴辱

王杖功，弃市 。 右王杖诏书令在兰台卅三③

《王杖诏书》中 的这三段文字，前一段说的是汝南太守的 i献狱报告，

其内容涉及对殴辱受王杖主者的官吏如何处罚 。 皇帝的答复中引用了一个

案例，即"云阳白水亭长张熬，坐殴拙受王杖主，使治道 。 男子王汤告

之，即弃市 。"明令如果案情明白，不需要请辙，可比照张熬案例处以

① 沈颂金著 (20 l1t纪简Itl学研究》 附录三 {简启文选) .学苑出版社 . 2007 . 第 8 1 0 页 。

② 沈颂金著 (20 也纪简Itl学研究》 附录三 {简用文选) .学苑出版社 . 2007. 第 8 10 页 。

③ 沈颂金~: ( 20 世纪简 Itl学研究》 附录三 { 简吊文选 > . 学苑出版社 . 2007 . 第 810-81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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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 。

第二段记述的是"长安敬上里公乘臣广"的上书 。 他也是王杖受主，

由于受到乡吏的侮辱，表示要退回王杖。 皇帝批示，将该乡吏立即处死，

上书者受王杖如故 。

第三段列举了四个类似的案例 。 同时指出， 当时有"亭长二人，乡 啬

二人，白衣民三人，皆坐殴辱王杖功，弃市" 。

《王杖诏书》 的真实性曾经受到质疑，因没有充分的证据而被悬置。

日本学者大庭情最早提出，"王杖法令"是有关死罪决事比的记录。① 从简

文可以看出，前两段中皇帝的批示都引用了有关王杖的法令条文作为依

据，判例的引用无疑增加了批示的说服力 。

西汉廷尉增寿说"不道无正法，以所犯剧易为罪， 臣下承用失其中 ，

故移狱廷尉，无比者先以闻，所以正刑罚，重人命也 。 " ② 这段话的意思

是，由于"不道"这一罪名在法律中未明文规定， 一些罪情会被轻易归结

为"不道"，适用时难以做到准确无误 。 为了"正刑罚， 重人命"，此类案

件都应移送延尉。 没有"比"的，需事先报告皇帝 。 《 王杖诏书》 中记载

的案例，犯罪者的行为属于"逆不道" 。 在当时处理这类案件时，"比"就

得到了充分的运用 。

除死罪决事比外，汉代处理不是死罪的案件，也会引用司法判例 。 张

家山出土的汉代 《奏i献书 》 中就有这类判例的记载 :

三鞠(鞠): I到送南，取(娶)以为妻，与借归 11各苗(淄 ) ，未

出关，得，审 。 疑 l凋罪，系，它县论，敢做之。

人生年清助赵邮单~城，已f!F 亡，从兄赵地，以亡之诸侯论。 今阑来

送徙者， f!F诱南 。 吏议:阑与清同类，当以从诸侯来诱论。 或曰:当

以奸及匿黯吞罪论。 十年八月庚中朔辛辛亥，大仆不害行廷尉事，谓胡

啬夫嵌狱史 l祠，做固有审，廷以闯， I莉当黠为城旦，它如律令。α

当时在审判"阑送南，取(娶)以为妻，与借归临茵(淄) ， 未出

① [日 〕大庭俯著 〈秦汉法和j史研究) ，林勿l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第 28 1 页 。

② {汉书 } 卷七 o (陈汤传) ，中华书局 ， 1983 ，第 3026 页 。

③ {二年律令与奏激书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7 ， 第 33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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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历代例考

关，得"这一案件时，援引了"人姆清助赵甘ß郭城，已即亡，从兄赵地，

以亡之诸侯论"这一案例作为依据，阑被判处"舰为城旦" 。

关于决事比存在的形态，从 《王杖诏书》看，它是作为令的附录，记

载于诸如"令兰台第甘tt三"中 。 但是 决事比也会以原始形态的司法记录

存在于官府的司法档案中 。 前引 《奏撒书》 中的判例就是如此。

汉代的决事比，还以汇编的形式存在 。 汉代"比"的汇编文献见之于

历史典籍的有以下三种 。

一是《辞讼比》 。 此书为东汉陈宠所作 、 鲍呈奏定 。 史籍中关于该书

的记载细节不完全一致: (1) {后汉书·鲍星传》引《东观汉记~ : "时司

徒辞讼久者至 卡数年，比例轻重，非其事类，错杂难知 。 (鲍)星奏定

《辞讼》 七卷， {决事都目 》 八卷，以齐同法令，息遏人讼也 。 " ① (2) {太

平御览》 卷二四九引华阱 《后汉书~ : " (陈宠)又以法令繁冗，吏得生因

缘，以致轻重 ，乃置撰科牒辞讼比例，使事相从，以塞奸源，其后公府奉

以为法 。 " ② (3) {后汉书·陈宠传)) : "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宠为皇

撰 《辞讼比》 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 星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

为法 。 " ③ (4) {北堂书钮，、》卷六八引《汉杂事~ : "陈宠为司徒撮，科条辞

讼，比率相从，撰为八卷， 至今司徒治讼察吏，常以为法 。 " ④

《太平御览》 引 《风俗通》 供文，有三则鲍呈决事的记录:

南郡做:女子何侍为许远妻。 侍父何阳素目凶酒，从远假求 ， 不悉

如意，阳数骂苦 ， 远谓侍 : 汝翁复骂者，吾必揣之。 侍曰 : 共作夫

妻，奈何相辱?揣我翁者，搏若母矣 。 其后，阳复骂远，遂揣之;侍

因上堂搏姑耳再三 。 下司徒鲍宣 。 决事曰 : 夫妻所以养姑者也。今婿

自辱其父，非姑所使。 君子之于凡庸，不迁怒 ， 况所尊重乎!当减

死论。⑤

① 《后汉书》 卷二;L ( 鲍星传 ) ，中华书局， 1982 ，第 1023 页 。

② (宋) 李 I约等撰 {太平御览》 卷二四九 {职官部四十七·府属 )， 中华书局， 1985 ， 影印

本 ， 第 1 176 页 。

③ 《后汉书》 卷四六 《陈宠传> ，中华书局 ， 1982 ，第 1548 - 1549 页 。

④ (唐)虞世南辑 〈北堂书钞》 卷六八。

⑤ ( 宋 ) 李坊等撰 {太平御览》 卷六四 o (刑法部六 · 决狱 ) ， 中华书局， 1 985 ，影印本，

第 286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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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南张妙酒后相戏，遂缚捶二十下，又悬足才旨，遂致死 。 鲍豆决

事云:原其本意，无贼心，宜减死 。①

陈国有赵枯者，酒后自相署，或称亭长 、 7皆由~ ，示右复于外骑马将

给幡云:我使者也。 司徒鲍豆决狱云:骑马将憾，起于戏耳，无他

恶意。②

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就是《辞讼比》一书的内容，但这些

记载仍不失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宝贵资料。

二是陈宠之子陈忠编辑的《决事比~ 0 ~晋书·刑法志》 载: " (陈忠)

奏上三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i献之弊 。 叉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

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昕赦所代者， 事皆施行。 " ③ 可见

收入这一判例汇编的"决事比"曾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得到了运用 。

三是应召力的《决事比例》和《议驳~ 30 篇 。 据 《晋书·刑法志》载 :

献帝建安元年，应前表奏之曰"夫国之大事，莫尚载籍也。 载籍也者，

决嫌疑，明是非，赏刑之宜，允执厥中， f.卑后之人永有鉴焉 。 ……臣窃不

自授，辄撰具《律本章句》 、《 尚书旧事》 、 《 廷尉板令》、《 决事 比例 》、

《司徒都目》、 《五曹诏书》及《春秋折狱~ ，凡二百五十篇，蹦去复重 ，

为之节文。 又集《议驳》 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 。 其见 《汉书》

二十五， ~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 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昂

之士，德义可观。 其二十七，臣所创造 。 " ③ 这里除了 《决事比例》 是判例

汇编外，还提到" ~议驳》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当也是判例

汇编性质的文献 。

据《宋史》记载，南宋高宗时"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尝睹汉之公府

有辞讼比，尚书有决事比，比之为言，犹今之例" 。⑤ 这段文字中的"睹"

① (宋)李防等撰 {太平御览》 卷八四六 {饮食囚·佼酒 ) ，中华书局， 1985 ， 影印本 ，第

3783 页 。

② (宋)李功等撰 {太平御览》 卷八四六{饮食四·使酒) ，中华书局， 1 985 ，影印本， 第

3783 页 。

③ {晋书} 卷三 o (刑法) ，中华书局， 1982 ，第 920 页 。

④ {晋书》 卷三 o <刑法) ，中华书局， 1982 ， 第 920 - 921 页 。

③ {宋史》 卷一五八 《选举囚 ) ，中华书局， 1997 ，第 371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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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历代例考

字意思含棍，凌景夏是目睹了"比"之实物还是史书的记载，已无从得

知，但这一记载也可作为汉代曾有判例汇编存在的佐证。

3. 决事比与春秋决事比

《晋书·刑法志》 所载应由表奏中还提及 《春秋折狱~ : "故胶东相董

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

作 《春秋折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 《经》 对，言之详矣 。 逆臣董卓，荡

覆王室 ，典宪焚燎，靡有二F遗，开辟以来，莫或兹酷。 今大驾东迈，巡省

许都，拨出险难，其命惟新。" {春秋折狱》 当即 《春秋决事比》。

关于《春秋决事比》 一书， {文献通考》 引 《崇文总目 》 曰"汉董

仲舒撰。 丁氏平，黄氏正 。 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延每有政议，武帝

数遣廷尉张汤问其得失，于是作 《春秋决疑》 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

至吴太 史令吴汝南丁季 、 江夏 黄复平正得 失，今颇残逸，止有七十

八事。 " ①

程树德 《九朝律考·春秋决狱考》② 中辑录的典型案例有 :

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 。 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

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律令元条) ? 仲舒断曰:甲无子，赈活

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 ……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

不当坐 。

甲有子乙以乞(给)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 。 甲因酒色谓乙

曰:汝是吾子 。 乙怒杖甲二十 。 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

官 。 仲舒断之曰:甲能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 。 虽杖

甲，不应坐 。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

甲当何论。 ……论曰:臣患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

① (元)马端l临撰 {文献通考》 卷一八二 《经籍考九) .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影 印本，

第 1567 页 。

② 程树德著 〈九朝律考》 卷一 {汉律考七 · 春秋决狱考) .中华书局 . 1988. 第 16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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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话父也。 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

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

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 。 四月，甲母丙

f!p嫁甲，欲皆何论。 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类，当弃

市 。 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

之道也。 妇人无专制撞远之行，听从为 l顷，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

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 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春秋决狱主要是以经传中的经义作为判决案件

的依据。 当然，其中有的也引用了 《春秋》一书中的记事，如"许止父

病，进药于其父而卒" 。 但其目的并不是以其作为判例，而是从这个事例

中引申出一条原则，即"君子原心，赦而不诛"， 然后用这条原则为依据

提出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意见。 春秋决狱是以经传作为判决依据的典型。

《晋书·刑法志》 载东晋主簿熊远言"凡为驳议者，若违律令节度， 当合

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 。 " ① 在熊远看来，判决案件的依据，

一是律令，二是经传， 三是前比故事 。 除此之外，便缺乏正 当性 。 应该

说，他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留传下来的司法传统。

"决事比"和"春秋决事 比"虽是同一称谓 ，作用却有所不同 。 从

《后汉书·刘皑传》 可看出两者的区别:

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戒抵罪， i运增锢二世，绊及其子 。 是 时

居延都尉范到~复犯戒罪，诏下三公、 廷尉议。 司徒杨震 、 司空陈 哀 、

廷尉张给议依光比 。 饱独以为" {春秋》 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

其身'，所以进人于善也。《 尚书 》 曰: ‘上刑挟轻，下刑技重 。 '如

今使戒吏禁锢子孙，以轻从重，惧及善人，非先王详刑之意 也" 。 有

诏"太尉议是。 " ②

① {晋书》 卷三 o <刑法 ) ，中华书局 ， 1982 ，第 939 页 。

② {后汉书 } 卷三丸 ( :x"lJ饱传) ， 中华书局， 1982 ， 第 1308 - 130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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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居延都尉范娜贪脏一案中，司徒杨震等主张比照清河相叔孙光

坐减抵罪案进行处理，即"增锢二世，衅及其子";如l皑则主张依据"善

普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的原则处理，止于其身 。 前者依据判例行事，是

适用决事比的典型例证;后者依据的是春秋之义，即经义决狱。

一般来说，儒生出身的官僚，主张经义决狱，具有用刑从轻的倾向;

文吏出身的酷吏，主张律令从事，"转相比况"，具有用刑从重的倾向。从

逻辑上讲，决事比既可以轻比，也可以重比。所以，法吏有很大的回旋余

地。《后汉书 · 陈宠传》载 :陈宠曾祖父戚性仁恕，常戒子孙曰"为人议

法，当依于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与人重比。"① 这是善良人的想法和做

法。 遇到奸吏，往往是"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 。 这样，决

事比就成了奸吏营私舞弊的工具。

对于决事比的作用，我们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评价。决事比的运

用，既有其数量浩瀚、前比与后比往往发生矛盾的弊端，也有其积极的功

能 。 以秦汉"不道"罪为例。"不道"这一罪名实际上是一种"口袋罪"，

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 其包罗之广，见诸史籍者有谋反、谋为大逆、祝诅、

巫蛊、妖言、谋危宗庙、谋毒太子、诽谤 、 乱制度、匿反者、纵反者 、 非

所宜言、无人臣礼 、 私为灾异书、执左道、减百万以上、怨望诽谤政治、

非议诏书、不如诏书、亏恩、毁先帝、不敬、大不敬、杀不辜一家三人、

烹姬等，皆曾以"不道"论处，往往滥诛无辜 。 据《史记·酷吏列传》

载"……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余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廷

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② "不道"罪处刑苛

重，动辄族刑、腰斩、弃市，造成无法弥补的严重后果。霍光以"不道"

论侯史吴之罪，"杜延年乃奏记光争，以为‘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

吴为不道，恐于法深 。 ， " ③ 《王杖诏书》 中的判例，不问犯罪的背景 、 动

机 、 手段和后果如何，只要有"殴坞杖主"或"折伤其杖"的情节，就冠

以"逆不道"的罪名，以"弃市"处置 。 在这种情况下，"决事比"的存

在，使有"比"者据例可循，无"比"者须向朝廷奏闻，有助于限制

"不道"罪的滥用，对于"正刑罚，重人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

① {后汉书 》 卷四六 {陈宠传) ， 中华书局， 1982. 第 1548 页 。

② {史记》 卷一二二 {戳吏列传) ，中华书局. 1999. 第 3153 页 。

③ {汉书》 卷六 o (杜周传) .中华书局. 1983. 第 266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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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作为行政事例的比

决事比不仅仅是司法判例，有些"比"还具有行政事例的属性 。

"决事比"中的"决事"二字的含义比较宽泛 。 凡是经判断是非并作

出处理事务的决定都可以称作决事 。 例如: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赵高说二世曰"今|些下富于春秋，初即

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1" ①

《史记 ·陈主相世家~ : "食其亦沛人。 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

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 。 其后从破项籍为侯，幸于吕太后 。 及

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 。 " ②

《汉书 ·刑法志~ : "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 。 " ③

《汉书·朱博传~ : "迁延尉，职典决疑，当 i献平天下狱。 博恐为官属

所诬，视事，召见正监典法撮史，谓曰: ‘廷尉本起于武吏，不通法律，

幸有众贤，亦何忧!然廷尉治郡断狱以来且二十年，亦独耳费j 日久， 三尺

律令，人事出其中 。 撮史试与正监共撰前世决事 、 吏议难知者数十事，持

以问廷尉，得为诸君覆意之。 ， " ④ 

《汉书 ·夕|、戚传 ~ : " (霍)光每休沐出，架常代光入决事 。 " ③

《后汉书·陈宠传~ :陈宠上书曰"尚书决事 ，多违故典，罪?去无例，

诋欺为先，文惨言丑，有乖章宪 。 宜责求其意，害而勿昕。 " ⑥

在记述秦汉法制的史籍中，有相当多的决事是指决狱，也有一些决事

是泛指处理公务，对某些事项做出行政决定 。 与之相对应，决事比也分为

司法判例、行政事例两类 。

《汉书·陈汤传》记载了这样一则行政事例"后皇太后同母弟苟参为

水衡都尉，死，子假为侍中，参妻欲为假求封，汤受其金五十斤，许为求

比上奏 。 " ⑦ 这里的比，指的就是先前类似的事例 。

① {史记》 卷六 {秦始皇本纪) ，中华书局， 1999 ，第 271 页 。

② {史记》 卷五六 {陈Zß相世家 ) ，中华书局， 1999 ，第 2060 页 。

③ { 汉书} 卷二三 {刑法志 ) ，中华书局， 1983 ，第 门 02 页 。

④ { 汉书} 卷八三{朱博传) ，中华书局 ， 1983 ，第 3398 页 。

③ {汉书》 卷九七 {外戚传) ，中华书局， 1983 ，第 3958 页 。

⑥ 《后汉书》 卷四六 {陈宠传) ，中华书局， 1982 ，第 1547 页 。

⑦ 《汉书} 卷七 o <陈汤传〉 中华书局， 1983 ，第 30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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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汉书》 载，元帝时， "御史大夫李延寿卒，在位多举(冯)野

王 ，上使尚书选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 。 上曰:‘吾用野王为三公，

后世必谓我私后宫亲属，以野王为比 。 ， " ① 成帝时， "太后母李亲，苟氏

妻 ， 生一男名参……太后怜参，欲以田蛤为比而封之。 t 曰: ‘封田氏，

非正也。 ' 白参为侍r-þ水衡都尉 。 " ② 所谓求比上奏，就是找到同一类事例，

上奏皇帝，以满足求封者的要求 。

作为行政事例的比，最早用于论功行赏 。 所谓"功比高陵侯"云云

之类的比，在 《史记 ·功臣表》中记载颇多 。 又据《汉书·杜周传~ : 

"宣帝即位……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户 。 诏有司论定策功，大司马大将

军光功德过太尉络侯周勃;车骑将军安世、军相杨敞功比 Z1S相陈平;前

将军韩增 、 御史大夫蔡谊功比顿阴侯灌婴;太仆杜延年功比朱虚侯刘章;

后将军赵充国、大司农田延年、少府史乐成功比典客刘揭，皆封侯

益土 。 " ③

《史记 ·外戚世家》载"窦皇后亲蚤卒，葬观津。 于是薄太后乃诏有

司，追尊窦后父为安成侯，母日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园邑二百家，长Z1S奉

守，比灵文园法 。 " ④ 又载"盖侯信好酒，田蛤胜贪，巧于文辞。 王仲蚤

死，葬槐里，追尊为共侯，置园邑二百家。 及平原君卒，从田氏葬长陵，

置园 比共侯园 。"可见比的适用范围相当广泛 。

在上述叙事中，有些"比"作动词使用。 比的名词化乃是一个渐进的

趋向 。 另外，在汉代还广泛存在所谓"故事" 。 故事作为先例，在处理行

政事务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相对故事而言，比的作用不是很大。 但是，

行政事例的比作为"比"的一种类型，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 二)秦汉时期的故事

秦汉时期的故事与法令、政令有密切的关系。《旧唐书 ·经籍志》记

① {汉书》 卷七丸 {冯野王传) ，中华书局， 1983 ， 第 3302 页 。

② 〈汉书》 卷九八 {元后传) ，中华书局， 1983 ，第 4018 页 。

③ {汉书》 卷六 o (杜周传) ，中华书局， 1983 ，第 2665 页 。

④ {史记》 卷囚 7L (外戚世家) ，中华书局， 1999 ，第 197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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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汉建武律令故事》三卷，① 并把它与刘邵撰 《律略论》、应肋撰 《 汉

朝驳义》 、 陈寿撰 《汉名臣奏》 以及 《廷尉决事》、《廷尉驳事》等法律类

书籍排列在一起，说明这些文献具有同类性质 。 据 《唐六典》卷六"尚 二IJ;

刑部"曰. "汉建武有 《律令故事》 上 、 中、下三篇，皆刑法制度也 。 " ②

然而，故事又不同于律令 。 《 隋书 》 曰"汉时，萧何定律令 ，张在制章

程，叔孙通定仪法，条流派别，制度渐广 。 晋初，甲 令 已下， 至丸百余

卷，晋武帝命车骑将军贾充，博引群儒，删采其耍，增律十篇 。 其余不足

经远者为法令，施行制度者为令，品式章程者为故事，各还其官府 。 情绅

之士，撰而录之，遂成篇卷，然亦随代遗失 。 " ③ 这就是说，自汉至晋，故

事一直处于律令之外，流传于社会上的这类私人著述也不受重视 。

1.故事的概念

故事的本义指的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情 。 但要弄清什么是故事，又不

能不提及行事 、 旧事，并把三者结合起来探讨。

在先秦和秦汉时代，已经出现了由"行"和"事"两字结合而成的行

事一词，它的基本含义是行为 、 行动 、 活动的意思 。 当人的行为 、 行动 、

活动已经完成，在时间上成为过去时，古人称之为往事 。 有些行为 、 行

动 、活动尽管过去了，但会留下痕迹，古人称之为事迹 。 将之记录下来，

就成了史实，即历史事实 。 往事、事迹和史实都是行事一词的引申义项 。

《后汉书 · 苟悦传)) : "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店 。 朝有二史，左

史记言，右史书事 。 事为 《春秋~ ， 言为 《 尚书》。 君举必记， 善恶成败，

无不存焉 。 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 。 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

章。 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 。 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 " @ 囱此可知，中国古

代对记录天子 、 诸侯的"言"和"事"是何等重视。

由于以往的经验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记入

历史典籍的行事，并没有退出现实生活，而是继续发挥着作用，供人们在

① {旧唐书》 卷四六 {经籍上) ， 中华书局， 1997 ， 第 2009 页 。

② (唐)李林甫等撰 {大唐六典》 卷六{刑部尚书 ) ， 三 Z悟出版社， 1991 ， 影印本，第 1 38

页 。

③ 《隋书》 卷三三{经籍二) ， 中华书局 ， 1982 ，第 967 页 。

③ {后汉书》 卷六二 《葡悦传) ，中华书局， 1 982 ，第 2061 - 206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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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问题时借鉴参考。 为此， 在 以行事为记述对象的历史典籍的基础上，

有人专门编选出来值得保存的"旧事 " 。 见之于记载的，如汉末应前整理

了包括 "尚书旧 事 " 在 内的文献凡 250 篇 ， " 献帝善之 ， 于是旧 事存

J~言 " 。ω

{ I情书· 经籍志》曰 "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 ，百司奉之，藏于官

府， 各修其}坝， 守而弗忘。《春秋传》 曰 : ‘吾视诸故府'，则其事也 。 " ②

《用札·周官} : "御史掌治朝之法，太史掌万民之约契与质剂，以逆

邦国之泊 。 然则百司 ):(f府，各藏其事，太史之职，又总而掌之 。 "

{ I哺 二IJÌ . 经籍志》 所载的书籍中有 《秦汉己来旧事} 10 卷， {汉魏吴

蜀 旧事} 8 卷 ， {晋东宫旧事} 10 卷 ， {晋宋旧事} 135 卷， {天正旧事} 3 

卷 ， {梁 旧事} 30 卷等 。

从史书有关 目 录 的编排看 ，故事和旧事指称的应是同一类东西 。 譬

如， 在 《 隋书 · 经籍志二》 目 录中故事和旧事就是排列在一起的 。 如 《 汉

武帝故事} 2 卷 ， {晋故事} 43 卷， {晋建武故事} 1 卷， {晋威和戚康故

事} 4 卷 ， {晋修复山陵故事} 5 卷， {晋八王故事} 10 卷， { 大司马陶公

故事} 3 卷， { 河南故事} 3 卷， {皇储故事} 2 卷等 。

旧 事、 故事与行事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 。 大多数的故事、 旧事是人们对

历史典籍中的行事加以筛选编成的 。 行事是中性词 。 行事有好有坏，有经

验也有教训 。 依法行事是褒 ，越权行事是贬， 奉命行事不褒不贬 。 故事有

两种类型， 一类是作为书籍存在，它与旧事相似 。 另一类是可以单个拿来

引用的故事 ，可作为当下人们进行各种实践活动的依据 。 单个拿来应用的

故事 ， 一定是被认为属于正确的做法，是前人留下的榜样 ， 搬出故事来是

要择善而从，以为借鉴 。 本文以后一类故事为研究对象 。 (有的名为"故

事"的书实际上是史书，例如 《魏武故事} ，不是本文探讨的对象。 )

故事与比也有一定的联系 。 《晋书 ·刑法志》 载熊远言"凡为驳议

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 。 " ③ 熊远把

前比和故事两者相提并论。 《礼记·王制} : "疑狱把与众共之;众疑赦之。

① {后汉书》 卷四八 {应助传> . 中华书局. 1982 . 第 1613 页 。

② { 隋书 》 卷三三{经籍二} . 中华书局. 1982 . 第 967 页 。

③ {晋书 》 卷三 o <刑法 > .中华书局 . 1982. 第 93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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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郑玄注曰"小大犹轻重。 己行故事日 比 。 " ① 该书

把故事等同于比 。 其实，故事与比还是有区别的:比大部分是司法判例，

而故事并没有进入司法领域，它不是司法上的判例，也没有在司法中得到

适用的机会。 故事是惯例 。 惯例既是先例，又有习惯的意思，它不是某个

人有意识地制定出来的，而是社会上层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通过对前人的

行事进行筛选的结果 。

2. 故事的形成

最早的故事出现在汉代 。 历史典籍中提及的汉代故事有 : 汉武故事、

西河故事、孝文时故事、 元鼎时故事、 郎官故事、国家故事 、 安远侯郑吉

故事 、 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建武永平故事 、 光武黯H 吕太后故事、长乐宫故

事、孝惠皇帝纳后故事 、 霍光故事 、 征和元年故事 。 此外还有祖宗旧事、

汉典旧事 、 尚书旧事、西都旧事 、 史汉 旧事等旧事 。 这些故事或者以人名

和地名命名 ，或者以年代和朝代命名， 也有的是以其内容命名 。 通过这些

名称不难看出，故事的内容是帝王将相等社会上层人物的各种政治活动 。

以汉武帝封宰相公孙弘为侯一事为例:

先是，汉常以多rJ 侯为悉相，唯弘无爵 。 上于是下诏曰"脱嘉先

圣之道，开广门移，宣才召四方之士，盖古者任贤而序位， 量能以才交

官，劳大者厥禄厚，德盛者获爵尊 。 故武功以显重，而文德以行褒c

其以高成之平津乡户六百五十封悉相弘，为平津侯。"其后以为故事，

至参相封自弘始也。②

这是君主利用权力创立新制度 、 相延而成为故事的例子 。 汉武帝通过

封公孙弘为平津侯一事 ，创立了翠相封侯的制度 。 制度创新固然离不开权

力的作用，但是阐述这一制度的合法性也很重要 。 汉武帝大讲先圣之道和

古者任用贤能褒奖有功的原则，盖在于此 。

Æ相也可以改变制度 ，后来形成故事 。 如 《汉书 · 丙吉传》 载 :

① 见(消)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六{礼记正义 》 卷一三〈王制 ) ，小华书局 ， 1996 , 

影印本 ， 第 1 343 页 。

② {汉书》 卷五八 {公孙弘传} ，中华书局 ， 1983 ，第 2620 - 262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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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居相位……上宽大，好礼让 。 橡史有罪戚，不称职，辄予长休

告，终无所案验。 客或谓吉曰"君侯为汉相，奸吏成其私，然无所

惩艾 。"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阻焉 。"后人代吉，

因以为故事，公府不案史，自吉始。①

丙吉的做法及其阐发的原则，从此成为汉代乃至后代的一项制度，即

翠相等三公不再直接对属下官吏的不法行为进行惩治，即使发现严重经济

犯罪，也只是辞退了事 。

又据 《汉书 · 薛宣传~ : "宣为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后皆

遵用薛侯故事 。 " ② 薛宣的这一做法，开创了按照诉讼标的数额多少区别案

件管辖和受理范围的惯例。

上述故事说明，大臣的行为特别是贤明翠相的作为，如果具有合理

性，也可以因后人长期仿效，形成故事 。 在汉代，包括相制在内的一些政

治制度处于草创时期，军相的行为成为故事的做法，与相权的界限和尺度

需要通过实践探索才能确定的情况有很大关系 。

除了行为可以成为故事外，某些具有合理性的建议经过统治者的认

可，形成为制度，也可以延续下去成为故事 。 如 《后汉书·郑弘传》 载:

建初(初)为尚书令。 旧制，尚书郎限;高补县长令史悉尉。 弘奏

以为台职虽尊，而酬赏甚薄，至于开选，多元乐者，请使郎补千石

(今) ，令史为长 。 帝从其议。 弘前后所陈有补益王政者，皆著之南

宫，以为故事 。③

又如， {后汉书 ·左雄传》 载"自雄掌纳言，多所匡肃，每有章表奏

议，台阁以为故事 。 " ④ 《后汉书·侯霸传》载"时无故典，朝廷又少旧

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时者，皆施行

① {汉书》 卷七四 {丙吉传} ， 中华书局， 1983 ，第 3 145 页 。

② 《汉书 } 卷八三《薛宣传)， 中华书局， 1983 ， 第 3393 页 。

③ {后汉书》 卷三三〈郑弘传} ，中华书局， 1982 ，第 1155 页 。

④ {后汉书》 卷六一 {左雄传} ，中华书局， 1982 ，第 20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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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 ① 这些朝臣的口头建议和书面条奏，不仅当时被采用，还成为后来处

理同类事情的根据。

这里，有必要对故事的存在形态予以辨析。 故事之成为故事 ， 需要一

个过程 。 包括那些改变制度的建议在内的人们的行为，在其出现的当时是

否成为故事还是一个未知数。 它出现之后，有的是以显在的形式成为一种

制度;大多数则以潜在的形式，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或者官方的档案里 ，

也有的被载入史家撰写的典籍中 。 只有在一定的情势下被激活， 再次成为

人们言行的依据，被称为故事并发生作用，故事才成其为故事 。

故事还处于潜在状态 。 见之于记载者，如 《史记·外戚世家~ : "福-先

生曰 : 臣为郎时 ， 问习汉家故事者钟离生 。 "②《史记 · 三王世家 ~ : "椅先

生曰……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

主之指意。 " ③ 这两则记载是故事保存在人们记忆中的例子 。 再如 《后汉

书 · 杨赐传~ : "会去位，事留中 。 后帝徙南宫。 阅录故事 ，得赐所上张角

奏及前侍讲注籍，乃感悟，下诏封赐临晋侯，邑千五百户 。 " @ 这是故事保

存在官方档案里的例子 。

《隋书 · 经籍志》 曰"古者朝廷之政，发号施令， 百司奉之，藏于官

府，各修其职，守而弗忘。 " ⑤ 《汉书 · 爱盎传》注引应助的话说"掌故，

六百石吏，主故事。 " ⑥ 说明很多官府内专门设有掌管故事的官职。

然而，收掌故事 的专 门所在是 尚书台 。 故 《后汉 书 · 黄琼传 》 载 :

"初，琼随父在台阁，习见故事 。 及后居职，达练官曹，争议朝堂 ， 莫能

抗夺。 "⑦《后汉书·郭贺传》 载"贺能明法， 累官， 建武中为尚书令 ，

在职六年，晓习故事，多所匡益 。 "⑧《后汉 书· 樊宏 、 阴识传》 载"准

视事三年，以疾征， 三转为尚书令，明习故事 ， 遂见任用 。 " @

① 《后汉书} 卷二六 《侯新传) .中华书局. 1982. 第 902 页 。

② 《史记》 卷四九 {外戚世家) .巾华书局. 1999. 第 198 1 页 。

③ {史记》 卷六 o (三王世家) . 中华书局. 1999 . 第 2 114 页 。

④ {后汉书》 卷五四 {杨赐传) .中华书局 . 198 2 . 第 1748 页 。

⑤ {隋书》 卷二三{经籍二) .中华书局. 1982 . 第 967 页 。

⑥ {汉书 》 卷四九 {爱盎传>. 中华书局 . 198 3 . 第 2277 页 。

⑦ 《后汉书》 卷六一 《贫琼传) .中华书局 . 19 8 2 . 第 2033 页 。

⑧ {后汉书》 卷二六 { 草1I贺传> . 中 华书局. 1982 . 第 908 页 。

⑨ {后汉书》 卷三二 {樊宏 、 阴识传> .中华书局 . 19 8 2 . 第 112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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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把故事内容写成著述的也不乏其人。 首先是历史学家。 司马迁曾

经写道"余所谓述故事 ， 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 " ① 在他看来， ~ 史

记》 就是一部故事总汇 。 上引《隋书 · 经籍志》曰"绪绅之士，撰而录

之，遂成篇卷。 " ② 表明从事故事编篡者于史学家之外还大有人在 。

种种潜在形式保存下来的故事，总有一天会由于现实的需要而被激

活 。 史籍中此类记载较多，如 :

《后汉书 . }I顶帝纪 ~ : "二月戊戌，诏以民入山凿石，发泄藏气，教有

司检察所当禁绝，如建武、永平故事 。 " ③

《后汉书 · 孝桓帝纪~: " 要卵，京师地震，诏公 、 卿、校尉举贤良方

正 、 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 。 诏曰: ‘……其舆服制度有逾侈长饰者，皆宜

损省 。 郡县务存俭约，申明旧令，如永平故事 。 ， " ④ 

《后汉书·陈忠传~ : "至建光中，尚书令祝讽 、 尚书孟布等奏，以为

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 ，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 宜复

建武故事 。 " ③

《后汉书 · 杨终传~ : "宣帝博征群儒，率定《五经》于石渠阁 。 方今

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 直如石渠故事，永为

后世则 。 " ⑥

应该指出，故事的形成是人们反复选择的结果 。 在故事的形成过程

中，选择起着关键的作用 。

故事也可以被置之度外，不加理会。 如 《汉书·谷永传》载"岁余，

永病， 三月，有司奏请免。 故事，公卿病，辄赐告，至永独即时免。数

月，卒于家。 " ⑦ 虽然曾经存在公卿有病给假的故事，但在谷永患病时，却

没有援用，他被立即免职。

又如《汉书·王嘉传》载"有诏假渴者节，召主相诣廷尉诏狱 。 使

者既到府 ，操史沸泣，共和药进嘉 ， 嘉不肯服 。 主簿曰 : ‘将相不对理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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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 i己 》 卷一三 o (太史公自序 >> ，中华书局， 1999 ， 第 3299 - 3300 页 。

《 附书》 卷三三《经籍二) ，中华书局 ， 1982 ， 第 967 页 。

《后汉书》 卷六 《顺于任纪 > ，中华书局， 1982 ，第 256 页 。

{后汉书》 卷七 {孝桓帝纪 )， 中华书局， 1982 ，第 299 页 。

{后汉书》 卷四六 {陈忠传) ，中华书局， 1982 ，第 1560 页 。

{后汉书》 卷四八 {杨终传} ，中华书局， 1982 ， 第 159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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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相踵以为故事，君侯宜引决 。 '使者危坐府门上 。 主簿复前进药， 嘉

引药杯以击地，谓官属曰: ‘ Zß相幸得备位三公， 奉职负国， 当伏刑者11 市

以示万众。 Zß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 ! ' 嘉遂装出，见使者再拜受

诏，乘吏小车，去盖不冠， 1植使者诣廷尉。 延尉收嘉军相 、新甫侯印绥 ，

缚嘉载致都船诏狱 。 " ① 这也是故事未被援用的例子 。 本来，军才'I~ 被下狱

时，按照故事是应以自杀来谢罪的 。 主相王嘉觉得受了冤枉，不顾惯例的

存在，选择了对簿公堂的做法。

再如《后汉书 ·廉范传》 载，‘故事 ，虏 (人) (入〕过五千人，移

书傍郡 。 吏欲传橄求救，范不听 ， 自率士卒拒之 。 " ② 这也是无视故事的存

在而自行其事的例子 。

仿效故事行事与无视故事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例证，相互 |映照，就是我

们所谓的选择。 不同的人 、 不同的观点会导致不同的选择。 保守的人对于

故事采取敬畏的态度，奉行惟谨;革新者则可能对恪守故事痛心疾首，将

之看做进步的障碍。

《汉书 · 魏相传~ : "相明 《 易经~ ，有师法，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 ，

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 。 数条汉兴己来国家便宜行事 ， 及

贤臣贾谊 、 晃错 、 董仲舒等所言 ， 奏请施行之……"③ 这是尊崇和主张仿

效故事行事的例证。

《汉书 · 贡禹传~ : " 至孝宣皇帝时， 1些下恶有所言 ，群 臣亦 |姐故事 ，

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 豪富吏

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 。 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

实地下 。 其过自 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 " ④ 这是反对遵循故事行事

的例i正 。

围绕着是否仿效故事出现的不同主张和做法， 表明故事没有强制力，

只是一种软性约束。 当事人如果具有强势人格，无所顾忌，突破故事的约

束并不难。《汉书 · 冯野王传~ : "于是野王惧不自安，遂病，满三月赐告 ，

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 大将军凤风御史中军劫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

① {汉书》 卷八六 {王荔传> .中华书局. 1 983. 第 3501 - 3502 页 。

② {后汉书》 卷三一 {廉范传) .中华书局 . 1982. 第 11 03 页 。

③ 《 汉书 》 卷七囚 《魏相传> .中华书局 . 1983 . 第 3 1 37 页 。

③ 《汉书》 卷七二 《贡禹传) .中华书局. 1 983. 第 307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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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虎符出界归家，奉诏不敬 。 " ① 当时 ，"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不得

去那亡著令" 。 但这些不仅没有阻止王凤罢免野王的职务，反而创造了

个新的先例"郡国二千石病赐告不得归家，自此始 。 "

《 汉书 · 朱博传~ : "齐郡舒缓养名，博新视事，右曹操史皆移病卧。

博问其故 ， 对言 : ‘ 惶恐 ! 故事: 二千石新到，辄遣吏存问致意，乃敢起

就职。 ， I尊奋嚣抵几曰 :‘ 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 ! '乃召见诸曹史书佐及县

大吏，选视其可用者，出教置之 。 皆斥罢诸病吏，白巾走出府门 。 郡中大

惊。 " ② 长官到任视事需要向撮史吏存问致意的故事就这样失效了 。

在选择机制的作用下，任何一项创新制度的行为都面临着两种命运 :

或成为故事，或被淘汰 。 也就是说，它可能被相似的情势激活，通过人们

的反复实践检验成为历史借鉴;也可能尘封于故纸堆中，永远淡出人们的

记忆 。

34 

3. 故事的作用范围

故事是对行为的正当性的论证依据，具有先例的意义 。 故事的主要作

用范围是礼仪活动、职官管理、赏功罚过等方面。

首先，礼仪活动是故事发生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方面的例子最

多 ，如 :

《汉书·郊祀志下~: "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峙，数有美样。

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齐(斋)祠之礼，颇作诗歌。 " ③

《汉书 · 郊祀志下~ : "是时，美阳得鼎，献之。 下有司议，多以为宜

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④

《后汉书 · 祭祀上~ :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郁，为坛营于部之阳 。

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 。 六宗群神皆从，未以祖配。 天地共楼，

余牲尚约 。 "⑤

《后汉书 · 祭祀上~ : ‘二年正月 ，初制郊兆于锥阳城南七里，依郁 。

{汉书》 卷七九 {冯野王传 > . 中华书局， 1983 ，第 3303 页 。

〈 汉书》 卷八三{朱博传) ，中华书局， 1 983 ，第 3400 页 。

{ 汉书》 卷二五下 {郊祀志下} ，中华书局， 1 983 ，第 1 249 页 。

{ 汉书》 卷二五下 {郊祀志下) ，中华书局， 1 983 ，第 1251 页 。

{后汉书》 志第七 〈祭祀上} ，中华书局， 1982 ，第 3 1 57 页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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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元始中故事 。 " ①

《后汉书 · 祭祀上~ : "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

所施用 。 " ②

《后汉书 · 祭祀上 ~ : " 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

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 " ③

《后汉书 · 祭祀中~: "延光三年，

上明堂，如元和二年故事 。 "④

《后汉书·祭祀下~ : "章帝临崩，遗诏元起寝庙，庙如先帝故事 。 和1

帝即位不敢违，上尊号曰肃宗 。 " ⑤

《后汉书 ·礼仪上~ : "立春之日… …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 : 方春东

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 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 。 退贪残 ， 1址

柔良，下当用者 ， 如故事 。 ， " ⑥ 

《后汉书·礼仪上~ : "凡斋，天地七日，宗庙、山川五日，小祠三 日 。

斋日内有污染，解斋，副伴行礼。 先斋一日，有污秽灾变，斋祀如仪 。 大

丧，唯天郊越绑而斋，地以下皆百日后乃斋，如故事 。 "

《后汉书 · 礼仪下~ : "……虎贵、羽林 、 郎中署皆严宿卫 ， 宫府各瞥 ，

北军五校绕宫屯兵 ， 黄门令 、 尚书 、 御史 、 渴者昼夜行 |味。三公启手足色

肤如礼 。 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礼。 沐浴如礼。 守宫令兼东园匠将女

执事 ，黄绵 、 缠绵 、金缕玉押如故事 。 " ③

《后汉书 · 礼仪下~ : "诸侯王 、 列侯 、 始封贵人、公主亮 ，皆令赠印

笠、玉押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 。 诸侯王、贵人 、 公主 、 公 、 将军 、

特进皆赐器，官中二十四物。 使者治丧，穿作，柏撑，百官会送，女11

故事 。 " ⑨

以 高后配 ，

至泰山，柴祭，及祠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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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东巡拧，

《后汉书》 志第七 {祭祀上) .中华书局. 1982. 第 3 159 页 。

《后汉书》 志第七 《祭祀上 > .中华书局. 1982 . 第 3 164 页 。

{ 后汉书 》 志第七 《祭祀上} .中华书局. 1 982. 第 3 1 70 页 。

《后汉书》 志第八 《祭祀中 > .中华书局. 1 982. 第 3 1 87 页 。

《后汉书》 志第九 《祭祀下 > .小华书局. 1982. 第 3 1 96 - 3 1 97 页 。

《后汉书》 志第四 {礼仪上 ) .中华书局. 1 982. 第 3102 页 。

{后汉书》 志第四 《礼仪上) .中华书局. 1 982. 第 310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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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tljlJ 是古代社会的纲纪，具有类似近代宪法的性质。 受君权神授的观

念和l家天 F传统的支配，皇帝祭祀天地和祖宗 是为了证明其权力取得和

授受的合法性 。 天人关系、神鬼人关系始终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中，不受理

性的支配 。 因此 ， 在郊祀庙祭封禅活动中尽可能地遵循传统和习惯，就成

了最少争议的选择方式 。 中国古代自先秦始 礼制就形成了庞大的成文规

范体系，但在实践中却不断遇到一些新的问题。 故事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

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

汉代的故事甚至关系到皇帝为自己选择接班人的行动，即政权的接续

传递及其合法性问题。 譬如， { 汉书 · 史丹传》载"竞宁元年，上寝疾，

傅昭仪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 、 太子希得进见 。 上疾稍侵，意忽忽不

平，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 。 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

尉 、 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 。 " ① 汉元帝"数问尚书以景帝时

立胶东王故事"，是想为更换政权接班人寻找历史先例作为依据，这使皇

后 、 太子深感忧虑。

其次，在吏治方面，故事的作用范围涉及行政官吏的升迁选用职权及

其间的关系等 。 如:

《汉书·孔光传>> : "窃见国家故事，尚书以久次转迁，非有蝉绝之能，

不相逾越 。 " ②

《 汉书·龚胜传>> : " 在|昭帝时，挥部韩福以德行征至京师，赐策书束

吊遣归 。 诏曰 :‘ 联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 。 行道舍传舍，

县次具酒肉，食从者及马 。 长吏以时存问，常以岁八月赐羊一头，酒二

剧。 不幸死者，赐复余一，祠以中牢 。 ' 于是王莽依故事，白遣胜、汉。"③

《汉书 · 杨敞传 >> : "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

名日‘ 山 郎' 。 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至岁余不得沐 。 其豪富郎，日

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 。 货赂流行，传相放效 。 悻为中郎将，罢山郎，移

长度大司农，以给财用 。 " ④

《汉书 · 萧望之传>> : "故事翠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辄问病;朝奏事会

① {汉书》 卷八二 {史丹传) ，中华书局 ， 1983 ，第 3377 页 。

② 《 汉书 》 卷八一《孔光传~ ，中华书局， 198 3 ，第 336 1 页 。

③ 《汉书》 卷七二 {龚胜传> ，中华书局， 1983 ， 第 3083 页 。

③ 《 汉书》 卷六六 {杨敞传 >> ， 中华书局， 1983 ，第 289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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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中，差居?ß相后，军相谢，大夫少进，措 。 " ①

《后汉书 ·何进传~ : "袁绍复说进曰: ‘……今大行在前殿，将军

(宜)受诏领禁兵，不直轻出入宫省 。 '进甚然之，乃称疾不入陪丧 ， 又不

送山陵 。 遂与绍定筹策 ，而以其计白太后 。 太后不听，曰 : ' 9" 官统领禁

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不可废也。 ， " ② 

《后汉书·杨秉传~ : "尚 书召对秉撮属曰: 公府外职，而奏劫近官，

经典汉制有故事乎?秉使对曰:春秋赵鞍以晋阳之甲，逐君侧之恶 。 传

曰:‘除君之恶 ， 唯力是视。 '邓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话责，文帝从而请

之。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 。 尚书不能洁 。 " ③

故事也可以作为赏罚的参照系 ，用于赏功罚过。譬如 :

《汉书 ·陈汤传~ : "议者皆以为直如军法捕斩单于令 。 匡衡、石显 以

为‘部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 ， 非真单于' 。 元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 ，

封千户，衡、显复争。 乃封延寿为义成侯。 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

户，加赐黄金百斤 。 " ④

《汉书 ·杜周传~ : "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无归故郡者，今(在)

〔坐〕长者归故郡，已深一等……"⑤

《汉书 · 淮阳宪王刘钦传~ : "故事 ， 诸侯王获罪京师，罪恶轻重，纵

不伏i朱，必蒙迁削贬剧i之罪，禾有但已者也 。 " ⑥

职官管理及赏功罚过是关系到国家权力的系统配置和统治集团 内部权

益分配的重大问题。 它们是行政事务，其中有些也具有宪法性质 。 从这个

意义上讲，故事既是行政惯例，又是宪法性质的惯例 。

4. 故事作用的特殊领域及特性

故事作为宪法性质的惯例，有时作用于特殊领域。 有论者指出"遇

到不经常或偶尔发生的大事、要事 ，特别是皇室之事 ， 或者虽然经常发生

但属于礼节 、 仪式等方面的大事， 如祭祀 、 丧葬 、 封赠等事 ， 在当朝法无

① 《 汉书} 卷七八 《浙望之传> ，巾华书局， 1 983 ，第 3280 - 3281 页 。

② 《后汉书》 卷六丸 {何进传) ，中华书局， 1982 , ):I~ 2248 - 2249 页 。

③ 《后汉书} 卷五四 《杨秉传) ，中华书局 ， 19 8 2 ， 第 1774 页 。

④ 《汉书》 卷七 o <陈汤传> ， 巾华书局， 1983 ， 第 3020 页 。

⑤ 《汉书》 卷六 o < 杜PnJ传 ) ，中华书局， 1983 ， 第 2679 页 。

⑥ 《 汉书》 卷八 o < 浓阳宪王如j钦传} ，中华书局， 1 983 ，第 33 1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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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 事元定制的情况下，往往都引故事作为处理的依据。 " ① 指的就是这

种情况 。

故事在特殊领域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故事在对外关系(和周边国家 、 周边民族的关系)巾的作用 。

《汉书 · 匈奴传下 )) : "故事，单于朝，从名王以下及从者二百余人 。

单于叉上书言 : ‘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人朝，以明天子盛

德。 '上皆许之。 "②

《汉书 · 匈奴传下~ : "汉既班四条，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

与匈奴皮布税 。 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

往;盾 。 乌桓距 EI : ‘奉天子诏条， [不〕当予匈奴税 。 '匈奴使怒 ， 收乌桓

酋豪，缚到悬之。 " ③

《后汉书 · 班彪传下~ : "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

邪故事 ，朝见天子，请大使 。 宪上遣固行中郎将事，将数百骑与虏使俱出

居延塞迎之 。 " ③

《后汉书 · 袁安传~ : "时窦宪复出屯武戚。 明年，北单于为耿要所破，

遁走乌孙，塞北地空 ，余部不知所属 。 宪日矜己功，欲结恩北虏，乃上立

降者左鹿菇王阿佟为北单于， 置中郎将领护，如南单于故事 。 " ⑤

《后汉书 · 马援传~ : "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 。

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卡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

将军故事 。 " ⑥

其二，在处理外戚一类关系中的作用 。

《汉书 · 外戚传上~ : "初，许后 ……五日一朝皇太后于长乐宫，亲奉

案上食，以妇道共养 。 及霍后立，亦修许后故事 。 "⑦

《汉书·外戚传下~: "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

38 

吕 丽: <汉魏晋 "故事"辨析 >> ， < 法学研究} 2002 年第 6 期 。

{汉 书》 卷九四下 《匈奴传下} ，中华书局， 1983 ，第 3817 页 。

〈 汉书 》 卷九四下 《匈奴传下} ，中华书局， 1 983 ，第 3820 页 。

《后汉书 》 卷四0下 {班彪传下 .) ，中华书局， 1982 . 第 1385 页 。

《后汉书》 卷四五 《袁安传> ，中华书局 ， 1 982 ，第 1520 页 。

《后汉书》 卷二四 {马援传> ， 中华书局 ， 1 982 ， 第 839 页 。

《 汉书 》 卷九七上 《外戚传上} ，中华书局， 1 983 ，第 3968 页 。

①
②
③
③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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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牢祠 。 今当率如故事，唯睡下哀之。 " ①

《汉书·元后传~ : " 是日，诏尚书奏文帝时诛将军薄昭故事 。 车骑将

军音藉稿请罪，商、立、根皆负斧质谢……"②

其三，在处理特殊的君臣关系特别是弱君和权臣关系中的作用 。

《汉书 · 元后传~ : "平帝崩，无子，莽征宣帝玄孙选最少者广戚侯子

刘婴，年二岁，托以 |、相为最吉 。 乃风公归11奏请立婴为市子，令宰衡安汉

公莽践样居摄 ， 如周公傅成王故事 。 太后不以为可，力不能禁，于是莽遂

为摄皇帝，改元称制焉 。 " ③

《汉书 · 王莽传~: "始，风益州令塞外蛮夷献白雄，元始元年正月，

莽白太后下诏，以白雄荐宗庙 。 群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安宗

庙 。 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固 。 莽

宜如光故事' 。 " @

《汉书 · 王莽传~ : "夫有法成易，非圣人者亡法 。 其令安汉公居摄践

样，如周公故事，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 。 具礼仪奏 。 " ⑤

《汉书·王莽传~ : "即作符命……言新室当分陕、立二伯，以丰为右

伯，太傅平晏为左伯，如周召故事 。 " ⑥

《后汉书 · 董丰传~ : "百僚大会，卓乃奋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

君臣，所以为政 。 皇帝暗弱，不可以奉宗庙，为天下主 。 今欲依伊尹 、 徨

光故事，更立陈留王，何如?'公卿以下莫敢对 。 " ⑦

故事之所以能够在这些领域里发挥特殊作用，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

性质 。

(1)故事具有超越时代的效力 。

在很多史书中能够查到前代故事被适用于后世的情况 。 汉代时常援

用西周故事 ， 而汉代故事又被其后各代经常引用 。 仅据 《晋 书 》 记载，

两晋引用汉代故事达 34 次，其中，汉魏故事 1 0 次 ， 霍光故事 5 次 ， 汉

秦汉比事考

《汉书》 卷九七下 《外戚传下} ，中华书局， 1983 ，第 3976 页 。

{汉书} 卷丸八 《元后传} ，中华书局， 1 983 ，第 4025 页 。

{ 汉书 》 卷丸八 {元后传} ，中华书局， 1983 ，第 403 1 页 。

{ 汉书 》 卷九九上 {王莽传上 ) ，中华书局， 1 983 ，第 4046 页 。

《 汉书》 卷九九上 {王莽传上) ，中华书局， 1 983 ，第 4079 页 。

{汉书} 卷九九中 〈王莽传中 ) ，中华书局， 1 983 ，第 4123 页 。

{后汉书》 卷七二 {董卓传) ，中华书局 ， 1 982 ，第 2324 页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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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4 次，萧何故事 3 次，汉氏故事 2 次 。 此外，该书还提及引用汉时

故事、 汉世祖故事等 10 余处 。 而在例的适用中，很难看到援用前代例的

情况 。

(2) 故事是惯例，不是人为制定出来的 。

惯例既是先例，又有习惯的意思 。 它不是某个人人为制定的，而是集

体通过对前人的行事反复选择的结果。 例则不同，有些是皇帝法外施恩，

特事特办，只针对个别人和事的特殊处置，不许以后处理同类事务时援

用，所以发布时往往重申"后不得为比" 、 "后不得为例"，明确限制其适

用;有些则是为了填补法律的空白，或者细化法律的规定，有利于以后的

法律实施，可长期适用，故明确申明"以为比" 、 "著为例" 。 然而 ，从未

见史籍中有"著为故事"、"后不得以为故事"的记载。 因为故事被后人采

用才成为故事，它既不能由首倡者预先规定后人必须援用，也没有事先明

确限制其成为故事的必要 。

(3) 某些故事具有高于法律的地位 。

《晋书 · 刑法志》 载熊远言"凡为驳议者， 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

及前比故事 ，不得任情以破成法。 " ① 在熊远看来，某件事情如果有人反对

依律令处理，那么他就必须提出根据 ， 且能够作为根据的只能是经传和前

比故事 。 也就是说，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经义和故事可以超越法律，故事

的地位则低于经义，高于法律 。 如果引用故事适当，它就可能成为阻却某

一法律规定适用的正当理由 。 而例虽也具有补充和细化法律的功能，但在

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低于法律。 有些例在实践中也会代替成法，但在历

史上往往被主张"遵循祖制"的人们所反对，受到消极评价 。

总之，故事的作用主要是在礼仪、行政和某些特殊领域，多数情况下

是对礼的补充，而非对法律的补充。 故事以规定统治集团内部上层政治关

系(宫职)居多，社会经济(食货)关系较少 。 某些故事构成了特殊领域

的规范，如天人关系 、 人鬼神关系、弱君和懵臣的关系、朝廷和外藩的关

系以及君 主和l后妃外戚的关系领域 。 它所填补的空白，是法律没有规定

的 。 也有少数故事 ，本身是不合礼也不合法的 。 然而 ， 往往是上述的这些

故事具有超越时代的效力，为后世所沿用 。 故事之所以具有高于法律的性

① 《晋书》 卷三 o < 刑法 ) ， 中华书局 ， 1982 ，第 93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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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很可能与此有关。 全面考察秦汉时期的故事可以看 出，'Ë;大多数属于

行政先例，也有一部分故事带有古代宪法性惯例的性质 。

( 三)秦"廷行事"考

秦"廷行事"一直被作为判例看待 ， 其源于云梦秦简出土后秦基竹简

整理小组(以下简称为整理者)关于《法律答问》 的注释和说明 。 在注释

中，整理者说"廷行事，法廷成例 。 " ① 在"说明"中又将其进一步推定

为判例，说 : " << 法律答问》 中很多地方以‘延行事 '，民[J办案成例 ，作为

依据，反映出执法者根据以往判处的成例审理案件， 当时已成为一种制

度 。 ……当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 ，或虽有规定 ， 但有某种需要时，执法者

可以不依规定，而以判例办案 。 " ② 这一观点发表后 ，长期以来一直为法史

学界接受， 成为定论， 鲜有异议者。③

1.廷行事是判例吗?

关于廷行事的注释，整理者引用的根据有二 : 一是《汉 书 · 程方进

传》 的记载"时庆有章刻，自道行事 以赎论"注引刘 i敬云 " 汉时人言

‘行事 \‘成事 ' 皆已行 、 已成事也 。 " 二是清人王念孙对"行事 " 一 词

的解释"行事者， 言 己行之事 ，川1 例成法也 。 汉 世人作文言 ‘行事 ' 、

‘成事 '者， 意皆同 。 " ④ 云梦秦筒的整理者正是据此在释文中把延行事释

为"成例" 。 但后一个注释存在问题。 后来，参加整理工作的袭锡圭先生

对此做了补正 。 他写道 :

① 11垂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眼虎地秦基竹简 ) ， 文物 /]j版社， 1 978 ，第 1 67 页 ι

② 睡虎地秦基竹筒整理小组整理 们垂虎地秦基竹筒) ，文物I:U 版社， 1 97 8 ，第 149 - 1 50 页 9

③ 据笔者视界所及，国内学者中 nfl~张铭刻;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在 { 巾 网古代"法治"形

式的演进轨迹及特点》 这篇文章的脚注中指出:廷行 1:J ~ ，现在 iili 行的解释是"型是 1日1 (ý.) :tll 
例"恐怕值得商榷。 查阅"云梦秦简"凡是讲到..廷行事"者，没有 一处涉及某一具

体的案件事实，而是指对某一类法无明文的犯报在以前的审判中是如何处理的，比如

"斗杀人，廷行事为贼" .. 延行事， (仓)鼠穴三以上 'lJí: 一厄，"等 。 所以 ， 说奈的"延行

事"是"司法惯例" 似乎更为准确 。

③ 怪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路虎地秦基竹筒γ 文物出版杜， 1 978 ，第 1 6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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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 ·陈 汤传》 记刘向因甘延寿 、 陈汤立功绝域，以小过而迟

迟未受封赏事上疏，疏中举 l日事为况，其言曰"昔齐桓公前有尊周

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 。 武师将军李广利

才月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 ，而屋 获骏马二十匹，虽斩宛

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 。 其私罪恶甚多 。 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

录其过，逐封拜两侯、三卿、 二千石百有余人……"颜师古 j主以"而

为之讳行事"为句，认为"行事谓灭项之事"。刘放批评说"讳行

事"非辞也。 "讳"以上为句 。 "行事"者，言已行之事， 1日例成法

也 。 汉世人作文，言"行事" "成事"者，意皆同 。 王念孙 《 读书杂

志·汉书第十二 ~ "行事"条只是备中刘说，举证甚多。此说已成

定论。①

装锡圭先生的这个补正很重要，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其所引文献的来

龙去脉 : 原来其发明者乃是宋代的刘放，不是清人王念孙，王念孙只是重

申刘放的旧说。 尽管存在如上的错误，袭先生在作出上述补充说明后，仍

然认为整理者释"延行事"为"法廷成例"是正确的，断定"此说已成
{叽"

);E吧 。

刘放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曾经协助司马光编辑《资治通鉴》 。 王念

孙是清代考据界巨壁 。 学术研究必须以前人的工作为基础，我们似乎没有

理由不相信像刘放、王念孙这样的学者。不过，这不等于我们完全放弃对

其提供的证据材料的可靠性进行必要的审查。特别是当我们面，对的是这样

重要的资料:它是从"行事"到"旧例成法"，从"旧例成法"到"成

例"，从"成例"到"法廷成例"，从"法廷成例"到"判例"这一层层

递进的推论的基础，这一资料的可靠与否，关系到最终结论能否成立。鉴

于这一最终结论又有改写法制史的重大意义，我们就更不能不谨慎从事 。

为此我们查阅了王念孙的《读书杂志~ ，结果却并非袭锡圭先生认为

的"此说已成定论" 。 王念孙在《读书杂志》中是这样说的:

① 主革锡圭: ( 读书札记囚贝Ij)，见 《人文与社会学报> 2002 年第 l 朔 。 该文注称·但王氏误

刘放为刘敞。 刘敞于"行事"亦有类似说法 ， 且指出 《论衡》 亦言"行事"见上号|

{程方进传} ..自道行事以赎论"句下注，王 氏文中亦已引及。 三刘 {汉书刊误》 久俊，

但宋代刻 {汉书 ) ，有关文句下引录其说，后代刻本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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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列、案 : 行事二字，乃总目下文之坷，刘属下读是也。 行者， ~.主

也 。 往事，即下文所称李广利 、 常忠 、 郑吉三人之事 。 《 汉纪》 改行

事为近事，近事亦往事也。 …… 《春秋繁露》 俞序篇云 : 仲尼之作春

秋也，引史记，理往事 。 又引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 。 行

事即往事，谓春秋二百四十年之事也。 《 史记 》 自序云 : 子曰，我欲

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本书 《 艺文志》 云:仲尼

与左丘明现鲁史记，据行事。《刘向传》 云:采传记行事，若 《 击fr序 》

《说苑》 五十篇。{ 司马迁传》 云 :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

《 李寻传》 云 : 案行事，考便宜，讯言之致，未尝不至 。 ……皆谓往

事为行事也。①

因王念孙所述文字较长，我们省略了他征引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在

下文中将有所引用 。 王氏的结论是什么呢?在上引的这段文字中，他先是

以《春秋繁露》俞序说的往事与同书所引孔子说的行事对照，得出的结论

是"行事即往事";接着又以 《史记》、《汉书》 材料排比得出结论"皆

谓往事为行事也。"这就是说，王念孙对刘放释"行事"为"己行之事 ，旧

例成法"的说法只首肯了其中的一半 : 即其释"行事"为"已行之事"，而

不包括释"行事"为"旧例成法"的另一半。 相反， 王念孙征引的资料说

明:刘放注中所谓"汉世人作文， 言 ‘行事'、 ‘成事'者 ， 意皆同" ，即

"行事"为"旧例成法"是汉代人共识的观点，经不起史实的检验。

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对于廷行事是判例的结论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 以

下我们从三个方面作一辨析。

(1)在 《汉书·陈汤传》 中，行事并不具有判例的意义 。

从逻辑上讲，释"行事"为"己行之事，旧例成法"既然是刘放给

《汉书 · 陈汤传》 的注释，那么上述说法的有效性首先应在 《汉书 ·陈汤

传》本文中得到体现。 换言之，如果刘放的说法正确，根据整理者的推

论， {汉书 · 陈汤传》 中的行事就是判例 。 在这个意义上， {陈汤传》 可 以

说是检验行事即判例说的试金石 。

《汉书 · 陈汤传》 首先叙述了甘延寿 、 陈汤立功绝域，以小过而迟迟

① 见 (清)王念孙撰 《读书杂志》 之 (汉书第十二} ，江苏古靠在出版丰士， 2000 ，第 34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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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 :北f茧的事情 。 当时朝延内部争论很大"议久不决" 。 针对此事，文IJ 向

」二 二l'ì 吼:

论大功者不录 ， j、过，举大美者不疵细 1段 。 司马法曰"军赏不 i在

月"，欲民边得为善之手IJ 也 。 盖急武功，重用人也 。 吉甫之归，用厚

赐之 ， 其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4止 ，来归自锅，我行永久。"千里

之锅犹以为远 ì，几万里之外，其勤王矣 !延寿 、 汤既未获受 4止之报 ，

反应:指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 ，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 昔齐桓公

前有尊周之功 ，后有灭项之罪 ， 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 。 行事:武师

将军李广手I J 才百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货 ， 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二十

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货，其私罪恶甚多 。 孝武以为万

里征伐，不录其过，逐封拜两侯 、 二师 、 二千石百有余人。 今康居图

强于大宛， J~ 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

汉士，不货斗粮，比于武师，功德百之。 且常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

迎自来之 日 逐 ， 犹皆裂土受爵 。 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 ， ~IJ 

功提过则优于齐桓 、 武师 ， 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 、 长罗，而大功禾

著 ，小 恶数布，臣窃，局之!宜以时解县通籍 ， ，吩过勿治 ， 尊宠爵位，

以劝有功 。①

文IJ 向的上书，先是分两层讲道理 : 一是提出一个普遍原则，即"论大

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 ; 二是引用"司马法日 ‘ 军赏不逾

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 盖急武功，重用人也"这段话，为奖励战功

立论 。 然后， 他列举三个事实证明自己的论断 。 其一，举西周的事例 : 吉

甫之归，周厚赐之。 其二 ，举春秋的事例 : 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

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 其三 ，举汉武帝处理或师将军李广利

的"行事 " 。 他把甘 、陈二人的功过与所列举的事例进行比较，指出"言

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雨，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直飞师 。"最后得出的

结论是"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 。 "

显然，刘向只是遵循古代文士以事说理的传统，用历史典故强化自己

① { 汉 书 》 卷七 o ( 陈汤传) ， 巾华书局， 1 983 ， 第 3017 -30 1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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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的说服力而己 。 如果说行事在这里有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前两则是前

代的历史故事，后一则事例中的行事虽然也属于历史故事 ，因出 自本朝，

更具说服力 。 分析刘向的上书，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第一 ，刘向提出

的原则，即"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是一个超越法律

规则的政治原则，其目的是用以劝止对甘 、 陈二人违法犯罪行为的追究 。

第二，刘向举出的"行事"，即汉武帝处理武师将军李广利一事 ，从法律

的角度看不足为训，即使从政治角度看也存在问题"捐五万之师， 靡亿

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其私罪恶甚多 。 孝武以为万

里征伐，不录其过"，字里行间流露了刘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完全值得肯

定的典范 。 第三，刘向把甘延寿、陈汤案件与所引行事进行比较时，强调

的是两者的不同"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 、 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 、

武师";采取的是论功则"举轻以明重"，论过则"举重以明轻"的方法 。

很清楚，他在论证自己观点的过程中，遵循的不是判例法的逻辑 。

那么，前引行事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请看下文 :

于是天子下诏曰"匈奴主F 支羊于背畔礼义，留杀;又佼者 、 史士，

甚 i足道理，反岂忘之哉!所以优游而不征者，重动师众，劳将帅 ， 放

隐忍、而未有云也 。 今~寿 、 J易睹便宜，来时利，结 j成革H者固， 撞兴 师

矫命，]而征之 。 赖夭地宗局之灵 ， 诛讨王F 支羊子 ，斩获其首，及问氏 、

贵人、名王以下千数。 虽逾义干法 ，内 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

戚，因敌之粮以赚军用，立功万里之外，成;在百蛮，名显四海 。 为国

除残，兵革之房、息，边竞得以安 。 然犹不兔死亡之志，罪当在于奉

宪，反甚闵之 ! 其赦延寿 、 汤罪 ，勿治 。"诏公卿议封焉 。 议者皆以

为宜生口军法才市斩羊子令 。 匡衡 、 石豆以为"邦支本亡i!失因 ，窃号 绝

域，非真羊于 。"元帝取安远侯郑吉故事，封千户，衡 、 显复争。 乃

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赐货会百斤 。 告

上帝 、 宗庙，大赦天下 。 拜延寿为长水校尉 ， 汤为射卢校尉 。1;

看来，天子虽然接受了刘向的意见，下诏"其赦延寿 、 杨罪， 勿 泊"

① {汉书》 卷七 o < 附:汤传 ) ，中华书局， 1983 ，第 30 1 9 - 302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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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没有把上述"行事"作为判决理由 。 元帝在"诏公卿议封"之后，"议

者皆以为宜女[J军法捕斩单于令"，即引用法令为议封的根据。 元帝又打算

援引安远候"郑吉故事"，① 加封延寿等千户，他采用的办法是援引"故

事"而不用前引行事 。 这表明前引行事只是在朝廷讨论处理陈汤功罪时刘

向提出的一个论据。 就效力而言 ，行事不具有判例的功能，甚至不如"故

事 " 。② 行事的作用正如袭锡圭先生在"补正"中不经意说出的那样，乃是

"举 旧事为况" 。 行事不过是"旧事"而已 。③

(2) 汉世人"作文"言"行事"，并非刘放所说全指的是"旧例成

法" 。

刘放在注"行事， I日例成法也"之后说"汉世人作文，言‘行事'

‘成事 '者，意皆同 。"在他看来，汉代人普遍认为行事与"旧法成例"

是一回事 。 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检验的 。 检阅有关汉代的史籍不难看出，汉

代人更多的是把行事作为历史故实，而不是旧例成法使用 。 本文仅以《史

记》、《汉书》 、《论衡》、《后汉书》所记为例 。

其一 ，西汉司马迁撰 《史记》 所记"行事" 。 司马迁在 《太史公自

序》牛' -ìJl: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

之行事， 111各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辘，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 。 " ④ 又

说"星气之书，多杂机样，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妹。 比集论其行

事，验于轨度以次，作 《天官书》第五 。 "⑤ 他在 《天官书》中说"余观

① "英11 吉故事"在刘向的上书中也曾提及~[1 ..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

犹皆裂土受爵"一句中的郑吉 。 据 {汉书·郑吉传}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神爵

中 ，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弹欲降 J叉，使人与吉相闻 。 吉发渠黎 、 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

逐王，口万二千人 、 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 I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 汉

11 日逐王为归德侯 。 言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 。

都护之:lt 自吉始焉 。 上京，其功效，乃下诏曰:‘都护西域骑都尉郑苦，树循外蛮，宣明威

信，迎匈奴单子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管城，功效茂著。 其封吉为安远候，食邑千

户 。 '

② 在 ( 11垂虎地秦基竹简》一书的注释中，整理者说行事是汉律中的故事，看来也不确切 。

③ (汉)苟悦撰 (f肖汉纪》 卷二三《孝元皇帝纪》 在记述刘向的上书时 ， 把"行事"改为

"近事" ( 资治通鉴》 卷二丸索性把这两字删掉，说明"行事"只是举以明理的事例，

这两个字本身可有可元。

④ {史1己 》 卷一三 o (太史公自序) ，中华书局， 1999 ，第 33 19 页 。

③ {史记》 卷一三 o <太史公自序) ，中华书局， 1999 ，第 330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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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无出而不反逆行 。 " ① 这里的行事都只能是

历史故实，而不是旧例成法。 他在给任安的信中说 "仆窃不逊，近自托

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 考之行事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

1-篇，欲以究天地之际 ，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 " ② 司马迁所记的行

事 ，均与旧例成法无关。

其二，东汉班固撰 《汉书》 所记"行事 " 0 { 汉书 · 艺文志》 中记述

孔子"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 ，礼

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

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 。 " ③ 《 匈奴传 》 的

"赞"语批评董仲舒曰"仲舒亲见四世之事，犹复欲守旧文 ，颇增其

约 。 ……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 ，乃知 其未合于当时， 而有阙于后世

也。 " ④ 《李寻传~ : " 案行事 ，考变易，说言之效，未尝不至 。 "⑤《王尊

传~ : "数岁 ， 给事太守府，问诏书行事，尊无不对。 " ⑥ 以及 《王莽传~ : 

" 近观行事 ，高祖之约 ， 非刘氏不王 。 " ⑦ 班固在《叙传》 中自道其所作

《汉书》是"起元高祖，终于孝平 、 王莽之诛，十有二世， 二百三十年，

综其行事，旁贯《五经 ~ ，上下治通 ，为 春秋考纪 、 表 、 志 、 传，凡百

篇 。 " ⑧ 班固所记行事，也都是指历史典籍中的故实 ，而不是旧例成法 。

其三 ，东汉王充撰 《论衡》 所记"行事 " 0 0顶鼓篇i ~ 曰"周成王之

时，天下雷雨，擅禾拔木 ， 为害大矣 。 成王开金滕之书，求索行事 ，周公

之功，执书以泣，遏雨止风， 反禾，大木复起 。 " ⑨ 说的是周武王死后，周

公摄政，镇压了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等的叛乱。 武王子成王因受流言影

响，怀疑周公，于是成王打开"金滕"之书，求索 "行事" ，才了解到周

公的忠诚。 可见行事是以典籍为载体的历史故实。《齐世篇》 曰 "故弘演

4再 3又比哥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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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 》 卷丸九上 {王莽传上 ) ，中华书局 ， 1 9 83 ， 第 4062 页 。

{ 汉书》 卷一 00下 〈叙传) ，中华书局， 1983 ，第 4235 页 。

(汉)王充撰 {论衡} 卷一五 {顺敛第四十六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74 ， 第 24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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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节， 1炼不占之义，行事比类，书籍所载，亡命捐身，众多非一 。 " ① 《实

知篇》 曰"故夫可知之事者，思虑所能见也;不可知之事，不学不问不

能知也 。 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 ，未之有也。 " ② 王充所记行事，

与司马迁、班固所记含义大体相同 。

其凹，南北朝时期宋朝范畔撰 《后汉书》所记"行事 " 0 ~后汉书 ·

马援传》记马握之言云"昔有职骥，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 。

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 。 子舆传西?可仪长需，长需传茂陵丁君都，君

者1I传成纪杨子阿。 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于行事，辄有验

效 。"又说"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 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 。 闲于进

对，尤善述前世行事 。 " ③ 《赵咨列传》载赵咨的遗嘱曰"恐尔等目庆所

见，耳讳所议，必欲改殡，以乖吾志，故远采古圣，近接行事，以悟尔

心 。 " ④ 《班超列传》载班超的上书曰"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 愿下

臣章 ， 参考行事 。 诚有万分，死复何恨 。 "⑤《应由列传》 记载应甜的著述

曰"初，父奉为司隶时，井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像赞，召力乃连缀其

名，录为状人纪。 又论当时行事，著中汉辑序 。 "⑥《苟悦传》 载苟悦的建

议曰"又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 。 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

事 。 事为 《春秋 ~ ， 言为 《 尚书》。君举必记，善恶成败，无不存焉 。 下及

士庶，苟有茂异，威在载籍。 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 得失一朝，

而荣辱千载 。 善人劝焉 ， 淫人惧焉 。 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

行事 。 每于岁尽 ， 举之尚书 。 以助赏罚，以弘法教 。 " ⑦ 《桓谭传 ~ : "初，

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九篇，号曰新论， 上书献之，世祖善焉 。 "③《仲长

统列传~ : "后参亟相曹操军事 。 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 。 因

著论名日昌言， 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 "⑨ 1 这些记载中的行事都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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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充撰 {论衡》 卷一八 《齐 l盐第五十六>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 第 29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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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故实 。

综上所述，自两汉到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哲学家

司马迁、班固、范畔、王充笔下的行事，都是指历史故实 。 刘放是北宋

人，出生时间较之西汉的司马迁晚 1167 年，较之东叹的班固晚 991 年，较

之王充晚 996 年，其所述汉代之事远不如汉朝 当代人的记载可靠 。 因此，

刘放所说"‘行事 '者，言已行之事，旧例成法也" 属于主观JI意断，不能

作为考察汉代行事的依据 。

(3 )宋代的旧例成法不等于司法判例 。

假设刘放的说法不存在问题，其推论也值得商榷 。 刘放用他所处的时

代语言来解释历史，把汉代的行事 比之为宋代的旧例成法，目的是帮助同

时代人了解行事一词 。 就此而言，他可能达到了目的 。 但云梦竹筒的整理

者却把宋代的旧例成法与现代的判例相提并论，忽视了宋代的旧例成法与

判例的区别 。

查阅《宋史》一书，从其引用的宋代官方文书中可找到"旧例" 一

词，证明宋代存在旧例 。 宋代的旧例 、 旧制和旧法这些词语，在某些场合

的意思近似于成法。 但这一历史时期的旧例不应用于司法实践，不是审理

案件援用的判例，而只是行政礼仪等方面的事例 。 这里仅从 《宋史 》 巾辑

录 9 则例证于后:

熙宁五年，因子监言: "1日例边贡举岁，礼部贡院集诸州府所贡

第 一人渴奠先圣 ， 如春秋释奠仪。 况春秋白有释莫礼，请罢贡举人

渴奠 。 " ①

五月，全国始遣贺夭中节使来。 有司言合照旧例;北伎贺生反圣

节使岳1) J殖宰臣紫哀殿上寿，进寿 j自毕 ，皇帝 、 宰臣以下同使副滔三

行 ， 教坊作乐，三节人从不赴。②

在1) 礼院冯元等曰"会议之义，由来非一，或出朝廷别旨，或循

① 《宋史》 卷-0五 {礼八) ，中华书局， 1997 ，第 2553 页 。

② {宋史》 卷一- JL {札二二> ，巾华书局， 1997 ，第 2811 页 。

49 



历代例考50 

兼临时放判，官司|曰规 。 ……请臣僚拟谜，止集南省官属事缘体大，

f:!r依旧例 。 " ①台 、 寺，召三省 、

'1各吊贝吁，胁，

所以深致其哀荣而

知错IJ 讼曾布言"窃以朝廷亲睦九族，故于死丧之际，

皆给于县官 。 又择近臣专董其事，

以为永式 。 " ②

至于宅罗之具，

尽其送终之礼。 ……乞取 l日 例裁定酌中之数，

余依并带赐排鱼袋，自今中书堂后官，t召:种宗元丰三年，

户部直"大理寺右治狱并罢，依三 司旧例，

治在京官司凡钱谷事，增直干当公事二员 。 " ③

三省言:

旧例 。③

元枯三年，

推勘检法官，

依三司旧例直才在勘检法官于户部，三省请罢右治狱，元枯三年，

从之。⑤

自余焚并如乡土旧例，"诸 1'1'1 县人舍田 ，t召曰:大中祥符四年，

须十月后方得纵火 。 "⑥烧野草，

"川 l 引每界 l日创三年一易，今欲以十年四川安抚制直大使司言:

环反

则民旅不复怀疑。"从之。⑦

"乞依照河 l曰例，许泾原、秦凤路、

仍带旧户田土，耕种二年， f:!r 收入官，

为一界，著为定令，

熙河E各者~大经常l 司言:

另IJ 才召号及熙;可E各弓箭手投换，

01<史 》 卷一二o (礼二三>> ，巾华书局， 1997 ， 第 2823 页 。

{宋史》 卷一二四 {礼二七 ) ，中华书局， 1997 ， 第 2911 页 。

《宋史》 卷一五三《舆服五) ，中华书局， 1997 ， 第 3568 页 。

《宋史》 卷一六三{职官三 ) ， 中华书局， 1997 ， 第 3847 - 3848 页 。

《 宋史》 卷一六五 《 职宦 五 ) ，中华书局 ， 1997 ，第 390 1 页 。

《 宋史 》 卷一七三《 食货上一} ， 中华书局， 1 997 ， 第 4162 页 。

《 宋史 》 卷一八一 《食货下三) ，中华书局， 1 997 ，第 44 1 0 页 。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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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手 。"皆从之。①

《宋史》 中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 。 可以肯定地说， {宋史》 中没有一个

旧例是适用于司法审判活动的判例 。

行事是旧例成法说之所以不足为信， 一个简单的理由是 ， 宋代时的旧

例与成法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不能将之合并为一个词语 。 关于法与例

的对立，王侃曾经引文证之，转引如下 "一例既开， 一法遂废";② " 法之

弊易见，例之弊难革";③ "或例宽而法窄，则引例以破法;或例窄而法宽 ，

则援法而废例" 。④ -言以蔽之，"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

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 。 " ⑤ 特别是刘放生活的北宋中期，世人称"旧例"

者，就不能称其为"成法" 。 在这种情况下， )<1J 放居然把旧例与成法捏合

在一起造出了这样一个词语，说明他法律知识的不足 。 学业有专攻，作为

史学家的刘放缺乏法律知识是不足为怪的，但今人在治史时，不能轻信和

盲 目引用前人的不确之论。 为了真正弄清行事的本来面貌，对刘放的臆说

作→番考辨是必要的 。

2. 廷行事是什么?

要回答什么是廷行事 ， 首先需要了解"行事"的意义 。

中国古代以单音节词居多 。 "行" 与 " 事 " 就是这样的单音节词 ，

"行"指人的行为 、 行动， " 事 " 是行为 、 行动的对象和结果 。 由"行 "

和"事"结合而成的"行事"一词， 一方面可用以指前者，即指做事 、 办

事 。 一方面可用以指后者 即指"已行 、 已成之事 " 。 这是行事一词的基

本含义 。

行事一词，还可以引申为人们活动的记录 。 这种记录又可以 区分为两

种: 一种是原始记录，一种是经过加工的记录 ，即史学家撰写的历史 。

① 《宋史 》 卷- jL O < 兵 四 ) ，中华书局 ， 1997 ， 第 4715 页 。

② (清 ) 徐松辑 {宋会安街稿} 第 1 64 册 O[iJ 法一 } 之三七 . 中华书 局 ， 1 997 ， 影印 本，

第 6480 页 。

③ {续通典》 卷一一九 {刑十三) ， 浙江古籍出版社 ， 2000 ， 影印本 ， 第 1 682 页 。

④ (消)徐松街 {宋会要辑稿} 第 164 册 { 刑 法一 } 之五八，中华书局， 1997 ， 影 印 本 ，

第 6490 页 。

⑤ {宋史》 卷一五八 {选举四 ) ，小华书局 ， 1997 ， 第 371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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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周礼 · 天官 · 宫正~ : "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

府 、次舍之众寡，为之版以待 。 ……岁终，则会其行事 ，凡邦之大事 ， 令

子王宫之官府 、 次舍 ， 元去守而昕政令 。 " ① 这则记载表明，早在西周时

期， 官府就很重视记录自身的活动 。 前引 《 论衡·变动》篇中，记有成王

"开金 !眩之二|号， 求索行事 " 。 他求索到的"行事"，就是出于"金滕之书"

这一记载官府活动的史籍，因此，行事也可以说是以典籍为载体的历史

故实 。

在历史典籍中 ，行事就是史实 ，它相对于言辞 ， 是事实的意思 。 中国

古代历史观念发达 ， 古人认为已发生的事实有可供借鉴的功能，往往把以

往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论的证明，因而很重视寻求和援引历史上已经发生的

"行事"，作为做出某一判断的根据 。 早在先秦时期 ，诸子就有举事以明理

的传统，借用历史故事阐发他们的治国理论和方法 。 孔子曰"我欲载之

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 ② 也就是说， 事实胜于雄辩 。 由于

前人的行事主要是凭借文字的记载流传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行事"

是以史书为载体的事实 ，即历史故实 。 刘向和许多汉代人也往往是从 "历

史故实"的角度使用行事一词的 。

然而，延行事的"行事"与"历史故实 " 意义上的"行事"含义不

同，它指的不是历史故实，而是指行事一词的基本含义， 即{故事 、 办事、

行为 、 行动的意思 。 我们虽然不能找到秦代文献直接证明这一点，却可以

用相邻时代的文献间接证明 。

检先秦诸子的作品，行和事联结起来构成一个词的场合不多，但已经

出现了 "做事、 办事、行为、 行动"意义的行事 。 见于 《管子》者，如

《重令》篇"而群臣必通外请渴，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

稚也，谓之逆。 " ③ "行事便辟" 即行为便辟。《兵法》篇"管仲赏于国

中，君赏于诸侯，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 。 " ④ "行事善者"就

是行为善者 。 《大匡》篇"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乃令五

① 见(消)阮元校主IJ ( 十 三经注疏 》 囚 {周礼注疏》 卷三《天官 · 宫正 ) . 中华书局 ，

1996 . 影印本 ，第 657 页 。

② 《史记》 卷一三 o (太史公自序 >> .中华书局. 1999 . 第 3297 页 。

③ 《 管子) : {重令第十五》。

③ 《 管子} : < 兵法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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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行事 。 "① "令五官行事"就是命令官员做事 。 见于 《韩非子》 者如 《 夕|、

储说左上~: "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

父子离且怨 。 " ② 这里的行事也是做事的意思 。 这两部典籍形成于战国时

代，韩非则是秦始皇同时代人。 考虑到出土云梦秦简的墓主生活的时代以

及《法律答问》形成的时间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距这两部文献形成

的时间不远，两者关于行事的意义应该接近 。

在记述汉代历史的典籍中，也有大量有关行事的含义是现实生活中的

"行为 、 行动"的记载。 仅从《史记》 、 《汉书》、《后汉书 》 中辑录 12 例

于后 :

《史记 ·孟子苟卿列传~ : "苟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

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 、

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 因葬兰陵 。 " ③

《史记 ·管晏列传~: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 、 山高 、 乘马 、 轻重 、

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 。 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 ，故次其

传。 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 " @

《史记 ·龟策列传~ : "余至江南，观其行事 ，问其长老， 云龟千岁乃

游莲叶之上，蕾百茎共一根 。 又其所生，兽无虎狼， 草无毒垫 。 江傍家人

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 "⑤ 

《史记 ·孙子吴起列传~ : "太史公曰:世俗所称师胀，皆道孙子十三

篇 ， 吴起兵法，世多有 ，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 。 语曰: ‘能行之者

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 '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

刑 。 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 暴少恩亡其躯。

悲夫! " ⑥ 

《史记·苏秦列传~ : "太史公曰 :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

其术长于权变 。 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 。 然世言苏秦

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 夫苏秦起闺阁，连六国从亲 ，此其智

秦汉比事考

《管子) : ( 大匡第十八》。

《韩非子》 卷一一 {外储说左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 第 639 页 。

{ 史记》 卷七四 《孟子苟卿列传) ，中华书局 ， 1 999 ，第 2348 页 。

{史记} 卷六二 《管安列传) ， 中华书局 ， 1999 ， 第 2136 页 。

{ 史记》 卷一二八 《龟策列传) ，中华书局 ， 1 999 ， 第 3225 页 。

《史记》 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 ， 中华书局， 1 999 ，第 216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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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人者。 吾故列其行事 ，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 " ①

《史记· 鲁周公世家 >> : "太史公曰 :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

也?隐桓之事 ;襄仲杀适立庶; 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至

其拇让之札则从矣，而行事何其庚也?"②

《史记 · 商君列传>> :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

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 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③ 

《史记 · 张仪列传>> : "太史公曰: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

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 " ③

《汉书 · 货殖传)) : "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

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 。 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 故列其行事，

传世变云 。 " ③

《汉书 · 魏相丙吉传》 赞曰"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 、 曹为冠，孝

宣中兴，丙 、 魏有声 。 是时黝砂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 ， 海内兴

于礼让 。 览其行事，岂虚乎哉! "⑥ 

《后汉书 ·伏湛传 >> : "时彭宠反于渔阳，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谏曰:

臣闻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国，必先询之同姓，然后谋于群臣，加占菁龟，以

定行事 ，故谋则成， 卡则吉，战则胜 。 " ⑦

《后汉书 ·刘平传>> : "若夫江革、刘般数公者之义行，犹斯志也 。 撰

其行事著于篇 。 "⑧

以上这些记载中的行事都是行为、行动、做事、办事的意思。云梦秦

简的整理者以《汉书·翠方进传》中有关行事的记载为据，把"廷行事"

推论为判例 。 其实， {霍方进传》 中的"行事"，也是行为、做事、办事的

意思 。 刘敞的注说"汉时人言‘行事' 、 ‘成事'，皆己行、已成事也 。 "

这个注和刘放不同，没有提到旧例成法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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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卷六jL ( jYj; 秦列传 ) ，中华书局 ， 1999 ，第 2277 页 。

《 史记》 卷三三《鲁周公世家} ，中华书局， 1999 ，第 1548 页 。

〈史记》 卷六八 {商君列传> ，中华书局， 1 999 ，第 2237 页 。

《史记》 卷七 o <张仪列传) ，中华书局， 1999 ，第 2304 页 。

《 汉书 》 卷丸一 {货殖传) ， 中华书局 ， 1983 ， 第 3682 页 。

《 汉书》 卷七四 〈魏相丙吉传> ，中华书局， 1983 ，第 3151 页 。

{后汉书 》 卷二六 {伏湛列传)， 中华书局 ， 1982 ，第 894 页 。

《后汉书》 卷三九 《刘平列传) ，中华书局， 1982 ，第 129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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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进传》记述"行事"那段文字的原文是"既至甘泉宫，会殿

中，庆与廷尉范延寿语，时庆有章劫，自道行事以赎论" 。① 这句话的意思

是:在甘泉宫举行朝会时，司隶校尉陈庆和廷尉范延寿在一起说话 。 当时

陈庆正受到奏章弹劫 。 "自道行事以赎论"，是陈庆对此事后果的估计。 他

认为自己做的事(或行为)受到的处罚，可以用赎金抵罪 。

总之，自先秦到现代，行事一词的最基本、最稳定的含义，就是现今

说的"依法行事" 、 "越权行事"、"草率行事" 、"谨慎行事 " 、 "便宜行事"

的意思 。 语言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中间

不会发生意义的断裂 。 既然先秦和两汉己认同"行事"一词的基本含义并

广泛使用，秦代的"行事"也理应如此解 。 鉴于这个词义今天仍然使用，

似乎不需要另行解释。

对于云梦秦简 《法律答问》 中的"廷行事"一词，整理者需要翻译的

不是"行事"，而是"延" 。 什么是"廷" ?整理者将其译作法延，笔者认

为不如译作官府为好。

在中国古代，"廷"是一个多义词，当时并没有法庭一词 。 古代"延"

与"庭"可以通用，也没有人把"廷"解释为法延 。 廷在大多数情况下是

朝廷的意思。《说文~ : "廷，朝中也。 " ~广韵 ~ : "廷，国家朝廷也。 " ( 玉

篇~: "廷，朝廷也。"此外， "延"有时也是县延的意思。《汉书 ·田伯

传》 颜师古注"延，县廷之中也。 " ② "延"还可以作为延尉的简称 。 《汉

书·杜周传》 颜师古注"廷史，即廷尉史也。 " ③ 那么这三个意思中哪个

更合乎廷行事的语境呢?

《法律答问》 简文载:

"辞者辞廷 。"今郡守为延不为?为殴(也) 0 "辞者不先辞官长 、

啬夫 。"可(何)谓"官长" ? 可(何)谓"啬夫" ? 命都官曰

"长"，县曰"啬夫" 。④

① { 汉书》 卷八四 {程方进传) ，中华书局 ， 1983 ， 第 34 12 页 。

② 《汉书》 卷三三 { 田馆传) ，中华书局， 1983 ，第 1 847 页 。

③ 《汉书 》 卷六 o (杜周传)， 中华书局， 1983 ， 第 2661 页 。

③ 睡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筒 ) ，文物出版社， 1978 ，第 19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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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者的译文分为两段，第一段是"法律规定‘诉讼者向廷诉讼'，

如郡守算不算廷?算延 。 " ①

《法律答问》中的问者之所以提出"郡守为廷不为"这个问题，是因

为延可以指中央衙门，也可以指地方县级机关 问者对"廷"是否是指郡

这一级地方机关不甚清楚 。 杨宽在 《战国史》一书中曾对秦国设立郡县的

情况进行过阐述，他指出"自从战国中期以后，各国为了应付兼并战争，

纷纷在强国交界处设郡……秦国陆续兼并各国土地，每得新地，必定设

郁，以利攻防，所以秦兼并六国，郡、县也就遍布全中国了 。 " "郡既担负

防卫边境的责任，所以一郡的首长叫做守，也尊称为太守，都是由武官来

充任的 。 " ② 由于受理诉讼是文职官员的工作，于是郡守"为不为廷"就成

了需要解答的问题。 第一段简文对问者的疑义给了肯定的回答 。

整理者的第二段译文是"‘诉讼者不先向官长、啬夫诉讼。'什么叫

官长? 什么叫啬夫?称都宫的主管官员为官长，县的主管官员为啬夫 。 " ③

据整理者注，都官是直属朝延的机构 。 这里提到了朝延和县的主管官

吏，佐证了我们前面对延意义的理解 。 再加上郡守 ， 那么延既包括中央朝

延，又包括地方都县，概括地称为官府当元大错。

基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把"廷行事"译作"官府行事" 。 在《法律

答问 》 中，相对于法律规定而言，官府行事也可以译为"官府的实际做

法" 。 这样，在 《法律答问 》 中传授的法律知识，就既有法律如何规定 、

应该如何理解的内容，也阐述了法律是如何运行、实际是如何操作的，涉

及更广泛的法律现象。 如果联系墓主喜的身份是县吏狱吏这一事实，无论

从哪个角度看，作为一个实际工作者的墓主留下这样的文字记录都是可以

理解的 。

官府行事是不是判例呢?这是一个涉及判例定义的问题。判例的概念

来自西方 。 在西方判例法国家，判例是具有约束力的司法先例 。 中国古代

不存在英美法系那样的判例制度，因此不能和西方的概念体系接棒 。 学界

有人反对将是否具有约束力作为判例概念的必备要素，认为中国古代的判

例 自有定义， 不必和判例法国家相同，有些论文甚至把所有成案都作为判

① l唾LV也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暖虎地秦基竹简 >> ， 文物出版社 ， 1 978 ，第 192 页 。

② 杨宽著 {战国史 }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 第 21 1 - 212 页 。

③ l唾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 ，文物出版社， 1978 ，第 19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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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待 。 也有的论者认为前者的观点泪淆了案例与判例的界限 。 由 于对判

例内涵的界定存在歧义，对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判例这一问题也无法形成

共识。 主张中国古代存在判例的学者列举文献资料进行证明，持相反关观

点者则否认其具有判例的性质 。 在缺乏共同认知的情况下， 争论的双方只

能是自说自话。 这样一个难题显然不适合在这里讨-论 。

好在我们探讨的只是云梦秦简整理小组关于延行事是判例的论断是否

正确的问题，所以不妨采用整理小组关于判例的定义 。 整理者在 《 法律答

问·说明》 中说"执法者根据以往判处的成例审理案件， 当时已成为一

种制度 。 ……当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或虽有规定，但有某种需要时，执

法者可以不依法律 ， 而以判例办案 。 " ① 在整理者看来，构成"判例"的基

本要素是 : ( 1 )法律中没有明文规定，或虽有规定 ，但有某种需要 ;

(2) 判例是"以往判处的成例 "j (3) "作为"当时"审理案件"的"根

据" 。 整理者对判例作的界定 除两处文字表述不够精确外，② 应该说是一

个基本可以接受的定义 。

基于这一定义，廷行事是不是判例， 关键看它是否在司法实践中被 当

做"审理案件"的"根据" 。 但是， ~法律答问 》 既不是司法档案 ，也不

是审判实录，正如张铭新指出的"查阅‘ 云梦秦简'，凡是讲到‘延行

事 '者，没有一处涉及某一具体的案件事实 。"所以， 云梦秦简本身无法

证明廷行事被当做司法审判的依据 。

整理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 为了表明廷行事具有上述功能， 其在有

关延行事的译文方面使用了"应"如何如何的字样 。 譬如， 译简文 "甲 告

乙盗直(值)口口，问乙盗卅，甲诬驾(加)乙五十， 其卅不审， I可甲 当

论不当?廷行事货二甲"句时，把"廷行事货二 甲" 译为"成例应罚二

甲" 。③ 译简文"实官户关不致，容指若抉，延行事 货 一 甲"句时，把

"廷行事货一甲"译为 "成例应罚一甲" 。@ 译简文"空仓中有荐 ， 荐下有

① H量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筒 ) ，文物出版社 ， 1978 ， 第 149 - 1 50 页 。

② 现狞的大量文献表明， 在 中 国古代， 如l 例是法无明文规定的俏况下， 经一定的立法程序

由君主钦定的在司法审判中可用以比附的案例 。 整理者云 h或盈有规定 ， 但有某种f蒂安"

一句 ， 似为不妥 。 又，其云"以往判处的成例"句 "成例 " 为何物 ， 概念含混 。 从 云

梦竹筒的内容看 ， 整理者所说 "成例" 似应看做 "案例"或"成案" 。

③ 睡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暖虎地秦基竹筒 ) ，文物出版社， 1978 ， 第 1 68 - 1 69 页 。

④ 睡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筒) ， 文物出版社 ， 197 8 ，第 21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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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一石以上，延行事货一甲"句时，把"延行事货一甲"译为"成例应罚

一 甲" 。① 译简文"仓鼠穴几可(何 j 而当论及谆?廷行事鼠穴三以上货

一盾， 二以下诈"句时，把"延行事鼠穴三以上货一盾，二以下谆"译为

"成例，有鼠洞三个以上应罚一盾，两个以下应申斥" 。② 整理者采用这种

译法，以此表明延行事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

但这样一来，如何协调法律和判例的矛盾就成了问题，整理者不免使

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 譬如下述简文"告人盗百一十，问盗百，告

者可(何)论?当货二 甲 。 盗百，即端盗驾(加)十钱 ， 问告者可(何)

论? 当货一盾 。 货一盾应律，虽然，廷行事以不审论，货二甲 。 "③ 货一盾

"应律"，叫l符合法律规定 ; 延行事却以不审论， "货二 甲" 。 这里的"廷

行事以不审论，货二甲"，按照上引译文 ， 也应该译为"成例应"如何如

何 。 但整理者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译为"但成例以控告不实论处，货二

甲" 。④ 人们会问，此处为什么不同样用"应"呢?它显然反映了整理者的

两难处境:保持逻辑的同一性，译为应如何如何，就难以解释法律的统一

性 。 试想，如果一个案件按照判例"应"货二甲，而按照法律规定"应"

货一盾，那就只会令人无所适从，不知道究竟"应"货几何，徒然增加不

必要的纷扰 。 为了不破坏法律的统一性，在廷行事和法律规定相矛盾的场

合，整理者不得不背离逻辑的同一性要求，译时极力避免"应"字的出

现。 这是整理者把延行事界定为判例不可避免发生的问题。

其实，要保持逻辑的同一性，就需对所有廷行事都不用"应"如何如

何的方式进行今译 。 "应"实际上是由于整理者误读廷行事为判例，而采

取了"加字增义"的译文方式 。 这本身就是背离古文今译原则的做法 。 如

果不把廷行事作为判例理解，也就无须增加"应"字，只按原义对译即

可 。 譬如，简文载"甲告乙盗直(值) 口口 ，问乙盗卅，甲诬驾(加)

乙五卡，其卅不审，问甲当论不当 ? 廷行事货二甲 。"整理者把这段话译

为"甲控告乙盗窃值……钱的东西，审问结果是盗窃三十钱，甲诬加乙

① i唾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文物出版社， 1 978 ， 第 2 1 5 - 216 页 。

② 睡虎地秦基竹简直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 ，文物出版社， 1978 ，第 26 1 页 。

③ l唾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 ，文物出版社， 1978 ， 第 167 页 。

③ 11垂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文物出版社， 1 978 ，第 16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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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钱，又有三十钱不实，问甲应否论处?成例应罚二甲 。 " ① 实际上，

《法律答问》中回避了法律上应当不应当处罚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讲官府

实际是如何处罚的，即"廷行事货二甲"，完全可以译为"官府的做法是

罚二甲" 。 把延行事译为官府行事，无论其与法律规定存在多么不一致的

情况，都不难理解。 因为官府往往不顾法律明文规定而任意行事 ，这是从

古到今人们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关于官府实际做法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现象，可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解

释。 所谓"事皆决于法"，不仅在秦代不是事实，在任何社会都很难完全

做到 。 法律的条文有限，不可能"事无大小"皆包罗无遗 。 法律的空白只

能由法官的自由裁量加以弥补，此其一。 其二，法律的规定在执行中也有

适应不同情况加以变通以利操作的问题，所以在不违反律意的前提下，赋

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也很有必要 。 其三，既然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就难以

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出现官府行事与法律规定相背离的现象 。

《法律答问》中涉及廷行事的简文，内容大多是法无明文规定情况下

如何处理的案情，且多属于轻微的违法现象，例如"实官户关不致，容

指若抉" (仓房门问不紧密的，可以容下手指或用以撬动的器具) ; "实官

户扇不致，禾稼能出" (仓房门扇不紧密，谷物能从里面漏出) 。 有的是告

发他人时存在轻微的事实出人。 例如"甲告乙盗直(值)口口，问乙盗

卅，甲诬驾(加)乙五十，其卅不审" (甲控告乙盗窃值……钱的东西，

审问结果是盗窃三十钱，甲诬加乙五十钱，又有、三十钱不实) ，如此等等 。

因法律上没有规定，只能由执法者自由裁量 。 除此以外，也有少数属于执

法者变通处理的案件 。 例如"告人盗百一十，问盗百，告者可(何)论?

当货二甲 。 盗百，即端盗驾(加)十钱，问告者可(何)论?当货一盾 。

货一盾应律，虽然，延行事以不审论，货二甲 。 " ② 这则简文的大意是 : 控

告他人盗窃一百一十钱，审问结果是盗窃一百钱，控告者故意私加十钱，

依照法律本应罚一盾，因控告者有控告不实的情节，故执法者裁定罚二

甲 。 显然，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执法者参照法律规定和罪情的实际行使了

自由裁量权 。 再如简文载"可(何)如为‘犯令' 、 ‘法(废 )令 ， ?律

① 睡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 文物出版社， 1978 ，第 168 - 169 页 。

② 睡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简 ) ， 文物出版社， 1978 ，第 167 斗 6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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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者 ， 令日勿为，而为之， 是谓 ‘犯令 '; 令曰为之，弗为，是谓‘法

(废)令 ' 股( 也) 。 延行事皆以‘犯令'论。 " ① 这是在司法审判中将违

法行为未区别"作为"和"不作为"，予以同样对待。至于这样做是否属

于自 由裁量权的榄用，则依当时的制度是宽是严而定 。

《法律答问》 中涉及的有关廷行事的问答，基本上属于自由裁量的范

围 ，处罚的结果也因人因事而异 。 其所记述的"行事" ， 属于以往的判决，

对于后人不构成约束，也不存在能否作为审判依据的问题，这是廷行事作

为官府行事与判例的不同 。

通观中国古代历朝审判活动的历史，可知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

只有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井由皇帝批准允许可以比附的判例，才能作为司

法审判的依据。 廷行事涉及的那样琐细的违法犯罪案件，显然不属于层层

上报由君主钦准的范围，对其如何进行处理也不足以引起统治高层的关

注 ， 因此可以断定其不可能经过一定的批准程序成为判例 。

这里需要指出，当年云梦秦简的整理者的整理释读工作为这一领域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们第路蓝缕的开拓之功，应该得到充分肯定 。 但也应

看到，由于云梦秦简整理时难度大 、 时间紧 加之当时法律史界乃至整个

法学界面临着知识更新和理论方法的拨乱反正，在资料的运用和论证方面

存在某些问题是不可避免的 。 本文对于廷行事是秦代判例说提出质疑 ， 并

不意味着否定秦代存在判例 。 秦代是否存在判例，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

问题。 笔者指出廷行事不是判例，是为了廓清由于误读廷行事一词所造成

的迷雾，以便找出秦代的真正判例一-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 把廷行事界

定为官府行事而不是判例，丝毫也不会降低包含廷行事一词的云梦秦简的

价值。 法史研究不仅应该重视书面上的法律，而且应该关注运行中的法

律，特别应该注意研究两者的互动关系。《法律答问 》 关于廷行事的简文

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素材，尤其是提供了素以法治著称于世的秦代在

这方面的素材，更是弥足珍贵 。

① H垂虎地秦基竹简整理小组整理 {睡虎地秦基竹筒 >> ， 文物出版社， 1978 ，第 21 1 -2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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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晋到隋唐，例这一法律形式由产生到发展 ， 其间 的演变过程曲折

而复杂。伴随着这一过程，例的种类 、 名称分合不一，头绪繁多 。 故事在

这一时期仍然存在，在某些领域同例一起继续发挥作用 。 判例开始产生 ，

但是并没有为统治者所认可 。 各种条例在行政方面开始发挥作用，但是还

不够规范 。

(一)魏晋后故事的变迁

在例产生之前就发挥行政先例作用的"故事 "， 在例产生之后并没有

退出历史舞台，仍然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发挥着作用 。

三国时期，出现了作为历史记述的"故事 " 。 阅读 《三 国志》会看到

注引的《魏武故事~ ， ① 从引述的内容可知这是一部记载着魏武帝(曹操)

执政时颁布的法令和行政事迹的历史书籍 。 同书还记述了 《三 国志》 作者

陈寿受晋统治者之命，编"定故蜀主相诸葛亮故事"的情况。 l炼 寿言 :

" (诸葛)亮毗佐危国，负阻不宾，然犹存录其言，耻善有遗，诚是大晋光

明至德，泽被无疆，自古以来，未之有伦也 。 辄删除复重 ，随类相从，凡

为二十四篇 。 " ② 看来这是一部记载诸葛亮嘉言魏行的史书 。

历史著述的"故事"与本文考察的故事既有 区别又有联系 。 二者的

区别是前者是历史典籍，后者是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得到运用的活"故

① {三国志) : <魏书} 卷一 {武帝操》 、 卷六 { 文1J 表 》 、卷一六 {任峻 }、 卷一九 〈 陈}J_t 王

植》 装松之注引，中华书局. 1982 0 

② 《三国志 > : <蜀书 》 卷三五 {诸葛亮传) .巾华书局. 1982. 第 929 - 9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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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 魏晋乃至更晚时期，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引用的包括魏武故事、诸

葛武侯故事在内的各种故事 ，在许多文献中都有记述。 两类不同的故事

显然不能泪为一谈，但它们之间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 正是这些历史典

籍为故事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提供了根据，使之得以进一步传布 ，继续

发挥作用 。

首先 ，从表 2 一 1 中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故事的应用频率多于汉代。当

然 ，正史记述的故事不能完全反映其在现实生活中运用的频率，只能作为

参考 。 魏晋存续时间是 200 年左右，相当于两汉存续时间的一半 。 故事在

《三国志》和 《背书》 中的出现频率，与前后 《汉书》中的出现频率几乎

相等 ，这说明魏晋时期人们更加重视故事和发挥它的作用 。

表 2 -1 ((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音书》 引述故事次数

历史典籍名称 故事出现的数量(次) 附:各朝代存续时间

《汉书》 80 次 214 年

《后汉书》 98 次 195 年

《三国志》 20 次 45 年

《背二IH 151 次 155 年

其次，故事的超时代性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据 《汉书 》、

《后汉书》、《三国志》、 《晋书》囚书统计，曹魏时期，前代故事特别是汉

代故事的引用频率，与本朝故事的引用频率相差不大。 晋代时，引用前代

故事总数为 66 例，其中汉代以前的故事 13 次，汉代故事 32 次，汉魏故事

10 次，魏晋故事 11 次 。 另外，四种书中引用晋代本朝故事 43 次，朝代不

详及其他 30 次 。 晋代援引前代故事数超过了本朝故事 。

表 2 -2 上述四书记载魏晋时期引用前朝、本朝故事次数

引#1故事 引用ïìtr0J 引用前朝故事 引用本朝 引用难分朝代

时WI 总、 数 故事次数 占总数的比例 故事次数 故事次数

(次) (次) ( % ) (次) (次)

魏 20 13 65 5 2 

普 151 66 43. 7 4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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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故事作用的领域特别是超时代的故事所作用的领域，表明了故

事的特殊性质。反复被引用的故事主要是三类 : 一是涉及君主后妃废酬的

故事，如汉昌邑王罪废故事、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等。 二是封赏功

臣、权臣的故事，如萧何故事、霍光故事、魏武故事等。三是朝代之间禅

代(以禅让方式掩盖的对于最高权力的攘夺)的故事，如虞唐故事 、 汉魏

(之际)故事、魏晋(之际)故事等。 这些故事涉及的主要是法律不能或

不便作出规定(例如君主后妃的废础和朝代的禅代) ，或者虽然法律有所

规定却难以完全照办(例如赐予权臣超越法律的特权)的领域。 这些领域

不是后起的例所能代替的 。 正因为如此，故事在魏晋及其后相当长的时间

里存在并继续发挥着作用 。

随着例的出现，故事的地位部分为例所取代，还有一部分作用于行政

领域的故事成为行政法典的内容，只有在礼仪活动中故事足以与例并驾齐

驱 。 下面对故事的历史变化情况作一综述 。

1.部分故事被法典化、科令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一些王朝很重视故事的整理。《隋书·经籍志二 》

说"晋初，甲令己下，至九百余卷，晋武帝命车骑将军贾充，博引 1吁:儒 ，

删采其耍，增律十篇 。 其余不足经远者为法令，施行制度者为令，品式章

程者为故事，各还其官府 。 " ① 又说"晋初，贾充 、 杜预删而定之 。 有律，

有令，有故事 。 梁时，又取故事之宜于时者为梁科。 " ② 《梁书·武帝本

纪}: "夏四月葵卵，尚书删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 、 令三十卷 、 科四十

卷 。 " ③ 据《唐六典》载"梁易故事为梁科三十卷，蔡法度所删定 。 陈依

梁 。 " ④ "陈令范泉 、 徐陵等参定律 、 令， ~ 律》三十卷， {令》三十卷 ，

《科》 三十卷 。 采酌前代，条流冗杂，纲目虽多，博而非耍 ， 其制唯重清

议禁锢之科 。 " ⑤

晋朝在整理多年积累的故事后，把其中一部分充实到了律中， 其余部

① 《 隋书》 卷三三{经籍二} ， 中华书局 ， 1982 ，第 967 页 。

② 《隋书》 卷三三{经籍二} ，中华书局 ， 1982 ，第 974 页 。

③ 《梁书》 卷→ {武帝本纪上 ) ，中华书局 ， 1983 ，第 39 页 。

④ (唐)李林甫等撰 《大唐六典》 卷六， 三秦出版社， 1991 ，第 139 、 1 34 页 。

⑤ (唐)李林甫等撰 {大唐六典} 卷六， 三秦出版社， 199 1 ， 第 139 、 1 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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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另IJ据其性质特点，或为法令，或为令，或为故事 。① 故事的主要内容

是官府行用的"品式章程"，故"各还其官府"，作为行事的参考 。 南朝梁

时， 晋代的故事被删改成为梁科 40 卷 。 陈朝继承梁科，删减为 30 卷 。

不过，关于故事转变为科的说法不一定可靠 。 前代故事无论是汉代故

事，还是晋代故事，都是行政方面的先例 。 但从现存文献看，梁科 、 陈科

属于刑法性质。 如 《梁书·武帝本纪》所载诏令中，涉及有关故事的诏令

有"赏罚之科，有如白水。"又令曰"凡昏制、谬赋、淫刑、滥役，外

可详检前源，悉皆除荡 。 其主守散失，诸所损耗，精立科条，咸从原例。 "

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 若无亲属，或有贫苦，

二县长尉即为埋掩。 建康城内 ，不达天命，自取沦灭，亦同此科。 "② 又诏

曰"且玩法惰官，动成通弛，罚以常科，终未惩革。夫横楚申戚，盖代

断趾，笛捶有令，如或可从 。 外详共平议，务尽厥理。"叉，冬十一月甲

子，诏曰 "今遐迎知禁，圄 5干稍虚，率斯以往，庶几刑措。金作权典，

宜在跚息 。 可除赎罪之科。 " ③ 从诏令的上下文看，梁科内容都是刑事法律

方面的 。

又如 《陈书 》 所载诏令: (宣帝太建)六年春正月圭戌朔，诏曰:

"将帅职司，军人犯法，自依常科。"甲寅，诏曰"今可改不枉法受财者，

和l 同正盗 。 " ④ 显然，陈科的内容也属于刑法范畴。 南朝时期，科的内容仍

以刑法为主，宋、齐两朝尤为明显。梁科、陈科只是继承了前代的传统而

已 。 对于如何认定梁科、陈科的性质，仍需进一步探讨。

2. 部分故事被"旧例"取代

魏晋之后，在许多情况下，故事与例之间往往界限不清，此时此处称

为故事者，彼时彼处又称为"例"，甚至表述的是同一件事情。 这种情况

在史籍中不乏其例 。 如唐开元七年(公元 719 年)， "开府仪同三司王晓

卒，及将筑坟，胶子驷马都尉守一请同昭成皇后父窦孝湛故事，其坟高五

① 还有 一利1标点的方法是将法令理解为令和故事的合称。 但是，如上所述，故事具有超越

时代的性质，所以不应该包括在 "不足经远"的法令中 。

② {梁书》 卷一 {武帝本纪上} ，中华书局， 1983 ，第 8 - 9 、 14 页 。

③ 《梁书》 卷二 《武帝本纪中 ) ， 中华书局， 1983 ，第 38 、 41 页 。

⑥ {陈书》 卷五 {宣帝纪) ， 中华书局， 1982 ， 第 86 、 94 页 。



二魏晋隋唐1到考

丈一尺 。 瑕及苏硕请一依礼式，上初从之。 翌日，又令准孝湛旧例 。 " ①

"旧例，宰臣当旬秉笔决事，每十日 一易 。 费请准故事，令秉笔者以应

之。 " ② "衣冠故事，多元著令，但相承为例;如学士舍人摄履见Zß相 ， 往

还用平状，扣阶乘马之类，皆用故事也 。 近岁多用靴简 。 章子厚为学士

日，因事论列，今则遂为著令矣 。 " ③ 诸如此类记载，使人很难分清故事与

例之间究竟有何区别 。

汉代时，故事占据主要地位 。 例是后起的 。 在例出现后， 一部分原来

称为故事者，可能被人们称为例 。 所以，在汉代的典籍中，故事的数量居

多 。 以《全汉文》为统计对象，故事和例的比例是 10 : 1 0 笔者还查 阅 了

《全晋文》 、《全唐文》记载故事和例的情况，结果是: 以 《全晋文》 为统

计对象，上述比例变成了 1 : 2 。 原来是故事占绝对优势， 变成例占相对优

势 。 以《全唐文~ (前 1 00 卷)为统计对象，故事和例的比例是 1 : 5 ， 例

已经占据绝对优势 。 如果再检阅记述唐代历史的其他文献，"故事 " 一 词

的使用率已变得微不足道 。

表 2 - 3 反映了在历代典籍中故事和例的使用频率此消彼长的关系 。④

表 2 - 3 例、故事在十三部史籍中出现的次数

典籍名称 例(次) 故事 (次) 以例为 l 故事的比俏

全汉文 4 4 1 

全后汉文 24 56 

全三国文 12 27 

全音文 200 102 

全北魏文 85 19 

全北齐文 5 2 

全北周文 20 

全隋文 26 9 

全宋文 75 13 

① 《 旧唐书》 卷丸六 {宋琉传> ，中华书局， 1 997 ，第 3033 页 。

② { 旧唐书 》 卷一三丸 {陆货传) ，中华书局， 1997 ，第 3804 页 。

③ (宋) 沈括撰 {梦溪笔谈》 卷一"故事" 。

10.25 

2.33 

2. 25 

0.5 1 

0.22 

0.4 

0.05 

O. 35 

。 1 7

④ 为了准确地反映各种典籍中例和故事的 比例，在统计数字时没有对例和I故事在原文 巾的

具体含义进行区别 。 因为那样做，会由于作者的主观性而影响材料的客观性， 并且他人

也无从复查 。 下面关于各种史籍中的统计数字亦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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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且貌?名利; 例(次) 故事(次) 以例为 l 故事的比值

全开文 53 14 O. 26 

金徐' 文 75 12 0.16 

全 l约;文 16 II 0.69 

全腊文(前 100 卷) 306 56 O. 18 

笔者对 " 二十四史"中各断代史记述的故事和例进行了统计。 统计的

结果表明，故事和l例的出现频率与历史典籍中呈现的此消彼长的趋势是一

样的 。 在两"汉书"中 ，故事远多于例 。 在南北朝各断代史中，例远多于

故事 。 在《清史稿》中 ，例和故事两词出现次数的比例为 1 0 : 1 。 全部数

据详见表 2 -4 。

表 2 -4 例、故事在二十二史各断代史中出现的次数

J)~ a1f名称 例(次) 故事(次) 以例为 l 故事的比值

ìJ. 二仍 5 80 16 

后汉书 20 98 4.9 

三网志 8 20 2.5 

由 工仍 88 151 1. 7 

宋书 70 66 0.9 

商齐书 61 26 0.4 

梁书 26 2 1 O. 8 

l冻书 26 15 O. 6 

北魏书 245 72 。 . 3

北齐书 35 14 0.4 

:l t l\'il 书 30 8 O. 3 

阵i书 69 56 O. 8 

旧E吁书 3 18 32 O. I 

新庇书 76 192 2.5 

旧五代史 156 68 0.4 

新五代史 5 40 8 

米史 733 663 O. 9 

辽史 2 1 II 0.5 

金史 37 72 1. 9 

元史 376 68 O. 2 

明史 687 387 0. 6 

消史稍 1856 193 O.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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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二十二史中，除 《新唐书》 和 《新五代史》 外，在 《汉书》 到

《清史稿》的二十史中，所记载的例逐步上升，而故事逐步下降。 这反映了

故事被例所替代的趋势。 《新唐书》 和 《新五代史》 的作者偏好故事的写作，

其所记是否全面反映了当时故事与例使用的实际情况 ， 有待考证。

3. 故事的作用范围主要是在礼仪等领域

我们对于 《通典》、《文献通考》 中故事发挥作用的领域进行了统计分

析，结果表明，故事作用的范围主要是在包括祭祀活动在内的礼仪活动中

(详见表 2 -5 、表 2 - 6) 。

分类

故事数(次)

比值( % ) ~ I :.3 I 
总计

187 

100 

表 2 - 6 ((文献通考》 各门出现故事情况①

分 类 !经济类考|宫i1i1 :t是考|主1I主| 考!宗J市考| 王礼考|兵 考| 州l 考| 币系王号

卷次 1 1 - 27 1 28 - 67 1 68 - 90 1 91 - 105 1106 - 127 1149 - 16 1 1162 - 173 1 250 - 259 

故事数(次) 1 18 

比 值 (% ) 1 3.4 

170 9 1 65 105 9 30 39 

32 17.2 12.3 19.9 1. 7 5.6 7.4 

郊社 、 宗店 、王礼均属于礼类 。 《 文献通考》 中所记故事出现的次数

共 527 次，其中礼类 261 次， 占总数的 49.5 % ， 位居第一 。 其次是官制

类 ，计l70 次，占总数的 32.2% 。 该书所记其他类故事 ，次数都很少，可

以说微乎其微 。 《文献通考》 的记载表 明， 虽然作者没有对故事与例的作

用范围明确划分，但两者之间客观上还是存在一条模糊的界线 。 在户 、

① 在本表中，经济类考包括原书的 IB 赋考 ( 1 -7 卷) 、 钱 币 考 (8 - 9 卷) 、 户口考 ( 1 0 -

11 卷) 、 职役考 ( 12 - 13 卷) 、 征榷考 ( 14 - 19 卷) 、 市余考 ( 20 句 2 1 卷) 、 土货考 (22

卷) 、 国用考 ( 23 - 27 卷 ) 。 官制类考包括原书的选举考 ( 28 - 3 9 卷) 、 学校考 ( 40 - 46 

卷) 、 职官考 ( 47 - 67 卷) 。 如果将安1I社考 、 宗 j面考 、 王丰L考三者力11 总，贝IJ 礼仪类 的故事

总数为 261 次，占总数的 49.5 % ， 超过其他各项的总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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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 mJ 、 工等政事处理方面 ， 故事的作用已经逐渐为例所取代 。

我们利用断代史中 的各种志进行的统计也同样表明了 这一点 (见表

2-7 ) 。①

表 2 -7 故事在各断代志书中出现的次数

单位:次

J叉志 后汉 .í~~ ;at~ 宋书 齐书 魏志 附志 旧唐 五代 宋志 辽志 金志 兀志 明志 ?古志

礼仪 10 18 33 15 

丰u在 2 

丰L 40 52 4 6 11 8 10 2 1 29 

乐 3 7 2 7 4 

仪 4 

祭祀 2 13 7 

舆 II~ 3 3 8 2 2 

天 ;文

j也 J111

1:U )}J 2 5 

11.行 2 2 2 

f'Í'耳lli

释老

I(H宦 2 7 32 5 2 

选举 24 2 5 12 

食货 2 8 

?可提 2 

兵 7 2 7 

刑法 4 5 8 7 

经$再 16 

艺文 19 35 2 

① 各种史书中 ，而l是记载礼仪活动的史志，其名称各异。《后汉书》、《隋书》、《 旧唐书》、

Cld-t史 》 称为 《礼仪志 ) ，而 {元书》 称为 《礼乐志 > ， ( 晋书 》 、 《 宋书 》 、 { 齐书 》 、

《宋史》、〈金史》 、 《 明史》 、 { 消史稿》 称为 {礼志 >. 此外还有 {乐志 》 、 《 仪志》、《祭

祀》 、 〈 舆 JI& ) 也属于礼仪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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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指出，史志记载的故事出现的次数，对于揭示历史上故事的

性质、内容和作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要弄清某一王朝或某一时间内故

事被使用的真相，还需要结合历史实际、运用更充分的资料进行考察。 由

于各朝国样有长有短，各代史书作者的写作偏好不同，在复述前朝的故事

时不一定都能够全面地反映客观情况，故各断代史这类记载的比较也仅有

相对意义 。 尽管如此，上述统计数字仍可大体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不同领域

故事的地位和作用，也可从中得出这样的判断:历史上的故事主要作用于

礼仪和职官选举活动领域 。

( 二) 判例及法例

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实行的是成文法制度，但有的时候，为了弥补成

文法的不足，执政者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通过一定的程序，

赋予其法律效力，在审判活动中比照适用，我们把这类案例称为判例 。

有的论者以中国古代不存在判例一词，否定中国古代有判例存在 。 其

实，现代人们说的判例乃是用现代词语论述古代事物 。 或者反过来说，给

古代之实冠以现代之名 。 这是现代人了解历史必经的途径。 在中国历史

上，判例一词作为法律用语出现于晚清，但以各种名称出现的实体判例产

生得很早①。 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汉代的决事比 。 判例是从西方输入的概念，

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的判例就等同于西方的判例 。 由于国情不同，在中

国古代很难找到西方特别是判例法国家存在的那种判例 。 因此，对于中国

古代的判例概念的界定 应该从当时的国情实际出发 。 不过，也要防止把

中国古代判例泛化的倾向，不能把所有的案例都称为判例 。 多IJ 例是案 例，

但又不是一般的案例 。 判例和一般案例的不同之处在于:判例具有一定 的

法律效力，可以在审判中比照适用; 一般案例则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在

审判中比照适用 。

我们认为，在界定中国古代判例的内涵时，有三点需要予以强调 。

① 中国古代的判例一词最早见于 《抱朴子 ) 0 (抱朴子》 卷第三一《省烦 ) : ..今 五礼混挠，

杂饰纷错，校分口十散，重出互见，更相贯涉 。 旧儒寻 案，犹多月rr滞，驳对E渐广异同元已 ，

殊理兼说，岁增月辰，自非至精，莫不惑闷 。 踌路歧路之衔，悉劳群疑之孩 ， rm.神沥思，

考校判例，尝有穷年，竟不豁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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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判例需要特定的批准程序。一般只有在奏i献或者奏案程序中

经过皇帝批准 ，被明示其具有法律效力 ，才能把其定性为判例 。 这包括

两种情况 。 一种情况是某一案件的判决在其被皇帝批准时，明确宣布将

其"若为例 "; 另 一种情况是当时虽然没有明确宣布某判决是判例，但

是嗣后援引该判决作为依据进行判决的案件得到了 皇帝的批准 。 这可以

说是中国古代判例独具的特点 。 只有元朝是例外 。 元代判例的制定需要

巾 :!k 衙门批准，无须经过皇帝钦准 。 这种做法可能是与元朝的君主集

仅程度较之其他朝代较弱有关 。 中国古代不经过朝廷确认批准的案例，

不具备判例的法律效力 。 这与判例法国家的"法官造法"有本质的

区别 。

其二，判例是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虽然有规定但是不适应案

件的特殊情况，及不能满足统治者的特殊需要的情况下，通过变通的方式

对某一案件做出的判决 。 这就是说，如果案件有法律条文作为依据，井且

是按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判决，那么它就不构成判例 。 因为依据法律条文判

决的案件，今后遇到同类案件，会引用相应的法律条文为依据，不需要比

照以前的案例 。 譬如，汉代张释之对犯畔案的处理，坚持依照法律处以罚

金 。 嗣后人们处理类似案件，仍然需要引用汉律，故犯昨案不具有判例的

功能 。

其三 ，中国古代判例的自身形态是具体的判决，井必须在以后的司法

审判活动中具有法律效力 。 也就是说 作为后来判决案件依据的是某一具

体案件的判决，不是据此判决提炼上升为制定法的抽象的法律条文。 如果

这个判决已经过提炼上升为法律条文 今后类似案件就会依照修改后的法

律进行判决，不必再引用该案例判决，这类案例不属于判例。譬如，曹魏

政权在处理由丘俭谋反案件时，接受了程咸的建议，对于被族诛者不再株

连其"己嫁之女" 。 这是中国刑法史上的重要进步。 据史载，程咸的建议

被采纳后，皇帝下诏将其改定为律令 。 那么，后来类似案件的处理将依据

改变后的法律，而不是这一案件，所以 ffi丘俭谋反案就不是司法适用中的

判例 。

从总体上说，古代的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行政方面的， 一类是司法

方面的 。 产生于司法过程而后又被适用于司法的案例，就是我们研究的判

例 。 唐代的法例、宋元断例中的案例是判例的结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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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魏晋南北朝时期判例为什么没有生存空间

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 ~魏律》 、 《晋律》的制定是法律进化的里程碑。

第一，它们分别是魏朝与晋朝唯一的以"律"为名 、 井通行于全国的刑法

典，其内容包括了刑事犯罪的方方面面。 此律之外再无他律，这与秦律 、 汉

律有很大不同 。 第二，在编篡体例上， ~魏律》 、 《晋律》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特别表现在篇章结构的排列顺序上，总则在前，分则在后，以纲统目，以纲

带目，表现了法律编篡技术的进步。 第三，条文简要 。 中国古代法律在秦汉

时期走过了一段由简趋繁的路程，到 《魏律上 《晋律》 的制定，开始了由繁

至简的转折。 汉代的判例一一-决事比似乎已经完成了其使命。

可能是由于晋代刚刚完成律的编定工作 当时的当权者和律家自我感

觉良好， 他们认为律令已经把一切违法犯罪及其处罚方法概括无遗 ， 在这

之外什么都是多余的了 。 所以， ~晋书·刑法志》 载刘颂的主张"又律法

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

及，皆勿论。"① 又载熊远的主张"凡为驳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

传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 。"他还进一步主张"愚谓宜令录事更

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 旧

典也 。 " ②

《晋书 》 记载了两个在晋代没有成为判例的案例， 一个是钟毓事例，

另一个是邵广盗窃案，这里仅以邵广案为例说明 。 据 《晋书 ·范坚传 ~ :

殿中帐吏邵广盗官幢三张，合布三十匹 。 廷尉上奏，按照法律规定应当处

死。 邵广的两个儿子邵宗等"挝登闻鼓乞恩，辞求自没为莫官奴，以赎父

命" 。 舆论对此颇表同情"时议者以广为钳徒， 二儿没人，既足以惩 ， 又

使百姓知父子之道，圣朝有垂恩之仁 。"尚书郎朱膜却担心死罪之刑于此

而弛，表示坚决反对。 还有尚书右Æ范坚也持反对态度，他说"案主者

今奏云，惟特听宗等而不为永制 。 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挥笑之

间，尚慎所加，况于国典，可以徒亏!今之所以有广，正以宗等耳 。 人之

爱父，谁不如宗?今既居然许宗之请，将来诉者，何独匪民 !特昕之意 ，

① 《晋书 》 卷三 o (刑法) ，中华书局， 1982 ，第 938 页 。

② 《晋书 》 卷三 o <刑法> ，中华书局， 1982 ，第 938 - 93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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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其益 ; 不以为 例， 交兴怨踪。 此为施一恩于今，而开万怨于后也。"

结果是"成帝从之，正广死刑" 。①

围绕邵广监窃案争论的焦点是，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案件可以特事特

办，"而不为永制" 。 持反对观点的则认为"一事遂行，便成永制 。"如果

以后"不以为例"，就会引起广泛的不满，"交兴怨踪"。也就是说，一案

一辜的出现，有天然成为"永制"的倾向。一个案件的处理，必须考虑它

有可能被后人效仿。 即使申明其属于特事特办，也不能排除人们在未来与

之罐比 。 由于人的普遍心理要求同样事情同样处理，不这样做就会引起严

重的不满情绪 。 对于统治者来说，还是不开先例的好。 在他们看来，君主

批准判决的案件有潜在的发展成为判例的可能性，故必须制止有意识地确

立判例，杜绝任何不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行为 。 这种思维方式足以将一切

判例预先扼杀于形成之前。

在晋代，由于人们担心判例可能破坏法律统一的疑虑始终未得到很好

的解决，司法中的判例没有生长的土壤和存在的空间 。

查阅有关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文献，尚有司法审判中使用判例的零星记

载。 《魏书 ·刑罚志》 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 冀州阜城民费羊皮母亡，家

贫无以葬，卖七岁子与同城人张回为姆。 张回转卖'于郁县民梁定之，依据盗

律"掠人 、 掠卖人为奴姆者，皆死" 。 张回被处绞刑 。 皇帝认为此判决有一

定问题，下诏要求朝臣加以时论，井且要"推例以为永式 " 。 在讨论中，有

人主张"处流为允";有人主张"处同流坐，于法为深。 准律斟降，合刑五

岁" ;还有人主张"张因之悠，宜鞭一百" 。 最后皇帝下诏"羊皮卖女葬母，

孝城可嘉，便可特原。 张回虽买之于父，不应转卖，可刑五岁 。 "② 从案件的

时论过程看，当时法律规定有很多空白和相互矛盾之处 。 所谓"推例以为

永式"，实际是通过这一案件的讨论，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树立一个普

遍应用的标准 。 虽然史书中没有后来类似案件照此办理的记载，我们仍然

可以说这一案例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判例，至少会起到判例的作用 。

2. 唐代法例的性质及其废止的原因

司法中的判例在唐代开始发挥作用 。 鉴于一些著述在阐述唐代的判例

( {t书 } 卷 七五 《范坚 传) 小华书 j司 . 1982. 第 1989 - 1990 页 。

② 《魏书 》 卷一一一 {刑罚志 ) .中华书局， 1984 ，第 288 1 - 288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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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多是举 《法例》 为据 。 因此，有必要先对 《法例》 的性质进行探讨 。

《 旧唐书 ·刑法志》 载:

先是详刑少卿赵仁本撰 《 法例 》 二卷，引以 断狱，时议亦为才斤

哀 。 后高宗览之，以为烦文不俊，因谓侍臣曰"律令格式，天下边

规，非且关庸虚所能创制 。 并是武德之际 ，负 观己来，或取定哀哀，参

详众议，条章备举，轨躏昭然，临事进行，自不能尽。 何为更须作

例，致使触绪多疑。 计此因循，非适今日，这宜改辙，不得更然 。 "

自是， { 法例 》 遂废不用 。①

据此记载可知， {法例》一书是在律、令、 格、式之外的制作，计 3

卷，由主管司法的官员编撰，被人们引用为断狱的根据 。 唐高宗 以 "烦文

不便"和"条章具备"、 "何为更须作例"为由，将其废除 。 那么， { 法

例》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呢?有两种可能: 一是司法判例 。 由于撰者身

份，而被赋予了一定的法律效力 。 一是对律文加以细化的条例，对司法具

有指导作用 。 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仅看唐高宗的话，似乎无法定论 。

关于法例， { 旧唐书》 和 《唐六典》中有如下记载 :

给事中掌陪侍左右，分判省事 。 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

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②

律学博士一人， (从八品下 。 太宗直 。)助教一人， ( 从九品上 。 )

学生五十人。 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为生者 。 以律 、 今为

专业，格、 式 、 法例亦兼习之。③

这两段文字中记述的法例与唐高宗废除的 《法例 ~ ， 三者的性质各不

① 《 旧唐书》 卷五 o <刑法志> ，中华书局， 1997 ，第 2142 页 。

② { 旧唐书》 卷囚三 《 职宫二 ) ， 中 华书局 ， 1997 ，第 1 843 页 。 又见 { 大唐六典 } 卷八，

三秦出版社， 1991 ， 影 fn本 ，第 1 79 页 。

③ 《 旧唐书》 卷四四 { 且只官'三 ) ，巾华书局， 1997 ，第 1 892 页 。 又见 〈大庇六典》 卷二一 ，

三秦出版社， 1991 ，影印本 ， 第 393 、 39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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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 被唐高宗 "遂废不用"的 《法例 ~ ，是经过编篡的一部法律典籍 。

给事中所提引 的"法例"，据文义分析 ， 很可能是指律的总则 。 律学博士

"兼习"的"法例"，从上下文看是存在于律 、 令、格、式之外，其法例中

的"例"极有可能是引以断狱的判例，这种判例不一定非以典籍的形态存

在 。 所以赵仁本所撰 《法例》 虽然被废，法例仍然可能成为律学博士"兼

习"的内容 。

当然，这只是理论的假设，须以实证资料为据才能断定假设的理论是

否成立 。 下而是武则天执政时期著名司法官徐有功所参与处理的案件中的

两个案例 。

一是李思顺妖言案 。 当时朝延围绕如何处理此案意见分歧很大 。 有主

张处斩刑 、 家 口籍没者，有主张合断流三千里者。 徐有功认为，依唐律应

"处流三千里者正" 。 右台中主李嗣等二十人议称"请依王行感例，流二

千里，庶存划一者。 " ① 所谓"请依王行感例"，是要求以王行感案的判决

作为此案处理的依据，说明"王行感例"属于判例 。 李嗣等把"庶存划

一"作为援引王行感例判决此案的理由，恰好反映了判例的作用 。

另一个案件是!~:h 纯孝反逆案 。 当 时案件的主办者推事使顾仲玻奏称 :

" li~H fill孝受逆贼徐敬业伪官同反，其身先死，家口合缘坐 。 " 奉敷依曹 断，

家 口籍没 。 有功议"按贼盗律 : ‘谋反者斩 。 '处斩在为身存，身亡即无

斩法 。 缘坐元因处斩，无斩岂合相缘?缘者是缘罪人，因者为因他犯 。 犯

非己犯，例是因缘 。 所缘之人先亡，所因之罪合减。 合减止于徒坐，徒坐

频会鸿恩。 今日却断没官，未知据何条例 。 若情状难舍，教遣戮尸，除非

此途，理绝言象。 伏惟逆人独孤敬同柳明肃之辈，身先硕没，不许推寻。

未敢比附J散文，但欲见其成例 。 勘 当 尚犹不许，家口宁容没官?"申覆，

依有功所议，断放 。 此后援例皆免没官者数百家。②

徐有功在奏议中提到了条例、成例 。 他所说的条例指的是法律条文，

所说的成例是指已 经结案的具有先例意义的案例，所说的"但欲见其成

例"，意在说明"籍没"处分缺乏依据，既"未知据何条例"，又找不见

所依据的"成例" 。 由此可见，成例在唐代是存在并发挥作用的 。 此案的

① (庸)中1:佑仪 ( jill 典》 卷一六 7L <刑法七 )， 中华书局， 1984 ，影印本，第 896 页 。

② (庇)中1: ffi!哭 { 通JIl!- > 卷一六 7L < 刑法七} ， 中华书局， 1984 ，影印本，第 896 页 。

--



二. 貌音隋唐1到考

处理结果是"依有功所议，断放" 。 值得注意的是《通典》以下的记载 :

"此后援例皆免没官者数百家。 " {通典》的作者是唐代曾经做过刑部尚书

和宰相的杜佑， 他对唐代法律制度应该是清楚的 ， 这个叙事应该是可靠

的 。 从杜佑所述看，这一案例在此后被广泛援引，井使很多人家受益，证

明它成为了一个有效力的判例 。

唐代之所以开始使用判例，这与隋唐时期律文的大幅度减少、以"类

举"处理律无明文规定的案情这一情况有密切关系 。

《 旧唐书·刑法志》载唐高宗李治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七月 君臣

间的对话。 "上谓侍臣曰:律通比附，条例太多 。 左仆射志宁等对:旧律

多比附断事，乃稍难解 。 科条极众，数至三千 。 隋日再定，惟留五百 。 以

事类相似者，比附科断。 今日所停，即是参取隋律修易 。 条章既少，极成

省便 。 " ① 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任宫的赵冬曦曾经上书指出"臣闻夫今之律

者，昔乃有千余条。 近者，隋之奸臣将弄其法，故着律曰 :犯罪而律元正

条者，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 。 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

条。 自是迄今，竟无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 。 受罚

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贾谊见之，必为之'陆哭矣 。 " ②

隋唐以前，各代律典的条文均较多 。 如晋律为 20 篇 、 630 条 ， 南朝齐

律为 1532 条、梁律为 2529 条，北齐律为 949 条，北周 《 大律 》 为 1530

条 。 到了隋朝，隋文帝"因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条。 以为律尚严密，

故人多陷罪 。 又教苏戚、牛弘等，更定新律 。 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

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 。③ 这与赵冬曦说"立夫一言而

废其数百条"大体是一致的 。

古代定律究竟是多少条科学合理，是 2500 条 、 1500 条，还是 500 条，

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但果真如赵冬|曦所说删去几百条法律，

代之以"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这样一条规定，显

然会给司法审判中适用法律带来问题。 赵冬曦认为"立法者，贵平下人

尽知， 则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哉 ! 夫科条省则下人*

① 《 旧唐书》 卷五 o <刑法志) ， 中华书局 ， 1997 ，第 2 141 - 2142 页 。

② ( 元 ) 马端|陷撰 《文献ìi!i考 》 卷一六六 {刑考五 )， 浙江古籍出版杜， 2000 ， 影印本， 第

1438 页 。

③ 《 隋书 》 卷二五 {刑法志) ， 巾华书局 ， 1982 ， 第 7 1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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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文义深则?去吏得便 。 下人难知，则暗陷机阱矣，安得无犯法之人哉;

1去吏得便，则比附而用之矣，安得元弄法之臣哉 。 " ① 过去人们称赞唐律的

而'j ~ ，赵冬 l曦的批评一直受到冷遇，被埋没在文献中很少有人提及。 唐宋

时期以(判)例补充律文的不足，导致出现"以例破法"的现象，后来，

明清之以例辅律，刑例愈来愈多，说明赵冬曦批评隋唐律文删减过度的话

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由于唐朝制律注重简约，律文仅 502 条，不可能把

各种案情包罗无i盘，这就为判例的适用提供了空间 。

但实际情况是，唐朝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从两个方面约束和限制判例的

适用 。 一是规定判案必须具引律令 。 为了防止法官任意用法，唐律规定:

"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笛三 卡 。"二是规定特旨断狱

不得引为后比 。 唐律规定"诸制敷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

为后比 。 若辄引致罪有出人者，以故失论。"就是说，即使皇帝特别批准

的案件，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程序提升为具有一般效力的"永格"，就不能

在以后类似案件的处理中比照使用 。 唐律的这两条规定，就把判例的制定

和l适用限制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决定了判例在唐代不可能广泛使用 。

正 由 于如此，有关唐代的史籍中记载的判例甚少 。

( 三)行政诸例:条例、格例、则例

这一时期，行政方面开始出现名目繁多的例，有条例 、 格例、则例 。

如果将条例 、 格例 、 则例三者加以比较，似乎可以这样说:条例是一个比

较一般化的称呼，适用于各个方面;格例与吏治关系较大，多数用于官吏

的选拔 、 任用 、 考核等方面;而则例与财政关系很大，主要用于规定税负

收纳与控制财政开支的各种办法与标准。三者都是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

地位较低的法规，属于法律实施中操作性较强的细则 。 它们之间的分工并

不严格 。 缺乏规范性是此一时期行政例的特点 。

1.条例:从经学、礼制到补充法

在中国古代诸多法律形式中，条例的地位和作用一直为人们所忽视 。

① 《全腊文》 卷二1L六 ，赵冬曦: ( 请明在I!例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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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法史著作对之论述甚少，即使提及往往也语焉不详。 其实，条例在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它属于层次较低

的补充法，但从动态的角度看，其法律地位在历史上有逐步提高的趋势，

这←演变过程很值得探讨。

"条例"一词出现于汉代 。 最早是被用于经学研究 。 《后汉书 · 郑兴

传》 有"刘散使其撰条例、章句 、 传沽"① 的记载 。 其后，条例被作为学

术工具，频繁出现在经学家的著述中 。 《后汉书·贾造传》 记 : 贾逢"作

《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②《后汉书 · 苟爽传》记:苟爽"著 《礼》、《易

传》、《诗传》 、 《 尚书正经》、《春秋条例~ " 。③ 《顿容传》 记:顾容"著

《春秋左氏条例》 五万余言"。④ 《晋书 ·刘实传》记:刘实"又撰 《春秋

条例》二十卷" 。③ 由此可见，汉代著名经学家贾遣、顿容、刘实都是以条

例作为经学研究的工具。

上述记载显示，"条例"一词大多出于 《春秋》和 《左传 ~ ，说明条

例这一形式主要适合史学 。 后来各种史书的写作体例，往往以条例作为其

表现形式，盖在于此 。

所谓的"条例"，条是分条列举的意思，例指的是体例和凡例 。 条

例就是分条列举出来的体例和凡例 。 史书的体例和凡例规定了对人物 、

事件、历史过程等的叙述方式和评价原则 。 这是一套治史必须遵循的规

范体系 。 只有掌握这些规范，才能正确理解按照这些规范书写出来 的历

史典籍 。 中国最早的史书，孔子作的 《春秋 ~ ，以及后来的 《左传 ~ ，书

前都没有凡例。《后汉书上《晋书》 所记的那些条例，是经学家通过研

究从《春秋》、 《左传》 等书中总结抽象出来的 。 这些规范为人们阅读和

理解历史提供了一把钥匙，也为后来史书的写作提供了范例 。 史家有言 :

"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

准 。 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 。 科条一辨 ，彪炳可

观 。 " ⑥ 这段话把治史之例比拟为治国之法，虽然不十分贴切，但史例和

① {后汉书》 卷三六 《郑兴传) ，中华书局 ， 1982 ，第 1217 页 。

② 《后汉书》 卷王三六 《贸造传) ，中华书局， 1 982 ， 第 1234 页 。

③ {后汉书》 卷六二 《苟爽传) ， 中华书局， 1 982 ， 第 2057 页 。

④ {后汉书》 卷七九下 《颜容传) ， 中华书局， 1982 ，第 2584 页 。

③ {背书》 卷囚一 { 如l实传 ) ，中华书局， 1982 ， 第 11 97 - 门 9 8 页 。

⑥ (唐)文1J知几撰 {史遗 ) <序例第十 > ， cl才代文艺出版材 ， 2008 ，第 4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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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法之间确实有相似之处 。 譬如，都涉及对人和事的评价，都具有规范

的作用等 。 正由于如此， 后来 《 春秋》 被用于决狱，条例也被推广到法

律领域 。

条例应用于制度，自南北朝升始 。 但最初J还不是进入法律领域，而是

推行到礼制领域。 晋代时 ，例首先被运用于礼制 。 在晋人的话语中，有关

札制之例的论脱已经相当系统，这套话语系统包括名例、成例 、 通例 、 常

例 、 义例 、 情例 、 经例 、 理例等一系列概念 。 摘引一些记载如下 。

名例"若相称之辞同， 则名例为乖 。 " ① "名例如此，而论者弗寻。 " ②

"今圣代不可守以循常之名例 。 " ③ "名例相准，必当随古" 。④

成例"宗统有常摘，服宗有成例 。 " ⑤

通例"又同则不易，此变受之通例 。 " ⑥

常例"若其必然，越于常例。 " ⑦ "无缘未同常例，别立凶静。 "③

义例"孙犹服斩，义例昭然。 " ⑨ "考之义例，即之人心 。 " ⑩

情例"以情例推之，谓自应服 。 " @

理例"求之理例，殊不经通 。 ，， @ "详寻理例，谓此为允。 ，， @ "若理例

坦然，义无疑昧。 " ⑩

这些概念后来为法律用语的例之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 在中国古代，

札是一套庞大的成文的规范体系 。 然而 ，社会的发展出现的各种新情况，

导致了礼仪规范的变异，出现了理解和解释的不同，以致在实践中发生了

相互冲突 、莫衷一是的情况 。 条例作为概念工具是为如何理解、解释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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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杜佑撰 《通典》 卷六八 《礼典二十八} ，中华书局， 1984 ，影印本，第 380 页 。

(府) 杜佑燃 (i函典》 卷六九 《礼典二十九) ，中华书局， 1984 ，影印本，第 382 页 。

(唐) 柑佑撰 {通典》 卷八一 《礼典四十一}，中华书局， 1984 ， 影印本，第 440 页 。

(店)杜佑换 。因典》 卷;JL三《礼典五十三} ，中华书局， 1984 ，影印本，第 505 页 。

(唐)杜佑撰 《通典》 卷七三《 礼!J1!.三十三} ，中华书局， 1984 ，影印本，第 398 页 。

(唐)杜佑撰 ( ìilí 典》 卷八七 《礼典四十七 } ，中华书局， 1984 ，影印本 ，第 478 页 。

(庇) 杜佑jJïl < 通!J1!. > 卷八八 《礼典四十八} ，中华书局， 1984 ，影 印本，第 483 页 。

(庇) t'l 佑饿 《通典》 卷八四 {礼!J1!.四十四 } ，中华书局， 1984 ，影印本，第 452 页 。

(店)在l 佑棋 {迦典》 卷八八 {礼典四十八} ， 中华书局， 1984 ， 影印本，第 484 页 。

(府) tl 佑撰 { ì函典》 卷丸六 {礼典五十六 > ， 中华书局 ， 1984 ， 影印本，第 516 页 。

(唐)材佑撰 《通典》 卷九八 {礼典五十八} ，中华书局， 1984 ，影印本，第 525 页 。

u.rt) 杜佑撰 { ìilí !J1!. } 卷一 00 { 礼!J1!.六十 > ，中华书局， 1984 ，影印本，第 533 页 。

(唐)杜佑撰 {通典》 卷一 00 ( 礼!J1!.六十 ) ，中华书局， 1984 ，影印本，第 533 页 。

(店)杜佑撰 {通典》 卷-00 (礼典六十 > ，中华书局， 1984 ，影印本，第 534 页 。

①
②
③
④
③
⑥
⑦
③
⑨
⑩
@
@
⑩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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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晋隋唐例考

创新的理论探讨服务的 。 在旧礼、新礼或者变礼形成统一的体系 、 实现条

理化的过程中，条例的作用便凸显出来 。 例如，北魏时期，针对实践中礼

的某些规定相互冲突的情况，北魏熙平二年(公元 517 年)十一月乙丑，

太尉、清河王悻上表"乞集公卿枢纳，内外儒学，博议定制， f)f行天下 。

使礼无异准，得失有归，并因事而广，永为条例 。 庶尘岳沾河，微酬万

一 。"灵太后令曰"礼者为政之本，何得不同如此 ! 可依表定议 。 " ① 经过

讨论，决定以条例的形式确认和统一规范人们的礼仪行为 。

条例在南北朝时开始成为法律用语，不过从具体语境分析， 当时它只

是律条的代称。 北魏时，延尉少卿杨钧议羊皮卖女为牌一案曰"准此条

例，得先有由;推之因缘，理颇相类 。 即状准条，处流为允。 " ② 此句中的

条例指的就是魏律的条文。③

条例在规范行政行为方面的作用于唐代以前就己为人们所认同。《陈

书 · 禧所传}: "自梁末丧乱，朝章废弛，司宪因循，守而勿革，听方欲改

张，大为条例，纲维略举，而编次未i乞，故不列于后焉 。 " ④ 楠'阶想从制定

条例入手恢复废弛的朝章，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不失为具有开拓意义的

尝试，为唐代条例的广泛应用开启了先路。

到了唐代，条例指称一般法律条文的情况亦然存在 。 如 《唐律疏议》

"杂律"篇首曰"诸篇罪名，各有条例 。 " ⑤ 就是指唐律律文而言。《 旧唐

书 · 刑法志》 载"永徽六年七月，上谓侍臣曰:‘律通比附，条例太多 。 '

左仆射志宁等对 : ‘旧律多比附断事 ，乃稍难解 。 科条极众，数至三千 。

隋日再定，惟留五百…… ， " ⑥ 从上下文看 唐高宗所说的条例也是指唐律

律文 。

唐代时，作为补充法的条例，首先在行政领域得到广泛运用 。 《 旧唐

① 《魏书》 卷- 0八 《礼四 } ，巾华书局， 1984 ，第 2807 页 。

② 《魏书》 卷一一一 《刑罚志> ， 中华书局 ， 1984 ，第 288 1 页 。

③ {北史》 卷二八 {源贺传》 载尚书左仆射源怀的奏言中曾经两次提到条例， 似乎属于专

称，但在 {魏书 》 中前一个条例写作"知制"后一个条例写作"条 jþiJ" 0 < 北史 》 作者

李延寿乃唐代人，其改动可能是以唐制的用语表述魏11司的实际。{魏书〉 作者纯收j是北歹F

时人，用语更能反映北魏的实际。 他不用条例一词，版说明问题。

④ 《陈书》 卷三四 { 辛苦所传 } ，中华书局， 1982 ，第 46 1 页 。

③ (唐) -L~孙无忌等撰，如l俊文点校 《店在It疏议 } 卷二六《杂 在n ，中华书局 ， 1983 ，第

479 页 。

⑥ 《 旧唐书} 卷五 o (刑法> ，中华书局 ， 1997 ，第 214 1 -2 1 4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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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例考

书·司空图传} : "大中初，户部侍郎卢弘正领盐铁，奏舆为安邑两池榷盐

使、检校司封郎中 。 先是，盐法条例疏阔，更多犯禁;舆乃特定新法十条

奏之， 至今以为便 。 " ① 这一记载表明，条例已是唐朝的法律形式之一 。

从唐朝各代皇帝要求有关国家机构起草各种条例的诏令看，条例的作

用范围很广 。 涵盖了举士任官、赏功酬勤、刑罚赦免、国计民政等诸多

方面 。

唐代条例运用之广泛，从 《全唐文》 所引各种官方文件可略见一斑。

( 1 )举士任官方面的条例 。

《玄宗令举实才诏} :女n有义疏未详，习读未遍，辄充举送，

幸 ，所由官井冀彝宪，有司更申明条例，称联意焉。②

《玄宗幸河东推恩诏} : 缘路州县，有表荐官僚，及上书献颂者，中书

门下审覆奏闻，量加进赏 。 发都简试，及诸色召募行从人，远将巡省，须

收才用，并令所司即作条例处分。③

《玄宗南郊大赦文}:宜令天 F太守，各举堪任县令一人 ， 善恶赏罚，

必及所举 。 所司仍明作条例。④

《武宗力[j尊号后郊天赦文} : 各搜图籍，精验源流，明为保举，不得容

有逾滥 。 仍一季一度试 I~占经 余井进士明经条例处分。③

《武皇后搜访贤良诏} : 荐若不虚 ， 自 从褒异之典;举非其士，

责之科 。 所司明为条例，布告远近，知联意;盾 。⑥

(2) 赏功酬勤方面的条例 。

《太宗令宗室勋贤作镇藩牧诏} : 酬勤报效，仍宜有差，宜令所司，

为条例等级，具以奏闻 。⑦

《太宗班师诏} : 诸渡辽海人应加赏命及优复者，所司宜明为条例，具

状奏闻，联将亲为详览，以申后命。⑧

以希侥

岂漏贬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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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唐书》 卷-JL O下 《 百l 空图传 >> ，中华书局， 1997 ，第 5082 页 。

(消)蓝 i告、阮元等奉款编 《全腊文》 卷二六 {玄宗令举实才诏》。

{全腊文》 卷二 JL ( 玄宗主在河东 11t恩诏》。

{全腊文》 卷四 o (玄宗南郊大赦文》。

《全唐文》 卷七八 《武宗加码:号后郊天赦文》。

〈全腊文} 卷九六 《武皇后搜访贤良诏》。

{全应文》 卷五 〈太宗令宗室勋贤作4'1!藩牧诏》。

{全唐文》 卷七 《太宗班师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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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宗练兵诏~ :其有劳考等色，所司具以条例奏闻 。①

《敬宗受尊号赦文~ : 直委礼部兵部侍郎条疏，以久远可行用者，兼每

荫别限年限朔作条例闻奏。②

(3) 刑罚赦免方面的条例 。

《中宗虑囚制~ :将申虑降，再释1坐牢，庶无滞禁之冤，仍示小惩之

诫。 其都城之内见禁囚徒，月关特亲虑，令所司具为条例闻奏。③

《玄宗释放流徒等罪诏~ :仍令所司，明为年限条例，随便近诸军分

配，冀能竭力，勉树勋庸。④

《穆宗登极德音~ :赦书有所不该者，所司具作条例闻奏。③

《武皇后改元光宅赦文~ :又比来诸道军行，叙勋多滥，或端居不出，

以货买勋，真伪相蒙，深为巨蠢。 自今以后，所司宜明具条例，务令

禁断。⑥

(4) 国计民务方面的条例 。

《太宗录先朝姻旧臣僚诏~ : 其诸州百姓奉营山陵者，亦宜量有盖自免 。

可令所司详为条例闻奏，并务从优厚，称联意焉。⑦

《玄宗幸西京教~ :应缘顿所要，务从节戚 。 所司明为条例，勿有

烦芳。③

《武皇后置鸿宜鼎程等州制~:其官人百姓，有情愿于洛 、 怀等七州附

贯者亦昕 。 应须交割，及发遣受领，并委本贯共新附州分明计会，不得因

兹隐漏户口，虚盖面赋役 。 井新析五州三面及雍州以西置关处，所司具为条

例，务从省便奏闻 。⑨

《武皇后以郑作等州为王截制~ :可以洛东郑州 、 冲州 、 南汝少H 、 许

州 、 西陕州、就州、北怀州 、 泽州 、 1路州 、 东北卫州 、 西北蒲州为王辙 。

魏晋隋唐j9~ 考

《全唐文》 卷二六 {玄宗练兵诏》。

《全唐文》 卷六八 《敬宗受尊号赦文》。

《全唐文》 卷一六 《 中宗虑囚制》。

《全唐文》 卷二八 《玄宗释放流徒等罪诏》。

《全唐文》 卷六六 《穆宗登极德音机

{全唐文》 卷九六 《武皇后改元光宅赦文》 。

《 全唐文》 卷五 《太宗录先朝烟旧臣僚诏}。

《全唐文》 卷三五 {玄宗幸西京毅仁

《全唐文》 卷丸五 《武皇后宣鸿宜鼎段等州制》。

①
②
③
④
③
⑥
⑦
③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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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郑州 、 n州 、 许州可置八府，汝州可置二府，卫州可置五府 。 别兵皆一

千五百人，所司详依格式，明为条例 。①

四条例早已在经学和礼制方面得到应用，故被用于法律领域的条例，

，=， 产生之初就呈现出成熟的形态。《唐会要》有《吏曹条例》、 o占经条

例》 两目 ， 未载正文 。 《全唐文》卷三五五记有赵匡草拟的《举人条例》

和I ~选人条例 ~ ， 虽只是立法的建议稿，后来没有成为国家的正式立法，

但对我们认识条例的样式颇有价值。 《举人条例》是有关通过考试选举人

才的规定，计 13 条 。 《选人条例》是有关通过进一步测试选拔官吏的规

定 ，计 10 条 。 这两个条例对考试和四IJ-ì式的时间、科目、内容、方式、评判

标准作了详尽的规定 。

《举人条例》 规定了进士科考试的方式和评判的标准"其杂文请试

两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 。 试笼表 、 议论 、 铭颂 、箴橄等有资

于用者 ，不试诗赋 。 其理通、其词雅为上，理通词平为次，余为否 。 其

所词:策，于所习经史内问 ; 经问圣人旨趣 ，史问成败得失 。 并时务共十

节，贵观且!识，不用求隐僻，请名数，为无益之能 。 言词不至鄙陋，即

为第 。 " ②

《选人条例》 规定了试判的测试内容和等级评判方法"其判问请皆问

以时事疑狱，令约律文出rr决 。 其有既依律文，又约经义，文理宏雅，超然

出群，为第一等。 其断以法理，参以经史，无所亏失，架然可观，为第二

等 。 判断依法，颇有文彩，为第三等 。 颇约法式，直书可否，言虽不文，

其理无失，为第四等。 " ③

从这两个条例可知，所谓条例，在形式上以分条列举为特色，在内容

上以详细周密为特征，具有法律实施细则的性质 。

关于唐代条例的制定过程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通过考察皇帝诏

书，可以对这一问题有个基本的了解 。 前引唐代诏书中，屡屡出现"令所

司具为条例闻奏"、"所司宜明具条例" 、 "所司具为条例，务从省便奏闻"

等语句 。 那么，具奏条例的"所司"是什么机关呢? ~唐会要》卷七四载

有"吏曹条例奏"，并标明此"条例奏"系"贞元二年五月吏部"制作 。

① 《全应f文 》 卷 7L五 {武皇后以郑 ìi-等州为王~tlO o

② 《全腊文》 卷三五五，赵匡: {举人条例》。

③ {全腊文》 卷三五五 ， 赵匡: <选人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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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奏本开篇云"伏准贞元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敦，诸州府及京五品已上宫，

停使下郎官、御史等，宜付所司，作条件闻奏者 。 " ① 可见这是吏部对君主

"宜付所司作条件闻奏"的敷令作出的回应，具奏条例的所司即吏部 。 又

《 旧唐书 · 杨缩传~ : "宰臣等奏以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其今岁举人，

望且许应旧举，来岁奉诏，仍敬礼部即具条例奏闻 。 " ② 这里，礼部是具条

例奏闻的机关。 类似的大量文献记载表明，唐代的条例是由政府相关的部

起草，上报皇帝批准后形成的 。 条例是唐代法律的组成部分，但与朝廷确

认的律、令 、 格、式这四种基本法律形式比较，它在立法体系中还处于较

低的层次。

魏晋附唐17~ 考

2. 格例

格例最初出现于唐五代时期，延续至宋元。 现把唐 、 五代时期制定格

例的情况概述于后 。

唐代的基本法律形式是律、令、格、式，格例的形成可能和作为朝延

法律形式的"格"有关。 按照史家的描述，"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

事也" 。③ 检 《唐会要》 一书，与格有关联的词，有"格敷 H "臣比谓选

限内不朝，实凭格敬。 " ④ 有"格令" "待官阶勋井至三品，然后申请，

仍编于格令 。 " ③ 有格式"应酬功赏，须依格式，格式无文，然始比

例 。 " ⑥ 还有格律"今后应天下州县科断罪人，切须明于格律，不得以军

法戮人。 " ⑦

格例与这些词的结构方式相似 。 但是，格例的例与律、令 、 式有所不

同，就是格例的须行往往产生"以例破格"的弊端。《唐会要 》 就记有这

样的事例:

内外官承 j乏阶应入五品者，"准格，史部奏:六年六月，(贞元)

(宋)王溥撰 《唐会要》 卷七四 《选部上 )， 中华书局， 1 990 ， 第 1349 句 1350 页 。

{ 旧唐书 》 卷一一九 {杨绍传) ，中华书局 ， 1997 ，第 3434 页 。

《新唐书》 卷五六 {刑法 >. 中华书局 ， 1997 ，第 1407 页 。

《唐会要》 卷二四 "朔望朝参"中华书局 ， 1990 ，第 466 页 。

{唐会要》 卷三二 《舆服下 · 较 ) ，中华书局， 1990 ，第 587 页 。

{唐会要》 卷三丸"定格令 " 中华书局， 1990 ，第 705 页 。

《唐会要 》 卷四。 "君上慎恤"中华书局， 1992 ，第 72 1 页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



84 历代例考

f扣1 t1::日 ，须经一十六考，见任六品官，本阶加正六品上;应入三品

者 ， 111'1 址:日，经三十考，见任四品官，本阶加正四品上 。 自建中元年

六月，初有特软 ， i者遂将士 ， ì'位和l 加 j乏阶爵勋等，特许不检勘注拟，

其正员官不在此限。 日后有司因循，以例破格，应试官叙阶，并不限

官品 。 " ①

原来按照"格"的规定，对于升迁官员执行严格的资历限制 。 因皇帝

发布了"特收"，特许某些人可以不受这一"格"的规定限制;后来相关

部门把这一 "特收"演变为所有官员叙阶不受官品的限制，这就出现了

"以例破格" 。

当然，格例不是以例破格的产物 。 格例是为了保障"格"的实施而制

定的，是由"格"派生出来的一种区分等级次第的细则，它比格的法律地

位耍低 。 格是国家的基本法律 而格例是政府部门根据格制定出来的实施

细则 。

格例在某些场合也是格和l例的合称 。 例如 《 旧五代史·唐明宗本纪

八》载长兴二年(公元 93 1 年)诏"应在朝臣俯、藩侯、郡守，准例合

得迫赠者， ~所授命后，便于所司投状，旋与施行 。 封妻荫子，准格合得

者， 亦与施行 。 夕|、官曾任朝班，据在朝品秩格例，合得封赠叙封者，并与

施行。"这里，依次提及"准例" 、 "准格" 、 "据……格例"，前面说的是

在朝即中央政府内部的官员及其家属依照例、格给予封赠;后面则说外官

即地方官员，曾经位列朝班即也在中央做过官的也依照以上格例给予

封赠 。

格例主要用于官吏的选拔 、 任用、酬劳、管理等方面 。

吏部有举选格例 。 举选格例是举士格例和选官格例的合称。举士是从

平民中选拔士人，选宫是从有功名者中任用官吏 。 唐代是古代科举考试趋

于成熟的时期，有关这方面的规范也更加细密。《唐会要》载"大中六年

七月考功奏"，奏疏在列举了各项有关官吏考核事宜后，建议"以前件

事条等，或出于令文，或附以近歇，酌情揣事，不至乖张，谨井条例进

上 。 伏乞宣付中书门下，请更参详，苟禅至公，乞赐收采，仍请三年一

① {席会~ } 卷八一 (1)) ) ， 中华书局， 1990 ，第 149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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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准举选格例修定颁下。"这说明唐代不仅制定有举选格例，而且还每

三年颁行一次，所以考功司才要求官吏考核办法亦比照实行。

对于高官显贵按照其官爵品级荫封其子孙，是古代官僚贵族享有的特

权 。 等级的高低不同，享有的特权各异 。 历代都有详密的这类规定 。 唐代

也以格例形式规定了按照官员贵族官爵品级荫封其子孙的标准。 如神龙元

年(公元 705 年)十月 三日敷 "赐爵勋阶与国公者累至郡公外，余爵昕

回授子孙。若制敖四阶，先是三品己上者，每阶回赐爵一级。 如及郡公外

亦许回授，即计阶至正六品上，及正四品上，准格例，未合人五品三 品

者 。 每一阶回赐勋一转 。 " ①

格例甚至被用于规范辑宫卖爵的相关事宜。 譬如唐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七月，宣谕使侍御史郑叔清奏"承前诸使下召纳钱物，多给空名

告身，虽假以官，赏其惠义，犹未尽才能 。 今皆量文武才艺 ， 兼情愿稳

便，据条格拟同申奏闻，便写告身 。 ……其商贾，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据

所有资财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与终身优复 。 如于敷条外有悉以家产助国，

嘉其竭诚，待以非次。 如先出身及官资，并量资历好恶 ，各据本条格例节

级优加拟授。"附注云"时属幽寇内侮，天下多虞，军用不充，权为此制，

寻即停罢 。 " ② 这是一个在危机时刻朝廷卖官筹款的办法 。 开始，交纳钱物

换取的只是朝延给的空名告身，并不真给实官，郑叔清这个建议则是要

"嘉其竭诚，待以非次"，打破常规，"据本条格例"，授予实官 。 不过，实

行不久就停止实行，说明这种做法是不得人心的 。

除了吏部，刑部也制定有格例 。 唐代在对侵犯公私财产的犯罪进行处

罚时，采取的是计赃论罪的原则，且所有脏物都要按价折合成匹数 。 刑部

制定有估赃则例，该则例对脏物价值的估定作了具体规定"其应征赃入

公私，依常式。 至上元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敦，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价

估当绢一匹 。 自今已后，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 。 庶叶从

宽 ，傅在不易 。 "③

唐代刑部还制定有"流放人员放还格例 " 0 {唐会要 》 卷囚一《左降

官及流人 ~ :元和八年(公元 806 年)正月，刑部侍郎王播奏"伏请自今

① {唐会要》 卷八一 《用荫) ，中华书局， 1 990 ，第 1491 - 1492 页 。

② 《通典》 卷一一 {食货十一 > ，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第 61 页 。

③ {唐会要》 卷四o <定赃估> ，巾华书局， 1<)90 ， 第 72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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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流人及先流人等，准格例，满六年后并许放还。 冀抵法者足以俊

惩 ， 市IJj岁者绝其愁怨……从之。 " 关于《唐律》名例律"五刑"中有关官

员犯罪的条目 ，"疏议"曰"役满一年及三年，或未满会赦，即于配所从

户口例，课役同百姓 。 应选者，须满六年。 故令云: ‘流人至配所 ， 六载

以后听仕 。 反逆缘坐流及因反 、 逆免死配流，不在此例 。 ， "此格例应是这

条唐令的实施细则 。

唐代格例规范的有关事务 ，如赃物的价值估算，流放时间的计数，或

者按照官僚的品级赋予相应特权，以及按照考试、考核成绩选举官吏等，

都涉及等级的划分 、 标准的确定 、 数量的计算 。 在这方面，格例的功能与

格相似 。

格例在五代时期继续存在 。 如后周显德五年(公元 959 年) ，尚书考

功奏 "自今年正月一日以前授官到任者，准格例三十个月书校三考;今

年正月 一 日后来授官到任者，准新般三周年为月限，每一周年书校一考，

闰月不在其内 。 " ① 此格例是对于官吏进行考核的规定 。

后周显德五年(公元 959 年)闰七月 ，吏部流内佳"南曹见行条件公

事状"称"先准格例，锁锥后便榜示引验正身 、 告赤文书， 三引共九日，

如l三度引如不至者，便落下 。 锤司今后锁佳日 ，便牒示选人， 至次日 引验

正身及告赤文书，限三 日内三引毕 。 如不到者便落下 。 " ② 这一格例是对选

官程序的规定 。

后唐明宗明法科同开元礼科教"其明法科 ，今后宜与 《开元礼》 科

同，其选数兼赴举之时，委贡院别奏请，会诸法试官依格例考试。 "③ 这里

的格例是对于明法科考试办法的具体规定 。

五代还出现了一种为前代所无的格例，内容是涉及丧葬的礼仪规定 。

后唐明宗发布的 《禁淹停埋葬敷》 曰"如闻诸道州府坊市死丧，取分巡

院简举，颇致淹停，人多流怨 。 亦仰约京城事例处分。 所奏丧葬车舆格

例，今后据品秩之外，如庶人丧葬，宜令御史台差御史一员点筒，供任行

人如有违越，据所犯科罪 。 " ④ 丧葬车舆格例，顾名思义，是对于不同等级

① {文献jiJi 考 》 卷三九 {选举考十二}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 第 374 页 。

② l饲名: <南曹见行条件公~jJ状 } ， { 腊文拾遗》 卷六0 。

③ 《 五代会要》 卷二三 ， 中华书局， 1998 ，第 285 页 。

④ {全腊文》 卷一0八 {后唐明宗禁淹停埋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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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家在举行丧葬仪式时动用车驾仪仗品级规格的规定 。

3. 则例

则例起始于唐五代时期。{通志略》 载有 《唐中 书则例》一卷①。

《宋史·艺文志二》载有"杜儒童中书则例一卷"，此书应是唐代的著

作 。 杜儒童，武后时人，曾经著 《 隋季革命记》五卷。 后为武则天所

杀 。 中书则例的内容已不可考，大约记述的是唐代和中书省有关的行政

规范 。

有些唐代则例的内容是关于官吏驿路支给的规定 。 史载，唐文宗太和

四年(公元 830 年)十月御史台奏"伏准 《六典》 故事，外官授命，皆

便道之官。 盖缘任阙其人， 则朝廷切于综理。 近日皆显陈私便，不顾京

国，越理劳人，逆行县道，或非传置，创设供承。 况每道馆驿有数，使料

有条，则例常逾， 支计失素。使偏州下吏，何以资陪 ? " ② 这里说的"贝iJ例

常逾"，是指政府规定的有关官员上任或者公干路经馆驿待遇支取标准经

常被超过。奏文反映了唐代时因官员经常违制，致使馆驿开支增加 、基层

不堪重负的情况 。

则例也用于规定特别的文书格式 。 《唐会要》 记景龙三年(公元 709

年)二月的有司奏文曰"皇帝践阵，及加元服， 皇太后加号 ， 皇后 、 皇

太子立，及元日 则例，诸州刺史 、 都督 ，若京官五品已上在外者，井奉表

疏贺 。 其长官无者，次官五品以上者贺表。 当州遣使，馀井附表，令礼部

整比，送中书录帐总奏 。 又应上表启及奏状，井大书一行，不得过一十八

字，其署名不得大书 。 " ③ 这是礼仪方面的则例，它详细规定了官员在国家

重大节日时向皇帝进献的庆贺文书的规格样式 。

五代时期则例的内容，有些是规定"州郡秩傣及杂供给"即官员 的傣

禄与各种补贴。《文献通考》 载"梁开平三年诏:百官傣料委左藏库依则

例全给 。"又载后周显德五年，中书奏"诸道 、 州 、 府 、 县官及军事判官

并宜则例定料钱及米麦等，以来年支给 。 "

五代时，则例也被继续用于规范礼仪制度。{旧五代史· 马裔孙传》

① ( ì应志赂> <艺文略》 第三 。

② {唐会要》 卷六一 {御史台巾 >. 中华书局， 1990 ， 第 1064 页 。

③ 《唐会要》 卷二六 {笼表例 ) ，中华书局， 1990 ，第 505 页 。

87 



88 历代例考

记朝延讨论祭祀时诸大臣的行香次第时的情况"裔孙以群情不悦刘陶、

冯道，欲微拥l之，乃责台司，须检则例，而台吏言 : ‘旧不见例，据南北

班位，即常侍在前。 ， " 

《 旧五代史·职官志》载，后唐天成元年(公元 926 年) ，诸道进奏官

因对进见御史台长官的札仪有异议而上言"臣等出身藩府，不会朝仪，

拒命则恐有奏闻，遵禀则全照则例 。"此处的则例也是指百官参与朝拜时

的礼仪 。

以下全文转录一道五代时期的则例文本。 其内容是在税收方面各个地

方政府受纳民间上缴的各种物料如何折合钱文的规定。它以皇帝敷令的形

式颁布 ，故名"外|府轩革依则例受纳般" 。

天下州府受纳手干草，每采纳一文足陌，每一百米纳初子四茎，

充积草供使，林针一茎，充荐场院 。 其草并紫高，一未只纳来;其

铀绢纯布缓罗，每匹纳钱一十文足陌;线绵绚线麻布等，每一十两

纳耗半两;麻鞋每量纳钱一文足陌;见钱每贯纳钱七文足陌 。 J岛、库

受纳诸处上供钱物，元条流见钱每贯纳钱二文足陌，丝绵绚线子每

一百 两纳耗一两 。 其诸色匹段，并无加耗。 此后并须依上件则例

受纳 。①

从文义看，全篇都是则例条文，采取的是分条列举的方式，唯有最后

一句话显示出这是皇帝发布的-道教令 。 由此可知，由皇帝批准、以款的

形式颁布是制定、须行则例的必经程序 。

魏晋隋唐时期，随着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多种形式的补充法逐

渐增多，除条例 、 格例 、 则例外，事例作为补充法的一种形式也被运用 。

事例是个多义项的词语。 在普通的语言环境中，事例是以事作比，就是举

一件事情作为例证的意思 。 曾经发生的事，可以作为依据的成例与先例 。

事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还被赋予其他特殊含义，以不同的形态存在于历史

文献中，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加以辨析。

魏晋时，事例是以单个例的形式出现的 如曹魏的钟毓事例、东晋的

① 后唐应宗: {州府轩尊依则例受纳款 >> . {唐文拾遗》 卷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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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漠事例等，并可以与故事相互代替，是从故事 、 旧事向旧例过渡过程中

的一种称谓 。 唐代时，事例作为法律用语逐渐应用于制度 。 如 《 旧唐书·

昭宗本纪上~ :龙纪元年(公元 889 年)十一月，太常博士钱月2 、李绰等

奏论之曰"臣检国朝故事及近代札令 ， 并无内官朝服助祭之文 。 今参详

近朝事例，若内官及诸卫将军必须制冠服，即各依所兼正官， I植资 15l 依令

式服本官之服。"内官是否能够朝服助祭是一个关乎礼制的问题，所以要

参详近朝先例，寻求处理方式 。

又据《旧唐书·哀帝本纪~ ， 景福二年(公元 893 年)四月丙辰，唐

哀帝教"准向来事例，每贯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为贯，每陌八十五

文。"这里所说的"向来事例"显然是指钱币流通过程中贯文之间折算的

惯例 。

还有， <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 <高祖纪第二》天福元年(公元

937 年)诏"国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阁，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 " < 旧

五代史》卷七六(晋书) <高祖纪二》天福二年(公元 938 年) 三月己

未，御史台奏"唐朝定令式，南衙常参文武百僚 ， 每日朝退，于廊下赐

食，谓之常食 。 自唐末乱离，常食渐废，仍于人阁起居日赐食 。 每人阁礼

毕，阁门宣放仗，群官俱拜，谓之谢食。 至伪主清泰年中，人阁礼毕 ， 更

差中使至正衙门口宣赐食，百官立班重谢，此则交失唐朝赐食之意，于札

实为太烦 。 臣恐因循，渐失根本 。 起今后人阁赐食，望不差中使口 宣 ，准

唐明宗朝事例处分……从之。 "

以唐代的文物制度礼仪规定作为效法对象， 显然是为了表示五代这些

小朝廷具有承袭唐代的正统地位 。

《旧五代史》卷三七(唐书)明宗纪三诏曰"今后文武两班及诸道

商旅，凡有丧亡，即准台司所奏施行 。 其坊市民庶军士之家，凡死丧及姆

仆非理物故，依台司奏，委府县、军巡同检举，仍不得纵其吏卒，于物故

之家妄有邀胁。 或恐暑月尸枢难停，若待申闻检举，纵无邀肋，亦须经时

日 。 今后仰本家唤四邻检察，若无他故，逐便葬埋。 如后别闻枉滥，妄有

保证，官中访知，勘语不虚，本户邻保井行科罪 。 如闻诸道州府，坊市死

丧，取分巡院检举，颇致淹停，人多流怨，亦仰约京城事例处分。"地方

欲效仿京城的做法，故将京城的做法称为事例，目的是使这种仿效具有正

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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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天成二年 (927 年)任圆奏"自今后伏乞除蕃部进驼马外，诸

州所进马 ，许依天复三年己前事例 ，随其土产折进价直，冀贡输之稍易，

又诚敬之获申 。 兼欲于诸处拣草生马，准旧制分置监牧，仍委三司使别具

制置奏闹 。 " ① 这里事例民jJ行政先例 。

① {五代会要》 卷五 {节日 ) ，中华书局， 1998 ，第 5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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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例害

宋元时期，例有了新的发展 。 具有"判例"功能的"断例"在司法上

得到应用，同时也受到广泛的批评。 人们通过实践逐渐认识到，法与例的

矛盾并不是不可以解决的 。 宋代开始"纳例入法"，以解决"以例乱法"

的问题。 条例、则例、格例在宋元时期也都有了一定发展，特别是格例，

在元代还成为法律的泛称。

( 一)断例

1.宋代断例的性质及其转换

"断例"一词在历史上最早出现在晋代杜预的奏疏中 。 他说"法者，

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 " ① 这里，出rr例是法律的代称 。 在历史

典籍中， ~宋书》、《金史》 都曾偶尔提及断例②，但只有宋元两朝，断例

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出现，并在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

断例是宋代的法律形式之一 。 宋朝法律除 《刑统》 外，还有各种编教

及编篡形成的敷令格式、条法事类等。 断例也是由编篡而形成的法律典

籍 。 史载北宋时期的断例有: ~刑名断例~ 10 卷， ~元丰断例 ~ 6 卷， <熙

① {晋书》 卷三四 {杜预传> .中华书局. 1982. 第 1026 页 。

② 见 《宋书》 卷二 《武带本纪 ) : ..于是依界土断，唯徐 、 究 、 背 三 州 居干'H1í:者，不在断

例 。"又见 {金史》 卷九九 {李革传) : ..四年 ，拜参知政事 。 Z在奏 . ‘有司各以情见引用

断例，去告合附会 ，实启 f幸门 。 乞凡断例教条特旨奏庄rr不为永格者，不许引用，皆以律为

正 。 '诏从之 。"中华书局 . 1983. 第 2 19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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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法寺断例~ 12 卷， ~ JfIJ 名断例 ~ 3 卷， ~ 断例 ~ 4 卷， ~刑房断例》卷数

不详 。 南宋编修的断例则有 : ~ 绍兴编修刑名疑难断例》 、 《 乾道刑名断

例》、《开槽刑名晰例》、《乾道f(fr 珩l特旨断例》、《淳熙新编特旨断例》 。 宋

朝如此重视断例的编篡 可见断例在其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

断例的形成与例有密切的关系 。 在有关记载宋代法律制度的文献中，

常用"若为例" 、 "遂以为例"等文字表述某一例已经君主批准成立 。 宋例

分为行政例和! 司法例两类 。 司法例指的是司法过程中产生的单个案例，它

们是与决狱有关的刑例 。 只有在司法过程中形成的刑例与断例有关。

刑例是奏案制度的产物 。 在中国古代 ， 奏案制度又称奏i献制度 。 早在

秦汉时期， 奏i献制度已经确立 。 魏晋南北朝时期，所有死刑案件须报中央

经皇帝批准 。 特别是唐代建立了严密的死刑覆奏制度后，奏i献制度失去了

存在的必要 。 宋初承继五代之乱，未设死刑覆奏制度 。 宋人王禹儒著 《五

代史|明文 》 曰 : 建隆二年(公元 961 年) ，太祖谓宰臣曰"五代以来，诸

侯跋息 ， 有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 ， HiJ 部之职几废 。 且人命之至重，姑

息部慎，当若是耳II ! 令诸州决大辟 i乞， 录案闻奏，委刑部覆视之。"王禹

f再说宋代"奏案自 此始"， 实际上这并不是普遍实行的覆奏制度。《文献通

考 ·刑考JL )) 载:仁宗天圣初，燕肃判刑部，鉴于其时每年天下判处死刑

的案件几乎等于唐代一百倍的情况，上书建言，认为唐代对死刑案件实行

=覆奏和l五覆奏制度对于减少每年实际处死的人数起了重要作用，宋代仅

仅在京师对死刑案件实行一覆奏，远远不够，建议"望准唐故事，天下死

罪皆得一覆奏 " 。 这说明，宋初地方死刑案件不存在普遍的覆奏程序 。 宋

仁宗把煎肃的建议批下中书省后，遭到王曾的反对，他认为全部死刑案件

一一覆奏，会使所有死刑案件"久不得决"，建议只对"狱疑若情可矜者，

昕上请" 。 仁宗遂下诏曰"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

闹 。"宋代的死刑案件分为两类"大辟之狱，在县则先以结解，在郡则申

以审勘，罪状明白，刑法相当 ，郡申宪司，以听论决，是谓详覆 。 情轻法

童 ，情重法轻，事有疑虑，理可矜悯，宪司具因依，缴奏朝廷，将上取

旨，率多轻贷，是谓奏案 。 着在令典 。 " ①

① 以上见 (元)马端 1 1白 棋 {文献通考》 卷一七 o (刑考九}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 影

印 本， 第 147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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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例是宋朝在恢复奏i献制度过程中形成的 。 各地把事有疑虑 、 理可矜

悯 、 不能完全按照法律判决的死刑案件，通过奏报的途径，上报中央有关

机构审核，如经皇帝批准得以减死论处，就会形成一个案例 。 如《宋史·

马寻传》载 :

同时有马寻者，须城人。 举 《毛诗》 学究，累在IJ 大理寺，以明习

法律称 。 历提点两浙陕西刑狱、 广东淮南两浙转运使，知湖 、 抚 、

;女、襄、洪、宣、邓、滑八州 。 襄少1'1 饥 ，人或群入富家掠因粟 ， 狱吏

鞠以强盗，寻曰"此脱死尔，其情与强盗异。 " 奏得减死 ，论若

为例 。①

这段记载的意思是，一群饥民因抢米被依照法律按强盗定罪 。 马寻认

为其行为是为了活命不得已而为之 ， 与一般强盗有所不同 。 经过奏辙，得

以减死论处，并记录下来成为一个判例 。

《宋史 · 李仕衡传~ : "迁尚书工部侍郎 、 权知天雄军 。 民有盗瓜伤主

者 ，法当死，仕衡以岁饥， 奏贷之。 " ② 这是又一判例。《折狱龟鉴~ "矜

谨"篇，有一条题为 "陈执方缓刑" 。 据王安石为陈执方所撰"墓志 "

说"陈执方大卿通判江州时，民饥，有别人之禾而伤其主，法当死者 。

执方以为 :‘ 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尽矣，然尚缓刑，况于今哉 ! '即奏贷

其死 。"此条目后有作者按语谓"李仕衡观察权知天雄军 。 民有盗瓜伤主

者，法当死，仕衡以岁饥奏贷之。 自是若为例 。 执方之奏，盖用此例

也 。 " ③ 如果这一按语元说，则李仕衡对于盗瓜伤主案的判决 ， 后来成了陈

执方判决" )( IJ人之禾而伤其主"的根据，也证明了其判例的性质 。

《宋史 ·苏颂传》载 :

时知金州张仲宣坐枉法赃罪至死，法官援李希辅例，杖脊黯配海

岛 。 颂奏曰"希辅、仲宣均为枉法 ， 情有轻重 。 希辅知台，受账数

① {宋史》 卷三 00 (马寻传) ，中华书局， 1 997 ，第 9972 页 。

② 《宋史》 卷二九九 《李仕衡传) ，中华书局， 1997 ，第 9937 页 。

③ ( 南宋)郑克编 〈折狱龟鉴》 卷八 {矜滋) ..陈执方"条，见杨一凡 、 徐立志主编 { 历

代判例判牍》 第 l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第 50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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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千，额外皮僧 。 仲宣所部全坑，友擞巡检体究 ，其利甚微，土人惮

兴作 ，以全八两属仲 宣 ，不 差官 比校，止系违令，可比恐喝条，视希

辅有问矣 。"手中宗曰"免杖而黯之，可乎?"颂曰"古者刑不上大

夫 ，仲 宣官五品 ，今贷死 而黯之，使与徒隶为伍，虽其人无可矜，卢斤

重者，污辱衣冠耳 。"运免仗黯 ， 流海外 ， 遂为定法。①

据苏颂奏 ， "法官援李希辅例"错判张仲宣一案属于用例不当。但是，

这一材料却反映了法官经常引用判例作为判案依据的工作方式 。

皇帝对于个别死刑案件从恤悯的角度给以特赦，也会形成案例。《建

炎以来朝野杂记》 载:

自祖宗开基，首严赃史之禁 。 重者辄弃市 。 真宗以后，稍从宽

贷，然亦终身不用 。 ……绍兴四年，秀少/'1 黄大本遂决刺焉 。 然高宗性

仁厚 ， 但行之数人而止 。 七年秋，永嘉令李处廉贷死，籍其赏 。 自是

为例 。②

这是南宋处分赃吏的司法判例 。 它说明不仅"著为例"的案件可以形

成判例，皇帝特旨处断的案件有的 也可能形成判例。尽管皇帝申明他特赦

的行为是针对特定的人和事 ， 属于特事特办， 并冠以 "特有之"、 "特矜

之"、"特贷之 H "特贷极刑" 、"特放"、"特原其罪"的字样，但还是为

臣下和后人提供了可供攀比援引的案例，致使"自是为例"的现象时有

发生 。

宋哲宗元桔元年 ( 1086 年)闰二月，给事中范纯仁上言 . "四方奏

i献，大辟凡二百六 卡囚，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 自去年改法，

至今未及百 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

上 。 " ③ 据范纯仁提供的数据，因实行奏案制度被作为减死处理的案件，每

年达上百件之多 。

各地上报需要皇帝恤悯的案件时，不能不查找先例 。 刑部在审查这些

① {宋史》 卷三四 o <苏颂传) ，中华书局， 1997 ，第 10861 页 。

② Oll!炎以来朝野杂记 ) ( 上)甲集卷六 《 申严赃吏之禁) ，中华书局， 2000 ， 第 1 47 页 。

③ {宋史》 卷二0一{刑法三) ，中华书局， 1 997 ，第 50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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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并向皇帝提出建议时 ， 也需要参考先例 。 司马光反对以例代法，他在

奏议中说"刑部奏钞究、怀、耀三州之民有斗杀者，皆当论死，乃妄作

情理可悯奏裁 ， 刑部即引旧例贷之。"这说明对于地方上报的情理可悯案

件，在上奏皇帝裁决时经常引据 " 1日例"作为依据 。 "审刑院贴奏，率以

恩释为例，名曰贴放。"贴放又称为"贴例取旨" 。 如门下侍郎韩维言 :

"天下奏按，必断于大理，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中书，决之人主 。 近岁

有司但因州郡所请，依违其言 ， 即上中书，贴例取旨"①。 这些议论反映的

情况表明，客观上存在编选各种先前的案例以资利用的需要 。

以案例合集形式编篡的判例，最早出现当在北宋仁宗期间 。 这一时

期，范仲淹曾经提出建议"其审刑大理寺，乞选辅臣一员兼领，以慎重

天下之法令 。 检寻自来断案及旧例，削其谬误，可存留者，著为例册 。 " ②

此建议当时是否落实 ， 未见记载 。 又据《宋史 · 王曾传》载 ， 其孙王副!

"权判大理寺。 乃取i献狱轻重可为准者，类次以为断例" 。③ 王融是"祥符

进士及第"，"英宗即位，进兵部，卒" 。 其权判大理寺当在英宗即位之前，

即宋仁宗嘉拮年间 。 从这一记载看，王融编篡的断例，采取的是案例汇编

的形式 。

判例的产生也与军政方面的事宜有关。 《宋史 · 夏棘传》载"初，武

臣赏罚无法，吏得高下为奸，楝为集前比，若为定例， 事皆按 比而行 。 " ④

仁宗时期，夏辣是管理武臣的枢密副使。 《宋史 · 刑法一》 载苏辙的奏言 :

"旧制，文臣、吏民断罪公案归中书，武臣 、 军士归枢密，而断例轻重 ，

悉不相知 。 " ③ 说明当时武臣的赏罚由枢密院负责 。 夏辣"为集前比，若为

定例"和王融"类次以为断例"表示的是一个意思 都是把司法例编选在

一起，只是前者限于武臣、军士的茧'罚 。

王安石变法时期，很重视断例的修订。{郡斋读书志》 卷二下载有

《断例》 四卷 、《元丰断例》 六卷 。 对于这两部法律典籍，晃氏注曰"皇

朝王安石执政以后 ， 士大夫颇重意律令 ， 此熙 、 丰 、 绍圣中法寺决狱比例

① 《宋史》 卷二 0一《刑法三} ，中华书局， 1 997 ，第 50 1 2 页 。

② 《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 卷上 《奏灾异后合行四事} ，丛书集成统编本 。

③ 《宋史》 卷三-0 <王曾传) ，中华书局， 1997 ， 第 1 0 1 86 页 。

④ {宋史》 卷二八三《夏纷;传} ， 中华书局， 1997 ，第 9572 页 。

⑤ 《宋史》 卷一九九 {刑法一) ，中华书局， 1 997 ，第 498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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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其六卷则元三在中法寺所断罪节文也 。 " <续资治通鉴长编 >> i己"神宗

兀丰三年丁巴，诏 ~I:r书:以所编刑房井法寺断例，再送详定编教所， 令更

1以未经珩\\修院rr例与条贯同看详。 其有法已该载而有司引用差五者，止申明

旧条。 条未备者 ， 重修正;或条所不该载，而可以为法'者，创立新条;法

不能该者，著为例 。 其不可用者，去之。 " ①

如果说在北宋哲宗朝以前，断例的编修还是法寺官员或者士大夫的个

人行为的话，那么，自哲宗朝起，它进入了由官方机构受命编修的阶段 。

哲宗元柏元年( ] 086 年)十一月四日中书省言"欲委官将续断例，及旧

例策， 一处看详，情理轻重去取，编修成策，取旨施行 。 从之 。 "② 叉，宋

徽宗 EI才"以左 、 右司所编绍圣、元符以来申明断例班天下"，③ 即判例是以

官方机构的名义编篡的 。

南宋时期，断例进一步受到重视。 史载"高宗播迁，断例散逸，建

炎以前， 凡所施行， 类出人吏省记。 " ③ 此处的断例指的是一般的法律典

籍，表明断例已经被视为法的代名词 。

这样编成的断例的具体形态是怎样的?因尚未发现完整记载宋代断例

的文献，只能通过史籍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进行探讨。

从宋代皇帝颁布的诏令看，可以肯定编篡断例的材料是原始的司法判

牍和案例 。 如宋仁宗诏曰"以前后所断狱及定夺公事编为例 。"神宗诏中

书曰"令更取未经编修断例与条贯同看详。"哲宗元葡元年诏中书省言 :

"欲委官将续断例及旧例策一处看详。 "

经过编篡的断例可以从上引宋神宗诏文中看出端倪 。 诏曰"其有法

己 i亥载而有司引用差互者，止申明旧条。 条未备者，重修正;或条所不该

载，而可以为法者，创立新条;法不能该者，著为例 。 其不可用者，去

之 。"阅读这段文字，需要注意的是"条"和"例"的意义 。 条，又称条

贯，就是条文，是抽象的法条 。 例，应该指案例、断例、判例 。 所谓"可

以为法者，创立新条;法不能该者，著为例"，表明在编篡而成的断例中

存在"条"和"例"两种成分，既有条文，又有案例 。

① (宋)李焘模 《续资治通鉴 l主编 》 卷三丸一 ，宋哲宗元葡元年 。

(宋)李焘撰 {续资治迎接民编》 卷三丸一，宋哲宗元指元年 。

③ (51号)李焘横 {续资治迎接 i主 编》 卷八丸，宋徽宗崇宁三年 。

④ < *史》 卷-jL九 {刑法一 ) .巾华书局， 1997 ， 第 496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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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徐处仁传》 的一段文字，可以作为断例包含"条"和"例"

两种成分的佐证"初，处仁为右萃，言……乞诏自今尚书、侍郎不得辄

以事楼上，有条以条决之，有例以例决之，无条例者酌情裁决;不能决，

乃申尚书省 。 " ① 所谓"有条以条决之，有例以例决之，无条例者酌情裁

决"，后面的"条例"两字，结合上下文分析可知，"无条例" 是 "无条"

又"无例"的意思 。

《宋史·高宗本纪》 载"绍兴二十六年九月戊辰，命吏 、 刑二部修条

例为成法 。 " ② 这段话中的"条例"二字，正确的标点应是"条 、 例" 。 所

谓"修条 、 例为成法"，是说经过修订的条文和案例共同构成"成法" 。

另据记载，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 179 年)七月一日，刑部郎中滞景硅

言"朝廷钦恤用刑，以条令编类成册，目曰断例，可谓曲尽 。 昨有司删

订止存留九百五十余件，与见断案状，其间情犯多有不同，难以比拟 。 乞

下刑部，将隆兴以来断过案状编类成册，许行参用 。 庶几刑罚适中，元轻

重之弊 。 " ③ 这段话中，所谓"以条令编类成册，目曰断例"， 是说断例是

条文 ; 后面又要求"将隆兴以来断过案状编类成册，许行参用"，说明断

例中也有案例 。

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初步认定，编篡而成的断例是由"条"矛11

"例"混合构成的 。 所谓"可以为法者，创立新条"，即部分断例成为上升

"为法"新的规范性条文 ; "法不能该者，著为例"，即不能上升为法律条

文者，仍然以案例的形式存在 。 由此可见，经过编黎的断例是一个法条和

案例的理合体。

在宋代，有人往往把法与例对立起来，说"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

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④ "法之弊易见， 191J 之弊难

知";⑤ 等等 。 然而也有人认为，对例的一昧排斥未必正确，律与例的关系

不是不能够调和的 。 据 《宋会要辑稿》 载: " (绍熙) 二年四月十二 日，

臣僚言 : 臣闻自普天下之所通行者，法也 。 不闻有所谓例也 。 ……是以前

① {宋史》 卷三七一 {徐处仁传> ，巾华书局 ， 1 997 ， 第 11 520 页 。

② 《宋史》 卷三一 《高宗本纪八) ，中华书局 ， 1997 , jlf~ 586 页 。

③ (消)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第 164 iIIr OfiJ 法一 》 之五一 ，巾华书 局， 1997 ， 影印本，

第 6487 页 。

③ (宋) 李焘撰 {续资治 ji!i鉴长编 》 卷一 囚囚， 宋孝宗淳熙元年，寻 | 龚茂 良话 。

③ 《 续ji!j典 》 卷一一九 OfiJ 十三)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影印本 ，第 186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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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臣俯屡有建请，皆欲去例而守法 。 然终于不能革者，盖以法有所不及，

则例亦有不可得而废者 ， 但欲尽去欲行之例 ， 只守见行之法 ， 未免拘滞而

有碍 。 要在与收可行之例归于通行之法，庶几公共而不胶。 … …如是则所

行者皆法也，非例也 。 " ① 断例的编篡就是将对立的两者合成为一体，"收

可行之例归于通行之法"，最终达到"所行者皆法也 ， 非例也"的目的 。

这实际上是以吸纳断例进入法律体系的方式 ， 达到法和例的统一 。

如果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 可以说在有宋一代 ， 断例经过不断演

变 ，已经具有了近似法的或者说准法的性质 。

首先，断例在形式上具备了法的特征，它是公开的而不再是秘密的

例 。 法是公之于众的，而例则藏于吏手。《宋会要~ ì己"绍兴二十六年御

史 I:j-I ?ß 言 : 三尺之法，天下之所通用也，四海九州 ，万邦黎献，知法之所

载 。 " "法之当否 ，人所共知 。 " "法者……著为令典。"也就是说 ， 法不仅

要 "人所共知"，且要著之于典籍 。 与此相反 ， "例多藏青吏之手"，不仅

百姓不知，甚至"百司不可得而知" 。② 断例则不同 。 宋徽宗时 ， "以左、

右司所编i绍圣、元符以来申明断例班天下" ， 文中的"班"是颁行的意思 ，

"班天下"说明断例是向全国公布的 。 再如哲宗元描元年 (1 086 年)+一

月 二十八日诏"中书省编修刑房断例，候编定付本省舍人看详i乞， 三省

执政官详定'取旨颁行。 " ③ 由此可知，断例是经过一定的程序才公布于众

的 。 显然，这与先前的例由官府秘密掌握的情况不同 。④

其次，断例的编篡结构具有系统性 。 例的原生形态是单个的离散的形

态 。 |随着断例的编篡，断例的系统性越来越强 。 特别是 《绍兴编修刑名疑

难断例》 和 《乾道新编特旨断例》 以 1 2 篇分类，不仅在形式上采用了唐

律及宋刑统的顺序，力图与当时的法典保持一致，也说明了其内容发展到

了全面覆盖社会各个领域的情况的系统程度 。 如 《绍兴编修刑名疑难断

① (消)徐松 ~，~ < 宋会l!lI ~l'ì稿 》 第 1 64 j肝 《 刑法一 》 之五五，中华书局 ， 1 997 ，影 印本 。

身~ 6489 页 。

② 本段以上引文均见 { 宋会l!lI辑稿》 第 1 64 J世 《刑法一》 之四五至六一， 中华书局 ， 1997 , 

j;在 印本 。

③ ( ìí'f) 徐松辅 《宋会要靠l稿 》 第 1 64 册 《 刑法一 》 之一 囚，中华书局 ， 1 997 ，影印本，

第 6468 页 。

③ 当然也还有不颁布天下而只颁布刑部大理寺行用的部分。 见戴建国著 《宋代刑法史研

究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7. 第 9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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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的结构为:名例 、 卫禁共 2 卷，职制 、 户婚 、 j既库 、擅兴共 l 卷，贼

盗 3 卷，斗讼 7 卷，诈伪 l 卷，杂例 l 卷，捕亡 3 卷，断狱 2 卷。《乾道新

编特旨断例》的结构是:名例 3 卷，卫禁 l 卷，职制 3 卷，户婚 1 卷，服

库 2 卷，擅兴 I 卷，贼盗 10 卷，斗讼 19 卷，诈伪 4 卷，杂例 4 卷，捕亡

10 卷，断狱 6 卷，分为 12 门，共 64 卷 。

再次，断例的内容保持了与其他法律的协调，以及自身各种法律规定

之间的和谐-致。譬如，前引南宋孝宗淳熙六年 ( 1179 年)七月 一 日刑部

郎中潘景硅上言后，皇帝下诏曰"刑部长9ìt选择元犯与所断条法相 当体

例，方许参酌编类，其有轻重未适中者不许一概修人。 " ① 明确强调"其有

轻重未适中者不许一概修人"，是将两者的协调一致确定为断例编修的

原则 。

2. 断裂与延续:元代断例的发展

元代法制与宋代法制存在断裂，又存在联系 。

元朝法制比较特殊 。 进入中原之前，蒙古民族法律文化处于极其落

后的状态 。 元朝建立之初，统治者拒绝继受已经成熟的汉法，特别是唐

律、《宋刑统》 所代表的律典传统，延迟了法制完备的进程，造成了 法

制?昆乱的局面 。 正如元人郑介夫云"今天下所奉行者，有例可援，无

法可守 。 官吏因得并缘为欺 。 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条多至数十 。

间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比拟，是百官莫知所

守也 。 " (Î)

然而，历史与传统又是难以割断的 。 诚如元人吴澄 《大元通制条例纲

目后序》 云"古律之必当从，虽欲违之而莫能违也。"他认为:元代统治

者在法律继承问题上的态度是"暗用而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 。 也就是

说，元代法制与宋代法制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联系 。

元代与宋代法制之间的传承关系，主要表现在元代统治者于立法过程

中很注意借鉴南宋法律编篡的形式和经验 。 南宋法律的基本编第形式是三

种，即教令格式 、 条法事类和断例 。 元朝的法律一是 《大元通制 )) ， 一是

① (清)徐松辑 《宋会要缉稿 》 第 164 册 《 刑法一 》 之五一，巾华书局， 1997 ，影印本，

第 6487 页 。

② 《新元史》 卷一丸三《郑介夫传) ，中国书店， 1988 ，影印本，第 78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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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条格 ~ 0 ~ 大元通 tliú ~ 由 三部分组成，即诏制 、 条格和断例 。 《至正

条伤》 也是由诏市IJ (HJIJ i召) 、 条格和l 断例三部分组成 。 仅就法律的名称而

言，人们也会发觉元朝法典的三个掏成部分和南宋的三种法律编篡形式存

在相似之处 。 "诏制"和"收令格式"中的收令性质相似， "条楠"和

"条法主，tI类 " 字头相同，断例的名称则完全一样。①

南宋结li篡断例的传统也为元代所继承。 南宋时，断例已成为基本法律

形式之一 。 《宋史 . :JflJ 法志 》 以"断例散逸 " 一语概括宋朝南搜后法律文

献的遗失散落情况， 至少表明在 《宋史》作者即元朝脱脱等人的心目中，

断例俨然是法律的化身 。 元初在无法可守的情况下 ， 民间在处理纠纷的过

程中自发援用南宋的判例 。 据郑介夫著的 《太平策》 言，元时"民间自以

耳目所得之收旨 、 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名曰 《断例条章 ~ ，曰

《官民要览 ~ ， 家置一本，以为准绳" 。② 很可能是通过这样的途径，断例作

为一种法律编篡形式， EEI 民间编篡使用井受到元统治者的重视，成为国家

的法律形式之一 。

《至正条格》 绵i 订之后，欧阳玄在该书《序》中说到群臣讨论的意见 ，

即认为 iljú诏是 "国之典常" ， 条格、断例是"有司奉行之事" 。 前者应收藏

于朝延，后两者应" ~Pl 命侵梓示万方" 。 这表明 《至正条格》 由诏制(制

沼) 、 条格 、 断例三个部分组成，彼此是相对独立的 。 该书断例部分为

《名例上《卫禁》、《职制》、《户婚礼 《庇库》、《擅兴》、《贼盗》 、《斗

讼》、《 诈伪》、《杂例》、《捕亡》、《断狱~ 1 2 篇，其篇目的编排顺序与

《绍兴编修刑名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相同，这说明元代与宋

代的断例之间有其激|游、关系 。

《大元通制》 收入断例为 7 1 7 条， ~ 至正条格》 收入断例 1509 条 。 对

于每条的具体形态是什么样的，人们的看法不一。《新元史》 作者柯召力志

认为:断例是事例，是"因事立法，断一事而为一例者也" 。③ 黄时鉴认

① ;在1I.1 !接 认为 {大元 iillj削 》 在编军H本例方面，同庸、宋 、 金的法典体系有承袭关系: " ( 大

元通 jl叫 》 的lImi召相 当 二f 5K 的教或金 的教条 ;自Ii例相当于唐宋的律或金的律义 ;条格相 当

于店朱·的令或金的律令，并包招进了格 、 式 。 " ( ( 大元通制考辨 >> ， 载 《 中国社会科学》

1 987 年第 2 期)其言虽有所本，但li.'E要将 《大元ìillj例 》 和唐律拉上关系，恐怕没有考虑

到南宋法律的姐变情况 。

② 《新元史 》 卷一九三《其11介夫传 ) ， 中 国 书店， 1 988 ， 影 印本，第 780 页 。

也 《新元史 》 卷一 0三〈刑法志下 ) ，巾图书店， 1 988 ， 影 印本 ，第 47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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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断例是像唐律一样的条文。① 笔者经过初步考证认为，断例既不完全

是事例(案例) ，也不完全是条文，很可能是由案例和条文?昆合编篡而

成的。

第一， {大元通制 》 现存的"条格"部分，并不完全是由条文构成，

其中有不少是案例，整体上是一个条文和案例棍杂的东西 。 这似乎可以令

人反推出，其号称"断例"的那部分，也不完全是案例，同时-还存在有

条文 。

第二，早在《大元通制》颁布前，民间自发编寨的《断例条章} ，采

取的是"教旨 、 条令，杂采类编"的编篡形式，其内容以收旨 、 条令 为

主，兼收有断例 。 元代的典章文物名实之间差距很大，顾名思义往往得不

出正确的结论。

第三， {大元通制》颁布于元英宗至治三年 ( 1 323 年)， { 至正条格》

颁布于元顺帝至正六年 (1346 年) 。 后者较之前者的判例增加 342 条 。 短

短的 23 年间 ，单纯的条文增加的数量如此之多，这也是"条文说"讲不

通的地方。

《元典章》 也可作为断例由案例和条文棍合编篡而成的旁证。 该书中

带有"例"字的条目计 116 条 ， 其中断例 14 条 。 内有户绝家产断例、买

卖变会断例 、 买使挑钞断例 、 食践田禾断例 、 借骑铺马断例 、 背站驰驿断

例 、 牧民官受财断例、借使官吏棒钱断例 、 刑名枉错断例 、 奴诬告主断

例 、 宰羊羔儿断例 、 抹牌赌博断例 、 偷船贼断例 、 戮刷双睛断例 。 这些断

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类型。②

第一类是内容包括案例的断例，共计 11 条，典型的如借骑铺马断例，

是关于崔进告杜令史借骑铺马案的判决。 其文曰:

至元四年口月，中书户部据东平路马户崔进告息州太守石磷，将

① 黄时鉴: (大元j园和l 考辨) ，载 《 中 国社会科学} J 987 年第 2 期 。 但是， 他提出的论据只

是断例按照唐律的律 目分篇，这是相 当薄弱的论证 。 因为宋朝的断例已经按照庇律的伴

目分篇了，这并不妨碍宋朝的断例包含步IJ例的成分 。

② 据贫[]才鉴考.在元代..应rr例"这个i可是在两种含义上混用的 。 这在 { 元典章 ? 小表现

得最为明显。{元典章} 的条 目用了 38 次 "断例.. 其中有 J 8 次意为断案通例 ， J 7 17': :rJ. 

为断案事例，还有 3 次是编篡者企图把断案事例编为盛开主~ ìiìi 例 。 这里 可能存在计算的 口

径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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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马借与斗土令史骑坐 ， 前去迄北 罪犯 。 议得借驿马徒二年，品官赎

铜，呈奉者[1 堂钧旨，送本吾[1 石磷罚体一月，斗土令史断罪六十七下，依

上断吃 ， 合下各处依上禁约施行。①

第二类计 1 条，题为"买卖变会断例"，内容是对某地方官员立法建

仪的审议过程及根据此建议制定的法律，内有关于伪造或把旧藏关会递相

转卖等犯罪的处罚规定 。

第三类计 2 条，即"食践田未断例"和"宰羊羔儿断例" 。 内容是节

录的皇帝圣 旨 。 录 "食践田禾断例"的全文如下:

豆大元年三月，行台御史台咨 jf<_奉 中书省，札付蒙古文字，节该

大德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钦奉圣旨:今年百姓每回禾好生不成收成

来 ， 楼碎歹昔宝赤诸王附马的伴当每外各枝儿等，食践田禾，百姓俱

入每的场里夺要回禾鸡米草菜罗葡。民欺负百姓每也者 。 如今省官人每

行文书禁约者 。 这般晓谕了使气力，夺妥田禾鸡米草菜罗葫等物的人

每 ， 拿住呵才丁七十七下，拿住的人根底与赏，么道传圣旨来钦此。②

殷 I~甘虎认为，元朝的断例无论是名称 、 结构还是编篡方式，都是对宋

断例的效仿。③ 这一论断是正确的 。

《元典章》是元朝法律文献的汇编 。 从其所载诏书中，可以看出例在

司法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 例如，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 年)诏书、元武宗

至大元年 ( 1308 年)诏书有"典质借贷私约分明，依例归结"之语;至

大二年 ( 1309 年)诏书有"重囚及早依例结案"之语;大德五年(1301

年)圣旨有"今后诸处罪囚……井听合干上司依例决遣 " 、 "果若所见不

同，有例引用其例，无例从公拟决"之语。 由此可知，元朝强调无论是民

主打案件还是刑事案件，都须依例处断。

元代的法律形式中虽无"判例"之名 ，但从现代法学的观点看，断例

① {元~ :CO 三六 《 兵音!I三> ，中国书店 ， 1 990 ，第 555 页 。

② 《元典章 》 二三 {户部)L ) ，巾国书店， 1990 ， 第 4 13 页 。

③ 殷啸L吃 《论大元通制"断例"的性质及其影响一一兼与黄时鉴先生商榷 ) ， ( 华东政法

学院学报> 1 999 年第 1 J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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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那些可以用以比附的案例则具有判例的性质 。 仔细阅读 《元典章~ ，我

们可以对元朝司法审判中运用判例作为判决依据的情况有个大体了解 。 例

如在刑部"杀死妻"条中，建宁路上报的李孙砍死妻蔡佛姑一案，据犯人

的招供是:元仁宗皇庆二年 ( 1313 年) 三月，李孙因与其妻蔡制Il 姑不|哇，

妻蔡佛姑不容同宿，便怀疑妻与其义父蔡林私通，遂用斧连砍数下，致妻

气绝身死。 追勘期间 j~赦 。 所属行省认为，若拟凡人定论， "恐失明伦厚

俗之道"，请求比例将李孙释免。 此案呈报刑部后，刑部引用皇庆元年

( 13 12 年)发生在池州路东流县一个丈夫杀死妻子的案件比附处理。 该案

的案情是 : 被告霍牛儿状招，于皇庆元年六月十二 日，因与妻争执，用小

尖刀挑断本妇咽喉，致使气绝而亡。 池州路原拟判决霍牛儿减等杖断一百

七下 。 施行间遇诏赦，刑部复核霍牛儿案时，引用了另一类似的杀妻案作

为参考 。 这一案件的罪情是，被告王文书大德九年 (1305 年)九月二十八

日，猜其妻与人通奸，用刀杀死其妻。 刑部考虑到王文书虽系故杀，但所

杀是自己的妻子，"难与常人一体定论"，量情脑等，杖断一百七下 。 王文

书案经呈奉都堂钧旨批准依上施行。 比照王文书案，霍牛儿案有了判决的

依据。 "若依常人故杀结案，切缘霍牛儿终为妻毁咀骂雪，弃伊还家以此

杀死，比例合准池州路所拟，杖断一百七下，烧埋银两同居不须追理。 都

省咨请依上施行。"于是，李孙一案也有了判决理由:罪犯初无故杀之情，

难与常人一体定论，比例将李孙钦依释免。 皇庆二年建宁路李孙杀妻蔡佛

姑一案，是引据皇庆元年霍牛儿扎死妻阿常的判例 。 而霍牛儿扎死妻阿常

→案，又是引据了大德九年顺州王文书杀死妻秀哥的判例 。 值得注意的

是，该判牍中反复说到"比例" 一词"如准建宁路比例释免，情法相

应"，"比例合准池州路所拟"，"比例将李孙钦依释免" 。① 所有这些，表

明判例成为判决中的比照物 。

再以 《元典章~ "偷盗神衣免刺"条所记宋仁宗延荷二年(1315 年)

卢陵县张元章盗神衣案为例 。 张元章是一个穷苦 、 无聊的乞丐，借在青师、

山静居禅寺乞食的机会，剥取神像上旧衣，意图改造后穿用 。 被告发查证

属实，捉拿到官，供认不讳 。 本路断i乞杖六十七下 。 江西行省认为，此案

被告盗取神衣，乃饥寒所迫，原拟引过去的一件类似的案件，即张万一盗

① 《元典章》 四二 《刑部四 ) ，中国书店， 1990 ，第 621 - 6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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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岳庙黄绢字 iPIfi " 例免刺字"案判决 。 但刑部终审判决没有同意原拟所引

之例，而是援引沂州葛课儿盗神衣案结案 。 葛课儿案的案情是:葛课儿因

饥寒所遇，班取无人看守的神像衣服，判处的结果是"权免刺配" 。 据此，

卢陵县张元î~i盗神衣案的被告张元章也免予刺字。① 江西行省和刑部都引

用过去的判例作为处理此案的法律依据 ， 不同的是江西行省所引的案例张

万-1Ý汪东岳庙黄绢字幡案 ， 盗窃的标的物黄绢字幡与神衣有所差异 。 刑部

所引的葛课儿路神衣案 则是一个盗窃的标的物完全相同的案例 。 依葛课

儿案 比较判决，无疑更有说服力 。

元代断例中的判例不仅适用于刑事案件，也适用于民事案件。 据 《元

典章>> "夫亡服内成亲断离与男同居"条载，仁宗延桔七年 ( 1320 年)发

生的句容县饵必用状告弟妇姜三娘夫死未满期年改嫁一案 ， 经过江浙行省

咨请刑部， 最后由刑部根据元武宗至大元年 ( 1308 年) 发生的蔡寿僧夫死

八月改嫁李茂才一案 ， "比例拟杖七十七下、离异" 。② 又如， {元典章》

"兄收弟妻断离"条载，元英宗至治元年 ( 1321 年) ，刑部对于福建宣慰

司 仁报的缪富二将已故弟妻阿雇收继一案，参照了元成宗大德二年 (1298

年)六月 刘君祥 q:lz:嫂为妻案判决，而刘君样收嫂为妻案又是根据元世祖至

元 1-- 四年( 1277 年)八月 刑部处理的张义收弟媳为妻案判决，在判决刘君

祥案的判同中，刑音rs称"本部议得，刘君祥刘阿王拟依前例杖断离异 。 " ③

所谓前例，即张义收弟媳为妻案 。 在缪富二将已故弟妻阿雇收继一案的判

词中，也有"拟合比例杖断……离异"的用语。

司法例的运用还见之于 《元典章>> "刑名枉错断例"条。 此案涉及众

多官吏 ，他们将一个名为廉西保的人非刑拷打致死，为了掩盖真相，相互

勾结，虚报为廉固保服毒身死。 经廉西保的亲属告发，案件真相暴露 。 在

处理此案时，刑部引用了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 年)发生的一件类似案

件 : 一个叫刘子胜的人在审判中被官吏决打致死，在检验尸体时也被相关

官吏故意 "验作服毒身死" 。 以此判例作为依据，刑部对一干涉案人员做

出 了处理。④

① 《元 !)l!. î;ï) 四九 O~J 部十一 ) ， 巾 国书店， 1990 ，第 7 1 3 页 。

② {元』电话 > : ( !)l!. î;'t新w户部 ) ，巾国书店 ， 1990 ， 第 9 11 页 。

③ {元 #1!- j在> : ( 典章新集户部 ) ， 小 国 书店， 1990 ， 第 9 12 -9 1 3 页 。

④ 〈元典章》 五四 {刑部十六 } ，巾 同书店， 1 990 ， 第 775 -77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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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列举的刑事犯罪案件、民事违法案件和官吏违法乱纪案件以判

例作为处理依据的情况可知，元代司法审判中曾广泛适用断例中的判例 。

其实 ， {元典章》本身就是依据判例决狱的产物 。 元人郑介夫指出元代

"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例至数十朋 ， j监 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 ，

《元典章》很可能就是在这些格例的基础上编成的 。

3. 中国古代判例与成文法的关系

从春秋末期中国进入成文法时代之后，成文法始终占据统治地位 。 先

秦至宋元，各代统治者对待判例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放任"到"拒

斥"，再到"吸纳 " 的过程 。

战国至秦汉时期，成文法处于发展过程中 法律体系还不成熟，极

其复杂的社会现实使法律的一般规定不能完全适用于特殊情况，判例补

充成文法不足的功能得到重视，故统治者对判例的适用采取放任的态度 。

汉景帝五年(公元前 15 2 年)发布的关于奏嫩的诏令称"诸疑狱，若

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庆者辄i献之 。"汉景帝把"文致于 1去而于人心不

厌"即形式上符合法律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作为奏 i献案件的条件， 表 明

了统治者对个案公正和实质正义的偏重 。 魏晋至北宋时期，成文法趋干

成熟，结构完整，内容严密，统治者为维护法制统一 ，对判例采取拒斥

态度 。

在成文法制度走向成熟的过程中 ， 初步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理论

形态 。 这种理论形态充分意识到了判例与成文法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强

调法制追求的不是个案公正，而是形式正义 。 即对所有案件都运用同一的

标准一一法律这一普遍适用的尺度和准绳，以保证同样案件得到同样处

理 。 西晋时刘颂说"征文必有乖于情听之断。"即依据法律条文判案并不

能达致令人满意的个案公正和实质正义 。 又说"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 ，

庆情合昕，可适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于征文不允人心也 。 " f11l撇

开法律规定，处理个案，可能会达到令人感到满意的结果，胜过亥'J 板地拘

守法律文字作出的判断。 然而，他又指出"然起为经制，终年施行，恒

得一而失十 。 " "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 。 " "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

敢错思于成制之处，以差轻重 。"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 ， 重视个案的公正

而未-依法律，却是得不偿失 。 为实现法制一统，应顾全大局 ， 坚持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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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条文断案这一不可动摇的原则 。 对于如何处理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案

件，刘颂的观点是"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

JlI!有穷塞，故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 " ① 即赋予君主处理这类

问题的权力 。

自西晋到北宋，判例受到严格的制度约束。这种制度约束表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为了防止官吏任情用法，规定定罪量刑必须具引律令。二是明

令特旨断狱不得引为后比 。 即使皇帝特别批准的案件，如果未经过一定程

序提升为具有一般效力的"永格"，就不能在以后类似案件的审理中援用 。

这样，判例的产生和应用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魏晋时期，判例几乎

绝迹 。 唐代偶尔出现，从文献记载看也不是很多。"法例"是唯一一部经

过编篡可以引以断狱的判例集，也被唐高宗否定和明文废除，反映了判例

被排斥的情况 。

成文法和判例之间存在着异质对立的关系，但是解决的方法并非一定

要把拒斥作为唯一的方式。成文法对判例既有拒斥的必要，又有吸纳的可

能 。 其认识的转折是在南宋时期，统治者在司法审判中又注意适用判例 ，

进入了对判例吸纳的时期，使判例在元代得以广泛行用 。

关于法与例的关系，宋代人的认识有一个从对立到统一的过程。 所谓

"法者，公天下而为之者也;例者，因人而立以坏天下，之公者也。 " ② "一例

既开，一法遂废 。 " ③ "法之弊易见，例之弊难知。"④ "或例宽而法窄，则

引例以破法;或例窄而法宽，则援法而废例 。 " ⑤ 这些言论反映了例与法的

冲突，以及人们对此的认识。

在宋代，批评"以例破法"的言论不胜枚举。如《宋会要辑稿 ·刑

法一》载，宋徽宗崇宁元年 ( 1102 年)五月十二日， 臣僚言"三省六

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 。 今顾引例而破法， 此何理哉?且既

用例矣，则当编类条目与法并行 ， 今或藏之有司，吏得井缘引用任其私

〈背书》 卷三 o OfiJì去 ) ，巾华书局， 1 982 ，第 936 页 。

② {宋史》 卷一五八 《选举囚 ) ，中华书局， 1997 ，第 3715 贞 。

③ (消)徐松辑 {宋会姿辑稿》 第 164 i.册 { 刑法一 》 之三七，中华书局， 1997 ， 影印本，

第 6480 页 。

③ {续通典》 卷一- JL (刑十三)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第 1 862 页 。

⑤ (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第 164 册 { 刑法一 》 之五八，中华书局， 1997 ，影印本，

第 649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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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至烦渎听聪，甚无谓也 。"同年六月十六日 ， 尚书省言"检会吏

部尚书赵挺之等言，准条引例破法及择用优例者徒三年，盖为有司当守

法，法所不载 ， 然后用例。今有正条不用而用例，例有轻重而从优者，

此膏吏欲废而为奸也 。 " ① 《宋会要辑稿 · 刑法一》 引臣俯言 "今之有司

既问法之当否，又问例之有无，法既当，然而例或无之，则是皆沮而不

行。夫法之当否人所共知 ， 而例之有无多出吏手，往往隐匿其例，以沮坏

良法，甚者候贿赂既行乃为具例，为患不一 。 " ② 《宋会要辑稿·刑法一》

载"宋宁宗嘉泰元年二月十四日，礼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张釜言……其间，

有朝廷一时特降之指挥，有中外臣僚报可之奏请，历时寝久，不相参照，

重复抵梧 ， 前后甚多 。 或例宽而法窄，则引例而破法;或例窄而法宽，则

援法而废例。 予夺去取一出吏手。 若更延以岁月，积压愈多，弊幸

愈甚 。 " ③

这些言论力陈的例的危害是 : 例与法的规定不一致，导致在选择用法

还是用例时，例总是处于优先于法的地位，这使法的地位和作用受到削

弱;前例与后例的规定不一致，导致官员对所适用的例进行选择时存在任

意性，增加了营私舞弊的机会 ; 例不公布于众 ， 掌握在低级晋吏之手，导

致了权力的倒置 ， 膏吏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 ; 官僚虽然拥有最终决定权，

但因立例繁多，难于被官员掌握，使其对于青吏的控制变得极为困难，增

加了行政成本。《宋史 ·刑法一》对于判例的危害作了这样的概括"当是

时，法令虽具 ， 然吏一切以例从事 ， 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甚

至隐例以坏法 ， 贿赂既行，乃为具例 。 "

宋代的臣僚之所以痛陈例的弊端，其原因主要是基于对法制受到影响

的忧虑 ， 也与例实施后产生的权力冲突有关。 官僚们担心的是权操于青

吏 。 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 (1162 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 "国家设佳选

以听群吏之治，其掌于七司，着在令甲，所守者法也 。 今升降于青吏之

手 ， 有所谓例焉 。 长武有迁改，郎曹有替移 ， 来者不可复知 ， 去者不能尽

① (消)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第 J64 册 《刑法一 》 之二一 ，中华书局 ， 1 997 ，影 印 本，

第 6472 页 。

② ( 清)徐松辐 {宋会要辑稿》 第 164 册 {刑法一 》 之四九 ， 中华书局 ， 1997 ， 影 印 本，

第 6486 页 。

③ (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第 1 64 册 《刑法一 》 之五八，中华书局， 1 997. 影印本，

第 649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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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 索例而不获 ， 虽有强明健敏之才， 不复致议;引例而不 当 ，虽有至公

尽血!之事 ， 不复可伸 。 货贿公行，奸弊滋甚 。 " ① 南宋思想家叶适说"国

家以法为本 ，以例为耍 ， 其官虽贵也， 其人虽贤也， 然而非法无决也，非

例无行 也， 骤而问之 ， 不若吏之素 也， 堂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

一 ，不知其二 ， 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举而归之吏 ，官举而归之吏，则

i盼l延之纲目 ， 其在吏也何疑夫 ，先人而后法则人用，先法而后人则人废，

不任人而任法 ，则官失职而吏得志矣 。 " ②

与官仰的担心不同 ， 皇帝则担心用法废例会导致君权失落 ，权归于

有司 。 历史上公开说出这一点 的皇帝不多 ， 宋徽宗倒是比较坦率的一个 。

他在大观二年( 1108 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御笔批阅相当准确地反映了

这一思想"近奏 以六曹事修例为条 ， 且法有一定之制，而事有无穷之

变 。 苟事一为之法， 则法不胜事 。 又其轻其重、其予其夺 ， 或 出于一时

处断，概为定法则事归有司，而人主操柄失矣 。 " ③ 这种担心也符合逻

辑 。 例特别是判例本身就是皇帝手中掌握的生杀予夺大权"出于一时处

断 " 的产 物，如果事案都依照 既定 的 法律办理， 皇帝就会失去这一权

柄 。 防止膏吏专权 固然是皇帝之所望 ，但失去权柄非皇帝之所欲。 所以，

皇帝对于例的态度是双重的:既要维护 自 己的法外特权 ， 又须防止膏吏

专权带来的危害 。

对于如何正确处理律与例的关系 ， 当 时也有 中 肯之论 。 {宋会要辑

稿 ·刑法一》 所载南宋光宗绍熙二年 (1 191 年)四月十二 日的臣僚建言

就代表了这样的认识 。 该文首先指出了用例的弊端和危害 " 臣 闻自 昔天

下之所通行者法也 。 不闻有所谓例也 。 今乃于法之外， 又有所谓例 。 法之

所无有者，则援例以当法 ; 法之所不予者，则执例以破法 。 生奸起弊，莫

此为甚 。"然后分析了其原因 " 盖法者率由故常， 着为令典，难以任情而

出人 ;例者旋次创见， 藏于吏手，可以弄智而重轻 。 是以前后 臣僚屡有建

请 ， 皆欲去例而守法 。 " 接着笔锋一转，指出例不可废"然终于不能革

者 ，盖以法有所不及， 则例也有不可得而废者 。 但欲尽去欲行之例，只守

《宋史》 卷一五八 〈选举 lill ) ，巾华书局 ， 199 7 ，第 3714 页 。

② ( 南宋) 叶适撰 {上孝宗皇帝札子 ) ， 见 《 水心集》 卷一 。

③ ( 消)徐松辅 {宋会主Z辑稿 》 第 1 64 册 《 刑 法一 》 之二三 ，中 华 书局， 1997 ，影印本 ，

第 647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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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行之法，未免拘滞而有碍。 " 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和办法"要在

与收可行之例归于通行之法，庶几公共而不胶 。 今朝廷既己复置详定敷令

一司，臣以为凡有陈乞申请，倘于法诚有所不及， 于例诚有所不可废者，

乞下教令所详酌审订，参照前后，委无抵悟， 则着为定法，然后施行 。 女Il

有不可，既与尽断，自后更不许引用 。 如是则所行者皆法也，非例也 。 彼

为吏者，虽欲任情以出入，弄智而重轻，有不可得，奸弊自然寝消，举天

下一之于通行之法，岂不明白坦易而可守也 。"这一观点在指出用例的弊

端的同时，肯定了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批评了"尽去欲行之例"观点的

偏颇 。 其所提出的"要在与收可行之例归于通行之法"的主张，不失为明

智的选择。较之那种空洞地三令五申严禁用例破法或动用刑罚威慑的方式

对付引例破法等做法要高明得多 。

宋代时，主张律例并存、律例并用者大有人在。 据 《 戚淳临安

志》载 :

三十二年奏论，吏部七司有法有例，法可按籍而视，例则散于案

牍之中，匿子骨史之手，官有去来，不能选知，故索例而不获，虽有

强明俊决之才 ， 不复敢议。 臣患以为吏部七司宜和l 例册，凡经取旨或

堂白者，每一事己，命郎官画时拟定，长武书之于册，以为例 。 每半

年则上于尚书，用印给下 。 如此则前后予决志在有司之目，狗'史无所

措巧 ， 是全综渐以平允 。 诏支部措直中省 。①

当时，朝廷上下对于如何处理律例关系已初步形成共识。 上引宋徽宗

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御笔批阅，虽然考虑的角度不同，然而，即使

是从维护君权出发，得出的结论也会认为编例入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

法"宜令详定敢令所应于六曹己施行事为永制者修为教令格式外，其出

自特旨 ，或轻或重非有司所决可以垂宪者编为定例，以备稽考 ; 余应删

去，庶使官吏不得高下其手 。 " ②

断例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成为宋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① {咸淳|陷安志》 卷六七 {人物八) ..凌景及"条 ， 文涛! I到四 j卒全书本 。

② ( 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第 1 64 册 OfiU去 一》 之二三，巾华书局， 1997 ，影 印本，

第 647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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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君臣关于协调律例关系的认识，为解决法与例的矛盾开辟了一条道

路，但由 于在立法实践中还未摸索出行之有效的处理例与律、例与其他

法律形式相互关系的办法 ， 最终未能建立起系统的例的体系 。 元朝由于

法律文化落后 ，没有完成统一律例的任务，迟延了这一过程 。 明清时

期的律例合编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解决了古代法律体系的整体协调

问题 。

( 二)条例 、 格例与则例

1.条例

( 1 )宋代的条例 。

在宋代，条例仍然得到广泛运用 。 《宋史》 中可见都水条例 、吏部四

选逐曹条例 、 国子监条例 、 厢军条例 、 提举保甲条例 、 中书条例等名目 。

我们在文献中能够检索到更多的宋代条例的名称，譬如通过《全宋文》目

录 ，可以发现仅在宋真宗时期，就发布了追封条例诏(卷二一七) 、 告身

条例诏( 卷二二七) 、定厢军犯阶级罪条例诏(卷二三二)、商税院出茶引

或收税条例诏(卷二三六)、令礼部贡院择诏敷编为条例诏(卷二 四二)

令枢密院严行条例内外诸司库务使臣诏(卷二四二)、令枢密院差定诸司

使副任缘边部署等恩典条例诏(卷二四四)等。 这表明，宋朝条例和唐代

一样是行政领域诸方面的规范形式。

宋代制定条例数量最多的时期是王安石变法年间 。 当时条例被赋予特

殊的使命，成为推行变法的暂行立法。《宋史 · 神宗本纪一》载 : " (熙宁

二年) 二月己亥…..以王安石参知政事……甲子，陈升之、王安石创置三

司条例，议行新法 。 " ① 王安石在《乞制置三司条例》 一文中请求皇帝批

准"所有本司合置官属，许令辟举，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条例以闻，奏

下制置司参议施行 。 "② 这一时期制定了各种推动变法的条例，诸如 《讲立

役法》、《 讲修钱谷之法》、《农田利害条约》 等，为推动变法发挥了重要

① {宋史》 卷一四 {神宗本纪一 ) ，中华书局， 1997 ，第 270 页 。

② {王安石集》 卷七 o (论议 · 杂著 ) ， 明嘉措抚州刊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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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 《范镇传》 云"王安石改常平为青苗……韩琦极论新法之害 ，送条

例司疏驳 。 " ① 《食货上四 ~ : "陕西转运副使陈绎止环 、 庆等六州毋散青苗

钱，且留常平仓物以备用，条例司劫其罪 。 " ② 王安石的变法机关是制置条

例司 。 围绕条例司的存废，斗争十分激烈，因遭到反对者的攻击， tlíIJ 置条

例司很快被迫撤销。《宋史 · 职官一》 这样叙述条例存废的过程"制置三

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 。 熙宁二年置，以知枢密院

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为之，而苏辙 、 程额等亦皆为属官 。 未几，升之

相，乃言 : ‘条例者有司事尔，非宰相之职，宜罢之。 ' 帝欲并归中书，安

石请以枢密副使韩缉代升之焉。三年，判大名府韩琦言 : ‘条例司虽大臣

所领，然止是定夺之所 。 今不关中书而径自行下， 则是中书之外又有一 中

书也 。 '五月，罢归中书 。 " ③

王安石之所以设立条例司，是欲把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下，以便及时

地 、 不受干扰地制定条例，并"不关中书而径自行下"，即企图绕过"中

书"顺利实现自己的变法意图 。 王安石变法中的条例司的性质，诚如丰1;

琦所说，"是中书之外又有一中书也"，即政府外的又一行政中枢。 从陈升

之的话可知，按照宋朝的立法常规，制定条例的权力属于"有司"，不属

于政府首脑"宰相"的职权范围 。 这表明 ，在宋代人眼中，条例在立法体

系中仍处于较低的层次 。

宋政权南渡，条例的制定权重新恢复到各部手中。{宋史. n十颇

传~: "人称其直，除吏部侍郎，复权尚书 。 时七司弊事未去，上疏言选

部所以为弊，乃与郎官编七司条例为一书，上嘉之，令刻板颁示 。 " ④

《宋史·韩肖胃传~ : "迁吏部侍郎，时条例散失，吏因为奸，肖胃立重

赏，傅各省记，编为条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 。 " ⑤ 都是这方面的

例证。

(2) 元代的条例 。

元代的行政条例见于 《元史》 者有户籍科差条例 、 军籍条例 、 税粮条

① 《宋史》 卷三三七 《范镇传) ，中华书局. 1997 ，第 107 87 页 。

② 《宋史》 卷一七六 《食货上四 } .中华书局. 1997 . 第 4286 页 。

③ {宋史》 卷一六一 《职官一 } .中华书局. 1997 . 第 3792 页 。

③ 《宋史》 卷三八四 《叶颠传) .中华书局. 1 997. 第门 820 页 。

⑤ 《宋史》 卷三七九 《韩肖自传). 中华书局. 1997. 第 1 1 69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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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等 ，其中以户籍科差条例颁行最早，系中统元年(1260 年) ，元世祖忽

必烈即汗位后制定 。 史载 : 元世祖"中统元年 ， 立十路宣抚司， 定户籍科

差条例 。 然其户大抵不一 ， 有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 协，济户 。于诸户

之中，又有丝银全和| 户 、 减半科户 、 止纳丝户 、 止纳钞户，外又有摊丝

户 、 储也速隅儿所管纳丝户、复业户，并渐成丁户 。 户既不等，数亦不

同 。 " ① 此条例显然不是一个成熟的法规。

据 《元史》 载，至元五年 ( 1268 年)春，忽必烈"命德辉议御史台

条例，德的'奏 EI: ‘铀l史，执法官 。 今法令未明， 何据而行? 此事行之不

易， I哇下宜慎思之。 '有顷，复召曰 :‘ 联虑之熟矣，卿当力行之。 ' 对曰:

‘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 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纠弹，女渴毋令奏事，诸局

承应人皆得究泊 。 ' 帝良久曰 :‘其徐行之。 ， " ② 此条例似乎只是忽必烈的

一个想法，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制定 。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 ( 1285 年)十二月 ， "己亥，从枢密院请，严立

军籍条例，选壮士及有力家充军"，③ 这是扩充军队的条例 。

元成宗大德六年 ( 1302 年 ) ， "申明税粮条例，复定上都、河间输纳

之期 。 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 ，末限七月 。 河间，初限九月，中

限十月 ， 末限十一月 。 " ③

又据 { I所元史》记载，元成宗大德七年 ( 1303 年)三月 诏"以近年

所定 《赃罪条例》互有轻重 ，特~攻中书集议，酌古准今为十二章 。 " ⑤

另据 《新元史 · 袁桶传》 载 : 袁桶"复以集贤直学士召，改翰林直学

士、知制浩同修国史 。 至治元年，迁侍讲学士 。 时拜住当国， 重桶学识，

欲使撰辽、金、宋三史，桶上采访遗书条例"⑥。《采访遗书条例》应该不

属于法律文件。 不过是一个有条不紊的办事规程而已 。

为了使读者对条例在规范古代行政方面的作用有一个整体印象，我们

把宋、元两朝制定的代表性条例列表说明于后(见表 3 - 1) 。

112 

{元史》 卷 JL三{食货一) ， 巾华书局， 1983 ，第 236 1 页 。

{ 元史》 卷-六三《张德辉传} ，中华书局， 1 983 ，第 3826 页 。

{元史 》 卷一三{世祖本纪第J- ) ， 中华书局， 1 983 ，第 282 页 。

《元史 》 卷 JL三《食货一) ，巾华书局 ， 1 983 ，第 2358 页 c

和H!lJ 态 : (新元史》 卷一 四 {成宗本纪下 ) ，巾国书店， 1988 ，影印本，第 56 页 。

柯:讪态 {新元史》 卷一八九 《袁粉1传 ) ，中国书店， 1988 ，影印李，第 769 页 。

①
②
③
④
③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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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1 宋、 元条锣IJ 举要

吏政

七司条例 、 吏部四

选逐留条例 、 国子 I ... . . . . I 挺举保甲
宋 代 | |役法条例|

JI{r 条 例 、 中书条 I ._.._..... I 条例

分类 财政 民政 军 政 狱政 其他

转员及行门试 11丰臣 J妇

武艺 、 换í'líï 使 w岛 马

班 、 留位等条 条例 、 礼

例 、 北边条例 lJ1条例例、告身条例

元代|御史台条例 税和主条例
户籍科差

条例
军政条例 Wl:lII， 条例

il 

2 . 格例

( 1 )宋代的格例 。

宋神宗将"格"定义为"设于此而逆彼之至日 格"①。 据此 ， 格就是

规格 。 格例的性质与之近似 。 宋代文献中所见格例甚少 ，内容多属于官吏

升迁考核方面的规定 。 宋代有 《进士采选》一卷， ~文献通考》 引直斋陈

氏曰"赵明远景昭撰 。 此元丰末改官制时迁除格例也。 " ②

南宋时期的《吏部条法~ "奏辟 门"载有一道 《辟 差格例 》 。 所谓

"辟差 " 是宋代iEI司郡守向朝廷举荐人才实授差遣即实职的一示I'Hjll 度 。《胖

差格例》 规定了可以举荐与不能举荐的具体条件 。 鉴于文献中宋代格例的

文本稀缺，凤毛麟角 ， 故全文转录于下 :

初官未有考任，及历任未成资而辟差遣;

资格未及而辄超辟阙次 ;

奏补未给中人，亦敢妄行中辟;

不问赃私被论，后未经部注差遣 ， 径作无过人中辟;

息科 出身， 轨辟狱官年及冒辟县令;

宗室添差阙而辟庶姓 ;

见任人到任未久，预辟下次;

进纳得官，及不系试中材武人，而辟巡检 、 知县;

① (宋)李焘撰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二JL八， 宋神宗元丰二年 。

② ( 元)马瑞l临撰 《文献通考》 卷二二丸.. 经籍考" 五六， 却i 江古籍出版社 ， 2000 ，第

1 8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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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入未满辟通判与 帅机，有 1巳未得放行参 J主 ，及不得与亲民

差 i立;

进纳特科人不许辟县尉;

不系四川 、 二广 、 两淮 、 京湖沿江川郡极边去处，而辟部阙;

元指挥止许i在辟一次 ，而辟次任;

不许中辟冲堂差部 j主己差下人;

监司郡守离任而辟官 ;

军功人不应元指挥 ，辄求伦辟 ;

不许监司守臣辟亲属为所部属官;

不许以辟冲填见!词，却令已差下人改替 ， 或别行注授;

武臣无令状三纸不许辟令;

纳采人虽有举主，亦不许辟盐场官;

知县、狱官，系不许作随司解任中辟;

停废或责降差遣，若停替未满一任人。

以上二十项并不许辟差 。

四川 、 二广如系元人注授，初任部阙及辟阙，并许以初官中辟;

淮北州军不以资格，许初官中辟;

四川已经须入两考者，亦许正辟为伴;

如系四川 、 二广 、 两淮、京湖沿江极边去处，许辟元人注才交部

阀，亦须见任人去满替在半年内;前项许辟部阙去处，并妥所辟人历

任成资后方许中辟;

两浙、江东 、 江西 、 福建除辟阙许辟外，或有曾经盗贱去处，及

委元人注校部阀，许监司以应入资格人中辟;

军功补才交未参部人，许辟极边巡尉、监当指使(谓有制 司背才比离

军公据，及曾经辟差者) 。

已上七项并许中辟。①

这个文件规定了 20 种不许"辟差"的情况，列举了 7 种可以奏请举

① {吏部条法> "奏辟门

江入民吐出l 版材 ， 2002 ，第 166 - 16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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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差遣的条件，明确而又细致，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规范性文件 。

(2) 元代的格例 。

元代的格例在大多数场合是条格与断例的合称 。 格例的格即条格，例

即断例 。 条格和断例是元代法律的主要形式，所以格例这一称谓在很多场

合是法律的总称。 譬如 《元史·英宗本纪二》 载: 至治三年( 1323 年)

二月，"格例成定，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内断例七百一十七，条格千一

百五十一，诏赦丸十四，令类五百七十七，名曰 《 大元通制 } ，颁行天

下 。"格例在这里显然指的是 《大元通制》 中的条格与断例。《元史·武宗

本纪二》 尚书省臣言"国家地广民众，古所未有。 累朝格例前后不一，

执法之吏轻重任意，请自太祖以来所行政令九千余条，删除繁冗，使归于

一，编为定制 。"累朝格例也是包括了条格和断例而言。《元史. }I顶帝本纪

二》 :"至元二年夏四月丁丑朔 禁民间私造格例 。"仔细玩味文中词义，

此处的条格应与法律无异 。

一般情况是如此，但也有特殊的场合，这时格例可能是元朝廷颁行的

一种规范性文件的专称，例如下文中的"六部奏差迁转格例" 。

都省元定六部奏差迁转格例，应入史目选元者，三考从八品 。 应

入提控案牍人员选充者，三考从八品，任回减一资升转。 巡检提控发

牍选充者，一考正九品 。①

从内容看，元代的这类格例和前代的格例也不无联系，以官吏管理方

面的规定居多。《新元史》 载，元代制定有 《定升降赏罚格例~ : " 其立法

之意，严于驭吏，宽于取民，亦可谓得理财之要矣 。 "②《新元史·列传丸

十》 引元代"格例:诸县尹以五事备者为上选， 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

俱不举者黝 。 今实备五事而无力者，止常调;虚称五事而有力者，则引例

升等 " 。 可能就是升降赏罚格例的内容 。

此外，元代还有军官格例。《 元史 》 记载:元世祖至元二 十 一 年

(1 284 年)八月， "定拟军官格例，以河西 、 回田 、 畏吾儿等依各官品充

① {元史》 卷八三 {选举三> ，中华书局， 1 983 ，第 2078 页 。

② 柯BIJ 态: <新元史》 卷七o {食货三> ，中国书店 . 1988 ，影印本，第 34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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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府达鲁花赤 ，同蒙古人;女直 、 契丹 同汉人 。 若女直 、 契丹生西北不

通汉语者 ，同蒙古人 ; 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 。①

《元典章》仁1" 载有"省部减繁格例 "② 、 "设立宪台格例"③ 、 "巡禁私

盐格伊IJ" ④ 等 。 文多不备引 。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元代也规定了办事程限 。 胡抵遇在论"稽迟违错

之弊"时指出 "违错之奸易见，稽迟之奸难明 。 格例虽立小事、 中事 、

大事之限 ，府州司县上至按察司皆不举行。 " ⑤ 胡抵遁所说的格例就是相关

案件办理期限的规定 。 他在 《革昏 田弊榜文》 中 宣布"昏田相争， 事关

农务 ，故有务开务停之限 。 榄官污吏不肯公心及早剖决，反执格限以为

奸， 是以累年不决 。 府司拟定，凡遇此事 比三月务停不决者，照依格例稽

迟日期，严行断:眶 。 " ⑥ 这里是胡抵遇以地方政府的名义拟定的解决办法 ，

"照依格例稽迟日 期，严行断罪"，就是严格执行办理期限的处罚规定 。

还有一些文教方面的格例也颇值得注意 。 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国

家 ， 蒙古族人主中原前文化落后 。 据民元朝士人的地位较低，甚至有"九

儒 | 丐"之说。 但是 ， 在 《庙学典礼》 一书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

情况 。

譬如 I ~ 江淮学官格例~ ，数内开项 :

历代例考116 

该江浙学官 ， 各路才以设儒学提举一员，教授一员，学正一员， 学

录一 员，直学二员， 散府、诸川并各处书院拟设教授一 员，学正 一

员，学录一员，直学一员 。

教授袄受放牒。 学正拟受行中书省若IJ 付 ，学录、教论拘该行 中书

省亲 11各路分，拟才交本省答IJ 付 。 外，宣慰司所辖去处，并受本司付身，

直学止从本路出给付身 。

各路儒学提举与教授一同 管领学事， 学正 、 学录不得连衔签署文

簿，府 、 川、|并各处书院准此 。

{元史》 卷一三《世祖本纪第十 >> ， 巾华书局， 1 983 ，第 268 页 。

{元典章》 凶。j纲卷一， 中国书店， 1990 ， 第 72 页 。

《元典章》 五台纲卷一 .巾 国书店， 1 990 ， 第 77 页 。

{ 元典i'-;ï}二十二户部卷八 ，巾 国书店 ， 1 990. 第 282 页 。

(元) 胡抵通: ( 紫 111 大全集 ) (杂著》 卷一 。

(元) 胡瓶酒: ( 紫 1.1.1 大全集 ) (杂著》 卷一 。

①
②
③
④
③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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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学掌管本学回产、屋宇 、 书籍 、 祭器 、 一切文簿，并见在钱

粮，凡有支友，并听提学 、 教授公议区处，明立案验，不得擅自动

立，违者从教官中覆，本处官司截日黯罢 。

(中略)

学正、学录、 教谕以儒业优长 、 士行修洁、曾得乡增荐者，从本

路行移本道提刑按察司体{!相应，回准公牒，然后保中合属上司，备

呈行省 。

直学，从在前职事人内选保性行端方 、 才干通敏者元，依例出给

付身 。

散府 、 诸州并各处书院教授有 l涡，各处学正历一考之上者口补，

各处学正有阀，学录 、 教谕一考之上者口补，学录 、 教价有阂，于直

学内选保口补，并依例体覆中呈 。 各道提举学校官员，并句11 导 、提 豆、

钱粮等职名，并才以苹罢，仍令各处文资正官一员专一提调 。①

元朝还编订《元释奠格例》一册 ，② 是在学校进行奠祭先圣孔子的礼

仪规定 。 由此看来，元朝统治者对于文教事业还是相当重视的 。

3. 则例

宋代学者周敦颐言"则，谓物之可视以为法者，犹俗言则例 、 则样

也 。 " ③ 这是对"则"字义的解释。 "则"是"以身作则"的"则"，指一

个东西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 。 则例的原来意思就是如此，引申的意思是可

以看做是法则的东西。

则例在法律体系中处于较低层次。 郑侠在上王安石书中说"偶以本

门有税长连纸者，其额每一千，税钱五十足 。 拦头辈以为务例， 每一千收

千百五张税钱 。 自取条贯，遍检无此条;取则例检之，又无。 以其无条

例，遂不敢行。 " ③ 将则例与条贯对举 。 《续资治通鉴长编》 载三省臣 言 :

"六曹人吏棒，元丰条令并支见钱，元茄例皆裁损 。 诏除吏部告身一案依

a:; (庙学典礼》 卷六 { 山长改教授及正录教谕格例》。

② { 茶竹堂书目 》 卷一 。

③ {用软颐集》 卷二 {通书 ) ..家人睽复无妄"条 。

③ (宋) 郑侠: (西塘集》 卷六 《上王剂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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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行则例， 其余曹郁， 井依元丰条 。 " ① 也将则例与条令对举 。 可见其与条

法的 区别 。 宋代的条法是国家法律的统称 。 则例在条法之外 ， 属于 比较低

一级的法规 。

( 1 )宋代的则例 。

宋代则例种类繁多，与前代相同的是往往用于规范经济事务 。 例如

"商税则例"，据 《文献通考 ·征榷一》 载"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诏

伤商税则例于务门，元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 。 " ② 后引陈傅良的话赞扬曰:

"此前税敛初指挥也 。 恭惟我艺祖开基之岁，首定商税则例， 自后累朝守

为家法 ，凡少i'I 县小可商税，不敢专擅创取，动辄奏禀三司取旨行下 。 " ③ 其

实 ，值得赞许的还有将商税则例公开公布的举措，这样做有利于防止官吏

营私舞弊 。

从史书记载看，宋代在税收方面类似的则例不在少数。 譬如茶税则

例 。 《宋史 · 食货志下六~ : 宋仁宗景拈年间 ，叶清臣上疏曰"榷茶之利，

凡止九十余万绵，通商 q交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万缉 ，

更加口赋之入，乃有二百一 卡余万绵，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

至弈， 所聚愈厚 ，比于官 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 " ④ 收

税则例是有关茶叶专卖方面的则例 。 H十清臣一方面建议解除国家垄断茶叶

贸易的专卖制度 ; 另 一方面" 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通过修改收税则例

增加l朝廷收入 。

《朱嘉文集》 中也提及税钱则例，他说"以税钱则例言之，夏税见钱

一贯五十文，合折绢一匹 。 官交价钱六贯文省，若折木炭，合管炭五十二

秤半 。 每炭一秤，官交正钱二百六十文省 。 共钱一十三贯六百五十文 。 " ⑤

史籍中记载的宋代用以规范经济管理的则例 ，名目繁多，还有役钱则

例 、 案分等第则例 、 锄回客户则例等。 如苏辙奏疏中的 《论傅尧俞等奏

状~ : " 臣看详次升所言役人合差合雇色额及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合出役钱则

例， 实系役法要节， 当今所宜先定 。 " ⑥ 《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 : "仍

① (宋) 李焘揽 《续资治 jffi 鉴 l主 编 》 卷四百九十七 ，宋哲宗元符元年。

② {文献通考》 卷一 四 ( íiE榷考一 ) ，浙江古籍出版社 ， 2000 ，第 144 页 。

③ {文献通考》 卷一 四 {征榷考一 ) ， 浙江古籍出版社 ， 2000 ， 第 1 44 - 145 页 。

( 宋)李拜、撰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四八0 ，宋仁宗景格三年 。

⑤ (宋)朱 :黑 : ( 朱京文M二 》 卷二o (论木炭钱利害札子》。

⑥ (宋)苏辙: (奕城袋》 卷 四 00仑傅尧俞等奏状》。



二L 朱元 1到考

开具立定所支钱数案分等第则例，保明申提刑司审察诣实，指挥施行。 " ①

"役钱则例"和"案分等第则例"等皆都与财政事务有关。

宋代还制定有官吏傣禄补贴则例 。 宋朝官吏不仅待遇优厚，且兼职较

多，故神宗时门下、中书后省建言"诏详定三省吏禄井增给，请厘为一

法 。 除今来所定并旧劳绩以时添料钱，自随身分并时服、官马合依旧外，

其应外取拨到并额内人，井从今来新定则例 。 " ②

皇室成员各种杂支也由则例规范"今后……各置宗室官庄。 专差文

武官各一员，与逐州通判同行管干，逐县兼管 。 仍置指挥使二员，每岁量

人为出，宗女量给嫁资，仍立定则例，量支嫁娶丧葬之费 。 " ③

在控制财政开支方面，宋代制定有《驿券则例~ 0 {宋史舆服志六~ :

"嘉桔四年， 三司使张方平编驿券则例，凡七十四条，赐名 《嘉葡驿令~ o "

有记载说， {驿券则例》是宋仁宗嘉苟初应枢密使韩琦所请"丙申，诏三

司编天下驿券则例，从枢密使韩琦之请也 。 " ④ 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况是:

"初，内外文武官，下至吏卒，所给券皆未定，又或多少不同 。 遂下枢密

院，取旧例下三司掌券司，会萃多少而篡集之，并取宣耻、令文专为驿券

立文者，附益删改凡七十四条，上中下三卷，以颁行天下 。 " ⑤ 说明其内容

是将官吏出差途次有关待遇加以归纳整理编辑成书的系统规定。《直斋书

录解题》说"三司使梁国、张方平、安道等修定 。 前一卷为条贯耿，后

二卷为则例令 。 官吏 、 帮支 、 驿券 、 卫官 、 佛从之类，皆据此也 。 " ⑥ 上述

记载告诉我们， {驿券则例》是在臣僚的建议下，经皇帝下诏，由国家主

管部门长官修订，最后由皇帝批准颁行的 。

南宋时期有州学则例，从内容看也与财政有关。 朱嘉 《 酒州委教授措

置岳麓书院牒》云"契勘本州州学之外，复置岳麓书院，本为有志之士

不远千里求师取友至于是邦者无所栖泊，以为优游肆业之地 。 …· 今议别

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依州学则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钱

六十文，更不补试，昕候当职考察搜访， 径行拨人者，庶几有以上广圣朝

① (宋)苏辙: <~城集》 卷四五 《论街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

② (宋)李焘授i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三五JL "神宗元丰八年" 。

③ ( 5长:) *攸: <宋朝事实》 卷八 。

③ (宋)李焘撰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八七，宋仁宗荔花三年 。

⑤ (宋)李焘撰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八九，宋仁宗荔街四年。

⑥ (宋)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卷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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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才之意 。 " ① 州学则例是关于州学学生待遇的规定 。

下文中的则例更有意思 。 据 《东京梦华录》 记载，在南宋首都临安，

"凡民间吉凶延会，椅桌陈设，器皿合盘，酒檐动使之类，自有茶酒司管

赁 。 吃食下酒，自有厨司，以至托盘 、 下请书 、 安排坐次 、 尊前执事歌说

劝酒，谓之‘白 Jft人 ' 。 总谓之‘四司人' 。 欲就园馆亭柑寺院游赏命客之

类 ， 举意便办，亦各有地分，承揽排备，自有则例，亦不敢过越取钱 。 虽

百十分，厅馆整肃，主人只出钱而已，不用费力"②。 这里的则例是官府附

设的服务机构进行社会创收时收取费用的标准 。 可能是由于其属于官方的

缘故，所以才称为则例 。

则例还用于规制公共交通事业的收支。譬如南宋时期的 《南北津渡诸

波月解钱则例》 就是这样一个法规。 嘉定五年，守臣黄度言"窃以为南

北津波，务在利涉，不容简忽而但求征课。 臣己为之缮治舟舰，选募篱

梢，使远处巡检兼监渡官 。 于诸渡月解钱则例，量江面阔狭，计物货重

轻，斟酌裁减，率三之一或四之一;白人车牛马，皆有定数，雕榜约束，

不得过收邀阻。 乞觅衷一岁之人 除烈山疲常平钱如额解送，其余诸渡，

以二分充修船之费，而以其余给官吏 、 筒梢、水手食钱 。 令监渡官逐月照

数支散，有余则iWfj主府司 ，然后尽绝私渡，不使奸民逾禁 。 " ③ 在唐代，津

渡管理列入 《水部式~ ，宋代可能仍然如此。 黄度建议按照各个津渡的不

同情况，修订"诸渡月解钱则例"，将征收的税额用于改善交通设施支付

船工工钱 。

宋代则例的内容、特点决定了其制定主体的多元化 。 由于各地情况不

同， 是中央政府制定则例时不能不考虑到的因素 。 譬如，在 《庆元条法事

类》 中，规定"诸人户税租，应赴他处输纳而愿就本县纳者，转运司量

地里定则例， 令别纳实费脚钱 。 " ③ 转运司是中央派出机构，"量地里定则

例"，即中央授权转运司结合当地距离远近的实际情况制定输纳折扣则例 。

《名公书判清明集》的一则判语 曾经引用"本乡则例"作为判决根

① (宋)朱主在 : ( 朱嘉文集》 卷一00 (ì'!il州委教授措宣岳麓书院牒》。

② (宋)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 卷四 《延会假赁》 。

③ { 宋史》 卷九七 ( j'iiJ渠七 ) ， 小华书局， 1997 ， 第 24 13 页 。

④ {庆元条法事类} 卷四八 《 赋役 门 二 }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第 1 j册，第 65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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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又准法:朝奉大夫系是正郎，为从六品，可占限田二十五顷，死后

半之，计十二顷半 。 以本乡则例，中等每顷五百四十五文，十二顷半共计

七贯五百三十三文 。 " ① 文中"本乡则例"的内容是当地地亩的税负钱额 。

由于各地标准不同，所以有此一说。 这个本乡则例并不是地方自行制

定的 。

宋代也存在地方政府自行制定的则例，譬如《宋史·范应铃传》 记

载，范应铃"改知崇仁县，始至，明约束，信期会，正纪纲， ，庞谕吏民，

使知所趋避。 然后罢乡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敝，不数月省簿成，即以其

簿及苗税则例上之总领所，自此赋役均矣" 。 这一苗税则例是知县范应铃

根据崇仁县的税额与地亩数计算出来的关于土地纳税办法的规定 。 当然 ，

地方长官制定则例必须报经上级机构批准 。 "上之总领所"，即取得上级相

关机构的同意。

地方官府长宫和朝廷派出巡察地方的官员及守边将领处理个别特殊而

又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需要制定则例，则要报请中央政府以至皇帝的批

准 。 譬如，为了吸引当时敌国西夏统治下的边民投诚归顺， 守边的官员建

议制定奖励办法，其则例拟定后就要奏闻皇帝 。 其文曰"本路不住有落

蕃人投来，及归顺蕃人 ， 皆能详道其事 。 若今下诏，许其井边之羌纳款归

命，锡以爵赏金扇，施以服章银器，各许其耕垦故土，自为篱落，效 )1回者

必众 。 所有拟定招纳爵赏锡费则例，已具状奏闻 。 " ②

则例是财政开支和向官员 、军士等发放薪资待遇的法律依据，文彦博

退休后收到官府发给的傣禄，而同时收到的官方通知所列举的则例却与他

的退休身份不符，以至文彦博"不敢请领"，立即上缴 。 其文称"臣昨准

河南府给到致仕请律历头一道，却开坐见任使相则例，井给到一月请受傣

钱榜一纸。臣必谓所司差误，不敢请领，亦曾审问所司，坚称新条。 " ③ 文

中的"见任使相则例"就是规定仍然在职的现任使相待遇的规范性文件 。

它是支出受领的合法性依据 。

南宋时期编篡的 《庆元条法事类~ ，仍然保留了一些财政开支以相关

则例作为发放依据的规定，例如"诸军差出小券，粮审院立号注籍拘管 。

① (宋)供名编 《名公书要IJ 消明集》 卷三 "归并贫知府三位子户 " 。

② (宋)李焘撰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囚六九，宋哲宗元中自七年 。

③ (宋)文彦博: (游公文集》 卷三六 《缴纳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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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人虽多，总为一券，限即时给，并印缝，具元差事因、所诣处及军分

姓名 、 请给则例，逐名克折或未请勿数，管辖人同印书批勘 。 " ①

宋代严禁擅自创立则例，规定了违背则例规定的法律责任"诸州应

供给、馈送监司， (}(JJ，官 、 吏人同 。 ) 辄于例外增给及创立则例者，以违制

论。 " ② 还规定，在则例之外冒领请受者，予以刑事处罚 。 元前五年 (1090

年) ， 户 部建言"起支官员、 殿侍、军大将 、 选人 、 将校请受添给，不以

则例限内 ~r=' 户 部者 ，杖一百 ;并擅给历，及不候分移历到而收并者，各徒

二年 。"宋哲宗采纳了户部意见，颁布了相应的立法。 据史家解释，主要

是由于"起支请给旧无法禁 ，故多重叠伪 冒 ，有已分移而他处全请，已身

亡而分移处犹请者，故立是法 " 。③

(2) 元代的则例 。

元代的则例有盐草则例，此见于《元史 · 食货志四》的记载"盐折

草之法 ，成宗大德八年，定其则例 。 每年以河间盐 ， 令有司于五月预给京

般都县之民， 至秋成，各验盐数输草 ，以给京师株马之用。每盐二斤，折

草一束，重一十斤 。 岁用草八百万束，折盐四万引云 。 "

元代还制定有抽分则例 。 史载:延荷元年，中书省奏"前哈赤节次

阅i乞官化羊三十余万口 … 拟依照原定则例，从实抽分。 若有看循作弊，

从严究泊 。 " ④

括l分是按照一定比例向国家交纳税负的意思 。 下面的市舶司抽分则例

就是对于商船征收货物税的规定 。 载于 《通制条格~ : "抽分则例 : 粗货十

五分中报!二分，细货十分中抽二分。 据舶商回帆已经抽解记物货，市舶司

井，依旧例，于抽i乞物货内，以三十分为率， 抽要舶税一分，通行结课，不

许非理刁蹬舶商，取受钱物 。 违者，计脏，以枉法论罪 。 " ⑤

《通制条格》 中记有工粮则例与衣装则例 。 不过，两个则例所录的文

体都是以蒙语发表的官方文件的汉文直译。 如衣装则例，其文本如下:

" 至元三十年六月， IÞ~Î 哥平章钦奉圣 旨 : 应支请衣装人数，皮衣隔二年支

① 《庆元条法;<JJ类》 卷一七 《 文 书门 二 } ，见 《 小 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 第 1 i册，第 358

页 。

{ 庆元条法哥I类 》 卷 JL ( 职甘jlJ 门六 ) ，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第 I 册，第 168 页 。

③ (宋)李焘撰 《续资治 ìilí 鉴 l主编》 卷四三丸， 宋哲宗元格五年 。

③ {新元史》 卷一00 (兵志三》。

③ {迦 1IIJ 条将 》 卷一八 <rñ翩 } ，见 《 小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第 2 册 ， 第 57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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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遍者，请匹串的隔一年支一遍者;支布每年支者。 " ①

此外， ~元典章》中载有抵应酒面则例。②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刊载的

《至元杂令》中有 "笛杖则例"和"诸杖大小则例"，③ 但内容都相当简单。

(三)元代的分例

分例是条例的一种 。 从其规范的内容看，这里的"分"应当是"定分

止争"的"分\分例的出现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④ 但是其普遍使用

是在元代 。 由于元代的法律制度受到金代的影响，分例可能与之也有继承

关系。《金史·食货志五~ "榷场"条"十二月，禁寿州榷场受分例 。 分

例者，商人费见场官之钱币也。"按照这一解释，分例是当时商人给榷场

官员送的礼金 。 这显然和我们考察的作为法律形式的分例不同 。 不过，金

代的分例不止这一种 。 《金史 ·百官志四~ "百官棒给"条:陕西东路德顺

州世袭蕃巡检，分例月支钱粟一十贯石，衣绢各二匹，绵一十两 。 这里的

分例是国家以实物形式发给官吏的薪傣标准。《百官志四 》 还载"诸因灾

伤或遭贼惊却饥荒去处，良民典顾 、 冒卖为驱，遇恩、官赎为良分例:男子

一十五贯文，妇人同，老幼各减半 。"这里的分例是指官府为赎买被卖为

驱口(奴隶)的良民付出的价格。~金史 · 王护传》 记:王护于"大安

中，同知横海军节度事，签河东北路按察事"，贞掂二年，上书陈河东守

御策。曰"军校猥众，分例过优，万户一员，其费可给兵士三 卡人 。"这

里的分例是指军校的待遇 。 这些分例都和元代的分例功能相近 。

元代的分例在 《元典章》 中是户部中的一卷。 户部之下的细目分别是

禄廉、分例 、 户计、婚姻 、 田宅 、 钞法 、 仓库 、 钱粮 、 课程 、 农桑 、 租

税、差发 、 赋役、科役、钱债等，分例排列在第二 。 其下又分为使臣 、 官

吏 、 支应 、 杂例四目，计 28 条 。

元代的分例同时又是法律条目的名称。 在上述 《元典章》 的 28 个条

① {通制条格》 卷一三〈衣装则例>.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第 2 册， 第 504 页 。

② { 元Jll!.章} 卷一六 {户部卷二) ，中国书店， 1990 ，第 26 1 页 。

③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第 43 -45 页 。

③ { 旧唐书》 卷八 {玄宗本纪上 } : "乙丑，停天下公膨钱， 其官人料以税户钱元 ， 每月准

旧分例数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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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巾， 标有"分例" 字样的有 13 条 。 具体是: {定下使臣分例》、《站赤使

阳分例》、《体察使 臣人员 分例》、 《 出使衣装分例》、 《下海使臣正从分

例》、《使臣宿往 日期分例~ -, { 下番使 臣 山 羊分例》、《铺马分例》、《打算

人吏分例》、《差遣行省曳刺分例》、《品从之任分例》、《监临分司分例》、

《应副豹子分例》 。 除了细目名为分例的这一卷外，在其他卷的细目中也辑

有分例，如 《元典章 · 户部》 卷之七 《仓库》 就辑有 《收粮鼠耗分例》 。

分例的内容主要是各类过往使臣 、 官吏、 公差及其随从人员的交通 、

住宿 、 饮食费用开支标准(包括米面 、 酒肉 、 盐油 、 柴炭 、 乘马 、 草料)

的法律规定 。 元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庞大帝国，交通设施便利与否，信息

传递的速度快慢， 与统治的维系密切相关，故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永乐

大典》 所收 《 到i赤》 载"元设立水站 、 马站 。 其马匹船只皆依品从。 非

理乘驿者有禁 ，应合给驿者有程 。 ……选保站官，长官提调，法至良也 。

J!(:i刷抵应， 体覆?肖乏 ， 意至美也。 " ①

蒙元的分例制度是适应当时实行的庞大的站赤制度建立起来的，并经

过了长期不断完善的过程 。 早在元建国前的太宗李儿只斤窝阔台执政时

期，就收令整顿分例制度 。 {永乐大典·赤站-~ 载:太宗皇帝十二年

( 1240 年 )十一月二十三 日， " 奉圣 旨:据燕京路达鲁花赤秃鲁别迭儿 、

管民官钢疙瘟奏，过往使臣多有无牌札，及增乘驿马，多索分例只应草料

之人，乞禁约事 。 准奏 。 仰秃鲁别迭儿 、 钢疙瘟等委人辨验过往使臣有无

牌札、 增乘驿马及不合起马之人。 并据合得分例报应，照依已降分例支

遣 。 兼有长行马匹草料，自十月一日草枯时为始放支，至向前四月一日住

支 。 每马一匹，依准大军体例支料三升，草一秤。 若十匹以上不得支遣 。

本处如有官中勾 当公事使臣 ，依例视应 。 如无句当，许令应付一日 。 次日

不得支 遣 。 如违，照依大札撒将犯人榈锁前来断罪 。 出军之人不在

此限 。 " ②

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于中统年间，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革除分

例制度推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 国朝名臣事略》

说"时，诸王贵戚皆得自起驿马，而使臣猥多，马悉乏，则豪夺民马乘

① {永乐大典》 卷之一万九千四百 卡六 {姑赤-)0

② (jk乐大典》 卷之一万 7L千囚百十六 {站赤-}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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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城郭道路骚动 。 所至则须索百端，供馈稍缓，辄被捶挝，馆人不能

堪。 公奏给牌札，乃定饮食分例，其弊始革 。 " ① 《永乐大典·赤站一~ :

"世祖皇帝中统四年三月，中书省定拟乘坐驿马长行马使 臣从人及下文字

曳剌解子人等分例，札付左三部遍行遵守 。 乘驿使臣换马处，正使臣支拥

食 、 解渴酒。 从人支粥 。 宿顿处，正使臣白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油

盐杂支钞一十丈。 冬月一行日支炭五斤 。 十月一日为始，正月 三十日终住

支 。 从人白米一升，面一斤 。 长行马使臣如资圣旨令旨及省部文字干当官

事者，其一二居长人员，支宿顿分例 。 次人与粥饭 。 仍支给马一匹，草一

十二斤 。 料五升 。 十月为始，至三月 三十日终止。 白米一升 。 面一斤 。 油

盐杂用钞一十文 。 投呈公文曳剌解子依部拟分例，宿顿处批支 。 " ②

从史料记载看，分例的规范对象主要是携带公文传递信息的往来使

臣，此外，还适用于下述人员:

一是赴任的地方官员 。 《元典章》中的 《 品从之任分例~ ，是关于上任

的地方官员旅途费用开支标准的规定 。

二是回任官员 。 《站赤》引《经世大典》中统二十一年十一月福建行

省言"本道地远，庶官难于往复 。 虽给驿赴任，考满回途则以己马长行。

合无令沿路馆驿应付饮食色粟请矜恤区处事 。 十三 日尚书省奏准圣 旨钦依

定议:任回官员人马之数。 咨福建行省，今后给凭书其官品人马数目 。 所

过城邑，每起止支正分例一名 。 余给粥饭。 仍应付长行马鱼粟如 至

所止。 " ③

三是死亡的现职地方官员的家属 。 如 《站船分例》 对地方官员死后

家属还乡交通工具的支给作了详细规定 。 元成宗铁木耳元贞大德元年

( 1297 年)六月一日，通政院据静江路脱脱禾孙申"本路接邻蛮洞广海

极边重地，路里远于云南福建 。 其任回官员，或故宫妻子，俱求站船分

例 。 若便应付，虑恐违错，请区处事 。 省部议得:海北海南两广四川任

回及毁故官员家属，即与云南福建一体，仰依奏准例应付站船分例

相应 。 " ④

① { 国朝名臣事略》 卷第五 { 中书 IHI律楚材》。

② {永乐大典》 卷之一万九千四百十六 {姑赤一》。

③ {永乐大典》 卷之一万九千四百十八 {姑赤三}。

④ {永乐大典》 卷之一万九千四百十九 {站赤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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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朝廷所需要的专业人员 。 这些人也可以利用站赤这一交通设施，

并由站赤按一定标准供应饮食。《元典章》 十六 《户部 · 打算人吏分例》

规定"计算地亩钱粮等文字吏"及其从人等，由赤站提供的待遇分别

是 " 司吏一名 ，日 支米一升，面一斤;杂支钞一分，柴一束 。 从人一

名 ，日 支米一升，杂支钞一分 、 柴 一束 。"享受类似待遇的还有建筑方

面的技术人员 。《 经 世大典》载:至元丸年( 1272 年)五月，"中书工

部差委造甲官驰 I降， 引领作头等人前去随路指使造甲 。 送户部定拟分例 。

所至应付，罢役住支 ，知会造甲官宣德府甲局抵应日支白米一升，面一

斤，肉一斤，盐油菜灯等物 。 作头一名 日 支白米一升面半斤、肉半斤 。

油盐菜等 。 " ①

军事方面的分例见于 《至元杂令 ~ ，是关于军队出征时自元帅至普通

军官、军人的供应标准 。 这类分例规定按照人员的不同品级，在夜晚住宿

和行军中途休息分别供应给一定数量的羊 、 酒、面、米、柴草。②

朝廷的权贵人物，如皇亲贵戚、勋臣乃至僧侣等，他们的旅行开支

也适用 《铺马分例 ~ 0 {经世大典》 载:延植三年( 1316 年)六月十

日，将作院使哈撒不花传奉圣旨"联闻诸王驷马各枝儿遣使至五台降

香 ， 及西番僧人指以降香游五台为名 ，乘占小铺马站车，多取分例 。 使

坚州 台州两处官司百姓被扰 。 其令殊祥院分拣各枝来使僧人，有事者量

给铺马分例 。 无事者三 日之外不得给 。 从彼赴都之人亦分可否给驿 。 中

书省 、宣政院 、 功德使司 ，皆令移文照会 。 钦此 。 殊祥院移关兵部依上

施行 。 " ③

元代分例的适用对象不只限于人，有的特殊的动物也享受分例规定的

待遇。《通制条格》 卷第十五载有 《鹰食分例》 。 该分例规定，供应鹰的食

物， "仍令食用新肉，如无新肉，杀与鸡 、 猪者，"并规定鹰食的数量是:

"海青兔鹊 : 早晨二两，后晌三两;鹰井鸦鹊 : 早晨一两，后晌二两。 皂

鹰北海青等 ，斟酌稍多应付。 "

在实行分例的过程中，官员违法乱纪 、额外求索的问题十分突出 。 为

此，朝延三令五申，要求严格执行分例规定的标准 。 有关这类的记载屡见

① 《永乐大典》 卷之一万丸千四百十七 {站赤二》。

② {元代法律资料辑存)，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第 45 - 48 页 。

③ {永乐大典》 卷之一万1L千四百二十一 {站赤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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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史 。 《经世大典》载，至元二十一年 ( 1284 年)闰五月，"是月御史台

言:内外官府出使人员 。 每至城邑，持戚挟势，颐指风生，一身而支分例

二三名 。 或从者同正食，又或嗜昧索馍，命妓纵酒，无所不至 。 会计抵应

文籍不过常制 。 盖是有司委曲包容，衷民媚上。 若上禁止，官民俱受其

弊。 今后莫若定拟内外大小出使人员除正从外，不得多余支取分例，及广

需精慎。 计诸人告言，各道按察司严加体察。 犯者抵盗官物罪，追陪元

数，取与司坐 。 似望管站出使之人，各知惩戒，蠢弊可除 。 都省准呈定

拟:今后遣使从本衙门定其正从之数。 始自脱脱禾孙，及站官印署公文，

递报前站，依上抵应 。 如有多取者，职官具其姓名来上。 余人就追偿之。

管站人员亦不得过当应付，饰名虚破官钱违错。 札付御史台及遍行合属

照会。 " ①

与上述分例性质不同的是《收粮鼠耗分例} 0 ~元典章》辑录的这一分

例，在 《通制条格》 中题作 《粮耗》 。 其文曰"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中

书省户部呈:江南民田税石，拟合依例每石带收鼠耗分例七升，内除养瞻

仓官斗一升外，六升与正粮一体收贮。 如有短折数目，拟依腹里折耗例，

以五年为则准除四升，初年一升二合，次年二升 三年二升七合，四年三

升四合，五年共报四升，余下不尽数目追征还官 。 若有不及所破折耗，从

实准算，无得因而作弊，多破官粮 。 外据官田带收鼠耗分例，若比民田减

半， 每石止收三升五合，缘前项所破正粮，拟合每石带收鼠耗分例五升。

都省议得:除民田税石依准部拟外，官田减半收受 。 " ②

由于实行 《收粮鼠耗分例》 能够给官吏带来额外收入，官场中不时出

现要求提高鼠耗数量的呼声 。 世祖忽必烈至元二 卡九年 (1292 年)八月，

完泽墨相等奏"通州河西务仓官告说，各仓收粮，前省官定拟鼠耗分例

数少，至有蕾其妻子家产，尚赔纳不完，至今辛苦。 臣等议得，前省官所

定鼠耗分例不匀，如今南北耗各年分例，比在先斟酌再定之。"上曰"如

卿所奏，虽然，亦合用心 。 雀鼠能食多少?休因此教制人作弊，为盗欺

诈，依旧昕耗。 " ③

元代实行的分例制度，对后代法制建设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 明清时

① {永乐大典》 卷之一万丸千四百十八 {姑赤三}。

② 《通制条格》 卷一囚 ， (粮耗) ，见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第 2 册，第 514 页 。

③ {新元史》 卷七五 {食货八> ， 中 国 书店， 1988 ，影印本，第 35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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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 虽然分例不再是国家法律的基本形式，但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也曾使

用分例 。 明初，各个驿站曾实行对于来往信使供应饮食的分例， {大明令》

曰 "凡经过使客，正官一名支分例米三升，从人一名支米二升。 " " 凡各

站有分例去处，所在有司于商税及诸色课程内拨留粮米。 差点司役人员掌

管 。 遇有使客，依例支给，不许稽停。"关于分例在明代的演变， {大明会

典》 记 EI: "国初，设康给分例米以待公差使客 。 后不支廉给者支食米，

只有口粮名色 。 后复定宫支康给 非官者支口粮 。 照关文给与 。 后以关文

冗乱，分为四J 合 。 后助合复多诈冒，设法稽核。 至今始清 。 驿递称少弊

云 。 " 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一些地方官府收取税粮，尽管不使用鼠耗

分例的称谓，却设有鼠耗等名目，成为增加人民负担的手段，致使朝廷经

常颁布政令加以禁止 。 如: 景泰三年，令各仓官攒斗级人等不许勒要纳户

分例、晒米地铺及关粮人抬制等项钱物 。 "嘉靖七年题准:云南年例金一

千两，遵照原行勘合，将每年该征差发银，照依时估两平收买，真正成色

金 ， 每 卡两为一链 。 于上签凿官匠姓名 。 差委有职役人员，并每年额办金

六十两六钱七分。 与余剩银两及有赃罚金，各照原收成色，每二十两为一

链， 一同解部 。 年例金 、 额办金井余剩银两转送该库 。 赃罚金送太仓。 各

上纳管fW~金两人员 ， 给与长夫三名 。 起关应付康给 、 马匹 、 扛夫 、 护兵 。

不许沿袭旧弊，加派大户 。 其到京进纳各门井该管等官，敢有刁蹬留难需

索分例者，俱昕本解指实陈奏。 " ②

清代也制定有分例 。 其内容主要是有关皇子、后妃等宫内诸人的待遇

规定。《 国朝宫史续编> ì己"皇子生，设乳母 、 侍母，承侍内宫，按年月

日给与分例 。 有加赏者，出自特恩，不在常例 。 " ③ "乾隆四十三年三月二

十七日， 奉谕旨:前派八阿哥 、 十一阿哥校勘四库全书。 向来总裁校书，

经联指出错误者，例有处分。 嗣后阿哥等所校之书，如有错误，亦应一体

查核处分，以昭公当 。 其应罚之傣，著照尚书例议罚，即于应得分例内坐

扣 。 " ④ 又据该书载"奉谕旨:我朝家法相承，宫庭之用，甚为节省。 每

① (明) 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 卷 三丸 〈 户部二十六. 1l草禄二. 1l草给 ) ，中华书局 ，

1989 ，影印本，第 281 页 。

② (明) 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三七 { 户部二十四·课程六· 金银诸课> ， 中华书局，

1989 ， 影印本，第 269 页 。

③ { 国iliIl 宫史续编》 卷四五 。

④ { 国电Tl 宫史续编》 卷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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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自皇后、妃、娱以至女子等所得绸缎分例，载在 《宫中则例~ ，永远遵

循。 " ① 则内容为宫内诸人应得待遇的分例，已经是 《宫 中则例 》 的组成

部分。

(四)事例、恩例及特旨

1.宋元时期的事例

在宋代 ，事例一词往往被赋予一种特殊含义，近似于今日流行语"情

规则" 。 譬如有所谓事例钱，又称市利钱。《文献通考·征榷考一》 引 《郑

侠奏议》 跋云"诸处申，约官税一百，专拦等合得事例钱十文 。 官中遂

以为定例，每纳税钱一百文，别取客人事例钱六文，以给专拦等食钱…

看详:有司当立法时，取专拦所得事例钱以供专拦逐月食钱，不曰事例

钱，而以市利名之者，盖取《孟子》所谓‘有贱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之

意以为名，是贱之也，又从而多取之以益官，岂不缪哉!"这属于陈习陋

规，而逐渐合法化为行政惯例 。

宋代的《和杂事例》和《送还事例》大概也是这类东西。 据 《宋

史 · 常麻传》记，常梯"辟差平江府百万仓检察，不受和余事例，战吏卒

苛取。 ……既代，有送还事例，自给吏卒外，余金万格，才种悉不受 。 吏惊

曰 : ‘人言常侍郎不爱钱，果然 。 ， " ② 按此送还事例一词似指按照惯例得到

的额外收入，故常琳任满临行不受此项事例钱，被士卒看做不贪财的

好宫 。

皇室成员接受官员的馈赠，也以"事例"称之。

洪迈《容斋四笔》说"车驾都钱塘以来，皇子在邸生男及女，则戚

里、三衙、浙?曹、京尹皆有饷献，随即致答，自金币之外，洗儿钱果，动

以十数合，极其珍巧，若总而言之，殆不可胜算，莫知其事例之所起 。 " ③

说的就是这样情况 。 偶然的个别的行为，逐渐成为惯例，人们甚至不知道

它是怎么发生的，却不能不按照这一惯例去做。

① 《 国朝宫史续编》 卷七五 。

② {宋史》 卷四二一 {常琳传) ，中华书局， 1997 ，第 12596 句 12597 页 。

③ (宋) 洪迈: <容斋四笔》 卷六"洗儿金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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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除了这种潜规则外，宋代也有正式的规定称之为事例者。 如

" 匡| 子监供给学官事例": (南宋理宗时)五年，以省试下第及待补生之群

i式于有司者 ， 有请托贿求之弊， 学官考文，有亲故交通之私，命今后两学

补鼠， 井从庙 堂临 时选差 ，即 令人院 ; 凡用度，则用国子监供给学官

4j:T {JIJ ①。

宋代时， 还制有"客省事例 、 降麻事例 、 宣赐事例 " 等各种事例 。 譬

如 1 ， 龙图阁直学士 |琼彭年等曾编辑 《客省事例》六卷，因此受到皇帝的

诏奖②。

据史载， 皇帝曾"诏定降麻事例 。 宰臣、 枢密使 、 使相 、 节度使特恩

力n官除授，学士事例银百两，衣着百匹 ; 罩恩加食邑 、 起复 、 落起复，银

五十两，衣着五十匹 。 亲王以有宣赐事例， 更不重定" 。③

在元代， 事例的使用也很不规范。 同为事例而性质不同 。

《元史 ·食货志》载，至正二年 (1 342 年)李宏陈言"江州茶司据引

不便事"，在说到茶叶专卖机构的吏治之弊时指出 : 元朝在江州设立榷茶

者[\转运司，又在各路出茶之地设立提举司七处，它们专门负责"散据卖

引 " 的工作，分司则派出官吏到各处验户"散据卖引" 。 在这一过程中，

" 每引十张，除正纳官课一百二十五两外，又取要中统钞二十五两，名为

搭头事例钱，以为分司官吏馈烬之资 。 " ③ 李宏的陈言，反映了官吏在国家

法定的税额之外，利用职权设立名 目 、 搭载收费 、 中饱私囊的情况 。 显

然 ，所谓"搭头事例钱"不是合法收入，却是从事茶叶买卖人户不得不遵

守的潜规则 。

有的事例属于可以作为依据的行政先例 。 譬如下文的"使缅事例"就

属于行政先例 。 " 至元十二年，世祖遣哈撒儿海牙 、 奴剌丁使安南，以克

忠佐之，授安南达鲁花赤府知事 。 诏有事司依使缅事例，厚给资装 。 " ③ 这

是比照"使缅事例"处理这些官员"使安南"的物质待遇问题。

有的事例则是规范性文件的名称。 例如元代制定有"急递铺事例" 。

① {5f史》 卷一五七 {选举志三} ，巾华书局， 1 997 ， 第 3672 页 。

② (宋)李焘撰 《续资治通鉴 l主编》 卷七丸，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 。

③ (宋)洪道: (翰苑逃IIO 一卷 。

③ 《新元史》 卷七二{食货志五》。

⑤ 《新元史 》 卷一七二〈李克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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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八年 (1291 年) ，中书省以近年衙门众多，

文书繁冗 ， 整治急递铺事例 。 "凡人递文字，其常事皆付承发司随所投去

处，类为一缄，排日发遣 。 其省部急速之事，方置匣子发遣 。 " ① 就是根据

文件性质，进行分类，对于公文传递方式区别处理的规定 。

《通制条格》中的"典卖田产事例"，是元代统治者总结处理土地典押

争讼案件的问题而制定的法律规范 。 它确立了质典交易应订立合同文契由

双方当事人分别收执的规定 。 全文如下:

大德十年五月，中书省种史台呈 : 河南道廉访司中，近年告争典

质田产，买嘱牙见人等，通同将元典文据改作买契，昏赖亲邻 。 牙见

证说争差，致使词讼垄滞 。 礼部议得:典质地产， f!p 系活业 。 若一面

收执文约，或年深迷失，改作卖契，或昏昧条段间庄，多致争讼。 以

此参详，今后质典交易，除依例给据外，须要写立合同文契二纸，各

各画字，赴务投税。 典主收执正契，业主收执合同，虽年深，凭契~欠

赎，房、苹侥幸争讼之弊 。 都省准呈 。②

这里的所谓事例，不是以前处理的一个具体案例，而是针对某一事项

的规定 。

2. 恩例与特旨

以上我们讨论的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先例和惯例，它们大抵和1

故事相似 。 在史书中，往往将两者相提并论 。 例如 :

故事，三馆直馆 、 校理每边差遣，许赴使殿告谢。 夭禧二年，秘

书监知礼仪院在IJ 私、阁杨亿请依此例， ;，人之 。③

衣冠故事，多元著令，但相承为例;如学士舍人政履见悉相，往

① 《新元史》 卷- 0一 《兵志四》。

@ (遏制条伤》 卷一六( J)l!. 卖 田产事例 >. 见 《 中 国珍稀法律具籍级编》 第 2 册 ，第 546

页 。

③ 《麟台故事》 卷五"粤、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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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用平状，扣阶来马之类，皆用故事也。①

乾德五年正月十六日，诏以朝廷无事 ，年谷屡丰，上元观灯，可

更增十七十八日两夜。 自后每至十六日，开封府以旧例奏闻，皆诏更

放两夕 。 雍熙二年十月 ，下元节张灯，赐近臣宴 于枢密使王显私 第 。

夜分，命中使赐御制诗一章 。 其后每灯夕，皆命中书 、 枢密分往大寺

焚香，就赐种廷 。 逐为故事，自此始也。②

在这些记述中 ，往往故事与例两种称呼并行不悖，兼而用之。

进一步的分析告诉我们，行政例还可以区分为常例和特例 。

常例，是一般的例，通用的例 。

有礼仪方面的 ， 如 《宋史 ·礼志二 卡 ~ : "皇帝服靴袍御垂拱殿，呜

鞭，内侍 、 |存l 门 、管军依朔望常例起居 。 " ~宋史·仪卫志二~: "凡车驾已

在道 ，前牙门旗虽行 ， 后牙门旗未行，除止绝闲杂行人外，其随驾臣僚官

司人等 ，井依常例，次第赴合随从及行马去处 。 "

有人事方面的，如 《宋史 · 周询传~ : "庆历八年，手诏近臣访天下

之务 。 用词x，j" EI : ‘ |挫下患牧守之I帜，罕闻奏最。 愿诏两府大臣 ， 选委两

制 、 台谏官参举，如1 两任通判可充知州 军京朝官，依次除补 。 若治状尤

异， 即升省府提转 。 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罢，则进攫得人，牧守

重矣 。 '

有财政方面的，如 《宋史 · 马光祖传~ : "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

钱二 卡万绢支楠军民 ，减租税，养1呀!寡孤疾无告之人，招兵置岩，给钱助

诸军昏嫁 。"它们一般具有普遍稳定的效力 。

特例区别 于常例 。 顾名思义，特例是不普遍通行的例 。 它有两种形

式 : 一是恩例 ， 一是特旨 。

恩例往往是皇帝一时感情冲动的结果 。 其种类繁多，例如在科举制度

中有奏名恩例和进士甲科恩例 。

《宋史 · 选举志一~ : "开宝三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

① (叨) 沈括 : (梦溪笔谈》 卷一《故事一》。

② (宋)庞元英 : (文昌杂录》 卷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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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百六人，赐本科出身 。 特奏名恩例，盖自此始 。 "

皇帝看到这些经过十五次应举考试也没有通过的人，觉得他们太可怜

了，所以破例开恩，赐这些人本科出身 。 以下例子大多属于类似情况 。

《宋史·选举志三 >> : 淳熙二年，以武科授官与文士不类，诏自今第一

人补秉义郎，堂除诸司计议官，序位在机宜之上;第二 、 第三人保义郎，

诸路帅司准备将领，代还，转忠湖郎;第四、第五人承节郎，诸路兵马监

押，代还，转保义郎，皆仿进士甲科恩例 。

在学校和选官方面也存在恩例 。

《宋史 ·选举志三>> :度宗咸淳二年正月，幸太学， ì昌先圣，礼成，推

恩三学:前廊与免省试，内舍、上舍及巳免省试者与升甲;起居学生与泛

免一次，内该曾经两幸人与补上州文学，如愿在学者昕 。 其在籍诸生，地

远不及趁赴起居者，三学申请乞并行泛免一次，命特从之。 凡诸生升舍在

幸学之前者，方许陈乞恩例 。

《宋史·神宗本纪一 >> :治平四年闰三月葵未，辛卵，诏齐 、 密 、 登 、

华 、 部 、 耀 、 廊 、 缝 、 润 、 委 、 海 、 宿 、 饶、敏 、 吉、建 、 汀 、 i朝等十八

州知州，庆 、 渭 、 秦 、 延四州通判，其选并从中书，毋以恩例奏授 。

为了鼓励官员正常退休，还有致仕恩例 。

《宋史·职官志十 >> :编修中书条例所言:近世致仕井与转官，盖以昧

利者多，知退者少，欲加优恩，以示劝奖 。 推行既久，姑从旧制 。 若两省

正言以上宫， 三班使臣 、 大使臣 、横行 、 正任等，并不除为致仕官。 致仕

带职者，皆落职而后优迁其官 。 看详别无义理，但致仕恩例不均 。

有时，统治者还会扩大恩例的范围，"不该恩例亦搏及之" 。

《宋史·兵志十>> :五年，帝谓知枢密院周莹曰"国朝之制， 军员有

阙，但权领之，三岁一迁补 。 未及期以功而授，止奉朝请而已 。 今阙员处

则乏人部辖 。 须当例与转补 。"于是召莹等至便殿，按军籍次补，其屯戌

于外及军额在下素不该恩例，亦搏及之。 凡再旬方毕 。

欧阳修曾经在其"身见兼八职，侍读已有十人"的情况下被朝廷任命

为侍读学士，他在力辞该职时分析宋朝"恩滥官冗"的弊端，指出"议

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 。 盖由凡所推恩，便为成例";而他的任

命就是因为有此成例"盖以近年学士相承，多兼此职，朝廷以为成例，

不惜推恩 。"一方面是"朝廷以为成例，不惜推恩";另一方面是"凡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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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便为成fJIJ" 。①结果是循环往复，造成了宋朝"恩滥官冗"之患 。

所谓推恩 ， 是将恩例进行推广， 其手段是明令"著为例" 。

悻女11 ， 丰rt'宗熙宁六年，熙河路奏捷 ， 宰臣王安石率群臣贺紫震殿，神

宗解所服白玉带赐之。 八年，岐王颖 、 嘉王额言 " 蒙赐方团玉带， 著为

朝仪，乞宝藏于家 ，不敢服用 。"神宗不许，命工别琢玉带以赐之。 颗等

回辞，不昕;请力[1佩金鱼以别嫌，诏以玉鱼赐之。亲王佩玉鱼自此始。 宗

旦 、宗愣皆以使相遇郊恩告谢，特赐球丈方团金带 、 佩鱼，自是宗室节度

带同平幸事者 ， 若为例。②

与"著为例"相反 的规定是"不为例" 、 "不得为例"，这就是所谓

"特旨" 。

官僚贵族依照 自己 的等级身份享有一定的特权 。 这种等级身份特权一

般是由一系列制度系统规定的 。 但是，也有的是出于某种原因由皇帝发布

命令特旨赐予的 。 后者是对前者的超越和背离，也是对同一等级和同样地

位享有平等权利原则的挑战 。

导致统治者这样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感情需

要 ，或者是希望换取对方的感情回报，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二者兼而有

之。 这样的 目 的就决定了其行为的特定指向及其不可推广 。 所以，为了防

止其他人攀 比， 导致其适用范围的扩大，特别强调特旨非例的性质， 往往

规定 "不为例" 、 "不得援例" 、 "不得为例" 。

故事 :侍从亡政，皆赠四官。 执政五官，枢密使六官， 宰相七官，若

特进以上一官而已 。 一一按祖宗之时，而赠恤之典多出特旨，不专用例 。

盖考其勋德之大小而分隆杀焉，此劝惩之意也。③

大臣死了，封赠官职，以示褒奖，虽无太多实际意义，备享哀荣也很

光彩 。 由于封赠等级高低决定于很多因素，所以皇帝要用特旨，以表达自

己对该大臣的特殊礼遇，这是不难理解的 。 问题是如果这样的特旨被人援

引为成例，就违背了皇帝的初衷 。 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出现，皇帝在发表

特旨时， 感到有必要同时声明"下不为例" 。

《宋史 · 宗室列传二>> :先是，诸王子授官，即为诸卫将军，余以父官

① (宋)欧阳修: (再辞侍读学士状) ， ( 欧阳修集》 卷 lL一"表奏书启四六集"卷二。

② {宋史》 卷一五三{舆服五) ，中华书局 ， 第 3566 页 。

③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乙集卷一一..故事，. ..宰执赠官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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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族属亲疏差等。 天禧元年，令宗正卿赵安仁议为定制 。 安仁请以宣祖、

太祖、太宗孙初荫授将军，曾孙授右侍禁，玄孙授右班殿直，内父爵高者

昕从高荫，其事缘特旨者，不以为例 。

《宋史 ·公主列传~ :秦鲁国贤穆明强大长公主，仁宗皇帝第十女也 。

靖康中 ，戚里例纳节，至是，公主为其子忱请还旧官 。 上以忱为沪川节度

使，仍诏戚里不得援例 。

《宋史 . 1:主幸传)) :王继先，开封人。 奸黠善馁 。 太后有疾，继先诊视

有劳，特补其子悦道为阁门抵候。 寻命继先主管翰林医官局，力辞 。 俄除

右武大夫、华州观察使，诏余人毋得援例 。

虽然有不得援例之旨，由于人们的攀比心理，它们往往会被同样等级

和身份的人援以为例，要求得到同样的待遇 。 当不能满足时，难免产生不

满甚至怨恨心理。

这也就是苏辙作为劝阻皇帝不要违背条法滥施恩泽的理由 。 苏辙在

《荣城集~ "论梁惟简除遥郡刺史不当状"中指出内臣"梁惟简旬月之间

三度超握，皆以自前法外侥幸特恩为比，仍言他人不得援例 。 " ① 在"论侯

儒少欠酒课以抵当子利充填札子"中指出免除皇太妃亲戚侯偶所欠的"酒

课"，"直自朝廷批下圣旨，更不问条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众人不得提

例" 。 他指出这样做的弊端。 一是"深恐此令一行 应干欠负之家，皆怀

不平之意"，二是"臣恐此门一启，宫中递相扳援，其渐可畏" 。

应该承认，有一些援例要求具有正当性 。 譬如:

故事，守臣元得越境者 。 王正仲守扬，其亲居润，扬润才隔一

水，正仲因乞告省亲 。 许之。 乾道中史圣王相守绍兴，援例 J占其母于四

明，四明越属郡也。②

一个人在离家乡不远的地方做官，越境探视一下自己的母亲也是人之

常情。 问题是，一旦成为先例，正当或不正当的援例请求都会不期而至，

造成处置的困难 。 譬如 《宋史 · 食货志上二~ :初，神武右军统制张俊乞

① (宋)苏辙 : ( 奕城集》 卷囚一 {论时事三首}。

②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甲集卷八 {郡守越境省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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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所置产凡和买 、 科败，诏特从之。 后， 三省言"国家兵革未息，用度

至广. r些下哀悯元元，傅士大夫及勋戚之家与编户等敷，盖欲宽民力，均

有无。 今俊独得免，则当均在余户，是使民为俊代输也 。 方今大将不止俊

一人，使各援例求免，何以拒之?望收还前诏 。"诏从之。

更有甚者是出现"援例以讼"的情况。 《宋史·刘流传~ : "时中书可

否多用例，人或援例以讼，而法有不行 。 "

由于援例有借机为自己图谋利益之嫌，轻则会引起当局的不满，重者

甚至会遭遇最高统治者的严厉处罚 。 前者如《宋史·李若拙传》所记:

"登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太祖嘉其敏赌，改著作佐郎 。 故事，制策中选

者除拾遗、 补 l拥 。 若拙以恩例不及，上书自陈，执政恶之。"后者如 《文

献通考 · 兵考囚》所记"开宝四年，祀南郊，礼毕行赏，上以御马直雇

从郊祀，特命增给钱，人五千，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击登闻鼓

上诉|炼乞 。 上怒曰 : ‘脱所与即为恩、浑，安有例哉! .命斩妄诉者四十人，

余悉配隶许州|‘挠捷军 '，都校皆决杖降职，遂废其班 。"四十人就这样被

杀掉了 。 显然，援例邀宠者没有想到竟是这样的结果。 本来是进行感情交

换施赏市恩的手段， 一变而成为如此不堪的结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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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统治中国的近 280 年间，曾进行了一系列健全法制的工作 。 其

法律制度在沿革前代的基础上多有创新和完善，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法制发

展的重要时期。

明代法制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具特色的重大建树是:其一，

实现了明律篇目和体例的革新， ~大明律 》 以六部分目，使古来律式为

之一变 ;在刑事法律领域内，实行律文与刑例合编 、律例并用 ，使统治

集团得以在保障《大明律》长期稳定不变的前提下，更能灵活地适时立

法和适用法律 。 其二，适应强化皇权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建立起一

套完整的例的体系，在刑例之外，运用条例 、 则例 、事例 、 榜例等法律

形式，颁行了大量有关行政、经济 、 民事 、 军事 、 文化教育和l 司法制度

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国家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 。 其三 ，注重国家法律

实施细则的制定 。 朝延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颁布了大量的例 、 令 ，各级

地方政府也制定了很多法规，使国家法律得以贯彻到基层 ， 全面加强地

方及民间事务的管理 。 明代在法制建设中，特别重视发挥例的作用 。 明

太祖朱元璋洪武朝时期 ， 就注重制例 。 洪武朝之后的 240 余年间， 1111) 例 、

编例成为朝廷立法的重点，国家法制变革的成果也主要是以例的形式确

认的‘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得到广泛使用，可以说

它是明代法律的主体 。

长期以来，学者在论及明代法制A其发展演坐时，基本上局限于律和

其他刑事法律的研究，而对于刑例之外的各类条例、则例 、 事 {gl) 、 榜例及

律例关系等很少涉及，故未能全面地阐述明代法制的全貌。 因 此， 考察明

代的制例、编例情况 揭示各类例的制定 、 内容 、 功能 、 相互区别 、 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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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及例在 当时法律体系的地位，是明代法律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大

课题。

( 一)明太祖注重制例的起因及相关疑义考

可!初洪武 (1368 - 1398 年)年间，明太祖朱元璋率群臣立法定制，为

l:V:j 一代法制奠定了基础 。 明初的法律形式有律、令、例、 i告、榜文等。注

重例的制定和l实施， 是明初法制的一大特点 。 明太祖在位 31 年间，例不仅

成为国家的重要法律形式，而且形成了由条例 、 则例 、 事例、榜例等各具

功能的法律形式有机结合的例的体系，开辟了明清两代制例、编例之

先河 。

因年代久远，有关洪武例的文献大多失传，存疑甚多 。 关于洪武例的

各种法律形式 ， 笔者将在本部分各节中详细论证。 本节仅就明太祖朱元璋

为什么注重制例以及洪武朝制例的相关疑义作些考察。

1.明初制例的起因与朱元璋的律例关系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注重制例?这与他对律例关系的看法有密切的关

系，也是他雄行"常经"之法与"权直"措置井用法制方略的必然产物 。

明王朝建国之初，面临着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 当此之时，中原未

平，军旅未息，元朝仍有很大势力 。 经历连年战火， "郡县版籍多亡"，

"百姓财力俱困"，① 经济陷于崩溃境地 。 参加反元的各族人民由于土地和

赋税不均的问题没有得到正当解决，又受到豪强地主和新的权贵们的横征

暴敛，继续武装对抗新的王朝 。 在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争权夺

利的争斗 。 如何尽快地变"乱世"为"海宇宁i益，民乐雍熙"的太平盛

世?朱元璋认为，必须在恢复社会经济的同时，注重法律制度的重建。 他

把健全法制看做调整各种社会关系 、 恢复和巩固社会秩序的根本，说:

"纪纲法度为治之本"，"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在更张" 。② 为此，他提

(消)谷应泰撰 《 明史纪事本末》 卷一囚 《开国规模 ) ，中华书局， 1977 ， 第 195 页 。

② { 明太也实录》 卷一九 。 本书所引明代各朝 {实录} ，均系台湾"中央研究院 " 历史语言

研究所校印 《 明实录》 本 。 此书系该所据原因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

藏 《 可l 实录》 红格抄本缩微卷影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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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当适时宜"、"当计远患"、"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法贵简

当、稳定" 、"治乱世用重典"等一系列法制建设的指导原则 。①

从"当计远患" 、 "明礼以导民" 、 "法贵简当、稳定"的指导思想出

发，朱元璋要求法律的制定必须坚持"以民为本"，符合"一准乎礼"、

" 贵存中道" 、 "可贻于后世"的要求 。 他多次告诫臣下说"谋国之道，

习于旧闻者当适时宜，扭于近俗者当计远患 。 苟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

于远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设施，必欲有利于天下，可贻于后世，不可苟

且，惟事目前。盖国家之事，所系非小 。 一令之善，为四海之福 ;一令不

善，有无穷之患，不可不慎也 。 " ② 又说"法贵简当，使人易晓。 若条绪

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 。 夫网密则水无

大鱼，法密则国无全民 。 " ③ 也就是说，法律制度的创设要注意防止"泥

古"和"惟事目前"两种倾向，要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不仅要适用于当

世，还应传之于后世。 基于上述思想，朱元璋执政期间，制定了 《大明

律》、《大明令》、《诸司职掌》等一系列重要的法律 。 为了把 《大明律》

修订成为一部传之后世的"常经"之法，洪武年间按照"贵存中道" 、

"法贵简当"的要求，曾多次修订 《大明律~ 0 { 明史 · 刑法志》 对 《大明

律》 的编篡过程作了这样的概括"盖太祖之于律令也， 草创于吴元年，

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 。 日久而虑精，

一代法始定 。 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 。 " ④ 除《大明律》外，洪武年间

制定的有代表性且在明代长期通行的法律还有 : {大明令》、《诸司职掌》、

《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孝慈录》 、《教民榜文》、《皇明祖训 》 等 。 就

这些法律的形式和内容而言， {大明律》 是明王朝的刑事基本法， {大明

令》 对明朝的基本制度作了全面的规定，实际上起了治国总章程的作用;

《诸司职掌》系职制类立法，具有行政典章的性质; {洪武礼制》、《孝慈

录》、《礼仪定式》 系礼制 、 礼仪类立法; {教民榜文》 是明太祖颁行的管

理民间事务的法规; {皇明祖切o 系明太祖制定的"家法 " 。 这些重要的法

① 详见杨一凡 { 明代三部代表性法律文献与统治集团的立法思想) ，收入韩延龙主编 {法律

史论集》 第 2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 第 520 -591 页 。

② 《 明太祖实录》 卷一六三 。

③ 《 明史 》 卷丸三 《刑法一 ) ，巾华书局， 1974 ，第 2280 页 。

④ 《 明史》 卷丸三《刑法一 ) ，中华书局， 1974 ，第 228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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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都是在朱元璋亲自主持或指导下 制 定 的，并在明代保持了长期的稳

定性 。

从" 当适时宜 " "定律以绳顽"手11 "治乱世用重典"的指导思想出

发， 他主张在立法上采取双轨机制，即"常经"之法与"权宜"之法井

用 。 他把元失天下的原因归结于"元政弛极， 豪杰蜂起，皆不修法度以明

军政" 。 认为建国之初，必须尽快完善法制 。 指出:制定一部统一的刑法

是十分重要的 ， 这样可以使它在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治理国家

经久不变的常法，既可革除"奸吏做法 、 任意轻重" 的弊端，也可使"子

孙守之" ，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 。 鉴于国家法制初创，法律未备，很有必

要针对国情实际 ， 采取权直措置，尽快制定适应当时治理国家需要的各种

法律法令 。 关于律与例的关系，朱元璋作了这样的阐述"法令者，防民

之具 、 辅治之术耳，有经有权。 律者，常经也。 条例者，一时之权宜

也。 " ① 为此， 洪武年间，朱元璋很重视行政、经济、军政 、 学政 、 民事、

教育等方面例的制定和实施。 在刑事法律方面，为了推行"重典治国"的

主张，颁行了 《大陆》 峻令和一系列的严法禁例，"用刑不拘常宪"，以重

刑惩治奸顽 。 正如1 ~ 明史 ·刑法志》 所云 " 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

的 "1-' tljlJ 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相成，未尝偏废也 。 " ②

洪武年间 filfJ 延制定的例 都是以君主名义颁行的 。 检有关记载明初法

制的史籍可知，朱元璋的律例关系主张，不仅在立法中得到贯彻，并在司

法审判活动中被各级官吏奉为处理案件的指导原则 。 如 《 明实录》 所载户

部与嘉兴府通判庞安围绕获私盐徒者是依律还是依例的争论，就是一个典

型的实例 。

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乙巳，嘉兴府通岁IJ 1毫安获私嚣盐徒送京师，而

以盐赏其获者 。 户部以其为例罚赏，盐入官，且责取罪状 。 安上言:

律者 万世之常法，例者一时之旨意，岂可以一时之例，坏万世之

法 。 … …今之律即古所谓法，国 家布大信于天下者也。 例者， f;!p 古所

谓款，出于一时之命也。 今欲以仔IJ 而行，如l 于律内非应捕人给赏之言

(明)吕本等统 { 明太祖宝甘iI)卷三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年春袜陵周氏大有

1lt 1;1 ( 新饼官板垒明宝训iI)本 。

引 { 盼]史 》 卷九四 《刑法二) ，中华书局， 1974 ， 第 232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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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违背，是大失信于天下也。 上然其言，诏论如律。①

在处理这个案件的过程中，户部以例为依据，认为查获的私盐应入

官，而庞安以律和律例关系原则为依据，认为所获私盐应赏给获私卖盐徒

者。朱元璋支持了庞安的意见。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在明初法律体系

中，律为"常法"，而"例"实是古代"敦"的改称，处于"一时之命"

的地位。嘉兴府通判庞安敢于上书反驳户部的意见，表明明太祖的律例关

系主张，已被官吏奉为执法的指导原则 。

2. 洪武朝制例起末时间考

洪武朝制例起于何时?朱元璋倡导制例是基于一时之用，还是贯穿于

整个洪武年间?这是研究洪武制例的又一疑义 。

虽然我们尚难断定洪武朝首次制例的具体时间及其内容，但查阅明代

史籍，可断定洪武元年时，明太祖就很重视制例。《明会典》卷三九 《 户

部二十六·廉禄二·康给~ "洪武元年条"云:

凡各站有分例去处，所在有司于商税及诸色课程内拨留粮米，差

点有役人员掌管 。 边有使客依例支给，不许稽停 。

又据《明太祖实录》卷三七载:

洪武元年十二月圣辰，定优给将士例:凡武官军士，两淮 、 中房、

者，遇有才正守病故阵亡，月米皆全给之。 若家两广 、 湖湘 、 江西 、 福

建诸处阵亡者，亦全给。 病故者，初年全给，次年半之，三年又半

之。 其有应世袭而无子及无应袭之人，则给本秩之禄，嫌其父母

终身 。

在 《明会典》 中，还有不少明代"国初"制例的记载。 如该书卷二。

"黄册"条云，国初"法例甚详";卷二九"征收"条云，国初"事例甚

① {明太祖实录》 卷二一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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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 "; 卷三一 "钞法"条云 ，国初"各项则例轻重不等"等。 按 《会典》

凡例"凡编篡诸书…·而以年月先后次第书之。 或岁久卷籍不存，不能

详考者，则止书年号( 如洪武初之类) 。 又不能详，则止书曰初，曰后 。

洪武初 、 草创米定及吴元年以前者，则总书日国初 。 " ① 《 明会典》有关

"国初"制例的记载，表明朱元璋在他登基前的吴元年及其之前，就曾有

过H，IJ 例的实践 。 也表明明王朝建国之初，就把例确认为国家的重要法律形

式之一。

明洪武年问tlJú例的情况 因年代久远，己难以详考，然在《明太祖实

录》、《 明会典礼《明史 》 和 《古今图书集成》诸书中，有关洪武间制例

的记载仍达数百处 。 从这些记载看，从洪武元年至洪武三十一年间，明王

朝制例的活动从未间断。 此外，在明代各朝的 《实录》和其他史籍中，也

有许多有关洪武制例的记载。 如 《 明仁宗实录》云 "永乐二十八年八月

丁巴 ， 上登宝位，朝群臣，大赦天下 。 诏曰……今后倒死孽生马匹，只照

洪武中例追 l惰 。 ……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其采办铁黎木，只依

洪武中例， 余悉停罗 。 " ② 又如， { 明宣宗实录》云"洪熙元年六月庚戌，

是 日，颁诏大赦天下 。 曰……依洪武年间例，一家优免两丁差悟， f.卑得尽

心务学，以臻成效 。 " ③ 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 。 可见 《 明太祖实录》、《 明

会典》 所记洪武制例，只是有选择地记述当时有代表性的例而已 。

明太祖朱元璋逝世于洪武三十-年 (1398 年)闰五月 。 据《明太祖

实录》载 ， 直到该年二月，仍有例的颁行:

洪武三十一年二月戊寅朔，定吏员出身事例 。 皆以九年考满出

身 。 凡在京三考，或在京两考 、 在外一考，或在京一考、在外两考，

一品二品衙门提控都吏从七品出身，缘史、令史、典史并内府门史正

八品出身;二品衙门令史从八品出身，典史及四品衙门司史正九品出

身;四品衙门典史，五品衙门司史、典史、书吏，俱从九品出身;六

① (明)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首 { 洪武间凡伊tl>.中华书局， 1989. 影印本，第 5

页 。

② { 明仁宗实录》 卷一 。

③ { 明宣宗实录》 卷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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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至九品并杂耳只衙门史典，都察院各道吏典，俱除杂职 。①

在明太祖逝世的前一月，即洪武三十一年五月， 他把 《律诺 》 条例附

于 《大明律》 后，颁行天下。② 说明 直到洪武末，制例手11 颁例一直未曾

中断。

3. 刑事之外诸例考

明开国之初，朱元璋为治乱世实行"重典治国"方针，刑罚颇严。 前人研

究明初法制的成果中，对于包括律、浩 、 刑例在内的刑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多

有阐述，但对刑例之外的诸例尚未进行深入探讨。 那么，洪武例于刑例之外，

是否还存在行政、军政等诸例呢? 包括事例、则例、条例 、 榜例在内的例的法

律形式在洪武时是否已经形成?这是考察洪武例需要回答的又一疑义。

洪武年间，例作为权制之法被广泛运用于国家行政 、 刑事、 民事 、经

济、军政和社会管理等各个领域。 这里，仅把 《 明太祖实录》 、 《 明会典》

两书中有关洪武朝刑事之外诸例的重要记载列表于后(见表 4 一 1 ) 。

表 4 -1 洪武朝刑例之外诸例举要

制例时间 内 " 甘 出处

国

国

国初兵荒之后，民元定居，耕稼尽废，粮饷匮乏 。

初命诸将分屯子龙江等处，后设各卫所，创制屯田，

以都司统摄 。 每军种田五十亩为一分，又或百亩 、 或

七十亩 、 或三十亩、 二十亩不等 。 军士三分守城，七 I < 明会典 》
初| |

分屯种 。 又有二八、四六 、 一九 、 中 半等例 。 皆以田| 卷一八

土肥癖 、 地方冲缓为差 。 又令少壮者守城，老弱者屯

种，余丁多者亦许 。 其征收则例，或增减殊数，本折

互收，皆因时因地而异云 。

国初因赋定役 。 每十年，大造黄册 。 户 分上中下三

等，差役照册金定 。 追法久弊生，历草fj 每有厘正更创， 1 < 明会典》
初.~:_ ~~，，:u:: _U_~ O.. ;~I~/ .. ~~-'-' I/~~~:_'~~ ~=，，~:-_Lj~，' I 

如银差 、 力差 、 听差 、 十段锦 、 一条鞭及南北派田之| 卷二0

异，其例略见于后……

① {明太祖实录} 卷二五六 。

② 详见杨一凡著 {洪武法律典籍考证} ， 法律出版社， 1992 ，第 13 - 2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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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加1) {ýi) "，t 问 内 rflt. 出 处

以武元年
凡各 Vlî有分例去处，所在有司于商税及诸色课程内拨留粮 {明会典》

米，差点有役人员掌管 。 i且有使客以例支给，不许稽停。 卷三)L

又令天下府 、 州 、 县、镇、店去处，不许有官牙私牙。 一切

客商应有货物，照例技税之后，听从发卖 。 敢有称系官牙私
《明会典》

自七武二年 牙，许邻里J:)j厢拿获赴京， 以凭迁徙化外 。 若系官牙，其该吏
卷三五

全家迁徙 。 敢有为官牙私牙，两守11不首，罪同 。 巡拦敢有刁蹬

多取'4!;货者，许客商拿 j赴京来 。

洪武三年
令户音!I榜谕天下军民 ，凡有未占籍而不应役者，许自首。军 《明会典》

发卫所，民归有司，匠隶工部。 卷-丸

命中书省定军官 、 军士优给之例 。 于是巾书省奏: 凡军职战

设 ， 元子弟承袭而有父母若妻者，给以全傣， 三年后减半给

之;有子弟年幼者，亦如之，俊袭职给本佬，罢优给;见有子

弟承袭者，止给营葬之费，有特旨令其子弟参随历练及未授职

名者，给半倦 。 其病故无承袭而有父母若要者，给半你;终身

有子弟年幼者 ，初年与半像 ，次年又减半给之， f~矣其袭职， 则

给本佬，罢优给 ， 有子弟承袭者，止给本你，不优给;有特旨

洪武四年
令其子弟参阳历练、及未授职名者，给半你 。 军士战没者，有妻

{明太祖实录》

十二月~米
全给月粮， 三年后守节无依者，月给米六斗 ; 终身有次丁继

卷七0
役，止给背苦~之费，继役者月给粮 。 其病故有妾者，初年全给

月粮，次年总小旗月给米六斗，军士比旧给月粮减半;守节无

{击者，亦给月粮之半;终其身手T次丁继役者，止给月粮，不优

给 。 凡军官 军士守御城池战没及病故，其妻子无依或幼小

者，守御官计其家属，令有司给行粮送至京优给之，如愿还乡

者，亦给行粮送之;若无亲可依，愿留见处者，依例优给。其

新附军士，未历战功而病死者，不在优给之例，其家属官给行

粮，送还乡里 。 诏从之。

洪武四年 m各行省连试三年，自后三年一举 。 著为定例 。
《 明会典》

卷七七

申定武逃之法 。 凡武官升调袭替，或因事复职及见缺官员应

入选者，先审取从军履历，齐赴内府参对贴黄、归附年月、征

克地方 、 升转卫所及流官也袭相同，然后引至御前请旨除授。

洪武五年 若奉特旨列迁者 ， 自自将钦与职名及流官世袭升转之由，子御前 {明太祖实录》

春正月戊辰 fH垒，仍照选簿条写榜文 ， 次日入奏.将选过官员看毕，抄'榜 卷七一

给符.立限到任 。 附写内外贴贫与正贫流号合同，请宝铃记。

正黄送铜应收贮，内外黄亦子内府收掌 。 遇有芽|调袭替续附 ，

如前袭替之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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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制例时间 内 容 出 处

命中书省臣定议北平各卫军士;岛'给布絮约1花钱米之例。于是

洪武六年 验地远近分为阳等·永平、居j市、古北口为一等 ， 密云、直ij 州 《 明太祖实录》

十二月丙寅 次之， 北平在城次之，通州 、真，定又次之 。 其所给两下，以是 卷八六

为差 。

吏部言 · 都县之上下 ，以税粮多寡为例 。 今岁粮增者，太

洪武八年 原、凤阳、河南、西安宜多| 上府，扬州、巩昌 、庆 阳宜升中 《明太祖实录 》

卡二月圭子 府，明州之革ß 县升 上 县 。 其; ~在 州税粮不及，宜降中府 。 卷-0二

从之 。

定考到j之法 。 在京六部五品以下及太常司 、国子学周官，昕

本衙门正官察其行能 ， 验其"ffiiJ 怠 ， 定为称职、平 1~' 、不称坝。

五军各卫首领官俱从监察御史考刻，各三年一考. 7L年通考黝

~ 。 其四品以上及通政使司 、 光禄司 、 翰林院 、 尚 宝司 、考J}J

且([ 、给事中、承敢自11 、 中书舍人 ， 殿延仪礼司、膛，即j 司、 ;)' 1) 辛苦

司、东宫宫，俱为近待 ， 监察徒p史为写目风纪之词，太医院、

洪武十四年 钦天监及王府官不在常选，任满则~.俱取自上裁 。 直隶有司 《 明太祖实录 》

十月圭申 首领官及周宫，从本司正官考刻，任满从监察御史涩考 。 各布 卷一三丸

政使司首领官及属 1苔，并从提刑按祭司考刻 。 其茶马司、盐马

司、盐运司、盐课提举司并军~只首领官任满，俱从布政使司考

剔，仍送呢JflJ1安综司被考 。 其布政使司四品以上 ， 扫t 苦苦司 、 九1;.

运司五品以上任rMi 官础盼，取自上裁 。 内外人流;11'杂 JjJ\官九年

任满 ， 给由赴吏都考刻，依例，黝lA步 。 果有 E牙、勋异能超迈等伦

者，取自 上裁 。

命礼音ß颁学校吉普:例十二条于天下 。 一日 · 生员郁瑞二干己之

大者，毋轻诉于官 。 二曰:生员父母有过，必恳告至于再

三 ，毋致 I也父母子危辱。三 曰:军国政事，生员毋出位妥

言。 四曰 : 生员有学优才始、深明治体 、 年及 三 十愿出仕

者，许败陈王 ì~ 、讲论治化述为文吉辛，先由教官考较，果有

可取， 以名上于有司，然后赴阙以 |明 。 五曰 : 为学之道，必

洪武十五年
尊敬其师 ， 凡讲说须诚心听受，毋恃己长， 妄为辩难 。 六

{ 明太祖实录》
曰.为师者当体先贤竭忠教训，以导愚室主 。 七日·生员1JiIJ

八月辛巳
惰，有司严 1m 考较，奖其 1fífJ 傲，斥其顽惰，斯为称坝 。 八

卷一四七

日.在野贤人君子，果能练达治体 、 败陈王道 • ì!F 其赴京而

奏 。 九1=1 - 民间冤有]J 等事，自下而上陈诉 ， 不 ì!F ;部越 。 十

曰 江西、两浙 、 江东之民多有代人诉状者，自今不许 。 十

一日 有罪充军安置之人，毋妥建言 。 十二日 · 十恶之事，

有干朝政实迹可验者. ì!F密以闻 ，其不道者 以违#i1J 论 。 仍命

以所颁禁例镑勒卧碑，置于明伦堂之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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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J 例lI't 问 内 容 出 处

悦耳，~+七年 定武距?&职例 。 凡武臣卒民子革是职。 子幼者，给以半禄 。 { 明太祖实录》

五月 圭子 三年. 911J 以全禄给之 。 年二十 . 911J任以事 。 若为令 。 卷一六二

以武二十年 令陕西屯军 ， 五丁伯一，税粮 !!自民回例 。
《 明会典》

卷一八

v，.l页定 :j) 万I生员例 。 Iff 学，岁 一人;州学， 二岁一人;县

。七武二十一年 学 ， 三岁一人 。 上 ll'l礼部尚书李原名曰 … ·今定岁贡之例，必 《 明太祖实录》

7L J'11平ILF 资性淳厚 、 学 问有成 、 主|二二十以上者，方许:充贡 。 尔礼部其申 卷一九三

l归之 。

以武二十二年 命户都官运钞物lr: 于殿皮下，以备内府赏赐。 每月 ， 户科 、 《 明太祖实录》

手乎正月 l干1I.j:I 礼科给事 rl' 更直草之 。 岁终 ， 户都稽其所出之数 。 若为例 。 卷- 7L五

赐苦苦民酒 肉 骂El告 。 时 山东充州民主苦十四等年九十余，依例月

以武二十二年
约 1国 三斗 ， 肉五斤;岁加1 * 一匹，絮一斤 。 d峰县民?爵士文、李

《明太祖实录》

二月圭直[
j此，江西m-昌县民放仁4ï!ì. t<lJJ 广呆?;:fu县民王:!Ïc原等年八十余 ，

卷-7L五
月给袖三斗 ， 除1 :五斤，皆复其家 。 仍令天下有 司悉依旧例

~ìq亏 。

禁武臣不得到i 民事 。 先是命军卫武臣管领所周军马 ， 1徐军民

i可 L公事重者许约问外，其余不许干烦。至是广西都指挥耿良造

ì，(t，楼，令有司起发民丁， 和|敛财物 ; 青州等卫造军器，亦搜科

洪武二十二年 民财，违j监禁例 。 于是诏申明其禁 · 凡在外都司卫所j应有造 《 明太祖实录》

二月 三E成 作，千户所移文达卫 ， 卫达都指挥使司 ，都指挥使司达五军都 卷一九五

督j衍 。 奏 I!L 方许兴造 。 其合用物料并白宫纷，毋ti取于民，

违者治 !I~ 。 上以四川 民贫路险，命毕节卫开屯耕种以自 给 。 H才

川 民馈运艰苦 ， 故有是命 。

兵部尚书沈洁言 . 各处水陆递运之役 ， 有司不盘轻茧，概给

以武二十二年
#车，以致民力闲弊 。 宜若定例 : 凡文武官赴任，千五百里之

《明太祖实录》

八月丙辰
夕|、者给之。 老疾军及车底;g}:妇 、 故宫之妻子还乡者给之，其犯

卷-7t七
法至死者不给 。 有括为车及军 r补役者 ， 惟云南、辽东、大宁

等处水陆则给之，余不许。 从之 。

洪武二十三年 定 《责任条例 ) .共 7 条 。
《 明会JIl!- >

卷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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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制例时间 内 容 出 处

议定优免则例。京宫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了三十丁 。 二

品:免粮二十四石 ， 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粮二 +石，人丁

二十丁 。 四品:免粮十六石，人丁十六丁 。 五品 : 免粮十四

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粮十二石，人丁十二了 。 七品:免

粮十石，人丁十丁 。 八品 :免粮八石，人丁八丁。 jL品:免粮

洪武二十四年
六石 ， 人丁六丁。内宫内使亦如之。 外官各减一半 。 教宫 、 HE { 明会典》

生 、 举人、生员 ， 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 杂职省祭官 、 承 卷二0

差、 知印 、吏典，各免粮一石，人丁一丁 。 以礼致仕者，免十

分之七 。 闲住者，免一半 。 其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之例。 如

户内丁粮不及数者，止免实在之数 。 丁多粮少，不许以丁(jË

粮 ;丁少粮多，不许以粮准丁，俱以本官自己丁粮 !!fl 数优免。

但有分门各户 、疏远房族， 不得一概混免。

令扬州府泰州灶户 ，照温 、台、处三府例， 支食官盐，折吉Ýl

洪武二十四年
钞贯 。 每引二百斤 ，米囚石。每一石，折钞二贯五百文 。 其钞 ( A)j 会 !Jli. )

就准工本 。 工本数多而钞少，官为补支 。 工本数少而钞多，打l 卷四一

除工本外，余钞纳宫 。

洪武二十六年
户部奏定云南乌撤中盐则例 。 几输米一斗，五列给浙 1ik - 引，

《 明太祖实最》

正月
输米二斗给川拢 ， 输米一石八斗给安宁3月盐，输米一石六斗给

卷二二四
黑盐步1:盐 。

又定繁简则例 。 在外，府以回粮十五万石以上，州七万石以

上 ， 县 三万石以上，或亲临王府 、 都吉l 、布政司 、 按祭司并有
( 1归 会典》

洪武二十六年 军马守御 、 路当驿道 、 边方冲要供给去处，俱为写10宫 。 府州县
卷一二

回粮在十五万 、 七万、三万石之下，僻静去处，俱为 ~J简 。 在

京衙门 ，俱从繁例 。

凡各州县回土 ， 必须开销各户若干及条段四至 。 系官回者 ，

洪武二十六年
!!贸依官回则例起科 。 系民田者，照依民团则例征敛 。 务要编入 < IYl 会典》

黄册，以凭征收税粮 。 如有出卖，其买者，听令增收;卖者， 卷一七

~n 当过割 。 不许洒派诡寄 。 犯者，律有常宪 。

凡民间一应桑株，各照彼处官司原定则例，起科丝绵等物 。

其主主绵每岁照例折绢，俱以十八两为则，折绢一匹 。 所司差人

类解到郁，札付承运库收纳，以备赏赐支用 。 其树株果价等
《明会典》

洪武二十六年 项，并皆照例征收钱钞 ， 除彼处存留支用外，其余钱钞一体主是
卷一七

解户部，行移该库交l段 。 仍将存用数目，出给印信通关 ， 具本

人递奏缴。 本部查领附卷作数，其进纳绢匹钱钞一节，俱照依

后项金科课程条款，一体施行 。

洪武二十六年 定应合给驿例，共 12 条 。
〈 明会舆》

卷一 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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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扣l 伊们I;t 问 内 容 出 处

又定各处折纳布绢则例 。 4号丝二十两及十八网， 折绢一匹 ，
《 明会1)l!. }

IJ ~武二十六年 K三丈二尺. I诩二尺 。 d 约1 布 每旺. 1王 三 丈二 尺，阀一尺八
卷三 0

寸，重三斤 。

洪武二十七年
(定)灾伤去处 i改粮则例 。 大口六斗， 小 CI 三斗;五岁以 《 明 会1)l!. >>

下 ，不与 。 卷一七

几阶级，洪武二十七年守卫榜例:管军官犯罪，指挥降千
《明会ø电》

以武二 -1 七年 户 . j}lil j)] 卫 。 千户降百户，百户|唏总旗，总1l1t If.f.小旗，卫镇抚
卷一一九

|锋所锁抚，所者抚降总旗。 俱调边远卫。

圣 旨榜{ýrJ: 自古到如今，各 ~9J 垒 '((r差军守卫皇城，务要本队

伍正身当宽 。 上至头目，下至军人，不敢顶替 。 这等守卫是紧

要的勾当，若是顶替 ，干系利 害 。 拨散队伍守卫，尤其利害 。

且 如论队伍守卫，拨那所军，若用军多，尽本所守卫;若用

少 ，或五百 、三百 、二百 、一百，务要整百户守卫 。 若军别无

。飞 武二十七年
习I故，各各见在卫所，其当该管军人员不行仔细检点. !!ll依原 《 明会典》

ffí上蓝 ，致令小入实 f皮或闲居在卫所;或私自纵放，不在卫 卷一四三

所，点视不到，定将本管指挥 、 千百户、卫所锁抚 、总小旗各

杖一百 。 指挥降千户，加l边远;千户降百户，识:J j)]远;百户降

总矶，洲边远;卫镇抚降所锁抚 . iJ.~J j)]远，总旗降小胀， ì周边

远，小)ij(降{的罕，阴边远 。 如 :是受财卖放，以致队伍不全，系

是 Oi!1日军事 ， 不问血l 多少，处以重罪 。

定开巾纳米则例 。 吐l 榜召陶， 于缺粮仓分上 wl 。 仍先编宜蚓j

洪武二十八年
合并底簿 ， 发各该布政司并都司卫分及收粮衙门收掌 。 如 ìl!l客 《 明会1)l!. }

两纳栋l完，填写所纳粮并该支引盐数目，赴客商资赴各该运司 卷三四

及盐iW提举司!!!!数支盐 。

表 4 一 1 列举的资料表明:其一，洪武年间，条例、则例 、 事例、榜例

作为朝廷确认的法律形式被广泛使用 。 明初各类例的功能仍沿袭前代，即

事例多是因一时一事而立法，数量相对较多 ; 则例多是有关钱物和财政收

支管理方面规定数额等差 、 标准的定例;条例是经朝廷精心修订 、 整体划

一和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法律规范;榜例是以榜文形式发布的例，这种例向

全体臣民或某一群体张榜公布，具有法律和宣传教育的双重功能 。 这四种

例的法律形式，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例的体系 。 洪武年间制例的实践，

标志着明王朝对于例的种类、功能及其法律体系的认识和运用都已臻于成

熟 。 其二 ，例的内容和其规范的领域，涉及国家和社会经济生活管理的各

个方面 。 如责任条例 、考劫之法、吏员出身事例等，是官吏职制方面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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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民田例 、 官田例 、 屯田例 、 赋役例 、 折纳布绢则例 、 开中纳米则例 、

优免则例 、 灾伤去处散粮则例，属于田土、钱粮 、 税收方面的定例;武臣

袭职例 、 禁武臣不得干预民事例 、 驿例 、 守卫榜例，是军政管理方面的定

例;科举之例 、 学校禁例 、 岁贡生员例，则是学政方面的定例 。 如果说明

初制定的 《大明律》 和各种刑例的基本功能是为了打击犯罪 、 维护皇权和

社会治安的话，那么，当时制定的各类行政例，则是当时国家行政 、 经

济 、 军政等基本法律制度的实施细则，它从积极规范及消极防范两个方面

为完善国家的法律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

在 《 明实录》 、《明史》和其他史籍中，还记载了大量的有关洪武朝制

定的刑事之外诸例的情况，多数记载只提及例名，也有少数记载概述了当

时例的内容 。 这里仅以 《明宣宗实录》 所记为例:

宣德二年六月丙寅，巡按浙江监察种史吴讷言……乞款法司揭榜禁

约:今后凡逃军 、 囚史，除本身及其家被人杀害侵夺者，方许指实陈

诉，余皆不许;诸司亦不得擅与受理。 若果有冤抑，须自下而上陈诉，

有越次者，准洪武中例，发回应理衙门问断 。 ……上命法司从其言 。①

宣德四年二月乙未，奏从洪武 、 永乐年间也田之例 。②

宣桂、六年六月甲辰，浙江温府知府何文游|言:洪武中商税并二十

税一 。 十七年以前止收钞及铜钱 。 十九年于府设税课司，诸县设税课

局及河泊所，收商税钱钞。 若为定例 。 ……乞自今年始，仍援洪武十

九年以前事例纳钞，房、为民便。 ……从之。③

宣德七年二月辛亥，令依洪武中例罚倦。④

大量的史料表明，明初用以完善法制的权制之法，既有刑例，也有各

① { 明宣宗实录》 卷二八 。

② { 明宣宗实录》 卷五一 。

③ 《 明宣宗实录》 卷八0 0
③ 〈 明宣宗实录} 卷八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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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 '适用于国家政权建设、经济和社会生活管理方面的定例 。 就例的数量而

言 ，行政诸例则远远超过刑例 。 这种情况是与治理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的。

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 ， 律及刑例等刑事法律 ， 其内容是对有关危害国家

权益及侵犯他人人身 、 财产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处罚的规定，而国家和社

会的基本制度及人们的行为规则，主要是由行政、经济、军事、民事 、 文

化教育诸方面的法律确认和规定的，这类法律所涉及的领域要广泛得多 。

在明初法制初创 、 各类典章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以各种刑外之例补充

《大明令》 等基本法律，就成为健全国家法制的应有之义 。 因此，我们在

考察明初法制时，不能只注重刑例而不及其他 。 只有把刑例与行政诸例结

合研究，才能全面揭示洪武制例的真相 。

( 二)明代律例关系的演变与

〈问刑条例〉 的修订

在明代法律体系中， {问刑条例》是《大明律》 之外最重要的刑事法

律。 明代中后期与前期相比较，统治集团关于律例关系的理论发生了很大变

化。 以孝宗朱丰tÎ桂弘?台 卡三年 (1500 年)颁行弘治《问刑条例》为分界线，

刑事条例的法律地位经历了由"权制之法"提升为"与律井行"的演变。

1. 明初至弘治间刑例的制定与实施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在刑例的制定方面，实行的是"律为常

经 ，例为权宜" 的立法指导原则 。 在当时制定的刑例中，既有 《 真犯

杂犯死罪》条例 、《决不待时、秋后处决、工役终身》条例、《律 i告》

条例中的《大诺》条目 ①和充军条例②等刑用重典的法律，也有诸如亲属

① 详见杨一凡著 ( 1判 大 i告研究》 第八部分，收入《中国法和J史考证续编》第 10 册，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 2009 ，第 106 - 1 34 页 。

② ( 1则会典》 卷一七五 《刑部十七·罪名三》 载..按律充军.凡四十六款。而诸司职掌内

二十二款，则洪武年间例 ，皆律所不载者 。"该书记洪武二十六年定充军例为.贩卖私

盐、诡寄回粮 、 私充牙行 、 私自下海、闲吏、 土豪、应合抄手L家属 、 积年民害官吏、诬

告人充军、无籍户、 揽纳户、 旧日山寨头目 、更名易姓家属 、 不务生理、游食 、 断指诽

谤、小书生 、主文 、 野竿子、帮虎、伴当、直司 。 见明人申时行等重修万历 { 明会典 ) ，

中华书局， 1 989 ， 影 印本，第 89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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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刑循例、① 徒罪煎盐炒铁例、② 赎罪事例③等辅律而行 、 刑罚适中的

法律 。

"遵循祖宗成宪"是朱元璋为后嗣君主立下的一条戒规，也是他要求

子孙在法律制度问题上必须恪守的基本原则 。 他把 《大明律》确定为"万

世不刊之典"，死前留下遗训"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 " ④ "群臣有稍

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 " ③ 永乐之后的仁宗、宣宗 、 英宗等后嗣君

主，也都仿效明成祖，打起"遵循祖训"的旗号 。 在这种情况下，明太祖

关于"律为常经，例为权宜"的刑事立法原则，也成为不可更改的祖训 。

然而，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情无穷 。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种新的问

题不断出现，刑事案件的案情日趋复杂和多样化， ~大明律》的规定己难

完全适合审判活动的需要 。 由于谁也不愿意承担"变乱祖制"的罪名，几

朝君主只能采取以例等法律形式对《大明律》进行补充，或对一些不适用

的条款进行间接修正 。 各朝的刑例一般是由刑部 、 大理寺 、 都察院三法司

议定或朝臣题奏，皇帝批准实施 。

关于明弘治朝以前成祖、仁宗 、 宣宗 、 英宗 、 景帝 、 宪宗各朝刑例的

制定情况，虽难一一详考，但检《明史》 、 《 明实录》、《明会典礼《条例

备考上《增修条例备考上《军政备例》 、《皇明条法事类篡》、《古今图书

集成} ，其八书记载的有关成祖永乐朝至英宗天 }I民间制定的刑例仍有数百

种 。 至于宪宗成化朝、孝宗弘治朝制定的刑例，仅 《皇明条法事类篡》一

① 《明太祖实录》 卷-0七.洪武九年秋七月"丙辰，免刑部侍郎!阪礼宫 ，以来属饭 ì~J 1m例

免也 。 "

(l> { 明太祖实录》 卷一三五:洪武十四年二月"葵菌，命刑部更定徒罪煎盐炒铁例 。 几徒端

煎盐者，福建 、 广西之人发两淮，河南 、 山东 、 广东之人发两浙，直隶 、 江南 、 浙 江之

人发山东，直隶 、 江北之人发河间，湖广之人发海北 。 凡徒罪炒铁者 ， 江西之人发黎安 、

莱芜之处，山西之人发巩昌，北平之人发平阳，四川之人发黄梅，海南 、 海北之人发进

贤 、 兴国 。 "

③ 《明太祖实录》 卷二五三: 洪武三十年五月"甲寅，命六部 、 都察院等官议定赎 ~J! 事例 。

凡内外官吏犯答杖者，纪过;徒流迁徙者 ， 以侈赎之 i 三犯，罪之女01学; 杂 犯?íE罪者 ，

自备车牛，运米输边 ; 本身就彼为军民，有4巳徒流迁徙者，发充递运 7}.二夫 。 几 运米1'J. 耶

者，甘肃:车一辆，牛囚头 ， 米十石;山丹110 一石，永 昌 加二石，因凉加三石 ， 云南 i甘1

培 、 普安如j!jj凉之数 。"

④ 《皇明祖训》 序，收入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第 3 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以

下所寻 J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各册略去出版社和出版年 ) ，第 483 页 。

③ { 明史》 卷九三{刑法一 ) ，中华书局， 1974 ，第 227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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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辑录的成化年间和弘治七年前的刑例就达 1250 余件，① 其中有成化朝

23 年间颁行的刑例 922 件，弘治元年至七年颁行的刑例 328 件 。 由此可

见，这两朝平均每年制定的刑例至少都在 40 件以上 。 一些明代史籍说弘治

朝以前制定刑例存在"因事起例" 、 "驯致条例浩瀚"的弊端，应该说是符

合历史实际的 。

考察现存于世的明代法律文献，可知弘治朝以前刑例的制定和实施的

大概情况是 : 其一， 刑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仍被视为"一时之法" 。 其

二 ，各 l切都根据治理国家的需要和案情的变化制定了大量刑例。其三，为

求法制统一 ， 每一皇帝即位后，便宣布将前朝条例一概革去，自己再来一

套 。 对于前朝的刑例能否继续适用，由新君申明或"取自上裁"。结果，

本朝的例又愈立愈多，出现了恶性循环，此种情况一直延至宪宗继位，未

有改变 。 其四，因条例浩瀚， 前后矛盾 、 得失?昆杂，废、修刑例成为朝廷

常务 。

2. 明代律例关系理论的成熟与弘治 〈 问刑条例〉 的颁行

明代进入中期后，国情较之建国之初已多有变化，表现在:兼并土地

狂潮四起，流民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宦官专权，肆意奸欺国政，统治集

团内部权力争斗加剧;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有力地冲

击着传统的社会秩序 。 由于 《大明律》 己难完全适应治国需要，加之朝廷

颁行的刑例数量巨大，诸司官吏难以掌握，且这些事例通常是仓促而成，

前例与后例的内容不乏冲突之处，"一事三四其例者有之，随意更张每年

再变其例者有之"，② 这就给奸吏枉法留下了可乘之机。 修正祖宗成法，已

成为朝廷的当务之急 。

《问刑条例》首次颁布于弘治十三年。在此之前数十年间，围绕着要

不要进行刑事立法的改革、制定《问刑条例》的问题，明王朝统治集团内

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 一种观点是主张将现行的一切条例全部革

① 见杨一凡 、 齐钧 {皇明条法事类篡·点校说明 } ，收入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

第 4 册，科学出版社， 1994 (以下所引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各册略去出版社和出

版年) ，第 1 町 9 页 。

② {皇明条法事类篡》 卷四八 {陈言干碍法司条例须要会议例)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

成》 乙编第 5 册.第 92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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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唯祖宗成宪是式" 。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度势立法"，要求在备查

新旧定例的基础上，去劣存精，制定一个有权威的、长期通行的《问刑条

例》 。

宪宗朱见深成化年间，要求改变"条例冗繁"状况的呼声越来越高，

"唯祖宗成宪是式"的观点仍处于主导地位。 天顺八年( 1464 年)正月，

朱见深在《即位诏》中便宣称，立法定制"唯古成宪是式" 。① 成化十年

(1474 年)六月，兵部给事中祝澜上疏曰 :

我祖宗酌古准今，和J { 大诠 } ，定律令及 《诸司耳只掌 》 、 《 洪武礼

和n 等书，颁布中外，伴臣民遵守 。 然民生日繁，庶事百出，和l 书有

未备裁者，或朝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请，遂因之以为条例 。 故事

同而援引或异，罪一而议拟各殊，官司得以任情迁就，史骨得以高下

其手 。 如文武官品同而其父母 、 委葬祭殊例，也冤之人同而给引与逆

送科殊。 乞款在京文武大臣，备查内外新旧条例，务归至当，以类相

从，编集奏闯，取旨裁决，定为见行条例，干IJ 板印行，贝IJ 天下皆可遵

守而无惑矣 。②

对于祝斓的意见，多数朝臣表示赞同 。 同一月 ，大理寺复奏"给事

中祝澜所言，诚切其弊。"又云"照得法司现行条例，俱是发落囚犯 。 彼

先奏准之时，或因一时之宜，或因一己之见 。 以此施行期间，有可经久而

行者，有止暂时而行者，或有甲可而乙否者，或有发落不一者，或有轻重

失宜者。……乞敷刑部将现行事例，逐一查写，会同都察院与臣等从公斟

酌，可因可革，或增或减，议允通类 ， 奏请定夺。 及今后凡有陈言干碍法

司条例者，亦要照例会议，才许具奏施行。庶乎事体归一而不纷更，轻重

得宜而人易遵守 。 " ③ 成化十四年(1478 年) ，刑科给事中赵良上书，再次

提出制定《问刑条例》的动议，并进一步指出"欲将洪武以来所增条例，

① (明)傅凤翔辑 {皇明 i召令》 卷一五，杨一凡 、 田禾点校，收入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w

成》 乙编第 3 册， 第 441 页 。

② { 明宪宗实录} 卷一二丸。

③ 〈皇明条法事类篆》 卷四八 {陈言干碍法司条例须要会议例)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w

成} 乙编第 5 册，第 92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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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会议，斟酌取舍，定为中制 。 " ① 由于朱见深对于制定《问刑条例》

事 ，仍持举棋不定的态度，加之朝臣认识很不统一，制定 《问刑条例》

l!J'f.也随之夭折。

在孝宗弘治年间， 要求改革刑例立法 、 制定 《 问刑条例》 的呼声再次

高涨， 井逐渐成为多数朝臣的共识。 弘治元年 (1488 年)九月十四日，刑

部尚书何乔新会同都察院 、 大理寺复奏说:

律例兼行 ， 其来久矣 。 … … 盖律者，万世之大法;例者 ， 一时之

权宜 。 例之为用，所以辅律之不及者也。 自成化元年以后， 一应条例

虽出于臣下之所建明，实本于先帝之所裁处 ， 其间亦有深意焉 。 且如

追妖书妖言者，律该正4巳处斩，例则全家友烟瘁地面充军，盖虑其造

言以惑众也。 可各卖良人者，律该坐以徒流， 17lJ 则连家小发边远充军，

盖恶其使人骨肉生离也。 盗仓粮者，于律止坐杂犯绞，而近年盗边粮

至一百石以上者，有充军之例，盖虑其因盗而乏军需也。 犯私盐者，

于律止坐徒罪，而近年贩私盐至二千斤以上者有充军之例，盖为其私

贩以亏国课也。 似此之类，难以枚举，所以救时之弊，亦皆辅治而行

者 。 一概苹去，虑、 恐百弊重生 。 异时法不足以惩奸，言律者又复中明

旧例，未免烦渎圣听，不可不详加斟酌也。②

弘治五年 (1492 年)七月，刑部尚书彭韶议曰 :

刑书所载有限，天下之情无穷 。 故有情轻罪重 ， 亦有情重罪轻 ，

往往取自上裁，斟酌损益，著为事例 。 盖比例行于在京法司者多，而

行于在外者少，故在外问刑多至轻重失宜 。 宜选属官汇萃前后奏准事

例，分类编集，会官裁定成编，通行内外，与 《 大明律》 兼用 。 房、事

例有定，情罪元遗。③

① 引自 { 皇明成化十四年条例 > ，参见黄彰健著 {明代律例汇编序 > ，台湾"中研院 " 历史

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五， 1 979 ，第 6 页 。

② {垒明条法事类篡》 附编 {奏革幼军在逃等{牛重复不便事件) ，见 《 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集

成} 乙编第 6 册 ， 第 110 页 。

③ { 明孝宗实录》 卷六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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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上书中，主张制定《问刑条例》的朝臣强调了这样几个观点，

即:一是律例并行，由来已久，例有辅律的作用，所谓删定 《 问刑条例 》

违背祖制的观点是错误的。二是祖宗制定的刑书所载有限，而世情却在不

断变化，如不度势立法，便难以惩奸。三是对现行条例不能不加分析地全

部否定，采取"一概革去"的态度，这些条例也是经臣下奏请由皇帝批准

实行的，其中不少条列有其"辅治"深意和不可取代的作用 。 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既应把那些"冗琐难行"、内容前后矛盾、轻重失宜的例革去，

也需要将那些"经久可行"的例分类编集，删定成新的问刑条例 。 朱桔桂

采纳了这些正确意见 "弘治五年 命刑部尚书彭韶删定 《问刑条例~ " , 

后又令"尚书白昂会九卿会议"，择条例可行者 279 条，于弘治十三年二

月颁行天下 。

弘治十三年三月二日，在 《问刑条例》 首次颁行前，刑部尚书臼昂等

在 《问刑条例题稿》 中，阐述了修订条例所遵循的宗旨:

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节该钦奉诏书，内一款:法司问囚，

近来条例太多 ，人难遵守 。 中间有可行者，三法司查议停当，条陈定

夺。 其余冗琐难行者，悉皆革去 。 钦此 。 钦道，备将法司历年见行及

中明问刑条例，查出开呈，以您会议，等因奉此，依奉查呈前来 。 会

同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往f史等官闵硅等 、 大理寺少卿等官王轼等，通

行查议停当，除冗琐难行，遵奉明诏革去者不开外，将情法运中 、 经

久可行者，条陈上请定夺……伏候命下之日刊行。 内外问刑衙门问拟

罪囚，悉照此例施行，永为遵守 。①

从上述朝臣的奏议和白昂的 《题稿》 不难看出，修订 《问刑条例》 的

指导原则主要是三条 : 一是"革冗琐难行";二是"务桂苛纵之弊"，欲使

"情法适中" ; 三是"立例以辅律"， "必求经久可行" 。 此三条修例原则，

都是为制定一个长久辅律而行、"法守划一"、符合"中制"要求的 《 问

刑条例》 而确立的 。

① 〔 明)白昂撰 {问刑条例题稿 ) ，收入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2 1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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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台 < rõJ 刑条例》颁行之初，只有单刻本，稍后有私人编篡的律 、 例

合刻本行世 。 现见的该条例单刻本，载于明镇江府丹徒县官刊 《皇明制

书》 茹珩衷'J 本和!万历四十一年 ( 1613 年)补刻本中 。 最早的律例合刻本

系正德十六年( 1521 年) 胡琼 《 大明律集解~}三十卷本，此书把弘治

《 问刑条例》 与弘治十三年以后所定条例泪杂编排，有时把弘治 《 问刑条

例n 的某一条分作两条，或者同一条款重复出现，附于不同律文之后 。 嘉

埔五年 ( 1526 年)刊行的 《大明律直引》亦有此种情况 。 刊行于嘉靖二

十年 (1 541 年)前后的 《大明律疏附例》 于律文之后只附弘治 《问刑条

例} ，而把弘治十三年以后至嘉靖二十年间所增新例刊附于书末。 嘉靖续

修 《大明会典》 也曾收有弘治 《问刑条例》 。

弘治 《 问刑条例》 条款， < 明孝宗实录》 记为 279 条， ~皇明制书》

所收单刻本为 281 条， ~大明律疏附例》 为 285 条， < 明史·刑法志》 记为

297 条 。 其单刻本与《大明律疏附例》本条例文句全部相同，只是前者第

91 条 、 第 171 条 ，后者分别分为 2 条;前者第 97 条，后者分为 3 条 。 另有

单刻本第 30 条、第 32 条，在 《 明会典》 中合为 1 条;单刻本第 131 条 、

第 132 条 ， 在《 明会典》 中亦合为 1 条 。 鉴于单刻本系嘉靖时重刊，很可

能在编排上有误，而 《实录》 所记，必有依据，所以，弘治《问刑条例》

条款似应以 《 明孝宗实录》所记 279 条为准。① 至于《明史·刑法志》所

记 297 条， 实是 279 条的误写。在此 279 条中，有 114 条系新增条款，其

他除与律文一致的几条外，均是对律文的补充条款。 由此可知，弘治 《 问

刑条例》 对明律的增补幅度是比较大的，其作用是补律而不是"破律" 。

为了便于进行律、例比较，笔者在考察弘治《问刑条例》时以《大明律疏

附例》 为底本 。 依此书，其名例律为 66 条，吏律 21 条，户律 39 条，礼律

4 条 ，兵律 56 条 ， 刑律 93 条，工律 6 条，并分列于 《大明律》之 145 条

律文之后，约 占 《大明律} 460 条的三分之一 。

从内容上看， 弘治 《 问刑条例》 对明律的增补，突出表现在以下几

方面:

其一，对宗藩权力作了较严格的限制 。 明王朝建立后，仿元代实行封

① 参见黄彰他若 {明代律例汇编序 )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十五 ，

1979 ， 第 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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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制，宗室在政治 、 经济、军事 、 司法诸方面拥有种种特权 。 到明代中

叶，宗室人数已发展到几万人。 其中许多宗室成员仗势为非作歹，通过各

种手段，任意扩大皇庄，霸占土地，各级司法官吏对宗藩的胡作非为不敢

问津，使明王朝的集权统治受到损害 。 针对这一问题，弘治 《问刑条例 》

对藩王权力作了较多的限制，如规定"各王府不许擅自招集外人，凌辱

官府，扰害百姓，擅作威福，打死人命，受人投献地土，进送女子，及强

取人财物，占人妻妾，收留有孕妇女，以致生育不明，冒乱宗枝，及畜养

术士，招尤惹衅，无故出城游戏。" "凡王府人役假借威势侵占民田，攘夺

财物，致伤人命，除真犯死罪外，徒罪以上俱发边卫充军。"各处郡王等

不得无故蓦越具奏; "凡王府发放一应事务，所司随即奏闻，必待钦准，

方许奉行";各王府郡主及各级官府仪宾不得潜用;郡王等妾滕不得超过

规定数目等。① 《明史·刑法志》云"王府禁例六条，诸王无故出城有罚，

其法尤严。 "② 或即指此 。

其二，强化了有关禁止贩卖官私引盐和盗掘矿产等方面的经济立法 。

明王朝对贩卖私盐实行开中法，贩盐者须有朝廷认可的盐引(专利执照) 。

由于掌握盐引有大利可图，皇族和各级官吏纷纷抢占盐引，转卖给盐商，

从中牟利，致使盐政败坏，朝延收入受到严重影响 。 为惩治兴贩官私引盐

者，弘治《问刑条例》规定"越境兴贩官私引盐至二千斤以上者，问发

附近卫所充军。原系腹里卫所者，发边卫充军。 其客商收买余盐，买求制

挚，至二千斤以上者，亦照前例发遣 。 . 经过官司纵放，及地方甲邻里老知

而不举，各治以罪。巡捕官员乘机兴贩至二千斤以上，亦照前例问发 。 " ③

明代采矿业有官营、民营两种，民营须取得政府许可，交纳课额 。 后因私

人盗掘矿产风盛，正统五年 (1440 年)九月，"定盗采银矿新例，为首者

处斩，从者发戍"。④ 弘治《问刑条例》因之，并进一步规定为"盗掘银

矿铜锡水银等项矿在j、，但系山洞捉获，曾经持杖拒捕者，不论人之多寡，

① 弘治 { 问刑条例 ) ，收入 { 中国移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99 至 104 条，第

235 - 236 页 。

② { 明史》 卷丸三 {刑法一 } ，中华书局 ， 1974 ，第 2286 页 。

③ 弘治 { 问刑条例》 第 82 条，附 {大明律》 卷八 {户律 · 课程> ..盐法"条后，见 《 中 国

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233 页 。

④ 《续文献通考》 卷一三六 OfiJ 二.7fiJ 考. 7fiJj扣0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 ，影印 本 ，第

40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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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之轻重 ，及聚众至三十人以上，分矿至三十斤以上者，俱不分初犯再

犯，问发边卫充军。 " ①

其三 ，扩大了赎刑和充军刑的范围。《大明律》中赎刑的适用范围较

窄，主要适用对象是天文生、老幼残疾 、 妇女犯徒流刑以及"犯罪存留养

亲"、"官吏犯公罪该笛'\"军官犯私罪该笛" 、 过失犯罪等。 收赎的办法

是，除老幼残疾者外，犯徒流罪充许收赎者，先决杖一百，余罪按规定以

铜钱!瞧罪 。 弘治 《 问刑条例》 中的赎刑适用面，无论是就罪名而言 ， 还是

从犯罪人的身份训，都要广泛得多，而且除以财物抵罪外，元钱纳赎者可

以力役赎罪 。 如|规定"凡军民诸色人役及舍余审有力者，与文武官吏、

监生 、 生员、冠带官 、 知印、承差、阴阳生 、 医生、老人 、 舍人，不分笛

杖徒流 、 杂犯死罪，俱令运炭 、 运灰、运砖、纳科、纳米等项赎罪 。 " ② 又

规定"舍人舍余元官之时，犯该杂犯死罪，有官事发，运炭、纳米等项，

完日还职，仍发原卫所带傣差操。 若犯该流罪，减至杖一百徒三年者，俱

令运炭 、 纳米等项 ; 还职，原管事者照旧管事，原带棒者照旧带傣。 " ③

"内府匠作，犯该监守常人盗 、 窃盗、掏模、抢夺者，俱问罪，送发工部

做工、 炒铁等项 。 " ③ 至于充军刑，明律中涉及充军者 46 条，而弘治 《 问

刑条例》中涉及充军的条目 近 130 条，其适用对象、罪名 和范围都较明律

大为增加 。

由于明代中叶前期处于"治世"，社会局面较为稳定，重典已不适用 。

从量刑来看，弘治 《问刑条例》 大多数条款较 《大明律》有所减轻。 当

然，也有对一些犯罪加重惩罚的条款。 这些加重处刑的规定，大多是为了

严明吏治，或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如《大明律 · 刑律》 规定"凡

官司决人不如法者，富四十;因而致死者，杖一百 。 "⑤《问刑条例》 则规

① 弘治 《问刑条例 》 第 1 80 条.附 {大明律 》 卷一八 《刑律·贼资 } ..常入资仓库钱粮"

条后，见 { 巾 罔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250 页 。

② 弘治(l'iiJ 刑 条例》 第 l 条，附 《大明律》 卷一 《 名例在!t ) ..五刑"条后，见 《 中国珍稀

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势~ 2 册，第 220 页 。

③ 弘治 《 问m条例》 第 1 6 条，附 {大明律》 卷- <名例律} ..无宫犯罪"条后，见 《 中国

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222 页 。

④ 弘治 《问刑条例} 第 30 条，附 {大明律》 卷一 《名例律 > ..工乐户及妇人犯罪"条后 ，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224 页 。

③ 〈大明律》 卷二八 OfiJ 在!t.断狱 ) ..决罚不如法"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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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内外问刑衙门，一应该问死罪，并窃盗抢夺重犯，须用严刑拷讯，

其余止用鞭朴常刑。若酷刑官员，不论情罪轻重，辄用挺棍、夹棍、脑

箍 、 烙铁等项惨刻刑具，如一封书、鼠弹筝 、 拦马棍 、 燕儿飞等项名色，

或以烧酒灌鼻，竹签钉指及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乱打复打，或打

脚躁，或鞭脊背，若但伤人，不曾致死者，不分军政职官，俱奏请降级调

用 。 因而致死者，俱发原籍为民 。 " ① 此一条例的着眼点在禁止酷刑，对囚

犯来说是处罚减轻，而对违法官吏来说则是处罚加重 。 针对明代中期军士

逃亡和军官犯罪严重的问题，弘治《问刑条例》增加了许多惩罚军官失职

和逃军的条款。 此外 对一些禁而不止的问题 如略卖人口犯罪的处罚亦

有所加重。《大明律·刑律》规定"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

奴姆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 。 "②《问刑条例》则规定"凡设方略而诱

取良人，与略卖良人子女，不分已卖未卖，俱问发边卫充军。若略卖至三

口以上，及再犯、三犯，不分革前革后，俱用一百斤柏11 ，柏H 号一个月，照

前发遣" 。③

弘治 《 问刑条例》发凡起例，突破了"祖宗成法不可更改"的格局，

对《大明律》中不适当的部分予以修正，革除了明开国百年来因事起例 、

"冗琐难行"、"轻重失宜"的弊端，使刑事条例整齐划一和条文化，得以

"永为常法"，"辅律而行"，其在明代立法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能低

估的 。

3. 嘉靖 〈 问刑条例〉 的修订

弘治《问刑条例》作为"辅律而行"的"常法"，在弘治 、 正德 、 嘉

靖三朝实行 50 年之久 。 然而，明代中叶世态多变，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旧

例中的一些规定，很快便显得"过时"，大量的新问题，需要用新例加以

规范，于是许多名目不一的条例又应运而生 。 正德十六年 (1521 年) ，武

宗死，世宗登基 。 他在即位诏中又不得不明令重申"凡问囚犯，今后一

① 弘治 《问刑条例》 第 277 条，附 《大明律》 卷二八 《刑律·断狱 > ..决引不如法"条后，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266 页 。

② 《大明律》 卷一八 {刑律·贼~} ..路人路卖人"条 。

③ 弘治 {问刑条例》 第 202 条，附 {大明律》 卷一八 《刑律·贼~> ..路人赂卖人"条后，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25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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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大 明律》 科断，不许深文， 妄引参语，滥及无辜 。 其有奉旨推问者，

必须经 由 大理寺审录 ，毋得径自参奏，致有枉人。 近年条例增添太繁，除

弘治十三年三月初二 日以前曾经多官奉诏会议奏准通行条例照旧遵行外，

以后新增者悉皆革去 。 " ① 不过，他维护祖宗成法的愿望并未行得通，因实

际需要 ，世宗又不断颁布了许多新的条例，再次出现了"法令难行，轻重

失宜"的弊端，修订弘治 《 问刑条例》 已是势所难免。 嘉靖初年，陕西巡

抚王葱 、 巡抚保定等府都御史王应鹏等人上疏，"请定条例，以明法守" 。

此议被世宗所拒绝， 井于嘉靖七年(1528 年)闰十月降旨"内外问刑衙

门，但依 《大明律》 及弘治十三年条例行，不必再行编集 。 " ② 此后，虽仍

有人不断提出修订 《 问刑条例 ~ ，均被驳回 。 直至嘉靖二十七年 (1548

年) JL月，刑部尚书喻茂坚上疏奏请修定 《 问刑条例~ ，方得到世宗的批

准，命"会官备查各年问刑事例，定议以请" 。③ 会茂坚去官，诏尚书顾应

祥等定以 。 嘉 靖二十丸年( 1550 年)十二月，刑部尚书顾应样将重修

《 问刑条例》奏进，世宗"诏刊布内外衙门一体遵守，今后问刑官有任情

妄引故人人罪者重治" 。④ 至此， ~ 问刑条例》 第二次得以修正 。 后世称此

次修订的 《问刑条例》 为嘉靖 《问刑条例》 。

嘉靖《重修问刑条例 ~ ，初以单刻本行世，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该

书明嘉靖刻本 。 该条例颁行不久，即有律例合刊本行世。 现见的该典籍

律例合刊本较多，如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明嘉靖三十三年

(1554 年)汪宗元 、 潘恩重刊 《大明律例》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万历

初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王藻重刊 《大明律例》本等。⑤ 单刻本嘉靖《问

刑条例》 于 《名例律》 中巳注明律文某条附有某例，于吏、户、礼、兵 、

刑 、 工六律则仅注明该律某篇有例多少条，未注明这些条例应附于律文某

条之后，致使律、例合刻本条文次序多不一致 。 相比之下，雷梦麟 《读律

① ( r列世宗实录》 卷一 。

② ( r川 w:宗实录 》 卷九四 。

③ { 明世宗实录》 卷三四 0 。

④ 〈 明世宗实录》 卷三六八 。

⑤ 现见的荔消 《重修问刑条 例 》 在~例合刊本还有 . 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人雷梦麟撰

{读律琐言》 明荔 :m四十二年数县知县熊秉元刻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 大明律例附解》

明嘉捕池阳秋f甫象山书舍重刻本 ， 蓬左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分别藏 { 大明律

例附解》 明荔捎二十三年刊江书院 fiJ 本重刻本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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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言》、① 陈省校刊本 《大明律例》 较为尊重单刻本的原来次序 。 嘉靖

《问刑条例》 计名例律 90 条，吏律 33 条，户律 65 条，礼律 9 条，兵律 51

条，刑律 121 条，工律 7 条，共 376 条 。 《明史 . jfiJ 法志》云嘉靖 《 问刑

条例~ "增至二百四十丸条"，是不对的 。 嘉靖三十四年 (1555 年) 二月，

刑部尚书何鳖等奏上律例九事，"俱允行" 。② 此 9 条全文载于美国国会图

书馆藏嘉靖三十五年 (1 556 年)刊本《南京刑部志~，称为"续准 《 问刑

条例~" 。 其中名例律 2 条，吏律 2 条，兵律 2 条，刑律 3 条，内容均为对

嘉靖条例有关条款的进一步明确规定。 其与嘉靖二十九年条例合为 385

条 。③ 与弘治 《 问刑条例》 相比，嘉靖 《 问刑条例 》 所因者为 251 条，所

因而略(故修改者 28 条，新增者为 100 条 。 如加上续准 《 问刑条例》 新增

者，共新增 106 条，可见增补和修正幅度仍是比较大的 。

嘉靖 《问刑条例》 与弘治 《问刑条例》 比较，新增的内容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其一，进一步限制皇族成员及各级官吏的法外特权 。 嘉 靖 《 问刑条

例》 规定"各王府违例收受子粒并争讼地土等事，与军民相干者，听各

衙门从公理断。 长史司不许滥受词讼，及将干对之人占吝不发 。 " ④ "各处

司府州县井各钞关解到布捐钱钞等项，赴部给文，送甲字等库验收 。 若有

指称权责名色措勒解户 、 i匡诈财物者，昕巡视库藏科道官及该部委官拿送

法司究问，不分军民匠役，俱发边卫充军 。 干碍内外官员， 一体参奏处

治 。 " ③ "凡指称近侍官员家人名目，扰害有司驿递衙门，占宿公馆，虚张

声势，索取马匹，勒要财物者，为首及同恶相济之人，俱发边卫充军 。 " ⑥

其二，进一步强化封建礼仪和等级制度。《大明律·礼律》 规定:凡

① (明) 雷梦麟撰 《读律琐言~ ，明嘉精四十二年弱;县知县熊秉元刻本，收入杨一凡编 《 巾

国律学文献》 第 4 辑第 2 册 、 第 3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影印本 。

② { 明世宗实录》 卷囚一丸 。

③ 嘉精 《重修 〈 问刑条例吟 ，收入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435 - 507 

页 。

④ 附 《大明律》 卷一 {名例律 > "应议者之父祖有犯"条后，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443 页 。

③ 附 {大明律》 卷七 {户律·仓库 ) "收支留难"条后，见 { 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 乙

编第 2 册，第 466 - 467 页 。

⑥ 附 {大明律》 卷一七八 {兵律 · 邮驿 ) "多乘驿马"条后，见 { 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483 - 48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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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第，不得违式借用 。 弘治《问刑条例》又对

各王府仰主及各级官吏 的服式作了规定 。 嘉靖《问刑条例 》 明确规定 :

"官吏军民人等，但有借用玄黄紫三色及鳞龙飞鱼斗牛，器皿懵用株红黄

颜色及亲王法物者，俱从重治罪， 服饰器物追收入官 。 " " 军民僧道人等服

饰器用，俱有旧制 。 若常服借用锦缔伫丝缕罗彩绣，器物用俄金描金，酒

部纯用金银 ， 及将大红销金制为帐艘被褥之类，妇女懵用金绣闪色衣服，

金尘'首饰倒制iI ，及用珍珠缘缀衣履，并结成补子盖额理络等件，娼妓借用

金首饰银锄制iI 者， 事发 ， 各问以应得之罪 ，服饰器用等物并追入官。"①

其三 ，加强对边地沿海贸易管理。 明代中期，商品经济日趋发展，私

商贸易已扩展到边地和l沿海，明王朝因屡禁不止，不得不放松对边地贸易

的控制，同时加强了这方面的管理，对贩卖违禁货物的处罚也规定得更为

具体明确 。 嘉靖《问刑条例》 规定"凡兴贩私茶，潜住边境，与番夷交

易 ， 及在腹里贩卖与进贡回还夷人者，不拘斤数，连知情歇家牙保，俱发

烟蹄地面充军 。 " ② "凡夷人贡船到岸，未曾报宫盘验，先行接买番货，及

为夷人收买 iiii 禁货物者 ， 俱发边卫充军。 " ③

其四， 以重典治理流民 。 明中期以来，土地兼并剧烈，赋役加重，大

量.农民流离失所，流民暴动事件接连而起。 朝廷在镇压、平息民变的同

时，从法律上亦对流民从重治罪。《大明律·户律》规定"凡民户逃往邻

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故

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各与 同 罪。 "④嘉靖《问刑条例》则规定:

"沿边地方军民人等躲避差役，逃人夷恫寨潜住，究问情实，俱发边远卫

分永远充军。 本管里辰 、 总小旗及两邻知而不首者，各治以罪 。 " ⑤

从量刑来看，嘉靖《问刑条例》 的刑罚较之弘治 《问刑条例》 有加重

① 阵.f ( 大 fljJ 在I! ) 卷一二{礼律·仪制 > " }j~ 舍违式"条后，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斧\ 2 J册 ，第 473 页 。

② 附 {大 ItJj 在11 } 卷八 { 户律·课程> "私茶"条后，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469 页 。

③ 附 {大明律》 卷一五 〈 兵在I! 关津} "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 " 条后，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

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48 1 页 。

③ {大明律》 卷四 {户律·户役) ..逃避差役"条 。

⑤ ~H { 大明在I! > 卷四 { 户律 · 户役} ..逃避差役"条后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

编第 2 册，势\ 461 - 46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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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 特别是充军条款和适用对象 、 范围，较弘治《问刑条例》 有大幅

度增加。《明史 · 刑法志》 云"充军之例为独重。《律》 充军凡四十六

条， ~诸司职掌》内二十二条，则洪武间例皆律所不载者 。 其嘉靖二 1- 丸

年条例，充军凡二百十三条，与万历 1- 三年所定大略相同 。"充军之地，

"条例有发烟璋地面 、 极边沿海诸处者，例各不 同 。 而军有终身 ， 有

永远 。 " ①

此外，为保证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它对弘治 《问刑条例》 的许多规

定作了进一步明确和补充。 如 《大明律 · 户律》 规定"凡盗卖换易及 冒

认，若虚钱实契典买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 、 屋一间以下，笛五十 。

每田五亩、屋三 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 ， 徒 二 年 。 系官者，各加 二

等 。 " ② 弘治《问刑条例》规定"凡用强占种屯田者，问罪。 官调边卫，

带傣差操。 旗军军丁人等，发边卫充军。 民发口外为民 。 管屯等官不行用

心清查者，纠奏治罪。"嘉靖《问刑条例》 则规定 "凡用强占种屯田五十

亩以上，不纳子粒者，问罪 。 官调边卫，带傣差J朵 。 旗军军丁人等，发边

卫充军。 民发 口外为民 。 其屯田人等将屯田典卖与人至五十亩以上，与典.

主买主各不纳子粒者，俱照前问发。 若不满数及上纳子粒不缺，或因无人

承种而侵占者 ， 依律论罪 ， 照常发落 。 管屯等官不行用，心清查者，纠 奏

治罪 。 " ③

嘉靖 《问刑条例》一方面因袭弘治 《 问刑条例 ~ ，对其中部分条款的

有关规定加以明确，另一方面又针对社会现实问题补充了许多重要 的条

款 ， 它在明代三次修订 《问刑条例 》 的过程中， 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

嘉靖 《问刑条例》 的修订，进一步巩固了 《问刑条例》 与 《 大明律》 井

行的法律地位 。

4. 万历 〈 问刑条例 〉 的修订

《 问刑条例》 第 三 次增修是在万历年间 。 万历二年( 1 5 7 4 年)四

月，刑科给事中乌升等奏请续增条例，神宗下旨 : " ~ 问刑条例》 依拟参

① 《 明史》 卷丸三 OfiJ 法一 ) ，中华书局， 1 974 ，第 230 1 页 。

② {大明律》 卷五 《户律 · 回宅 > .. pni卖因宅"条 。

③ 附 《大明律》 卷五 {户律 ·田宅 > .. pni 卖 IE 宅"条后，见 { 中国珍稀法律!p!-缔结成》 乙

编第 2 i.册，第 46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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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j 续 附 。 " ① 此后即开始着手对 《 问刑条例》 进行修订，直至万历十三年

( 15 85 年)方修订完毕 。 刑部尚书舒化于万历十三年四月 四日 奏请颁行，

和1 I宗干四月十一 日颁旨 "这 《 问刑条例》 既会议详悉允当，着刊布内外

衙门永为遵守 。 仍送史馆，黎人 《会典》 。 问刑官如有妄行引 拟及故人人

罪的， 法司及该科，参奏?台罪 。 " ② 而后，又依舒化的建议，对流行于世的

《大明律》 律文进行核对 ， 将 《 律》、 《 例 》 合刻， "律为正文 ，例为附

注 "， ω 列二编入万历十五年 ( 1587 年) 刊行的 《大明会典》。 对于 《问刑条

例ß 来 说，这是一次全面的 、严肃的修订。

白嘉靖二十九年( 1550 年)重修 《 问刑条例 》 至万历十三年再修

《问刑条例} ，相隔只有 35 年 。 上距嘉靖三十四年 (1 555 年)续增 《 问刑

条例》 只有 30 年 。 其间陆续颁定的各种条例数量不是很多，故万历 《 问

刑条例》 的修订， 不是重在增补，而是旨在对嘉靖《问刑条例》 按照较高

标准的规范化要求进行加工 。

万历 《条例》 共 382 条，"除各例妥当，相应照旧者共一百九十一条 ;

其应删应井应增改者共一百丸卡一条" 。④ 其革除弘治时颁定 、 嘉靖时沿用

的条例 10 余条 ，新增 30 条， 沿旧例井加以修正者 161 条 。 依 《 大明律》

律文后所附条例统计， 万历 《 问刑条例》 名例律为 91 条 ， 吏律为 31 条，

户律为 69 条 ，礼律为 9 条，兵律为 51 条， 刑律为 123 条，工律为 8 条 。

‘ 《条例 } ~~I 明颁布之后， 一 切旧刻事例，未经今次载入，如比附律条等

项，悉行停寝 。 " ⑤ 在此之后， {大明律》 和万历 《 问刑条例》 作为明后期

的主要刑事法律，再未变动 。

万历 《问刑条例》 对弘治 、 嘉靖旧例所革除者，主要是那些与 《大明

律》 律文较相近的条款 。 如 《大明律 · 兵律》 规定"各处守御城池军人

① ( 盼] ) 舒化 .m < 重 {房间m条例 jffi稿 ) ，见杨一凡编 《 中国律学文献》 第 3 辑第 2 册，黑龙

i'.I人民出版竹， 2006 ， 影印本，第 11 3 页 。

② ( rYJ )衍化模 《进新主11 ( 大明在11 附(911 ) 题稿 ) ，见 { 中国律学文献》 第 3 辑第 2 i肘 ， 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 影印本 ， 第 127 页 。 又， (明)旬'化等篆修 《 大 I归 于非附例 ~ ，南

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三年刻本 。

③ 《 叨书11宗实录》 卷一六0 。

④ (明)舒化战 {重修问刑条例题稿} ，见 《 中国律学文献》 第 3 辑第 2 册 ， 黑龙江人民出

j阪村， 2006 ，彤印本，第 1 22 页 。

③ 见( r贝 )衍化等察修 《大明律附例》 卷三o (工律> ..修理桥梁道路"条后附例 。



四明代j9~ 考

在逃者，初犯，杖八十，仍发本E充军 。 再犯，并杖一百，俱发边远充

军。三犯者，绞。"① 弘治 、 嘉靖 《问刑条例》 规定"在京在外守御城池

军人，在逃一次二次者，问罪，照常发落。 三次，依律处绞 。 " ② 二者基本

相近，故删除。 其所增补的条款，多是与维护明王朝统治的重大利益问题

相关。 面对"赋人则日损，支费则日加"的局面，万历 《问刑条例》 新增

了许多旨在保护朝廷财政收入的法律条款。 如规定"凡宗室置买 回 产 ，

恃强不纳差粮者，有司查实，将管庄人等问罪，仍计算应纳差粮多寡，抵

扣禄米。 若有司阿纵不举者，昕抚按官参奏重治 。 " ③ 对于 1曹运把总 、 指

挥、千百户等官巧立名目索要并扣除行月粮、船料，以及各地完粮违限，

槽运粮米漂流数多等的处罚也作了明确规定 。 由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农

民起义和反抗朝廷事件次数增多，且规模越来越大，万历 《问刑条例》 新

增了有关加强防守城池、要地的条款。对于各掌印巡捕等官捕获强盗不

力、申报不实等渎职罪的处罚，该条例也作了一些明确规定 。

舒化修订《问刑条例》的宗旨是"立例以辅律"， "依律以定例"，

"必求经久可行，明白易晓，务桂苛纵之弊，以协情法之中" 。④ 在这次修

例中，特别注意了把犯罪者的首从及犯罪情节的轻重加以区别 。 如 《大明

律 ·刑律》规定"凡盗内府财物者，皆斩。 " ⑤ 弘治 《 问刑条例》 规定:

"盗内府财物者，系杂犯死罪准赎外，若盗乘舆服御物者，仍作真犯死罪，

依律议拟 。 " ⑥ 嘉靖 《问刑条例》 因之 。 而万历 《问刑条例》 则改为"凡

盗内府财物，系乘舆服御物者，仍作真犯死罪 。 其余监守盗银三十两 、 钱

吊等物值银三十两以上，常人盗银六十两、钱吊等物值银六十两以上，俱

问发边卫，永远充军。 内犯，奏请发充净军。 "⑦ 又如弘治 《问刑条例》 有

关惩治"略人略卖人"的条款规定"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与略卖良人子

① 《大明律》 卷一囚 {兵律 · 军政 > "从征守御官军逃"条 。

② 附 {大明律》 卷一四 {兵律 · 军政} " 从征守御官军逃"条后， 见 { 中国珍稀法律!l4-靠在

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480 页 。

③ 附(明)舒化等篡修 {大明律附例》 卷五 {户律·回宅 ) "欺隐回粮.. 9R后 。

④ {明)舒化撰 {重修问刑条例题稿} ，见 { 中国律学文献} 第 3 辑第 2 册， 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 2006 ，影印本，第 120 - 121 页 。

⑤ {大明律} 卷一八 {刑律·贼盗} "盗内府财物" 条 。

⑥ 弘治 {问刑条例} 第 184 条，附 〈大明律} 卷一八 OfiJ 律· 贼ìt，i } "盗内府财物"条后，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 ， 第 250 页 。

⑦ 附(明)舒化等篡修 {大明律附例》 卷一八 {刑律 ·贼盗 ) "资内府财物"条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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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不分已卖未卖，俱问发边卫充军。 若略卖至三 口以上及再犯、三犯

者 ， 不分革前革后 ，俱用一百斤棚，榈号一个月，照前发遣 。 " ① 此规定被

茹埔《问刑条例》因之。 万历 《问刑条例》 改为"凡设方略而诱取良人与

略卖良人子女，不分已卖未卖， 俱问发边卫充军。 若略卖至三口以上及再犯

者，用一百斤柏11 ，柏11号一个月，照前发遣。三犯者，不分革前革后，发极边

卫分 ， 永远充军。 "② 弘治《问刑条例》和嘉靖《问刑条例》对"略人略

卖人"未区分再犯、三犯两者罪情严重程度不同，均问发边卫充军。 万历

《问刑条例》 加重了对三犯者的处罚，改为"发极边卫分，永远充军" 。

为了打击以暴力手段强行贩卖私盐的行为，嘉靖《问刑条例》规定:

"凡豪强盐徒聚众至十人以上，撑驾大船，张挂旗号，擅用兵仗响器，拒

敌官兵，若杀人及伤人至三命者，比照强盗已行得财律 ， 皆斩 。 为首者，

仍枭首示众 。 其虽拒敌，不曾杀伤人，为首者，依律处斩;为从者，俱发

边卫充军 。 若止十人以下，原无兵仗响器，遇有追捕，夺命拒敌，因而伤

人至二命者，为首及下手之人，比照官司捕获罪人，聚众中途打夺，追究

为首及下手之人，各坐以斩、绞罪名 。 其不曾下手伤人者，仍为从论

罪 。 " ③ 万历《问刑条例》改为十人以上拒敌官兵，"若杀人及伤三人以上

者，比照强盗已行得财律，皆斩。 为首者，仍枭首示众。"十人以下遇有

追捕拒敌，"因而伤至二人以上者，为首依律处斩。 下手之人，比照聚众

中途打夺罪人因而伤人律 ，绞 。 " ④ 王肯堂《笼释》云"旧例云三命、二

命，故议者泥于命字，遂谓伤而未死者，不得引用此例 。 不知私盐拒捕，

律自应斩，况加之伤人乎?提防奸徒，不妨过重，后改三人二人者为当。

又旧例十人以下一段云各坐以绞罪名一句，未见分明 。 盖拒捕斩罪，用律

不奏请。 若比律，自应奏请，难以一概论耳。今俱改。"⑤ 万历 《 问刑条

例》注意了区别不同犯罪情节、后果，把刑罚及法律依据规定得具体严

① 弘治 { 问m条例》 第 201 条 。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254 页 。

② 附 ( 明)舒化等篡修 {大明律附例》 卷一八 《刑律·贼盗} ..赂人略卖人"条后 。

③ 附 {大明律》 卷八 {户律 · 课程} ..盐法"条后，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i册 ，第 467 - 468 页 。

④ 附 (flJj ) 舒化等篡修 {大明律附例》 卷八 {户律 ·课程) ..盐法"条后 。

⑤ ( f贝 )王肯堂原释 、 (消)顾鼎重编 {王仪部先生笼释》卷八 《 户律·课程) ..盐法"

条，收入 《 中国律学文献》 第 2 辅第 3 册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影印本，第 613 -

6 1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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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表明它比弘治、嘉靖 《问刑条例》 已更为完善 。

崇祯十四年 (1641 年) ，刑部尚书刘泽深复请议定 《 问刑条例》。帝

以律应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删定划一为是。 然当时统治危

机深重，朝延自顾不暇，议未及行，明朝覆亡。

明代 《问刑条例》 与律并行，前后达 140 余年之久，它不仅是明中后

期最重要的立法，而且对清代法制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

沈家本先生在评价明代 《问刑条例》 时，对于它的几次修订，特别是

万历 《问刑条例》 的修订给予肯定，指出，它的历史作用是"立例以辅

律，非以破律" 。① 这一观点是公允和符合实际的 。 弘治 、 嘉靖、万历三朝

"度势立法"，通过制定和修订《问刑条例~， 及时对 《大明律》 过时的条

款予以惨正，又针对当时出现的社会问题适时补充了新的规定 。 这种做

法，既保持了明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利于法律的有效实施 。 因此，不

能因一些史书批评明代"条例纷繁"，就不加分析地贬低或否定 《 问刑条

例》 的作用 。 就刑例的制定而言，"条例纷繁"问题主要发生在 《问刑条

例》 修订之前，是由于一些君主因一时一事颁布事例造成的 。 经过精心修

订的明代三大《问刑条例)) ，使刑例整齐划一，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在此

之前"条例浩瀚" 、 "以例代律"这一时有发生的弊端。

(三)明代行政例中的诸条例

在明代史籍中，"条例" 一词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 。 一种是指以

"条例"命名的国家"常法"或单行法规，这类法律是经统治者精心修订 、

内容由多个条款或事项组成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另一种则是对包括散例在

内的各种形式"例"的泛称 。 因以"条例"命名的"常法"或单行法规

往往也是由事例或榜例、则例等汇编而成的，人们习惯上也把事例 、 则

例、榜例统统称为条例 。 洪武年间，法制初创，立法形式尚未严格划分和

确定，尤其是洪武朝前期和中期的特定时间内，明太祖朱元璋为惩治奸

顽，屡颁刑罚苛重的禁例 。 朱元璋认为，这类重刑禁例为"权时处置" ，

① (清)沈家本撰 {寄辛辛文存} 卷七 {万历 〈 大明律 〉 跋 > ，收入 (清) 沈家本撰 、 邓经

元和骄字窍点校 {历代刑法考》 第 4 册，中华书局， 1985 ，第 226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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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故他把法律区分为"常法"与"权宜之法"两种，

强调这些因一时需要制定的禁例属于"权宜之法" 。 全面考察明初的制例

及朱元璋有关 "条例"的论述可知 ， 在多数场合下，朱元璋所说的"条

例"， 实际上是指广义性质的例;他讲的 "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之类

的话，其所指是针对散例特别是刑例而言 。 洪武前、中期，朝廷在行政、

礼仪 、学校管理方面，以"制书"形式颁布了一些属于"常法"的重要法

律 ，如I ~宪纲》、《洪武札制 》 、 《 礼仪定式》 、 《学校格式》、《教民榜文》

等 。 这些法律与洪武以后各朝以"条例"形式颁布的一些重要常法属于同

一性质，很可能是当时对立法形式尚未明确界定，为避免与"权宣之法"

相?昆淆，未冠以"条例"之名 。 洪武后期，朱元璋更加注重传之后世的

"常法"的制定，朝廷精心修订的一些重要法律 、 法规逐步使用"条例"

的称谓 。 如洪武二十三年 ( 1390 年) ，朱元璋亲自拟定并颁行了《责任条

例》。 洪武三十年 (1397 年)五月，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明令"悉

照今定 《赎罪条例》 科断" 。① 洪武朝之后，朝廷对精心修订的法律，一般

都是以"条例"命名 。宣德 、 正统年间，统治者出于强化军政和吏治管理

的需要 ，按照"情法适中"、"经久可行"的立法原则，先后对前朝和本朝

制定的一些行政例进行编篡和修订，颁行了 《军政条例》、 《吏部条例》

等 。 自弘治朝始，在修订 《 问刑条例》 的同时，又进行了《宗藩条例》、

《军政条例》 等行政类条例的篡修。 常法类条例与事例 、 则例、榜例的不

同之处，是它的内容更为系统和规范，在明代例的体系中居于最高层的地

位，有长期稳定的法律效力 。 本部分以常法类行政条例为考察对象。

明代各朝颁行的条例，有些条例已经失传，如《马政条例》、② 《给驿

条例》、③ 《邦政条例》④ 等 。 现存于世的明廷颁行的代表性条例，有《责

任条例》 、 《吏部条例》 、 《宪纲条例》 、 《军政条例》、 《宗藩条例》等。 除

官修条例外，明人还编篡了许多条例汇编性文献，这类文献虽系官员或文

① { 大 l列在l! ) 卷首 {御制大明律序}。

② {皇明条法~~类篡} 卷三 o {各处议和买补马匹及管寺Zß不许带家人作弊例 } ，见 { 中国

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5 册，第 160 页 。

③ {皇明条法!~类篡》 卷三一 {应付紧急公文马匹、船只并损坏马匹、船只查数，降调驿递

官员及承差人不许夹带土产物产货例 ) ，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5 册，第

221 页 。

④ { 明史》 卷九七 〈艺文二) ，中华书局， 1974 ，第 239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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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个人编篡，但也真实地记录了当时颁行的重要条例 。 本部分主要对几部

官修条例及其版本作一考述 。

1. { 责任条例 〉 和 〈 吏部条例〉

明廷制定的有关吏部职掌和治吏方面的重要立法，载于《诸司职掌 ·

吏部》和《大明会典 · 吏部》 。 此外，用以治吏的代表性法律有 《责任条

例》 和 《吏部条例》。

《责任条例》 颁行于洪武二十三年 (1 390 年) 。 该条例正文前书明太

祖朱元璋敷曰"方今所用布政司 、 府州县、按察司官 ， 多系民间起取秀

才 、 人才、孝廉 。 各人授职到任之后 ， 略不以到任须知为重，公事不谋 ，

体统不行，终日昕信小人浸润，谋取赃私，酷害下民。 以此仁义之心沦

没 ， 杀身之计日生 。 一旦系狱临刑，神魂仓皇，至于哀告恳切 。 奈何虐民

在先，当此之际，虽欲自新，不可得矣 。 如此者往往相继而犯，上累朝

延，下辱乡间，悲哀父母妻子，孰曾有鉴其非而改过也哉 。 " ① 为了整伤吏

治 ， 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朱元璋"亲制 《责任条例》 一篇， 颁行各司府州

县" 。②

《责任条例》共 7 条，就布政司 、 府 、 川 、 县分别治理管辖 区域的职

责及按察司 、 巡按御史究治渎职官员的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 指出. "布政

司治理亲属临府，岁月稽求，所行事务，察其勤惰，辨其廉能，纲举到任

须知内事目，一一务必施行 。 少有顽慢，及贪污坐视恬忍害民者 ， 验其实

迹 ， 奏闻提问 。 设若用心提调催督 ， 宣布条章 ，去恶安善， 悦耳目有所不

及，精神有所不至，遗下贪官污吏及无籍顽民，按察司方乃是清 。 " 府治

理州 、 外| 治理县 、 县治理里甲，也要仿效布政司治理府的有关规定办理 。

"若布政司不能清府，府不能清州，外|不能清县，县不能去恶安善 ， 遗下

不公不法，按察司方乃是清 。"该条例还规定"按察司治理布政司 、 府 、

州 、 县，务要尽除奸弊 ， 肃清一方 。 耳目有所不及，精神有所不至 ， J.旦按

御史方乃是清 。 使有通同贪官污吏 ，以致民冤事枉者 ， 一体究泊 。"条例

① ( 明 〉申 时行等重修 《明会典》 卷一二 《吏到I1 十 一 · 考J}J 消吏司·考核二) . 小华书局，

1989 . 影印本，第 77 页 。

② (明)申 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一二 {吏部十一 考功消吏司 · 考核二 ). 巾华书 10.

1989. 影印本， 第 7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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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级官府"置立文簿，将行过事迹逐一开写 。 每季轮差吏典一名，资

送本管'上司查考 。 布政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务从实效，毋得谊惑繁

文 ， 因而生王!pT科扰 。 每岁进课之时，布政司将本司事迹，并府州县各责考

过~Jf. j庄 、 文搏 ，赴京通考。 敢有坐视不理，有违责任者，罪以重刑" 。①

《责任条例》 颁行后，明太祖令各司 、 府 、 州 、 县"刻而悬之，永为

遵守 " 。 正德 、 万历间修订 《大明会典》 时，又将该条例全文收入。《责任

条例》 作为治吏的重要法规， 曾在明代各朝通行。

《 吏部条例》 系吏部奉 J政篡修，于弘治十一年 (1498 年)七月刊行。

据该条例前吏部题奏 ， 清选官王价言称，官吏"考满、给由、丁忧、为

事、 闻丧 、 扣棒 、 附过等项 ，吏部先年悉有 旧例通行"，但未得到有效实

施，往往是"起文给批，各无定式，及至到部，查驳不同，多至参问 。 中

间虽有中途恩、帖，十元一实" 。 王价提议"乞款吏部，通将先年行过旧例，

重新逐一开款明 白，备写定式，通行天下大小衙门" 。② 经英宗皇帝允准，

吏部会同各部 、 都察院 、 通政司 、 大理寺等衙门，抄出先年旧例 64 件，吏

部又增补了现行事例， J在修为 《吏部条例~ ，颁示天下大小衙门施行 。

《吏部条例》 辑官吏违碍事例 97 条，其中 《 给由纸牌违碍事例 ~ 2 

条， ~给由官吏违碍事例~ 40 条 ， ~丁忧起复官吏违碍事例)) 33 条， ~ 昕选

官吏井阴阳 、 医生人等给假等项违碍事例 ~ 16 条， ~ 昕拨吏典违碍事例》

3 条， ~ 除授给由官员违碍新例~ 3 条 。 条例就天下诸司大小街门官吏、监

生、知印 、 承差等考满、给由、 丁忧 、 为事 、 闻丧事直及违背者应受参问

和如何处罚作了具体的规定 。 如 《给由纸牌违碍事例》 规定"不填字号，

漏用印信，墨污有迹，破损及遭风水湿，无告官文凭，俱参问 。 " ~ 给由官

吏违碍事例》 规定"给由官吏，前考三十六个月，次考及三考亦历三十

六个月 。 前考若历三十七个月，次考、三考俱历三十七个月，准理。 若多

历少历者，俱参问 。 " "在外有司大小官员，今后三年 、 六年，俱要赴部给

由 。 虽有专责差占， 三年、六年亦耍一次赴部给由 。 违者送问，仍照 《繁

简则例~ ，降一级 。 " "官患病三个月者， 将该支傣粮住支 。 调理痊可之日，

照旧支给 。 同署官僚，毋得扶同坐视旷职，虚费钱粮 。 事发，通行查究如

① ( 明 ) 申 ß't行等重修 {明会典》 卷一二 {吏部十一 · 考功清吏司 · 考核二) ，中华书局，

1 989 ，影印本 ， 第 77 页 。

② 参见 《吏部条例 ) ， { 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第 20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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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 " {丁忧起复官吏违碍事例》规定"服制以闻丧日为始，不计闰二十

七个月 。 或少守，止二十六个月者，送问 。 假如闰正月初二日闻丧，就作

二月初一日起扣算，二十七个月服满 。 不除闰月算者，参问 。 " u 官吏 、 监

生人等给批，除水程外，违限一年之上者，送问行查 。 " { 昕选官吏井阴

阳、医生人等给假等项违碍事例》规定"起送阴阳、医生，公文内俱要

本学官、生井里老、合干府州县保结。 数内欠少者，驳查 。 其前官老疾致

仕，无奏词者，案候 。 " { 听拨吏典违碍事例》规定"办事吏典恃顽不肯

办事，私自在逃，若开逃一年之上不复役者，为民 。 " { 除授给由官员违碍

新例》规定"今后新官到任，比对本部文凭字号，期限相同，方许到任

管事 。 如字号期限不同，即系诈伪，拿送合干上司究问 。 " ①

《吏部条例》曾在明代长期通行。 现见的该条例的版本有:中国国家

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日本名古屋的蓬左文库和京都的阳明文库藏明

嘉靖年间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官刊 《皇明制书~ 14 卷本;日本日比谷图书

馆市村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该书 14 卷本万历四十 一年

(1613 年)镇江府知府康应乾补刻本 。

2. < 宪纲条例〉

明王朝为完善监察制度，保障监察活动规范化、制度化，使其更好地

发挥修明政治、严肃法纪、整伤吏泊、纠劫官邪、矫平冤狱、荐举贤良等

功能，很注重健全以 《宪纲》 为基本法律的监察法律体系 。 据 《 明实录》

载，洪武四年 (1371 年)正月， "御史台进拟 《宪纲》 四十条。 上览之，

亲加删定 。 诏刊行颁给";② 洪武六年( 1373 年)四月， "重刊 《 律 》、

《令》、《宪纲~，颁之诸司" 。③ 洪武二十六年 (1393 年) 三月颁行的 《诸

司职掌》 中，对十二道监察御史照刷卷宗衙门、监察御史职掌及出巡 、 照

刷文卷 、 追问 、 审录、问拟刑名等一应事宜作了详细规定 。 在此之后，惠

帝、成祖、仁宗、宣宗历朝对 《宪纲》 均有增补 。 宣德年间 ， 鉴于当朝与

前代官制有所变化，中外宪臣对于 《宪纲》 有任情增益的情况，明宣宗屡

次教令臣下遵行洪武朝所定监察法规，井下令礼部同翰林院儒臣修订 《宪

①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 ，第 201 - 213 页 。

② 《明太祖实录》 卷六 0 。

③ { 明太祖实录》 卷八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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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 : "以洪武 、 永乐以来，祖宗所定风宪事体若在简册者，悉载其中，永

示遵守 ，而 ;插之以训戒之言。 凡出臣下所自增者，并削去之。 " ① 书成，宣

宗皇帝去 世， ~ 宪纲》 未及颁行。 英宗 "嗣位之初，切以风宪为重"，群臣

也请求早 日颁行 《宪纲》。 于是，朝廷依宣德时修订的 《宪纲》 为蓝本，

补充了正统初颁行的有关条款。 正统四年 (1439 年)十月二十六日，英宗

收i俞 " 礼音11 即用刊印 ， 颁布中外诸司遵守" 。②

3iE宗正统 ii!lj颁布的 《宪纲 ~ ，曾在明代长期实行 。 此书在明嘉靖 、 万

历问朝 臣 、 地方官府刊行的 《皇明制书》 中，称为 《宪纲事类~ ，但官修

《大明会~~. ~ 称其为 《宪纲条例~ ，女n该书 《都察院·风宪总例》 曰"在

京都察院及十三道在外按察司俱称风宪衙门，以肃政伤法为职。 见 《诸司

职掌》及正统中所定 《宪纲条例 》 甚备，各以类分列， 其通行难附者在

此 。 "③《会典》 卷二 O JL至二一一 "都察院"部分，标有"正统四年定"

字样以 Flfr辑定例，标有 "以上 《宪纲 ~ " 、 "以上 《宪体~ " 、 "以上 《 出

巡枉!见札仪 2>"字样之前所辑定例，均指选自 《宪纲条例 》 。 成化元年

( J465 年) 二月初一 日，刑部尚书陆瑜等人的题奏 中，亦称 《 宪纲 》 为

《宪纲条例》 。④ 显然 ，明代官方是把 《宪纲》 作为重要的条例对待的 。

《 宪纲》 共 95 条 ，由 《克'纲》、《宪体》、《 出巡相见礼仪》、 ~ jß 历事

例》、《刷卷条恪 ~ 5 部分组成。 其 中， ~宪纲 ~ 34 条，下设纠劫百司 、 朝

会礼仪 、 祭祀礼仪、点差御史、官吏取受 、 嘱托公事、 禁再 纠劫、 互相纠

劫 、 出巡期限 、 出 j也随从 、 分巡回避 、 巡视仓库 、 追问刑名 、 亲问公事 、

理断词讼 、 沮坏风宪 、 装诬风宪 、 拟断公事、 约会问事、 巡按失职 、 照刷

文卷、 审理罪 囚 、直言所见、举 明 孝义 、 巡按卷宗、 声诉冤枉 、 官吏诉

罪、 @]避仇嫌、禁约迎送、 讲读律令、 选用风宪 、 选用吏典 、 比律事理 、

公用物件等 目，对风宪官的职掌和选任作了规定 。 在此之后，设有 《 宪

体~ 15 条 ， ~ :11 巡相见礼仪 ~ 4 条， ~巡历事例 ~ 36 条， ~刷卷条格~ 6 

条 ， 分别对都察院官、 监察御史 、 按察司官的行事规则、纪纲禁例 、 与各

① {宪纲事类) ， 见 { 巾 国珍粉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 第 3 1 页 。

② {宪纲寻I类 )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 第 3 1 页 。

③ (叨)申 H才行等重修 ( 1则会典》 卷二0九 《都察院一 风宪总例) ，中华书局， 1989 ， 影

印本 ， 第 1 03 9 页 。

④ {垒叨条法 :m类篡》 卷三 o (御史惩戒军职及御史等官 出差边境用军防送例 ) ，见 { 中国

珍手插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5 册 ，第 10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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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官员的相见礼仪 、 巡历中的按治事宜 、 照刷文卷的要求及对违背纪纲

者如何处置作了详细规定 。

现见的该条例的版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 、 清华大学图书馆 、 日本名

古屋的蓬左文库和京都的阳明文库藏明嘉靖年间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官刊

《皇明制书 )) 14 卷本;日本日比谷图书馆市村文库 、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

究所藏该书 14 卷本万历四十一年 (1613 年)镇江府知府康应乾补刻本;

大连图书馆 、 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库 、 尊经阁文库藏有明万历七

年 (1579 年)保定巡抚张卤校刊 《皇明制书~ 20 卷本;上海图书馆藏该

书明嘉靖三十一年 (1552 年)曾佩刻本;南京图书馆藏该书明刻本 。

3. < 军政条例〉

《军政条例》 是有关军政管理方面的法律规定，以清理军伍 、 句捕逃

军为主要内容 。

《军政条例》初颁于宣德四年 (1429 年)六月 。 条例前所书行在兵部

尚书张本等奏曰"天下卫所递年以来勾取逃亡等项军人，为因比先未曾

奏定条例，颁布申明，其各该卫所往往泛滥申填勘合，差人前去各府州县

句取。 所差人员，每岁不下二、三万数。 该句军士，又不从实开写原报姓

名 、 乡贯并充军来历缘由 。 以致差去官旗，通同有司 、 里老人等作弊……

合无通将条例申明遵守"，并随同奏书，附上 《军政条例》草拟件。 六月

七日，宪宗皇帝降旨准奏。 六月十三 日，又令"刊印成书，发去永为遵

守" 。①

该条例共 33 条，其内容涉及清理军政 、 勾捕 、 编发军役 、 根捕 、 起解

逃军等方面的事宜。 条例规定:逃军除自首免问 、 责限起解外，其余拿获

者，初犯 、 再犯管解原卫所着役， 三犯者依律处决;逃军正身未获，先将

户丁解补;各处有司起解逃军及军人军丁， 量地方远近，定立程限，依限

管送;更改姓名或诈称病故的逃军，许令出首改正，违者发边远充军;正

军户下本有人丁，朦胧捏作无勾者，改正免罪，仍捏造回申者发边远充

军;选差的当人员并在营有丁之人前取勾军，不许泛差无籍之徒;新句军

① ( 明)张本撰 {条例事奏) . 见明人黄训编 {皇明名 臣经济录 } 卷四四 ，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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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限WJ候安插定 ，方许差操 ; 每军一名 ，优免原籍户下一人差役;句军违

限 ， 分别情况予以惩处; 差人前去勾取，务要填给勘合;殷实之家买求官

吏 ， 冒 名顶替者，许令改正 ，违者全家调发别卫充军，顶替之人就收本E

补伍;军户壮丁故自残伤者，全家发烟痒地面充军;军户被重复句取者，

复勘开豁;精壮军人买求贪污头目，由户下软弱之人私自轮流替换，依律

照例论断;军户全家在逃，里邻知情不拿解者，正军发边卫充军，知情不

举者发附近卫所充军 ; 军户丁尽户绝者，经三次查勘，有司保结回申，予

以开豁 。 条例还就家族分户之后、军户止有幼丁或年老废疾之人、义男替

义父当军 、 女婿替妻父之家当军 、 同姓名冒勾补役 、 僧道为事充军等如何

解补军役等作了规定。① 宣德四年 《军政条例》是篡修本朝和前朝题定的

军政条款而成 ，是明代颁布最早的一部军政管理方面的条例 。

宣德《军政条例》 曾在宣宗、英宗、景帝 、 宪宗 、 孝宗、 武宗 、 世宗

各朝实行，先后达百年之久 。 在此期间，各朝针对清理军伍、勾补逃军中

遇到的新问题 ， 又制定了许多军政条款。 如英宗执政时期，曾于正统元年

( 1436 年)八月十二 日颁布了军政榜文 14 条，该榜文除设专条重申遵行宣

德《军政条例》 外， 其他 13 条涉及的内容主要是: (1)委官将句补军丁

督解 ; (2) 逃军正军连当房妻小同解赴卫着役; (3) 供招更改姓名乡贯及

作文潜回; (4) 轮流在役者未满即逃; (5) 远年因勾军官旗苦害，全家迁

移; (6) 军丁口粮并司卫交割; (7) 卫所官员役卖逼逃军人; (8) 潜住

军丁自首 ; (9) 抚恤流移军丁; (1 0) 官员朦胧造报勾扰; (1 1) 冒籍开

户逃避军役 ; (1 2) 原带操军士收入正伍当军; (13) 派出勾军官旗人等潜

住不囚 。 此外，还于正统二年 (1437 年)颁布了 《计议事例 ~ 14 条，正

统三年 (1438 年)颁布了 《计议事例~ 3 条及所定改调卫分事例。各朝颁

布的军政条款，补充了宣德《军政条例》 规定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了明代

的军政制度 。

明代到世宗嘉靖朝时，逃军问题更加突出，"营伍缺乏，虽时崖清理，

率难复旧" 。② 嘉靖三十一年 (1 552 年) ，巡按浙江监察御史霍冀奏请增修

(明)张本撰 {条例事奏) ，见 (明)黄训编 {皇明名臣经济录》 卷囚囚，文渊阁囚库全

书本 。

② (明)薛应肪撰 {军政事例序)， 见(明)霍冀辑 {军政条例类考》。 收入 { 中国珍稀法

得I典籍续编》 第 4 册，第 29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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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政条例~ : "如蒙教下该部将 《军政条例~ ，查自宣德以来及我皇上嘉

靖元年以后钦定事例，通行备细查出，或旧例有所当更，或新例有所当

入，逐一因事搜检，随宜酌议，各要条款切当而人俱易晓，情罪适均而法

可久行。伦次参附，括成一书刊布，大小清军衙门，一体永为遵守。 仍照

《 问刑条例》事例，各发一部，两直隶行顺天、应天二府，浙江等十三省

行各布政使司，照式翻刊给发各府 、 州 、县 、 卫 、 所官吏军民人等，遵照

施行。 " ① 兵部赞同霍冀修订《军政条例》的提议，世宗皇帝也降旨允准。

据《南枢志》记载，万历初兵部尚书谭纶等的奏本中曾指出，嘉靖三十一

年(1552 年) ，兵部"将嘉靖十一年以后节行事例原条例所未载者，斟酌

损益，侵梓成书，刊布天下，遵行己久" 。② 这说明嘉靖朝曾重修过 《军政

条例》。万历元年 ( 1573 年) ，巡按直隶等处监察御史余乾贞再次上书要

求修订《军政条例》 。 同年八月，神宗皇帝降旨批准。 该条例由兵部尚书

谭纶等篡修，于万历二年 ( 1574 年)十二月成书，但未得到很好的实施，

乃至被"皆视为虚文，不惟慢不遵行，且各宫不一经目" 。 万历十二年

(1584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兵部尚书张学举奏请把万历二年 《军政条

例~ "量支官银刷印，每省发五部，分给抚按布按都司 。 直隶者，发抚、

按各一部。俱令彼中再行分刻，每府、每卫 、 每州县各发一部……一一着

实遵行" 。 世宗皇帝圣旨"是。 这清理军册旧例，着各巡按御史督率该管

有司卫所官，着实举行，不许虚文塞责 。 " ③

万历二年重修《军政条例~ 8 卷，共 377 条，分为 7 类编篡 。 其中:

(1)卫所类 54 条，内有卫所不许擅自勾扰、都司卫所定清军官、军职卖

放余丁发遣等条目 j (2) 户丁类 46 条，内有军户冒顶变乱版籍 、 军户不

许隐蔽人丁、军户田土不许绝卖等条目 j (3 )册单类 61 条，内有解军文

簿守巡查考 、 清勾文册违限究罚 、 造册明开军户丁产等条目 j ( 4) 逃故类

50 条，内有逃军拿获罪及窝家 、 逃军自首改编附近、逃军不首罪及邻里等

条目 j (5 )清勾类 62 条，内有有丁捏作无勾坐罪 、 句军违限照例缉拿 、

① (明)霍冀辑 {军政条例类考} 卷六{题为陈愚见以厘时弊以肃军政事) .见 { 中 国珍稀

法律典籍集成续编》 第 4 册，第 459 页 。

② (明)范景文撰 《南枢志》 卷八七，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 又见 { 中国方志丛

书》 辑 {江苏省南枢志 ) ，台湾成文出版社， 1983 ，影印本，第 2230 页 。

③ (明)范景文撰 {南枢志》 卷八七，巾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 又见 { 中国方志丛

书》 辑 ( i江苏省商枢志) ，台湾成文出版社， 1983 ，影印本，第 2217 -221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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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卫重句发补本伍等条目; (6) 解发类 61 条，内有解军违限照例坐罪 、

军解口粮司卫交割 、 卫所军人今定解补等条目; (7) 优恤类 43 条，内有

充军病故家口释放 、 被灾军丁秋成起解等条目 。①

该条例是篡修宣德四年 ( 1429 年) 至万历元年 (1573 年)历朝颁行

的代表性军政条款而成 。 除宣德《军政条例~ 33 条全部被分类收入外，其

他 344 条均为各朝所颁军政条款，其中大多为成化 、 弘治 、 正德、嘉靖四

îijJ J所颁 。 万历 《军政条例》较之宣德 《军政条例~ ，所收条款数量扩大了

10 倍之多，内容更加丰富，对清理军伍、 句补逃军中册单的编造和核查 、

卫所和l有关衙门遵循的规则 、军丁的补伍与开豁、逃军的拿解与惩处、清

句 、 解发逃军的各类事宜及优恤军士等规定得也更加详细 。

明人黄训编 《名臣经济录》 卷四四收录了张本《条例事奏~ ，宣德

四年 《军政条例》被全文收录 。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名臣经济录》明

嘉靖三 卡 年 ( 1551 年)刻本，文淋|阁四库全书也收有该书 。 此外， 14 

卷本《皇明制书》所收 《军政条例》 前 33 条，即宣德四年颁行的《军

政条例》。 收入 《军政条例》 的 《 皇明制书》的版本有:中国国家图书

馆 、 清华大学图书馆 、 日本名古屋的蓬左文库和京都的阳明文库藏明嘉

t青年间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官刊 《皇明制书~ 14 卷本;日本日比谷图书

馆市村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该书 14 卷本万历四十一年

( 1613 年)镇江府知府康应乾补刻本 。 现知的万历二年重修 《军政条

例》 的版本有: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刻本 。 明人范景文撰 《南枢志 》 卷八

七至卷丸三所收 《军政条例 》 为残卷本，其中，"优恤类"缺文，"单册

类"、"解发类"各有 10 余条无正文 。 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3 年

影印的 《 中国方志丛书》中 ，收入 《南枢志》 明末刻本 。 该书虽系残卷

本 ，然仍保留了 340 余条条款的全文，从中仍可大体了解万历 《军政条

例 》 的基本内容 。

4. ( 宗藩条例〉

《宗藩条例~， 2 卷，系明嘉靖时礼部尚书李春芳主持篡修，于嘉靖四

十四年 (1565 年)二月经世宗旨允颁行。 其书卷首辑有题本 5 件:首录嘉

① ( 明)范景文操 {商枢志》 卷八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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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四十四年二月初七日 《礼部尚书李春芳等进 〈宗藩条例 〉 表》 及同年二

月十三 日世宗朱厚熄允准施行井赐名为 《宗藩条例》 的圣旨;次录嘉靖 囚

十一年 (1 562 年)十月二十四日 《礼部尚书严讷等题本) ， 续录嘉靖四「

二年 ( 1563 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 、 嘉靖四十三年 ( 1564 年) 卡二月初三

日及四十四年正月十六日礼部尚书李春芳题本 3 件 。 此 5 件题本叙述了编

篡 《宗藩条例》的缘由和过程，大意是 : 先是巡按直隶监察街l史林润上

书，力陈宗藩积弊，指出"宗藩j每年以来，愈加蕃衍，岁征禄粮，不足

以供禄米之半 。 将军 、 中尉而下，多不能以自存。 乞要命诸大臣 、 科 、 道

各献其献，仍谕诸王示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之意，令其各陈所见，然后

斟酌定制 ， 垂为亿万年不易之规。 " ① 林润的提议，得到神宗皇帝的支持 。

在此之后不久，周府南陵王陆棋条奏 "立宗学以崇德教" 等 旨在加强宗藩

管理 7 事。 礼部奉旨征求各王府意见井会同六部等衙门，从历年皇帝钦准

的有关宗藩事直的定例中，选择可行者 67 件编为一书 。 世宗皇帝圣 旨 :

"是。事宜既经多宫会议，都准行，书名与做 《宗藩条例)0 " ②

《宗藩条例》 正文 67 条 。 其条名主要有: ~修明宗范》、《宗支奏报 》、

《亲支袭封》、《追封亲王》、《亲王袭封》、《初封禄米》、《住支禄米》、

《庶子争袭》、《另城请封》、《查革冒 封》、 《 自备仪仗》、 《 改封世子》、

《酌处庶粮》、《亲王削封》、《郡王革 爵》、《管理府事》、《 降发高墙í ) 、

《 释放庶人》、《选择婚配》、《 冒 妾子女》、《藩僚考察》、《裁革冗职》、

《仪宾守制》 、《恩、恤限制》、《停给工价》、《行礼次序》、 《 宗仪服饰》、

《越关奏扰》、《私放钱债》 等 。 这些条款均是洪武至嘉靖间亲王 、 郡王及

有关朝臣的题奏，经皇帝钦准后确认的定例，其中亲王、 郡王的题奏占绝

大部分。 就定例的形成时间而言，以嘉靖和弘治两朝为最多， 最早的出 自

明太祖洪武二十八年 ( 1395 年)颁行的 《皇明祖训 ) ， 最晚的为嘉靖四十

三年六月 。

《宗藩条例》 实施的时间并不长 。 隆庆初， 李春芳受排挤辞归 。 万历

① {宗藩条例》 卷首 《礼部尚书李春芳题本 ) ，见 《 中 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

第 527 页 。

② {宗藩条例》 卷首 {礼部尚书李春芳等进宗哥哥条例表)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t w，成 》 乙

编第 2 册 ， 第 5 1 3 页 。

177 



178 历代例考

初， 一些朝臣认为该条例"集议之始，未暇精详"，① 要求重新修订。 如万

历五年( 1577 年)七月 ，礼科都给事中林景肠言 : " ~宗藩条例》 一书定

向由宗 ， 续此损益 ，不无异 同 。 " ② 万历七年 (1579 年) 二月，大学士张

居正题奏"惟宗带一事条例最繁，前后参差不一……见今重修 《会典~ , 

此等条例都着议拟停当改正，合无耻下礼部，遵照前旨，将前项条例再加

斟酌，井上请圣裁，著为宪令，然后开送臣等 ， 篡人 《会典》。 庶法以划

一 ， 万世可避矣 。 " ③ 经 丰I11 宗皇帝允准，礼部又篡修累朝事例。 万历十年

( 1582 年) 三月书 j说，"分为四十一条，附奏格册式于各条之后" 。④ 通过

修订， 宗帮事宜 " J>>m 订划一 ，名 EI ~宗藩要例 ~ " ， ⑤ 颁行天下遵行。《宗

滞耍例》 今已供 ， 其重要条款被收入 《 明会典~ 0 ~宗藩条例》 自首次刊

行后迄元再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嘉靖礼部刻本，原书除目录、李

春芳进呈题本及严讷题本共 11 页已残外，其余文字完整齐备 。

5. 条例汇寨性文献

明人编黎的条例汇编性文献甚多，其中内容辑录条款较多的是 《吏部

四司条例》、《兵部武选司条例》、《军政条例类考》、《条例备考》、《增修

条例备考。》 五书 。

《 吏部四司条例 》 不分卷 ，书前无序目，天一阁藏明抄本 6 册 。 前 2

册是有关中 央、 地方官制和l 职草 的规定 ，为永乐初吏部尚书搓义奉诏恢

复洪武旧制呈奏永乐帝的造册文书，后 4 册分别为文选、验封、稽勋、

考功四清吏司条例，其内容除部分是永乐初奉诏恢复的洪武旧例外，均

是永乐至弘治年间各朝奏准、 题准的定例 。 其中《文选司条例~ 168 件，

是关于官员秩迁 、 改调的定例 j ~ 验封司条例~ 144 件，是关于封爵、雁

叙、褒赠及散官、吏役、皂隶管理制度的定例 j ~稽勋司条例 ~ 41 件，

是关于丁忧 、傣给方面的定例 j ~ 考功司条例~ 128 件， 是关于官吏考

课 、 出1: 盼的定例 。

① ( r贝神宗实录》 卷八四 。

② { r归神宗实录》 卷六四 。

③ 《 明和1' 7实实录》 卷八四 。

④ { 明书l'宗实录》 卷一二二。

③ ( 明)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五五 《礼部十三 · 王国 礼仪 封爵 } .中 华书局，

1 989. 影印本 ， 第 34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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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抄本注录该书系明塞义编。若义系明初四川巴县人，字宜之。 洪武

十八年(1385 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建文时超攫吏部右侍郎 。 明成祖废

建文帝登基后，被任为吏部尚书，于永乐朝 22 年间和仁、宣两朝 ，长期担

任吏部尚书一职，宣宗宣德十年 (1435 年)卒 。 现存文选、验封、稽勋、

考功四司条例，许多条例为英宗、景帝 、 宪宗、孝宗时制定 。 原注录有

误，该书后 4 册应是后人续编而成。

《兵部武选司条例~，不分卷，不著撰者，天一阁藏明嘉靖抄本。该书

所辑条例，均是正德 《会典》 未载或"略节"的明初至正德十六年 ( 1521

年)间皇帝钦准的规范兵部武选司选授武官的各类条例 。 全书仿照 《会

典》 体例，采取"先分门，次分类，"，\、每类 "以编年为序"的编辑方法 。

按书前所歹列u {目录~ ，该书分为 《锥选 》札、 《 除授》札、 《 升 赏》札、 《 推举》札、

《考选》札、《袭替》扎、《 比试》扎、《旗役》札、《贴黄》札、《优给》札、《话敷》扎、《赏

赐~ 1口2 门 。 其中《佳选》门下"官制

丰格各" 4 类因 《会典》有详载而禾刊 j {赏赐》 门下 "给赏"、"加赏"、"量

赏" 3 类无文。 其他门下各类虽有不少正文标题、内容与目录相异之处，

但多数类名及其包括条例的内容，与目 录相符 。 如 《 除授》 门下记有"有

功升除

"军官给凭"等类条例 j { 刃升a赏》门下记有"北方功次" 、 "番贼功次" 、

"流贼功次，"\，\、"内地反贼功次 ，"\，\、" 升赏通行" 等类条例 j {推举》 门下有

‘"‘推举五府官"、"推举锦衣卫官"、"推举留守官，"，\、"推举都司官"等类条

例 j {考选》 门下有"在外军政" 、"两京军政" 、 "腾骤等卫"等类条例 ;

《袭替》 门下有"流宫承袭" 、 "犯堂减革" 、"不由军功

"降调袭职

"保勘袭替，"，\、"土官袭替"等类条例 j { 贴黄》 门下有"续写贴黄"、"清

理贴黄n "岁报贴黄" 、" 罢职揭黄" 、 "武官选簿" 、 "更名复姓"等类条

例等 。 如把正德 《会典》所载兵部武选司职掌与本书结合研究，就能够对

明代的武官选授制度有更全面的了解 。

《军政条例类考~ ， 6 卷，明嘉靖侍御史霍冀辑 。 中国国家图书馆、日

本尊经阁文库藏有该书明嘉靖三十一年 ( 1552 年)刻本 。 霍冀 ， 字尧封 ，

号思斋，山西孝义人。 嘉靖二十三年 (1544 年)进士，历任推宫 、 监察御

史、右金都御史 、 兵部尚书等职。 嘉靖三十一年，霍冀任巡按浙江监察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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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奉命清理惭江军政 。 据该书序，云:霍公"奉命清理两浙军政，深惟宪

肢 ， 究观典章，博采群情时事， 凡所施为建白，悉中机宜，参酌成书，厘

为六卷，名 EI { 牢政事例》云 。 于是方伯同潭汪君、高IJ 宪罗江陈君，请刻

以布，用式有政" 。 "嘉靖圭子 ( 三 1- 一年)秋七月既望 ， 浙江按察司副使

奉收据督学校武进薛应旗谨序" 。① 《军政条例类考》 辑录宣德四年至嘉靖

土气 1- 一年 1 00 余年间，累朝颁布的军政条例 169 条，其中: (1) {军卫条

例~ 53 条，内有军卫造发句册 、 解到军人不许卫所作弊、不许给文卖军回

家、查验军器等条 目; ( 2 ) {逃军条例 ~ 26 条，内有逃军三次发边 I燎哨、

逃军复业次年解补、逃军冒纳冠带 、 逃军老疾解壮丁等条目; ( 3 ) { 清审

条例~ 65 条，内有军户不许充兵房吏书、 三犯盗窃编军、冒解诉理改正、

军 田许召和11顶军等条目 ; ( 4 ) {解发条例~ 25 条，内有有司金解分三等、

段解受财违限充军、应解军丁犯罪、军丁中途病故等条目 。 该书还辑录了

iim 臣有关清理军务的题本 、 奏本 24 件 。 这些题本、奏本均是经皇帝圣旨

"准拟"的通行之例， 具有法律效力 。 该书比较详细地辑录了明代嘉靖朝

及其以前各朝制定的有关军卫制度、逃军的解补 、 军伍的清理、军丁的解

发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对 于研究明代的军政制度特别是万历二年 (1 574

年)颁行的《军政条例》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

《条例备考~ ， 24 卷，不著撰者。 该书辑明初至嘉靖三十七年( 1558 

年)明朝大臣及御史就治国时务的题奏经皇帝敷准颁行的各种条例共 1474

目 。 分为 8 类编辑，其中都察院 、 通政司、大理寺条例 I 卷， 108 目;都

察院条例 2 卷， 85 目;吏部条例 3 卷， 90 目; 户部条例 2 卷， 98 目;礼

部条例 3 卷， 82 目;兵部条例 9 卷， 890 目;刑部条例 3 卷， 84 目;工部

条例 l 卷， 37 目 。 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嘉靖刻本 。

《增修条例备考~， 24 卷，明人翁汝遇等辑，史继辰等校定 。 因嘉 、 隆

以来条例款文甚繁，辑者奉江西巡抚之命，对原《条例备考》重新删定并

续入嘉、隆以来部、院通行条例而成此书 。 全书共 1062 目 。 其中:吏部条

例 3 卷， 179 目;户部条例 4 卷， 196 目;礼部条例 2 卷， 111 目 ; 兵部条

例 6 卷， 281 目;刑部条例 2 卷， 80 日;工部条例 2 卷， 23 目;通政司 、

① ( 明 )m冀较t ( 军政条例类考》 书首 《军政事例序 >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第 4

iHr. 第 299 - 30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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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寺条例合 l 卷， 6 目;都察院条例 4 卷， 186 目 。 日本尊经阁文库藏该

书明万历刻本，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残卷本 。

除《军政条例类考》、《条例备考》、《增修条例备考》外，现存世的

明代条例文献还有多部 。 其中有关六部职掌方面的文献有: (1) ~ 六部条

例》 不分卷，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 (2) ~六部篡修条例》 不分卷，

中国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藏明抄本; (3) ~明六部条例各衙门条例》

不分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 (4) ~南京工部职掌条例~ 5 卷，明

人刘汝勉等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这些文献记录了六部、南京工

部的官制、职掌和行事规则 。 此外， ~ 明史·艺文志》 所录书目中，有明

人曾同享篡《工部条例~ 10 卷，崔国辑 《国子监条例类编~ 6 卷，陆深篡

《科场条贯~ 1 卷，不著撰人 《 国子监规~ 1 卷，这四部文献均未见有版本

传世。

有关某一朝颁行的各类条例合编类文献有: (1) ~ 皇明成化条例 ~ , 

明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成化二十三年条例 ; 宁波天一阁文物保管所

藏 《条例全文》 明抄本中存成化六、八 、 丸 、 十 、 十 三 年条例，台湾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存成化七 、 十一 、 十 三、 十四 、

十六至十九、二十二年条例及另一部两册(含成化十四、十五年条例各

一册); (2) ~ 皇明弘治条例 ~ ，明抄本，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 《条例全

文》 明抄本中存弘治二、六 、 七年条例，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傅斯年图书馆藏弘治元年至四年条例 。①

有关军政管理方面的条例汇编性文献有: ( 1 ) ~ 军政条例续集 ~ 5 

卷，明人孙联泉辑，天一阁藏明嘉靖三十一年 (1552 年)江西泉司刻

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一年江西臭司刊残卷本; (2) ~ 御倭

军事条款~ 1 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刻蓝印本 ; ( 3) ~ 明御倭行

军条例~ ，明人李遂辑， 1994 年上海书局影印 ; ( 4 ) ~ 御倭条款~ 1 卷 ，

① 笔者 20 余年前与刘海年先生主持整理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 ( 14 册 ，科学出版社，

1994 )时，曾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皇明成化二1 三年条例}、 天 阁藏明抄本 {条例全

文》 中存 《皇明弘治六年条例 > ，与 《 皇明条法 :l}l:类篡 } 所辑同年事例对助，发现不仅

篇名大多一致，各篇内容也基本一样 。 不同的是，两朝条例以题本 、 奏本进呈 时间 为序

编排，而 〈皇明条法事类篡》 以类编次，故推测两朝条例成书在前， (皇明条法事 'iH庭 》

可能是在其基础上初步整理而成。 另外，天一阁和台湾 " 中研院 " 史语所放明成化 、 弘

治条例是否为同一系列，也有待对勘后确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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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王邦直辑 ，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五年( 1617 年)刻本 。 此外，

明人第辑的一些军政条例文献 ， 如《千顷堂书目》录有不著撰人《军政

条例。 7 卷， { 军政条例摘抄} 10 卷和 《军政律条》等 ， ① 书名虽存，尚

未见到有版本传世。

有关监察制度方面的文献有 : 重庆市图书馆藏有明万历蓝印本《出巡

条例} ，该条例共 14 条，对都察院官员和御史巡察各地的职责 、 途行规

式 、 各官参见礼仪及禁约事项等规定甚详，是明正统朝颁行《宪纲条例》

后又一部重要的检察制度方面的重要文献 。

在田土、钱粮 、 盐茶 、 赋税、工匠等管理方面，由于这方面的情况处

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明朝主要是通过颁行事例、则例来调整的，制定的条

例相对较少。 现见的这类条例汇篡性文献有 《盐法条例》 和 { 7)+1 课条例》

等 。 《盐法条例》 现有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刊残卷本 、 大连市旅顺口图书

馆藏清抄本 、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 。 { 1)+1 课条例》系明人王佳辑，载

明 l;另南京沿江一带芦协|课银事例，内有各府卫州县每年洲地协| 田出办课银

数目、工部每年取用课银、钦赐各衙门及寺观洲场、各年题奉钦依事例、

各年领收官黎的处事宜等 5 目 。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

书馆藏旧抄本，抄录年代不详。

明代地方长官发布的地方法规中，也出现了条例这一法律形式。 如嘉

靖四十一年海瑞在淳安知县任上，曾制定《兴革条例》 。 该条例分为吏属 、

户属 、 礼属 、兵屑、 刑屑、工属 6 类编辑，内容是关于地方事务治理方面

的规定。②

(四)明代的事例

在明代例的体系中，以事例制定最多，变革最繁，围绕着事例的立法

和l执法活动也最为活跃。 事例是条例编篡的基础，榜例中有关某一事项的

定例或某一时弊的禁例实际上也属于事例的范畴。 明代文献中记载的事例

汗牛充栋，要全面阐述其内容实非易事 。 本部分仅对明代事例制定的概貌

(消):N庭在~t需 {千顷堂书目 》 卷 JL < 典故类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90 。

② 陕西省图书馆藏 《海刚峰集》 重刻本中收有该条例 ，刊印时间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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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表性文献作一考述。

1.明代事例的含义及制例概述

明代的事例是个多义项的词语。综合考察其内涵，可知明人通常是在

下述三种意义上使用"事例"这一法律用语的 。

一是指经皇帝裁定、颁布的作为有司行事规范的某一具体事项或单

个的案例 。 譬如《嘉靖事例》所辑事例，就是这类事例。《皇明条法事

类篡》 中收录的上千个成化、弘治问颁布的例，除少数外，也属于这类

事例。从例的数量构成和表述方式看，它们属于单数结构，内容具体 。

单数结构性事例是事例的基本形态 。 事例颁发各衙门后，可以援引使用 。

事例是通过行政、司法、立法等多个途径产生的 。 在明代立法 、 司法实

践中，人们根据事例制定时间的先后，把其分别称为前例 、 后例 、 旧例 、

现行事例 。 经皇帝裁定的同类性质且内容相近乃至相同的新例产生之后，

以前的现行事例就成为前例或旧例 。 现行事例较之前例而言 ，也就被称

为后例 。 有司处理事务或案件 须优先援用现行事例 。 旧例 、 前例未被

革去之前，仍具有法律效力 。 因此，当前例与后例 、 旧例与现行事例的

规定发生矛盾时，须再行奏请皇帝定夺，从而产生新的事例，这就是所

谓"因例而生例" 。

二是指通过汇编、修订事例并以"事例"命名的具有独立地位的法

规 。 此种法规也称为"条例" 。 明代各朝因事例浩繁，前例与后例 、 旧

例与现行事例的规定不一的情况常有发生，为保障法制的统一 ， 统治者

很注意事例的清理、编篡和修订 。 编修后的事例，采取概括性 、 条文化

的表述方式，内容更加规范 。 由这类事例汇编而成的单行法规， 一般称

为"条例"，但也有少数仍以"事例"为名 。 譬如，明代中期颁布的

《节行事例~ ，就是通过编篡事例形成的单行法规 。 单行法规类事例多是

采用概括性语言进行表述 。 从例的数量构成分类，它们属于复数结构性

事例 。 复数结构性事例源于单数结构性事例 。 单数结构性事例大多由四

个方面的要素组成 : (1) 事例的名称; (2) 朝臣或各部院题奏的时间 、

程序及题奏人; (3) 题奏的内容及相关已准行的法律 ; ( 4 ) 皇帝的圣旨

和裁定的结果 。 以多项条款组成的单行法规类事例行文简练，内容基本

是皇帝裁定的某一事项或案件的处理结论和办法 。 由此可知，单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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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事例是在单数结构性事例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皇帝裁定内容的提炼和

概括 。

三是《会典》事例 。 明代中后期，曾三次编篡和修订 《大明会典礼

有关行政、经济、军政 、 民 事、 学校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事例多编入《会

典礼这是与前两者编篡方法不同的事例 。 明武宗朱厚照于正德四年

(1509 年)十二月十九日所撰《御制大明会典序》说，该书的编篡方法

是 " 其义一 以职掌为主，类以颁降群书，附以历年事例 。 使官领其事，

事归于职，以备一代之制 。 " ① 该书《弘治间凡例》称"凡篡辑诸书，

各以书名冠于本文之上 。 采辑各衙门造报文册及杂考故实，则总名之曰

事例，而以年月先后次第书之 。 " "事例出朝廷所降，则书曰诏、曰敬。

臣下所奏 ，则书曰奏准 、 EI 议准、 EI 奏定、曰议定，或总书曰令 。 或有

增革减罢者，则直书之 。 若常行而无所考据者，则指事分款，以凡字别

之 。 其事系于年，或年系于事者，则连书之 。 繁琐不能悉载者，则略

之 。 " ② 可见 《会典》事例的形成，或是出于皇帝直接发布的诏歉，或是

tl:l 于经皇帝批准的臣下奏、 议的事例，在编修《会典》时将其按照时间

顺序整理附载。《会典》 中所辑事例，是用概括的语言表述的 。 从例的

数量构成看 ，它们大多是单数结构性事例的分类编篡，少数是选自单行

法规类事例。《会典》 所记事例有双重功能，它既"杂考故实"、"以备

一代之制"，又可供各级官吏查考适用，特别是在 《会典》 中被朝延确

认的"现行事例"或重申为"永为定例"的事例，各级衙门和官吏必须

遵行 。

明代的诸多史籍中，都有制定和实施事例的记载，其中记述事例最多

的是 《 明实录》、《明会典》 和 《皇明条法事类篡》三书 。 此三书所记事

例以数千件计，文字不下 300 万字 。 明代事例汇编性文献 《六部事例》、

《军政备例》、《嘉靖事例》 、《嘉靖新例》、《嘉靖各部新例》、《嘉隆新例》

等书中，也记载有各类事例上千件。 阅读这类文献，使人有不下多年功力

不能穷尽明代事例之感 。

① (叨)申 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首 {御制明会典序 ) ，中华书局， 1989. 影印本，第 l

页 。

② (明)申 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首 { 弘治问凡例 >. 中华书局. 1989 . 影印本，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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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是明王朝确认的法律形式之一，它的产生和颁布有严格的立法程

序 。 就事例的生成途径而论，一般地说，有关刑事事例多是通过司法审判

活动产生的 ，而有关行政、经济 、 民事、军政、学校管理方面的事例，则

多是通过行政活动产生的 。 就事例的立法程序而言，无论事例是通过朝 臣

奏请的方式提出的，还是由中央部院议定的 ，任何事例的颁布，都必须由

皇帝批准 。 明代事例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

有这类立法 。 只有全面了解明代事例的编篡及演变过程，才能正确描述明

代法制的面貌 。

2. 代表性文献及其版本

因明代事例文献浩瀚，这里仅就现存于世的 、 代表性的事例汇编性文

献及其版本进行考述 。

( 1) {六部事例》

《六部事例》 不分卷，不著撰者。 该书收录明成化年间和弘治初年的

事例 。 原书应为 6 册，天一阁藏 《礼律》、《兵律》、《工律》 各 l 册，系明

抄本 。 该书各册前有目录 但与正文内容并不完全相符，抄写格式也不统

一 。 天一阁所藏 3 册共收入事例 72 件，其中 《礼律 } 26 件，系祭享、禁

止迎送、仪制 、失仪等方面事例 ; {兵律 } 29 件，系清解军人 、 卫所军人

犯罪、官军失班、 1昆造文册等方面的事例; {工律} 17 件，系营造 、 物料

及人匠应役等方面的事例 。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有 《六部事例》 吏律 、 户

律 、 刑律明抄本，计 3 册，因笔者尚未详阅，此 3 册是否与天一阁藏本间

为一书，有待进一步确定 。

(2) { 皇明条法事类篡》

旧抄本 《皇明条法事类篡 )) 64 册， 50 卷 。 50 卷正文之末，附有各类

有关制例的题本及大赦令一大宗，不分卷，亦无类编 。 此书明抄本现藏日

本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 日本古典研究会于昭和四十一年 (1966 年)将其

影印，影印本分订为上下两册。 为叙述方便起见，我们把正文 50 卷简称为

"正编"，附录部分简称为"附编" 。

在中国古代，一些朝代为使各级街门和官员检阅法律方便，常把敏 、

令、律、例、格、式和其他法律规定随事分门别类篡为一书，称"条法事

类" 。 "条法"的名称出现较早， {后汉书·陈宠传》 中，就有" (陈)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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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钩校律令条法，、溢于 《甫刑 》 者除之"的记载。① 以"条法事类"形式

编篡法律文件，在宋代时颇为盛行 。 如l 宋孝宗朝编有 《淳熙条法事类 } , 

宋宁宗朝编有 《庆元条法事类》等。 明承宋制，重视编例，凡六部、都察

院等衙门及大臣 j丘'呈的题本 一经皇帝圣旨"是" 、 "准奏" "准议" 、 "准

拟"了的， 当时被称为"例"，也叫事例。事例具有法律效力，在律无明

文规定的情况下，各级官吏在执法 、 司法实践中必须依例而行。《皇明条

法事类篡》 所辑题本中，基本上都属于"题准"、"议准"的事例 。 因此，

它是一部事例汇编性文献 。

"正编"占全书四分之三以上篇幅，分 8 类 175 目， 1276 条，每条为

一个事例 。 其中有条名无文者 235 条 。 除 2 条各含有 2 个题本外，各条均

辑录 1 个题本，这样，"正编"实辑各类事例 1043 件 。 具体是 : 五刑类 1

卷 ， 31 条;名例类 5 卷， 136 条(含有条名无文者 32 条) ;吏部类 5 卷，

153 条(含有条名无文者 52 条) ;户部类 9 卷， 254 条(含有条名无文者

33 条) ;礼部类 2 卷， 62 条(含有条名元文者 15 条) ;兵部类 9 卷， 222 

条 ( 含有条名无文者 60 条) ;刑部类 17 卷， 381 条(含有条名无文者 43

条) ; 工部类 2 类 ， 37 条 。 各类、目名称及编篡顺序 ， 基本上同 《大明

律} ，稍有不同的是 ， "五刑"属 《大明律 · 名例律》 的首篇，而 《皇 明

条法事类篡》 把"五刑"单列为一类，予以突出 。 另外 ， 该书卷二设"王

府条例"专卷，这与 《大明律》 刑名相异 。 总体说来，"正编"的编篡方

式，是以 《大明律》 的篇目先后为序，把定例按内容类编，分别辑录在律

条的相关条名之后 。

"附编"共辑各种事例 216 件，其中:吏部 10 件，户部 32 件，礼部

25 件，兵部 67 件，刑部 42 件，工部 l 件，都察院 29 件，通政司 l 件，圣

谕 l 件，诏书 5 件，无部别者 3 件 。 大概是未系统整理的缘故，这部分编

某工作十分粗糙，书前 "总目"和" 附编"前也均未开列本编的条名

目录 。

在《皇明条法事类篡》实辑的 1259 件文书中，除个别者外，均属事

例性质 。 其中除有英宗正统朝、 世宗嘉靖朝各一件外，均系明宪宗 、 孝

宗两朝各部及都察院等衙门于天顺八年( 1464 年)至弘治七年 (1494

① {后汉书》 卷四六 {陈宠传) ， 中华书局 ， 1982 ，第 155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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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1 年间事例 。 在这些事例中，天顺八年 31 件，成化年间 891 件，

弘治年间 328 件，属于这两朝题本而未书年代者 7 件 。 进呈时间最早者

为天顺八年四月十二日，最晚者为弘治七年十二月 二十日 。 天顺虽系明

英宗朱祁镇年号 ， 因英宗死于天 }I民八年正月，故是年所进题奏 ， 实是宪

宗朝的 。

《皇明条法事类篡》所辑事例，其内容基本上分为四个部分 : ①标题。

概括题奏的主要内容和处理意见。 ②各部、院题奏。 交代时间、题奏部

门 、 题奏人和题本奏本内容。③引录与题奏相关的前朝条例或现行条例，

作为拟议的参考。④下达圣旨 。 成化 、 弘治条例全部系明代档案，其中绝

大多数是首尾齐备的题本、奏本。

《皇明条法事类篡》的史料价值是 : 其一，它辑录的材料全部出自

明代档案 ，其中绝大部分是内容完整的题本、奏本，并多为 《 明实录》、

《 明史》、《大明会典》 及明代诸史籍所不载，部分有记载者也是行文简

略，故具有考史、证史 、 补史的作用 。 其二，该书不仅为研究成化 、 弘

治两朝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制例的过程及法律实施状况，提供了大

量生动、具体的资料，而且对于研究整个明代法律史也是不可缺少的宝

贵文献 。 成化朝以前颁行的事例 、 条例多已失传，弘治朝以后的事 例 、

条例不少是沿袭成化 、 弘治两朝而来，且又多是采其条文，不书制例缘

由 。 《皇 明条法事类篡 》 所辑题本 、 奏本，在论及制定新例的依据时，

往往是针对社会时弊，阐发律意， 引用前朝敏 、例，陈述制例的必要性，

故它对于考察已散失的明前期的事例，对于研究明代中后期例的产生 、

沿革变化及所体现的法律思想，对于研究律例关系及法律实施情况等，

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 其三 ，该书的内容不仅涉及明律的各种罪名 、 刑名，

而且涉及朝政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 对于研究明代中叶社会史的

诸方面及宫廷贵族生活 、 民间习俗 、 外交关系 、 少数民族事务等 ，都有

重要的史料价值 。

这部珍贵的文献也有其严重的缺陷，主要是:原抄本错 、 脱、衍文字

极多， 几乎达到了每页乃至每段都有错字的地步 。 文意不通 、 难解的句子

比比皆是，将此条文字错简于另条，或将内容无关的文字错入以及有文无

目 、 有目无文 、 目录标题与正文标题文字相异等情况亦不少 。 所有这些，

都给阅读者造成很多困难 。 另外，围绕着作者 、 御制序 、 题识的真伪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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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问，也影 H向了人们对这本书的价值的认识。

《皇 明条法事类篡》 的标点本，收入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 。

关于该文献的作者及流传情况，笔者曾在 《 明代中后期重要条例版本考

111各》一文中做过考证。① 从抄本笔迹不同这一点看，它是由多人抄写而成 。

关于这部抄本的流传情况，明 、 清两代史籍也均未见著录 。 它被东京帝国

大学附属图书馆收藏，乃是清朝末年的事 。

对 干这部文献的价值及抄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已故的日本著名法律史

学者仁井田 |埋先生于 1 939 年所撰 《 旧抄本皇明条法事类篡我见》② 和我国

著名明史学者王毓锥先生所撰 < (皇明条法事类篡 〉 读后 》③ 两文，都提

出 了很好的见解 。 两人在介绍抄本的基本情况 、 充分肯定它的史料价值的

同时 ， 分别就书前所列"御制序" 、 清人题识和抄本编者真伪等作了考辨，

指出: ①所谓"御制序"，系伪作，它实由 《大明会典 》 的正德四年 《御

t!iIJ 大明会典序》 和1万历十五年 《御制重修大明会典序》 拼凑而成 。 ②各种

情人题识漏洞甚多，也不可信。 ③抄本"总目"之首旧题"监察御史臣戴

金奉J改编次"，也有令人费解之处 。 戴金子明世宗嘉靖年间方任监察御史，

他的编篡事 业 当 与孝宗无关。 如果说该书编者的真伪尚需进一步考证的

话，那么，"奉收缩i 次"之 Wl" 则显属虚构 。 ④把该书"总目"书为"大

明文渊 |到抄写《永乐大典 · 条法事类篡总目 ~"及在"附编"塞进嘉靖六

年户 、 刑二部的题本，于事理乖谬 ， 可能是好事者所为，不足为信。 笔者

赞同仁井回睦先生和王毓锥先生的上述观点，认为他们对这部文献总的评

价是中肯的 。

(3) <节行事例》 。

明延效法前代各朝，以儒家礼教为治国之本，特别重视礼制、礼仪

方面的立法 。 明洪武年间制定的 《 洪武礼制》、 《 慈孝录 》、 《 礼仪定

式》、《稽古定制 ~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法律 。 其名称虽不称条例 ， 实

际上同洪武后各朝制定的以"条例"命名的"常法"属于同一性质 。 明

代以事例命名的礼制方面的，常法最有代表性的是 《节行事例 ~ 0 < 节行

事例 》 辑录了洪武年间颁行的开读遣使、奉使王国 、 奉使诸司、奉使蕃

① 杨一凡: ( 明代巾后WI重要条例版本考略 ) ， {法学研究} 1 994 年第 3 期 。

② 见〔 日 〕仁共1 日mt著 《 小 国法制史研究》 之 {法与习俗·法与道德> ， 1964 年东京出版。

③ { 明史研究论丛》 第 l 辙 ，江苏人民出版社 ，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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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等出使礼仪，以及在京在外官员资格傣给 、 吏员资格 、 新官到任仪注 、

官吏更姓给由、丁忧起复 、 释奠礼仪 、 乡饮酒礼等事例规定，还包含了

永乐、宣德 、 成化、弘治 、 正德等朝有关礼仪方面的规定 。 该书刊行于

何时，有待详考 。 然详阅此书，内记有正德十六年( 1521 年) 二月户部

题奏《优免则例L 而《皇明制书》镇江府丹徒县嘉靖刻本中收录有

《节行事例~ ，由此可以推知它成书于正德或嘉靖年间 。 现见的该书的版

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 、 清华大学图书馆 、 日本名古屋的蓬左文库和京

都的阳明文库藏嘉靖间南直隶镇江府丹徒县官刊 《皇 明制书 ~ 14 卷本;

日本日比谷图书馆市村文库、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该书 14 卷万历

四十一年 (1613 年)镇江知府康应乾补刻本 。 大连图书馆、美 国国会图

书馆、日本东洋文库和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七年 (1579 年)保定巡抚张

卤校刊 《 皇明制书~ 20 卷本 。 该书标点本收入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

编》第 3 册 。 标点本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皇明制书 ~ 14 卷丹徒县嘉靖

刻本为底本，以日本东洋文库藏明万历张卤校刊 《皇 明制书 ~ 20 卷本为

主校本。

(4) ~军政备例》 。

该书是明代军政事例的汇编，不分卷，系明嘉靖间广信府知府赵堂

辑，天津图书馆藏清抄本 。 赵堂，江陵人，明嘉靖间进士 ，曾任监察御

史 。 由于军政管理的状况如何，关系到军士"捍外卫内 、 冲锋破敌 、 戍

边守城"职能是否有效实现，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 。 明代很重视军政

法律制度的完善，累朝都颁行了不少这方面的事例 。 然"法久则弊生，

政弛则人玩"，为了使有司官吏检阅军政事例方便，赵堂于处理政务之

暇，"检阅诸诏赦制 i告及 《会典》、 律例等书，取其有关于军政者编辑"

萃为一书， "总名之曰 《军政备例 ~ " o ~ 军政备例 》 收入 宣德、 四年

(1429 年)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 130 余年间，累朝制定的重要军

政事例 894 件 。 该书分为 10 类编篡"曰清理，日册籍， 曰 逃故， 日清

解，曰优恤，曰替放，曰首补，曰调卫，曰改编，曰逃绝 。"在这些事

例中，除各朝颁布的事例外，还收入明宣德四年制定的 《军政条例 ~ 33 

件，收入宣德 、 正统年间颁行的榜例 35 件 。《军政备例》 集 明代军政事

例之大成，内容涉及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明代军政事例的重要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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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大明九州l事例案例》。

该书系抄本，辑者及抄录时间不详。 其内容为辑录明英宗天顺至世宗

点硝年间1'1'1六部尚书 、 者[\察院者[1御史 、 通政使 、 大理寺卿奏呈经皇帝钦准

i自行的事例 。 每-~þì 例均是先叙述案白，次载明例文，后记录皇帝谕旨 。

内有军卫有司官问罪囚不许托故延调例，乐户设计诱买良人为娼事发充军

IjT. ， 各处班l ~轻人命重事官从公问断不许坐视酿成民害事，军民约问词讼行

就j丘衙 门委官助问有 j圭定限者并听参问例，人命干连囚犯俱照例原免等多

目 。 台湾 "中研院 " 历史评i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有此书明抄本，该书

系残卷本 ， J日}数不详 ，现仅存 27 册 。

( 6 ) <嘉靖事 例》 。

《嘉靖事例 ~ ，不分卷，明人范钦等辑，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该书明抄

本 。 范钦，明 晰江宁波府部县人，字尧卿，一字安卿，号东明 。 嘉靖十一

年 ( 1532 年) 进士 。 曾任湖广德安府随州知府 、 工部员外郎 、 袁州知州、

者[1察院有剧都往~J史等职， 累官兵部右侍郎 。 范钦为明代著名藏书家，喜购

书，筑天一阴阳出之 。 有 《天一 阁集~ 19 卷 ， <嘉靖事例》是其所编书之

一。 该书辑录明嘉靖八年 (1 529 年)至十九年 (1540 年)间，朝 臣所上

!自奏经皇帝收惟颁行的事例 83 件， 其中嘉靖八年 20 件，丸年 23 件，十年

7 件，十五年 9 件， 卡六年 5 件，+八年 2 件，十九年 4 件，题奏时间不

明确者 3 件 。 这些事例的内容是有关屯田、征田、国公田土 、寺田、屯种 、

田粮 、 田租 、 赈田 、 盐法、茶法、钱法、 酒醋 、 马羊 、 鱼课、草料、瓜果

蔬菜、菜户、积谷造册 、 桑园 、 采矿、边储、边饷、禄米、香钱 、 军粮及

内府收纳 、 米傣 、 仓粮除耗 、赈济灾民、 议处荒政、商税 、 内府丝料 、 官

引 、 违例支傣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 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的状况

千差万别，朝延对于社会经济的管理及相关矛盾的法律调节，主要是通过

适时 制定各类事例、 则例进行的 。 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和管理制度经

常调整的实际相适应，经济立法也呈现出多变的特点 。 在这种情况下，不

仅朝廷制定的通行全国的单行经济法规甚少，而且把同一朝的各类经济立

法汇编在一起的法律文献也是凤毛麟角 。《嘉靖事例》 是现存的不多见的

同一朝经济管理类事例的汇编 。

( 7 ) <嘉靖新例》 。

《嘉靖新例~ ， 1 卷，嘉靖年间御史萧世延 、 按察使杨本仁 、 左参政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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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编，嘉靖二十七年 (1548 年)梧州府知府翁世经刊 。 该书收入嘉靖元年

(1 522 年)至二十五年 (1546 年)制定的刑例凡 202 条 。 全书分为名例、

吏、户、礼、兵、刑、工 7 部分，按照 《大明律》条名排列的先后顺序，

把嘉靖间制定的新例分别编在相关的条名之后，其中 《名例 } 31 条， < 吏

例 } 37 条， {户例 } 34 条， {礼例 } 3 条， {兵例 } 23 条， { 刑例 } 71 条，

《工例 } 3 条 。 书后有嘉靖二十七年 (1548 年)秋七月梧州府儒学训导丘

云霄题跋，就编刊此书的缘起作了简要说明。《嘉靖新例》 中的例，除绝

大部分系六部"题准"、 "议准"、 "奏准"外，还编入皇帝圣旨原文 23

件，诏令 10 件 。 这些定例，多是嘉靖朝为适应时变而制定的新例，也有一

些系对旧例的修订或重申先例的法律效力 。 现见的此书版本有:日本东京

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嘉靖二十七年梧州知府翁世经刻本，浙江天一阁文

物保管所藏 《嘉靖新例》不分卷明抄本，南京图书馆藏翁世经原刊本 《玄

览堂丛书} 3 集影印本。 此外，嘉靖年间，巡抚四川右副都御史张时彻也

编有 《嘉靖新例} 1 卷，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语所藏明嘉靖二十

五年 ( 1546 年)张时彻刊 《嘉靖新例》刻本，其体例与萧世延等所编本

不同，非为一书 。

(8) {嘉隆新例》 和 《嘉靖各部新例》 。

《嘉隆新例} (附万历新例)， 6 卷，附于明张卤辑 《嘉隆疏钞》 后，

神宗万历年间刊 。 辑者张卤，明河南仪封人，字召和 ， 号浒东，嘉靖三十

八年 (1559 年)进士 。 历官右金都御史 、 保定巡抚 、 大理卿，后出为南京

太常卿，以件张居正致仕。 此书辑嘉靖朝 、 隆庆朝及万历元年 (1573 年)

至六年( 1578 年)定例 338 条，依吏 、 户 、 礼 、 兵 、 刑 、 工六例分类逐年

编排，其中: {吏例} 71 条， {户例 } 59 条， {礼例} 16 条， {兵例 } 126 

条， {刑例} 57 条， {工例 } 9 条 。 在这些定例中，嘉靖朝定例 166 条，隆

庆朝定例 76 条，万历朝定例 96 条 。 以该书所辑嘉靖朝的定例与 《嘉靖新

例》 对校，可知二者重复甚多 。 《嘉靖新例》 中的许多定例，为嘉靖 、 万

历年间重修《问刑条例》时所采纳 。 因此，此书对于后人比较全面地了解

嘉靖、隆庆 、 万历三朝例的制定及其沿革情况甚有用处。《嘉隆亲rr例 》 万

历刊本，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原书缩微件。《玄

览堂丛书续集》 第 104 册收入该书影印本。

《嘉靖各部新例þ ， 6 册，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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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f V跤 I!J:J 抄本，原工|刊每者及抄录者姓名不详 。 《新例》 辑录明世宗嘉靖ii月礼 、

只 、 JflJ 诸部题奏经皇帝钦准的事例 。 刑部类有地方事、欺善事 、 巡捕事、

实们ffl 引 、 生Éf 访 !Jt 、 申明律意以便遵守事等条目;兵部类有调遣军政官员、

同j广功升袭替!f:f. 1YU 、 l味 f巫见 以怯风弊以丰月1盐 1去以绥地方事等条目 ;礼部类

有严j韭考官以图得人事 、 革贪风 以隆圣治事、申明禁例以正风俗事等

条日 。

(9) {工部新刊事例》 。

《 丁部新刊 tJ'f.例 ~ ， 1 卷 ，南明弘光年间南京工部篡修 。 它是在南明福

王朝廷朝不保夕 、 民穷财尽之时，为筹措修缮宫殿、 l凌庙费用而制定的 。

崇祯十七年 ( 1 644 年)七月书成奏j丘 ，同月 奉福王圣旨颁行。 中国科学院

图书馆藏明弘光元年( 1645 年 ) 刻本， {玄览堂丛书》第 11 8 册收有

此例 。

《 工部新刊事:例 》 辑明朝特别是崇祯朝捐纳事例 23 种，主要有 《光

棵寺署 ZEJ监察例》、《光禄寺典碑例》、《鸿萨寺 ZR署序班例》、《上林苑

l监岩 ZR 录 莘r.例》、《 营结所所正例 》、 《 两殿中书例》、《杂职吏典加纳

例 》 、《 者1I 司首领例》、《布政司首领例》、《府首领例》、《援考例》、《恩

岁贡考定府首领县佐武者力11各官纳银例》、《 省祭艺年例》、 《禀增附青衣

等生纳银入监井俊秀纳儒例》等 。 该 《事 例》分别对监生、生员 、康

生 、 贡生、俊秀等人员，捐光禄寺署:7K和监事、 光禄寺典薄 、 鸿萨寺署

主和!序班、上林苑监署 ZR 和l 录事、营膳所所正、武英殿和英华殿中书舍

人 、 都司经历和断事、布政司理问和经历、按察司经历、府经历等官职

应缴纳的银两数，对于恩贡、岁贡生考定府经历或县:7K 、 主簿后，加官

至布政司理间和l经历、按察司经历、都司经历和断事 、 外| 同知 、 州判官

等官职应缴纳的银两数，对于杂职吏典捐县:7K、主簿以及卫经历加官至

京经历等应缴纳的银两数，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 该 《事例》虽系明亡国

3 个月后颁行，但因它是从前朝"新旧例中择其可行者"编篡而成，其

内容辅录了大量的明末捐纳事例，对研究明代的制例和法律制度仍有重

要的价值 。

此外， 在 《 四译馆则》一书中，记载了大量有关明代四夷馆制度的事

例 。 明初设四夷馆，掌管外国朝贡通译语言文字之事 。 囚夷馆初设时隶属

翰林院，弘治七年(1494 年)始改隶太常寺。 清初改称四译馆。 《 囚译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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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 系明人郭翠原辑，清人曹梅等续辑 、 霍维翰增辑。 该书 20 卷， 首 1

卷 。 全书分为两部分 。 前部为 《新增馆则 ~ ，系清顺治十五年( 1658 年)

曹溶等原辑，清康熙二十七年( 1688 年)霍雏翰增辑刊行，记清}I因治 1- 年

( 1653 年) 至康熙二十三年 (1684 年) 30 余年间事例 。 后部为 VI导 订饨'

则 ~ ，系明嘉靖二十二年 ( 1543 年)郭翠原辑 ， 后经明万历四|一年( 1612 

年)洪文衡 、 崇祯三年 ( 1630 年) 吕 维祺 、 清康熙十二年( 1673 年) 袁

烛德三次增补，康熙二十七年复由霍维翰补阙订正 。 《增订馆则 ~ i己明初

至崇祯三年 (1630 年)四夷馆事例，其内容有收谕、建设 、 典 tljú 、 训 Nl\ 、

官方、题名 、 属员 、 律廉、经费 、 仪注、杂志、文史等多目 。 台湾"叶:) {vT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室

藏日本裕仁天皇昭和二年(1927 年)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据

清康熙二十七年四译馆刊重印本。

(五)明代的则例

则例是明代例的基本形式之一，它作为国家法律制度的实施细则，被

广泛适用于国家经济、行政 、 军政 、 司法管理等领域。 明 王朝制定 和l颁行

了大量的赋役 、 盐 1去 、 商税 、 捐纳 、赎罪 、宗帮、 军士优给 丰11 给赏 、官吏

考核、钱法、生j、法 、 j曹运 、 救荒等方面的则例，就其内容而言 ，除极少数

则例是用于规范某一事项的具体运作规则外，基本上都是就钱物和朝廷财

政收入、支给管理方面有关标准、数额 、 等差的规定 。 明代则例的名目 甚

多，内容前后多有变化， 又散存于各类史籍之中，本文只能就这一时期 jiJú

定则例的情况予以概述 。

1.赋役则例

田 j晴和怪役是明朝财政来源的两大支柱 。 为了给政府征调赋役提供可

靠的依据，明太祖洪武年间，命各府州县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推行登记和

管理土地的鱼鳞册制度，在核查户口的基础上推行编制黄册制度，制定了

赋役之法 。 自明初始，各朝根据国情实际制定了不少实施细则性则例， 不

断完善了赋役制度 。

为了确保田赋的征调和防止粮税严重不均，明朝依照土地的所有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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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Fj途 的不同， 把土地 区分为官四、民田两类 。 官田又有还官田 、 没官田 、

ItJr 入官 EEI 、 学 田 、 皇庄 、 牧马草场 、 庄田 、 职田 、军屯 、民屯 、 商屯等之

如J 0 j:kj 宵 旧与民 田 、 不同种类的官田承担的田赋不一 ，朝廷颁行了"官回

则例"平n " 民 田则例 " 0 { rY:j 会典》 卷一七载"洪武二 卡六年定 :凡各州

县旺l 二|二 ，必须开 ;1珩各户若干及条段四至 。 系官田者 ， 照依官 田则例起科。

系 bò I 日 :者，照依民田则例征敛 。 务要编入黄册，以凭征收税粮 。 如有出

卖 ， 其买者， 听令增收; 卖者 ， ~p 当过割 ， 不许洒派诡寄 。 犯者，律有常

克 。 " (1) 洪武二十六年 ( 13 93 年) ， 还重申了"民间桑株征税则例 " "凡民

间一应桑株，各 f!自彼处官司原定则例起科丝绵等物 。 其丝绵每岁 照例折

绢 ，俱以十八两为则，折绢一 匹 。 所司差人类解到部，札付承运库收纳，

以备茧'赐支用 。 其树株果价等项，井皆照例征收钱钞，除彼处存留支用

外， 其余钱钞 ， 一体类解户部，行移i亥库交 49: 。 仍将存用数目，出给印信

:ìill 关 ， 具本人递奏缴 。 本部查领附卷作数，其进纳绢匹钱钞一节，俱照依

j吕 J.lfi 金 乖| 课程条款， 一体施行 。 " ② 同年，又制定了"在京征收色草则例"，

规定 "凡在京征收圭l 草 ，俱于田商内照例科征 。 当征收之时，户部先行

定拟具奏 ，行移该qïF.有司，限定月日 。 先取部运官吏姓名开报 ， 候起运至

日 1m数填定 ，拨各 i亥卫所井典牧千户所等衙 门交纳，以备支用 。 其在外衙

门， 亦各照依已定则例征收施行 。 " ③ 世宗嘉靖九年 (1530 年)， " 令直隶

苏 、 松 、 常 、 镇，浙江杭、嘉 、 湖 等府田地科则，只照旧行，不必纷扰 。

11:有将原定则例更改生奸作弊， 通行禁革 。 " ④

由于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土地肥癖相妹 ，朝延又根据不同地区

的实际情况，以则例的形式规定了某→或某些地区承担田赋的数量。 如景

帝景泰七年( 1456 年) ，制定了"断江嘉、湖、杭官民田则例"，规定这

=个地区 " 官 田每亩科米一石至四斗八升八合 ， 民 田每亩科米七斗至五斗

① ( I!fl ) rfi 时行等重修 ( I则 会典 》 卷一七 《 户部四-[Ð土 ) ，巾华书局 ， 1989 ， 影印本 ， 第

11 2 页 。

② ( 明 ) rfi u't行等重修 《 明会 !ßl. } 卷一七 {户部四·农桑 ) ，中华书局， 1 989 ，影印本，第

11 6 页 。

③ (明)申 lI;t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二 JL ( 户部十六 ·征收 ) ，中华书局， 1989 ，影 印本，

斧12 1 9 页 。

③ ( 明 ) 申lI;t行等重修 {叨会典》 卷一七 {户部四 · 田土 ) ，中华书局， 1989 ，影印本，第

11 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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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升者，俱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三斗 。 官田 每亩科米四斗至三斗， 民 田 每亩

科米四斗至三斗三升者，俱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五斗 。 官 田每亩科米二斗至

一斗四合，民田每亩科米二斗七升至一斗者，俱每石岁征平米一石七斗 。

官田每甫科米八升至二升，民田每亩科米七升至三升者 ， 俱每石岁 征平米

二石二斗" 。① 宪宗成化十七年 (1481 年)议准"山东登莱沿海痛地， !l\~ 

轻科则例，每亩三升三合 。 " ②

遇到灾年，朝廷往往根据受灾的严重程度，确定是否减免粮税， 井制

定或申明相关则例，以便有司遵行 。 如明英宗正统四年 (1439 年) 奏准:

"浙江 、 江西 、 福建井直隶苏 、 松等府，凡官民田地有因水塌涨去处， 令

所在有司逐一丈量，涨出多余者，给与附近小民承种，照民田则例起科 。

塌没无田者，悉与开豁税粮 。 " ③ 宪宗成化十九年 (1483 年) ，凤阳等府受

灾，朝廷明令"秋田粮以十分为率，减免三分。 其余七分除存留外，起

运者照江南折银则例，每石征银二钱五分，送太仓银库 。 另项收贮备边 。

以后事体相类者，俱照此例 。 " ④

有明一代，扩大额田即登入册籍 、 向国家输租纳粮的田土 ，始终是朝

廷确保田赋收入关注的重大问题 。 鉴于明初 因长期战乱，土地大量荒芜 ;

明中后期又因奸豪兼并 、 欺隐，额田减半 ，朝廷在核实 回土的同时， 实行

鼓励农民开荒的政策 。 明朝制定 了一些则例，对 于新开垦的荒田 、 受灾后

无人耕种土地负担的赋役及是否豁免 、 减轻田赋等作了具体规定 。 以英宗

正统朝为例 。 正统四年 (1439 年) ，浙江、江西 、福建和直隶苏 、 松等府

遭遇水灾，朝廷明令"凡官民田地有因水塌涨处， 令所在有司逐一丈量 。

涨出多余者，给与附近小民承种，照民田则例起科 。 塌没无田者 ，悉与开

豁税粮 。 " ③ 正统十三年 (1448 年)， " 令各处寺观僧道 ，除洪武年间置买

① 《 明英宗实录》 卷二七 0 。

② ( 明 )申 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一八 《 户音ß五 · 屯朋 } ，小华书局， 1 989 ，影印本， ?I~ 

121 页 。

③ ( 明 )申 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一七 《户音I1 四 ， 111 土 ) ，巾华书局， 1 989 ， 影印本，第

113 页 。

③ ( 明 )申 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一七 {户都四·灾伤 } ，中华书局， 1 989 ， 影印本，第

J 17 页 。

⑤ ( 明 )申 时行等重修 《明会典》 卷一七 《户都四 . æ 土 } ，中华书局 ， 1 989 ，影印本，第

1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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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土 ，其衍生友:Et者，悉令各川、| 县有司查 J!在 ，散还于民 。 若废弛寺观遗下田

陀， 令各 i五府州县踏11)1 ，悉拨与招还无业及丁多回少之民，每户男子二十

!斤， 气丁以上者三十商 。 若系官田，照依减轻则例 ， 每亩改科正粮一斗 。

但为宫" fl ， ~ II 有绝户，仍拨给贫民 ， 不许私自典卖 。 " ① 天顺二年( 1458 

年 ) ， 11 令各处军民有新开无额田地，及l惠f田种荒闲地土者，俱照减轻则例

jg利 。 " ②

,[:: EEI 是官 田的一种，屯田制度是明代的重要 田制 。 明建国之初，粮饷

|时乏 ， 'iYj 延命诸将分屯边 ~m各地，屯回制度由此形成 。 明代的屯田有军

屯 、 民屯、商屯三种，"其征收则例，或增减妹数，本折互收，皆因时因

地而异云 " 。ω 成祖永乐三年 ( 1405 年) ，更定军士"屯田则例" 。 " 令各屯

置红 !同!一面， 写刊干上 。 每百户所管旗军一百一十二名，或一百名、七八

十名;千户所管十百户或七百户、五百户、 三四百户;指挥所管五千户或

一-千户 、二千户 ; 总以提调屯回都指挥 。 所收子粒多寡不等，除下年种子

外，倍!照每军岁用十二石正粮为法比较，将剩余并不敷子粒数目通行计

算，定为货罚，令按察司 、 者rs司井本卫!再别委官点 闸是实 ， 然后准行。 直

隶卫所从巡按征IJ史 31 各府委官及本卫 |而别委官点闸 。 岁收子粒，如有稻、

谷 、 架 、 薯 、 林、大麦、 养麦等项粗粮，俱依数折算细粮 。 女[1 各军名下除

存和1 ' 子 Jl正粮及余粮外 ， 又有余剩数，不分多寡，听各 i亥旗军自收 。 不许

管屯官员人等巧立名色，因而分用 。 " ③ 景帝景泰六年 ( 1455 年) ，朝延下

令 : ")1民圣地土肥饶，筑立城堡，拨军耕种，定为则例起科 。 " ③ 穆宗隆庆

二年( 1568 年)， "令宣慎屯种官地，每亩原征粮不及一斗者，照旧征纳;

如l一斗以上者，亦以一斗为止 。 其地亩起科新增牧地等项田土，应征粮石

的量定为三等 。 除本色照旧米豆中半折色，照各城堡月粮则例上纳，该镇

cD ( I1JJ) q' lI ，t行等重修 < I1JJ 会典》 卷一 七 《户都四. E日土 ~ ，中华书局， 1989 ，影印本，第

11 4 J!L 
(21 ( ÍJ'I)龙文彬J咒 ( I1JJ 会要 》 卷五三《 食货一~ .巾华书局 ， 1998 , 984 页 。

而 ( 1归 ) 中 II'J ri 等重 I彦 ( I1J J 会 Ji ln 卷一八 《 户音I1 五 ·屯 Ifl ~ ， rp 华书 局， 1989. f;lJ 印本，第

11 9 贞 。

0) ( 1川 ) F.fl H-t行军f l1U彦 < 1闪 会典》 卷一八 《 户音ß五 ·屯旺J> ，小华书局， 1989 , ~印本，第

1 22 页 。

⑤ ( ljH) Ifl lI忖 I 等重修 ( 1别会典》 卷一八 〈户部五 · 屯田 ) ，中华书局 ， 1989 ，影印本，第

1 20 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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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田地亩等粮，以原额为准 。 以后虚增粮数，尽行除豁 。 将来征收务足一

十八万四千五百三十五亩之数。 " ①

明代于征收赋税外，还制定有役法 。 全国除皇室、 回J 臣 、 国戚及少数

钦赐优免者外，均承担儒役 。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 ( 1 381 年) 至明世宗万历

十年(1 582 年)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期间 ， 明朝依黄册制度把人户分为 民

户 、 军户 、 匠户 三大类，不同的户类承担不同的差役 。 民户 支应一般的差

役，军户支应军役，匠户支应匠役。 民户承担的儒役有三种:即里甲正

役 、 均倡和杂役 。 里甲正役是指以里甲为单位承担的催征 、 解送钱粮等德

役，每里十甲 ， 十年之内，每甲轮流在一年中的某些日子服役 。 均儒是朝

廷向各地摊派的儒役 ， 被金派的对象是以丁为单位 。 均儒又分为力役 、 银

差两种 。， 力役即亲身服役，银差即输银代役 。 杂役主要是指地方各级衙门

的差役或在民间非经常性的差役 。 明代役法前后多变，朝延根据实施役法

过程中的具体情况，通过制定则例对有关事直进行调整 。 据 《 明 会典 》

载"洪武二十六年又定，凡在京垣河道， 每岁应合修缮，其用工数多，

须于农隙之时，于近京免粮应天 、 太平 、 镇江、宁 国 、 广德等五府州预先

定夺奏闻，行移各府起取。 除役占等项照依钦定则例优免外，其余人户每

四丁共揍一夫 ， 著令各备锹样篮担，委官部领， 定限十月初赴京，计定工

程分拨做造，满日放囚 。 若有不当夫役，及做工未满 j韭回者，井行治罪 。

及各处起到仓脚夫，俱发应天府收籍为民 。 遇有官差 ，度量差拨， 若令轮

流，周而复始 。 若差使数多，做工日久，照例每名月 给工钱五百文 。 坊 l夭

减半，以周养瞻。 优免则例 : 优免二丁 : 水马驿夫 ，递运船水夫 ， 会 同伴;

夫 ， 轮班人匠，在京见役皂隶，校尉力士，见任官员 ， 黑膳生员 ì) 1 ! 导 ，马

船夫，光禄寺厨役，防送夫，军户，铺兵 。 免一丁:凡年七十以上及废疾

之人。 " ② "弘治二年，令各场灶丁，离场三十里内者， 全数煎办; 三 1-里

外者，全准折银 。 每年十月以里 ， 征送运司解部 。 其折银则例， 每一大

引 ， 浙西六钱，浙东四钱 。 " ③ 武宗正德卡一年(1516 年 ) 议准" 民芦运

① (明)申 时行等重修 { 明会~In 卷一八 《户都五 · 屯四 ) ， 巾华书 l巧 ， 1989 , J;lH/l本，第

1 21 页 。

② ( 明 )申 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二 0六《工部二十六 · 夫役 ). 巾华书局， 1989 ， 彤印

本，第 1027 页 。

③ ( 明 ) 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 卷三二《户宫和 十 九· 课程一 - 直在法 一)， 巾华书局，

1 989 ，影印本 ， 第 22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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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灶户 ， !m依有司上中下户则例，编审造册。 除上中户丁多力壮者， 量将

二二丁却i9!占办盐 。 此外多余人力，照旧编当别项差役。 下户者，止令营办

去!:课 ， 一切夫役民快边饷马价军器等杂差，俱与优免。"同年又下令"令

长芦j运司创五年一次，选委~m干佐武官一员，亲 i旨有场分州县，会同各堂

印官 ，将概场人户 f!fi依均摇则例 ， 逐一编审 。 丁力相应者为上户，独当总

催- 1号，次者两户朋当一名，贫下者听其著灶。 " ①

2. 开中则例

开 中 flilJ 是明代重要的盐政制度 。 所谓开中，是指政府出榜召商，应召

商人根据其上纳地点和l数量 ，把政府需要的实物如粮 、 茶、马、豆 、麦、

lfl 、 铁等 ，代为输送到边防卫所或其他地点，由政府酬之以相应的官盐 。

开中制的实质是商人以力役或实物等方式为政府效力，井向朝廷换取盐的

专卖权 。 开中 fljlJ 源于宋 、 元时期的"入中 " 。 "商输鱼粟塞下而官给之盐 "

的巾盐之法， 起于北宋宋太宗赵员雍熙年间(公元 984 - 987 年) ，当时是

宋朝j为解决与西夏政权战争所需军饷和物资供应而设。 元代继续实行中盐

之法 ，"募民中粮以饷边" 。 明开国之初，明太祖即制盐法，令商人贩盐，

二 卡取一 ，以资军饷 。 太祖洪武三年 (1370 年) ，出于济边需要， " 召商

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② "四年定中盐例，输米临康 、 开封 、 陈桥 、

襄 阳 、安陆、荆州 、 归州 、 大同 、 太原、孟津、北平 、 河南府 、 陈州 、 北

通州诸仓，计道里近远，自五石至一石有差 。 先后增减，则例不一，率视

EI才 缓急， 米直高下，中纳者利否 。 " ③ 洪武年间，朝廷对制定开中则例十分

重视，"凡遇开中盐粮，务要量其彼处米价贵贱及道路远近险易，明白定

夺则例， 立案具奏，出榜给发各司府州井淮、浙等运司张挂，召商中

纳" 。④ 如洪武二十六年( 1393 年)正月，"户部奏定云南乌撒中盐则例 。

凡输米一斗五升给浙盐一引，输米二斗给川盐， 输米一石八斗给安宁井

① (1贝) rl'i ll才行等重修 〈 明 会典》 卷 =三 匹I ( 户 部二十一·课程三 ·盐法三> . 中华书局，

1989. f;~ rp 本，第 243 页 。

{ 明史 》 卷八 o (食货四 ) . 小华书局， 1 974 ，第 1935 页 。

③ ( IY:j 史 》 卷八 o <食货四 ) . 巾华书局 . 1974 ，第 1935 页 。

④ ( I]fj ) 申 II.t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三四 {户都 ·课程三 ·盐法三) ， 中华书局， 1989 ，影

印本 . 第 23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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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代例考

盐，输米一石六斗给黑盐井盐" 。① "洪武二十八年，定"开中纳米则例"，

出榜召商，于缺粮仓分上纳 。 仍先编置勘合井底簿，发各该布政司井都司

卫分及收粮衙门收掌 。 如遇客商纳粮完，填写所纳粮井该支引盐数目，付

客商责赴各该运司及盐课提举司照数支盐。 其底梅发各运司及盐、课提举司

收掌 。 候中盐客商纳米完，费执勘合到，比对朱墨字号相同，照数行场

支盐 。 " ②

明代的开中之制，因盐运而生，其开中方式和内容又多有变化 。 初期

以纳米中盐为主，后期以纳银中盐居多，期间还有纳钞 、 纳马 、 纳 豆、 纳

麦、纳铁、 纳南等形式 。 明朝在推行开中制的过程中，与开中方式 、 内容

的变化相适应，以则例的形式颁行了许多实施细则 。 纳钞中盐主要实行于

宣宗、仁宗朝 。 据《明史》载"仁宗立，以钞法不通，议所以敛之之道 。

户部尚书夏元吉请令有钞之家中盐，遂定各盐司中盐则例，沧州引 三百

贯，河东 、 山东半之，福建 、 广东百贯 。 " ③ 纳马中盐在英宗正统朝开始实

施 。 "正统三年，宁夏总兵官史昭以边军缺马，而延庆 、 平凉官吏军民多

养马，乃奏请纳马中盐 。 上马一匹与盐百引，次马八十引 。 " ④ 正统十年

(1445 年)九月，因"盐商以道路险远，中纳者少"，朝延采纳总兵官者[\

督黄真的建议，增定"定边中盐纳马则例 " " 每上马一匹，盐一百二 十

引;中马一匹，盐一百引 。 " ③ 纳银中盐在宪宗成化朝已经出现，孝宗弘治

五年 (1492 年)， "商人困守支，户部尚书叶祺请召商纳银运司， 类解太

仓，分给各边 。 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

苦，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 。⑥ 自此以后，朝延颁布了多个则例，就如何

实施中盐纳银作了具体规定 。 弘治六年 (1493 年)， " 令各关照彼中则例，

每钞一贯折银三厘，每钱七文折银一分" 。⑦ 世宗嘉靖十年( 1531 年) ， 令

① 《明太祖实录》 卷二二四 。

② (明)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Jl!. > 卷三四 { 户部 · 课程三 · 盐法三) ， 中华书局， 1989 , ~ 

印本，第 238 页 。

③ 《 明史》 卷八 o {食货四 > ，中华书局， 1 974 ，第 1936 页 。

④ 《 明史》 卷八 o <食货四 } ，中华书局， 1 974 ，第 1936 页 。

⑤ 〈 明英宗实录》 卷一三三。

⑥ { 明史》 卷八 o <食货囚 > ，中华书局， 1974 ，第 1938 页 。

⑦ (明)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 卷 三五《户都二十二 ·课程四 ·钞关 } ，巾华书局，

1989 ，影印本，第 246 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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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宁 、 安云等一十五场额办盐课，俱照弘?台卡五年则例征银存留本

省，以备接济松茂运粮阳j价之费 。 每年按季征 11史，与秋种一体起解 。 其小

民边根本色，止征正米价假，不许重派)肉l价" 。①

考 l细一代开 ~I:I ffjlJ 实施的情况 ， 医| 钞法 、 钱法累更，粮草价格和各类物

值多变，上纳的地点远近不一 ，加之客商与官吏勾结变乱盐法的事件时有

发生 ， 各 ~ij J针对各地的不同情况及新出现的问题，为推行开中制的实施制

定了大量的则例 。 如明成祖于永乐十六年 (1418 年)制定了"开中四川 、

河东 、云南 、 福建盐粮则例";② 仁，宗于永乐二十二年 ( 1424 年)九月制

定了"用钞中盐则例" ; ③ 宣宗于宣德五年 (1430 年)制定了"各处中纳

扯粮则例"，④ 于宣德八年( 1433 年)六月制定了"松潘中纳盐粮则

例"， ⑤ 于 宣 德九年( 1434 年)八月 制定了"辽东广宁卫纳粮开中 则

例";⑥ 英宗于宣德十年( 1435 年)十二月发布了"中盐运粮则例"，⑦ 正

统三年( 1 438 年) 二月发布了"马营中纳盐粮则例"，⑧ 正统八年 (1 443

年)十月发布了"陕西沿边中盐则例"，⑨ 正统十三年 (1448 年)五月发

布了"云南腾冲卫指挥司中纳盐粮则例";⑩景帝于景泰元年 ( 1450 年)

八月颁布了新的"中盐则例"，@ 景泰二年 (1451 年)十二月颁布了"辽

悔、 三万、铁岭等卫开中盐粮则例" 。@ 景泰三年 ( 1452 年)闰九月颁布

了"遵化县召商巾纳粮米则例" ， 。 景泰三年十月颁布了"贵州平越、者[1

匀、普定 、 毕节四卫巾盐则例"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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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代例考

明朝制定的中盐则例繁多，每一则例都对上纳物资的地点 、数量和商

人取得的盐引数有详细规定 。 因史料浩瀚，笔者不能一一列举 。 这里仅把

《 明宪宗实录》所载成化朝颁行的中盐则例的名称列表述后(见表 4 - 2) 。

表 4 -2 (( 明 宪宗实录》 记成化朝颁行的中盐则例举要

制定时间 则伊j 名称 文献出处

成化元年春正月圭戌 遵化县永盈仓开中淮盐则例 卷一三

成化二年二月丁亥 ~!l!石马营各仓中盐纳豆则例 卷二六

成化二年二月类巳 i召诚徐州 、 ìft安仓中盐则例 卷二六

lili:化二年十二月圭寅 辽东边卫开 rr盐粮则 fýl) 卷三七

成化三年五月辛未 大同开中盐草则例 卷四二

成化三年五月丁亥 辽东诸仓开中淮盐则例 卷四二

成化三年JL月丙戌 减四川盐引纳米则例 卷四六

成化三年冬十月甲寅 ;}!t莲台新设万亿仓开中 j花边Ií官去1，:粮草 9!I) 例 卷四七

成化六年二月己巳 四川 、云南开中引 tfr.则例 卷七六

成化六年十一月戊戌 Fú东盐运司开巾银马则例 卷八五

j戊化七年卡二月辛巳 vi};, rl' -I主卢i r，k9! I)fýl) 卷;!L}L

成化八年春正月乙 gll 大同、玉林等14L场开巾主h革则例 卷一 00

lili:化八年十一月戊戌 辽东开巾 1il;_米则例 卷一-0

成化JL年二月圭子
ìfË 、浙、 111 东 、 l主芦、丰富Jr、而j东等运司tk l朱开

卷一一 四
中则例

成化十年九月类亥
1佳安 、 徐州 、 l陷清 、 徒、州诸仓开小盐引阮i纳米 îZ:

卷一三三
贝1) 例

成化十一年二月圭午 改定谁安常 ?iiL仓并 l陆消广积仓所中盐讲:则例 卷一三八

成化十三年春正月戊辰 辽东各仓开巾成化九年 、 -1 年盐引则例 卷一六一

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圭辰 宣府柴沟 、马营、 葛 d在堡开巾河东去!~则例 卷一七二

成化十四年十一月圭午 辽东开中 i准 、 浙 、 河东盐站在则例 卷一八四

成化十五年秋七月丁丑 宣!阿沿边开中成化十三年引盐则例 卷一九二

成化十五年八月戊申 辽东等仓巾盐则例 卷- JL三

成化十六年二月甲子 贵州都匀等处巾每';粮则例 卷二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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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制定 lI，t lñ) 贝1) 例名称 文献出处

j戊化 )- 7', 11~ :=f: }且 宁反 、 )~，ì Jjj(开巾两1ft存积盐 ~j粮豆则例 卷二O六

成化 ! 七年二月 1义 1:j:I :JF rl' J戊化十年以后网 /fli盐引 911) 例 卷一一一

l戊化卜七年十 一月两子 改 l王芦运司卖主I;~j银贝1) 例 卷一一一

成化 1-八年三月丁王1 山西开巾河东盐纠)j粮则例 卷二二五

j此化|儿 '1二冬十 )-) 丙íJ[ 运赴大 11'11 纳米巾盐则例 卷二四五

成化二十一年 I'i:) 111 月乙 巳 庄浪 、 四宁二仓中盐纳粮则例 卷二六五

成化二十一年八月甲午
守 rL于陕西庆阳 J{if 、灵州 、花马 1也等处盐池中盐

卷二六九
则例

成化二十二年秋七月乙未
云南黑、自、安宁、五井提主持司主k 课召 I向巾纳

卷二八。
则 {ffl)

明宪宗在位 23 年，其在成化年间到底颁行了多少中盐则例，有待详

考。 然从 《 明宪宗实录》 所 i己可以看出，成化朝几乎每年都颁行了此类则

例 。 这些则例的内容以中盐纳粮为主，兼有纳豆、纳草、纳马、纳银，召

商中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边防军需或赈灾急用 。 即使同一上纳地点，

或因路程远近不同 ， 或因上纳物资不间 ，或因前一个则例规定的上纳物与

盐引比价失当，都要颁行新的则例予以调整 。 成化朝颁行的中盐则例如此

繁多，表明朝廷对推行开中制十分重视，也反映了实施中盐过程中的情况

是多么复杂 。

《 明史》云"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 " ① 自太祖洪武三年 (1370 年)

到明末，虽然在实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发生过诸多的问题和弊端，但基本

没有中断。 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三点:其一，盐业生产较为稳定，又由

朝延垄断，这为朝廷与盐商的民期交易提供了保障。 其二，利用盐商供应

军需或朝廷需要的其他物资，不仅减轻了朝廷和百姓的负担，对边地经济

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 。 其三 ，对于开r-FI 商人而言，上纳物资的数量、道里

远近及相关规定是否有利可图，是商人能否接受盐粮交易的前提。 明代各

朝从鼓励商人召商积极性出发，适时修正或颁布新的中盐则例，对推行开

中制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适时调整，从而保障了开中制在曲折的实施过

① 〈 明史》 卷八 o (食货四 ) .巾华书局. 1974 ， 第 19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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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得以继续 。

3. 商税则例

商税则例是商业活动中税法的实施细则 。 明代各朝为加强市场贸易的

管理和保障商税的征收，以则例为立法形式，就应征收的各类商税作出详

细规定 。 由于明代商品经济经历了一个由复苏、发展到繁荣的过程，各朝

商税的规定不尽相同，总的趋势是前轻后重，前简后繁 。 洪武时期，基于

恢复民力和社会经济的需要，商税较轻， 三十税一 。 洪熙、宣德以后，市

场贸易有了较快发展，政府征收门摊税，对商贾较多的地方提高了征收额

度，并制定了一些商税则例 。 英宗正统七年 (1442 年) ，因在京宣课 、 都

税二司收课钞则例不一，颁行了"在京宣课 、 都税二司税钞则例"，规定:

"每季缎子铺纳钞一百二十贯 油磨、糖机、粉 、 茶食、木植 、 剪截 、 绣

作等铺三十六贯，余悉量货物取息及工艺受直多寡取税 。 " ① 明代中后期，

市场贸易日趋繁荣，商品经济在国家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增大，各朝进一

步完善了商税征收则例 。 以明景帝景泰初制定的"收税则例"为例 。 据

《明会典》载:

景泰二年，令大兴、宛平二县于和远店等塌房，每塌房全殷实大

户二名或四名看管 。 顺夭府及二县俱集各行依时估计物货价直，照旧

才斤收钞贯，仍造册二本，一本友都税司，一本送部查考 。 巡视塌房御

史务禁管店小脚，不得揽纳客商课程，以不堪钞抵数送官，及邀截客

货骗害商人。 其收税则例:上等罗缎每匹，税钞 、 牙钱钞 、 塌房钞各

二十五贯 。 中等罗缎每匹，税钞、牙钱钞 、 塌房钞各一十五贯 。 下等

罗缎每匹，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一十贯 。 上等纱绞锦每匹，青红

纸每一千张，篮子每一千个，税钞 、 牙钱钞 、 塌房钞各六贯七百文 。

中等纱绞锦每匹，细羊羔皮袄每领，黄牛具皮每张，扇骨每一千才巴，

税钞、牙钱钞、塌房钞各五贯 。 清三梭布每匹，红油纸每八千张，冥

衣纸每四千张，铁锅每套四口，藤黄每斤，税钞 、 牙钱钞 、 塌房钞各

四贯 。 椅子绵绚每匹，毛皮袄 、 毡衫每领，干鹿每个，税钞 、 牙钱

① {明英宗实录} 卷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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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 、 塌 2号钞各三贯四百文 。 官绢 、 官三梭布每匹 ， 绒线每斤，五色纸

每四千五百张 ， 高头黄纸每四千张 ， 税钞 、 牙钱钞 、 塌房钞各三贯 。

小 绢 白中布 、 青匾线夏布每匹 ，手 帕每连三个， 手巾 每十条，皮裤每

件，小 ;${巳每套三双，板门每合 ， 口向铜每 斤， 连五纸每千张， 连七纸每

一百五十张，税钞 、 牙钱钞 、 塌房钞各一贯 。 青大碗每二十五个，青

中碗每三十个， 青大碟每五十个， 税钞 、 牙钱钞 、 塌房钞各七百四十

文 。 沈白 夏布 、 青绿红中串 二布每匹，包头每连二十 个 ，毡条每条，

大 hr- 、 铜青碌 、 枝条碌 、 生 熟 钢 、 苏木 、 胡椒 、 ;11 板、黄峰、蘑菇、

香草 、 木耳每斤 ， 酒坛 、 土;西海每个，青中碟每五十个，白大盘每十

个，书房纸每四篓，笔管每五百个 ， ì由革占每副，税钞 、 牙钱钞 、 塌房

钞各六百七十文 。 青 小 碟每五十个，白中 盘每十五个， 税钞 、 牙钱

钞 、 塌房钞各六百文 。 花布被面每段，白中串二布每匹，放花青 、 红

花 、 针条每斤，青放、 银杏 、 菱米 、 莲肉 、 软枣 、 石榴每十斤，青大

盘每十二个 ， 青盘每十五个，青小盘每二十个，青小碗每三十个，千

J鸭 、 天 A乌 等野味每只，南丰大篓纸每四块， 竹椅每把 ， 税钞、牙钱

钞 、 J高 5号钞各五百文 。 喜红 小 绢每匹 ， 税钞 、 牙钱 43、 、 塌房钞各四百

七十义 。 麻布每匹 ， 花椒 、 水牛 、 底皮每斤，土青盘每十五个，土青

碗、 ， j 、 白盘每二十个 ，土青碟每五十个， 青茶钟每七个 ， 税钞 、 牙钱

钞 、 塌房钞各四百文 。 小粗绵布每匹 ，毡袜每双， 土降香 、 白砂梧锡

每斤，草席每领，而伞每把，翠花每朵，草花每十朵 ，和j 印马 纸每四

块 ，土尺八纸每块 ，南丰篓纸每六块， 连三纸每一千张，毛边纸 、 中

夹纸每一百 张， ì西曲每十块，税钞 、 牙钱钞 、 塌房钞各三百四十文 。

灯苹每斤，土青酒 钟、 土 青茶钟每十二个，土青香炉、大 白 碗每 十

个，中白碗每十五个，白大碟每二十个，白小碟每二十五个，税钞 、

牙钱钞 、 塌房钞各三百文 。 马牙速香、鱼肢每斤， 税钞 、 牙钱钞、塌

房钞各二百四十文 。 药材每斤， 白小碗每十五个， 税钞 、 牙钱全y 、塌

房钞各二百文 。 荔枝 、 圆眼、冬笋 、 松子 、 桐油 、 柏油、黑砂糖 、 蜂

蜜每斤 ， 腊 、 朋月旨每两， 土粉 、 土ß'!í 、碱 、 松香、墨、煤 、 芮麻 、 肥

皂 、 未香 、 槐花 、 肢枣 、 鸡头 、 螃蟹 、 蛤始l 每十斤，干兔 、 鸡、鸭每

只 ， 白茶钟每六个 ，甘 J安、藕每 十 根 ， 竹署每一百双，竹扫帚每 十

把，蒲席每顿，杂毛小 皮每张，毡帽每个，草草美每十双， 税钞 、 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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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 、 塌房钞各一百七十文。 明干笋 、 葡萄 、 海菜 、 金楠 、 掀揽 、 牙

枣 、 主麻每斤，税钞 、 牙钱钞 、 塌房钞各一百四十义 。 绵花 、 香油 、

紫草 、 红曲、紫粉、 黄丹 、 定粉 、 芸香 、 柿饼 、 呆子 、 核桃 、 林榆 、

甘才荡 、 雪梨、红枣 、 杨梅、批把、棒子 、 杏仁 、 蜜香橙 、 乌梅 、 五倍

子 、 成弹 、 黑干笋 、 叶茶 、 生姜 、 石花菜 、 虾米 、 鲜干鱼 、 鲜猪 、 羊

肉 、 黑铅 、 水胶 、 黄白麻 、 钢 、 熟铁每斤，绵絮每套，芦席每领，绵

月因脂每帖，西Jß._每十个，税钞、牙钱钞 、 塌房钞各一百文。 干梨皮 、

李荠 、 芋头 、 鲜菱 、 乌菱 、 鲜梨 、 鲜桃 、 杏子 、 李子 、 鲜柿 、 柿花 、

焰 、 硝 、 皂白矶 、 沥青 、 生铁每斤，干葱 、 胡萝 l、每十斤，冬Jß._每十

个，萝|、 、 菠芥等菜四十斤，税钞 、 牙钱钞 、 塌房钞各六十五文 。 其

余估计未尽物货，俱照价值相等则例收纳 。 其进塌房钞，并抽分布

匹，及按月该纳房钞，俱为除免 。①

这一则例是对各种货物的税钞 、 牙钱钞 、 塌房钞所作的规定 ， 其涉及

的商品种类之周详，达到了几乎无所不包的地步。

明代中后期，随着市场贸易的活跃，朝廷征收商税的名目 愈来愈繁，

有京城九门税 、 各种市易商品税 、 塌房库房税 、 门摊税 、店舍税 、 驴 车

马车运输税等， 并制定有相应的收税则例 。 据 《 明武宗实录》载 ， 正德

五年( 1510 年)十月，"监察御史李元言 :九门车辆之税， 自 刘瑾专政，

欲如成化初所入钞必五百四十余万贯 ，钱必六百二 十余万文 ，而监受官

于常课之外又多私取，甚为民害 。 请斟酌议拟，勿拘定数 。 下户部再议 ，

以为宜斟酌轻重 ，定为则例，每岁进纳约钞二百万贯 ，钱四百万文 ， 庶

国课易足 。 至于侵克过取之弊 皆 当严禁 。 上是之 。 每年进纳定为钞三

百三十万八千二百贯，钱四百二十万二千一百 四十四文 。 监受官若侵克

或过收及纵容索取以致客商磋怨， 事觉皆 罪 不 有 。 " ② 又据 《 明 会典 } :

"正德七年 ，令正阳门等七门门官，凡日收大小车辆 、 驴 、 骋、、 驼 、 驮钱

钞，眼同户部官吏、 监生 ，照依则例收受 ，即时附得 。 钱钞梅籍 ， 俱封贮

库 。 不许纵容门军家人伴当 出城罗织客商 阻截车辆， 索取小门茶果起筹

① ( 明 )申 时行等重修 < Ij月会典 》 卷 三 五 《 户音11 二 卡 二 · 课程四 · 商税 } ，小华书 j习 ，

19 89 ，影印本，第 255 - 256 页 。

② 《 明武宗实录》 卷六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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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项铜钱 。 "

商税则例的实施，使fJ}3廷的税收大为增加 。 以 京城九门商税为例 。 据

~ IJFI 世宗实录》 载"弘治十年京城九门岁人税钞六十六万五千八十贯 ，钱

一百八十八万五千一百三十文 。 至二十年后 ， 岁人钞七 |一→万五千八百二

十贺，钱二百五万四千三百文 。 及正德七年以迄嘉靖二年，则岁入钮，、二百

五 | 二百.万八千丸百二 卡贯 ， 钱三百一 1-九万三百六十六文 。 " ② 神宗万历时

期，商税的名目繁多 ，税率加l重 ，仅万历六年(1578 年)九门商税就征得

本色钞 665 1 80 贯， 折色钱 2432850 文 。 明代的商税则例，发挥了调节和规

范市场贸易的作用，但由于制例太繁，苛捐杂税过多 ， 在-定程度上阻碍

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

4. 捐纳则例

捐纳又称资选 、 fF纳 、 捐输 、 捐例，是中国古代朝廷以卖官爵增加财

政收入的措施 。 古代人仕 有正 、 异途之分 。 正途是通过科举人仕。 异途

是通过捐纳取得官爵 ， 其内容是官吏捐加级 、 封典，平民捐职衔 ， 生员捐

贡生、 J!\I 生 。 朝延卖官敛财的做法在汉代已经出现，历朝沿相援用 。 明代

洪武 、 永乐 、 洪熙 、宣德四朝 尚无捐纳之举 。 自 明 景帝景泰朝起至明

末 ，朝廷常常是在遇到灾荒或边防等急用时，出于筹措粮米或有关物资的

需要 ， 鼓励官民捐纳 ，根据出资多寡 ， 给予官员 以记录、 加级，给予百姓

以人仕的出身资格，对捐纳的官民给匾示班、顶带荣身等 。 明朝的捐纳以

明码标价的公开方式进行，每逢捐纳都制定了相应的捐纳则例，就官民捐

纳的数量和l应受的待遇予以明确规定 。

史籍中记载了不少明代的捐纳则例 。 仅以景帝景泰元年 (1 450 年 )、

三年 ( 1452 年)颁布的捐纳则例为例 。 据 《 明英宗实录》 载"景泰元年

三月己未，命靖远伯王骥会同左侍郎侯斑并贵州都 、 布 、按三司出榜晓

i俞: 各处军职土官有能出米二百石赴贵州普定等E缺粮仓分纳者〔原无

‘者' 字 ，补J， 量升一级; 三百石者，升二级。 土人 、 旗军、舍人、余

丁、民人出米二百石者，土人、民人量与驿墨、河泊等官，旗(人)军 、

( 明)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 三 五 { 户部二 十 二 ·课程四 ·商税 ) ，中华书局，

1989 ， 影 印本，第 257 页 。

亏) < n}1 因:宗实录》 卷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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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原作‘金'，改误)人 、 余丁授以所镇抚; 三百石者，土人、民人授

以县佐、巡检，旗军、舍人 、 余丁授试百户 。 若赴龙里、兴隆等卫缺粮仓

分纳者，各减其半，授官如例 。 " ① 景泰三年九月，因江西各州县赈济灾荒

备用粮米不足 ， 重定"纳粟冠带则例"，规定"山东 、 山西 、 }I顶天等八

府，每名纳粟米八百石;浙江、江西、福建 、 南直隶 ， 每名纳米一千二百

石;苏州、松江、常州 、嘉兴 、 湖州五府，每名纳米一千五百石 。 各输本

处官仓。 有纳谷麦者，每石准米四斗，纳完通关缴部，给冠带以 荣其

身 。 " ② 景泰三年十一月葵亥，"巡抚山西右副都御史朱鉴奏:户部原定则

例，山西民能出米八百石或谷两千石助官者，给与冠带 。 缘山西民艰，其

富贵大户亦止能出米四百石 。 事下 ， 户部改拟，能出米五百石 、 谷一千石

者，亦给冠戴;出一半者，立石施异 。 从之 。 " ③ "十一月乙亥，巡抚江西

右金都御史韩雍奏:户部原定则例:江西民能纳米一千二百石于官者，给

冠带;六百石者，立石免役 。 缘今江西民艰难，乞减则例 。 户部请令出谷

一千六百石以上者，给冠带;谷六百石者，立石免役 。 从之 。 " ④

又据《明宪宗实录》载"成化十五年夏四月己丑，巡抚湖广右副都

御史刘敷以属府灾伤，乞开中引盐存留解京银及昕愿充承差 、 知印者，纳

米以备赈济 。 户部议以淮 、 浙诸处盐课先已奏准照新减则例，开 1=1=1三 十一

万引以济江西、湖广、河南灾伤之急 。 今宜即其数内拨两谁七万引 ， 两浙

四万引，令委官会同巡盐御史处变卖银价领回， f矣秋成之日来粮备用 。 民

间子弟原充差者纳米一百石，知印一百五十石……上从之。 " ⑤ "成化十七

年春正月庚寅，户部定拟巡抚云南都御史吴诚所言救荒则例 。 ……保任阴

阳 、医学、僧道官者，纳米一百石，或银一百二十两;承差 、 知印者，米

八十石，或银一百两 。 ……军民舍余客商纳米，给授冠带 。 散官者，米四

十石，或银五十两，给冠带;米五十五石，或银七十两，与从九品;米六

十五石，或银八十两，正九品;米七十石，或银九十两，从八品;米八十

石，或银一百两，正八品;米一百石，或银一百二十两，从七品;米一百

① 《明英宗实录》 卷一九0 。

② 《 明英宗实录》 卷二二0 。

③ { 明英宗实录》 卷二二三。

③ { 明英宗实录》 卷二二三。

⑤ {明宪宗实录》 卷一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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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石，或银一百五十两，正七品 。 军职井总小旗纳米，免赴京比试;井

枪指阵，米四十石，或银五十两;两卫镇抚 、 千户，米二十四石，或银三

十两;所锐抚、百户 ，米一十六石 ，或银二十两;总小旗，米八石，或银

一十两 ; 其役满土吏例不叙用者，纳米五十石，或银六十两，则给冠带 。

议上，从之。 " ① "成化十七年六月庚戌，户部议奏:巡抚河南都御史孙洪

等所言旱灾宽恤事宜 。 ……愿充知引 、 承差 、 吏典者，巡抚等官斟酌米

价， 定立则例，纳米完 日，以次参充 。 议人，从之。 " ② "成化二十年九月

戊子，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万安等， 以山西 、 陕西荒甚，上

救荒策十事 。 ……凡舍余军民人等愿输粟者，赴山 、 陕缺粮所在上纳:百

户二百石 ，副千户二百五十石 ，正千户 三百石，指挥金事倍百户，指挥同

知倍副千户，指挥使倍正千户 。 从巡抚官定以卫分，带傣闲住 。 其有官

者 ， 每百石升一级，止终本身 。 若后有军功 ，仍照军功例升袭 。 军耳只有带

悻欲见任者 ， 亦从巡抚官 。 各照地方品级定与则例， 令其上纳杂粮准令见

任 。 ……疏入，上嘉纳之，命所司悉举行 。 " ③ "成化二十年冬十月丙辰，

巡抚山西右金都御史 口十棋奏 :山西岁歉民饥，而平阳尤甚 。 其康增生员有

愿纳粟入 l监者，令巡按井提学官考中，仍定则例， 令于本处输纳为便。 礼

部宿奏 : 平 阳一府有限，乞令 山 西各府井天下生员随亲仕宦及游学山西

者 ，俱许纳粟如陕西则例，以五百名为率。 奏上， *IJ 可 。 既而棋复奏人数

少，所得粟不足赈饥，命仍以五百名益之。 " ④

万历时王听对明代生员揭纳入监例的制定及实施情况作了这样的概

述"我l/ifJ 宣德以前，科贡之途入太学者，犹须精择 。 至于景泰时，始开

生员纳粟、 纳马入监之例 。 然是时，多不过八、九百人。 己而从礼部侍郎

姚提议，遂尼不行 。 成化初， 复开纳粮、纳草 、 纳马之例，未久而止。 二

十年， 山 、陕大饥，民相食。 大臣以救荒无策，不得已又令纳粟入监，限

年余即止，时入监者已至六七千人 。 正德以后，纳银之途益广 。 世宗入继

大统，诏严止之 。 嘉靖 四年 ， 又复暂开 。 近年太仆缺马，户部缺边费，开

① ( 1贝 克宗实录》 卷二一一 。

② { I YI 宪宗实录》 卷一六 。

③ { IYI 充宗实录》 卷二五六 。

④ ( IY l 3t 宗;!Ì~录 》 卷二五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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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益滥 。 市井恒人，皆得借俊秀名目，输粟入监，注选锥部者， 至数万

人 。 " ① 王;听尚未言及官员捐纳加官晋级和富人捐纳官爵的情况，仅就生员

捐纳入监而言，由此途入仕者的数字就相当惊人 。 捐纳对当时的政治、经

济 、 军事产生了重大影 H向 。 从积极方面讲，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延国库

匮乏的困难，为一大批怀抱经世之志但屡试不第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

华的机遇;从消极方面讲，以捐资人仕的人员在官吏队伍中占了很大的比

重，加速了吏治的腐败 。 捐纳措置弊大于利 。 捐纳则例作为推行这一举惜

的实施细则，其历史作用也是弊大于利的 。

5 . 赎罪则例

赎罪之制始于先秦。 明代以前各朝 一般是对于依照法律应"议" 、

"请"、"减"者和品官及老幼笃疾 、 过失犯罪者适用赎刑 。 明代较之前代

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不仅通过制例特别是修订 《 问刑条例~ ，扩大了赎

刑的适用范围，而且颁行了大量的规范物赎或力赎具体数量的则例 。 赎罪

则例作为赎刑制度的实施细则，为明王朝在不同时期和国情千变万化的情

况下实施赎刑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

明代的赎罪则例有律赎则例、例赎则例两种 。 这种区分是与当时赎开IJ

制度相适应的 。 明王朝的赎刑有律赎 、 例赎之别 。 律赎是 "律得收贼"的

简称，即按 《大明律》有关条款的规定赎罪 。 律赎的规定主要是 : 文武官

吏犯公罪该笛者，以傣赎罪;军官犯私罪该笛者，附近收赎;民年七十以

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妇人和习业已成 、 能专其事的天

文生犯徒流罪者，各决杖一百，余罪收赎;家无次丁者犯徒流罪者，自杖

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过失杀伤人者，依律收赎 ; 告二事 以上情节

有某些出入该苔者，收赎 。 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因"明律颇严"， 基于

"济法太重"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双重目的，"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

赎及杂犯死罪以下" 。② 洪武三十年 (1397 年) ，明太祖又颁行了 《赎罪事

例~ : "凡内外官吏犯笛 、 杖者记过，徒流 、 迁徙者以傣赎之。 " ③ 同年所颁

《大明律》 序云"杂犯死罪井徒 、 流、迁徙、苔 、 杖等刑，悉照今定 《 财;

① (清)龙文彬撰 《明会要》 卷四九 {选举三} ，小华书局， 1998 ，第 93 1 页 。

② 《 明史》 卷九三 《刑法一 } ，中华书局 ， 1974 ，第 2293 页 。

③ 《 明太祖实录》 卷二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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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历代例考

_:It:\条例 》 科断 。 " ① 这样 ， 自洪武朝起 ，赎罪除律赎外，还形成了例赎制

度 。 例股是 "例得纳赎"的简称，即依照各类例规定的赎罪条款肢:罪 。 明

代的 ý段 _:[t1 方式， 一是以役赎罪， 二是以物赎罪 。 役赎是指罪犯向国家无偿

提供劳动力 ， 通过承担种地 、 运粮、运灰、运砖 、 运水、运炭、做工、摆

!tl~ 、 11肖 l隙 、 发充仪从手~I煎盐炒铁等劳役 以肢'其罪 。 物赎是指罪犯向国家无

偿锹纳一定的财物以赎其罪 ， 其财物可是实物，亦可是货币 。 律赎与例赎

的 区别: 一是律服适用的范围是 《大明律》 确认的特定对象， 1YU赎则适用

于 |垛真犯死 _:W 外的所有罪犯; 二是"律得收赎"是赎余罪 ， "例得纳赎"

是财;全 ~r~ ; 三是律赎具有长期稳定性，例的纳赎则因时权宜，经常发生变

化。 由于 《大明律》 系明太祖钦定，律赎不能更改，收赎对象又较少，明

代的赎罪立法主要是制定例赎之例，赎刑范围的扩大主要体现在例赎上，

司法实践中赎刑的运作也是主要依例赎之例进行的 。 因此，在现见的明代

的赎罪则例中，以例赎则例居多，律赎则例较少 。

明代律g段则例的内容，是在忠实律意和对有关律条的赎罪规定不作实

质性变动的情况下，把原来的收赎铜数改为以纳钞计算，或在律赎与例赎

轻重不一的情况下，对"律得收赎" 如何以钞折银的数额等根据市值予以

调整 。 《 明史 )) EI: "肢:罪之法，明初尝纳铜，成化间尝纳马，后皆不行，

不具载 。 惟纳钞、纳钱 、 纳银常并行焉， 而以初制纳钞为本 。 故律赎者曰

收赎律钞，纳赎者曰赎罪例钞。 " ② 明太祖颁行的 《大明律》 规定以铜钱赎

罪 ， 后来各朝对律赎又 以纳钞计算， 加之钞法日坏，就需要以则例的形

式，对依律收赎的钞的数量予以重新规定 。 如 《大明律》 规定"徒一年，

杖六十，赎铜钱一十二贯 。 " ③ 明代中期实行的 《老少废疾并妇人收赎则

例》 则变动为"杖六十，徒一年 ， 全赎钞一十二贯 。 杖六十，该钞三贯

六百文 。 徒一年，该钞八贯四百文，每月该钞七百文，每日二十三文三分

三厘 。 每一下 ， 该徒六 日;十下， 六十日;六十下， 三百六十日，即一年

也 。 " ④ 又如，世宗嘉靖七年( 1528 年) 十二月，颁行了 《赎罪与收赎钱

① 《大 IYJ伴》 卷酋 { 御t1iIJ 大明伴序》。

( I]JJ 史 》 卷 JL三{刑法一) .巾华书局. 1 974 ，第 2294 页 。

③ 〈大明律》 卷一〈名例律·五刑》。

④ 《大明律直引 》 卷一 《老少废~并妇人收赎则 例 ) ，日本尊经阁文库 F:ìt明嘉捍f 五年刻本 ;

又见扬一凡编 《 中同在I!学文献) 1JíD 辆第 1 J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影印本 ， 第

7 1 -72 JíI 。



四 月月代例考

钞则例》 。 据 《 明世宗实录》 载"时巡抚湖广都御史朱廷声言:收赎与赎

罪有异，在京与在外不同，钞贯止聚于都下，钱法不行于南方 。 故事审有

力及命妇 、 军职正妻及例难的决者，有赎罪例钞;老幼废疾及妇人余罪，

有收赎律钞 。 赎罪例钞原定钱钞兼收，如笛一十该钞二百贯，收钱三十五

文，其钞一百贯折银一钱;杖一百该钞二千二百五十贯，收钱三百五十

文，其钞-千二百五十贯折银一两 。 今收赎律钞笛一十， 止用;六百文，比

例钞折银不及一厘;杖一百赎钞六贯，折银不及一分，似为太轻 。 盖律钞

与例钞贯数既不同，则折银亦当有异，请更定为则 。 凡收赎者， 每钞一

贯， 折银一分二厘五毫;如笛一十，赎钞六百文， 则折银七厘五毫;以罪

轻重递加折收 。 令天下问刑诸司，皆以此例从事 。 刑部议以为可， i茎命行

之 。 " ① 明代史籍中记载的赎罪则例，除极少数律赎则例外，其他均为例赎

则例 。

明代以例赎罪的规定 ， 各朝均有更定，内容前后互异 。 考察明代例赎

则例的变迁 ， 其制定的起因及有关情况 ， 大体可概括为以下五点 。

其一，明代的例赎则例， 基本上都是为解决边防 、 赈灾或朝廷的其他

急需而制定的 。 明朝疆域辽阔，边防开支浩大;永乐朝时迁都北京 ， 与物

资富庶的南方相距甚远，南粮北运常年不息 ;加之各地自然灾异颇多，仅

《 明实录》 所载就有数千起 。 为解决国库匮乏和边防、京师急需 的问题，

朝延制定了各种旨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则例，罪犯例赎则例也因此屡

颁 。 仅以宪宗成化朝为例 。 成化二年 ( 1466 年)二月初八日，针对"京

仓料豆见在数少"、 "鱼豆之给 ， 多折银两 ， 军士易于使费 ，以致马多赢

瘦， 不堪骑操"的情况，颁行"在京杂犯死罪井徒流笛杖纳豆则例"， 令

"行内外问刑衙门，将所问罪犯杂犯死罪以下，审有力者，在京纳豆 ， 在

外纳米" 。 规定赎罪纳豆的数额是"死罪:八十石。 流罪 : 五十石 。 徒罪

三年: 三十五石;二年半: 三十石;二年: 二十五石 ; 一年半 : 二 十石;

一年:十五石 。 杖罪一百:一十石 ;九十: 一十石;八十 : 九石;七十 :

八石 ; 六十 :七石 。 苔罪五十 : 六石;四十:五石 ; 三 十:四石; 二 十:

三石 ; 一十 : 二石。 " ② 成化二年三月，因花马池等处军士急需马草 ， 重定

① {明世宗实录》 卷九六 。

② 《皇明条法事类篡》 卷一 《在京杂犯死罪并徒流窑杖自Ij 豆则例 ) ，见 { 巾同珍稀法律典籍

集成》 乙编第 4 册，第 11 - 1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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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纳珩赎ill~则例" "杂犯死罪 : 一千柬 ; 三流 : 五百束 ; 五徒:自四

百柬边贼五十 ，止二百束 。 俱送右副都御史陈价定拨营分上纳 。 " ① 成化六

年( 1 470 年)十二月初十日 ， 为处置顺天府救荒恤民事宜，制定"纳粟

赎 fll_\ þjlJ 191J" ，内容是"行移开IJ 部 、 者1I 察院及巡按北直隶监察御史，除

笛、杖并且犯死 ~r~外，但系杖 ~rF.以上囚犯，在京应该运炭、运灰等项者，

俱各改 }I顶天府，定立限期，押发前去灾重缺粮州 县 ， 自备粮米上纳 。 在

外籽 ， J;Ut 发所在官司定拨缺赈去处上纳 。 取获通关，连人送回原问衙门 ，

照例l发游 。 若是各犯不行上紧完纳，过违限期者，每十日 加米一斗上纳，

候来年秋收，此例停止 。"井规定纳米的标准是 " 斩 、绞罪自 备米二十

石 ; 三流 J-j:徒 三年，自备米一十六石;徒二年，自备米一十三石三斗 ;

徙一年半，自备米丸石;徒一年 ，自备米六石五斗 ; 杖罪，每十下，自

备米凹斗 。 " ② 成化卡四年( 1478 年)五月，因辽东沿边旧草已尽，新草

未 q宜，命"凡有囚犯除苔罪及真犯死罪外，杂犯死罪以下俱定则例，纳草

lji实 ~r仁" 。③

其二 ，明代的例赎之法， 1251 不同时期朝廷的急需不一样而有变化。 赎

铜和运米之 l膛，始于洪武;纳 !0、 和l运砖、运灰、运炭，始于永乐 ; 纳马之

法，始于!现化 ; 折收银钱之 11叶，确立于弘治 ; 钱钞兼收之制，确立于正

德。 肢:罪之法的匈 一重大变化， Jjj}'J 延往往制定则例，把纳赎的细则从法律

上确认下来，明令法司遵行。 据史载，成祖永乐朝定有"京仓纳米赎罪

例" 、"运粮肢:罪例"和"斩 、绞、 徒、流 、 笛 、 杖赎钞例" ; 宣宗宣德朝

定有"纳米服:罪例"、 "在外罪囚赎罪例" ; 英宗正统朝定有"罪囚赎银

例"、"罪囚无力输赎者事例"和"纳草赎罪例" ; 景宗景泰朝定有"输作

赎 ~IT~例"、"运盹赃·罪例"和"纳米豆赎罪例" ; 宪宗成化朝定有"纳豆膜'

罪例"和"罪囚纳马赎例" ; 孝宗弘治朝定有"折收银钱赎罪例" ; 武宗

正德朝定有"钱钞兼收肢:罪例" ; 世宗嘉靖朝定有"赎罪条例" ; 思宗崇祯

朝定有"赎罪例"等 。 明代例的形式有条例、事例、 则例、榜例等 ， 各种

例的功能也不尽相同 。 检 《 明实录》、《 明史上《大明会典》 诸书，以上

( 1归宪宗实录》 卷二七 。

② 《垒 I别 条法事类3在》 卷一《纳米赎罪则例 } ，见 { 巾国珍稀法律!It!-籍集成 》 乙编第 4 册，

第 2 1 - 25 页 。

③ { r川宪宗实录》 卷一 七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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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赎罪例的内容，除个别者外，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 从中可知，这些

例的称谓中除标明"事例" 、 "条例"或"收赎" 字样者外，均为例赎

则例 。

其三 ，纳赎的地点和路途远近的变更，也导致例股则例屡颁 。 明代罪

囚纳赎，不仅有以役贱'罪与以物赃罪之分，纳赎地点也常有变化。 每遇这

种变化，朝廷就制定新的则例，对纳赎钱物 、 地点、不同刑罚纳赎的数量

等予以详细规定 。 如景泰三年 ( 1452 年)十一月，景帝批准户部奏请，定

"直隶等处罪人纳米赎罪地方则例" 。 规定"保定 、 真定、 )1田德府卫所属，

俱倒马关;河间、大名、广平府卫所属并 )1顶天府霸州等州县，俱紫荆关 。

其则例悉如右金都御史邹来学所奏 : 杂犯死罪九十石， 三流井徒三年七十

石，余徒四等递减十石 杖罪每一十二石 苔罪每一十一石 。 " ① 宪宗成化

二十年 (1484 年)， "令辽东管粮官会同抚按等官，将附近 )1四 、 永二府所

属州县并永平 、 卢龙卫所见问罪囚，内有杂犯死罪以下，酌量地里远近，

定拟则例，发山海卫仓关领粮米 送广宁前屯、广远二城仓收贮。 及将辽

东所属官吏人等有犯各项罪名者，亦照例于辽阳城六仓关领粮米，运送东

州 、 玻阳、清河、碱场 、 马根单五堡各备用 。 " ②

其四，一些例赎则例是针对赎刑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对原则例

内容适当修正后重新颁布的 。 如英宗正统十四年( 1449 年)十月制定的

"运米则例"规定"通州运至京仓，杂犯斩绞三百六十石， 三流井杖 一

百 、 徒三年者，二百八十石;余四等递减四十石，杖每一十八石，笛每一

十四石 。 通州运至居庸关、隆庆卫等仓，杂犯斩绞九十石， 三流井杖一

百 、 徒三年，七十石;余四等递减十石，杖每一十 二石，笛每一 十一

石 。 " ③ 景帝景泰六年 ( 1455 年)七月 ， 因 北直隶一些地区粮食歉收，米

价上涨，修订了"在京法司井北直隶囚犯运米膜'罪则例"，对原则例规定

的赎罪纳米的石数作了调整 。 规定"杂犯死罪九十石， 三流井徒三年七

十石，俱减二十石;杖九十 、 徒二年半六十石，减其十五，石;杖八十 、 徒

二年五十石，杖七十 、 徒一年半四十石，杖六十 、 徒一年三十石，俱跟其

① {明英宗实录》 卷二二三 。

② (明)申 B;t行等重修 《 明会JJl1- ) 卷二八 { 户都十五 · 会计四·边粮 ) ，小华书局 ， 1989 , 

影印本，第 208 页 。

③ 《 明英宗实录》 卷一八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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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石 。 杖 fn~ 每一十二石，剧作一石五斗 。 笛罪不戚。 " ①

主t五 ，为纠正"赎罪轻重不一"的弊端，而制定有调整力赎、物赎数

相L&赃物1ií钞类例败则例 。 在明代法律体系中， fJu赎则例为权宜之法，它

发展的基本趋势是 :随着赎例屡颁，例肢:成为赎丹~J 的主体;随着钞法日

坏，钞与银的比价愈来愈低，赎例规定的钞数愈来愈高，例赎重于律赎;

例贼的方式，明初以役赎为主，以后逐渐向物赎发展，罚役也多以折工值

i-l- tr 。 为适应!肢'刑制度的变化，以则例的形式规范钱钞、白银以及与各种

物品的比价，就成为防止赎刑的规定畸重畸轻的重要举措。 如英宗天顺五

年 ( 1461 年)十二月，都御史李宾上疏曰"法司赎罪轻重不一，刑官得

以为私，宜定则例，以革其弊 。"英宗采纳了李宾的意见，经刑部、都察

院 、 大理寺议定，颁布了"赎罪则例" "守E操备官旗将军、校尉、边

军 、 边民犯苔 、 杖，妇人犯笛、杖 、 徒，文宫、监生犯苔，俱令纳钞。若

官员与有力之人，仍如前例运砖、炭等物 。 笛一十 : 运灰一千二百斤，砖

七十个，碎砖二千八百斤，水和炭二百斤，石一千二百斤，纳钞二百贯 。

余四富 、 五杖 :灰各递加六百斤，砖各递加三十五个，碎砖各递加一千四

百斤，水和l炭各递力[1 一百斤 ， 石各递加六百斤，钞各递加一百贯 。 至杖六

十 ， 钞增为一千四百五 卡贯 ; 余四杖，各递加二百贯。 徒一年:运灰一万

二千斤，随六百个，碎砖二万四千斤，水和炭一万七千斤，石一万二千

斤 。 余囚徒 、 三流:灰各递加六千斤，砖各递加三百个，碎砖各递加一万

二千斤，水和炭各递加九百斤，石各递加六千斤。惟三流水和炭同减为加

六百斤 。 杂犯二死:各运灰六万四千二百斤，砖三千二百个，碎砖二十二

万八千斤，水和i炭九千斤，石六万四千二百斤 。 " ② 孝宗弘治二年 (1489

年) 卡一月，颁行了"赃物估钞则例" 。③ 明初制定 《大明律》时，律文

规定赃物以钞计算，每银一两值钞一贯 。 到弘治时，经百年之变迁，每银

一两值钞八十贯 。 赃罪以原定的钞数论罪，明显轻重失宜。 针对这一情

况，朝廷制定了"赃物估钞则例"，就金银铜锡、珠玉 、 罗缎布绢丝绵、

米麦、 畜产、蔬菜、 rlJ 帽衣服、器用等各类物品应值的钞价，逐一详细规

① ( r川菜宗实录》 卷二五六。

② { 明英宗实录》 卷三三五 。

③ {垒叨条法事类篡》 卷五 {赃物价钞则例) .见 { 小 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4 册，

第 206 - 22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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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作为计算脏物价值时使用 。 这类则例在明代钞法贬值、通货膨胀 、 物

价多变的情况下，为解决赎罪轻重不一 、 刑官得以为私的问题发挥了应有

的作用 。

史籍中记载的明代赎罪则例，主要是有重大影响的赎例， 且多是概

述，使人难以得见则例的完整内容。 一些明代律学文献中，收录了司法实

践中常用的几则赎例 。 如 《大明律直引 》① 中收有 《会定运砖运灰等项做

工则例~ ，明人胡琼撰 《大明律集解》② 中收有 《在京罚运则例》、《在京

折收钱钞则例~ ，雷梦麟撰 《读律琐言》③ 中收有 《原行赎罪则例》 。 这些

赎例都经过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也是明代司法实践中经常使用 的则

例 。 这些则例的内容是关于答 、 杖 、 徒 、 流、杂犯死罪及这五种刑中的不

同等级的刑罚如何赎罪的规定，在每一种刑罚下，明确规定了各种赎罪的

办法。 如 《会定运砖运灰等项做工则例》关于杖一百收赎的规定是 "杖

一百:灰六千六百斤，砖三百八十五个，碎砖一万五千四百斤，水和炭一

千一百二十斤，石六千六百斤，米十石，做工六个月，钞二千二百五十

贯，折铜钱七百文 。 " ④ 在执行赎刑的过程中，罪囚可根据赎例的规定，选

择赎罪的办法 。

明代的赎刑律 、 例有别，赎例的规定多变，且京 、 外有异 ，南北不

同，显得复杂和?昆乱 。 在实施赎刑制度的过程中，朝延采用则例这一法律

形式，对不同时期赎刑的执行作了具体规定，这是明代赎刑能够在多变中

得以实施的主要原因 。

6. 宗藩则例

明代实行封藩制度 。 封藩的用意大抵有三 :一曰安边 ， 二曰 制 臣， 三

曰亲亲，合而言之，即藩屏皇室，永享太平 。 藩王拥有政治 、 经济、军

事 、 司法方面的诸多特权，随着宗室人数的膨胀及其为非作歹、横征暴敛

事件的增多，宗藩的特殊待遇和权力成为妨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一大

① 《大明律直引 ~ ，见 《 中国律学文献》 第 3 在1第 l 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 %印本 。

② ( 明 ) 胡琼撰 《大明律集解>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十六年刻本 。

③ (明)雷梦麟撰 {读律琐言) ， 台湾" 巾央图书馆"藏明荔 !flí 四十二年级;县知县 ír~ 雪毫无主IJ

本 。 又见 〈 中国律学文献》 第 4 辑第二 3 册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杜， 2007 ，影印本 。

④ 见 〈 中国律学文献〉 第 3 辑第 l 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 影印本，第 66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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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患 。 为了既确保帮王 矛11皇族宗室人员享有优厚待遇，又防止他们坑害百

姓， jiiFJ延以则例的形式规定了其所享受的待遇，并对其特权进行严格限

制 。 据 《 明会典 》 载 : 太祖洪武六年 ( 1 373 年 ) ， 令 " 亲王钱粮就于王所

封国内府分， f!自依所定 则例:}Þ:J 限放支，毋得移文当该衙门，亦不得频奏。

若朝廷另IJ 有茧'赐 ，不在已定则例之限" 。① 宪宗成化十四年( 1478 年)颁

行了"给价则例"，就山西 、 湖 广、 陕西 、 河南 、 山东 、 江西 、 四川 、广

西各地的精王府 、 那王、 镇国将军 、 辅国将军 、 郡主 、 泰 国将军、镇国和

!tì甘匡I r扣除I 、 县主 、 郡君、县君、 乡君无房屋者，自行起盖所需银两的数额

作了详细规定 。 孝宗弘治元年、二年、十四年，世宗嘉靖二 卡二年、二十

九年 、 三十一年 、 四十四年和l神宗万历十年，朝廷又多次补充完善给价则

例，就藩王和l宗室人员自行起盖房屋的有关造价作了补充规定。② 嘉靖八

年( 1529 年) 世宗朱厚熄下令 "湖广各宗室禄米，俱照楚府则例， 亲王

每石折银七钱六分三厘 ，郡王每石折银七钱，将军 、 中尉 、 郡主 、夫人 、

仪宾每石折银五钱 。 " ③ 嘉靖十三年 ( 1534 年) ，朱厚熄又下令"郡县等

主君病 故 ， 仪 宾禄 粮务 要 遵 奉先年题准一九、二八则例，毋得妄行

奏扰 。 " ④

明代 自洪武三年起 ，陆续赐给诸王、 勋臣、国戚等大量土地，以庄田

代之棒禄 。 凡赐勋戚庄田，宪宗成化六年 (1 470 年)题准"各王府及功

臣之家，钦赐田土徊户，照原定则例， 将该纳子粒，每亩征银三分，送赴

本管州县上纳 。 令各该人员关领， 不许自行收受 。 " ⑤ 随着皇庄和庄田的扩

张，明代中叶以后 ， 大量 民回被侵夺 。 为此，朝廷就查勘庄田和打击奸

豪、 投献田宅制定了一些则例 。 地处河南开封的周王府，无视朝廷的规

定 ， 每亩田征收佣户子粒租粮多至一斗五升，百姓苦不堪言。 为此，宪宗

(明)申 lI't行等重修 { 明会 !)J!. ) 卷三八 《 户 部二十五·原禄一 ·宗藩禄米 ) ，中华书局 ，

1989. æ印本，第 272 页 。

( ry]) ，~J 时行等重修 { 明 会典》 卷一八一 《工部一 · 营造一·王府 ) ，中华书局， 1989 , 
影印本.势19 1 9 - 92 1 页 。

(J) ( rYI) JIJ lI't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三八 《户部二 -1 五. g事禄一 ， 宗吉普 禄米 } ，中华书局，

1989 . 彤印本 . 势\ 273 页 。

④ ( 明)叶JII'f行等亟修 〈明会典》 卷三八 《户部二十五·膜禄一 宗藩禄米以 巾华书局，

1989 . ~~印本.第 273 页 s

⑤ ( 明 ) 申 lI't行等重修 < rlJl 会典》 卷一七 { 户部四 · 给赐 } ，中华书局， 1989 ，影印本 ， 第

11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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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丸年 (1483 年)五月，颁布了 "周府庄田征租则例"，明文规定 :

" 每 田一亩征子粒八升。 " ① 嘉靖十六年 ( 1537 年) ，世宗般谕 " 差科道部

属官各一员 ，前去会同巡按查勘八府庄田 。 但自正德以来朦胧投献及额夕|、

侵占者 ， 尽行查出， 各依拟给主召徊， 管庄人员尽数取囚，着管屯田金事

兼带督管 。 该征税租，照依原定则例折收银钱 。 原系皇庄者，解部类进 。

系皇亲者， 赴部关领。 不许自行收受 。 " ② 隆庆二年 (1568 年) ，穆宗朱载

星般谕"令天下有王府去处，或有仪宾军校诱引奸豪投献田宅，及宗室

公然借名置买恃强不纳差粮者，有司验契查实，先将投献人依律究遣，田

宅人官 。 另给军民管种输租，以补各宗禄粮之缺 。 中有宗室执留占'陡，就

照民间编纳差粮则例， 尽数抵扣应得禄粮 ，方行补给 。 有司槛受馈i盘，阿

纵不举者，抚按纠劫重治 。 " ③

7. 军士供给、给赏、优给则例

《 明史·兵志》曰"明以武功定天下， 革元旧制， 自京师达于郡县 ，

皆立卫所。 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

与焉 。 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 官军各

回卫所。 盖得唐府兵遗意 。 " ④ 鉴于明代逃军问题十分突出，为了稳定军心

和确保武官的世袭，朝廷在不断清理军伍和勾捕逃军的同时，就奖赏 、 抚

恤和保障军士的供给颁布了一些则例 。

在保障官军供给方面，宪宗成化十三年( 1477 年) 七月，时户部奏 :

"辽东三万仓粮被雨?邑烂，所司请以折军士冬衣之赐 。"为此，朝延制定了

"辽东军士冬衣布花折色则例"，"命布一匹准米豆兼支二石五斗 ，绵花一

斤兼支四斗，无得侵欺妄费 " 。⑤ 又据《明宪宗实录》载"成化二十一年

三月丙午，真定府知府余政奏… ... 陕西 、 山西大同、宣府 、 辽东等处 ， 虏

贼出没无常，而供饷无限，设法转运，亦不能济 。 访得边墙内地土肥饶，

① 《明宪宗实录》 卷二四0 。

② (明)申 u才行等重修 《 明会 JJt!. ) 卷一七 《 户音fl 四 · 给赐 > .小华书局. 1 989. 影印本，第

11 6 页 。

③ (明) 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一七 {户都四 . æ 土 > .巾华书局. 1989. ~印本，第

11 5 页 。

④ { 明史》 卷八丸 {兵一 ) .中华书局. 1 974 . 第 2 175 页 。

③ { 明宪宗实录》 卷一六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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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皆为句~守内外等官私役， 军士尽力开耕，所获粮草甚富 。 凡遇官民买

纳， 1m倍取息 。 以此观之，则各边所出皆足各边之用矣 。 请教遣科道部属

官 刚正有为 、 i深达大体者数员，往会巡抚、巡按、镇守内外等官堪视，凡

堪和1 1熟地，系军民 ~H二千百户 以下者，听如旧管业 。 其在指挥以上者 ， 请定

则例， 量拨多寡，以资Ä用 。 余皆计常操官军若干队分拨， 每人宅地二

雨 ，田地二十亩; 每队分为班耕守，以备征操 。 亦但征取十一，则民可免

转输之劳， 军可无饥寒之苦矣 。 诏下其章于所司 。 " ① 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 1562 年)定"础辽曹家黎军士行粮则例"，规定"町、辽、曹家寨军士

专 l姐游击操练，与 别项班军不同 。 令照客兵行粮则例，每月支米囚斗

五升 。 " ②

在给赏军士方面， ~ 明会典》 对于行茧'的原则 、 运作程序、赏赐的物

品及赏赐则例的制定情况作了这样的概述"国初论功行赏，皆临时取旨 。

差次重轻，不预为令 。 承平以来 ， 意存激劝，率以首功定赏格，条例渐

广· 。 凡官及军有功， 查勘明白，造册到部。 当升赏者，各照立功地方则

例， 具奏升茧' 。 " @ 又云 "国 ii国赏赐，用钞链 、 胡椒 、 苏木、铜钱并银两、

衣服等项 。 其系礼兵草行者，具见二郁 。 惟岁给军士冬衣、布、花等项，

沿革则例不一。 " ④ 由 此可知，明朝赏赐军士时，都要制定相应的则例， 且

则例的内容不尽相同 。 《 明会典》 还记述了洪武 、 永乐年间三次颁行这类

则例的情况 。 洪武六年 ( 1373 年) ，制定"给赏则例"，规定"北平军

士 :永平、居庸古北口为一等 ，密云、 翻州为一等，北平在城为一等，通

州 、真定为一等 。 " ③ 洪武二十六年，制定"赏赐则例" " 凡在京赏赐，

该用钞链 ， 户部查数具奏，于内府关支 。 凡有钦赏官军人等 ， 当该衙门将

该赏人名 、 钞数于户部委官处磨算相同 ，该赏数 目附簿，验名给散。 其委

① ( f别 31::宗实录 》 卷二六三。

( f贝 ) 叶 I I!;t行等 lli修 { 明会典》 卷三九 { 户部二 卡六 . JJ草禄一 · 行粮马草 } ，中华书局，

1989 , f;~ 印本，那 282 页 。

③ ( 明 ) ~þ I!;t行等重修 〈 明 会典》 卷一二二{兵部六， :r)J1欠 } ， 巾华书局， 1989 ，影印本，

第 63 1 页 。

④ (明)印 H才行等 lli 修 《 明 会 典 》 卷四 o ( 户 部 二 十七 · 经费一 ·赏赐 ) ，中华书局，

1989 . 影印本 . 第 283 页 。

⑤ ( OJj ) 申 M行等重修 { 明 会典 》 卷囚 o ( 户部二十七·经费一 · 赏赐 ) ，中华书局，

1989. ~~ 印本，第 28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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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仍将日逐各起赏过钞数，开呈户部，立案备照 。 候季终，户部将原关井

赏过钞数通类具奏。 及赏赐胡椒、苏木、铜钱等项，亦如之 。 其在外如有

钦依赏赐官军及赈济饥民等项，户部酌量会计钞链具奏，委官赴内府照数

关领，点闸明 白 ，于户科给批， 差人管运， 仍行移所在官司 。 如运钞到

彼，照依坐去则例，眼同验名给散，造册回报户部，以凭稽考 。 " ① 永乐十

七年 (1419 年)， "定赏山西都司所属卫分布花则例 。 振武卫 : 正军有家

小，绵布四匹，绵花一斤八两。 太原左右中三护卫 、 太原左右前三卫 、 镇

西卫 、 宁化千户所:正军校尉 、 续添校尉井各护卫牧养马匹军人有家小，

绵布三匹，绵花一斤八两。 山西行都司所属大同左右前后 、 朔州 、 天城 、

阳和 、 安东中屯等卫正军、恩军校尉井旗手等卫 : 调去入伍军匠有家小

者，绵布四匹，绵花一斤八两 。 凡各卫所只身旗军校尉，巡营守门铺 、 养

马、看仓、看草 、 老幼久病、残疾、复役未及三年逃军，及沈阳中护卫，

平阳璐州卫，沁州、汾州千户所，正军校尉井旗手等卫:调去入伍军匠，

俱各绵布二匹，绵花一斤八两 。 " ②

优给是对伤残 、 亡故、年老军人及其家属的抚恤方式，其内容包括优

给 、 优养两个方面 。 明朝制定的这类则例较多 。 以洪武朝为例 。 如洪武元

年(1368 年)十二月制定的 " 优给将士例"规定"凡武官军士 ， 两准 、

中原者， j虽有征守病故 、 阵亡，月米皆全给之。 若家两广 、 湖湘 、 江西 、

福建诸处阵亡者，亦全给 。 病故者，初年全给，次年半之 ， 三年又半之 。

其有应袭而无子及无应袭之人，则给本秩之禄，赌其父母终身 。 " ③ 洪武二

十六年 (1 393 年) ，颁布军士"优给则例"，规定 "凡阵亡 、 失陷 、 伤

故 、 淹没者全支，边远守御出征并出海运粮病故者减半 。 一 品 : 米六 十

石，麻布六十匹 。 二品 : 米五十石，麻布五十匹 。 三 品 、 四品 : 米四十

石，麻布四十匹 。 五品 、 六品 : 米三十石，麻布三十匹 。 " ④

① (明 ) 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囚 o ( 户部 二 1- 七· 经 费 一 · 赏 赐 >. 小 华书局 ，

1989 ，影印本，第 283 页 。

② (明)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四 o ( 户部二 十七 · 经 费一 · 筑'赐 ) ， 巾 华 书 局，

1989 ，影印本 ， 第 283 - 284 页 。

③ { 明太祖实录》 卷三七 。

④ (明)申时行等重修 { 明会典》 卷一。一 {礼部五十九 .itk礼六 · 恩 il!n ) ， 中华书局 ，

1989 ， 影印本，第 55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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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则例

l]J.jJ切 |垛颁布上述各类则例外，还制定了一些行政、经济管理中与财政

收支有关的其他则例， 主要有以下几种 。

( 1 )适用于官吏考核的则例 。 据 《 明会典》载，明太祖洪武年间 ，出

于强化吏治和内外官考核的需要，颁行了 《繁简则例》。 该则例按照管理

事务的复杂和l重要程度，把中央各部门和各个地方政府划分为简繁两类:

"在外，府以回粮 1- 五万石以上， 川、l 七万石 以上， 县三万石以上，或亲临

王府 、 者1I 司 、 布政司 、 按察司井有军马守御 、 路当驿道、边方冲要供给去

处，俱为事繁 。 府州县田粮在 1-五万 、 七万、 三万石之下 ，僻静去处，俱

为主F简 。 在京衙门，俱从繁例 。"在事繁 、 事简不同衙门或地区任职的官

员，因承担职责的不同， 考核、晋级和处分的标准亦不同"繁而称职 、

无过，升二等。 有私笛公过，升一等 。 有纪录徒流罪，一次本等用，二次

11年一等 ， 三 次降二等 ，四次降三等，五次以上杂职内用 。 繁而平常 、 无

过，升一等 。 有私15公过，本等用 。 有纪录徒流罪 ， 一次降-等 ， 二次降

二 等 ， 三次降三等 ，四次以上杂职内用 。 简而称职，与繁而平常间 。 简而

平常 、 无过， ;2j立等 用 。 有私苔公过，降一等 。 有纪录徒流罪，一次降二

等， 二次杂 11ft 内用， 三次以上黯1:降 。 考核不称职，初考繁处降二等，简处

|海三等 。 若有纪录徙流罪者，俱于杂职内用 。 " ① 《会典》 未记《简繁则

例》 颁行于何年 。 查阅《明太祖实录þ ，洪武十四年( 1381 年)冬十月 圭

申定考核之法，其内容与 《简繁则例》 同，可知该例制定于洪武十四年十

月 。 《简繁则例》 的特色是把官吏职务的升降与实绩考核结合起来，对于

改变当时官场存在的不求有功 、 但求无过和只钻营升迁 、 不干实事的不良

作风产生了一定作用 。

(2 )官员傣禄处罚则例 。 明代为提高官员的工作效率，严惩官员 的失

职行为，把傣禄处罚作为对官员过失在经济上的一种处罚方式 。 明太祖洪

武元年颁行的 《大明令》 规定"凡民官月傣钱米，相兼罚律， 止罚傣

钱 。 " ② 傣禄处罚有罚傣 、住律、奖棒、减棒和扣傣之分。 明代法律规定的

① ( 明 ) rp 时行等重修 ( 11Jj 会典 } 卷-二 {考核通例 ) .中华书局， 1 989 ，影印本 ， 第 76

页 。

② { 大 Iljl 令 》 之 O~j 令 ) . 见 《 巾罔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l 册 ， 第 4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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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失职行为有多种，各朝棒禄处罚的规定也不尽相同 。 然而， ~ 照刷

文卷罚棒则例》却始终没有变动 。 明代律学文献 《律解辩疑》、① 《律条疏

议》、② 《大明律直引 》③ 诸书都收录有这一则例， 其内容是 :

每体一石， 罚钞一百 文 。 知府:例合罚体十日，该钞八百文;若

一月，该钞二贯四百文 。 同知:例合罚体十日，该钞五百二十四文;

若一月，止该钞一贯六百文 。 通判:十日，三百三十三文;一月，钞

一贯 。 推官:十日， 二百五十文;一月，七百五十文 。 知'l'I'! :十日，

四百六十文;一月，一贯四百文。 州同知:十日，二百二十四文;一

月，八百文 。 州判:十日，二百二十四文;一月，七百文 。 知县 :十

日，二百五十六文;一月，七百五十文 。 县悉:十日，二百一十七

文;一月，六百五十文 。 主簿:十日，一百八十三文;一月，五百五

十文。 巡检:十日，四十文;一月，一百二十文 。 教官 、 训|导同例 。

《律解辩疑》 系明初人何广撰，成书于洪武十九年 (1386 年); ~ 律条疏

议》系弘治朝张楷撰，刊于明英宗天顺五年( 1461 年) ; ~ 大明律直引 》

刊于明嘉靖二十三年 ( 1544 年) 。 多书刊载这一则例， 表明它在明代曾长

期实行。

(3 )减免官吏及监生 、 举人 、 生员赋役方面的则例。 如嘉靖二十四年

( 1545 年) 发布了《优免则例~ ，规定 "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

丁; 二品 ，免粮二十四石，人 T二十四丁 ; 三 品，免粮二十石，人丁十二

丁;囚品，免粮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粮十四石，人丁十四丁; 六

品，免粮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粮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粮八

石，人丁八丁;九品 ，免粮六石 ，人丁六丁。 内官 内使亦如之。 外官各减一

半 。 教官、监生 、 举人 、 生员 ， 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 杂职省祭官承差知

① (明)何广撰 《律解辩疑) ， 台湾"中央阁书馆"藏该书明真IJ 本 。 又见 { 巾 网珍稀法律现

籍续编》 第 3 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2002 0 

② (明)张楷撰 {律条疏议 } ，上海阁书馆藏明天顺五年亥IJ 本，日本蒋经阴文 j车孩明茄约时二

十三年重刻本 。 又见 《 中国律学文献》 第 l 辑第 l 、 2 I册 ， 黑龙江人民出版杜， 2004 ，影

印本 。

③ {大明律直引 ) ，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嘉 !flí 五 年至IJ 本 。 又见 《 巾国律学文献} 第 3 辑i 第 l

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影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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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吏典，各免粮一石，人丁一丁。 以札致仕者，免十分之七。 闲住者，免一

半 。 其犯赃革职者，不在优免之例 。 如户内丁粮不及数者，止免实在之数。

丁多根少，不许以丁准粮。 丁少粮多 ， 不许以粮准丁。 俱以本官自己丁粮照

数优免，但有分门各户，疏远房族，不得一概?昆免 。 "①

( 4 ) 钱法和钞法管理则例 。 明建国之初，确定铜钱和宝钞是法定货

币，而白银在禁例之中 。 然钞法行之未久，日渐贬值 。 永乐至景泰间，凭

回家采取的各种措施，使钞法得以维持。 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正统至成

化iWj ， 白 银逐渐成为实际货币 。 与此相适应，朝延就维持法定货币和银 、

钱通剧!行使颁行了一些则例 。 据 《 明会典》 载"成化二年，差主事二员

于JL江、金 沙洲| 监收钱钞，定为则例 。 候一年满日，该府各委佐武官一

员，照例输收 。 " ② 又据 《明宪宗实录~ : "成化十七年二月戊午，户部以

京城内外私钱施行，旧钱阻滞，是致钱轻物贵，不便于民，虽尝奏请禁

约 ， 犯者 fJJII 项 示众;然愚民贪利，鼓铸私贩者益多，请严加禁治 ，且定

‘银钱通副!则例' 。 上 曰 : 今后只评使历代并洪武、永乐 、 宣德钱，每八十

文折银一钱 。 能告捕私造者， 量赏 。 及私贩者，官校用心缉捕，有知情容

1患者戚究问 。 见今拣钱伽项监问者，姑有之。 " ③ 《 明会典》在记述《钞

法》 时说"国初宝钞，通行民间，与铜钱兼使，立法甚严。 其后钞贱不

行，而法尚存 。 今具列于此。 其折禄折傣罪赎，及各项则例，轻重不等，

详见各部 。 " ④ 又云"弘治六年，令各关照彼中则例，每钞一贯折银三厘，

每钱七文折银一分 。 " ③ 由于朝廷对通货不能有效管理，最终以宝钞的贬值

和铸钱的?昆乱而告终 。 这一结果有利于白银作为国家主币地位的确立，但

同时也给明朝的财政金融体系和人民的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 。

(5 )槽运则例。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槽运高度发展时期 。 这一时期，江南

① ( 明 ) 巾时行等m修 《 明会 .J)l!. } 卷二o {户部七·户口·赋役} ，中华书局， 19 89 ，影印

本，第 135 页 。

② (明) fFI 时行等重修 《 明 会 典 》 卷 三 五 《 户部 二 卡 二 ·课程囚·钞关 ) ， 中华书局，

1989 , ~印本，第 245 页 。

③ { 明宪宗实录》卷二一二。

④ ( 明 ) 申时行等重修 〈 明 会典》 卷三一{户部十八·库藏二 ·钞法 } ，中华书局， 1989 , 

影印本 ， 第 224 页 。

⑤ ( [9'1 ) 申 M行等重修 { 明 会 典 》 卷 三五{户部二十 二 ·课程四·钞关 ~ ，中华书局，

1989 , J;l$ fp 本 . 第 24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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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粮输往北方，运输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革。 洪武间采用海运，永乐前期海

陆兼运，永乐中期以后运法有三变"初支运，次兑运 、 支运相参，至支运

悉变为长运而制定 。 "① 所谓支运，是江南民户运粮到所指定的各个官仓后，

再分遣官军分段递运至京师。 因各地官军运粮时先要从各仓支出再运，故称

"支运法" 。 支运法推行后，民运1曹粮到各地粮仓，往返时间甚长，经常耽误

农时。 宣宗宣德六年 ( 1431 年) ，朝延决定运粮由官军承担，由民户向官军

"加耗"，即量路程远近，给予官军路费和耗米，这种做法称为"兑运" 。 自

宣德朝起至成化十年 (1474 年)间，南粮征调多采取兑运或兑运 、 支运相参

的办法，朝廷颁布了不少则例，对兑运加耗的数量作了规定 。 宣德六年十一

月，行在户部定"官军兑运民粮加耗则例"，规定江南各地民向运军付给每

石米"加耗"的数量是"每石湖广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隶六斗，

北直隶五斗 。 民有运至淮安兑与军运者，止加囚斗 。"并规定"如有兑运不

尽，令民运赴原定官仓交纳 。 不愿兑者，昕自运官，军补数不及，仍于扬州

卫所备倭官军内摘拨。 其宣德六年以前军告漂流运纳不足者，不为常例，许

将粟米 、 黄黑豆 、 小麦抵斗于通州上仓。 军兑民粮请限本年终及次年正月完

就出通关，不许迁延，妨误农业。 其路远卫所，就于本都司填给勘合。 " ② 宣

德十年 (1435 年)九月，又对兑运法有关"加柜"的规定作了调整"湖

广 、 江西 、 湖江每米一石，加耗六斗，南直隶五斗，江北 、 直隶四斗，徐州|

三斗五升， 山东 、 河南二斗五升。"比初行时有所减轻。 同时又规定"耗粮

以三分为率，二分与米，一分以物折之。 "③ 英宗正统元年 ( 1436 年)九月，

定"运粮官军兑运各处民粮来京输纳加耗则例" 规定"湖广 、 江西 、 浙江

每石六斗五升，南直隶五斗五升，江北 、 扬州、准安 、 凤阳四斗五升，徐州

四斗 ‘山东 、 河南三斗 。 若民人自运至淮安 、 瓜州等处兑与军运者三斗 。 正

粮尖剧，耗粮平俐。 务令军士装载原兑干圆 、 洁净粮输纳，抵易粗桥者罪

之。 民不愿兑，令自运至临清仓纳。 "③ 宪宗成化以后，朝廷再次改革糟粮

运输之法，实行"长运"，即溜粮运输全部改为由官军承担 。

( 6) 给驿和起运物品则例。《明会典》 卷一四八载"国初，公差人员

① 《 明史》 卷九七 《食货三) ， 巾华书局 ， 1974 ， 第 1915 页 。

② 《 明宣宗实录》 卷八四 。

③ { 明 ?Æ宗实录》 卷九 。

④ { 明英宗实录》 卷二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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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合给驿及应付))却力，各有等差 。 累朝以来，给驿渐广 ， 事例不一 。 嘉靖

巾， 1，~II!f:1 旧制，公差俱改给助合 ， 其应给勘合及拨夫俱有则例 。 " ① 并记述

了洪武二十六年 tljll 定 的 《应合给役例~ 6 条 、《应付脚夫例~ 6 条， 嘉靖三

十七年制定的 《应给助合例 ~ 51 条 、《拨夫例 ~ 6 款，就公差人员享受给

驿手r.J))与l力的资格 、 交通工具、 |植从人 员 、 口根和其他事宜作了详尽的规

定 。 义据 《 明会典》卷一五八"嘉靖元年题准:马船水夫逃回 ，行各该

司 、 府川、| 县 ， 查 f!~江西则例，计 日中~I算歇役银两，追征解部，作修理船只

等项支用 。 j些夫 ffí[(' 部， !!R例参 问 。 "② "嘉靖三十一年题准，会同内外守备

礼 、工二部井科道等宫 ， 将南京各衙门起运品物共四十七起，逐一查议某

项原额若干 ， 续添若干 ，某项相应照旧供运，某项应井，某项应省 。 先论

物数轻重 ，次计用扛多寡，后定船只数目 。 如制吊龙衣等扛，则宽以计

之 ， 其余则稍加多载 。 内官监位金、膳桌、 铜器等件，约二三年起运一

次 。 rlJ 帽局兰布等物，就于原来箱内带回 。 添造新箱应当查革，如竹器节

年供造己多， 可以会计暂停 。 将快船四十只改造平船， 以便装载板柿、竹

木 。 I~I 后一应取用物料， 俱由该科抄出，兵部咨送本部，转行各该衙门，

查照供应 。 即将议过船只则例， 亥1I石记载，永为遵守 。 " ③

(7 )救荒则例 。 明代时，各地遇到重大灾荒， 地方官府需把荒情和赈

灾措施紧急上报朝廷 。 i切延根据灾情的严重程度确定救灾应发给受灾人员

粮米的斗数，井以则例的形式予以规定，以便在赈灾中遵行。 据 《 明会

典》 卷一七载"洪武二十七年定灾伤去处‘散粮则例' 。 大口六斗，小口

三斗，五岁以下，不与 。 " ④ "永乐二年，定苏、松等府水淹去处 ‘ 给米则

例' 。 每大 口米一斗，六岁至十四岁六升，五岁以下不与 。 每户有大口十

口以上者，止与一石 。 其不系全灾，内有缺食者，原定‘借米则例，一

口借米一斗， 二 口 至五 口 二 斗 ， 六 口 至八口 三斗，丸口至十口以上者四

① (r川) "PM行等重修 ( rYl 会典》 卷一 l组八 《 兵部三 -1 一 · 驿传四·驿传事例 } ，巾华书

局， 1989 , ~~ 印本，第 759 页 。

( ( rYl ) lþ n 
~~印本，弈\ 8 1 3 页 。

③ (rYI) I和时行等1fl: f彦 { 明 会典 》 卷一五八 《兵部四十一 · 南京兵部} ，中华书局. 1989 . 

m印本 ， 第 8 1 6 页 。

④ (f明列 ) ，申扫 H 

11口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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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 候秋成，抵斗还官 。 " ①

明廷除颁布上述各类则例外，还制定了不少行政 、 经济管理中与钱

物 、 财政收支或某一事项操作规则有关的其他则例，如规定损害官马赔偿

标准的马政则例，规定造修船只物料标准的马船大修则例，规定学校经费

管理、伙食待遇方面的则例等 。 明代则例名目繁多，不再一一赘述 。

则例还适用于地方立法 。 明代时，有些地方官府和长官为加强地方经

济事务的管理，也制定了则例 。 《 明史·崔恭传》 记述崔恭天 )1顶年间巡抚

苏、松期间，恢复了"耗羡则例" 一事"初，周忱奏定"耗羡则例 "，

李秉改定以赋之轻重递盈缩 。 其例甚平，而难于稽算，吏不胜烦扰 。 恭乃

罢去，悉如忱旧 。 " ② 《王 阳明文集》 记述了王守仁于正德 llVJ 后期至嘉靖朝

初巡抚任内制定则例的情况 。 《颁定里甲杂办》云"今申前 !È! ， 看与本|览

新定则例相同，及照宁都等九县，及南安所属大庚等县事体民情， 当不相

远，合就通行查编 。 " ③ 《 奖劳剿贼各官牌》云 "照得八寨积为民患，今

克剿灭，罢兵息、民，此实地方各官与远近百姓之所同幸 。 昨支库贮军/的银

两，照依后开则例，买办彩币羊酒，分送各宫，用见本院嘉劳之意 。 开报

查考 。 " ④ 《督责哨官牌》中说"其各兵快义官百长人等口粮，各照近日

减去五分则例 。 每月人各二钱 ， 义官百 i夭各三钱五分，总小甲各二钱五

分，俱仰前去赣州府支给，亦不许冒名 顶替关支 ， 查访得出 ， 定行追给 j圣

官，仍问重罪发落 。 " ⑤ 海瑞为使赋役均平， 民得安生 ， 嘉靖年间在淳安知

县任上，曾制定了"量田则例" 。⑥ 隆庆年间，他在任应天巡抚时期制定了

"均儒则例"，⑦ 在琼山闲居时期还写了"拟丈田则例" 。⑧

① ( 明 )申 时行等重修 《 明会#1!- } 卷一七 《户都四·灾伤 ) .巾华书局 . 1989. %印本， 第

117 页 。

② 《 明史》 卷一五 ; L < 崔恭传L 巾华书局. 1974 . 第 4339 页 。

③ (明)王阳明撰 《 王 阳明全集》 之 { 知行录 · 公移二 · 颁定里甲杂办 > . 红旗 :J~版村，

1 996. 第 234 页 。

④ (明)王阳明撰 {王阳明全集》 之 {知行录 · 公移七·奖劳liÞJ 员在各 1草'牌 > .红腹 U_l YJÝ.针，

1996. 第 335 页 。

⑤ (明)王阳明撰 《王阳明全集》 之 《 知行录· 三 fiE公移逸稿·货量fII肖!冒牌一> .红旗! j_~ J汲

丰士. 1996. 第 309 页 。

⑥ (明)海瑞撰 { 海瑞1.1二 > .中华书局. 198 1 . 第 1 90 - 201 页 。

⑦ (明)海瑞苦苦 {海 f.M集 > .中华书局 . 19 8 1 . 第 269 - 272 页 。

⑧ (明)海瑞撰 《 海瑞1.1二 > .中华书局 . 19 8 1 . 第 278 - 28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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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颁行的则例， I主| 年代久远 ， 大多已经失传。 但是，考察诸多史籍

' 1' 有关明代则例的记述，仍然能够揭示这一时期则例的大体面貌 。 大量的

资料表明， I川代 ïlJJj 延发布的则例，都是经过一定 的立法程序，经皇帝批

准，或官府 、 长官奉旨 tlìll 定 的，它是规泡钱物管理 、 收支的标准、等差及

有关tH 项具体运作规则的定例， 具有法律效力 。 由于明代社会经济处于不

断发展变化之中 ，各类则例的制定 、 修订和实施都很频繁，它作为明王朝

的法律形式之一 ，始终处于权宜之法的地位 。

t(，i 要特别指 :.H 的是 ，则例在调整明代社会经济关系方面，具有其他法

律形式不可替代的功能 。

其一 ，它是国家经济立法的重要形式和法律细则性定例，具有因时、因

地tlilJ宜实施国家基本经济法律制度的功能。 明代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 ， 经

济发展状况前后多变，无法制定通行全国的经济法典或比较系统的经济管理

方而的法律，统一规范全国的经济活动。 在明代法律体系中，律是刑事法

律; 经统治者精心修订的条例，除 《问刑条例》 外，基本上都是有关行政 、

军政管理方「町的单行法律，是与刑律井行的国家基本法律;事例、榜例往往

是一王] 1 一立法 ， ，同:内容涉及刑事和非刑事的多个方面，但较少涉及经济管理

[的具体制度和附J{施 。 为了健全国家经济法律制度和加强经济活动的管理，明

王朝*IJ定了四制 、 赋役法、 盐法 、 茶法 、 钱法、生!、法、税法和酒运、仓库、

马政 、 傣饷等方面的法律 但这些法律往往不能适应千变万化的各地经济活

动的实际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因时因地、有针对性地制定则例，就成为保

障国家经济正常运转的重要立法举措，国家经济政策、社会生活中经济关系

的调整及相关法律的执行，主要是通过实施各种则例得以实现的 。

其二，则例具有法律规范具体 、 详细和数字化的特点，有利于在执法中

准确遵行。 则例基本上是根据经济、行政、军政 、 司法等管理中遇到的与钱

物 、运作相关的问题制定的，内容多是钱粮、税收、供给、赏赐、财政 、 律

禄等方面的收支标准。 它与条例、事例 、 榜例内容的表述方式的不同之处，

是绝大多数则例的规定都是用具体的数字表示的 。 譬如，根据不同田土的性

质和l土地暗肥的等级，分别规定不同的赋役数量 ; 根据不同的物品，规定不

同的价格;等等。 这样做，是为了地方官员在执法中有具体的标准可以遵

循，可以有效地加强经济管理，也有利于防范官吏由法为奸。

其三 ，则例兼有立法适时和具有稳定性的优点 。 则例的内容针对性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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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些适用于某一地区，有些适用于某一群体，也有些适用于全国 。 在明

代例的体系中，单行条例是统治者精心制定的， 立法的周期相对较长，稳定

性也较强，其公布后往往多年或数卡年才进行修订。 榜例、事例是统治者针

对随时发生的问题及时制定的， 立法适时，但稳定性相对较差 。 则例同榜

例、事例一样，也是及时制定和颁行的，由于它是遇到经济条件变化时才进

行修订，或颁行新的则例，因此，则例的稳定性虽然不及条例，但多数则例

要较榜例、事例的时效性要长。 比如，"救荒则例"在完成赈灾任务后就失

去效力，但针对某一地区制定的"赋役则例"则在较长时间内实施。

明王朝在长期的治国实践中，针对不同时期 、 不同地 区、 不同行业的

社会经济的变化情况，制定了大量的各色各样的则例，用以调整各种错综

复杂 、 不断变动的社会经济关系 。 虽然由于国家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方面

存在的重大缺陷，各地经济发展失衡 、 贫富悬殊和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始

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但是则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调整经济关系和缓和

社会矛盾 、 保障国家经济在绝大多数时间内仍能基本正常运转发挥了重大

作用 。

长期以来，不少著述往往从刑律中搜寻资料，作为描述古代行政 、 经

济 、军政法律制度的基本依据 。 实际上，中国古代存在着极其丰富的 诸如 l

明代则例这样的各类立法资料 。 只有走出"以刑为主"的误区，开 |词:学术

视野，加强中国古代基本法律资料的搜集和研究，才能够比较全面和科学

地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 。

(六)明代的榜例

"榜例"作为国家确认的法律形式始于明初 。 在明代法律体系中，榜

例始终被赋予"一时权宜"的法律地位，并在国家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广

泛使用 。 鉴于前人对榜例这一法律形式尚未进行研究 ， 本文用稍多一点文

字予以考证。

1.洪武榜例的制定及其功能

明初统治者在总结前代运用榜文、告示公布法律经验的基础上 ， 经过

反复的立法实践，把"榜例"确认为国家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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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 7付代在信息传播技术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榜文曾在很长的一段历

~1I，j- Wj l坷，成为朝廷和1官府向民众公布法令 、 政令及上情下达的重要载

体 。 把公开发布的官方文告称为"榜"或"榜文"，至迟在汉 、 晋时期就

:H 现了 。 《后议书》 记"灵帝时 ， 开鸭者1\ 门榜共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绞

各有差 。 " ω 又据 《全晋文 》 卷一五六 、 《 晋书 》 卷一二 0 载，西晋惠帝

|时， 宣威将军 、 长乐侯李特与广汉太守辛向因处理流民事交恶，辛冉"遣

人分j愣 jffi 邃 ，购募特兄弟，许以重赏"，李特则发布 《改辛冉购募榜文} , 

其机立;七1: "白色送六 fnS之豪李 、 任 、 |司 、 赵 、 杨 、 上官及民 、 吏侯王一首，

货百匹 。 " 当时之所以把官府发布的文告称为"榜文"是与发布这类官文

书使用的材料有关。 自 原始社会末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字载体经历了从甲

骨、金石到竹木简 、 绕在串的漫长的演变和l 发展 。 战国 、 秦 、 汉时期 ，竹

筒 、 木简和嫌吊成为文字载体的主要形态 。 汉 、 晋时期，官方向民众发布

Jl张贴 、 张挂的文告，许多是写在木板或简册上，因古人通常把"木片" 、

" 匾额"称为"捞"，捞文也逐渐成为这类文告的称谓 。 魏晋以降，随着造

纸技术的日 益成熟，特别是东晋末桓玄颁"以纸代简"令之后，纸逐渐成

为官方文告的主要载体，"伤" 、 "榜文"的称谓被继续沿用 。 隋、唐 、 宋 、

元各代，才结曹文 的含义扩展为泛指官方张贴、张挂的各类官方文书 。

白先秦到明代， 官方向民众发布的文告的称谓有多种 。 因不同历史时

期文告的载体及发布的方式有别，其称谓也有变化 。 宋代人朱嘉说:

‘ 《典 》 、 《 漠》 之书恐是曾经史官润色来 。 如周 o告》 等篇，恐只似今榜

文 l庞谕俗人者，方言但语，随地随时各自不同 。 " ② 也就是说， {周书》记

载的周王发布的"话"，就是类似明代榜文一样的文告，只是名称不同

而 已 。 明以前各代，官方文告的称谓除"话"、"榜文"外，还有悬书③ 、

(Ï) ( 后汉书》 卷五二《崔驷传 ) ， rl'华书局 . 1982 . 第 1 731 页 。

③ (宋)朱 :在快 〈朱子1百类 》 卷七八 《 尚 书一 } ， 消吕 伺良宝 i告堂刻本 c

(;j) 悬书 . 4 /1 ;悬挂或张贴的文书 。 (汉 )失11玄注 、 (店)贸公彦疏 《用礼注疏 》 卷三六 《秋

'自 · 布先}云 ..司寇正 11 布 ìf'l 于天下 ， 正岁又县 Jt书于象魏，布宪于司寇，布刑则以施

节 。 址: 宜令之于司寇 . 县 书则亦县之于 门|商及都鄙邦国 。 ;ffIJ 者， 王政所重，故屡丁宁焉 。

l古部也 . 使四方[草行之 。 ..巾 华书局~~印消阮元校 主'1 < 十 三 经注iMD 本 . 1 996 . 第 884

页 。 县 者 . 悬也 。 又把i ( 吕 氏春秋》 卷一八 ( ，p应览 · 离询1 ) : ..郑 国 多相县以书者 。 子

产令元县书 邓 忻致之 。 .. t\ii以上记载可知 ， 先秦 II't)拥有官方悬书悬于魏象，也有民间悬

二tç Ll: 现 . 子产 用l 令禁止的是二1 1' 官方的 .. 悬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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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布① 、 榜谕②、告示、布告等称呼 。 现存古代文献记载的这类文告，以

"榜文" 、 "告示"为称谓的居多 。 进入明代以后 大概是出于"上下有

别"并区分其适用地域的范围以及榜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提升的缘

故，以君主名义或奉皇帝圣旨发布的文告称榜文，以地方各级官府和 i夭官

名义发布的文告称为告示 。 现见的明代榜文，除明代前期尚有几则是由 朝

廷大臣或府官在治理地方时出榜且榜文渊源不明外，均是由皇帝颁布或中

央各部院及其他衙门 、 长官奉旨颁发的 。

榜文作为以"直接公布于众"为特色的官方文书，具有晓示事项 、公

布法律 、 教化百姓等功能 。 榜文形式多样，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 。 以榜

文形式公布的官方文书中，既有法律文书，也有各种非法律文书 。 就榜文

的内容、功能而言，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 : 一是晓示、习的 i俞、教化类榜

文 。 内容或是晓谕某一事项，或是公示某一案例，或是指陈时弊，申明纲

常礼教和治国之道，意在使百姓周知，趋善避恶 。 二是公布朝延和地方官

府制定的法律 、 法令、政令，要求臣民一体遵守 。 后一类榜文具有法律的

规范性和强制性，其作为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是国家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

部分，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载体。

运用官府文告发布法令 、 政令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 历代为把法律

和政令贯彻到基层，使百姓知法守法，都很重视法令和政令的公布 。

① 露布 ，亦称 "露萃" 、 "露板..指不缄封的文书 。 (店)封iJii {封氏 l用见记》 云..筋布

者，谓不封检 ， 露而宣布 ，欲囚方之速闯也， 然亦谓之~板 。"见 { 说手n 卷凹 J列抄

本 。 查阅史籍中有关汉代至隋唐时期"露布"的记载，汉代"自在布"多用于革Jj 臣的多 1(L

E且皇帝发布的赦、lW:令，魏宫 时期的 " 露布"更多地用于军事活动， 'M'作为微文和l 损H日

传递使用 。 北魏以后..筋布"基本上专用于传递军事徒报 。

② 汉代皇帝的诏敦和官府的政令，常是书写在乡亭格登( lljJ粉!iÆ)或 录写于木板悬挂其

上，公布于众，以使民知 l珑，故后者又有"扁书"之称，这是后代 ;伤渝的前身 。 m*

时期，运用榜文公布皇衍诏款和官府政令 、 法令和劝谕成为宫附经常采用的形式，人

们称这种榜文为"榜谕" 。 有关研究汉 、 店 、 宋时期"扁书" 、 "粉壁" 、 "杨谕"方[町

的成果 ，参见〔日〕中村丰~i 一 《 厨代 11司敖研究 ) .东京.m.古书院. 1991 . 第 859 -

909 页; ìJ:桂海 : ( 汉代官文书制度 > .广西教育 出版社. 1999 . 第 1 53 - 1 59 页 ，丁 .J:tt

军 : < 中 国题壁文化的巅峰一一宋代题级文化论自各 ) . ( 河北大学学报 > 2004 年第 4 期 ，

第 64 - 67 页 ; 高柯立: {宋代的粉壁与榜谕 .以州县官府的政令传布为巾心 ) .收入邓

小商主编 《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一一以宋代为童心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8. 组1

411 - 46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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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丰 L ~ 成书于战 固 ，但反映了大量的周代礼制，其所载"悬法象魏"①

之 fljl] ，就是朝廷把法令悬挂在宫廷外的阙门向民众宣示的一种方式 。 春

秋末 ，如l 郑 固执政子产 "铸刑书" 、 晋国大夫赵棋和苟寅"铸刑鼎"，则是

请侯国公布法令的创举 。 "悬法象魏" 、 "铸刑鼎" 、 "铸刑书"这些向民

众公布法令 的举措 ， 实际上就是后世所说的榜文 。 汉代时，"露布"作

为官文书的公开传播方式， 一般用于某些上呈的奏章或朝延下达的诏令 。

汉代 " llrr 布"与后世榜文 、 告示都是公开发布的官方文书 ， 其内涵不同

之处是 ，前者包括向下而上的奏章和自上而下的诏令两者在内，后者则

只是 自上而下向民众发布的文告 。 " tZ 布"也是官府公布法令、政令的

重要载体 。 《后汉 书 · 光武帝纪》 唐代李贤注引 《汉制度》曰"帝之下

书有匹1: 一 曰策书 ， 二 日 制书， 三 日诏书，四日诫收……制书者，帝者

制度之命， 其文日制诏 三公 ，皆笠封，尚书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 。 " ②

= 国时期，蜀国也常运用露布发布法令 、 政令 。 《 三 国志》卷三三裴注

引 《 诸葛亮集 》 载，刘禅曾下诏 EI: "他如诏书律令，互相其露布天下，

使称J民意焉 。 " ③ =1七魏以后 ，" 露布"的形式和l 内 容发生了变化，并被专

用为军事捷报，愣文 、 告示逐渐成为朝延和官府向百姓公布法令 、 政令

经常采用的方式 。 如| 北周雍州刺史为治理窃盗，曾发布榜文曰"自知

行监者 ，可急来首 ，即 |除其罪 。 尽月不首者 ，显戮其身，籍没妻子，以

赏前首者 。 " ④ 唐、宋、元时期，朝廷和地方官府民官运用榜文公布政

令、法律法令的做法已很盛行 。 《 全唐文》 诸书就有许多唐代官府运用

梢文发布法令的记载 。 《古代榜文告示汇存》⑤ 中所收入的宋代朱嘉榜

文、黄斡 ;j<X =文 、 真德秀榜文 、马光祖榜文、黄震榜文以及元代胡抵通榜

文 中有关公布法令的榜文就是这类文书 。

明开国之初，朱元璋在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社会经济的同时，很注重

① ( j;'il 礼注疏 》 卷三匹I (秋官 · 大司寇》 云 ..正月之吉，始和 。 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

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 ， 挟日而敛之 。 " < 十三经注疏 >> ， 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

本， 1 996 ，第 87 1 页 。

Î) (后 ìY. 书 》 卷一{光武帝纪第一上) ，中华书局， 1982 ， 第 24 页 。

③ {三同志》 卷三三{蜀书 · 后主传第三} ，中华书局， 1982 ，第 896 页 。

③ 们吁书 》 卷三七 《 事Pl速传 } ，中华书局， 1983 ，第 66 1 页 。

③ 杨一凡、王旭编 《 古代榜文告示 汇存 } ( 10 册)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影印本，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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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国家法律制度和向民众进行法律教育 。 他说 "民经乱世，欲度兵荒，

务习奸滑 ， 至难齐也 。 " ① "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无以遂其

生 。 " ② 认为只有把健全法律与教化结合起来，治国才会有成效 。 由于榜文

具有晓谕事项 、 公布法律、教化百姓的功能， 因而受到朱元璋的青睐 。 他

在位 31 年间 ， 曾颁布了大量的榜文 。 这些榜文中，既有晓谕、教化类榜

文，也有公布法律、法令类榜文 。 在朱元璋以榜文形式颁布的各类法律 、

法令中，许多是有关治理国家特别是民间事务管理方面的"定例"，称为

"榜例" 。 如 《 明会典》卷一五二载 :

凡管马官员，洪武榜例:各卫所、府川县管马官员，职专提调马

匹，不许管署卫所 、 府州县事务及另IJ 项差占 。③

又据 《 明会典》卷一四三 :

洪武二十七年圣旨榜例:自古到如今，各朝皇帝差军守卫皇城，

务要本队伍正身当 直 。 上至头目，下至军人，不敢顶替 。 这等守卫是

紧要的勾当 。 若是顶替，干系和l 害 。 拔散队伍守卫，尤其利害 。 且如

论队伍守卫，拔那所军，若用军多，尽本所守卫;若用少，或五百 、

三百 、 二百 、 一百， 务妥整百 户守卫 。 若军别无事故，各各见在卫

所，其当该管军人员不行仔细栓，点，照、依房、伍上直， 致令小人卖放，

或闲居在卫所， 或私自纵放，不在卫所，点视不到，定将本管指挥 、

千百户 、 卫所镇抚、总 小旗各杖一百 。 指挥降千户， 调边远;千户降

百户，调边远;百户降总旗，调边远;卫镇抚降所镇抚，调边远; 总

旗降小旗，调边远;小旗降做军 ，调边远。 如是受财卖放，以致队伍

不会，系是围宿重事 ，不问脏多少，处以重罪 。④

① 《皇明祖训序 > .收入扬一凡 、 回涛主编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第 3 !I斤，第 483 页 。

② (消)谷应泰撰 《明史纪事本末》 卷一 四 {开国规模 ) .巾华书j苟 . 1977. 第 196 页 。

③ (明)申时行等重修 {大明会典》 卷一五二 {兵部· 马政三 · 禁约 ). 中华书局. 1989. 

影印本，第 780 页 。

③ (明)申时行等重修 {大明会典》 卷一四三{兵部· 守卫 > .中华书局 . 1989. 影印本 ，

第 73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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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 ;愣例全文较多，在明太祖的"圣旨"后，列有军人守卫皇城必须

盟守的 18 条条规，就守卫皇城的各项制度以及对于守卫军官、军士无故不

行上值 、当值军人顶替 、军官擅自 ißJ 离守值军人 、 不按规定交班和l对出入

人员认真;搜检等的处罚作了岸组l规定 。

上述记载表明，"捞例"于洪武年间已被作为法律形式的称谓 。

"榜例"是明代法律形式"例"的一种，它既不同于公布对敌橄文 、

公示 ïiÿJ延科举取士这类榜文，也不同于内容仅是表彰善行、公告案件 、 劝

谕农桑 、 宣扬教化 、 安抚百姓这类晓示 、 教化类榜文，而是具有立法性

质，其内容有明确的法律规范，或有禁止性规定 。 把所有明代榜文都说成

具有法律效力，或把所有以榜文形式公布的法律文书说成榜例，都是不妥

当的 。 本文以榜例为研究对象 。

洪武朝的榜例，就内容词，涉及吏 、 户 、 礼 、兵、 刑、工各个方面 。

其功能除其本身具有向民众宣传法律、推行教化的作用外，它在完善国家

法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主要是两个方面 。

一是针对国家和地方治理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公布了不少有关行

政、经济、民事、军政和l学校管理类榜例，用以完善国家的各类行政管理

制度 。 如 l 洪武三年( 1370 年) 二月，朱元璋曾"召江南富民赴阙，上口

i俞数千言刻布之， EI << 教民榜 ~ " 。① 《教民榜》字数如此之多，可见它是

若干榜文的汇集 。 又如，洪武十三年 (1380 年)六月，朱元璋谕户部臣

曰 "盘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 。 税及天下纤悉之物，脱甚耻焉 。 自今如

军民嫁娶丧祭之物，并j-车丝布之类皆勿税 。 尔户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

知 。 " ② 洪武十八年(1385 年)五月，朱元璋因"各处驿传多赋民出货买

马以应役，劳费已甚，其孽息又有司取之"，诏兵部尚书温详9NP : "凡陕

西 、 山西 、 北平各驿马，不问官给及民自买，其草息昕其货窜，勿禁 。 仍

令揭榜i俞之 。 " ③ 洪武年间，榜文屡颁，从未间断。 直到朱元璋死的前两

月， 即洪武三十一年( 1398 年) 四月间，他还诏令户部把 《教民榜文 》

刊布天下 。 《 教民 ;防文 》 亦称 《教民榜例 》 。 其内容共 41 条，对老人、里

呼l 理断民讼和管理!其他乡村事务的方方面面，如里老制度的组织设置、职

① ( 19j ) 谈迁挺 ( 1有雄 》 卷四 中华书局 ， 1958 ， 第 408 页 。

② { 明太枉l实录》 卷一三二。

③ ( I别太也实录》 卷一 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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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 人员选任和理险的范围 、 原则 、 程序 、 刑罚及对违背榜文行为的惩处

等作了详尽的规定 。 《教民榜文》 曾在明一代通行，堪称中国历史上一部

极有特色的民事管理和民事诉讼法规。

二是针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类犯罪行为，公布了不少律、令所不载的刑

事禁例，用以惩治犯罪行为 。 如 《 明太祖实录》 载"洪武三年十二月丁

丑，禁武官纵军营贩者。 般都督府曰:兵卫之设，所以御外侮也 。 故号令

约束常如敌至，犹恐不测之变伏于无事之日 。 今在外武臣傣禄非薄而犹役

使所部出境行贾，观小利而忘大防 。 苟有乘间窃发者，何以御之?尔其榜

示中外卫所，自今犯者，罪之无赦。 " ①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圭寅， 7flJ 部尚

书开济奏曰 : 钦惟圣明治在复古，凡事务从简耍 。 今内外诸司议刑奏札动

辄千万言，泛温元纪，失其本情 。 况至尊一 日万机，似此繁琐，何以悉

究，此皆吏青不谙大体，苟非禁革，习以成弊。 上曰:浮词失实，浮文乱

真，联甚庆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 于是命刑科会诸司官定拟

成式，榜示中外 。 " ② 又据《明会典》载"洪武二十三年，榜谕各处税课

司局巡拦，令计所办额课，日逐巡办，收于司局，按季交与官攒，出给印

信收票 。 不许官攒侵欺，致令巡拦陪纳 。 违者重罪 。 " ③ "洪武二 十四年，

榜谕各处商税衙门 、 河?自所官吏:每遇收办课程，不许勒要料钞 。 但有字

贯可辨真伪者，不问破烂 、 灿污 、 水 i盔 、 纸补，即与收受 f(f[( 京 。 若官吏 、

巡拦刁蹬不收，及因而以不堪辨验真伪钞f(j{~ 京者 ， 俱罪之。 " ④ "洪武三十

年，诏榜示通接西蕃经行关隘井偏僻处所， 着拨官军严谨把守巡视，但有

将私茶出境，即拿解赴官治罪，不许受财放过。 仍究何处官军地方放 jj

者，治以重罪 。 " ⑤

洪武年间，朱元璋为"治乱世"，以重典为整顿之术。 颁行严刑峻法，惩

治奸顽，是洪武朝榜例的重要内容和特色，也是它的突出功能。《南京刑部志》

① 《 明太祖实录》 卷五丸。

② 《 明太祖实录》 卷一四九。

③ (明)申时行等重修 《大明会典》 卷三五 {户都·课程四·商税 ) ，小华书局， 1989 , f~ 

印本，第 257 页 。

④ (明)申 时行等重修 《 大明会J)J!. ) 卷三一 {户都. J车旅二 ·钞法) ，小华书局， 1 989 ，影

印本，第 224 页 。

③ (明)申 时行等重修 {大明会典》 卷三七 {户都·课程，六 · 茶说 ) ， 中华书局 ， 1 989 ， 影

印本，第 26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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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O~h才劣'示以 fl{:{大法》① LJ生录了明太祖洪武年间发布的 4S 榜榜文。 把这些

愣例文与当时行用的明律②对比考察，可知其中有不少属于重刑性质 。

一是 的 多规定属于新的刑事立法 ， 其 内容不是为明律所未设，就是律

文的规定 比较笼统，榜例规定得更加具体 。 比如，洪武二十二年 ( 1389 

年)八月 二十九日颁布的榜文规定"今后法司精审来历，设有仍前所告，

现j经五六十及百余人 、 一二十者，审出诬告情节得实，将好词讼刁民凌迟

干了11 ，枭首于住所，家下人口移于化外 。 " 洪武二十六年 (1 393 年)八月

切文规定"朝廷命礼部 tH 榜 !庞 谕， 军民商贾技艺官下家人火者，并不许

穿靴， 11::许穿皮札输 。 j圭者，处 以极刑 。 此等靴样一传于外，必致制度紊

乱， 宜加显戮 。 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初三 日钦奉圣旨 :这等乱法度， 都押去

本家门首枭令了 ，全家迁入云南 。"洪武二十七年( 1394 年 )三月初二 日

颁布的榜文规定"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 ，务要见丁着业，互相觉

察。 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 ，作何生理，干何事务 。 若是不知下落，及日

久不凹 ，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告者，一体迁发充军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

十六日颁布的榜文规定"今后不许人于街上碾损街道，只许他于两傍土

地上推行 。 如有故违号令 ， 拿住，发充军 。"洪武三十年 (1 397 年) 二月

十三 日榜文云 "奉圣旨 :如今军卫多有将官用战船私下卖了 ， 工部出榜

去各处张挂。 但有卖官船的，凌迟处死，家迁一万里 。 私买者同罪 。 " 洪

武三十一年 ( 1398 年)正月十六日颁布的榜文规定 "今后敢有将官船私

下卖者 ，正犯人俱各处以极刑， 籍没其家，人口迁发边远 。 "

二是榜例中所列刑罚苛刻，大多较当时行用的洪武二十二年律的律文

或相近条款量刑为重 。 洪武二十四年( 1391 年)七月 二十三 日发布的榜文

规定 "今后若是诬指正人的，本身虽犯苔罪，也废他 ;但诬指人苔罪，

也一般废他 。 本身已得人死罪 ， 又应指人，凌迟，都家迁化外 。"依明律

"诬告"条"凡诬告人苔罪者， 加所诬罪二等;流 、 徒 、 杖罪，加所诬罪

三寄: ; 各罪止杖一百 ，流三千里……至死罪，所诬之人己决者，反坐以

死;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 。 " ③ 也就是说，对犯诬告罪

者，区分不同罪情分别论罪 ;诬告罪的最高刑罚为死刑 (法定刑为斩) , 

① ( 明)曹l栋横 〈南京 jBI 部志 ) ， 美 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嘉措真IJ 本 。

本文以下所引 I归律 ， 均为洪武二 卡二年律 。

③ 〔 朝鲜〕金抵等快 {大明律直解》 卷二二 OBJ 律·诉讼 > u诬告"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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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适用于犯罪者本人，不株连同居亲属 。 榜文不仅对诬告情节轻微 、 按律

本应处笛刑的治以重刑，而且把重惩"大恶"罪的凌迟刑 、 株连法，也适

用于犯诬告罪者，无疑是律外加刑 。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发布的榜文

规定"今后敢有以弟为男及姑舅姊妹成婚者，或因事发露，或被人首告，

定将犯人处以极刑，全家迁发化夕|、 。"依明律"尊卑为婚"条 ，这类犯罪

最高刑为杖一百 。① 洪武二十七年十月三十日榜文规定"在京犯奸的奸夫

奸妇，俱各处斩。 做贼的 、 掏摸的 、 骗诈人的，不问所得赃物多少，俱各

枭令 。"依照明律，和奸罪罪止杖一百，② 窃盗罪应计赃科院斤，除监临主守

资所监官钱四十贯者，均不处死刑。③ 榜例把此类犯罪一律加重为死罪，

实是过于严酷。

唐代以后各朝律典，基本上是在沿袭唐律的基础上有所损益 。 各朝律

典的刑名 、 刑罚指导原则及适用范围大体一致，除明清律和元代法律把

"大恶"罪的刑罚加重为凌迟刑 、 明清律规定对流罪最重者处充军刑外，

唐、宋 、 明 、 清律的其他犯罪的最高刑也大体相同或相近 。 各类犯罪最高

刑以下的刑罚，虽间有变化，但差异不大 。 由于现见的洪武刑事榜例对

"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 (即明律较之唐 、 宋律用刑较轻方面的条款)的违

法行为大多是以"斩" 、 " 重罪 " 、 "枭令" 、 "极刑，全家迁发化外" 、 "闹

害。"论罪，苛重无比，因此榜例中所处刑罚重于明律者， 一般也较庸 、

宋 、 元、清律为重，较之"其失在乎缓弛"的元代法律则更为加重 。

在 《南京刑部志》 所载洪武年间朱元璋发布的 45 榜榜文中， 最早的

发布于洪武十丸年 (1386 年)四月初七日，最晚的一榜发布于洪武三十一

年 (1398 年)正月二十五日 。 其中洪武十九年 4 榜， 二十年 (1387 年) 1 

榜，二十二年( 1389 年) 3 榜，二十 三年( 1390 年) 4 榜 ， 二 十四年

( 1391 年) 3 榜， 二十五年 ( 1392 年) 1 榜， 二十六年( 1393 年) 5 捞，

二十七年( 1394 年) 16 榜， 二十八年 (1395 年) 2 榜， 二十九年(1396

年) 1 榜， 三十年 (1397 年 ) 2 榜， 三十一年正月 2 榜，无年代者 1 榜 。

阅读这些榜文可知，洪武二十七年发布的榜例最多;在洪武二十八年前发

① 〔朝鲜 〕 金抵等撰 {大明律直解》 卷，六 {户律 · 婚姻) ..尊卑为婚"条 。

② 〔朝鲜〕金抵等撰 〈大明律草草平》 卷二五 Ofij 律 · 犯奸 ) .. ~Q奸"条 。

③ 〔 朝鲜 〕 金抵等撰 {大明律直解》 卷一八 {刑律 · 贼资 ) ..窃盗" 、 .. J!'J 守自 .ßi 仓库钱板"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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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桥例巾，许多榜例的刑罚是律外加刑，而洪武二 卡九年至洪武三十一

年正月发布的 5 愣巾，虽然仍有 3 榜较律刑罚加重，但不再使用肉刑 。

I:!f:l 太植于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颁布的 《皇明祖训》 云 :

版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庐、务，人情善恶具伪，无不涉

历 。 其中奸顽刁作之徒 ，情 4巳深重 ，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

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 。 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

成之君所用常法 。 以后子孙做皇帝时 ，止守 《律》 与 《 大诠 ~ ，并不

许用黯点IJ 、 4川 、 JH 、 l湖客IJ 之刑 。①

洪武三十年五月， ~大明律》 颁行天下 。 明太祖所撰 《御制大明律序》

2\' : "特收六部 、 都察院官，将 《大陆 》 内条目，撮其要赂，附载于

作I!~ o ;Jt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行革去，今后法司只依 《大话 》 议罪 。 "

《皇明祖 i)11 ~是朱元璋: 为朱氏天下民治久安 、 传之万世而给子孙制定的

"家法"，也是子孙、宗室和l后代必须严守的各种制度及行为规范。《祖训》

所述与 ~ 1~iJ tljti 大明律序》 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 结合洪武榜文考察，不难看

出， 律《序~ ~I二1 所说的"榜文禁例"，并不是泛指行政、经济、民事、军

事、 文化教育管理方面的各类榜文或禁例 而是指洪武年间以榜文形式发

布的刑罚严苛的各种刑事禁例 。

榜例在洪武朝的法律体系中属于"权宜之法"，而刑事榜例的刑罚往

往较 《 大明律》 为 重 ，故朱元璋在 《御制大明律序 》 中申明，洪武间

"递年一切榜文禁例，尽行革去"，明令子孙后代不许使用 。

2. 永乐榜例的制定及其变化

明成祖朱楝于建文四年 (1402 年)七月即皇帝位，他宣布废除建文帝

年号 ，"令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 。② 朱楝发动靖

难之役的借口之一，就是建文帝"更改成宪"，大加讨伐，同时为标榜正统 ，

极力倡导"遵循祖制 " 。 他夺取皇位后，不仅明令"凡洪武年间一应榜文，

见 {皇叨 祖 训 . .m训首章> . 收入 《 巾 国珍稀法律!Jl!.籍续编 》 第 3 册，第 484 页 。

( nJJ 太宗实录》 卷-0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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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各张挂遵守"，① 还仿照明太祖的做法，颁行了大量榜例 。 现见的永乐榜

例 ， 以 《南京刑部志》一书所记为多。 该书所记朱楝在位期间发布的 69 榜

榜文中 ， 有明成祖于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二才-一日申明继续实行的洪武榜文

45 榜 ，他在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至永乐 1-一年( 1413 年)间发布的榜文 24

榜 。 这 24 榜榜文 ， 都是中央各部院奉明成祖圣旨颁行的(见表 4 - 3 ) 。

表 4 -3 ((南京刑部志》 载永乐榜例

发布衙门 榜例发布时间及内容

为给还人 口事，永乐二年正月十五日奉圣旨 · 但是各处官军下拘掳的人口，都是好
户

百姓，不许拘留 。 都教放回去 ， 依亲完聚 。

部
为收买马匹事 ， 永乐 -1 一年五月十四日奉圣旨 · 这换马的茶，也!m 旧中盐的，着客

商每将官茶运去巾 。

为主专约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奉圣旨·今后奏事，俱依洪武年间旧例，不要

更改 。

礼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初八日 ， 奉圣旨:您礼音jl将洪武年间定立朝参奏讨 、 笼宴侍坐 、

官员出入回避等项制度，备榜申明，教天下知道 ， 不要犯着 。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为禁约事 ， 奉圣 旨 : 近有军民人等私自 H寄贩卖 番
部 货，透诱蛮夷为觅 ， 走透事情 。 1[;礼部将洪武年间诸番人贡禁约 ~)J 理申明，教各处9:iJ

道 。 犯了的， HillííI例挥他 。 不问官员军民之家，但系番货番香等物，不许存阴贩卖 。

其见有者，限三个月销尽。三个月外 ， 敢有仍前存留贩卖者 ，处以翠 m' o

为私役军人事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初四日 黎圣旨 :内外卫所大小官军，巾间多有 不

{本朝廷爱军的心，往往私自役使，非法 I}j_ J茬 ，百般生事 。 今后每私役一 日， iN 工钱一

贯，仍论罪如律，因而致死者偿命。 但有在逃军士 ，论数位倦 。 如有百户 j韭 军一 名，

住傣一石;逃 1-名 ， 全位 ， 逃三才名 ， 降充总旗 ; 四十名， I场充小艇， 五才名，发边

!i五、 远充军 。

钦定位傣事例:千户·逃军十名，住傣一石 。 指挥 i韭车五十名，1:1:你一石 。

钦定 ß~官等项事例·指挥至金事 ，每人六名 ; 千户镇抚，每人三名 ; 百户所锁抚，

每人二名，俱许队伍正军内差拨 ，每三 日一次差使操练 。 直厅六名 ，把门二名，着 H{i

部 四名 ，看库一名，俱许队伍正军内拣老军充当 ， 每一月一换 。

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二 1-五 日 ， 为马匹惑 。 龙江卫中所百 户JtiJ 役'轮 、 1亥本管 !Jj(7~孙

来旺关养马匹，不知朝廷正欲操练车士， ì货其威武，惟欲利 己 币1 安， I附写I避难，公行

贿赂，欺哥王朝廷，同恶结成党类 。 {以此奸顽，俱各处斩 。

① ( 明 )申 时行等重修 《 大明会JlI!- ) 卷二o (户都1 . 户口 二 ' w rt> ， 巾华书局 ， J 989 ，影

印本，第 1 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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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布1f可 门 伤例发布 I时间及内容

为比 i丑:驯 ，水乐六年三 月 二十日 >'1"圣旨.今后军官子孙 ， 务要如法操练， 弓 马 'l1!t

[1，.1\ . 不 ~!f 怠t1:r Jt:弛 。 |二IJ百 川平1ïl1京比试不 rf' 的 ，发充军三年，着他知道祖父已先从军

只
立功的艰础 。三年过，碍着他米比试 。 若再不 "rM. 发他烟痛j也而，永充军役。 另1 1 选

户下有才能 、 有志 气、 有本鄂 、 有见识的儿男袭 二峙，又不误了朝廷恩待:çJJ 臣的好

(J:划 。

为恩 1nl~. 7Ì<乐 J L 'I二 问卡二月 二 1- 五 日 黎圣 旨 · 各处卫所军人，并为事充军 ， 或远
('íj~ 勺. ~X近年 ， 引:{:f.二背边的，有 tiE j芷公差等项逃的，有懒惰不肯乖l' EE1逃的，又有犯罪工

役 |λ| 人 jl!í (~J • 今~改过自新 。 @I 因惧 i悟，不肯出来，您兵部出捞，限一月以里首告，

与免* ~lI1 o

为禁约事 ，洪武三 卡五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黎圣旨 ·近因在京有等撒泼的人，杀人抢

夺 ， 并强买人货物，已'ifI禁约， 但有犯的，废了 。 如今在外也有这等人，低价强余人

#民米. rl1 锁肯Iì合强买货物 ，良善的人好生被他搅扰 ， 都做不得生理。 您7fIJ部通行禁

约，今后但有这等的，也!限在京犯的一般括他。

为 fFI fJH 朱:约 [J ç ，永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奉圣旨·比先有号令:但有拿住强l盔的，赏

TIl!五十jJ，月，缎子四表盟 ，钞二千贺 ， 1fj 1主犯人财产 。 两邻知而不首者，与犯人同罪 。

1司 .~之人能出首，免罪， 一般1是斗目 。 1fI1 部1 tJ:j榜申明·但有被1;)J 之家，左右前后邻人，

东西各十家，南北各 1- 家， 在HI 'l!' 出 来救护捉拿 。 若是拿住贼人，不问几名， :ì)t4'~五十

iMî. 缎子 四袋里，钞二千贯，仍给犯人家产均分。 放有坐视不栩救护，将这四十家都

拿到宵，要他均 ß~?ï被劫人家财物了 ，着一百斤大拍11 仙l 着， 直等拿位强资，方才放他 。

为然约事， 7Ì<乐元年四月十二 日 奉圣旨 lt先兔死发去充车，近来将来告那 ill 叛，

)flJ 希望到赏 。 似这等欺附朝廷，好生不便 。 今后不许将这等事告言绑缚 。 若违了号令

的， 重罪 。 果有逃叛等项的人 . iiF他首将出来，都免他死罪 。

剖i
为禁约私卖军 {m事 。 料，三保故违号令，仍将军指货卖出境 。 似此玩法，原情深重，

已将正犯人斩首号令 ， 家财没宫，成丁男子俱发三万卫充军。 今后敢有仍将军器出卖

夕|、境，及见卖之人，知而不首，关湾去处不行盘获，一体治以重罪 。 永乐二年八月十

九日奉圣旨:是。

为禁约 ~J}. jÌ<乐三年六月 十一 日 奉圣旨，今后但有非奉朝廷明旨，王府擅自行移有

司 ， 及发落-应!t~务，随口[J具奏，不许承行 。 敢有隐匿不奏，及擅自承行者 ， i'F被害

之人陈告，及诸人首发 ， 治以重 11~ 。 的然不恕 。

为 i攸连禁令事 。 古I1匀卫指挥金 ~jl:百] 华资捧冬至表笼到京 ， 辞囚 ， 不即前去，去fJ 于仪

凤门外延住二十日余 .收买伫丝花翠等项 。 本部将本犯啊!/1Ifl具奏，明正典刑 。 永乐九

年闰 卡二月钦奉圣旨 ·比先有号令，辞了的不许在这里停住 ， 但过了半日不去， 便废

了 。 这 ß野刽J j投放违，延住了 许 多 日 子， 还着刑部将情犯出榜 ，各处张挂，着多人

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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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发布衙门 榜例发布时间及内容

为私宰耕牛事，洪武三十五年八月初七日奉圣旨: 1[;. 本部使出榜朱:约，着锦衣卫与

兵马司差人捉拿 。

为作 Wf-事，永乐元年四月十一日奉圣旨·各处织选缎匹所月3颜料，并不曾着百姓 1:1\

工
备 。 该管官吏堂长，不守法度，往往作弊扰民，有将官物减克，有将人匠私役，以致

所织缎定，多有不堪。 及致验出，关发追赔，其:官吏匠作又不自行贿 ~j ，均l 乃 i函同有

部
司，酒派小民，捎要银钞，十分害民 。 工部便出榜张挂，教百姓每知道 。 若有被害

的，许他指实径赴上司|冻告，究问犯人，处以极刑 。 告人，不问他越诉。

为禁约事，永乐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奉圣旨·肤白 RfJ位之初，首i召不急之务， 一切停

罢，不得一毫妄用民力，期在休息，以臻太平 。 今后军民大小衙门，非奉 liJf 延明文，

敢有妄兴造作， j应用一军一民 ，及科敛财物者，处以极刑，家迁化外 。

洪武三 1- 五年七月十三日 ，为禁约事，奉圣旨·如今军民中 ，有等不知道理的人，

又行生事，妄将一应官员人等擅自绑缚，非理，凌辱，甚至抢夺家财，因而希求判1Jt I 

似这等好生不便，有伤治体。今后敢有仍前不道号令，妄自绑纠i人来者，治以重罪 。

为造言惑众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如今有等奸诈小人，不思朝廷

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异议，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搅墅，议论~\lf 政，

谤人!王短，欺君罔上，煽惑人心 。 似这等文书，必有同商量写的人，也有知道的人 。

f三者j\察院便出榜张挂l挠谕，但有知道有人曾写这等文书的，许他首告 。 l可得是实，犯

人全家处死 ， 首告之人 ， 官7'1 三等，军民者j\ 与官职， 1是'银一百两，钞一千贺，仍给犯

人财产 。

为建言事 。 永乐元年二月内， i亥江西建昌环f南城县老人 101 季梢， {f丑以 Jí言为白，诬

告民人曾显驴等 。 ì'ii亥钦奉圣旨.送翻l察院问了，就 l:iP伤去各处禁约 。 今后不许于 1主

言事内告人。钦此。

都 为禁约事，永乐四年十月初八日奉圣旨:有等小人，他与人有仇，豆豆生事告i1I\人，

察 又怕虚了，都捏谤讪朝廷无礼的言语，假写仇人名字帖子，丢 í!li街市，煽惑人心，意

院 在朝廷替他报仇。 且如回瑛这等，都诛戮断ì9:了 。 今后但见没头帖子便毁了 。 若拟将

来告，见了不弃毁，念与人听的，都一般罪他 。 若有见人正在那里 J!li 帖子，就便拿

住，连帖子解送到官的，问得是实，依律赏他 。

为禁约事 。 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敖下法司:今后人民娼优，装扮杂剧，

I综依律神仙道扮 、义夫于i妇 、 孝子 JI阪孙 、 lj]人为普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W:. 'Øζ 于(r

王圣贤之词 i拍 、驾头杂剧，非律所i亥裁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 - H.t 拿赴法司究治 。

永乐九年七月初一日奉圣旨:但这等词仙，址: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

了 。 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

为钞法事，永乐卡六年五月十一日奉圣旨 今后民间一应交易，除挑捕宛1)补及字贯

不全，不成张片，难辨真伪的，不许行使 。 其余亦依榜上所帖钞贸样，不折j大小，不

分油污水迹，成边栏虽有损缺，其贯百字样分明的，务~流通行使 。 敢有仍币íJtl'í以新

旧昏软为白，高抬物价，折准分数，沮坏f::!; ì去的 ， 许 i省人捉拿首告，犯人处以重罪，

财产断没人宫 。 如有奸顽之徒，故将挑 tlli 例补，字贯不全，不成张片，难辨真伪钞

贯，强买货物的，许被害人i主人钞拿到l官-体治罪不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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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榜文中，就奉 旨发布榜例的衙门来说 ， 属于户部的 2 楞，礼部

的 3 楞， 兵部的 4 榜， 7fIJ 部的 6 榜， 工部的 3 榜，都察院的 6 榜 。 就其内

容而育 ，涉及礼仪 、亵读帝王圣贤 、 王府擅自行移有司 、 官衙妄行造作科

敛民财 、 盐茶 、 m 坏钞法 、 织造缎匹、私宰耕牛 、 私自下番贩卖番货 、 马

政 、 私役军人 、 逃军、 私卖军器 、 军官子孙操练 、 拘掳人口 、杀人抢夺 、

诬告 、 奖赏捕i览 、 军民擅自绑缚官吏 、 恩有和重申洪武榜例等方面。

Ij):j h.lG祖永乐年间发布的榜例，远不止这些，仅从 《 明太宗实录》、《典

故纪 l用 》 和I ~杨一清集~ 3 书中 录 6 例于后 。

永乐三年春二月丁丑，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洪堪言十事……其七

曰:无知愚民不谙常克，或因小忿辄诉公庭，及论以法，方觉悔惧。

推 ft其情，亦出患意误犯 。 (乞)令着有司，今后坷讼除奸盗 、 诈伪 、

人命外，若户婚 、 田土 、 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依洪武年问 《教民榜

仔0 ，付该管老人、 里长从公告1) 决 。 若里老拘私不公及顽民不服者，

有司方如律治之，府、伎狱讼 i青简……上皆纳焉 。①

永乐五年五月辛未，上 l渭河南饥，有司匿不上阅，命刑吾11 悉这直

于法 。 又款都察院左都1~r 史陈瑛等曰 : 因之本在民，而民无食，是伤

其本……比者河南郡县荐罹旱涝 ，有司匿不以闯，又有言雨肠时若，

禾稼茂实者 。 及这人视之，民所收有十不及四五者，有十不及一者，

亦有极苹实为食者 。 闻之伽IJ 然 。 亟命发呆赈之，已有饥死者矣 。 此亦

版任用匪人之过 。 已忘直于法 。 其榜谕天下有司，自今民间水旱灾伤

不以闻者，必罚不署了 。②

永乐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节该钦奉太宗皇帝圣旨:陕西 、 四川地

方 ， 多有边接生番 。 经行关 i监与偏僻 小路，洪武年间，十分守把严

谨，不许放过段足 、 布 、 绢、私茶、青纸出境，违者处死 。 住户部再

出 榜晓谕禁约 ， 还差人说与都司 、 布政司 、 按察司，着差的当人去各

① ( Iljl 太宗实录》 卷三 JL 。

② 〈 明太宗实录》 卷六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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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上省会把关头目 、 军士，用心守把，不许 j走漏段匹 、 布 、 绢 、 私

茶 、 青纸出境。 若有私贩出境，拿获到官，定将犯人与本处不用心把

关头目，俱各凌迟处死，家迁化外，货物入官 。 钦此。①

永乐八年冬十月乙未，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庆言:公侯都督

往往令家人子弟行商中盐 ， Ì，在斩、运司及各场官吏，倍数多支 。 朝廷申

明旧制，四品以上官员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己令罢支。 今者~督蔡福

等妄行奏请，既付于法，其公侯有犯者，亦宜鞠治 。 上曰:姑勿治 。

令户部榜谕禁止。②

永乐十一年二月圣戌，上命刑部揭榜沿途，禁约在从官军扰民 。

谕之曰:帝皇巡拧，将以安民 。 闯前者在从军士往往在途扰民，成取

势夺，无所不豆，是厉民也。 今后有犯，所管官旗皆连坐，勿恕。③

永乐十五年，成祖以洪武间天下寺观皆己归并，近有不务祖风

者，仍于僻处私建庵观，僧尼混处，屡犯宪章，命礼部才旁示天下， 1年

守清规，违者必诛。③

明永乐年间颁布的榜文，较之洪武朝而言，有两点新的变化 。

其一，榜文中榜例的数量所占的比重不同 。 笔者把搜集到的洪武 、 永

乐榜文进行比较，结果是:洪武朝榜文中大多属于晓 i俞 、 教化类榜文，少

数属于榜例，而永乐榜文大多属于榜例 。

其二，洪武榜例是在朱元璋"刑用重典"的历史条件下颁布的，许多

榜例规定的刑罚比较苛刻，带有重刑性质，其中不乏肉刑和律外之刑 。 永

乐榜文除个别者外，刑罚基本上属于"中制"性质， 实施的时间也相对

较长 。

① (明)杨一清撰 《杨一消集 》 卷三《关中奏议·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夷 安细 地方

事 } ，中华书局， 2001 ， 第 8 1 - 82 页 。

② { 明太宗实录》 卷-0丸 。

③ 《 明太宗实录》 卷一三七 。

③ (明)余继登撰 《典故纪 l羽 》 卷七 ， 小华书局， 198 1 ， 第 1 33 页 。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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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宣德 、 正统 、嘉靖三朝榜例举要

现见的|川代;愣例， I徐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 《教民榜文》 和 《南京刑部

志》 所载洪武 、 永乐榜例及《军政备例》ω 所辑榜例外 ， 其他散存于各种

史籍巾 。 其中记载永乐至明末各朝榜例较多者 ， 主要有《明实录》、《明会

典礼《军政条例》、② 《皇 明条法事类篡》、③ 《条例备考》、@ <军政备例》、

《典故纪 l斤。等 二I:~ 0 < 皇明条法事类篡》 、 《条例备考》、《军政备例》 记载

的是;伤例的全文，各梢例的文字较快，短则数百字，长则数千字 ; < 明实

录》 、 《 明会典礼 《典故纪 |耳n 所记榜例 ， 除特别重要的榜例全文照录外，

多是记其要 11悔，文字段短不一 ; <军政条例》 则是申明"照依榜例"如何

清理军伍和l勾捕逃军，部分地反映了原榜例的规定 。 上述七书中所记榜

例 ， 又以宣德、正统、成化、弘治、嘉靖五朝为多 。 本文因篇幅所限，不

可能把诸书所记各朝榜例一一列举 。 为了使读者大体了解明代榜例的概

貌 ， 笔者仅就宣德 ( 1 426 - 143 5 年) 、 正统 ( 1436 - 1449 年) 、嘉 靖

( 1522 - 1 566 年) 三朝制定的榜例作一简要介绍。 现见的成化、弘治两朝

;陈例，主要记载于《皇明条法事类篡》一书 。 考虑到此两朝的榜例与正统

驯榜例的内容大同小异，也考虑到 《皇明条法事类篡》一书已点校整理出

版，读者可查阅该书了解其榜例制定状况 ， 故不再列举 。 另外 ， 正统朝所

制定的榜例 ， 主要出于《军政备例》和《条例备考》两书，原文大多字数

较多，为压缩行文篇幅，表中仅介绍其榜例名称 。

( 1 )明宣宗宣德朝榜例举耍 。

现选录 《 明宣宗实录》、《军政条例》、《军政备例》、 《 明会典》 和

《典故纪闻》五书有关明宣宗宣德朝颁行榜例的记载列表述后( 见表 4 -

4) 。

(明)赵:lli:辅 {军政备例} ，天津图书馆藏消抄本 。

② {军政条例 ) . t技人刘海年、杨一凡主编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科学出

版材 . 1 994 。

③ { 垒明条法事类事耳 ) .日本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藏明末写本 。 收入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

成》 乙编弈~ 4 、 5 、 6 册.科学出版社， 1994 0 

③ 《条例备考) . 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嘉 BYt 主 tJ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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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 宣德朝榜例举要

奏彼时间 榜例内容及制例背:lfc 文献出处

严京城 jjll资之然……于是， (在)义等议:儿为强资者， "ì!F 

诸人及四守11I禽打Il 。 如l 元力 1食指Il者，许指实 J赴官阶、 'í:j- 0 1í1ì刷是

宣 q~元年
实，犯人依律处死 ， 尿布Il及首者，各赏钞一千贯，但1纷犯人财 < fYll主宗实录》

春正月甲子
产，为首者，官脱军校 71 一级，民及工匠人等优免主主役一年 。

卷一三
如同为强盗，其巾有能自首及擒获者，免~rl ，亦给赏，仍给犯

人财产。 其四专I1旅眩之家，知情容隐不首者 ， !j~同 。 上从其

议，命揭榜以示中外。

行在兵部尚书张本言 臣尝奉诏榜谕军官存恤l军士 。 lt 问各

宣德元年
处勾解补伍新军所管官服视为泛常， ~备不存仙l……上曰:武人

{ J别宣宗实录 》
知贪利，不知教令 。 可再出榜 l庞谕 ， f卑改过自新 。 几和i军到 JJ.

R.四月 m寅
半月，即与之粮，容其两月修宣宅舍 ， 然后役之 。 若fJJ ~i3 jJíJ 

卷一六

非，肆虐不俊， Jxl宪及镇守官体实究 j台 。

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吴i内言……乞敦法司揭榜禁约:今后凡逃

宣德二年
车、 囚吏， 1综本身及其家被人杀害侵夺者，方许指实 |冻诉，余

《 切1 宣宗实录》
皆不许，诸司亦不得饱与受理 。 若果有冤抑，须自下而上阶:

六月丙寅
诉 。 有越次者，准洪武中例，发回应理衙门问断……上命法司

卷二八

从其言 。

严反逆家属在逃之令 。 先是，高熙!叛，官吏军民多从之者，

于法全家男子斗斤，妇女给配 。 上不忍一概jm刑，止戳正犯，余

家属悉有死，发戍边或京卫为匠， TI.X:给 ß 家为奴 。 其发戍边

宣德二年 者，往往谋害f(jlf.送之人而逃;为奴者，亦多逃归 lt 乡 。 上 |冽 《 明宣宗实录}

八月甲申 之，命五城兵马及卫 、 所 、 府 、县巡检司 打Il之， 又命行在在MI察 卷三。

院榜示中外未获者，许出首， ~[l者及藏医者处死 ， 首m实筑'钞

一千贯 。 榜出后，逃者能自首有死 ， 仍发原配所;或不首 jfrî 自

回原配所，亦免罪 。

宣德三年
行在都察院各道及六科具所举清理军伍监察御史 、 给 4JJ 巾 !t:!: < JiJJ 宣宗实录》

名以闻……赐教谕之曰 复以新上清理事例十一条、通前八
二月甲寅

条，榜示天下 。
卷三六

宣德三年 上阅行在三法司所上系囚罪状 ，泊之曰……受财枉法及犯榜 《明宣宗实录》

三月圭辰 例死罪有死并徒流以下，论轻重如例罚输作 。 老- 三 JL

行在户部尚书友原吉言…..今拟内外卫所仓各就一处，各筑

宣德三年
恒绪 。 每仓各宜一门，榜曰~卫仓。 屋三间为一肠 ， L应复 'í'l

{ 明宣宗实录}

三月 3号卵
一门，榜日 . 某卫某字号殿 。 若收支之际，验是纳户及应关粮

卷囚 。
之人许人，余人不许 。 其斗角~月E洪武中制度 上从原吉言，

命揭榜中夕1、戒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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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尖叫1'1 1忡'1 伤f91)内在及Hi') 例 =#f 1;c 文献:Jj 处

少{~行，(1' L f(il 尚书尖巾券，的也工匠 多有 J韭逸，当追捕i 问

Îí. W 二 " 1 '
' /11 η 上 LJ: 1 阮赴役，忏与中f~赏 ， ';Y ! 延 11， J丑不恤，但管工之人

{ I川宣宗实录》
贪的 ;-IÇ 之 ， J生 Jlj韭泡 。 儿 Jjf. 过1 究其本，口II tI::伤然约.但工匠盲'

1"'1 VLJ} 1 1 JI L卜
」生作 3、 平 1 I后 ;If工旺者，治以 ffi lm; i在者 L牛肉一 月内 1'01 首 ，免司11赴

卷 |囚二

|一 ，仍 i J 刷'只 。

行 (E占11然院左 Xi\御.92 ::<I);@.奏 · 打"分场材木等料扣11分，悉有定

ï í_ t'k{ .: "-1 例 。 比* 17'1 夕|、 王l' bi 军民不循礼法，村'f Jt豪锁 ， 凡物料当书11 分 < r列宣宗实录》

j" I 'IIILJJII人jlj' 灯， 或;fi"\~l lí'i ， !.l且去 ffl ; 多免 。 i市怒禁止 j圭者 lW之 。 场 j司官吏 卷四二

受 jl(j 非人和:r" :/11 16) η L从~言 ，命拟伤 l出示 。

上|且l 三法司 所:iJl系囚 :/11 状.币1之曰 · 反逆 、 人命 、 伪造印信

!m饨，作传"Î{-{ }吉、 i巫 1!r 人因而致死 ， 有死，杖 百 ， 发戍辽

王n忠二年 fJ; 0 n{~ ~j 臼俗 、 'ì;~' 人珩仓库钱粮 、 资官畜产与受枉法财，皆追 { I归宣宗实录》

七 }'I I义 JiK 则，论E 轻 l肉戍辽东边 ]2及口外 。 1iË 、 1征者 ， 如例钉j输作 。 杖 卷四五

以 F ， IIHt法榜例 jJi! it 。 无 罪 者释 之 。 凡tk: i世千 六百 三 十

].1人 。

行(E只古1\ 尚书怅本参·…iì'i揭伤戒 l俞·自 今几年民元文引及

ηri.也 -:" 1 rJ;11;:' j:1;11* * I刀不 Ilj l 、有放 lif寺观F.j! 1统者，必执送官 。 fJJ flf 诸人 《 明宣宗实录》

八月 乙.t I~I ';J ;_ . m 实者约:ii'i 0 .m !豆 、 邻人纵容不首者，与犯人同罪。 卷四六

从之 。

tl1!~J三 年
命 j~IJ .92 j监察皇城四门 。 11'1' 匹l 门 1笃笃玩法怠驰 上i俞占~\御史

《 明宣宗实录》
liji佐 仨l 守 门'自竿 ，违法 i!f民 如此，其揭榜 l出示:若不革前

-1 一 月戊j丧
IjYt ， 恶处E飞刑 。 销'以御史一员 .往来四门巡察 。

卷四八

行在户 部左 f守 自1\ * 和j 奏 ， 江南官吏率民运粮至者，京师力

:tl ít! 1且| 年 l二 、军校 、工匠之元1费者 ， 多端诈伪，强索财物及揽~ì匡骗， 《 明宣宗实录》

二JI 乙玄 扰害 二w小. 乞严禁止 。 上命行在者j\察院饲榜禁戒 ， 锦衣卫 ìlll 人 卷五二

缉捕 。

tl1，j~1 四年 行在吏剖l奏 ， 各处吏多有考f尚不给 FIì ..... 轻视同法，当严禁 《明宣宗实录》

反 jlLJ 月丁王l 约 ， j] 者 ì1!: ~眶 。 上谕尚书1}f义曰 .....其揭榜严禁之 。 卷五三

四川伎重4 词奏……消严禁约 :果有机密重事 ，许实 封:iJl 呈 .

:tl~四年
和-私 !tH9!t仑诉者 必 是l 卡 J(n 上陈告 。 有他 z;JJ 实封者， 令法司治

{ 明宣宗实录》

U_ jlLJ 月甲 午
之 ， ;lH好究教诱之人，皆坐以罪.连家属发戍边境 。 正军贝1) 仍

卷五三
于其家另1)选壮丁 . 于原卫补伍。 庶使奸J顶知惧，讼简民安 。 上

从之 . 命行在:都察院m榜禁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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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奏准时间 榜例内容及制 {ýlJ 背 景 文揪出处

上御奉天门，谕行在者11察院右者11御史顾佐等日 既已命禁

宣德四年
约，仍榜i俞天下:今后机密重事 ，有实 ì1J:者，方 liF 实主寸奏 闯 。

{ Iljj 宜宗实录》

四月皮子
其余辜应告理者，必须自下而上 。 若仍前越诉，不问虚实 ， 法

卷 Jï. 三
司一体治之。 仍究主使教诱及代书词状之人，俱杖一百 ，剂，家

属悉发戍辽东 。 永为定例 。

逃军，除自首免问，责限起1解外，其余拿获者，就于原$1Ui

所在官 司取问明白 。 初犯 、再犯依律的诀，差亲属 、 邻里管血í'!

宣德四年
原卫所着役。三犯者， IE[候申详，依律处诀，先将户丁Ifi'I补 。

六月戊子
里邻人等， 1Jl !!i!隐藏逃军榜例治罪，窝家发附近卫所充军 。 若 《军政条例》

窝家系军人，发边远卫分充军。 其窝家如或惧11~不拿，将j韭军

转递他所藏躲者，不分军民 ，俱发烟饰地而充军 。 所在官司知

悄放纵者，依在~坐罪 。

宣德四年 i韭军正身未获Ji自侬榜例，现将户了解补，仍贺 !根根~正
《军政条例》

六月戊子 身 。 得获，替出户丁宁家。

各处有司起解 j韭军及军人军丁，务要 ff! 地方远近，定立程

宣德四年 限，责令 l王解人等，依|坝管j恙 。 若长Ifi'I人等纵容在家，迁延不
{军政条 {ýIJ >>

六月戊子 即起程， !Ii!依榜例 j主限半年之上者， 1仅在lt 坐l!Il; 一 年之上

者，收发附近卫所充军，犯人发边远充军 。

1ût军有j逃回原籍，或的二码:病故，或更改姓名，于各衙门充当

吏卒、主文 、写发拨22害民 ;或出 ?R为{前 、 为道，投充生员 ，

宣 i在四年 或于蒙:jffdl，'要官员军民之家作家人伴当 、 看!五种 111 等项名 色.
《 2I:政条例}

六月戊子 及冒 给文引 ，在外买卖 ， 并于邻境另IJ 在jl安作民人，另立户籍 ，

J!(~依 ;愣例，许令出首改正， I~月赴原卫着役 。 敢有违者 ，逃2在发

边远充军 。 里专[1窝家人等， mt依隐激j韭军伤例问断 。

宣德四年
勾补军役，若正军户下本有人丁，比先朦j优捏作无勾 ， 即使

六月戊子
改正勾解，与免前罪 。 如仍扶短回申， !m依伤 fýlJ ， 年丁发边远 《军政条例》

充军 。 原保结里专)1人等，收发附近卫所充军 。 官吏依律坐牢 。

新勾军土，合照依宣德元年四月内奏奉圣旨榜文内寻q里， [现

半月 之内收帮月粮， 一个月整理房屋 ，候安插定 ， 方许差 t朵 。

宣德四年 如是不涩，生事虐窑，在内监察御史，在外jjß按御史 、 校要再百l
《军政条例》

六月戊子 官及镇守官员 i监察，将故i主之人 、 军吏 、 总小旗，就行拿问 。

军官，具奏定夺 。 其原降榜文，者11 司 、 卫所宜立板捞，各干公

厅常川悬挂，永为遵守 。

勾军违限， 合!!i!依宣德四年二月内奏奉圣旨主F葱 j主限二年

宣德、四年
之上者， 官追佬 ， !ii(车就于户下选丁补伍 。 再限一年 以 里，〉Pf

六月 戊子
所勾军数赴京回话 。 一年以里又不赴京，全家调发另'lTI o 合人 ur政条例}

余丁户下 ， 一般起调正犯人，各 i亥卫所挨拿解京 。 着官吏人等

容情不行举拿，不饶 。 1JJ !Ji!榜例， liF巡按御史 、 伎重耳 司 拿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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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哥王 1fI' II'tr"1 扬例内容及制l 例背景 文献出处

'年 1二s 有 ~r似材于 虽在强，囚充*f~里 老人. 4号 i匹勾取之际， 买求官

'J] ~! VlJ "10 交>>.勾结人 Jj1. t;k ;]:11 小 民例户 . J版!比保绍，及有里老人等俱系
《军政条例》

/ , )-1 1.义 -(- 年户，届五l二互相 扫UJÆ I旦| 巾，许!'({ ;拟例首告吹正 。 业iI是仍不改

.ïl . lJT 发 . .ïE7i巨 lfi'i 发 )j;( 二日 ， 户下再 rîJ 一丁 ， 发附近卫所充军。

山 ï'_1j等处 jl]f丁等 Jjii Yí- 士 ， 原选;Jt续勾军丁，俱系精壮之人 。

显Ill~不久 ， 往往买 :>]( 贪污头目人等 ， 令户下软弱人丁，私自轮

Jl1'~! "叫 " 1二
沥i料'1矢，以致车{Ii不拍 。 今后敢有仍前作步~替换，合!!(~榜例，

Vr )J;(饵'白' 司、且 老人等捉拿 ， 及 i!f J京卫 同 f1í 1ût军并诸色人等， 《军政条例》
六月 J义 -(-

指 J~ i址 'ff~ 11市 上 百l 及 J巳总 J处衔 '61 员坐1:陈 告， 依 在!.t !!({例问断 。 事 内

作I?'f.人员，就行拿闷 。 只;军士'*有残疾;n:软弱不堪差躁 . mi例

杆|验明 白，方 i!f勾丁替J矢 。

1f.户 之家 ， 多有全家在逃躲避，及官司递年勾I仅里老邻佑明

1江[1!ki 1i!1 ' Iô 知 J将iIll'去处. Ilfi 地 i仅索财物， 容悄不行拿解 。 今后若有此等作
《军政条例》

六月戊子 !\l'f.之人!!({依榜例，正军发边远充卒，知情保结盟老 、 邻人

等 ， 发附近卫所充军 。

为m编发))_ 出l卫政军， 多有更易姓名 、 乡页 。 及到卫所，又

立惚 VJI'I'
不:WJ. )jíl箱、肘l卫丁口 从实 fj飞报 。 着役之后 ， 或逃或故 。 卫所止

凭原 jl~ 乡货 、 姓名坐勾，有司囚无名籍，似此迷失者多 。 今后 《军政条例》
六月戊「

若干I此等作Wf.之人!!({依榜例，正年发边远充军，家下另金壮

丁补fü， II!. 守1 1 9JI 而不前者，依在11问断 。

ti r.Æ 四 年
今后纪录军丁，年1í W r，JJ. 当发补役 。 其原卫所离原籍千里

六月戊子
之外， 合 !!H伤例 ， 发附近卫所 Ijj(役充军，具 rÞI ~I'I 达兵部，转行 《军政条例》

原卫所7l~~;)m伍 。

各州县 勾 líi'i逃军及补役军丁 ， 多有子所在官司 冒 给家人文引

:tl i'!,\ 四年
供送，其实家人不行随送前来 。 及到卫所， 不一两个月 ， 即将

目给文引 !!H 身 ，边回原籍 ， 及~射各处潜位， 或经商 ， 或受雇 《军政条例》
六月戊子

于人 。 今后若有此等作弊之人 ， !呀!依榜例 ， 正军发边远充军 ，

家下另选壮丁一名补伍。

定 J*i Jjj等项纳钞例 。 初以钞法不行，命行在户都议 。 至是 ，

主挥部事太子太师邬资等条列具奏 ì古榜示中外. 一、 南北二京

公 、侠、 驷马、 伯 、 古11督、 尚书 、 待自11 、 都御史及内官、 内使

宜能!四年
与 j、L官员军民 ， 有甜up，同 ， 不分官给私宜，但1'1' 蔬果货卖 者，

《明宣宗实录》
最其J也商果株 ， 蔬 j也每商月纳旧钞三百贯，果每十株岁纳钞一

/、月圭 w
百货 。 其均坊、 J:4"房、 j击合停煽客商货物者，每间月纳钞五百

卷五五

贺 。一 、 驴 、驭车受底装载物货或出或人 ，每辆纳钞二百贯 。

委t!{i然御史、户部、 锦衣卫 、兵马司官各一员，于各城门巡督

!院收 。 一、 船受雇装载，计其载料之多少，路之远近 .自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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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奏准时间 榜例内容及制例背景 文献出处

至 ìit安，淮安至徐州，徐州| 至济宁，济宁至 l陆消， 1 /而 消至 1函

州，俱每一百料rvl ii:!、一百贯 ; 其北京直抵南京，南京直抵北京

者，每百料纳钞瓦百贯 。 委且在干御史及户都在于缘何人炯Wl~二

处监收。 一、蔬果园并塌 J:}j 、库房、 J~j舍，委 l监察御史 、 户部

官按月催收运库 。 有{守势隐匿不报 、 不如'l 钞者，地 、 树 、 1m 、

车、房舍俱没宦 ， fJl 治某一罪 。 若其;:1也不系'fl/'留取幸1/ ，牛 车、 小

车止载柴草、粮米及空船往回者，俱不在 rvl 钞之例 。 上从

其议 。

上谕行在礼部尚书胡洼曰 祖宗H才 ， 文武官之家不得挟妓饮

宣德四年 宴 。 近|耳l大小官私家饮酒，事Il 命妓歌 11昌 ， 沉罚1 终日 ， 怠废政 《 明宣宗实录》

人月丙申 事 ;甚者留宿，败礼坏俗 。 尔礼部揭榜禁约:再犯者，必 卷五七

罪之 。

宣德四年
上御正朝，谓右都御史l顷佐等 日 ....尔者I1 察院~Jl揭榜禁约:

{ IYl 宣宗实录 》
今后老人只依 《教民榜例》 行事，违者，令巡按御史 、 技察

卡一月戊申
司鞠治 。 若有司故违，巡按御史、j'J(祭司 2且不问者，亦罪之 。

卷五 ;L

宣德、四年，榜i俞各仓·凡收支粮萃， 官吏人等有折收金银并

宣德四年 揽纳偷盗者，许诸人首告，王先拿送法司 。 正犯处斩，仍追原物 ( IYI 会典》 卷二一

人宫，家属发边远充军 。 首告者，赏钞五 /- 贯 。

又令榜谕两京军民官员人等，菜园 、果园及塌房 、 车 JJJ 、 !击

合停 tk'j客商物货者，不分给赐 IHt ，几菜地每苗月纳 l日1:J;三百

宣德四年
贯，果树每十株岁吉Pl一百 贯，房舍每问月纳ii:!、五百贯 。 差御史

{ rYI 会典 》 卷三一
同户古i11 官各一员 ，按月 lllil投送库 。 如有隐瞒不报及不纳ii:!、 者，

地商、权I株 、房舍没官 ，犯人治罪 。 其同地自非l' 食用 ， 才 |二发~

取利者，不在纳钞之例 。

宣德四年榜例:招募等项军士，如:有彼先全户见丁充军事

宣德四年 故，今次俱各照名勾补，合将一名先行解发 j图将实有人丁开 《军政备例}

报兵部，议拟奏|商定夺 。

宣德四年榜例·官员军民之家有家人义男 、 女婿等项，自愿

投充军役及为己事发充军者事故，止于本人当房人丁内勾解补

宣德四年 役 。 若当房死绝，转达兵部复查开豁 。 一正军顶 当祖辈军役， p在政千古例 》

而余丁空闲巡伊j投充别卫所军役者，本户祖军户绝， 着令余丁

顶补祖军仍行投充卫分，开豁lìír役 。

上谕行在六部 、 古~I察院臣曰 : 1，ifj廷 差 内外官出 夕|、公干所至，

宣德五年
多有奸狡小人投托 l施从，因拨宜害人，而分受财物，以十分计

{ Hfl 宣宗实录》
之，差去者得一二 ，彼得八九。 都察院~Jl榜示禁约 ，仍令巡 tE

五月辛未
御史 、 按察司官体访 。 再有犯者，就擒解赴京，处以重罪 。 直在

卷六七

因有司屡奏其弊故也 。



248 历代伊l考

续表

当革 liIi lf't 问 伤例内容及 jM 例背景 文献出处

江 íJ~{五年
{，íì行在户都饲 ;伤然戒小官人等，不 i!f宫 flü夹带私盐货物 。

《 明宣宗实录》

六月 lF;jl.义 卷六七

巡按 ];1 :llt :既然御史余思宽言 :张家湾两河多有丑!I逃军民 、 工

:江德五年
匠，或潜 l丘人家，或为 .li:i 贼， 宜迪人密察抓i泊 。 上调行在户都

《明宣宗实录》
曰 j挂历:1J 于无奈，逃岂人↑'i'i所欲，必有不得已者，可揭榜示

秋七月 1戈午
之 。 令十日内 ，凡;也逸者，许自首，军匠还役，民还原籍，限

卷六八

少|、不前者?向 1111 。 若非边j忽而于河岸生理者，听 。

牙1t1;t行 :{r户郁郁兵部尚书张本言......仍依先行榜例:业H每丁

种有成熟 111 J也五十1i:T之上 、 已告在官者，准令苦于籍。 有于百里

kí 1Æ!五年
之内或百里之外分 }Jj 耕种、原$1H吊役不误者，或远年迷失乡

《明宣宗实录》

八月乙未
货，见在居住未经附将者，所在有司助实，书籍送部查考 。 其

卷六九
不坯者， 1百I ~在匿之家，俱发所在卫所 ， jJ<.充屯军 。 若军卫屯所

容隐者，逃民收充屯军，容隐之人，依隐藏j也军例，发边卫;

该管官吏 、 旗 l尹、里邻彻悄容隐者，俱依前;愣例论罪 。

上 1俞升任车行在户音11鄂 、 兵部尚书张本曰:闯各处细民 ， 多因

立 1，w.~五年
有词失于抚字及富豪之家施贷取息过虐 ，以致贫窘 ，流移外

《 用l 宣宗实录》

儿 )'1 戊 q"
挠 。 既梢复业，倒负租 、 免更倍以优伯l之 。 尚 jfI;贪 ffi官吏并获

卷七0
民仍 lìíJ 1站在，尔户部1 ;愣示天下严禁Þ(J之 ， 并到J谕亲邻同里之人

协助圳忖Il o 有扰害之者 ， !I~ 之 。

:tI í也六年 上 IÌrl并向居民有私下番贸易及 0:\ JJ，t与夷人交通者，命行在者jl 《 明宣宗实录》

U Il!I 月丙辰 察院M榜然 fll1 。 卷七八

直隶松江1何知府赵像言: 比户都榜谕:凡~移人户皆限三月

复业，违者与隐藏之家俱发充军 。 此法至严，人知畏惧，然亦

直徙1六年 有禾复业者……乞教户都备榜通行晓谕 : 仍令有司从实取跟I逃 《 明宣宗实录》

五月戊子 亡民户 。 凡有公私欠负 ， 俱停征三年 i 凡诸差锚， 亦在三年之 卷七九

后 。 如是 jm犹不复业 、 人犹容隐者，依前例发遗充军 ， 庶几逃

民来归 。 上命行在兵部、户部参酌行之。

行在兵音节奏 : 兵马司巡警不严， ìti 于都城内诈称校尉，扣J扎

宜德七年 都督部广家属 ，劫财而去，请付法司，责令报i盗 。 上有之，令 {明宣宗实录》

{f 正1'1 丙子 份f 谕 i!f首告 ，如例刑1it，仍给犯人财产;如资能自首亦免 卷八六

!lJl;隆 i资不 1首， !I~ 与 E坦问 。

行在兵部奏 ……·消盟军伍官到处 ，令各卫所取勘先次收到

宣 1!ê\七年 消吐l远年迷失等项，并二千里外带操军士数，内但有在逃者， {明宣宗实录》

二月己未 各督有司、里邻人等拍j捉到官，依律的诀， 差人押解原卫所着 卷八七

役。 如里邻人等仍前窝藏不拿，依原定榜例问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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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奏准时间 榜例内容及制例背景 文献出处

1次谕行在五府、六音I1 、都察院等衙门......缘边军士 ， 以专备

宣德七年 御 。 近年多有投托总兵镇守等官作家人，及被役{应手l' lfl 生理!等 《 切j 宜宗实录》

三月 1决申 项， 有一'自占用数百人者 。 兵部 自il 出榜禁约，巡饺 l监察御史 、 卷八八

按察司官时常巡察 。 违者，具实奏阁 。

行在都察院言 · 守皇城四门盲'军职专关防 ， t里检出人之人 。

宣德七年 其应 tH入者，搜检既毕，随 Uil放行。有偷盗内府财物者，贝IJ 当 《 明宣宗实录》

夏四月戊申 引奏，不当擅自捶挝 。 今军职多不守法 - …法实难容 f背究罪 卷八JL

之 。 上日 ·姑榜谕之，使改 。 如又不改 ，执而 1jJl之，勿恕。

行在刑科给 );J~ 中李原缔言 :各处递运所递送犯人，无问轻

童，并1111 侄松，逝索财物，夺其衣食，多有码:饿死者 。 乞命行

宣德七年 在都察院出榜禁约，仍移文巾夕|、诸司 .自今凡发回原告及起解 ( 1冽宣宗实录》

夏四月甲寅 罪人等 ， 必须斟酌 。 果情犯深重，发递运所 l纺解 。 轻者 ，或本 卷八九

衙门差人押送，或送卫所 、 府州县递送 ; 又轻者给引!!!!行，不

许概送递运所，庶不累死无事 。 从之 。

右剧都御史责谅以公事往1:1 州 ， 遗人奏言……乞款该司销榜

禁约，并行诸衙门，凡起关文，将应送官物填写数目，不许夹

宣德七年 丰w私货 。 仍遗廉干京宫一员， 自京师抵甘州往来巡视。 迎官军 < 191 宣宗实录》

十二月戊申 人等经过，除关文所开正数外，余私物令所在有司动;敛，见数 卷 JL七

入宫 。 及资不应驰驿而羽[应付者，俱纳解京 。 [f!;使奸ñYf 知惧，

人亦获安 。 上命行在都察院出伤禁约 。

革山东省~I司济南卫仓 、 3在州卫仓 、青少H 左卫仓币。但! ， 以其不

宣德八年 收粮故也。 行在户部奏·征收税i果有定法 。 今巾夕|、收税衙门多 < r川宣宗实录》

二月圭J;i[ 法夕|、生事，邀阻行旅，搜捡缕馁，倍锦税钱 。 上命刑古~I 持j 捞 卷 JLJL

禁革 。

宣德八年
禁京城商税之弊 。 u才有言在京权豪贵戚及无藉之徒，停积荫

{明宣宗实录》

二月丁未
货 、 隐匿官税者 。 上命行在刑部揭榜禁约，违者罪之。 有能首

卷j]， fL
者，赏钞-千贯 。

宣德八年 申明前禁榜谕:沿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 。 得实者，给 《 明宣宗实录》

秋七月乙未 犯人家货之半 。 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纵之91:禁者，一体治罪 。 卷- 0三

宣德八年 命行在者jl察院严官吏军民隐藏逃军 、 逃囚之禁 。 定首钢i 货 {明宣言去实录 》

秋七月戊寅 格，揭榜示之。 卷-0三

宣德八年
顺天府尹~n育等言.北京城腹庙军民往往于内互市博弈，因

{ 明宣宗实录》
而盗取砖石 ， 剪伐林木及纵放擎畜作践 f背禁约 。 上曰 ?;如神

闰八月葵纠l
贵清净，其揭榜禁约，敢再犯者，擒送法司治之。

卷一 O 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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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费苦 IitMirïl 伤例内容及 1lo1J 伊l 背景 文献出处

行在兵部吉普: 旧 11011 公务急者给驿马 ，无符验不给 。 今太仆寺

立 441八年
少卿 ~IJ 宁言 lt经 Jlï.隶 、 永济等!作，见者I1 指挥萧敬 、 指挥李

《明宣宗实录》

卡一月:f午
菜 ，地人于大 JJ~I 文IJ通处 i十鄂. 4JU野文牒， 令驰 I斥马 。 且 i旬之，

卷一 0七
各骄类此者多 。 以攸 马无停息 ， 往往罢死 。 请揭榜严禁约 。

从之 。

川自!天府尹李 nrt言 ，比奉命修筑桥边，而~势之家占据要路，

工r. ~I~~八年 私俗小桥，邀~El行人，权取其罪11.诸行禁草 。 上曰:主革势擅利 《 明宣宗实录》

1- - )'1 丙午 至此 ， 将何所不为 。 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然约，不俊者， 具 以 卷-0七

字íl呐 。

行在兵部奏 : j:VI延于广宁 、 开)Jj(等 处立马市， ZZ官主之，以

宣 441九年 {史夕l、夷交易 ，无敢侵扰之者 。 凡马到 'm. '自·买之余，听诸人为 《 明宣宗实录》

冬 1- 月丁巳 ï'Iï 。 近 1ì11 小人或以酒食衣服等物邀于中途，或诈张事势，巧为 卷一一三

诱胁，甚m远人向化之心，请揭;伤禁约 。 从之 。

宣宗 It11 内使韦宗资官铜造镀金拟物与外人......遂命司礼监榜
《 典故纪|明 》

宣徙1年间 谕各 l应用 ， 有资官物及!雷分者，事发处死 ， 知而不首 ，罪亦
卷一。

如l之 。

内官袁 T奇 、 内也ë阮巨 队 ， 初往广东等处公干 ，以采办为名，

f草 J仅军民财物 。 事觉，宣宗命凌迟琦斩巨队等十人，因谕右都

御史I@í佐等日 }r; 都察院饲榜 l出 i俞巾外，凡先所差内官内

f虫， 在夕|、侵占官民 EEl J也及组造房屋 ，所在官司，取助明白. ).京
《 典故纪阅 》

if. 1!也年 l可 系 1主'者还宫，军民者还军民 。 中外'白'民人等有受 内官内使寄顿
卷- 0

财物 ， j，lr ~f 兔斗11 ， 斗吉隆不首，事%与犯者同罪 。 自今内'自 内使

:1: 外，敢仍前有犯， 令所在官 司 具奏， 治以重 !I~ ，知而不奏 ，

罪同 。 若中外军民人等，有投托跟随内 宫 内使因而拨 'lt 害人

者 ，悉处死罪 。

宣宗尝谕右都御史熊概曰 u 朝廷优恤军士，给以衣食，欲

其得所。 比|可宫旗吏管人等，妄意诛求 。 多立名目，衷取月

宣德年间
粮，克减冬衣 t，~!花 。 亦有都指挥、指挥假托公事，遍历取财 ， 《典故纪问》

乃以军粮布花，变易金银馈送，所以军士衣食不充，多致逃 卷- 0

~j;(…尔都察院 an t岛榜禁戒，仍令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巡察，有

再犯者处死， 家属戍边 。"

与洪武 、 永乐两朝比较， 宣德朝制定的榜例有下述特色 。

其一 ，榜例被朝廷确认为立法的重要形式，其立法数量之多，为前朝

所不及 。 洪武年间，榜例被朱元璋视为一时"权宜之法"，许多刑事榜例

刑罚严苛，井，于洪武末被宣布废止不用 。 宣德朝时，榜例成为朝延经常采

用的立法形式，朝延立法以榜文为主，其数量远远超过条例、 则例等其他



四明代1?~ 考

形式的法律 。 《实录》为明代官修史书，修史者所记均是当时认为值得一

书的重大事件。 就明代各朝《实录》所记榜例而言，以宣德朝为最多 。 在

上表中，"榜例" 一词出现 20 次，说明它已是朝延通用的法律用语 。 宣德

朝国祥较短，仅有 9 年，然 《明宣宗实录》 却记载了如此众多的榜例 ， 这

表明榜例这一法律形式在宣德年间受到空前的重视 。

其二，刑事榜例摆脱了洪武 、 永乐"刑用重典"的影响，立法崇 尚

"中制" 。 如果说洪武榜例中存在着大量的用于"惩创奸顽"的严刑峻法 、

永乐榜例也程度不同地受到明初重典政策影响的话，宣德朝奉行的是"贵

存中道"的立法原则，刑事榜例的刑罚属于"中制"，因而，这些榜例大

多为后代所沿用 。

( 2) 明英宗正统朝榜例举要 。

正统朝榜例在多种史籍中都有记载，仅把 《 明英宗实录》、 《军政备

例》两书所记该朝榜例的制定或发布时间、榜例的内容提要列表述后(见

表 4 - 5) 。

表 4 -5 正统朝榜例举要

榜例制定或
伤例内容挺要 文献 出处

发布时间

委宫消勾

解军有无妾小

供招更改名籍及1乍文潜回

军丁互相替换

远年全家逃移

军丁口粮并司卫交知j

正统元年
役卖遁逃

明抄本 {军政备例》

八月十二日 榜例部分

逃住自首

抚恤流移

蒙胧勾扰

冒籍开户

带操军士

勾军差人不回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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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伤例制定就
J伤例内容提要 文献出处

发布 M (ñ) 

11::统元 i)二
2号京城外掘土 1台'lif

《 明英主美实录》

).. ),) ))~辰 卷一 =

j华~老#<

巾途放军委小

j也车户丁带锹

委在f不ì!r JJIJ差

调卫军士户丁

混忧无勾7f:丁

正统二年 妄投附近带操 明抄本 《军政备例》

JL月 复逃止递解 镑例部分

诉告宵解

起I!ì币 2在士不 iH千告

未纪录 吐\ !9J 军

有军有丁ill 勾

诬妄勾扰

附近收锹

正统三年
'FI 明俱!!i!钦定伤例以次附:诉

《 明英宗实录》

二月 I)t LF 卷三丸

正统三年
命天下府州县修聋申明、施善二亭，复宣板彷于内

《明英宗实录》

五月庆子 卷四二

正统三年
禁偷到坑穴，私煎银矿

《明英宗实录》

十二月 乙丑 卷囚丸

正统三年 然江西瓷然窑场烧造官样消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 {明英宗实录》

十二月 丙寅 送官员之家 卷四丸

111 东等处军丁改补

两广等处军丁改补

正统三年 应天等处军丁改补
明抄本 《军政备例》

榜例部分

1.1.1东等处军丁改补(改调卫分)

河南等处军丁改补(改调卫分)

正统四年
主导虐 i商成各处器人 { 明英宗实录》卷五三

三月 辛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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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榜例制定或
榜例内容提要 文献出处

发布时间

陕西等处军丁改补

正统四年 两广等处军丁改补
明抄本 《军政备例》

榜例部分

浙江等处军丁改补

正统五年 禁营造各厂内官役占2在夫，所遗田地拨还 JI顶天府给民耕 { 明;在宗实录》

正月圭子 种， !m例起科 卷六三

正统五年 命河南、山西 、 南北直隶各处流民复业，不服招抚者 《明英宗实录}

正月甲子 治罪 卷六三

正统五年
严禁违例收息

《明英宗实录》

四月乙未 卷六六

正统五年 禁大同 、宣府、辽东、陕西 、 四川诸边仓宦攒斗库不得 { 明主E宗实录》

八月乙卵 t肯索纳赂，虚出仓钞通关 卷七0

正统五年
复申旧例 · 军丁力士犯盗者皆戍边

{ 明 "!Æ宗实录》

1-月甲戌 卷七二

正统六年
申明童造赋役黄册

{ 明 3在宗实录》

三月圭子 卷七七

正统六年
禁僧道伤败风化及私创寺观

{明英宗实录》

囚月己巳 雀、七八

正统六年 款各处儒学刊置j扳榜洪武、永乐间钦定学规事例，永为 { 明奖宗实录》

1-二月乙商 遵守 卷八七

正统六年
禁军民私宰牛、马、驴、 2里

{ 明奖宗实录》

十二月甲寅 卷八七

正统七年
i午逃住直隶凤阳府民向所在官司报籍， 三年一体当差

《 明 "!Æ宗实录》

二月 庚子 卷八;!L

正统七年
禁官军民习尚胡俗

《明 3在宗实录》

卡二月己丑 卷 ;!L;!L

正统八年
申明机密重事许军民奏阁，其余私事以次陈告

《明英宗实录}

正月辛巳 卷-00

正统八年
招居境外中国人来归，原逃叛者有其军

{ 明 "!Æ宗实录》

四月庚戌 卷一 0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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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伤例~r，;J定或
伤例内容提 主要 文献出处

发布 II;t liîl 

正统 I- il二
ff 云南友卫、 l阳友'卫等卫官2严家人私采银矿

《 明英宗实录》

1-一月乙丑 卷一三五

正统十一年 q" f1JJ 先带钦定伤例·文武官有私事，须令家人陈状，不 《明英宗实录》

十 Jl 丁商 许本人忧奏 卷一四六

.ïE'tJt - 1 二年
IÞIYUí i主粮例， 不得一概尖IfJ斗

《 明英宗实录》

.:I.ï fl 丙午 卷一五四

正统十二年
然江西饶州府私造贫紫红绿背兰白地背花等瓷器

《明英宗实录》

十二月 印 成 卷一六一

.ïE统才 三年
然使铜钱

《明英宗实录》

五月 1}~~1 卷一六六

正统 -1 四年
贼如生发之处有、奖事宜榜示各府州县

《明英宗实录》

.i[ J l ffiî 11:1 卷一七囚

.ïE 'tJt十 119 年 命兵部 l:H 伤备1'1 官员合用皂隶数，放有仍前多金者依律 《明英宗实录》

二月 1尤y.r 惩治 卷一七五

.iI 'tJt 十匹1 1 1ô 命兵刮51.开伤捎 i俞浙江处州诸县 ，对曾参与民变小民悉有 ( f归英宗实录》

三月丁商 1ìíJ Ug 卷一七六

上表中列举的正统朝榜例，以军政和治理流民方面的事例为多。明英

宗朱祁镇登基时距明开国已 68 年，逃军和流民问题十分突出 。 榜例是针对

时弊而发布的，它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国情实际和立法的重点。 当然，

《军政备例》 以记载明代军事管理和清理逃军为基本内容 ， { 明英宗实录》

记载的均是重大的立法事件，仅据此两书还不能说已全面地展现了正统朝

制定榜例的全貌。 但是，据上表列举的榜例可以证明，榜例的制定和发布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从各朝发布的榜例内容和数量的多少，可以判断当时

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时弊和统治者的立法倾向 。

(3 )明世宗嘉靖朝榜例举耍 。

现见的嘉靖朝榜例主要记载于 《条例备考》、《 明世宗实录~ ，在 《 明

会典》、《古今图书集成》 等书中也有零星记载。 现把四书所记该朝代表性

榜例列表述后(见表 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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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嘉靖朝榜例举要

榜例制定或
榜例内容及制例背景 文献出处

发布时间

查处净身男子。 礼部言事·净身人已有处死叨禁 ， 因见前项

净身者俱得收用，遂各仿效……乞教司礼监盘拨各王府使用，

惟复本部审其原系充军为民者 ， 径送各i亥衙门，仍押发 Jj立]!. 、
{条例备考》

嘉精年间 原籍官司 ， 资令收管着役。 如有脱逃赴青I1告收者 ， !!l'l旧发 ìi!!i本
都i画大例卷一

部，仍将原籍经该官吏参问重罪 。 其新净身者，俱!!l'l例发边卫

充军。今后敢有净身者，送去法司!!l'l依先次圣旨伤例问断。

庶使人知警惧，不致有伤和气。

正刁风以安良善。都察院题…覆奉钦依通行内外法司.今

后内有前项奸徒并主使及捏写本状 、 教唆之人 ， 在内听东厂 、
《条例备考》

嘉主青年间 锦衣卫并巡城御史，在外听巡按御史 、 f监察司宫， 一体拿问，
都察院卷一

追究明白， !!l'l依律例从重拟断 。 其捏词，查!m见行事例，俱立

案不行。本院仍将节年及近日有行禁令，出榜申明 l庞渝 。

亲王奏禁宗室出游生事 。 都察院题……被奉钦依通行各该抚

按衙门 ， 转行各长史司启谕各宗室人等 ， 务要恪逍祖训11 ， 检伤

荔捎年间
身心，以保全富贵 。 但有故犯及一应违法!:Jj:俏，各民史 、 教授 《条例备考》

指实启王，轻则 申宣训旨 ，省令改过图新， ID: 则参奏请旨处 都争实院卷二

宜 。 各亲王 、 郡王亦须正色崇谦，交相敦眩 ， 不得轻易凌忽宗

室 ，致生疑异 。 巡抚衙门仍刊刻大字镑文给发晓谕 。

fui卖驹操官马 。 JflJ 音ß题，该监督回信都督朱黎奏，为严禁 .ìti

卖官马以实军伍事……奉圣旨:马匹系军衔重事 。 近来奸究之

徒将自己及他人骑操官马偷施 ì画同援手受寄贩卖，好生不畏
《条例备考》

嘉措年间 法度 。 今后有违犯的 ， 各依拟问罪，伽号充军。 1亥糊的占扭着锦
JBJ部卷一

衣卫用一百五十斤大伽，劫。在人烟凑集去处 。 晓谕两邻，知而

不首的，事发从重治罪 。 还着都察院 ìi!i行出镑，严加禁约 。

钦此 。

诋管程朱 。 嘉捎元年十月内礼部题 ， ì.亥礼科给事中章侨奏，

荔!q]f元年
为崇正学以图治理事. . ..奉圣旨…你都里便通行各该ì!ß按提

《 条例备考》
学官出榜晓谕，严力H禁约 。 教人取士一边程朱之言 ， 但有判道

十月
不经之书，不许私自刻板，互相传习，致误初学 。 其余俱依拟

礼部卷一

行 。 钦此 。

议茶马禁私贩 。 嘉措二年三月内户部题，为消理茶法咿明旧

荔靖二年
例以裕财用以安地方事…奉圣旨:是 。 这茶马事宜 ， f:尔部里

{条例备考 》
查议明白，都依拟行四川地方 ， 私立拙税 ， 尽行革罢 。 还着巡

三月
抚官出榜申明晓谕禁约，有违犯的，照依旧例从重治罪 。

户都卷一

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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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伤例 ij;IJj.Ë nx
伤例内容及 i例例背最 文献出处

发布 (( ，t (ifJ 

}ff， 纠i 二年 !占| 安县民张 lli 主:'f. 7L百人白宫求用 。 札古~I言其j]例奏扰，命答 《明世宗g; 最》

三月圭子 之百，返归 。 仍』攻占111察院捞示严禁 。 卷二四

又跑准严管兵备备倭等官，将沿海军民私造双位大船尽行拆

倒l 。 如有仍前橡驾者， ft jJ fïE擒拿 。 检有松杉板木校囚ïf;事肯定等

物 l十Jt: '1.it数并硫帧五十斤以上，俱比!m收买贩卖j)j;木胡椒至
《古今图书集成·

一千斤以上，不分首从， :=Jt :Jfr接买牙行及寄'lWf之人俱问发边卫
经济汇编详刑典》

14的'/四 年 充军，身{}货人宵。;同;把守之人 fr该管理老 、 盲'旗通向故纵及知
第三十二卷

悄不ti生者，亦比 J!自军民人等私出外境钓纠 lïlì I，店等项放纵隐蔽
《律令部》

例，俱发烟痛地而。 民人里老为民 ， 军丁充军 ， 盲'放军吏带傣

食粮差操。 仍给榜文通行浙、梢二省海迫地方，常川 张挂， (庞

谕1在约 。

万己的'/ 五年 诏严禁西 山戒坛及天宁寺受戒僧人并男女相混者，因令都缤 《明世宗实录》

五 YJ 乙丑 院给榜迎 i俞天下，犯者罪无赦。 卷六四

万f捎六年，令各处板?在、积荒、抛荒闹地遗下税粮，派民陪

纳者，所在官司 :J: 榜召募，不拘本府别府军民 、 匠灶，尽力垦
《 明会!J1!. >>

1I;fr Yi~Í六年 种，给与 Et( 帖，永远管业，虽免税粮。三年以后，照例每亩征

'自租 ，孵旺l 二斗， JJ~ EEI 三 斗 ， 永兔起科1m耗及一应回土差役。
卷一七

其概县JJl气陪税收 . 口 jJ 以所征官租岁报巡抚衙门， !!(!数扣减 。

户都复议 : 给 ~t~ 中陆祭等奏核 t_lj!上等马牛羊房见在头畜共三

千九百七十七，岁应用料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五石有奇，革九十

万一千五百八十四束足矣 。 比之原数，该减料一十四万二千

主Yr tzj'í -七 年 余，革四百六万一千余。 盖自有马房以来，百数十年底费侵 《明世宗实录》

八月辛亥 渔，不知凡几?根ffii.势据，莫敢谁何?谨参酌时宜，条陈十 卷丸-

事……上曰:各牛马房宿弊非止一端，意国害民，长奸惠恶，

莫此为甚 r [说议拟明白 ，都 11主行，仍悬榜晓示。自今敢有复踊

前弊，利 i直官及缉事衙门口H指实参奏，处以重罪!

户都覆:大学士杨一消等所奏恤lßlò穷事，路言:今天下被灾

地方，四川 、陕西为甚，湖广、 山西 、南北直隶、河南、江

浙 、 山东、广东、大同次之。 自掏免停征及动支仓库粮银之

外.计所发内缩银一百六十三万二千三百有奇，盐一百五十一

J，{， IJj'/八年 万八千五百引有奇 。 圣恩旷荡，莫此为饭，但恐有司奉行不 {明世宗实录》

正月圣戍 i茧.民无实惠，宜如一消言.严行督治，毋事弥文 。 上以为 卷7L七

然，命兵部驰i俞各抚按官行令所司，具以从前恩诏， 出给榜

文:其除免分数并赈济救荒事宜，务从实举行 ; 有苟且塞责及

干设为奸利者，处以重典 ; 守巡官督察不严者，抚按官以

名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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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榜例制定或
榜例内容及1Ii1J 例背景 文献出处

发布时间

新建伯诋毁先饰。 荔捕八年二月内 ， 吏部等衙门尚书桂啄等

荔捎八年
会题，为推用才望旧臣以抚按地方事 。 内议参奏新ill伯王守仁

《条例备考 》
缘由，黎圣旨....都察院出 ;修通行禁约 ， 不许踵袭邪说，以坏

二月
人心 。 敢有故违，罪不轻贷 。 及有彻私示恩论奏者，重治 91l

交部卷二

饶 。 钦此 。

盘石卫指挥梅哗、姚英、张'&等守 1ff.华寨，受牙行贿 ， 纵令

私船入海为盗 ， 通易番货，劫掠地方，巡按浙江御史张问行以

嘉皇宫j八年 闻法司，拟哗等戍边 。 上不允，仍令巡视都御史来诣地方部J ( rYlj业宗实录》

十二月戊寅 审，从重拟罪 ; i每道备倭等官弊多隐庭，俱查明参奏并出给榜 卷一0八

文:禁沿海居民毋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势豪i主

禁大船，悉报官拆毁，以杜后怠 。 违者 ， 一体重治。

陕西道御史郭登!市言·榆林各卫所官占种屯田，私役军卒 ，

嘉消九年 扣减粮廊 ， 大为奸利 ， 而纳级武官为尤甚 。 故今 2在士一迎凶 《 明Ilt宗实录 》

五月甲午 年，死者枕藉。 请重贪官之罚，罢人粟之例 ， 贝IJ宿窑可草，灾 卷一一三

变可拜 。 上深然之，命都察院通行各抚按官榜谕禁草 。

诏定军:r;JJ袭替令 。 兵部尚书王宪言 :令甲武臣非军 :r;JJ 不得 1业

袭，而军功亦有生擒 、 斩首 、 当先 、 奇功等项不同要在，分别

荔Y~i十年 地方、难易 、 时势缓急、事体轻茧，有不可一律齐者，放到'且 《 明世宗?O'R )

十一月圭申 则fýlJ各年不同，而选法存Z在亦当因之有辨……臣谨按武臣功次 卷 一一

立为定法，以便遵守…·上诏俱如拟命篡人 { 会1)4. } ，永为定

例，刊刻榜文 ， I资谕天下 。

正文体。 嘉靖十一年正月内该本部尚书夏题 ， 为正文体以变

嘉靖十一年
士习事 。 节奉圣旨:是。 文运有关国运，所系不细 。 近来士子

《条例备考 }

正月
经义诡异艰深，大坏文体，诚为害治 。 惩部里便出榜晓谕:今

礼苦JI卷三
后会试文卷，务要醇正典雅、明白通畅的，方许中式 。 如有仍

前钩棘奇僻，痛1m lll出落，甚则令主考官指名具奏处治 。 钦此 。

禁止有司科派以恤饥民 。 嘉绪十一年正月内该户部题，为?在

桌椅十一年
政事 。 内称;近年来 ， 有司多有不恤民穷，咨为手斗罚 ， 或借公

〈条例备考》

正月
用为名而敛收银两，或因迟误小故而摊办财物，多方锣i送 与

户都卷二
人，因而克落入己…题奉钦依ji!i行各处抚按官员转行所屑，

一体出给榜文，严加禁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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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伤例~Ii'l y立成
伤伊l 内容及 1~11 例背景 文献出处

发 布 11 ，1" 1"111 

女~~f弊 。 那坷'í 十一年)LYI 内礼部 JI1i， "" ' 112î奉饮依通行各处抚

t!.i 1i的门，转行各王府 l王史司启 二E知会.今后但 i应有公 ~lJ奏型 ，

占百 屿'í 十一年
不在JI听信差*人役… …其批文务I}.ll定限月 ~I 、 远近销缴， 3iU 京

《条例备考》

)L)-I 
之 u 径报，人会同订{安歇 。 事完 ~fl 回 。 口有 1停住日久并在京各

礼音jS卷一
包人役容令0:~饮涌向作弊者 ， 许厂卫缉 ~Jj:衙门及五城兵马访

余， {具备指实参送法词，问 以 ilî骗打点、罪名 。 仍行都察院出榜

1:‘Kυ品q'J 。

宗 J7{ l笛自赴京 。 x{; !ii'í 十 一等年 ， 节 1亥本古jS 议得， lìfs 王 、 ~吁

车 、 巾 l1仅q;俱以宗室虫草亲 ， 不迎礼法，往往越关赴京 !冻奏 。 夜

)，'{; 9， 'í+一年
奉钦依移咨者11察院， ìilí行各该有王府地方，刊主'I板榜禁谕 . 各 《条例备考》

i亥宗室 ，但有应奏事件， !!(.{例启王转奏，毋得ì]训玩法 ， 擅离 礼部卷三

封域 ， 自 i仅 -"ìU碍 。 若不行悔改，仍蹈故辙者 ， 听本部参奏 。 悄

轻者， 1在去 m禄 ; 悄重者 ， 送发高捕 。

然 i!Í':异巾 /IFl 。 茄捎十四年四月内礼部题。 该援学御史窦一桂

题，为禁革 i危异冠!服以 H召圣 i例 以齐风俗寻j: ".. 奉圣旨:这本说

;{fr !l,'i - 1 ' 四I， lö 的足 。 比年冠 /IF!诡异，已有旨1荒草 。 生俩人等乃敢违禁制用， 《条例备考》

l且1 ;-1 好 " 1二 不 llJ: 'fl，皮 。 者11察院使H:~ ;愣 l览谕 ， 但有 rrJ IIFl异样并 f倒卖的 ， 礼部卷二

辛辛红p:lr衙门及五 j成兵马口flll;t拿 j恙法司 问罪，仍 ìilí行南京都练院

&'6处巡l'.!.i御史， 一体严1J11禁约 。 该衙门知道 。 钦此 。

茄 9，'í 十五年
上御奉天殿，以初定庙制上两宫徽号，颁i召天下，日……大

间十二月
同7f~士先年因被i怪官兵畏死走入E括中逃移四外者，诏书到 日 ， 《 明世宗实录》

3号亥
该地方总督、巡抚官即使出榜 l庞谕，许令回还出首复业，各与 卷一九五

免罪 ， 'UH武力11 存恤l

官员 IIFl色 。 荔!1i'í十六年三月内礼部题，为钦遵圣训惧法jfjIJ 以

茹坷'í-I 六年
严禁悔 e~事 。 该本部钦奉圣旨，钦i望 。 议得在京在外文武官，

〈条例备考》
l除本等品级JIFl色及特赐者外，不许倍分…·若有仍前借用者 ，

三 月
在京听科道及缉~t~衙 门 ，在外昕巡按等官 !m依律例参究 。 题

礼部卷二

奉圣旨 : 依拟便 tfj 榜文 ， 严川l禁约 。 钦此 。

茹捎十七年十月乙卵，上曰:天寿山 ，祖宗陵寝所在，培养

林木，关系甚重 。 我英祖特降严旨禁治。 近来法令纵弛，肆伐

}，'f，li!'í 十七年 无忌，贼人敢于率众屡犯。 既经御史ì-t:死，尔等去fl欲宽纵，又 《 明世宗实录》

1 月乙!ílJ 不参究 。 该管巡视之人具以状对。 孙纪等依原拟监候处决，家 卷二一 七

!离抑发辽东边卫充军。 未获者严行缉捕，期于必获 。 更揭榜

申禁 。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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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捞例制定或
榜例内 容及 制例背 景 文献 出处

发 布时间

昌平州市佛寺僧回 国伪造妖言)'$众……占百给事 中朱|段;毯 上

荔捎 卡七年
言 还If.t妖僧倡为自主E教以惑众， ì~不轨者斗|二止一园也。 缘然

《 明!业宗实录》
令不严，人心轻玩。 宜榜谕中外， Ijl 明保甲之法，庶民不j枚保

十一月丙子
奸为邪 。 上是其言，命都察院丛i J愣然谕，嗣后有妖贼1待眩，由自

卷二一八

成大息，缉事官校不预侦捕者边坐之 。

雇{苦骑操官马 。 嘉!tj'í十九年四月内兵部题 。 该云南迫'御史切

荔精十丸年
植题，为乞申旧禁以祠l军政事……在1奉钦依申明禁例，出给;愣

《 条例备考》

四月
文张挂，仍转行缉事衙门并五城兵马司严1111访察，但有仍前将

兵部卷二
驹f柴官马雇借与人马南驮等项， ，咨 Elt作践者，日11 If.t捕获到宫，转

送法司， !1ft例糊号治罪 。

正士风。 荔靖二十年十二月内吏郁题，为 l冻言尊朝宁正士风

以中串治道事 。 内称…伏望圣明涣发纶音通行禁革…..扮戏子

荔椅二十年
弟 ，五城地方即时逐送出京 。 中夕|、往来简帖不许也用大红酒金

《条例备考》

十二月
折简作帖，应该改除 。 到调官员不许饱自投见交部，私自谋求

吏询:卷三
及央求乡里 '!h'要互相消托 。 以上 i省事 ，如违 者， 听 和li且'官生Ij

有生 …..夜黎圣 旨:览则l所奏，具见经济，者I1察院便出伤才在 约 。

钦此 。

南京户都复议·告n役扰民， Wþ在审编之始， 贫富失实 。 今宜

荔埔
尽躏贫户，将其稍版者隶名应天!衍 。 几i匹内府诸Jv，u司 ili'l 活及大

常 、 光禄诸祭祀JlU料，先一月移文应天府投籍召买，直fl lI;t价给 < 1911业宗实录》
二才四年

银 。 其大小诸司公用物料取， 兵本Jîif 印票出买价假， 不得过三 卷三0六
1-二月丙辰

日 。 至于私家一切诸费，不得干扰告n行 。 户都复可 。 但i 从之，

仍令南京都察院出榜禁约 。

明刊本 《条例备考》 一书记载了明初至嘉靖间的代表性条例 。 从 眩书

所记条例截止于嘉靖二十年(1541 年)而此后至嘉靖四十五年 ( J566 年)

未见收录这一点看， {条例备考》 应成书于嘉靖二十年以后 。 该书内容以

记述嘉靖条例为主，应该说嘉靖朝前二十年间颁布的代表性条例不会有大

的遗漏 。 此书所记嘉靖前期朝延各部院奏准的 20 多件榜例中，以吏部 、 户

部 、 礼部 、 兵部和都察院奏准的为多 而刑部奏准的仅有 2 件 。 《 条例备

考》 全书为 24 卷，其中刑部仅 2 卷 。 考明代弘治朝前所颁榜例，以刑例为

多 。 嘉靖朝所制榜例中，刑例所占的比重大大下降，而有关经济 、 军政管

理和整顿社会风气方面的榜例有所增加 。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 既与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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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如;解决的社会时弊有关 ，也反映了 《问刑条例》 颁行后刑事条例已比较

完善 ，客观上不需要制定更多的刑例的这一现实 。

260 

4. 明代榜例制定和实施状况考析

终明一代，中 经十六帝 。 以上已 着重介绍了洪武 、 永乐 、宣德 、 正

统 、嘉靖五 íiÿj颁布榜例的情况，那么整个明代榜例的制定和实施状况又如

何呢? -F面就这一问题作些考析。

( 1 ) 榜例制定情况概述 。

自 明初起到明末， 虽然各朝君主对 于榜例的制定和实施的重视程度有

所不同， 但榜例作为重要的法律形式被累朝沿相使用，从未中断。 以 《 明

实 录》 所记为例 。

据 { q;:J 英宗实录 ~ ， 景帝朱祁缸在位不到 8 年间，曾屡颁榜例 。 如景

泰元年 (1450 年 ) 正月 发布榜文， 令在京官吏有马愿送官者给价，① 同年

闰正月，榜谕严惩在逃官军 ;② 景泰元年二月，榜谕优免沿边备掳人口，

奖赏杀敌有功者 ;③ 景泰元年三月，出榜晓谕贵州各处军职土官，有能出

米赴普定等卫缺粮仓分纳者， 量纳米多少，官员分别加级，土人 、 民人授

予不 同官职;④ 景泰元年六月 ， 命户部榜示天下公布中盐则例;⑤ 景泰二年

( 1451 年) 二月 ， t~ 榜晓i俞宽恤畏避差操逃散潜住官军;⑥ 景泰二年三月，

榜谕各布政司 、 府州县依正统七年定赋役黄册格式造完进呈 ;⑦ 景泰二年

七月，命都察院揭榜招谕浙江、福建贼盗遗孽藏山谷者自首 ;⑧ 景泰二年

八月 ， t8 榜申 i俞天下，禁止传用妖书妖言 ;⑨ 景泰三年 (1452 年)六月，

:~B榜禁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与琉球国货物交易 ;⑩ 景泰三年闰丸月，出

《叨 3在宗实录》 卷一八七 。

《 明奖宗实录》 卷一八八。

《 明夹宗实录》 卷一八九。

{ I闪 BE宗实录》 卷- ;J L O 。

( r别 ?k宗实录》 卷一九三。

( 1贝 yi:宗实录》 卷二O一 。

〈 明英宗实录》 卷二O二 。

《 旷l尖宗实录》 卷二O六 。

( 1闪失宗实录》 卷二O七 。

{ 明 YÆ宗~录》 卷二一七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T

⑧
⑨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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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禁约朝到官员不得借机重敛害民;① 景泰四年 (1453 年)七月，出榜禁

止军民越讼;② 景泰七年 (1456 年)七月，出榜禁止民间自宫求进及投入

王府井官员势要之家。③

据 《 明宪宗实录~ ，宪宗朱见深在位 23 年间，很重视榜例的制定和颁

布 。 如成化三年 (1467 年) 三月，出榜禁止贩卖私盐，若不俊改，盐、徒井

知情店主 、 牙行，正犯处斩，家属发边远充军;④ 成化四年 (1468 年) 二

月，命法司第赌博囚犯轻重论罪，并出榜禁之;⑤ 成化五年 (1469 年)十

二月，禁京城九门并通州等处抽分，命都察院榜示之;⑥ 成化八年 (1472

年)二月，榜谕不许私藏妖书，传用惑众;⑦ 成化八年七月，命榜 i俞各边

将不许倚势放债 、 卖马多收价利;③ 成化十年 (1474 年)五月，出榜禁止

官吏、军民、僧道人等收藏妖书 、 勘合等项;⑨ 成化十年秋七月，降圣 旨

榜文，命延绥一路营堡及近边守备官军修茸垣墙墩堡，增筑草场界至 ，敢

有越出塞垣耕种及移徙草场界至者，俱治以法;⑩ 成化十二年 (1476 年)

六月，治修武伯沈煌等罪，以其蔑弃礼法，有伤风化， 令都察院出榜禁

约;⑨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发布圣旨榜文，命深山大谷之内复集续来及展

转流徙者，并发戍边;@ 成化十三年( 1477 年)五月，出榜禁 i昂刁 讼;@

成化十四年(1478 年)春正月，出榜禁革仓场积弊;⑩ 成化十四年 ( 1478

年)六月，都察院奏请京城内外强夺人财及口称圣号者 ， 并 以其事榜示禁

约，从之;@ 成化十四年七 月 ，出榜禁止人于西山凿石;⑩ 成化十 四 年八

明代i9~ 考12:9 

《 明~宗实录 》 卷二二一 。

《 明英宗实录》 卷二三一 。

《 明英宗实录》 卷二六八 。

《 明宪宗实录》 卷四0 。

《 明宪宗实录》 卷五一 。

《 明宪宗实录》 卷七四 。

《 明宪宗实录》 卷-0一 。

{ 明宪宗实录》 卷-0六 。

{ 明宪宗实录》 卷一二八 。

{ 明 宪宗实录》 卷一三一 。

《 明 宪宗实录》 卷一五囚 。

《 明 宪宗实录》 卷一六0 。

《 明宪宗实录》 卷一六六 。

《 明宪宗实录》 卷一七囚 。

《 明宪宗实录》 卷一七九 。

{ 明宪宗实录》 卷一八0 0

①
②
③
④
③
⑥
⑦
⑧
⑨
⑩
⑩
@
⑩
⑩
⑤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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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H~~ 榜 ~I:r禁私铸造铜钱 ; ① 成化十六年 (1480 年) 三月，禁盗伐陵园

树，命都察院申明旧例揭榜禁约;② 成化十九年 (1483 年) 三月，出榜禁

贵!JL 家 巾盐，以清商利;③ 成化二十年 (1484 年) 三月，榜谕官军、民匠逃

伍缺二仁者一月内自首，违者治罪;④ 成化二十二年 (1486 年)十一月，都

察院右者IS御史以击鼓诉状人数有自残者，奏请重出榜j悔禁约，上从之，并

命锦衣卫宫一员守登闻鼓。⑤

又据 《 明孝宗实录~ ， 孝宗朱拮撞在位 18 年中，也曾颁布了不少榜

例 。 如弘治元年正月 ，收礼部把 《 教民榜》 、 《马政条例》等书疏其节

耍 ，榜i俞天下 ; @ 弘治六年 (1 493 年) 五月 ，出榜禁约不许私自净身;⑦

弘治七年( 1494 年) 二月，榜谕天下，禁纵容盗贼 、 罚害军民、淹禁罪

161 、 虐害小民 、 和| 差奸弊、不遵信牌 、 积年民害 、 滥罚纸札、凶徒害人、

赌博为 =11:: 卡事 ; ③ 弘治九年(1496 年)九月，揭榜禁勋戚家人扰害商贾，

侵夺民利 ;@ 弘治卡年 (1497 年)七月，揭榜严禁左道惑众;⑩弘治十一

年 ( 1498 年)十二月 ，出榜令府部等衙门悉遵旧章，务从省约，严禁奢

雕; @ 弘治十三年 ( 1500 年)正月，出榜禁儒役不均之弊，明令摇役编派

需造 Jlf] 缴报，官府不得侵克 ;@ 弘治十六年 (1503 年)二月，降圣旨榜文

!庞瑜 ，许隐占军丁之家首官改正免罪，军丁发回卫所收补，不首者官每五

丁降一 级 ， 甚者罢 1fft 充军 ; 军发沿边墩台 ，永远哨滕;@弘治十七年

(1504 年)正月，榜谕严诬告之禁;⑩ 弘治十七年二月，命礼部查节次榜

① ( rYl 宪宗实录》 卷一八一。

② ( 1归宪宗实录》 卷二0一。

③ 《 明先宗实录》 卷二三八。

④ < IYJ 宪宗实录》 卷二五0 。

⑤ << r归宪宗实录》 卷二八四 。

@ ( rlJJ 孝宗实录》 卷 7L o

⑦ ( 1刃孝宗实录》 卷七五 。

③ { IlJJ 孝宗实录》 卷八六 。

⑨ < IYl孝宗实录》 卷一一七 。

⑩ ( 191 孝宗实录》 卷一二七 。

。(明孝宗实录》 卷一四五 。

@ ( 明孝宗实录》 卷一五八0

@ ( 1归孝宗实录》 卷一九六 。

⑩ { IYJ孝宗实录》 卷二O七 。

一一一一一-…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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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通行申明禁约奢僧事;① 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出榜晓谕卫所屯田营堡

草场事例;② 弘治十八年 (1505 年)二月，出榜禁止窃开密云县山中银

矿，违者治以重罪。③

仁宗、武宗、神宗、穆宗、光宗、嘉宗、思、宗等各朝君主，也都曾颁

布过榜例 。 如《明武宗实录》载，正德二年( 1507 年) 二月 ，礼部奏请

申明礼制榜例，武宗朱厚照圣旨"累朝榜例既查明，尔礼部即申明晓i俞，

令一体遵守 。 " ④ 正德六年(1511 年)二月，"出榜 l庞谕:将新铸铅锡薄，小

低钱，尽革不用，以洪武 、 永乐 、 洪熙、宣德、弘治通宝及历代旧钱兼

行，不许以二折一，有仍踵前弊者，各罪如律。 " ⑤ 又如 《 明神宗实 录》

载"万历四十年六月戊辰，抚臣以盘获通倭船犯井擒海洋剧盗奏言. .

乞敷法司将前项走倭者，出本者，造舟与为操舟者，窝买装运与假冒旗引

者，以及邻里不举、牙埠不首、关津港口不盘语而纵放者，并馈献倭王人

等以礼物者，他如沙埋之船当换、普陀之香当禁、船当稽 、 闽船之人浙者

当惩，酌分首从辟遣徒杖，著为例 。 部覆如议以请。 上是之，并谕:新定

条例与旧例并行，永为遵守 。 仍着抚按官刊榜晓谕:有违犯的，依例重

处，不得纵容 。 " ⑥ 再如 《 增修条例备考 · 兵部 》 卷囚载，隆庆六年

(1 572 年)五月 ， 南京兵部因安庆府指挥马负图挟私 、 倡乱 、 违法干纪事

上书穆宗皇帝，奏请将马负图等各犯"即日处决，传首枭示 ，仍抄招通行

内外大小衙门刊榜张挂 。 后又故犯，照例重处……奉穆宗圣旨:各犯依拟

监侯处决。 钦此" 。⑦

榜例作为明代的重要法律形式，直到明末仍被朝延使用 。 崇祯皇帝朱

由检很重视榜例的发布，如当他得知民间发生"小民希图财利私行阁割"

的情况时，就谕礼部"宣布联命，多列榜文 。 谕到之日为始，敢有犯者，

按法正罪。"③ 崇祯年间，榜文累颁，未曾间断。 据 《崇祯长编》 载 ， 崇祯

① 《明孝宗实录》 卷二O八 。

② 《 明孝宗实录》 卷二一九。

③ 《 明孝宗实录》 卷二二一 。

③ { 明武宗实录》 卷二三 。

⑤ { 明武宗实录} 卷七二。

⑥ 《 明神宗实录》 卷四九六。

⑦ (明)史继辰等篡修 《增修条例备考) ，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十五年刻本 。

⑧ (明)文秉殡 {烈皇小识》 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第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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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 ( 1643 年)十月丁丑， "户部用司务蒋臣议行是!、法，条上八事:一

l 速颁榜文……"① 同日，朱由检谕礼部"迎来兵革频仍，灾寝迭见 。 内

外大小臣工 、 士 tfR等全无省惕，奢侈相高 ，借越王章，暴珍天物，联深恶

之……在外抚按提学宫大张榜示，严加禁约，违者参处 。 " ② 这说明明亡国

前五月，朝廷还在发布榜例 。

认真阅民明代各朝 《实录} ，人们不难发现，以明弘治十三年颁布

{ füJ 刑条例》 为分界线，前期各朝发布的榜例甚多，而弘治以后各朝发布

的伤例数量较少。 何以出现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出于以下原

因 : 一是弘治朝以后，随着《问刑条例》、 多个行政类条例和《大明会典》

的颁布，法制已较为完善和稳定，用榜文补充成法的实际需要有所减少，

《实录》 以记载重要 的典章制度为主，较之条例的编篡而言，榜例作为

"权宜之法"， 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较前期下降，故未在 《实录》上多加

记载。二是榜例的编篡，经洪武到弘治 130 多年的实践，国家和社会生活

管理需要以捞文形式确认的行为规范和禁令，基本上已颁布过。 在如何运

用榜例完善国家法制和l应对紧急事态方面，明中后期统治者的工作重点，

是重申仍适合于当朝情况的榜例，推动榜例的实施，制定新榜例的数量也

会有所下降 ，这也是《明实录》 记载榜例较少的重要原因 。 当然，这只是

笔者 阅 i卖《 明实录》后的分析，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2) 明代榜例的发布及实施。

榜例不是随意发布的，每一榜例的制定和公布，都要经一定的批准程

序 。 从现存榜例文献看，它的制定和发布大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

一是 llj.lj延各部院等中央机构或大臣 、 监察御史、督抚和司道长官、镇

守各地的军事长官等官员针对时弊，拟定或议定榜例的内容，奏请皇帝批

准 。 《 明实录》 记载的数百个榜例，大多属于这类情况 。 如"成化十四年

八月丁未，申禁私铸铜钱 。 都察院奏 :先因南直隶井、浙江 、 山东有私铸铜

钱者揭榜禁约，今掌锦衣卫事都指挥同知牛循奏:河南、许州民亦私铸，

请通行天下禁约 ， 其言宜从。 从之" 。③ 弘治五年 (1492 年)十月丙辰，

"户部会议各处巡抚都御史所陈事宜……乞行广东布政司出给榜文，于怀

① 痛史本 {主是祖Ji!主编 》 卷一 。

② iiîí史本 《崇祯I 长编 》 卷一 。

③ { 明宪宗实录》 卷一八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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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远驿张挂，使各夷依限来贡 。 如番舶抵岸，先赴布政司比对勘合字号相

同，贡期不违，然后盘验起送。 庶沿海人民不得常与外夷交通，以致起衅

招寇……议上，俱从之。 " ① "弘治十七年二月辛丑，礼部覆奏:礼科给事

中葛霞所言禁奢借事，谓官民房舍、车服 、 器物之类，多不循理，虽累经

禁革而循习如故，请如雷所奏裁之以制 。 命礼部查节次榜例， Jm 行申明

禁约 。 " ②

二是君主根据时局的需要，命六部 、 都察院等衙门或执掌地方、军事

事务的长官，就某一亟待解决的问题立法，以榜文形式公告天下 。 如景帝

朱祁缸执政时期，"景泰元年三月辛未，命户部出榜召募军民客商人等纳

米，以满各处军饷及赈济饥民 。"该榜例对各地客商每名纳米石数和奖励

办法作了具体规定，凡如数完成者，"俱给冠氓，以荣终身";"半其数者 ，

赐教施为义民" 。③景泰三年 (1452 年)六月辛巳，命刑部出榜禁约福建沿

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置造军器，驾海交通琉球国，招引为寇。④

嘉靖八年 (1 529 年)十二月戊寅，令巡视都御史"出给榜文 : 禁沿海居

民毋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势豪违禁大船，悉报官拆毁，以

杜后患 。 注者，一体重治 。 " ⑤

三是命布政司、府州县长官或执掌军事事务的长官把朝延制定的愣

文，出榜公布 。 如《明英宗实录》 载"景泰元年三月己未，命靖远伯

王骥会同左侍郎侯础井贵州都 、 布 、 按三司出榜晓 i俞各处军职土官:有

能出米二百石赴贵州普定等卫缺粮仓分纳者， 量升一级; 三百石者 ，升

二级。土人、旗军 、 舍人 、 余丁 、 民人出米二百石者，土人 、 民人量与

驿主、河泊等官，旗军 、 舍人、余丁授以所镇抚。三百石者，土人 、 民

人授以县佐、巡检;旗军、舍人、余丁授试百户 。 若赴龙里 、 兴隆等卫

缺粮仓分纳者，各减其半，授官如例 。 " ⑥ 《 明世宗实录》卷一丸五载 :

"嘉靖十五年闰十二月要亥，上御奉天殿，以初定庙制上两宫徽号，颁诏

天下，曰……大同军士先年因被官兵畏死走入虏中逃移四外者，诏书到

① 《 明孝宗实录》卷六八。

② { 明孝宗实录》 卷二O八 。

③ { 明英宗实录》 卷一九0 。

④ 《 明英宗实录》 卷二一七 。

⑤ 《 明世宗实录》 卷一O八 。

⑥ 《 明英宗实录》 卷一九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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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该地方总督 、 巡抚官即便出榜晓谕，许令回还出首复业，各与免罪，

仍量力[1存怕1 0 "

明代的榜例大多是以皇帝的名义或是中央各部院奉旨发布的，也有一

些榜例是巡按各地的大臣 、 地方长官或军事长官奉旨发布的 。 然而，任何

一件榜例的发布，均需经皇帝的批准或授权 。 也就是说，榜文的制定和发

布，有严格的法定程序，朝臣不得擅自 制定和发布榜文 。 永乐三年 (1405

年 )七月 ， 曾发生过周王府If史司未经皇帝批准擅自发布榜文的事件，当

时有些府县抄录该榜文上奏朝延 。 明成祖朱楝为此赐书胞弟周王朱楠斥责

说"夫朝廷与王府事体不同，长史司专理王府事，岂得遍行号令子封外

与朝延等。 一家有一家之尊，一国有一国之尊，天下有天下之尊，卑不逾

尊，古之制 也 。 今贤弟居国 ，如诸子擅行号令于国内 ，其亦可乎!若奸人

造此离间，即具实以闻，当究治之 。 如实贤弟所命，则速遣人收还，仍严

戒伏史，行事存大体 毋贻人讥议 。 " ① 朱橄此举 固然有防范藩王扩张权

力的用意 ， 然从"各府县录周府长史司榜文来奏"和明成祖批评周王逾制

"擅行号令"这些记载看 早在明代前期 就不允许臣下未奉皇帝圣旨擅

自发布捞文 。

f:lf:J 代榜例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吏治 、 安民、兵政、田粮、学政 、 盐

禁 、 救荒、庶务、关防、里甲、风俗和惩治盗贼等各个方面 。 在明代的不

同时期，因国家遇到的要解-决的紧迫问题不同，发布榜文针对的时弊和对

象也时有变化。 明代前期，基于完善国家法制的需要，榜例涉及的治理范

围比较宽泛。 明代中后期，在土地兼并严重、军屯和商屯制度受到破坏、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南倭北虏"交相进犯的情况下，朝廷新发布的榜例，

大多是有关清理军伍 、 勾捕逃军 、 治理流民、打击强盗、奖赏有功军民方

面的法令 。 榜例所及事项，既有适应全国的普遍性问题，也有针对某一地

区 、 某一特定群体发生的问题。 如 《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九载"景泰元

年二月要未……参赞军务右副都御史罗通奏:请圣旨榜文于沿边谕众:凡

被掳人口有能自还者，军免差役三年，民免怪役终身，官支全棒，各赏银

一两 、 布二匹;有能杀获达贼一级者，军民人等俱与冠带，赏银五两，官

升一级， 一体给赏 。 若能杀也先赏银五万两、金一万两，封国公 、 太师;

① ( l!fl 太宗实录》 卷囚囚 。



四明代j.~ 考

杀伯颜帖木儿 、 喜宁者，赏银二万两 、 金一千两，封侯。 诏即行之。"这

一榜例是针对沿边被掳人口发布的。《明宪宗实录》 卷一七四载"成化十

四年春正月丁亥，禁革仓场积弊。 上谕都察院臣曰: 京、 :ìÆ 二仓井各场粮

草俱国用所系 ，近各卫监支官多不守法度 ，私立大小把总名色 ，不肯依期

守放，故为刁蹬迁延 ，以致军士到仓日久不得关支 。 其贪婪委官通同官攒

人等以制面高低为名，就中扣除者有之;军吏人等指以答应为由，于内克

减者有之;及关粮到营十不得七，以致军士多饥窘失所;及有官旗舍余人

等倚势用强，搅扰仓场，需索财物者。 似此奸弊，非止一端。 事觉之日，

从重处治 。 巡视御史及管粮委官坐视不理者 一体治罪 。 其出榜禁约之 。 "

这一榜例是针对管理仓场的官吏发布的 。 因地域 、 人文环境 、 习俗各异和

不同时期各地出现的时弊不同，明代发布的榜文的内容也不一样 。 然而，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榜例的特色之一 。

榜例通常张贴或张挂在道路四通八达或人口密集之处，以便及时让

更多的百姓知晓 。 也有不少榜例是针对官吏 、 军丁 、 书生等特定群体发

布的，这类榜例通常是在被告知对象所在地公告的 。 朝延对于一些重要

的榜例，明令各级官府刻在木板上，悬挂衙门正厅， 要求官吏永久铭记

和恪守 。 如《南京刑部志》所载 69 榜洪武 、 永乐榜文，就是嘉靖朝南

京刑部仍悬挂的板刻榜文 。 明代时，还有少数榜文是以铁榜 、 石榜的形

式公布的 。 如朱元璋为了防止公侯及其家人习染顽风，恃其有功 ，欺压

良善，于洪武五年( 1372 年 )六月乙巳作铁榜申诫公侯。 铁榜的内

容是:

其一，凡内外各指挥 、 千户 、 百户 、 镇抚并总旗 、 ，)、族等，不得

私受公侯金串 、 衣服 、 钱物 。 受者，杖一百，发海南充军;再犯，处

死 。 公侯与者，初犯 、 再犯免其罪，附过;三犯，准免死一次 。 奉命

征讨与者 、 受者，不在此限。 其二，凡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

官军 。 违者，初犯 、 再犯免罪，附过;三犯，准兔死一次 。 其官军敢

有辄便听从者，杖一百，发海南充军 。 其三，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

场 、 湖泊 、 茶园 、 芦荡及金银铜场 、 铁冶者 ，初犯 、 再犯免罪 ， 附

过;三犯，准兔死一次。 其四，凡内外各卫官军，非当出征之时，不

得辄于公侯门首侍立听候 。 违者，杖一百，发烟痒之地充军 。 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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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功臣之家管庄人等，不得倚势在乡欺殴人民 。 违者，刺函 、 荆鼻，

家产籍没入官，姿 、 子徙至南宁 。 其余听使之人，各杖一百，及妻 、

子皆发南宁充军 。 其六 ，凡功臣之家 也田伯户 、管庄 、 干办 、 火者 、

奴仆及其亲属人等价势凌民、侵夺回产财物者，并依倚势欺殴人民律

处断(才包经楼本作斩) 。 其七，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徊回人

户已有名额报籍在官，敢有私托门下影蔽差徨者，斩 。 其八，凡公侯

之家倚恃权豪，欺压良善，虚钱实契，侵夺人田地、房屋、草畜者 ，

初犯，免罪附过;再犯，位支体给一半;二犯，停其禄;四犯，与房、

民同罪 。 其九，凡功臣之家，不得受诸人回 土及朦胧投献物业。 违

者，初犯(者)免罪，附过;再犯，住支体给一半;三犯，停其禄 ;

四犯，与庶人同罪 。①

朱元璋发布的" ~F' 诫公侯"铁榜例，通行于明代，累朝君主都一再申

明， 要求公侯严守铁榜。 《 明史·英宗后纪》载"天顺三年秋八月己未，

禁文武大臣、给事 中 、 御史 、 锦衣卫官往来交通，违者依‘铁榜例'论

罪 。 " ② 明英宗为了强调这九条榜文的重要性，命臣下再次用铁板锈刻 ，明

示天下 。 此外，明代还把重要的榜例刻于石板或石碑上，令人们熟读铭

记。 据 《 明会典》 卷七八，"洪武十五年，颁禁例于天下学校，锈勒卧碑，

置于明伦堂之左，永为遵守 。 " ③ 榜例是为了解决治理国家过程中出现的某

一紧急事务或社会时弊而发布的，它的实施情况如何，成为衡量长官执政

能力 、 功绩的重要标准，还可能与其官职的升降相关联 。 因此，有司衙门

和民官至少在榜例颁行之初，都很重视它的实施。 从 《 明实录》记载看，

累朝颁布的榜例，对当时遇到的各类突发性或紧急事务的处理，一般都发

挥了应有的作用 。

为了保证榜例的实施，明王朝采取了不少行政和法律措施，要求各

级官吏必须按榜例行事，不得随意曲法，还派出监察御史或其他官员巡

视各地，监督榜例的实施情况，井对非议榜例或实施榜例不力的官员给

① 〈 明太狂l实录》 卷七四 。

② { 明史 》 卷一二{英宗后纪 } ，中华书局 ， 1974 ， 第 156 页 。

③ (明) ~þ 1I.t行等重修 { 大明会!Jl!. } 卷七八 《礼部三十六·学校·学规 } ，中华书局，

1989 ， 影印本，第 45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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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严厉处罚 。 据 《 明孝宗实录》 卷七五，"弘治六年五月戊寅，先是有

旨:今后私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两邻及

主家不举首者同罪，且令礼部出榜禁约 。 而安肃县人韩清等三百余人复

冒禁入京，击登闻鼓求进 。 礼部劫之，下镇抚司鞠问，送法司拟罪 。 大

理寺归p冯贯与刑部尚书彭韶议，以清等自宫并在五年三月初八日赦有 、

井札部近奉诏旨之前，因收回该部发审，奏词止拟违制不应杖罪发遣，

寻奉旨各自引咎自陈 。 上以贯私嘱改拟，韶辄听从，重加i吉责，于是贯 、

韶复上本待罪。命有韶而停贯傣五月，少卿屠勋 、 马中锡各两月，其主

使自宫及下手之人仍严限督捕之 。"又据 《 明孝宗实录》卷八 0 ，"弘治

元年十一月己巳，时有盗人贡夷人马者捕获，上命依榜例处决 。 户部尚

书李敏言 : 盗马之人，律止徒罪，况夷人已去，无所示信，乞令所司械

系群盗须之岁月，待夷人再来杀之未晚 。 若三岁 之后，夷人不至，则亦

姑依律治之，庶信可全而刑不滥 。 上曰:朝廷法令布于象魏，所以示大

信于天下 。 盗夷马者寞之极刑，已有成宪 。 今群盗故犯，处死何疑，乃

欲计夷人在否而变更其法，于信安在!敏为大臣，不知大体，巧言谏阻，

法当究治，姑有之 。 "

在明代法律体系中，榜例较之确认国家基本法律制度 、 具有最高法律

地位的《会典》而言，较之刑事法律《大明律》 和确认国家行政 、 经济 、

军政诸方面法制的其他基本法律而言，均属于补充法 。 在实施榜例的过程

中，如何处理它与国家大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关系，是关系到能否维护国

家法制统一和榜例实施效果的重要问题。 榜例通常是针对国家一时发生的

紧急问题而发布的，其规定在国家大法和基本法律未备的情况下有完备法

制的效应，但当两者的法律规定冲突时，就会发生有损法制统一的弊端。

有明一代，因国初与其后各朝君主的治国方略和对待基本法律与榜例相互

关系的态度不同，榜例对于国家法制的影响也不尽一样 。 明太祖洪武年

间，"刑亦重，事取上裁，榜文纷纷"，① 往往是榜文代律而行，对 《大明

律》 的正常实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洪武末年，更定新律， JflJ 官始得据

依以为拟议，轻重归一 。 " ② 明成祖朱操发动靖难之役取代建文帝后，虽然

① (明)何孟春撰 《余冬序录》 卷一。

② (明)何孟春撰 《余冬序录》 卷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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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il位诏中宣布"刑名一依 《大明律》 科断"，① 但为力贬建文而崇祖制，

仍沿用明太祖发布的一些重刑榜文，且又颁行了不少新的重刑榜文 ， 直到

永乐十九年 ( 1421 年) 四月，方下诏说"法司所问囚人，今后一依 《大

明律~ fÇJ, :r~ ， 不许深文 ， 妄引榜文条例 。 " ② 这样，重刑榜例仍对永乐年间

《大明律》 的实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负面影响 。 宣德及其以后各朝明令

宣布"诸司所问囚犯，今后一依 《大明律》科断，不许深文，违者治

罪 。 " @ 在处理榜例与国家基本法律方面，各朝遵行的原则是"凡有殊旨 、

别版 、 诏例 、 榜例， 非经请议若为令甲者，不得引比 。 " ③ 这就是说，榜例

在未经一定 的立法程序被确认为通行全国的法令之前，只适用于发布时针

对的特定对象和l特定事件，不能在司法审判活动中援引使用 。 榜例只有经

请议著为法令，才能够广泛适用 。 榜例适用原则的确定和实施，既发挥了

它在应对紧急事态方面快速有效 、 打击刑事犯罪方面 "从重从快"的作

用， 又避免了对国家法制的统一造成大的影响 。

在实施榜例的过程中，为了使榜例的内容始终符合国情实际和具有针

对性，使民众得以遵守， 明王朝于制定新榜例的同时，及时进行前朝或本

朝己颁布榜例的清理工作 。 凡过时者适时废止，明令法司不得沿用;凡部

分内容过时者，适时修订;凡适用当朝者及时重申，要求各级衙门继续遵

守 。 明太祖于洪武三十一年 (1398 年)颁布的 《教民榜文 ~ ，是老人 、 里

甲理断民讼和管理其他乡村事务 的重要法规，通行于明一代，几乎各朝都

加以重 申， 要求严加遵守 。 如正统八年 (1443 年) 二月，明英宗赞同直隶

扬州府、通州知州的建议，依照《教民榜文》在乡里实行"木锋之教"制

度，便是其中一例 。⑤ 宣德四年 (1429 年)颁布的 33 条 《军政条例》 中，

就有 12 条申明依前朝榜例问断。 如规定对于逃军三犯者，"邻里人等仍照

隐藏逃军榜例治罪" ; "逃军正身未获，照依榜例先将户丁解补，仍责限跟

① ( 明) {(I]凤翔辑 《 皇明诏令》 卷囚 ， 收入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3 册，第

104 - 105 页 。

② { 明太祖实录》 卷二三六 。

③ ( 明 ) 傅凤翔辑 《皇明诏令》 卷七至一0 ， 收入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3 J册，

第 193 、 2 1 7 、 28 1 页 。

④ 《 明史} 卷七二 《 职官一 ) ，中华书局， 1974 ，第 1758 页 。 又 见 《 天府广记》 卷二 0

( tfiJ 音节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1983 ，第 260 页 。

⑤ { 明英宗实录》 卷-0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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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身得获替出户丁宁家"① 等 。 又如，洪武间颁行的 《礼部榜文》 规定:

"庶民房舍不得过三间五架 。"正统十二年 (1447 年)闰四月，福建福州

府闽县知县陈敏奏"今福州街市民居有七架九架，其架或过于五，而一

间二间其间不至于三，仇家健讼指为口实，官府丈量俱论违式，纷纭折

改，不得安居 。 乞今后房舍架多而间少者不罪，庶刁顽息告评之风，良善

遂安居之乐事 。"明英宗采纳了陈敏建议，对 《礼部榜文》 中这一规定的

实施作了调整。②

明王朝很注意维护榜例的法律权威。 由于榜例常是以皇帝圣旨的形式

颁行的，对于处理一些应急事件有其权威性，有些执掌地方或军事事务的

长官动辄上书乞请皇帝颁布榜例 。 为了防止榜文滥用，自丧权威，有些君

主对榜例的制定和颁布持慎重态度 。 如成化十九年 (1483 年)八月，兵部

以"京师军民闻虏众近边 说言腾起" ，奏请"揭大字榜文谕止" 。 礼科给

事中屈伸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今日欲息说言，惟有君臣上下同心忧

恤，内修政事，进贤去馁，外固边固，选将练兵……若欲榜示中外，恐众

愈惊疑，说言益甚，虽曰禁之，实所以摇之" 。③ 明孝宗采纳了屈伸的意

见，没有发布榜文。 朝延对于已发布的榜例，包括其中规定的朝廷的承

诺，要求各地遵照执行，以取信于民。据《明宣宗实录》卷一 0 五载， 宣

德八年闰八月乙亥，"行在兵部奏:密云后卫百户张政 、 忠义左卫百户张

旺，先避事逃，今援榜例自首 。 稽其逃已久，请罪之以示惩 。 上曰:既许

自首，而又罪之，令不一矣 。 复其职。 "

在明代史籍中，也记载了一些榜例颁行后实施的效果。《明英宗实录》

卷三一记载"正统二年六月，镇守陕西都督同知郑铭募军余，民壮愿自

效者四千二百人，分隶操练，人给布二足、月粮四斗 。 时有榜例令召募故

也。"可知榜例在召募军丁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明英宗实录》 记载:

景泰三年 (1452 年)太子太保兼刑部尚书俞士悦言"臣囊任御史之时，

凡问私役军人者，俱照榜例重罪 ，以故人不敢犯 。 " ④ 据 《天顺日录 ~ ， 天

顺四年，明英宗令"出榜禁约，不许与京官交通，馈送土物，亦不许下人

① 《条例备考》 兵部卷一"拿获逃军" 、 "逃军正身未获"条，日本内倒文库藏明荔绩亥rJ 本 。

② { 明英宗实录》 卷一五三。

③ 《 明孝宗实录》 卷一二六 。

④ { 明英宗实录》 卷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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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 历代例王军

挟仇告害 。 由是肃然不犯" 。 又据《明宪宗实录~ ，成化十九年 (1483 年)

二月，有自宫求进的 30 人私投周府汝阳等王爷处当差役，在闻知朝廷颁发

的相关栋例后，投案自首 。 礼部把此事上报宪宗皇帝，宪宗命发南海子充

净军和1 1 菜 。① 同时，明代史籍中也记载了一些榜例未得到实行或实行不好

的事例 。 《 明宣宗实录》 卷六七载 : 宣德五年六月，"福建长汀县学教谕陈

敬宗言 :伏 l暗户部颁 |海榜文，不许阻怖钞法，至今钞未通行。 " ~ 明世宗实

录》卷 |国载:正德 1-六年七月，"兵部言 : 皇城天下根本，祖宗禁约至为

严密 。 迎者以门禁为虚文，以榜例为故纸，杜渐防微，不可不慎，宜悬布

榜文，伤守卫官军关稽 H=~ 人 。"由此可见，明代榜例实施的情况是复杂的，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 与明代法律体系的建立和法律的实施经历了曲折发展

过程一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执法环境下，榜例的实施情况和发

挥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 从明开国到明末，朝臣乞请颁布榜例的情况从未

中断 。 从这一点看，榜例作为具有公开、适时 、 针对性强特色的法律形

式，在完善国家法制特别是应对紧迫事件方面，确实有其他法律形式不可

代替的作用 。

鉴于榜例是具有法律和教化双重功能的法律形式，为使各级官吏和

广大百姓都熟悉榜例，自觉遵守，明王朝也很注重榜例的张挂和宣示 。

如l 洪武六年( 1373 年)九月，明太祖"命设榜于午门外并省府台，凡有

戒伤之事则书之" 。② 据 《 明会典礼永乐十七年 ( 1419 年) ，明成祖令

各处军卫有司张挂并遵行洪武年间榜文， "如有藏匿弃毁，不张挂者，

凌迟处死" 。③ 又据 《条例备考~ ，宣德四年(1429 年)颁行的《军政条

例》 中规定 ，要求有司把"原降榜，都司卫所置立板榜，各于公厅常川

悬挂，永为遵守" 。④ 宪宗成化元年 ( 1 465 年)奏准"各处修盖榜房，

将洪武、永乐、正统年间节次颁降榜文，香写张挂，谕众通知 。 " ⑤ 明世宗

① ( rYI 宪宗实录》 卷二三七 。

② 引巨! 李国祥、杨税!主编 { 明实录类事耳》 宫廷史料卷 《官禁 lli~ 度 >> ，武汉出版社， 1992 ，第

1 9 页 。

③ ( 明 ) 申时行等重修 《大 Iljj 会典》 卷二o (户部 ·户 口二 · 读法 } ，中华书局， 1989 ，影

印本 ， 第 1 3 5 页 。

④ 《条例备考》 兵部卷一 〈存恤新勾军:1:} 条 . 日本 内|在l文库藏明刻本 。

⑤ ( nYj) 申lI;t行等重修 {大明会典》 卷二o {户部 ·户口二 · 读法 } ，中华书局， 1989 ，影

印本.第 1 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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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礼教不明，民俗奢悟"，他在登基后不久，于正德十六年( 1521 

年)十一月，命把洪武、永乐板榜中"服舍器用之式 、 婚丧侯燕之仪榜示

天下" 。① 世宗嘉靖八年 (1529 年)题准"每州县村落为会，每月朔日，

社首社正率一会之人，捧读圣祖《教民榜文~ ，申致警戒 。 有抗拒者 ， 重

则告官，轻则罚米，人义仓以备赈济 。 " ②

(1) < 明世宗实录》 卷八 。

② (明)申时行等重修 {大明会典》 卷二o <户都 · 户口二 该法 ) .中华书局 . 1 989. 影

印本，第 1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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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 "请以例治天下"①。 此说虽似有夸大之嫌 但就例的发达程度和

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而言 ，确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 清代例的修

订基本沿袭明 制 ， 又有许多创新和发展 ， 主要表现在 : 其一，在仿效明

制 、 律例合编的基础上 ，适时和定期修订刑例，以补律之未备， {大清律》

后所附例条数之多 ， 变异之繁 ，远远超过了明代 。 自乾隆朝始 ， 司法审判

活动中实行"先引例，例无而后引律"的原则 ， 例取得了优先于律的地

位 。 其二 ，则例作为规范国家机关的活动规则及一些重大事项的实施细则

被广泛采用，成为行政立法的主体。 以则例形式颁行的 《会典》则例和数

以百计的单行行政法规，全面完善了清代的行政法制 。 其三 ，以则例、事

例 、 条例为基本形式的例的体系更加完备，例的内容覆盖了国家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以例的形式确认的有关经济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

度、少数民族法律制度 、 秋审制度，在很多方面属于开拓性立法 。 清朝制

例数量之多，成就之大，为历朝之冠。 其四，省例作为规范地方行政和民

间事务管理的重要法律规范，登上了国家法律体系的舞台 。 它的制定和完

善 ，标志着古代地方立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

现存的有关清代例的文献浩如烟海，要全面、正确地阐述清代制例 、

编例及例的实施状况， 实非易事 。 本书作为"例考" ， 仅对例在清代的新

的重大发展及学界研究清例的有关疑义作些考述 。

① 邓之诫 : ( 中华二千年史 》 卷五，巾华书局 . 1958. 并\ 53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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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请律中的附例

《大清律》是清朝的刑法典 。 清开国之初沿袭明制，对刑事法律采取

律例合体的编篡方式 。 清代刑例的修订，以其发展程度的不同，可以乾隆

朝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 前一阶段是律例并重，围绕修律兼修刑例 。

乾隆朝以后各朝坚持律文恒存，修例而不修律。

自顺治朝至乾隆五年(1740 年)期间，清延大规模的修律活动主要有

三次，先后颁布了 三部律书，即顺治律 、 雍正律和乾隆律。 顺治四年

(1647 年) 三月颁布的 《大清律 ~ ，即清王朝的第一部律典，不仅全盘照

抄明律，而且也继承了明律附载的条例，几乎完全看不到有创新意义的

改变 。

康熙时期，整理开国以来陆续制定的条例 264 条，定名为 《刑部现行

则例~ ，于康熙十九年(1680 年)四月颁行。《刑部现行则 191J ~ 的修订是

清朝第一次大规模的修例活动 。 其分类大体是按照顺治律的律目确定的，

是清代统治者系统制定本朝刑事法律的尝试。

由于 《刑部现行则例》是例自成一体，存在与律典不相协调的问

题，雍正初年进行第二次修律时，便把前明及顺治 、 康熙两朝及本朝零

星颁布的条例加以整理，按例制定的时间先后顺序依类附人律中，井把

各律条后附例分别标明"原例" 、 "增例" 、 "钦定例" 等名目，编篡体

例比较?昆杂 。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命朝臣开始了清律的第三次修订。 这次修订删

除了集解，吸收了清统治者长期积累的统治经验，对律例逐条逐句加以考

证，重新编辑，于乾隆五年冬修成 《大清律例 ~ ，颁布天下 。 律文为 47

卷， 30 门， 436 条 。 律文后附条例 1049 条 。 《 大清律例》 是清朝刑事立法

的定型化成果，直至清末，律文从未改动 。 《大清律例》 颁布之时，朝延

就宣布 : 以后条例"有陆续增修之处 定限三年一次编辑，附律列之后颁

行直省，从此永若为例"①。 乾隆十一年 (1746 年) ，又把三年一修延长至

① 《钦定大清律例》 卷首 {大清律例凡例} ，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放消乾隆三十三年武 1Æ殿辜IJ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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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修 。 此后 ， 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成为清朝修例的定制 。 每次

修例 ， 又 以所修条例的性质把其分为"续篡"、 "修改" 、 "移并" 、 "移

改" 、" 删除"五类 ，附于律后 。 自乾隆五年 以后 ， 清廷修例实现了经常

化 、 定期1化和l规范化。

:w, ~ 清会典 事 例 》 记载，乾隆八年( 1743 年 ) 到咸丰二年( 1852 

年)的 110 年间 ， 清朝修例 22 次;之后停止了 18 年，于同治丸年(1870

年)进行了最后一次修例 。

《大请律例》中的附例，来源于明代的旧例和康熙朝制定的《刑部现

行则例} ，现列表述后(见表 5 - 1 ) 。

表 5 -1 <(大清律锣1]))附例采用 明代旧例的条数

!字号 来 tR 条 数 备 考

明1] ( 问刑条例》 159 

2 !别 {会典》 11 

3 明洪武年间定例

4 IlJl 正统年间定例 3 

5 Iy] 天用l年间定例

6 叨成化年间定例 3 

7 I归弘治年间定例 2 

8 明正德年间定例

9 明嘉9青年间定例 5 

10 明万历年间定例 12 

11 I归旧伊l 36 年代及来源不清

12 其他 7 包括明 《大i告 》 、 《 大明令》等

13 总 计 241 

1.明代的旧例

《大清律例》 收入前明条例 241 条，占全部附例的 13% 左右。①

这是笔者根据 〈 读例存疑} 进行的统计分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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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熙朝制定的 〈刑部现行则例〉

据《读例存疑》作者统计 ， {大清律例》有 72 条采用了《刑部现行则

例》的例文(部分条文经过了修改删并)。其具体分布如表 5 - 2 。

表 5 - 2 (( 大清律例》 附例采用 《刑部现行则锣1])) 情况

分 类 附例内容编号 费生 t.J: 

五刑-03 、 04 、 06 、 08 、 1 1 ，职官有犯一02 ，文武官

名例律附例 犯私雏-0 1 ，犯罪免发遣一0 1 ，流囚家属 02 ，常赦所 1 5 条

不原-01 、 04 、 10 ，给没赃物-03 、 1 4 ，滥设官吏 02 。

吏律附例
事应奏而不奏-01 ， 1言牌-0 1 ， )!自刷文卷-02 ，强占

4 条
良家妻女-05 0

户律附例 钱法-0 1 ，收粮违限-0 1 ，私充牙行埠头一02 0 3 条

中L r幸附例 失仪 02 , lJ~舍违式 14 。 2 条

私越冒皮关讳 。 1 ，私出夕|、境及违禁下海 29 ， 宰杀

兵在11附例 马牛-01 ，隐匿擎生官畜产-01 ，驿使稽程一02 ，多乘 7 条

驿马-03 ，私役民夫抬轿-01 。

i某反大逆-0 1 ，谋叛-04 、 05 ， %l守自资仓库钱粮

02 ，强盗-04 、 05 、 09 、 1 2 、 1 3 ，发家 12 , Jllt 医杀伤

人 0 1 ，威逼人致死 06 ，斗殴 01 ，殴受业师-01 ，

威力制缚人一02 ，良贱相殴-01 ，奴姆殴家!王一07 、 1 2 ，

刑律附例
越诉 0 1 、 1 0 ，投匿名文书告人罪 02 ，诬告-04 、 05 、

41 条
1 7 、 1 8 ，官吏受财 03 ，私铸铜钱-0 1 、 02 、 09 ， 犯

奸-0 1 ，失火-0 1 ，故禁故即J平人一02 ，陵虐罪囚 02 , 

主守教囚反异-02 ，狱囚衣粮-04 ，鞠狱停囚待对 01 , 

依告状鞠狱一0 1 ，原告人事毕不放回 0 1 ，官司出人人

罪 03 ，辩明冤枉 03 ，有司决囚等第 01 。

工律附例 无 。

3. 清代各朝因时因事制定的个例

在 《大清律例》 的 附例中，有 1 938 条来源于各朝随时 、 因事制定的

个例 。 其中收入乾隆朝为 879 条 ， 占附例总数的 45 .3 % ，其他朝代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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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 这类条例的形成时间如表 5 - 3 所示 。①

表 5 - 3 (( 大清律侈IJ )) 附例采用清代各朝定例情况

形成 lI;t JUJ I 总计 I JI阪治|康熙|雍正|乾隆|茄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

附例数最 I 1938 I 27 I 296 I 379 I 879 I 191 I 11 0 I 35 I 21 I 不详

从请律附例的产生途径进行分析，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因言而生

例， 二是因案而生例，分述如下 。

( 1 )因言而生例 。 " 言"指的是皇帝的谕旨或者大臣的建言，也可以

说是一种对策性立法 。 即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应对特殊的情况，在对相

关政策进行调整和改变时，相应的对于法律空白进行补充或者对于原有的

法律进行修改 。 "因言"而产生的例，大致是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皇帝上谕。 即根据最高统治者的要求，将其某一具体指示制定为

条例 。 现择举数例于后(见表 5 - 4) 。

二是出自 臣下建言 。 这些建议有的来自地方督抚，有的来自部院大

臣，也有的来自担负谏言职责的科道官员 。

三是刑部等部院的议准 。 在各朝各延部院议准的刑例中，以刑部为最

多 ， 表明刑部在这类例的制定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 现择几例于后(见

表 5 - 5) 。

清例附例中有关各朝刑例的来源，许多很难按照上述三个方面清晰地

予以 区分，更常见的是三者相互结合的产物 。 据笔者初步统计，由督抚等

臣工条奏 、 经部(主要是刑部)议复 、 最后皇帝批准的条例，计 544 条 。

《大清律例》 附例规定"除正律 、 正例而外，凡属成案，未经通行，著为

定例， 一概严禁， 毋庸得?昆行牵引，致罪有出人。 如督抚办理案件，果有

与旧案相合，可援为例者，许于本内声明，刑部详加查核，附请著为定

例 。 " ② 据 《清实录》 记载，乾隆三年 ( 1738 年)十月乙巳"刑部议准，

① 这也是笔者利用 { 读例存疑》 进行统计的结果 。 需要说明，如果将本表的总计 1938 条和

继承的前明旧例 24 1 ，很相加 ， 则总数远远大于同治初年的 1892 条 。 这是因为一条附例包

括多个内容 . 分别来自不同时期 ，有可能出现重复计算的情况。

② {大消f在例} 卷三七 {刑 在!t.断狱下 ) ..断罪 引 在!t令"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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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王柯奏称 : 刑部定拟罪名 ， 除正律正例外，凡成案未着为定例者，嗣

后概不准?昆行牵引 。 如督抚办理，果有与旧例相合，可援为例者 ， 令于本

内声明 ， 由部详核奏请审定，从之。 " ①

表 5 -4 奉皇帝上谕制定刑例情况举例

序 号 附 例 内 4甘, 来 T民

犯罪存留养亲 -01
凡犯罪有兄弟俱拟正法者，存留一人养 据康熙五十年上渝，雍正

亲，仍照律奏阔，请旨定夺。 三年增人，乾隆五年篆定 。

凡被参革 II.H、讯问之员，审系无辜，即以

开复定拟 。 不得利:已经革职，无庸议题。 雍正八年奉上谕， ~再为

职官有犯 -05 覆其原参，重罪审虚，尚有轻罪应以降级 例 。 原载辩明冤枉门 ， 茹庆

罚傣归结者，开 复原职，再按所犯分别 六年 ，移入此门 。

降罚 。

凡内外官员名下应追因公核减借欠等项，

给没赃物 -12
及该员本系分赔 、 代赔，经地方官查明结 乾隆五十 jL年奉上谕，事Z

报家产尽绝，无力完缴者，俱照例题锁， 为例 。

毋庸再于同案各员名下摊追 。

凡宗室犯案到官，该衙门先讯取大概悄

形，靠在军流以上者，随时具奏 。 如在徒 、

杖以下， 咨送宗人府会同作l 音11 审明!!(!例
那 j夫十三年奉上谕，簇拥t

应议者犯罪 - 04 定拟 。 罪应拟徒者，归入刑音11 ， r.在季汇题 。
为例 。

罪应答杖者， ~IJ !!自例完结，均毋庸具奏 。

若到官时未经具奏之案，审明后，靠在军

流以上者，仍奏明请旨 。

凡发往热河之员 ，于解到日，即由该都
}.'ft庆十五年奉上愉，第为

徒流迁徙地方 25 统奏明，派在何处 当差 。 至三年WH荫，亦
例，道光二十五年删定 。

分别具奏请旨 。 若有事故者，随时附奏 。

发遗吉林、黑龙江等处兔死盗犯 ， 在配

徒流人又犯罪 - 09
偷窃官粮，计赃八十两以上者，为首拟斩 tu欠十九年 奉 上汤，费Z

立决，其不及八十两并为从之犯，仍各照 为例 。

本例问拟 。

生员不守学规，好讼多事者，俱斥草 ， tfr 庆二 十年奉上涌 ，事耳
五刑 - 1

按律发落，不准纳赎 。 为例 。

① 《清高宗实录》 卷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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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5 采纳刑部议准定例情况举例

J''( Ji口J 件I 伊l 内 ~甘旬 千奇 注

凡管 民 地方官员，借用官银，初次

J臼限不能完者， 1111 令 离任，限一年还

私{1'i 世~f自 -0 1 究，开复 。 若限 内 不完， 1在帜 。 着落
此条系康熙; 四「六年，知l 古I1议

家产还完 。 1M员交与该 1ðt 世i: i且 ，汉宫
1ft定例 。

交与该督抚世líilli 。

凡钱丰t'1 物料等项 1(1甜送到音11 ，当该官

吏，限文到三 日内目[1行查收， ~jll 给批

[ii] 。 如1 芳:故不 l放完给批者!!自律自[1 日

f台报 。 至书役人等 ，指利; {í与验 、 ~jll 批 、
此条系康熙二十八年，刑部议

收支 f{f难 - 02 挂号等项费用名色， {~t端包揽索诈者 ，
I1Ë定例，雍正三年，乾隆五年 、

许解宫 、 1fPf. 役 ft[l 子 i亥衙 门 首倍，交送
三 十 二 年修改 ， 荔庆十九年

刑部治罪。一两以下，杖一百 。 一 两
改定 。

至五网 ，杖一百，柏JI 号一个月 。 ( 下

由各)

凡欠销人员，或因独力难赔 ， 或因

隐"耐人官家产- 03 

1'1:.尽无着 ，遂将分居别业之弟兄亲族 ，

并不知悄之亲友旁人 ，巧借认却i 名目
此条系 乾隆元 年，刑部议准

转辗株连，可~J 令赔补者，将承审承 i且
定例 。

各官，均!!l!违 lt.1J治罪 。

反逆坐案 内， 给功臣为奴人犯 ， r徐

谋反大逆 - 03 
有脱逃 干犯别情， !!l!例从 军办琛外，

此条系乾隆五十丸年， "~J 音ß议

其有伊主呈明不能养路， 讯无别悄者，
准定例 。 嘉庆十七年修改，二十

改发各省驻防为奴 。
二年改定 。

窃 .~恭 i凶恩 ìti. 得免并计后， 三犯

窃 1能 - 02 J以流 。 复 j自恩赦，累减释放 。 如 ;再犯
此条系嘉庆六年，刑部议准

窃，仍以三犯科断。
定例 。

分别考察这类附例产生的三种不同途径，可看出它们各有不同的特

点 。 皇帝上谕个人色彩明显，体现了特定皇帝的法律思想和做事风格 。 刑

部议准的专业性质较强，注意法律内部的协调一致。地方督抚条奏的地方

性强，因地制宜的色彩过于浓厚，甚至造成一地一法的弊端 ， 使法律的统

-性受到影响 。 譬如，律文"恐吓取财" 条后附例 24 条，其中督抚奏准

1 5 条，占全部附例的 62. 5 % (见表 5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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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6 (( 大清律例 >> "恐吓取财"条附例采用督抚奏准情况

编码 条例首句 来 源 备 注

04 凡商人有伏草捉人
康熙四十四年，刑部议在{湖广总督 乾隆三十六年

喻成龙题准定例 。 改定

乾隆十四年，刑部议被货州巡抚爱

05 凡附近番苗地方吏民人等 必达，题结附:君德图奸商1日|叼 乌tê:捕

伤人一案，遵旨议定条例 。

09 凡台湾元藉游民矿悍凶恶
乾隆五十三年，行在军机大臣会同

刑部议准定例 。

10 
黔省匪徒如有帽顶大五 、

小五等名号
道光七年，贵州巡抚苦苦博奏准定例 。 咸丰元年改定

安徽省拿获水烟箱主匪徒，
道光七年 ， 刑部议覆安徽巡抚邓廷

II I综审有抢劫、杀伤、强奸 、

拐卖等情
祯奏准定例 。

12 
陕西省所属匪徒，如结伙 道光十七年，陕西巡抚富呢杨阿奏

三人以上 准定例 。

13 
盛京地方 ， 如有外来棍徒 道光二十一年，刑部会同宗人府议

勾结旗民，或投托宗室 覆盛京将军宗室者英等奏准定例 。

15 
山东 、安徽两省匪徒 ， 如 道光二 1- 五年 . iBJ 音I1议程山东巡抚

咸丰二年改定
有结捻 、 结俩 觉步1崇恩奏 F在定例 。

江西省南安、赣州 、宁都 道光十年，刑部议被江西巡抚吴光

16 州三府州所属匪徒，如有拜 悦。 又二十 三 年，江西巡抚吴文铭，

会、抢劫、 i化诈等案 并广西巡抚周之琦奏准，并簇为例 。

江苏省徐州 、 淮安 、 海州
j直光十 二 年 、

三府州 ，及 山 东交州，沂州 、
二 十五年修

17 曹州三府，河南汝宁、陈州 、 道光六年，钦奉上渝，恭篡为例 。

光州 三府州 ， 并安徽 。 陕西
改， 同治 九年

改定
二省，所属匪徒

广东 、 广西二省虏捉匪犯，
道光二十五年，刑部议覆两广总督

18 如有将十五岁 以下幼童捉回 咸丰三年改定

勒赎者
苦苦英等条奏定例 。

广东、广西二省捉人秽j赎
1直光二十五年 ，刑部议覆两广总督

19 之案，如被捉数在三人以上， 咸丰三年改定

及虏捉已至三次以上
营英等条奏定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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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码 条例首句 来 溃、 备 注

广东省 IIE徙捏滔阵l 记纸单， j直光四年，刑部边旨议被两广总督

2 1 作为 fT J'(L 名色，伙众 三 人 阮元等奏拿 ~:Ji 打 i在 目E 徒 f肯定治 !I~ 专 同治三年改定

以上 条一折，第辆为例 。

22 
广东省凶恶棍徒，及打 1(1 i直光二十七年，两广总督宗室省ZE

"!-诈各 4日 奏准定例 。

广东 、 广 西二省捉人拟J贩 咸丰 三年，广西巡抚劳崇光奏准
23 

之巢 ，如1'，1í 元 1生 j草lIi:'t，'í 定例 。

薛允升曾对此现象批评说"此门内各条 ， 有琪、黔、台湾 、 陕西、

江苏、 山东 、 河南 、安徽、江西 、 广东 、 广西、奉天各省专例"，"窃盗门

内有两湖 、 福建、广东、云南、山东、安徽 、 直隶、四川 、 陕 、 甘，而未

及黔省、广西等处，且有彼此互相参差之处 。 抢夺门亦然 。"他认为，"一

省一例"的做法弊大于利 "例文愈多，愈不能画一 。 " ①

(2 )囚案而生例 。 清朝为了使法律能够与不断变化的案情相适应，在

法无明文的情况下，通常是把具有典型性的成案提升为定例，对法律进行

修改矛n补充 。 成案有立即著为定例者，有确定为通行者，有先确定为通行

后来又成为定例者，也有后来修例时直接上升为定例者。《大清律例》 中

的附例，均属于朝延选编的有代表性的定例 。 因案产生的定例，其生成途

径主要是三种情况 。

一是皇帝审批案件时，结合案情发表上谕，据以定例 。 例如， "杀一

家三人"律第 17 条附例"杀一家非死罪三囚命以上者，凶犯依律凌迟处

死，凶犯之子除同谋加功及有别项情罪者，仍照本律定拟外 ， 其实元同谋

加功，查明被杀之家未至绝嗣者，凶犯之子，年在十六岁以上，改发极边

足四千里安置，年在卡五岁以下 ， 与凶犯之妻女，俱改发附近充军地方安

置 。 若被杀之家实系绝嗣，将凶犯之子，年未及岁者，送交内务府阉割 。 "

这一条例是在乾隆皇帝就三个特殊的杀人案件发布的三个上谕指导下，逐

步修订完成的 。

① ( ri!j)醉允到撰 { 读例存疑} 卷三 o {恐吓取财》 门按语，消光绪三十一年京师翰茂斋

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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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年( 1775 年) ，山东高唐州王之彬挟嫌逞忿，杀死董长海和

王三麻子夫妻 、 子女一家六口 。 山东巡抚依律判处王之彬凌迟处死，该犯

之妻和年仅十岁的幼子王小雨受到牵连，被从重发落，发配新疆伊犁为

奴 。 此案上报刑部复核，遭到刑部驳斥，提出加重对犯人妻、子的处罚，

将王小雨改为拟斩立决。 乾隆皇帝支持刑部意见，发表了一道长篇大论的

"上谕" "王之彬……连毙六命，凶恶惨毒，实属从来所罕有 。 然按律不

过凌迟处死，实觉罪浮于法。至伊妻刘氏、子王小雨虽据该(督)抚从重

拟发伊犁，给与种地兵丁为奴，尚不足以蔽其辜 。 夫王三麻子全家具被杀

害，而凶犯之子尚得幸生人世，以延其后，岂为情法之平?若云王小雨年

仅十岁，则该犯斩杀之王四妮、王五妮皆孩稚无知，尚未至十岁，一旦尽

遭惨死，何独凶犯之子转因其幼而矜全之乎? 且此等凶恶之徒为庚气所

钟，不应复留余孽。 ……至刑部律例所载，惟及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而甚

至全家被杀多人之犯，作何加重未经议及，此等凶徒明知法止其身，或自

拼一死，逞其残忍，杀害过多，以绝人之嗣，而其妻子仍得幸免，于天理

人心实未允协。 联非欲改用重典，但为民除害，不得不因事严防，傅凶暴

奸徒见法网严峻，杀人多者，其妻事亦不能保，庶可稍知敛殿，是即辟以

止辟之意。其应如何增改律例，井著刑部另行妥议具奏 。"据皇帝的圣旨 ，

朝廷于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年)制定了新例"如杀一家四命以上致令绝

嗣者，凶犯拟以凌迟处死 。 将凶犯之子，无论年岁大小，概拟以斩立决 。

妻女改发伊犁给厄鲁特为奴。 "

乾隆四十四年( 1779 年) ，又发生了一起案情相似的案件，四川合江

县余膺杀死熊王氏一家四命。 依照新例，余膺应凌迟处死，其四个儿子也

应处斩立决 。 但是这样一来，就是五命抵偿四命。 针对这一问题，乾隆皇

帝又下旨，网开一面，将其中最小的儿子从宽免死，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

奴 。 并制定新例"嗣后如有杀一家四命以上之案，悉按其所杀人数，将

凶犯父子照数定罪， 1卑多寡相当 ，其有浮于所杀之数，或一人或二人者 ，

均以其幼者照此办理。 "

乾隆五十三年 (1788 年) ，又发生了一起杀死一家三命 、 致伤一人的

案件，伤者生死难卡，出现了是依律还是按乾隆四十四年例处理的问题。

依照前者，本人凌迟处死，妻子问拟发遣;按照后者，犯者之子处斩抵

偿。 结果是按照乾隆皇帝"此等凶残之犯，既绝人之嗣，不可复令其有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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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J " 的旨意 ， 适当变通，把原例的有关内容修订为"嗣后凡杀死一家三、

四命以上者，不拘死者之家是否绝嗣，其凶犯之子无论年岁大小 ， 一体阉

剖，以示惩创 。 " ①

二是督抚题奏案件， 附请定例 。 民IJ 督抚在奏题上报具体案件时，认为

按照律文和现有的例文定案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对此案件的处置提出相关

的建议，并请求制定新例 。 如果得到皇帝批准，也会产生新的条例 。 表

5 一 7 中列举的条例都是如此产生的 。

表 5 -7 采用督抚题奏制定刑例情况举例

}字号 时间 1包 因 条例内容 编号 备考

凡诺在占资财，贪图腾礼，期功卑幼

安徽巡抚 1目:大受
用强抢卖伯叔母姑等尊属者，拟斩监

强占良
乾隆 候 。 Wl :9J卑幼抢实兄妻 、 胞姊，及绍 荔庆六年

足2I ~!1t 卖伯句之蓝宫 家妻女
六年

一袋，附消定例 。
麻卑幼抢卖尊厨尊长，并疏远无服亲

-04 
修改

族，抢卖尊长、卑幼者，均拟绞监候 。

(下略)

佐领 、 挠驹校 、 领侬i等，有在本佐

锁 i监!Jjt 满洲者jl 统 领 、 jjJl弟兄佐领下，指扣兵丁钱粮 、

1比!您
参葵 朱 |怪阿佐领下 1皮印子银者，系佐领、 !骆骑校!!!!流 三

参将石得家人拉 I喻 千里之例，伽号六十日 。 系领催!!!!近 违禁取 嘉庆十四
2 十七

年
指典者中备等甲米钱 边充军例，伽号七十五日 。 俱鞭一百 。 幸IJ -04 年修并

#!，送部治罪一案， 伙同放印子银者!!!!为从杖一百，徒

件I请定例 。 三年例 ，伽号四十日，鞭一百 。 (下

略)

贵州 、 云南、四川地方，民人诱拐

乾隆
云贵总督张允随 本地子女在本省售卖，审无勾通夕|、省 略人E各

乾隆八年
3 题者租等捆卖者业 流棍悄事， fJ'J照诱拐妇人子女本例分 卖人

六年
一案，附请定例 。 别定拟 。 如捆绑本地子女，在本地售 -07 

改定

卖，为首拟斩监候。 为从发近边充军 。

乾隆
货州巡抚阁尔炳

阿 tp 题苗民株ìJt 等 苗人有图财害命之案，均照强盗杀 谋杀人
4 二 「

阁财杀死民人刘锡 人斩决枭示例办理 。 -06 
JL年

开一案，附请定例 。

① 以上均见 ( 消)全士潮等寨辑 {驳案新编》 卷一囚，见 《历代判例判牍》 第 7 册，中国

材 会科学出版社， 2005 ，第 360 - 38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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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时间 起 因 条例内容 编号 备考

尊长谋杀卑幼， I徐为首之硝: -[是仍依

云贵总督张广 i四 故杀法，分别己行 、 已。j 、 已杀定拟

乾隆
题:XtJ 四贵谋杀小功 外，其为从加 J}J 之卫平 长，各按月~t倒亦 谋杀祖

5 IJ~ 侄刘先佑，如l 三 分别已行 、 已伤、已杀三项，各依为 父母父
六年

贵下手 1m 功一案， 首之罪减一等。 若同行不 1m 功，及同 母 -01

附请定例 。 谋不同行，又各减一等 。 为从系凡人，

仍照凡人谋杀为从科断。

乾隆
河南巡抚阿恩 l宿

奴M!殴
审题蔡勤扎伤家主 奴烨殴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至死

6 三十 家*

年
之子阎松身死一案， 者，皆拟斩立诀。

-01 
附请定例 。

安徽巡抚托庸审
直省并无监狱地方，该管官 ìllf 有解

犯到境，即行接收，多拨兵役于店房
乾隆 题解役魏荣等，递

内严加看守，毋致疏虞，如有藉词才在
囚应禁

7 二十 解遗犯崔国泰，在 而不禁

九年 途疏脱一案，附请
~不收人犯，仅令原解兵役看守，致

05 

定例 。
犯逃脱者，该督抚即行严参，交部从

重议处。

三是刑部议复案件， 奏准定例 。 刑部在复核案件的过程中，针对法律

适用中遇到的新问题，提出判决意见，并对今后审理类似案件议拟出新的

条例，经皇帝批准后成为定例 。 这是因案生例的主要形式，史籍中记载甚

多 ， 仅选择一些代表性的这类定例列表如后(见表 5 - 8) 。

表 5 - 8 HlJ 部因核覆案件奏准或议准定例举要

序号 时间 起 因 条例内容
条例

备考
编号

凡在京八旗兵丁 、 闲散人等 ， 囚犯

刑部办理镶黄旗 逃罪及别项罪名，发遗黑龙江 、 新现

乾隆
蒙古原当披甲之德 等处当差者，如:在途在配 ì自赦回京，

流犯在
永等，因犯逃走等 仍归人本旗裆内，严加管束， RII 准以 另Yg 庆四年

囚十 道会赦

二年
罪，发黑龙江等处 步甲等差挑取 。 倪挑差后仿恶不俊，

-02 
改定

当差，在途迎赦回 仍复滋事及脱逃被获者 ， ~II 销除旗档，

京一案，奏准定例 。 发遗烟痛地方，照民人一例管束，不

准释囚 。 (下略)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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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i时间 起 因 条例内容
条例

备考
编号

杀人之犯，有秋审应入缓诀，应准

存留养亲者 ，查明被杀之人有无父母，

直隶总督立IJd哦 II1i
是否独子，于本 内声明 。 直日被杀之人

嘉庆六年
1/1:隆

阳J;相|、 巾股烧贼人
亦系独子，但其亲尚在，元人奉待， 犯罪存

修并，道
2 五十 不论老疾与否，杀人之犯，皆不准留 留养亲

四年
I,q; I民成身死 一袋 ，

养 。 (中略)至擅杀罪人之案，与殴 - 07 
光四年改

J~J f，il 议1iI~定例 。
毙平人不同 ，如有亲老应待!!!I例声

定

谐，毋lílf查被杀之家有元父母、是否

1虫子 。

兔死诚等发遗新植宁古塔、黑龙江

宁古塔将军题， 等处盗犯 。 除脱逃被获，仍照定例斩

发迪人犯 l应达子在 决外，如;在配所杀人及犯别项元关人

康熙 配打死齐兰保一案， 命，罪应斩绞监候者，该将军等奏昏 乾隆五年

四 -1 议叫L定例 。 到部， jf!J 音ß ;查明原案，定拟斩决，分 徒流人 修改五十

1 J\.~r:: , 刑部议程宁古塔将 别题奏，行文该将军，于众人前 Rn 行 又犯罪 三年修并，

i;吃隆 2在古党阿咨免死资 正法 。 -02 道光十四

五年 犯刘五阁等行窃一 犯该徒罪以上者，拟斩监候 。 犯该答 年改定

巢，经 ]L 剿l 议再去: 杖者，伽号三个月，鞭一百 。 至平常

定例 。 发遗人犯 ，在配杀人， 仍分别谋故斗

殴，按律定拟 。 (下略)

乾隆
刑部核破四 }jl 总

凡笃疾犯一应死罪，俱各照本律 、 老小废
督文绞，题双密何 嘉庆八年

4 本例问拟，毋庸随案声请，俱人于秋 疾收赎

九年
腾相跪伤董联珩身

审，分别实缓办理。 (下赂) -06 
改定

死一案 ，奏准定例 。

陕甘总督勒尔谨
新疆i及内地遇有为奴之额鲁特、土

咨'且给庆阳 协 商。将
乾隆

武灵阿为奴之厄鲁
尔雇特、布鲁特回子等副酒生事，犯 徒流迁

乾隆五十
5 四十 该发遗者，俱发往烟痒地方。如 ;系新 徒地方

特巴 1喻剧酒滋横一 三年修订
三年 驱i犯事，解交陕目总督，定地转发 。 -24 

案.经刑部奏准 ，
(下略)

事耳 ~I~为例 。

m 部审奏.镶白
八旗内务府三旗人，如将未经挑选

h:lt 汉军马甲德恒之 嫁娶违
道光

母陈陈氏，将次女
之女许字民人者，将主婚人照违制律，

律主婚
6 十六

i午配与民人离将保
杖一百 。 若将已挑选及例不入选之女，

年 许字民人者，照违令律，答五十 。 其
媒人罪

为委一案，经户部
聘安之民人一体科罪 。

-05 

奏准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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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时间 起 因 条例内容
条例

备考
编号

刑部议覆湖广 总
凡亏空之案，审出民欠~Jß垫是实. 1涂

雍正 督迈柱审题江陵县
将本犯 !!rl例议罪外，另限四个月委员彻

IJII移出 乾隆五年
7 底清查，出具并无假捏影时印结，再令

七年 参革知县李德征亏
接任官出具认征印结，仍向欠户催征，

~ - 10 改定

空一案，议准定例。
如限满不完，将接任官!!!l例参处。

乾隆
刑部议覆兰州巡

凡审拟那移之案，于定案日 ，查 明

8 十一
抚黄庭桂题报州牧

完过若干，准予开除，以现在未完之
那移出

年
亏空一案，附请

数定拟 。
纳 - 13 

定例 。

刑部议覆两江总

康熙
督常开n I苞副都统俞

凡罪犯人官财产， 止应着落正犯追 隐瞒人

9 五十
幸言隐匿罪犯俞文

取，侥正犯将无干之人肆行诬赖者， 官家产

七年
言人官财产一案，

从重治罪 。 仍着落伊身追取 。 (下略) - 01 
经九剿) j堕旨议准

定例。

刑部议覆浙江巡 凡收买肩贩官盐越境货卖 ， 审明实

乾隆
抚常安题越境贩卖 非私枭者. 1徐元拒却lì ↑i!i 形 ，仍!顶律例

盐法
10 官盐、拒捕殴死巡 问拟外，其拒捕者. !!rl 雏人拒捕W1m

七年 - 14 
役，为从之四大士 罪二等。 如兴贩本罪应问充军者，仍

一案，附诸定例 。 从重论 。 (下路)

刑部议覆提督舒
私刻 《地母经 》 及占验 t!E jM lJ 、 妄 诞 禁止师

乾隆 赫德奏送俞在中等
I I 不经之书，售卖图利，及~存旧有书板 巫牙11 术

丸年 翻刻时宪书一案，
藏匿不行销毁者 ，俱照违1Ii1J律治罪 。 -04 

附请定例 。

刑部审拟蓝绷侍

乾隆
卫僧保在京白契典 东三省身任京员及在京当差者， 宜

私越冒

12 四十
买家人桶 儿， 并不 买家奴. (下路)只许永远役使，不

皮关 rJl!

二年
当官立契 ， 擅自携 i午转卖图利，如违，俱t.iè 兴贩人口伊l

- 08 
带出口，复违例转 治罪 。

卖一案，奏请定例。

刑部题覆搞建巡 虽号 };K 卡

乾隆
抚觉罗伍拉纳题续 反逆案内律应问拟凌迟之犯，其子 . 七年 、 道光

获逆犯何东山之侄 孙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 谋反大 六年 、 十
13 五十

六年
何适，年已十八， 已 、 未成丁，均解交内务府阁刻，发 逆 -0 1 三 年修改，

依律问拟斩决一案， 往新疆等处，给官兵为奴 。 (下路) 同治九年

奉旨篡辑为例 。 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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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于号 lI'tl百l j~ 区↑ 条例内容
条例

备考
编号

如J {í11 议貌有ii 延Uill

y.r， 庆
抚 玉 皇ïJ， 兰 ílí II1i涨百11

爬越入城行劫，撑应斩决者， 加 以
县l?dfl 魏粹等 I听 3虽l?i

14 ;提示 。 失察j也城之官员兵丁分别参处，
从逸资1lfJ， 玉泉 J隘城 -08 

一年
行 1;J} 孩本献当钳i 一

资草。

案 ， 奉旨恭3在为例 。

jflJ lWI，因rR MlO立 Jfl J

乾隆 音I1 仰自Il l，il J 俊等'i(ì 拟
满I:iH 1ð t 人有犯资劫之案 ， 俱 H!l强l?t 强盟E

15 西贝加1人齐了其等
本律定J且，不得以悄有可原声f育 。 - 23 

五年 行劫花义相家一案，

2告旨篡定为例 。

WJ 昔I1 议夜路京 刑

古~If守自11 铁保审!也承 因窃l?t而强奸人妇女 ，凡 已成者，

茄庆 德 J何民刘祥行窃， J以斩立诀，同谋未经同奸及奸而未成 ?虽资
16 

四年 强奸事 主 比 王 氏 ， 者，皆绞监候 。 共l?i之人不知奸悄者， - 28 

复强奸刘 1马氏已成 'i1J 确 ， 止依窃资论 。

一巢 ，篡为定例 。

乾隆元年m 曹11 议
凡捕i役兵丁地保等项 ， 在官人役 ，

有稽查缉捕之资者， 1徐为股及窝匪本 乾隆 三 十

雍正
被江西巡抚骂是 {III 皮

罪应拟斩绞 、外遣 ， 各照本律本例定 窃资 二 年 、 五
17 II1i重[黄县有Iì役吴 j坠

四年 拟外，如自行犯窃罪，应军流徒杖， -26 十 三 年
等行窃一案，附请

无论首从，各加伽号两个月，兵丁仍 修改
定律 。

捅箭游营。 ( 下略)

刑部议被正红旗 偷窃马匹案件，除外哥哥蒙古仍照理

乾隆
察哈尔总管陈泰等， 滞院蒙古律拟罪外，其察哈尔、蒙古 l?t马牛

18 至贼.jfl 阿毕达等 偷 有犯偷窃马匹，之案，审明 ，如 系盗民 畜产
元年

马匹 一 案，篡为 间马牛者 ， 依律计赃以窃盗论 。 ( 下 - 08 

定 例 。 赂)

刑部 'ir;办 宝玉 ， 行窃紫禁城 内 该班官员人等财物 ，

口IIflll 七儿偷窃紫禁 不计赃敏 、 人数!!!l偷窃衙~拟军例
盗内府

同治 城内太监财物，被 上1m一等，发新驱酌拨种地当差 。 赃
19 

余 ， 弃 赃，持刀欲 重者，仍从重论 。 如临时被拿，拒捕
财物

元年
- 03 

行 tl:i:捕一案，篡为 杀人者，不论金刃、 他物、手足，均

定例 。 拟轿立决。 (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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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芋号 011可 起 因 条例内容
条例

备考
编号

凡附近番甜地方吏民人等，但人苗

刑部议在1货州巡 搅，藉差欺凌，或强奸妇女. TI.x抢劫

乾隆 抚爱必达，题结陈 财物，以及说诈不遂，聚众凶殴，杀 恐吓l仅

20 十四 君 t~ 图奸自5妇阿乌 死人命等案 . ~守所犯查!!1I定例 。 直11 原 1M 
年 té捕伤人一案，道 系斩决绞决之犯，审实具题. f;失命下 -05 

旨议定条例 。 之日，将该犯押赴犯事处所正法 。 (下

由各)

刑部议夜两广总
略卖海外番仔之内地民人，不分首

督鄂弥达审题琼州

乾隆 客民林罗 ì1&等，赴
从，杖一百、流三 千里 。 俊有使船， 赂人赂

21 仍令带回安桶。 文武官稽查不力. !!1I 卖人
四年 安南国贸易，买回

外国之人私自进口，不行查报 ， 交部 11 
番仔一案，篆为

分别议处 。 得赃者，以枉法治罪 。
定例。

湖广总督吴达善

审奏窃贼窝主王坤

窝留群贼碍t窃多赃
凡造意分赃之窝主，不得!!f!窃 }?i f4t 

乾隆 一案，将王坤 !m 积

22 三十 匪例拟遗，经 JBJ 部
以一主为重，应统汁各主之赃数，在 }?i贼 1百

五年 查核 i亥犯先后所得
一百二十两以上者，拟绞 !览候 。 其在 主 - 1 4

之贼，统计已逾满
一百二十两以下，亦统计各赃科罪 。

贯，将王如11 改拟绞

候，并篡定此例 。

刑部议被直隶总 凡妇女拒奸杀死奸夫之案，如和i奸

乾隆 督郑大进题张魏氏 之后，本妇侮过拒绝，确有证据，后
杀死奸

23 囚十 拒奸，殴伤魏贤生 被迫奸，将奸夫杀死者，照饱杀司在人

八年 身死一案，奏请 得E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 。 (下
夫 -1 1

定例 。 略)

刑部核覆广西巡 几聘定未婚之妻与人通奸，本夫 l羽

抚宫兆麟审题梁亚 知往捉，将奸夫杀死，审明奸俏属实，

乾隆 受与卢将未婚之妻 l综已离奸所，非登时杀死不拒有lì 奸夫
杀死奸

24 三十 货宁修通奸，被卢 者，仍照例拟绞外，其登 Jl才 杀死，及

四年 将捉奸，登时殴逐 登时逐至门外杀之者，俱照本夫杀死
夫 -12

致死一案，奏请 己就拘执之奸夫，引夜无故人人家已

定例 。 就折。执而组杀律拟徒 。 (下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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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于号 1 I时间 起因 条例内容 备考
条例

编号

因疯致毙 JYI ~J 硝: -tf: 尊属 一 命.或~4f.

)~I {Iil 议在II侠"总|民卫平屑一家二命，内一命系凶犯有 1日 t1 .-.. ,.. ,,- - ..,., .• . ,." - . .- ".... 1 戏杀误

jfi光|仔衍 I见杨问题，奏|卑幼，律不应抵。 或子致毙尊长尊属 1 ~'~:，_ I 二I 1- 1 1',1 / UI':/Jr- ， ，~， 7.. I --'--7~ ' ' -'-' '.;;..L. .~." U -...-.. -..-'_., ... '. r _ _~~ ~ I 杀过失|同治 7L 年

25 1 二十|安县民 主择进朱因疯|之外，在[另毙平人一命，俱仍按致死 1 ~ ,: ' ,'1 I -""~ -~ -,- = /0' ~，，~ I ~' " ，~" 7~ , " ...., v，.. ，~."， - I 杀伤人|改定

五年|股死胞兄李朱爽儿|期功尊长草f周本律问拟，准其比引 'H!Í l' :: . î I ._， -，，~，- , ,,-,--- I " , .. .. "'.... .... 1-21 
4丰一袋， ?k 111:定例 。 |轻之例，夹签声f育，候旨定夺 。 (下

赂)

m
t
泉

山
阴

-
O

M
源
命
例

在
郑

三

为

明
题
家
篡

甜
顶

一
恭

州
陈
毙
旨
抚
逝
道

庆
才

由
加
二

年

KO 
气
，
"

，威逼人
因奸戚逝人，致死一家三命者 ， 拟|

1 致死
斩立决。

- 13 

I 强奸已成，将本妇杀死者，斩决枭
WI 音I1 审议萨哈网 I _ _~ ,_ _~" -'. _ L. ，~ _'- .., ~ ',_ ~ I 

| 一。 强奸未成，将本妇立 M杀死者， 1 威逼人』
因 i如l奸 ，殴伤张氏 ， 1 ':.: ~ _ ,-, _.. ' '':-:' ' ， ~ :,::::. - " :. :~， .: : ' 1 :，::':"1嘉庆八年

|拟斩立诀 。 将本妇殴伤，越数日后， 1 致死 | 
越十六日身死一巢， 1 :::": ' :~~ :. :..: ::-~=:_， .. ::::.~:' I-": ~ 1 改定

|因本伤身死者， mi 囚奸威 ìlll 致死律 ， 1 -14 1 
附ìFi定(9"11 0

l 拟斩 H~候 。 ( 下略 )

化险
27 

C
卡'一

一
一

28 
殴
仍

斗

-

殴

1
1

发
)

b
Z
X
A

，
骂
，

$
4

川
之
之
自
从
下

山
川晴
峨
首
(

ι
…u
w
m
t
 

山
叫
如

h
舵

"
b

甘
其
幸
烟

人
坑
，
械
边

三
统

忡
剧
阳
没

伙

至
以
持
{
广

结
除
定

执
两

民
'
人
人

回
案
民
一
贵

凡
之
照
有
人
仍
但
云

巡
张
方
途

E

MMMiuh 
M恤
'
从
用

tE

议
题
昕
君
葛
例

都
察
'
赵
死
定

刑

同
等
殴

扎

请

抚
凶
谋
中
附

隆
十
年

乾
四

二

道光元年

修改 ， 五

年改定

29 

刑部议被黑龙江| 凡发遗黑龙江等处为奴人犯，有自

l 将 军 (l!J 玉咨 队f.Ç甘|行携带之妻子跟随。 本犯在主家倚食 l
乾陇 " ~~: '." _--: .:_'_，~ .:.._,., 1 ~: ~.: ,. ~= -:- _:_ ::.::: '': ::__ .:.. --:::::.: ~ = 1 奴姆殴

| 三保之妻厄索尔氏， 1 服役 ，被主责打身死者，照殴死雇工|
四十 = :_~ r.- ~_' ~ ....， ~ ， ~ '，~~~ I "~:=' :: ~ /, : -~ :_I~ -= :_. .. = ~.= ': -=-家长
年 |殴死遗犯赵应大随|人例，拟杖一百、徒三年。 其妻子自|I _. . - - ._ ._ ._, - --- I _. - . .. - _ I - 13 

t 带之妻何氏一案 ， 1 行谋生，不随本犯在主家倚食者， 仍

奏 i背定例 。 I 以凡论 。

l 殴死同堂大功弟妹、 小功堂侄，及
7~1 部 议 m 河南巡|

|绍麻侄孙 ， 1涂!!!!律拟流外，仍断给财 l
抚雅尔图盖面赵二妮， 1 :",.:: ~~ ~ " " :: ~~ :.. ~\.~ ~ :/r :::~:: :~;.殴大功 l

|产一半养自由 。 其大功以下尊*-殴卑幼 1 . ::=--::'，: 1 乾隆八年
殴伤大功堂弟赵二| | 以下尊 |

|至笃疾，均 1!1I律断给财产。惟殴尊长 1 ,', . _: 1 改定
保身死一 案，附请| |长 -01

l 至笃疾 ，罪应拟绞者 ， 不在 断给财产

乾隆
30 

六年

定例 。
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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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时间 起 因 条例内容
条例

备考
编号

刑部奏被 l泪川 省

召11 :在志殴 fjj 为匪小
J例来以下有 !JIi尊 i~ 杀死有罪卑幼之

乾隆
J)1!11i侄邵朴身死，

案，如卑幼 m，犯应死者，为首之卫平 l主 殴WI 亲 茄庆 六 年 、

31 五十
又五十八年奏被安

俱照j血杀应死罪人律，杖一百 。 l听从 尊 l是 十九年

六年
徽省陈笙等听从王

下手之犯 ， ÍJJ论尊 l主凡人，各杖九|呵 。 -09 改定
立兴，帮同秽I} 9E王

四孜一案，议准
(下赂)

定例 。

期亲卑幼听从尊长主使，共殴以次

尊长、尊属致死之案，凡系迫于尊长 i且光十四

御史万方~奏参 威吓，勉从下手，邂逅致死等，仍!!\!
殴J归来

年刑部议

32 
道光 刑部审拟文元殴死 本律问拟斩决。 法司核议时，夹签声

硝: -l~
覆御史俞

四年 胞侄伊克唐阿一案， 请，恭候钦定，不得将下手伤轻之犯 媲条奏修
- 11 

经ff!J 部奏请定例 。 止科伤罪 。 如 ;在H~仅令殴打辄行叠殴 改，同治

多伤至死者，即照本律问拟，不准 九年改定

声谐。

凡子孙有犯奸盗，祖父母 、 父母并

刑部核拟广东省 未纵容，因伊子孙身犯邪淫，忧忿战 另在庆五年 、

乾隆 何长子诱奸幼女何 生，或被人殴死，及诺在放杀 害者，均 子孙违 九年及十

33 三十 大妹 ， 致伊母廖氏 拟绞立诀。 如祖父母 、 父母纵容袒护， 犯教令 一年修改，

四年 服毒身死一 案，议 后经发觉，畏罪自尽者，将犯奸践之 - 03 十四年

准定例 。 子孙 ， 改发 云、 贵 、 两广极边烟摊充 改定

军。 (下略)

刑部议覆四川巡 强奸妇女，除并未伤人者，已成未
茄庆八

雍正 抚鄂昌题徐良强奸 成仍Hl!本律定拟外，其因强奸执持金
~[!Jf 年修改， m

34 十二 邹氏未成，用菜刀 刃凶器戳伤本妇，及 1É捕;致伤其夫与
-05 光 三 年

年 砍伤本妇及其子平 父母，并有服亲属，已成奸者，拟斩
增定

复一案，簇定条例 。 监候 。 未成奸者，拟绞监候 。 ( 下赂)

乾隆 三 十

二 年 ， Jlr 

乾隆 刑部审拟廖以仪
庆十三 年 、

几强奸十二岁以下幼女幼童未成， ~!;!l干 1- 七年 、
35 十四 强奸十一岁幼女禾

审有确据者，发黑龙江给披 Ij1 人为奴 。 - 07 二 十四年
年 成一案，附诸定例 。

{参改 ， ,.;;. 

车二年

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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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j于号 lI.t 问 ，包 区| 条例内容
条例

备考
编号

ifl) 部以1iI friI i于1 巡

化 1雀
抚将;再月 1函，杨有陈l

家长之有 JJ~ 亲属，强奸奴仆JíH工人
奴及应

36 二十
~'f JYl ~民 JJ~ }函应 工人

婪女未成，致令羞忿自尽者，杖一百，
工人奸

年
'，Uf 三之妻苏氏未成，

发近边充军 。
家民妾

致氏自维一 袋，草草 - 02 

为定例 。

m 11Jl议在1 1.L1 回应 凡奴及府i工人强奸家 l王之母与~女，
奴及底 嘉庆十四

乾隆 抚 Iy] 兴咨 丰JI 问 )，l 子 '<'Iì有损伤!肤休，毁裂衣服 ， 及专1I iiE 见

37 五十 持刀强奸JíÌl 主贸伯 l用确据者，无论己未成奸，将奴及鹿
工人奸 年修改 ，

三年 衡之母 !级 氏未成 一 工人，拟斩立诀 。 若调奸未成，发黑
家 l是妻 咸丰二年

-03 改定
桨，篆辑为例 。 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

J~) 音fl 议秘两广总 官役奉公缉捕雏人， J综受财放纵，

乾隆
f牙驯1m 勋 ，审奏差 !l(.{律与囚同 !I~ 外，其未经得贿，潜通

应报i人

38 五十
役梁姜潜 ìill 信息， 信息，致罪人逃避者 ， 如所纵之囚 ，

追捕罪

J\. >:fo 
致逃军货汉章复逃 11挂在车流以下者，亦与囚同科，不准

人 09
一 袋 j盟旨 恭篡 诚等 。 若系斩绞外迪等罪，将该犯减

为例 。 发极边烟饰充军 。

)fiJ古fl 议被 Jl1 :llt 总
强奸未成罪人，被本妇之子登时杀

'街直到检巨子平泉州民
死者，勿论 。 若杀非登时，杖一百，

39 
}f{r庆 [[1 笃 子 ，因石勇强

徒三年 。 因奸未成罪人，被本妇之子
罪人才E 道光五年

七年 女T 伊母李氏未成，
登时杀死者 ， 杖一百 ， 徒 三年。 非登

报ì - 07 改定

登 n.t 殴伤石勇身 õ9E
u>t杀死者 ， 杖一百，流三千里 。

一案 . 篆斗jj~ 为例 。

本夫及本夫、本妇有 Jl~ 亲属捉奸 ，

刑部议覆陕西巡 殴伤奸夫，或本妇及本夫 、 本妇有服

茹庆 抚方统甸咨富平县 亲属 ， 欧伤图奸 、 强奸未成罪人，或
罪人 tE 道光四年

40 十一 民韦孝害1) 伤调奸罪 男子拒奸殴伤奸匪，或事主殴伤贼犯，

年 人韦秉消脚筋成废 或被害人殴伤挟仇放火凶徒及实在凶
报ì - 08 改定

一案，篡为定例 。 恶棍徒，至折伤以上者，无论登 时 、

事后，慨予勿论 。 (下略)

刑部议程河南巡
凡jl([犯越狱 ， 如狱卒果系依法看守，

乾隆 抗蒋炳题禁卒陈得 主守不

41 十八 魁贿纵 Ef3纷等越狱
一时疏忽，偶致脱逃 ， 并无贿纵情弊，

觉失囚

年 一 案 ， 泰 旨恭篡
'P有 确据 者， 依律减囚罪二等治罪 。

- 06 

为例 。
( 下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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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经九卿议准定例(如"殴祖父母父母"例第 3 条，"私

铸铜钱"例第 2 条，"杀死奸夫"例第 32 条) 、 群臣遵旨会议定例(如

"奴姆殴家长"例第 3 条) 、 理藩院议覆定例(如"盗马牛畜产"例第

11 、 13 条)及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议奏定例(如"有司决囚等第"例第

35 条)等 。

因案生例的例是来自司法实践又反复权衡的结果 。 清延在决定这类例

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的制例原则和措施 。 案例能否成为附例，要从案

例是否具有典型性进行考虑，只有可能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反复适用的案

例才被确定为附例 。 有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再提升为附例;有的

是悬搁几年之后，在再次修例时才转化为附例 。 每次修例时，还需要审查

所立之例与原来的法律规定有无冲突，如何协调 。 所有这些，标志着成文

法吸收判例法的方式方法已经趋于成熟 。

清代修订刑例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 然而，全面考察 《大清律例》

中的附例，可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

其一，某些律文所附例条数量过多。《大清律例》中，有 23 条律文每

条的附例在 20 个以上。最多的一条附例达 61 个，字数为 8200 字 ;次多的

附例 49 个， 9400 字，其规模几乎相当于一部单行法规。 需要指出 的是 ，

在一条律文后增附如此之多的条例，并非是因为原来的律文过于简单 。 从

表 5 -9 中可看到，有的律文本身就达千字左右 。 如"发家"条律文 900

余字，其后的附例为 23 条 。 "诬告"条律文近 1200 字，其后的附例居然

有 27 条之多 。

诚然，修例者把如此众多的例附于律条之后，是认为这样做有其必要

性，但这样做背离了"法贵简当，使人知晓"这一历朝公认的立法原则 。

即使仅从形式上看，一条律文后面附以几十条例文，最多字数分别达到八

九千字，也影响到整个法律结构的均衡和匀称 。

律文后附例过多产生的重大弊端是 条例制定于不同时期，内容往往

前后冲突，量刑轻重不一，使执法者无所适从 。 以"强嫁孀妇"例为例 。

清末薛允升指出，唐律系徒一年，期亲戚二等 ，则杖九十 。 明律俱改杖八

十，本较唐律为轻。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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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9 (( 大清律锣Ij)) 附例较多的 23 条中律与例字蚊比较

!'J( r4;t 侦l
律文字数 附例条数 附例字数

律例字数

2企数 w文片;号 、 名称
( 字 ) (条) (约)

Z口L ;十

tW rr (约)

4 1 1 有词诀囚 ~f5自 24 1 6 1 8200 8400 

2 45 徙流迁徙地方 282 49 9400 9680 

3 266. ;;.虽陇 310 49 6800 7100 

4 225 私 ü: 外境及违禁下游 179 44 7000 7170 

5 285 杀死奸夫 133 36 4300 4430 

6 269 窃lt'i 343 32 4400 4740 

7 394 . .l?i 贼打lìl!& 149 29 4400 4540 

8 268. ËI 昼抢夺 247 27 4588 4800 

9 332. i也诉 120 27 3750 3870 

10 336 诬告 11 83 27 3100 4280 

11 390 徒流人逃 247 27 4640 4880 

12 76 人户以籍1'1定 120 25 2760 2880 

13 278. .lt'i贼窝主 355 25 2330 2680 

14 141 盐法 1029 25 3600 4600 

15 299 威m人致死 163 25 2400 2560 

16 273 . 恐 IfFJ仅财 114 24 4340 4450 

17 1 37. 转 j解宫物 282 23 2000 2300 

18 276 发家 895 23 3730 4600 

19 292 戏杀 误杀过失杀伤人 298 22 2440 2730 

20 271 资 m野谷麦 108 22 3660 3760 

2 1 281 起|徐刺字 11 3 20 1330 1440 

22 290. 斗殴及故杀人 176 20 2520 2700 

23 412. 检验尸伤不以实 313 21 2920 3230 

该例则愈改愈童，尊长有问拟流徒，卑幼有问拟死罪者矣 。 律添入己

未成婚，例又添入已未被污，均属节外生枝 。 且抢夺强嫁以致被污，亲属

力[J重拟徒，知情同抢者仅拟杖罪，其义安在?他认为这是定例太繁所致 :

"原例颇觉简明，屡次修改，遂不免诸多参差，要知此事总以简为贵也 。 "

再如"威逼人致死"罪名 。 此门共 2S 条， 事涉奸情者 17 条 。 例文规

定 "调奸致本妇及亲属自尽，绞候;无图奸之心，不过出语亵押，本妇

一闻秽语自 尽 ，流;调奸和息后，因人耻笑自尽，流;二命，边远军;因

事吾骂，秽语村辱自尽，流;夫妇二命，绞;戏言，现面相押自尽，绞;

非凯丽相押 ，流。"清末薛允升指出，此例"均系因事篡定，轻重亦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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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齐" 。 他把该例与唐 、 明律进行比较后说"唐律有恐迫人使畏惧致死

者，各随其状，以故斗戏杀伤论，而无威逼致死之法 。 明律定为满杖，除

奸盗及有关服制外，虽因事用强殴打致成、残废、笃疾，及死系一家三

命，或三命以上，亦只充军而止，非亲行杀人之事 ，故不科死罪也，后来

条例日烦，死罪名目日益增多，如刁徒、假差 、 蠢役，及和奸 、 调奸 、 强

奸、轮奸等类，致令自尽，并其亲属自尽者，不一而足，秋审且有人于情

实者，较之亲手杀人之案，办理转严，不特刑章 日:顷，亦与律意不符矣 。

究而言之，律文未尽妥协，故例文亦诸多纷岐也。 "

再如，对于疯病杀人，唐、明律均没有规定 。 明代处理这类案件的做

法是，犯有此罪者，仍以命抵罪 。 清延为完善"疯病杀人"罪的法律规

定，"康熙年间，始有照过失杀之例 。 雍正 、 乾隆年间，又定有照斗杀拟

绞之例 。 此外，二命有例，三命以上有例，尊长卑幼莫不有例，例文愈

烦，案情益多矣" 。①

《大清律例》中之所以附例数量过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 有些例

是根据皇帝的谕旨制定的 。 上谕具有超越 、 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的权威，

很难在修例过程中进行修改。 除非是皇帝的谕旨否定了前面的上谕，否则

修例大臣只能坐视律例之间的矛盾，致使荒谬依旧 。

因案生例的例有其实践性强的优点 但也有其弱点 。 对于案件的当事

人 、 同情或者庆恶者，案件的具体情节容易使人产生感情因素，不利于人

们客观地看待案件本身的因果联系，往往会导致作出前后不一的判断。

清朝为完善刑事法律制度，除注重 《大清律》 附例的修订外，还颁行

了一些单行的刑事法规，如 《督捕则例》、 《 五军道里表》、 《三流道里

表》、 《刺字条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 等 。 此外，为了便利各级官吏

熟悉和掌握《大清律》 后的附例，清代还把律后附例单独编篡成书，颁行

了 《大清律续篡条例》、《大清律续篡增修条例》等 。

(二)以则例为主体的清代行政例

清朝统治者为规范各级机关的办事规则和强化对国家各项事务的管

① (消)薛允升撰 《读例存疑} 卷三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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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建立了一整套" 以 《会典》为纲 、 则例为目"的空前完善的行政法律

制度 。 贝iJ 例 、 条例l 、事例作为清例的基本形式，在清代的法规编篡中被广

泛侦用 。 这 三种例作为区分不同法规的产生方式、 功能和效率等级的立法

形式 ，般来说，条例主要表示用以补律 、 辅律的刑事类法规，则例主要

用以表示中央部 |览的规章 ， 事例主要用以表示"因一时一事立法"性质的

定例 。 但是 ，由 于清人还不具有现代这样明确区分各类部门法的认识，他

们刑法律形式的运用也经过了长期探索的过程，各类条例、 则例、事例内

容的统j篡也存有交叉之处 ， 今人不能简单地仅凭清代法规的立法形式就确

定它的性质是属于刑事法规还是行政法规。 譬如 ，"则例"这一法律形式

就有一个演变过程 。 清开国之初， 则例主要用于表示钱粮方面的立法。 清

嘉庆 i切以前，刑事法规亦有以则例命名者，如康熙朝颁布的《刑部新定现

行则例》、 乾隆时期编篡的 《秋审则例》等。自嘉庆朝始，则例成为中央

部 |览规章的专称，从现代法学观点看，这种规章基本上属于行政法规的范

畴 。 因 此， JJ问1 1不 力[1 分析地认为清代的"条例"都是刑事法规 、 "则例"

都是行政法规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

?自延在健全行政法律体系的过程中，以则例的形式制定和颁行了数百

种各类单行法规，内容包罗万象，卷 '1次浩繁，构成了行政例的主体。 鉴于

以往的著述在 论述情代法律制度时，注重对刑例的阐发而很少涉及行政

例，为了正确地阐述清朝的行政法律制度，必须加强行政例的研究 。 本部

分重点考察清代的则例，同时对子行政例中的条例 、事例也作一简述 。

1.行政例中的事例和条例

清代的行政法律制度，是以制定则例 、 条例、事例和修定 《会典》 从

法律上确认的 。 法律规定的行政活动规则，针对的不是特定的人和事 ，而

是具有普遍性 的 、 可以反复适用的行为规范 。 就行政例的制定和编篡而

言，通常是两种情况 : 一种是关于中央机构或某一行政管理领域活动规则

的系统编某， 一种是针对某一具体事项的立法 。 后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I~I 事立法" 。 这种因事立法形成的例，称为事例，亦称定例 。 事例结构简

单，以一个或者多个条文构成，清人 也称其为条例 。 清代法律文献中对于

|主l 一 时 一事制定的例，称其为"事例"者有之，称其为"条例"者亦有

之 。 其实 ， 二者名异而实同，可以说是一物而两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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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法律形式之所以"条例"与"事例"两种称谓井存， 是因为二者

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 条例除主要用以表示刑事法规外，通常还用以表述

用下述形式编篡的行政类法规。

一是定例汇篡类法规。 清代时， 每一事例或定例产生以后，都要下达有关

衙门乃至全国各地实行。 事例根据需要随时制定，日积月累，数量庞大 。 为了

方便各级官吏掌握和执行，朝廷和各省都很重视例的编篡 ， 形成了诸如"上谕

条例" 、 "颁发条例" 、 "通伤条例"等法律或法规汇编。 清人把通过编例形成

的法规称为条例。 这样， "条例"一词便被赋予双重涵义。 一是单个的走'例，

即立法中最初产生的原始形态的事例;一是经过编篡定例形成的内容比较系统

的条例。 汇编成书的条例因编篡的机构不同，体例不一 ， 有些是以时间为序 ，

有些是按六部分类，内容也因适用对象、 范围及类别不同各有特色。

二是专门规范某一特定领域事务的条例 。 清王朝在治 国实践 中， 有些

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繁杂，适用的地域较广，为了防止以事例进行法律调

整易于出现前例与后例冲突的弊端，实现法制一统，就需要制定 比较全面

和系统的条例予以规范 。 适应这种立法的要求 清代制定 了一些专门规范

某一特定领域事务的条例 。 这种条例篇幅较大 ， 结构相对 庞杂 。 以 《科场

条例》 为例 。 该条例由礼部篡修，初修于康熙年间，内容 比较简略 。 乾隆

六年 (1741 年)经过重修， 全书为 4 卷 。 乾隆四 十 四年( 1779 年)续修

至 54 卷 、 28 门， 嘉庆十九年( 1814 年)增修至 60 卷 、 38 类 ， J盖 光 十 四

年(1834 年)和二十九年 (1849 年 )、 咸丰二年 (1 852 年) 、 光绪十三年

(1887 年)又先后重修。 光绪十三年增修的 《钦定科场条例 ~ ， ① 在 60 卷

的基础上并附事例，对乡试会期 、 科举、 乡试考官 、 乡 会试中额 、 关防、

禁令 、 冒籍 、 坐号 、 闺墨 、 解卷 、 殿试 、 题名 、 翻译等有关科举考目的方

式 、 组织管理 、 监督及录取 、 待遇等作了 详细的规定 。 清代每逢 乡 试会

试 ， 官方把 《科场条例》 颁发给各相关机构， 要求严格遵守 。

清代的事例，除用于表述单个定例外， 有三种特定的涵义 。

其一 ，带有权宜性质 、 由多个事例汇篡而成且 内容 比较系统的法律文

件。 这类事例的制定通常与临时性财政筹款有关。 如清代各朝制定的多种

捐纳事例，就属于这一立法性质 。 捐纳是朝廷以卖官葡爵增加财政收入的

① (消)奎润等篆修 {钦定科场条例 ) ， 消光绪十三年内府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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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 捐纳 Jit1-例的基本内容，是有关捐纳者可入仕途、

在任职方面享受优先待遇的各种办法 。

清代捐纳事例分为两种，即暂行事例和现行事例 。 暂行事例主要用于

解决:银荒、河 T 、军馆等费用的不足， :tt月满或事竣即停 ;现行事例则长期

实行 。 清代捐监始于 }I民治六年 ( 1649 年) ，康熙七年 (1668 年)叉开加

级 、 纪录捐例，文官捐始于康熙十三年( 1674 年) ，武职捐始于雍正初 。

自清初起，直到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清政府下令停开捐例，捐纳制度

实行了 226 年之久 。 《 清史稿》对清代的捐纳官爵名目作了这样的概述 :

已入仕者通过捐纳

298 

才自途文耳只小京官豆豆f' 中 ，未入流至远员;武耳只千、把总至参将 。

而职官并得捐升，改捐，降才月，才自选补各项班次 、 分发指省、栩街、

封典 、 加级 、 纪录 。 此外降苹留任、. 离任，原街、&.、资、原栩得捐

友 ， 坐补原缺 。 试体 、 历倦 、 实授 、 保举 、 试用 、 离任引见 、 投供、

验看 、 回避得捐免 。 平民得捐贡监 、 封典、职衔。 大抵贡监 、 衔封 、

力口级 、 纪录无关是全政者，属现行事例，余属暂行事例 。①

清代的捐例 ，日才 有变更 。 不同时期捐纳的各类官、爵应缴纳的钱粮数

额也不一样 。 为保证捐纳筹资的目标得以实现，各朝每开捐纳，都制定有

相应的事例 。 如1 "雍正二年 ，开阿尔台运米事例 。 五年，直隶水灾，议兴

营田 ，从大学士朱轼请，开营田事例";② 乾隆十三年 (1748 年)， "进剿

大金川，四川巡抚纪山奏行运米事例";③ "嘉庆三年，从户部侍郎蒋赐柴

请，开川楚善后事例" 。④ 清代晚期 ，国家财政困难，捐纳事例更成为筹款

的不二法门 。 咸丰元年( 1851 年 )， "特开筹饷事例" ;⑤ 光绪二年(1876

年)六月，"开云南实官捐例";⑥ 光绪九年 (1883 年)六月，"山东以水

灾开办赈捐事例";⑦ 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年)十一月， "以长沙等府旱

《 η'í史梢 》 卷一一二《选举七 >> ， rl' 华书局， 1996 ， 第 3233 - 3234 页 。

《 消史隅》 卷一一二 《选举七) ，巾华书局 ， 1996 ，第 3235 页 。

{ 消史稿》 卷一一二《选举七 } ，巾华书局， 1996 ，第 3235 页 。

{ 消史恼》 卷一一二 《选举七 ) ， 中华书局， 1996 ，第 3236 页 。

《 消史前》 卷一一二《选举七 :>> ，巾华书局， 1 996 ，第 3237 页 。

( ií'í史商 》 卷二三《德宗本纪一> ，中华书局， 1996 ，第 857 页 。

( ii'í史简 》 卷二三〈德宗本纪一> ， 巾华书局， 1996 ， 第 8 75 页 。

①
②
③
④
③
⑥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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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开赈捐事例";①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正月"诏以救济 }I顶直兵

灾，开实官捐例" 。② 捐纳之制，历代有之 。 然开捐项目之繁，次数之频，

颁行事例之多，以清为最 。 自顺治至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 ， 清政府开

设的暂行捐例就有 50 余次 。 清末颁行的捐纳事例的次数，则又远远超过 了

清代前中朝 。

其二，具有因地因时制宜特点的经济管理方面的条规。 清人把那些从特

定时期 、 特定地区实际出发制定的用以加强钱物管理或调整经济利益关系方

面的条规，也称为事例 。 例如，雍正五年(1727 年) ，怡贤亲王总理水利营

田时，与大学士朱文端公汇奏《营田事例} 4 条"自 营己田者，照顷亩多

寡，予九品以上 、 五品以下顶带;效力者，酌量工程难易，顷亩多寡，分别

录用;降革人员效力者，准开复;流徒以下人犯效力，准减等。 从之，惜全

功未竟。 " ③ 又如，乾隆四年 (1739 年) ，户部议准陕西巡抚张楷奏定 《社仓

事例}: "社长三年更换;春借时酌留一半，以防秋歉;限每年清还;将借户

谷数姓名晓示;令地方官稽查交代分赔。 五年，议定陕 、 甘杜谷凡系 民间

者，听自择仓正 、 副管理。 "④

其三，会典事例 。 康熙 、 雍正两朝篡修的会典，仿效 《 明会典》 体例，

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典文与例合编。 自乾隆朝起，始典 、 例分编，乾隆

《会典》后附例称为会典则例。 嘉庆 、 光绪两朝所修 《大清会典 } ， 因则例已

成为各部 、 院 、 寺 、 监等国家机关行政规章的专称，该书所附的例改称为

"会典事例 " 0 ~会典》 由专门机构编筹，使用规范的文字表述 。 它们或是皇

帝就某项事务发布的上谕，或是皇帝批准的各政府部门或朝 臣 的各类题奏

等，井由此区分为上谕 、 奏准 、 题准 、 议准 、 核准、咨准等名目 c 会典事例

在每一事项下，把不同时期形成的事例依时间先后为序编排。 这种编练方式

既有利于官吏掌握现行事例，也有助于人们了解一代事例变化的轨迹 。

清代的全面系统的行政立法，是通过 《会典》 和则例的编篡和修订实

现的 。 就清代行政法律体系而言 ， ~会典》是纲，张举一代之典制;则例

是目，是法典的实施规则 。 在则例的编篆过程中， 定 {ÝIJ (兼指事例 、 则例

① 《消史稀o 卷二四 《德宗本纪二) ， 中华书局 ， 1996 ，第 937 页 。

② {清史稿》 卷二四 《德宗本纪二} ，中华书局， 1996 ，第 938 页 。

③ (清) 陈康祺撰 ( ~II潜纪问初笔》 卷二"怡货主主王奏背回事例" 。

④ 《 消史稿》 卷一二一 {食货二 ) ， 巾 华书局， 1996 ， 第 35 60 - 356 l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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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条例，简称为例)和成案(即先前经朝延处理的事项或中央司法机关核

准的案件，简称为案) 则是其立法资源和l 素 材 。 这就是会典、事例、条

例 、 则例及案例相互间的一般关系 。

大体而 言 ，清代例的存在形态有四种 。 定例是其第一种形态， 立法中

最初制定的事例或因一时急需制定的单个则例、条例，一般是分条而未必

戚朋 ，是例的原生形态 。 定例汇编是例的第二种形态 ，由中央机构或者地

方官府第辑成册 ， 但编篡体例尚不统一 。 会典事例是第三种形态，其在例

的编i边方而有所取舍 ，自成体系 但对于不同时期形成的定例的内容未加

修改 。 经 lfÿJ延精心修定的则例 、 大清律篡修条例是例的第四种形态，它们

是经整理和l删改定例而成的，缔l篡体例比较严谨，内容也更为规范 。

由于历史上"条例"的涵义有广义、狭义两种不同理解，条例与事例、

则例之间又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清代统治者在完善例的体系的过程中，重点

进行了则例的编篡和l修订，而在制定条例和事例方面，仍沿袭了明代的涵义

和l做法，力11之清代前期!对于如何区分各类形式例的功能也经历了逐步认识的

过程，因此 ， 一些清代文献特别是清代前期著述中 ，往往把条例 、 则例、事

例三学r-1昆淆使用，给今人研究清例造成了不少困惑。 然而，只要我们把握清

代各类例的基本涵义，把法律文献与法律形式结合考察，就能够对当时的各

种法律、法规和法律形式、法律文献的性质予以正确的界定 。

2. 清代编修则例的三个发展阶段及现存文献版本举要

清代则例按其规范的对象和性质，可以分为会典则例、六部和各院寺

监则例 、 中央机关下属机构的则例、规范特定事务的则例 。

明代及明以前各代的则例，只是国家各项事务管理中与钱物、财政收

支 、 具体事项运作相关的法律的实施细则，这类则例基本是针对不同时期或

不同地区实施法律的需要制定的 ， 属于"权制之法" 的性质，稳定性较差，

各代也没有进行过内容系统、长期通行全国的则例的编篡。 清代时，统治者

逐步扩大了则例的适用范围，提升了它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把其作为

表述"常法"的基本法律形式，用以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和重大事务的管理制

度 。 清代的立法活动，除了定期修订 《大清律》 后的附例外，主要是进行则

例的编篡和修订。 清代编修的则例数量之多，各种则例的篇幅之长， 内容之

系统，占国家立法总量的比重之大，都是历史上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 。 据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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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初步调研，国内外许多图书馆都藏有清代则例文献，其中国外馆藏清代则

例文献较多的单位是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为 217 种;国内馆藏清

代则例文献较多的 3 个单位分别是:北京大学图书馆 155 种，中 国科 学院情

报资料中心图书馆 1 54 种，中国国家图书馆 147 种 。① 现把北京大学图书馆 、

中国科学院情报资料中心图书馆 、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则例分类统计列

表于后(见表 5 - 10 ) 。

表 5 -10 三家图书馆馆藏代表性清代则例文献一览表

单位:种

法规\类\别\ 图\书\馆名称 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国科 学院悄报

中国国家阁书馆
资料中心图书馆

宗人府则例 9 3 5 

宫中则伊i 3 5 6 

王公处分则例 4 

内务府则例 19 22 19 

六部则例 18 3 

吏部则例 42 37 27 

户 部贝IJ 例 6 16 12 

礼部贝IJ í9ú 7 5 6 

兵音11 贝IJ 例 4 16 7 

刑部则例

工部则例 15 24 21 

工程做法则例 3 4 

物料价值则例 7 6 6 

理藩院则例 6 5 7 

都察院则例 ( 台规 ) 2 

大常寺则例 2 2 5 

光禄寺则例 4 2 

国子监则例 4 3 7 

其他院 、 寺 、 1t~~ 则例 9 

it=>1』 计 155 154 147 

① 上述统计数字 ， 据这三家藏书单位网均公布的书名标为 " 贝 IJ 例 " 的法规及出版的切草草书

目整理而来 。 则例满文本 、 汇编类文献及内容实为则伊j但书名 未标 IVJ .. 911J 10J" 者 ， 未包

括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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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家图书馆馆藏的清代则例中固然有一些复本，然剔除复本后仍不

是一个小数目 。

为了弄清现存清代则例文献的版本的大体情况，近年来，我们对中国

国家图书馆 、 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

等 41 家①图书馆所藏清代编篡 、 刊印的则例的版本进行了初步调研，先

后查阅了有关图书馆馆藏书目和巳出版的图书目 录 ，并对北京一些图书

俯所贼清代则例代表性文献版本进行了核查 。 台湾几家图书馆藏这类文

献的目 录 ， 是据张伟伫主编的 《 中国法制史书目 》② 统计的;日本东京

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库所藏这类文献，是据田涛编译《日本国大

木干一藏中国法学古籍书目》③ 统计的 。 这 41 家图书馆现存的不同版本

的清代则例文献共 851 种，现把这些文献的刊刻时间及内容 、 类别列表述

后 (见表 5 一 11 )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下述原因，我们对 41 家图书馆藏清代则例版

本的统计，还属于不完全的统计。 一是不少图书馆只编写了善本书目，有

些图书馆尚未对该馆藏这类文献进行全部编目 ，这样，势必有许多文献特

别是清嘉庆以后的则例版本被遗漏 。 二是清代颁行的则例一般有满、汉两

① 4 1 家附书馆的名称及在本部分巾的简称分别是 : 国 阁(巾 国国家图 书馆) 、 故宫(故

宫博物院阁书馆) 、历 博(小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 、首阁(首都图书馆) 、 科图(中

间科学院悄报资料中心阵l书馆)、法学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近代

史所( 巾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 、 北大(北京大学图书馆) 、清华(清华

大学陀l 书馆)、人大( 中 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北师大(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 央

民族(巾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上阁(上海图书馆)、南图(南京图 书馆) 、 浙图(浙

江省闲书馆)、辽图(辽宁省阁 书馆) 、古图(吉林省图 书馆)、山东(山东省图书

俯)、湖南(湖南省阁书馆)、云南(云南省图书馆)、桶建(祸建省图书馆)、武大

(武汉大学阁书馆)、 巾 UJ (巾 山大学图书馆)、南大(南京大学图 书馆) 、复旦 (复旦

大学阁书馆)、吉大(吉林大学阁书馆)、安大(安徽大学图书馆)、东北师大(东北

师范大学佟l 书馆) 、 华东师大(华东师范大学阁书馆)、山东师大(山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天一 |洞 (浙江宁波天一 |召l 文物管理所)、大连(大连市图书馆)、香港新亚(香

港新亚研究所图书馆)、台故 ßfl (台 北"放宫 博物院"图书馆) 、台傅(台湾"中研

院 " 历史沼言研究所JWJ昕年图书馆)、台近(台湾 " 巾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室)、

台央陈I (台湾"巾央阁 书馆" )、台分图(台湾 "中央图书馆"台 湾分馆)、台 师大

(台湾师范大学闲书馆)、台大文(台湾大学文学院联合阁书室)、大木(日本东京大

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库) 。

② 张伟仁主编 《 巾 罔法 :M 5t 书 目 )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67 ， 1976 。

③ EEl ì寿编译 { 日本同大木干一被中国法学古籍书目 ) ，法律出版社 ，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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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文本，因笔者不懂满文，加之时间所限，对满文文献未进行调研和统

计。三是笔者在统计中，采用了"宁严勿宽"的原则，只统计书名为"则

例"者，内容属于则例性质而书名标为"条例

例"、"新例"、"常例"、" 事例"、"事宜 " 等称谓者，均未统计; 综合汇

编类法律文献，书中虽辑有单行的则例，但不属于专 门 汇编则例的图书 ，

亦没有统计。 实际上，就这 41 家图书馆而言 ，他们实际上馆藏的清代刊印

的则例文献版本，远比下表中的统计数字要多得多 。

表 5 -11 41 家图书馆藏清代则例文献统计表

单位 :种

Ti\印、年{类r别\ 综合类 宫廷类 吏部类 户部类 礼部类 兵部类 刑部类 工部类
其他

合 计
衙门

)1阪 治 2 

康 lOe 33 8 2 2 8 2 55 

雍 正 7 27 5 2 2 5 48 

乾 II1t 30 3 26 33 17 32 2 10 16 169 

荔庆至消末 48 78 106 78 68 45 2 85 67 577 

d凸U 计 118 8 1 167 11 9 90 87 6 100 83 851 

王钟翰于 1940 年所写 《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一文中说:

袁者钟翰习明;青史，于清代各部署则例，心焉好之; 课余之暇，

凡为本校(燕京大学)图书馆访购五六百种，欲边读之，以 志 一代囚

苹损益 。 惟卷中夫极繁，几无从措手 。 有清一代，各部署元虑数十; 且

开馆重修，大约五年或十年一次，为书尚不知凡几 。 已购得 者，不 过

五分之一，其余尚待访求。①

王钟翰 1937 年夏至 1941 年冬为燕京大学访购的清代则例文献书 日，

载于他所写《清代则例及其与政法关系之研究》一文后附录的 《清代各部

① 王钟翰著 {王钟翰消史论集》 第 3 册，中华书局， 2004 ，第 1 69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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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J!JJ例 经 llFÆ 录 》① 中，计有不同版本的清代则例文献 524 种 。 可惜其中许

多文献的版本，我们至今未能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或其他图书馆的馆藏目录

巾找到 。 国内外现存清代则例文献版本到底有多少，这需要在有组织地 、

认 真地普查基础上才能确定 。 但从我们对部分图书馆的调研结果看 ， 清代

对则例的纺，j黎 、 修订是很频繁的，官方和私家对各类则例文献的篡辑和刊

印也是很发达的 。 如果说国内外现藏的不同版本的清代则例文献在千种以

上，应当是没有夸大成分的 。

清代统?台者对于则例的编修， 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深化 、 由不成熟到

逐步完善的过程 。 这个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

( 1 )顺治、康熙时期是清代则例的草创和l奠基阶段 。

清入关前和l清王朝建立之初的行政立法，基本上是以制定事例和单行

条例的方式逐步建立起来的 。 据史载 ， 太宗皇太极天聪、崇德年间，为了

满足后金政权建设需要 ，就很注重制例 。 天聪五年 (163 1 年 )， "六月努

亥 ， 定功臣袭职例";② 天聪五年秋七月甲戌，"更定评告诸贝勒者准其离

主例， 其以 生III 事 吁诉者禁之" ; ③ 天聪六年(1632 年) 三月，"庚成，定汗

告诺贝勒者轻重虚实坐罪例，禁子弟告父兄、妻告夫者 ; 定贝勒大臣赐祭

葬例"; 而b 天 1m八年( 1634 年) 二月圭成，"定丧祭例，妻殉夫者昕，仍予

施表 ; :ìÆi妾刑者 ， 妻坐死" ; ⑤ 崇德三年( 1638 年)九月，"丁丑，定优免

人丁例" ; @ 崇德七年( 1642 年)闰 「一月己未 ， "定围猎误射人马处分

崇德八年 (1 643 年 ) 三 月， "辛西，更定六部处分例" ; ⑧ 崇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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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二L争l ' 拗著 《王 t'I' 翰清史论:iO 第 3 )册 ， 巾华书局， 2004 ， 第 1 847-1877 页 。 王氏辑录的

ií'i代则 例书目 ， 1涂题名" IJ! IJ 例" 者外，也包括大量的"成案" 、 "条例" 、 "新例" 、" 定

例

{的内文献在内，均未标 fY J j，夜馆 。 他在很多文献的版本后标有( ?) ，表示这些文献的版本有

待鉴定 。 本部分各表巾列举的消代文献则例版本，系笔者根据 41 家图书馆现存文献目录

将础，其巾部分文献的版本可能与玉宇l' 翰 j沂销书因为同一版本 。

《 消史梢》 卷二〈太宗本纪一~ ，巾华书局， 1996 ， 第 34 页 。

( ií'i史硝 》 卷二 《太宗本纪一) ， rÏ'华书局， 1 996 ，第 35 页 。

《 消史硝》 卷二{太宗本纪一 } ， 小华书局， 1996 ，第 38 页 。

〈 消史稿》 卷二〈太宗本纪一) ，巾华书局， 1 996 ，第 44 页 。

〈 消史梢》 卷三{太宗本纪二) ，小华书局， 1 996 ， 第 65 页 c

{消史附》 卷三{太宗本纪二) ，巾华书局， 1996 ， 第 79 页 。

《 消史简》 卷三《太宗本纪二) ，中华书局， 1 996 ， 第 79 页 。

① 

②
③
④
③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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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七月，"圭寅，定诸王贝勒失误朝会处分例" 。① 1644 年，即 }I回治元年 ，

清入关取代明朝建立大清国后 ，战事不断，政局动荡，朝廷没有足够的精

力从事系统的行政法律的编篡活动 。 清世祖福临顺治四年 (1647 年) <<大

清律》颁行后 ，由于 《大清律》基本上照抄明律 力11 之国家行政 、 经济管

理方面的基本法律尚未来得及制定， }I顶治朝对于治理国家中出现的大量社

会问题，主要是采取因事制例的立法措施解决的 。 清开国之初的因事制

例，仍是沿袭明代的做法，多是以则例表示钱粮方面的立法，钱粮之外的

刑例和其他行政诸例，则主要是采取事例这一法律形式 。 据史载，顺治年

间制定的各类事例的数量是庞大的 。 比如， 顺治八年( 1651 年 ) 三 月，

" 辛卵， 定王公朝集例。圭辰 ， 定袭爵例 。 要卵，定斋戒例";② }I回治九年

(1 652 年) 三月，"庚辰， 定官员封赠例";③ 顺治十年( 1653 年)四月，

"丁巳， 定满官离任持服三年例 "; ④ 顺治十年五月，"丁丑，定施表宗室节

孝贞烈例"，"庚辰， 定热审例" ; ③ 顺治十年六月， "要 卵， 复秋决朝审

例";⑥ 顺治 卡年 ， "丸月圭子，复刑部三复奏例";⑦ }I顶治十三年( 1656 

年)二月 ， "庚午， 定部院满官三年考满、六年京察例";@ 顺治十五年

( 1658 年) 九月， "庚戌，更定理灌院大辟条例" ; ⑨ }I顶治十六年( 1659 

年)闰三月，"丁卵，定犯赃例，满十两者流席北，应杖责者不准折赎 " ; @l

}I顶治十六年十二月，"乙 巴 ， 定世职承袭例" 。@

顺治年间，朝廷也制定了不少用以规范钱粮事务方面的则例 。 比如，

顺治五年 (1 648 年) 三月"圭戌，定优免则例"，该则例对各级品 宫 、

以礼致仕官员 、教官、举贡监生、生员、杂职吏员在免除田粮方面所享

，贵代 17~ 考主L

《 清史稀1))卷三 《太宗本纪二 ) ，中华书局， 1996 ，第 80 页 。

《 消史稿》 卷五 (t业祖本纪二)，中华书局 ， 1996 ，第 1 24 页 。

{ 消史稿》 卷五 ( 1it祖本纪二 ) ，中华书局， 1996 ，第 128 页 。

《 消史稿》 卷五 《世祖本纪二) ，巾华书局， 1996 ，第 133 页 。

《 消史稿》 卷五 {世祖本纪二) ，巾华书局， 1 996 ， 第 1 33 页 。

{ 消史稿》 卷五 {世祖本纪二 ) ， 巾华书局， 1 996 ，第 1 34 页 。

《 清史稿》 卷五 《世祖本纪二) ，中华书局， 1996 ，第 1 3 5 页 。

《 消史稿》 卷五 {世祖本纪二 ) ，中华书局， 1 996 ， 第 1 44 - 145 页 。

《 消史稿》 卷五 {世祖本纪二) ，小华书局 ， 1 996 ，第 153 页 。

《 消史稿》 卷五 {世祖本纪二) ，中华书局， 1996 ，第 1 55 页 。

{ 消史稿》 卷五 < t芷祖本纪二 } ，巾华书局， 1 996 ，第 1 57 页 。

①
②
③
④
③
⑥
⑦
③
⑨

⑩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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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的优待作了详细l 规定 。。 顺治七年( 1650 年)八月"要卵，户部奏 :

故咳!卫所军丁有领运之责 ，故屯田征派较民地稍轻。 今军丁既裁，凡无运

粮各T!.所屯田地丽，俱应查照州县 《 民田则例》一体起科征解 。 从之" 。②

}I眼前十一年 ( 1654 年) 三月"丙申，收i俞赈济直隶大臣马哈纳日……但

系饥民， 一体赈挤，务使均'Ì1~ï 实 惠，不许任凭膏吏等人侵克冒支。 其应

有E 、应停 、 应免钱粮 ， 查 照该部奏定 《则例 } ，逐一 明白开列，示谕小

民 " 0 CD }I民治十四年 (1657 年)十月"丙子，谕户部…… 《钱粮则例》俱

!!H万历年间 。 其天g λ 崇祯时加增，尽行跚免……原额以明万历年刊书为

准" 。④

}I阴?台朝在草创清代法制方面的一个重大发展，是突破了明代把则例基

本上用于经济管理事务方面立法的模式，扩大了则例的适用范围，把这一

法律形式广泛运用于经济活动之外的其他领域的立法，并进行了刑事、行

政类单行则例法规的编慕 。 据 《清史稿》 载 "其 《督捕则例》一书 ， }I民

怡 li!JJ命臣工某进，原为旗下 j韭奴而设 。 康熙十五年重加酌定 。 " ⑤ 《国朝宫

史》在"书籍"条目中列有" {督捕则例》一部"，该条目下注曰"世祖

章皇帘'荷-命篡成 《督捕则例} ， 圣祖仁皇帝命重修。 " ⑥ 薛允升在 《读例存

疑J 巾曾经对 《督捕则例》 进行了详细考析。 指出: " {督捕则例》 始于

国初，乾隆八年奏明全行修改， 以后或增或 1则，均有按语可查 。 惟督捕原

例及康熙年间改篡之例，历次修例按语均未叙人，是以无从稽考 。 " ⑦ 据薛

氏考证，乾隆时篡修的 《督捕则例 } ，其内容与 }I顶治时颁布的督捕原例

相同或相近的条目，仅有"另户旗人逃走" 、 "窝逃及邻佑人等分别治

罪"、"另户人不刺字 " 、" 十日内拿获不刺字"、"携带同逃"、"外省驻

① (消)王先 i旅 m <东华录 》 顺治十， <续修四库全书》 史部第 369 I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第 279 页上 。

② ( 消)王先 ì~在快 《 东华录 》 顺治 -1 五 ， <续修四库全书》 史部第 369 I册，上海古籍出版

忖 ， 2002 ， 第 305 页上 。

③ (消)王先诞快 {东华录》 顺治二十二， <续修 11!I库全书 》 史部第 369 册，上海古籍出版

村: ， 2002 ，穿\ 3 76 页上 。

④ (消)王先日在提 《 东华录 ~ )IIDi 治二十 JL ， < 续修四库全书 》 史部第 369 !册，上海古籍出版

朴， 2002 ， 第 425 页下 。

③ 〈 消史脑》 卷一 四二{刑法一} ，巾华书局， 1 996 ， 第 4189 页 。

⑥ 《 国刷 '自史 》 卷二六。

① ( h牙)醉允步| 次 ( ì真例存疑; ) 卷五三《督报i则 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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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属下人逃" 、 " 误行刺字 " 7 条， 且这些条目的文字分别在康熙、乾隆

时有所改动 。① 由此可知， }I顶治时制定的 《督捕则例》 的内 容是 比较简

略的 。

顺治年间，还编篡有以考核官吏成绩为基本内容的 《考成则例 ~ 0 ~ 清

史稿》曰 : " i曹粮为天庚正供 ， 司运官吏考成裴严。 清顺治 1- 二年 ， 定'由{

粮二道考成则例 。 经征 州' 1 县卫所各宫 ， i曹粮逾期未完，分别罚{泰 、 住刊号 、

降级 、 革职，责令戴罪督催，完日开复 。 " ②。 又据顺治十七年 ( 1 660 年)

吏部尚书孙廷桂 《用人四事疏~ ，其一曰"宽考成"，内称"自钱粮考

成，头绪繁杂，以致降级革职者一岁不可胜纪 。 人材摧残，催科酷烈。 "

"今莫若将《考成则例》 敢下户部，再详加考订，酌量宽贼 。 " ③ 另外，清

乾隆《台规》 卷六载: "}I顶治十八年都察院题定，各项钱粮向有 《考成则

例~ -0 " 这些记载表明 ，顺治年间颁行过 《考成则例》 。

如果说顺治年间对于编篡则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的话，那么，朝延有

计划地进行则例的编篡，则是从康熙年间开始的 。 康熙朝是清代法制的奠

基时期 ， 在则例的编篡方面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据我们对 41 家图书馆

的初步调研，其馆藏的康熙时期编篡和刊印的则例文献有 50 余种，现把代

表性文献列表述后(见表 5 一 12 ) 。

康熙年间，在编篡则例方面的代表性立法成果主要有 :

①《钦定处分则例》 和 《续增处分则例》 。

《钦定处分则例》是康熙年间则例编篡的重要创举 ， 其内容是关于行

政官员违制行为应受行政处分的规定 。 因主管文职官员行政处分事宜的机

关是吏部，故又称 《吏部处分则例~ ; 又因其处分对象主要是六部官员 ，

编篡体例以六部分类，也简称为 《六部则例》 。 它始定于康熙九年( 1670 

年) ，康熙十五年 (1676 年)再次修订颁行，之后又于康熙二 卡 五年

( 1686 年)续修 ， 增补了康熙十五年后新定的则例 ，续修本题名为 《续增

处分则例》 。

① (消)薛允升撰 {读例存疑》 卷五三{督铺则例上}。

② { 清史稿》 卷一二二 {食货三 · 糟运 ) ， 巾华书局， 1 996 ，第 3590 页 。

③ (消)贺长龄辑 {皇朝经世文编》 卷一三{治体七 } ， 又见于 {垒消参议〉 卷一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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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12 康熙朝则例文献举要

炎 j;11 则伊i 窄; ffJ, 卷数 . !Ur数 成书或和l 印M间 馆谶单位

六 r;lll，他 íi%fr{911 ( 内含则
不分卷， 25 JUr f，Jt熙 1L年五1J* 1玄学所

(!Î11 八 :!(í; )

六部 j姐定:ii'fr 例 6 卷 lílP吨九年增修本 科图

六 1;jIJ，也定 %fr例 门 卷， 1 6 册
康熙二十四年官挠，

大木
宛羽斋主'1 本

新 j岱六制III2l Ã江 现行则伊l 1平 7 卷， 7 JUr 康熙官J笑 ， 消抄本 大木

1iXiE六部则例 不分卷， 6 JUr m!~日十五年刻本 法学所

斗/、

六部191'1例 不分卷， 4!册 康熙 -1 五年抄本 法学所

六部现行则例(消初至
1 1 !Ur 消抄本 台份}

JiIï熙1i!1 -J- 一年定例)

六部考成见行则例 不分卷， 10 !Ur 康熙八年抄本 北大

新定六百I1考成现行则例 17 卷 ， 24 册 康熙二十丸年刻本 法学所

制l
新增9.!定六部考成现行 1 6 卷，目 录 2 Jilï W旦四十 -年官撰m

大木
91 '1 fý11 卷， 18 J肝 抄本

新增~定六部考成现行
14 JUr 康熙问颁，消抄本 法学所

9111 例

钦定处分则例 不分卷 ， 4!册 llIt熙刻本 法学所

康熙十四年官撰，十

钦定删繁从简处分则例 不分卷，存 3 !日} 五年宛羽斋李伯龙书 大木

房刻本

ì'11i IfH r'fl，级考 l 卷 ， 汉军

品级考 l 卷 ， 汉品级考 康熙十二年官躁 ，
大木

吏 5 卷.俭选 f品Iffl 则例 l 刻本

卷 ， 俭边汉则 例 l 卷

部
fl1i 洲 1111 级考 l 卷， 1 JUr 康熙刻本 科图

汉 lTI 级考汉军品级考 6 卷， 5 JVr 康熙辜1J 本 科图

户部 进íri每tJ;关 1iE 11立税银则例 不分卷， 1 册 康熙刻本 上图

tL部 礼部题 J山科场机 LI 卷 1 JUr 康熙刻本 法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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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则例名称 卷数 · 册数 成书或 l~J 印 M问 馆藏单位

中枢政考 4 卷， 4 iUr 
JJlt熙十一年官挠 ， 康

攸宫 、 辽阳
熙刊本

f;;、
钦定中枢政考 无卷数， 12 i册 康熙三十九年五rJ 本 法学:).沂

中枢政考 4 卷 JJIt熙刻本 北大

兵部督铺则例 不分卷 ， 2 i册 康熙十五年刻本 北大

部

督捕则例 l 卷， 1 册
康熙十 五 年 官 t炎，

大木
刻本

兵部督捕则例 i 卷， 1 册 康熙刻本 闺阁

刑部新定现行则例 2 卷 ， 4 i册 康熙二十九年刻本 北大

ìf!J 
刑部新定现行则例 2

部 卷， J咐兵部督捕 则 例 16 iUf 康熙刻本 科阁

l 卷

六部则例全书 20 卷， 16 i肝 W!阿五 1- 四年刻本 北大 、 法学j沂

六音11则例全书 20 卷， II 册
殿!何五 十 五 年青 门公

北大
者览恕1主刻本

六部则例全书 元卷数 ， 6 iUr W!'吨刻本 l萄 I￥l

本朝则例全书 1 8 卷， 1 6 册 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法学ffr

其

本朝则例类编
1 2 卷，续增新 康熙四十二年庆宜堂

科阁
例 4 卷， 16 i沂 真rJ 增修本

本帮]贝IJ例类编 1 2 卷， 14 i衍 康熙云林书 J;Ij重要 rJ ;ij;: 1去学所 、 北大

他

本电Jl续增则例类编 1 4 册 康熙五十二年声rJ 本 法学所

本朝贝IJ 例 12 卷 康熙刻本 大 ìi

定例全编 50 卷， 34 i日f 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法学:月rr 、 i司阁

大m律例朱注广汇全书
30 卷 ， 10 册 康熙四十五年:YI 五rJ 本 法学所

( 内有六部则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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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炎另11 则例名称 卷数 . IUt 曼史 成书或 fjl 印时间 馆藏单位

元;例成架介WI ( 附续增
康熙四 -1 六年 刊增

28 :r_去 ).选人 II Hýil 1 ;在续 30 卷， 8 JYt 科阁

j约 1 在 )
{~本

Jt 
定例I戊 2在合佛( 内有六

f;11处分则例 、 六古11续增
30 卷， 10 册 康熙五十二年五11本 法学所

~III {:如l 、 师l 古RI 现 行 则例 、

他
1飞 诩1 1身 高Il ljl ll(ýil '!!'\)

定例1戊 2在合饼 30 卷， 16 JYt 康熙六十年刻本 法学所

本制!也驳公案 I I 卷 ， 10 册 康熙五十九年 法学所

康熙九年( 1670 年)四月五日，湖广道御史李之芳上书 ， 建议编篡

《处分则例~ ，他在奏本中说 "则例纷纭，权总归于青吏 。 欲轻则有轻条，

欲重则有重拟 。"建议康熙皇帝"特谕部院大臣，将该部见行事例彻底推

究 ， 实实厘定，务使永远可行" 。① 李之芳奏本中所云"则例纷纭" ， 说明

在康熙九年之前，革!J延己颁行过不少有关官吏处分方面的条例，但并未系

统编i黎 。 义据 《钦定处分则例》 卷首载康熙十四年( 1675 年)四月十二

日 吏部题本云 :

史吾I1 题为 《 处分则例 》 进呈御览事 。 康熙十二年九月十八 日 奉上

谕:价吏部等衙门:国家致治，首在崇尚宽大，爱惜人才 。 伴事例简

明，易于遵守，处分允当，不致烦苛，乃符明作悻大之治 。 向来各部

衔俱定有处分条例 ，已经颁行。 但其中款项太多，过 于繁密，以致奉

行者或以肢执为守法，或以苛察为详明;或例所未载，援引比附，轻

重失宜，徒据成规，罔原情理 。 大小各官，稍有过误，动触文纲 。 虽

是才能，勿获展布，深为可惜 。 着该部各衙门将见行处分条例重加订

正，斟酌情法，删繁从简，应去应留，逐一分别，详议具奏。 特谕 。

钦此 。 查臣部处分文耳只官员条例，有会同各部衙门题定者 ， 亦有臣吾11

题定者，亦有各部衙 门 题定者 。 今臣等会同各部衙门，将康熙九年题

① (消)李之芳f兜 { 请|徐无益条例疏} ，见(消)贺长龄等辑 {皇朝经世文编》 卷一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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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例，并续经臣部等衙门题定之例内，斟酌情法，删繁从简;处分

过重者改轻，应去应留之处逐一分析明白，仍订七册进呈。①

康熙卡五年( 1676 年)二月二十 …_"日，康熙皇帝命将 《处分则例》

"依议册并发"，颁布天下遵行。 从吏部题本看，康熙十五年 《处分则例》

颁行前，朝廷曾制定有"康熙九年题定之例"，说明李之芳关于制定 《处

分则例》 的建议得到了康熙皇帝的采纳 。 康熙十五年之所以再次修订 《处

分则例~ ，目的是为了贯彻"崇尚宽大，爱情人才"的治吏原则，删繁就

简，改重从轻，使处分允当 。 该则例是在修订"康熙丸年题定之例"和康

熙九年至十四年四月间各部衙门题定之例的基础上形成的 。

现见的 《钦定处分则例》 的版本，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

馆藏康熙刻本 。 该所藏《钦定六部则例》康熙十五年刻本及 《六部则例》

康熙抄本，内容及编篡体例等均与《钦定处分则例》康熙刻本相同，只是

书名有异，很可能 《钦定六部则例》 为书坊刻本， {六部则例》 为私家抄

本 。 康熙朝制定的 《钦定六部则例~ ，由文华殿大学士管吏部尚书事对哈

纳等奉敷篡修。 该书不分卷，由 《吏部则例》、 《 户部则例》、 《 礼部则

例》、 《兵部则例》、《刑部则例》、《工部则例》及《督捕则例》 七部分组

成，共 258 条 。 其中， {吏部则例》 有抚绥无术 、 选官回避 、 J+员离任 、

丁忧违限、失误朝仪式 、 失报事故 、 推委事件 、 不报逃官 、 失火 、 擅行裁

汰、留用贪官、馈送礼物、亲友招摇、误用印信等 63 条; {户部则例》 有

地丁钱粮限满、盐课限满、运解溜粮议叙处分、仓库坐粮考核 、 钱粮未完

离任、关税考核、失察私铸 、 违例起解 、 报灾逾限 、 隐匿地亩 、 那移钱

粮 、 克扣兵饷 、 违例支给、造册遗漏等 78 条; {礼部则例》 有科场 、 f旬庇

劣生、擅放贡缸 、 禁止邪教 、 考试迟延等 12 条; {兵部则例 》 有盗案 、 土

官处分 、 捕役为盗 、 违禁出海 、 制造军器 、 私发马匹 、 违误驿务 、 克扣驿

饷 、 盗窃处分等 23 条; {刑部则例》 有官员停止监fßl 、 失察衙役犯脏 、 监

毙人命 、 重犯越狱不报 、 擅用非刑 、 承问失出 、 误行正法 、 错行折赎 、 检

验不确 、 擅行发配 、 错解人犯 、 错行处决等 40 条; { 工部则例》 有解送匠

① (消)对哈纳等篡修 {钦定处分则伊1)) 卷首载吏部题梢，中罔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阁

书馆藏清康熙刻本 。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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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 、 不修堤桥 、 造作迟延 、 未修营房、城郭等项限内;明塌等 11 条; {督捕

则例》 有不实'查报逃人 、 取保释放、隐留窝家产业、文武官员窝逃、拿解

良民 、 肮递 j韭 !悔等 3l 条 。

《续增处分则例 》 颁布于康熙二 卡五年( 1686 年) 。 康熙 二 十 二二 年

( 1 684 年) 奉上谕"各部院衙门所定之例，有互相参差者，着九归p詹事

科道官员将现行例逐件详查，划一议定具奏 。"经过吏部"会同九归p詹事

和H茧官员将现行例逐件详查 ，划一议定，具题遵行在案" 。① 朝延对于篡修

《续增处分则例》 的工作抓得很认真。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 三十日葵亥，九

9U/1会议定刑部侍郎高尔位被降三级调用，其原因是"高尔位身为侍郎，

于本衙门启奏重定则例，如l意见与众合 ， 当列名本内;如另出意见，则当

两以上请。 彼既不列名，又不两议，及九归[J会议时， 乃复列名 。 "② 从这则

记载可知当时修例的程序是:各部由尚书侍郎议定本部的则例，把议定结

果联名上奏 ;如有人恃不同意见，可以单独上奏，然后再经过九卿会议集

体时论， 最后报皇帝批准 。 刑部侍郎高尔位就是由于没有遵照上述程序而

跑到降级处分的 。

《处分则例》在康熙年间曾三次修订，之后各朝又屡次修订。 由此可

见，清代统治者对这一则例的制定和实施是何等重视 。

②《六部考成现行则例》 的修订。

《六部考成现行则 {ýtl}是清廷考核各级官吏业绩及奖惩办法的规定 。

该则例始修于顺治年间，康熙初又进行了重修。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六部

考成见行则例~ 10 册 ，系康熙八年 ( 1669 年)残抄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图书馆藏该书康熙二 卡九年(1690 年)刻 《新定六部考成现

行则例~ 17 卷， 24 册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新定六部考成现行则例》 康

熙二 卡九年抄本、康熙抄本各一部。 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前所记康熙皇

帝上谕及吏部等衙门题奏，鉴于康熙元年 (1662 年)六月以来，对在外官

员三年一次考察的制度停止执行;康熙四年( 1665 年)正月以来，六年一

次考察京官的制度也未进行，为了健全官吏考核制度，康熙皇帝采纳了朝

臣的意见，命吏部、兵部、都察院等衙门篡修 《考成则例》。 康熙六年

① {续增处分则例》 书 首吏部等衙门奏疏，日本内|到文库藏本 。

② { I点熙起居注》 康熙二 1-三年八月 三 卡日载大学士明珠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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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67 年) 三月，该则例修成。 吏部等衙门为该书所写的题奏云"应自

此考核年分算起，六年一次考察京官， 三年一次大计外官，命下通行直隶

各省督抚，遵行可也。 " ① 康熙皇帝圣旨"依议 。 "

《六部现行考成则例》 以吏、户 、 礼 、 兵 、 刑 、 工六部为序，分为六

部分编篡，就中央各部及所属衙门的职掌 、 考核规则 、 业绩纪 录、 )m 级 、

降罚 、 录用及违法治罪等作了详细规定 。 其中， ~吏部考成则例》 内有朝

现则例、五等考满例 、 六年考察例、地方失事处分例 、 离任处分例、军功

纪录例 、 恤刑纪录例 、 科道究参例 、 钱粮革职完职例 、 京外各官推升例和

各部院考满加衔加级例等目; ~户部考成则例》 内有各省职掌定例 、 正项

杂项钱粮各级官府初次处分例 、 年限已满二次处分例 、 各省钱粮议叙例 、

私铸处分例 、 关说规则等目; ~吏部考成则例》 内有科场定例、会试例 、

岁科并考例 、 举人录用例、祀典例 、 封赠例 、 因袭例等目; ~兵部考成则

例》内有兵部察例 、 隐匿逃人治罪例、武官收赎例 、 武官品级例 、 减报盗

贼奖罚例 、 驿递应付例、军功加级例等目; ~刑部考成则例》 内有不准折

赎例、行贿受贿治罪例、官员犯赃籍没例 、 收赎徒流例 、 越狱处分例 、 但fu

刑考成例、朝审例、会审例 、 以重作轻处分例 、 自首免罪例等 目; ~工部

考成则例》 内有芦课钱粮考成例 、 河工加级例 、 修理城垣录用例 、 修理兵

马营房录用例 、 捐造文庙大小官纪录例 、 捐修城坝堤岸等项纪录例寄:目 。

书末还附有续补考成则例多条。

该则例的颁行，使清王朝的官吏考核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 康熙年

间，朝廷按照 《考成则例》 的规定，曾多次在全国范围内考核官吏，对严

明吏治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 该则例的基本内容，为雍正及以后各朝篡修

《吏部则例》 和 《吏部处分则 øtl ~ 时所吸收 。

③ 《兵部督捕则例》 的修订。

《督捕则例》始修于顺治年间，康熙年间又进行了重修 。 中国国家图

书馆藏康熙刻本 《兵部督捕则例》一卷，题索额图等篡 。 卷首载索额图等

题本云"康熙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奉上谕:谕兵部督捕衙门:逃人事情关

系旗人重大，因恐致百姓株连困苦，故将条例屡行更改减定，期于兵民两

益 。 近见各该地方官奉行疏玩，缉获日少，旗下民生深为未便 。 兹应追部

① {六部考成现行则例》 卷首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消康熙八年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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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大阳会同尔衙门 ， 将新旧条例逐一详定，务{卑永远可行。 " ① 由于康熙皇

帝对修订 《督捕则例》 十分重视，修订工作进度很快，用了不到一个半月

的时间，就j@ 芹「 完全i怪 。 同年二月 二 卡七日书成 ， 四月初五日康熙皇帝下旨

和l行 。

《 督师i 则1JIJ ~ 正文收录有关j选人条例 11 3 条 ， 内有十日内不刺字例、

另户人不刺字例 、 买人例 、 窝家地方等治罪例、出首逃人例、店家治罪

伤IJ 、 遗漏ii韭 1月1 秽IJ 、 }I由怡元年以前逃走例 、 文武官员功过例等目 。 书末另

附有·新绍:则布IJ 3 条，卷后之文曰"兵部督捕咨东司案呈 ， 查得本部则例

干康熙十五年四月内题定，刊刻通行内外: "今将题定则例井新续数条

通行直隶各省督抚， {11 照前刊亥IJ " 云 云 。 乾隆八年( 1 743 年)刊行的

《督捕则例》 书首载律例馆总裁官、大学士徐本等题稿云"自我朝定鼎

之初，世祖掌皇帝特命臣王某成 《督捕则 例~ ，嗣于康熙十五年，复蒙

圣祖仁皇帝钦点大学士臣索额图等重加酌定， 刊布遵行，迄今七十余年，

未经修辆 。 " ② 据上述记载可知， ~督捕则例》 自康熙十五年 (1 676 年)

到乾隆二十九年( 1764 年)近 90 余年中，没有进行过系统修订。 这期间

刊印的 《督捕则例 ~ ，只是增加l 了一些新续条数，基本上保持了该书的

原貌 。

④《 咛l枢政考 》 。

《 叶二l 枢政考》实际上是清代的兵部则例，始修于康熙十一年( 1672 

年) 。 时任兵部尚书的明珠曾于康熙十年( 167 1 年)二月充经廷讲官，同

年十一月调任兵部尚书 。 在《中枢政考》编篡前，明珠曾以"经锺讲官兵

音rs r<'ij书"领衔向皇帝进呈奏本 《题为则例更正已成恭缮黄册进呈事~ ， 内

称"本年四月内具题，请将现行则例斟酌更正，颁布中外 。 " 行文中提及

兵部条规，皆以"则例"称之。 明珠把兵部职掌及其性质概括为 "职典邦

政，事关枢机"，故将兵部则例题名为 《 中枢政考~o ~ 中枢政考》 的称谓

是否来源于此，有待进一步考证，然其内容为兵部则例无疑 。 康熙年间编

某的 《 中枢政考~ ，与以后各朝卷 l怯浩繁的 《 中枢政考》 相比较，内容还

相当简略 。

( 消)索额阁等篡修 〈兵部督J甫则例 ) ，中同网家图书馆藏消康熙刻本 。

② Uí'/) 徐本、唐绍槌等寨修 {督捕则例} ，清乾隆八年武英殿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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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浙海钞关征收税银则例》 。

《浙海钞关征收税银则例》康熙刻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 中国国家图

书馆亦藏有此书，书目"出版项"栏标明刊于清初 。 其内容是各海关、口

岸对各种应上税课的货物征收税假的具体规定，征收税银的货物包括锦缎

罗续纱绸丝绵布葛麻、颜料胶漆、铜铁锡铅、瓷器纸馅瓦缸钵 、 JJ电鲜牲畜

野昧皮张毛角、杂色药材、藤漆什物竹木柴炭 、 绒毡毯棕竹席 、 香椒糖蜡

干鲜果菜油面茶酒粉、海味鱼鲜等。 朝廷制定该则例的目的，既是为了防

止商人逃税，确保国家财政收入，也是为了防止官吏额外勒索，保障商业

活动正常进行。 据《康熙起居注》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 ，圣祖玄

烨巡视浙江时谕臣下曰"至各处榷关原有则例，联舟行所至，咨访过关

商民，每不难于输纳额税，而以稽留关次不能速过为苦。 榷关官员理宜遵

奉屡颁谕旨 ，恤商惠民，岂可反贻商民之累 ， " ① 可知当时浙江所设的榷关

是依照则例管理的 。

康熙朝编篡的则例，除行政类则例外，还编篡有刑事类则例 。 康熙十

九年 (1680 年)颁行的 《刑部新定现行则例~ ， 其编篡体例仿效顺治初颁

布的《大清律~ ，以吏 、 户、礼 、 兵、刑、工六部分类，并于康熙二十八

年 (1689 年)收入《大清律》条例内，是清代统治者创造性地制定本朝

刑事法律的尝试。这部刑事法律以"则例"为名，说明在康熙朝君臣的心

目中，则例仍是用于完善刑事 、 行政诸方面立法共同使用的重要法律形

式，不像清代中后期那样，用于完善律典的刑例不再以则例为名，则例主

要用于规范行政法律制度 。 康熙朝编篡的则例，虽然内容尚不完善，主要

是进行了以"六部一体"为特点的综合性则例的编篡，然而，这一历史时

期编篡则例的实践和成就，为清一代实行以则例为主体完善行政法制的立

法制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在现见的康熙朝刊印的则例文献中 除官刻本外，民间书坊本亦不少，

这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则例一类书籍的需要 。 对于各级官吏乃至准备进入仕途

的人们来说，则例是不可或缺的读物，故这类图书有相当的市场。 则例书坊

本的编篡方式和刊刻质量，较之官刻本并不逊色。 以 《本朝则例全书》 为

例，该书首载康熙五十五年( 1716 年) 川陕总督鄂海序，故有人将此书题为

① 《康熙起居注》 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己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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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S 向斗l~ 。 按 号1)悔序 ，此书是将"凡皇上钦定各案 ，有关国政有阐律文者， j~ 

为登记，汇成一书" 。 它属于半官方的印刷品 。 从鄂序后的朱植仁撰 《篡辑

则例 i2育》 看 ， 朱才J~i仁应该是实际编者。 该书正文分为两部分， 一为六部定

例， 共 J 2 JUJ; 二为六部挝、分，共 4 册 。 《篡辑则例i己言》曰"是集分为二

编 ， 一日定例， 一 曰 处分。 定 例者 ， 兴利除弊， 革故图新，行其所不得不

行，止其所不得不止， r台天下之大经，政也;处分者，彰善痒恶，激劝臣

下 ， I捞阳1:有定衡，叙罚有定数，治天下之大法，令也。 坊钞悉皆合载，以致

销杂x11 格 。 今特分 ïiïj二之 : 六音1\定例一十二本，六部处分四本。 依类而取阅

I毒 ， 政令于是乎备矣 。 "① 针对 一些坊问刻本把定例与处分?昆编在一起"以

致错杂对I~稽"的情况， 该书把两者明确 区分，分别编辑，颇为难得。 关于

处分则例的内容，据 《记言》云，是"以康熙十五年颁发 《钦定处分则

例》 为主 ，继以康熙二十五年颁行 《续增则例 } ，嗣此后各年题定诸条，

俱依类附载，其有刊本未备款项 ，则于从前行过各成案 ，一井附记，以资

考正" 。② 上述文字 也从侧面证实了康熙修订刊发处分则例的情形 。

康熙时期的则例坊刊本还有 《本朝则例类编》、《本朝续增则例类编》

等 。 坊刻本往往以官方颁布的 " 则例"为基础，增辑朝廷新定的相关定

例，以内容更加完整、 系统 、实用为标榜 。 其合法性在于所增辑的定例或

者是皇帝的上i俞，或者是经皇帝批准的臣工奏疏 。 鉴于则例系皇帝钦定，

必须"一字元说"，辑者所做的只是对于定例的分类编排 。 只有在定例前

后不一致时，才有选择取舍的问题，取舍的原则也很简单:按照定例颁行

时间的先后去旧存新而已 。 坊刻本不仅有助于推动则例的传播，其编辑方

法对于官方编篡则例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

( 2 ) 雍正、 乾隆时期是清代则例编修逐步走向系统化 、 制度化和规范

化的阶段 。

世宗 !在L祯执政时期， 一直很重视则例的编篡 。 据 《 清史稿》 载"雍

正元年，巡视东城御史汤之旭奏 : ‘ 律例最关紧耍 ， 今《六部现行则例} ，

或有从重改轻，从轻拟重，有先行而今停，事同而法异者，未经画一 。 乞

简谙练律例大臣，专掌律例馆总裁 ， 将康熙六十一年以前之例井 《大清会

① (消)守jli每辑 { 本;;YJ 则 伊l全书 》 书首 {篡辑则例 i己言 ) ，康熙六 t-一年刻本 。

② (消)鄂海轮 〈本 ~'iJl 则 例全书》 书酋 {篡辑则例记言} ，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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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逐条互订，庶免参差 。 '世宗允之，命大学士朱轼等为总裁，谕令于

应增应减之处 ， 再行详加分析，作速修完。三年书成，五年颁布 。 " ① 由于

《大清会典》 与 《六部现行则例》二者是纲与目的关系，内容密切相关，

则例是实施会典的细则，故世宗皇帝下旨要求同年同时修订并同于雍正五

年( 1727 年 )颁行 。 雍正三年( 1725 年)七月四日 ，世宗 i俞旨 曰"今在I~

例馆篡修律例将竣 。 著吏、兵二部会同将佳选 、 处分则例井抄白条例，逐

一细查详议，应删者删， 应留者留 。 务期简明确切，可以永远遵守 。 仍逐

卷缮写，开原书进呈，联亲加酌量刊刻颁行 。 " ② 脂L祺的谕旨要求同时制定

《吏部则例》 、 《吏部处分则例》、《兵部则例》、《兵部处分则例L 足见雍

正皇帝对完善行政立法之重视。 据日本学者古井阳子考证， ~吏部处分则

例》颁布于雍正十二年 (1734 年) 。③《 国朝亩'史》卷二六《书籍五》 记:

‘《钦定吏部则例》一部 : 雍正十二年律例馆修辑 《吏部则例》告竣 。"然

现存于世的清代则例文献中，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雍正三年内府刊

《钦定吏部则例~ 58 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有清雍正

三年刊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47 卷本 。 有的著述说雍正三年的修例没有结

果，这一观点需要进一步考证。

雍正年间则例的编篡取得了很大成绩，治理国家的许多重要则例陆续

颁布 。 其中有 :以"六部一体"为特色的综合性法规 《六部现行则例 ~ , 

用于规范中央机关行政活动的 《吏部则例》、《吏部处分则例》、《兵部则

例》、 《兵部处分则例》、《工程做法则例~ ，旨在加强经济事务管理的 《 常

税则例》、《浙海钞关征收税银则例》等 。 有些行政事务管理比较繁杂的中

央机构，还以则例形式制定了有关事务管理的实施细则，如吏部制定了

《钦定吏部佳选满官则例》 、《钦定吏部锥选汉官则例》 。

为了维护朝廷制定的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防止出现刊印 、 传

抄之误，世宗皇帝曾于雍正三年下令禁止书坊编印则例"书肆有亥IJ 卖

《六部则例》 等书，行文五城，并各直省督抚，严行禁止 。 " ④ 现存的雍正

① { 消史稿》 卷一四二{刑法一) ，巾华书局， 199币， 第 4 1 R4 页 。

② 《 消世宗 :j;~录 》 卷三四"雍正三年七月己亥.. < 消实录 》 第 7 册， rr 华书局， 1985 ，第

5 13 -514 页 。

③ 见 { 巾国法制史考 ilO 丙编第 4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第 206 页 n

④ 《雍正上谕内阁 》 卷三 囚 。 又见 { 消世宗实录》 卷三 四 .. ~m正 三 年七月己亥.， rr 华书
局 ， 1 985 ，第 5 1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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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刊印的则例文献， 几乎看不到坊真IJ本的存在 ，证明这一禁令起到了作

用 。 这里， 把我们所知的雍正朝编黎、 刊印的一些代表性则例文献及其版

本 、 脱销列表述后(见表 5 - 13 ) 。

表 5 -13 雍正朝则例文献举要

炎 i; 11 ýl lJ{iñl名称 卷数 . 1肝数 成书或刊印时间 馆藏单位

六 f，i5 则例(i!'i 初 至 ~lli 正
清抄本 台 f哗

三年过例)

/-」、 雍正八年官撰，雍正京
六部则(ýrl新编 不分卷， 41Uf 

师却l 本
大木

剖l
六部则例新编 6 卷 雍正八年刻本 北大

六 音j5ýlll 例新编 不分卷， 6 册 雍正八年主IJ 本 法学所

钦定吏部则例 58 卷 雍正三年内府刻本 攸宫

钦定吏部则例 存 11 卷 雍正内府刻本 复旦

钦定吏部俭选则例 58 卷 雍正十二年内府刻本 大连

变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47 卷， 1 6 册 雍正三年刻本 法学所

钦定吏音15处分 91'1 例 47 卷， 16 IUf 雍正十三年内府主'1 * 故宫

钦定交部俊j在 rl1i 官则例 l 卷， I 1肝 雍正内耳f刻本 国图

钦定吏音jl俭选 rl1i 官则例 l 卷 ， I )册 雍正官刻本 北大

钦定吏部俭选汉官则例 3 卷， 31班 雍正十三年内府刻本 故宫

部l
吏部1俭选满'自贝'1 例 l 卷 ， 1 册 雍正内府刻本 复旦

吏古~I俭选汉宦则例 l 卷， 1 册 雍正内府刻本 复旦

钦定吏部满洲品级考 2 卷， 2 册 雍正十三年内府刻本 故宫

钦定吏音1I汉官品级考 5 卷 . 41肝 雍正十三年内府刻本 故宫

北:Wi关 I向税则例 不分卷， 1 册 雍正刻递修本 国图

常税则例 2 卷. 2}册 雍正五年古香斋主IJ 本 北大

户
浙海4't关现行收税则例 不分卷， 1 册 雍正七年刻本 国图

剖1 浙海钞关现行收税则例 不分卷， I 1册 雍正刻本 北大

浙海.t.:P关征收税银则例 不分卷， I1肝
雍正二年浙江徒刑按察

故宫
使司主'1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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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另1) 则例名称 卷数 . I册数 成书 jj.x fjJ 印 时间 馆藏单位

兵音!I 钦定中枢政考 16 卷 雍正刻本 湖南

工程做法 ( 附工音!I简明
74 卷 . 20lYr 雍正十二年内府主1) 本 1&宫 、 国 阁

做法 l 卷)

工
雍正十二年-g' j冀.*正

工程做法则例 74 卷. 20 册 大木

部
刻本

题定河工贝IJ 例 7 卷. 2 册 雍正十二年官刻本
闵阁、东 北

师大

乾隆时期，清代行政法制建设进入成熟阶段，行政法律体系臻于完善 ，

则例的篡修实现了制度化和规范化。 乾隆朝在制定或修订则例方面采取了一

系列重大措施，使则例成为行政立法的主体，井为嘉庆至清末各朝的行政法

律建设奠定了基础。 乾隆朝在则例篡修方面的重大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确立了典 、 例分立的 《大清会典》 编篡方针，为则例成为行政

立法主体开辟了道路。 乾隆皇帝为一统天下法制 ，则例成为清廷规范各

部 、 院 、 寺 、 监行事规程及其实施细则的基本法律形式 。 清廷在修律的同

时，于乾隆十二年 (1747 年)编篡 《大清会典》。 这次修订 《会典 》 时，

采取典 、 例分立的编篡方针，即在修订 《会典》 的同时，把例从典中分离

出来，单独编为一书，称为 《会典则例} 0 " {会典 》 原本，以则例散附各

条下，盖沿历代之旧体 。 至是乃各为编录 ， 使一具政令之大纲， 一备沿革

之细目， 互相经纬 ， 条理益明 。 " ① 乾隆 《大清会典》 历时 17 年修订， 子

乾隆二十九年( l764 年)完成，其中 《会典~ 100 卷 ， { 会典则例 } 180 

卷 。 乾隆朝修订的 《会典礼 改事例为则例，这种做法存在着便"则例"

一名易与单行则例相棍淆的弊端 ， 故清廷修嘉庆 《会典》 时又恢复了事例

旧名 。 乾隆朝在修订 《会典》 中虽然也存在一些缺陷 ， 但其开创的典 、 例

分立的编篡方针及按例的颁布时间先后分门别类编篡事例的方法， 是法

律 、 法规编篡的重大进步，既有利于人们掌握一代典章制度，也有利于人

们稽考例的原委始末 。 乾隆 《会典》 及其 《会典则例》 的编簇，极大地丰

富了大清行政法典的内容，提高了则例的法律地位，对于椎动朝廷各部 、

① { 四库总目提要 》 卷八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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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览 、 寺、 盹办事细则的全面修订发挥了积极作用 。

第二 ，改变统一由专门编;~在机构进行法规编篡的方式，由六部分别编篡

各汗11 (fJ则例 。 根据 《 国 íli! J宫史》卷二六的记载，雍正朝的 《吏部则例》 是由

伸例俯修驯的 。 乾隆 《会典则例》 的编簇，开始时也是由律例I~统-修订，

各部仅负校助之责"每修成 《会典》一卷， ß! rJ 副以则例一卷，先发该衙门

校 tVJ ， 实无遗漏 Ht锚 ， 然后进呈，恭候钦定 " 。① 对此，吏部认为本部事务

似 J毛 主i 杂， ý!JJ 例的编篡妹三11:: 易事，采用由律例馆统一修订各部署则例的办

法 ，拙作坦米比较困对| 。 指 H-~: "若非臣部堂官时加督率， 互参考订，斟

酌 J员报，难免遗漏夕中锚之恕 。 其律例切!{所委篡修各官，于臣部事宜素非历

练，未能用知 ， 若经年累月 ， 咨访采择 ，则又未易成书 。 " ② 吏部请求由本

部承担 《吏部则伊ID 的编篡，这一请求得到乾隆皇帝批准。 在此之后，各部

署的则例也改由本衙门编寨，由朝廷审议通过和皇帝批准后颁布。 这种做法

尽管存在部门 自行立法的弊端，还存在就各部之间的则例规定不一致需要进

行协调的问题，但是，提高了编篡效率，保证了则例编篡的质量 。

第 二 ，建立定WJ修例制度 。 "乾隆元年，刑部奏准三年修例一次 。 " ③

盹隆十一年( 1746 年)七月辛西，针对御史戴章甫上书奏请续修吏部则例

一事 ， 发布上i俞，就刑音rs则例原奏明三年一修等问题指出"从前所定三

年，脱意亦谓太速 ，嗣后刑部似应限以五年 。 至于吏部等部则例 ，即限以

十年，亦不为迟"，并"著大学士会同九归11 将如此分年篡辑之处定议具

奏 " 。④ 各部、院、寺、监则例"五年一小修 、 十年一大修"之制自此形

成 。 高宗弘历执政期间 ，从乾隆卡一年到乾隆六十年 (1795 年) 50 年间，

定期修例制度基本得到了执行 。 乾隆朝以后，这一制度存在的未顾及各部

署实际、修例时限过分机械的弊端日渐突出 ， 事务繁多的部署或因例案众

多，或因刊印时间较辰，无法做到按时修订则例 ; 事务较简的机构则因例

案较少，频繁修订既无实际必要，也耗费人力财力 。 在这种情况下，诸如

户部这类事繁的部署往往奏请延民修例期限，而事简的部署又要求改变延

① 《吏剖i处分贝IJ 例 》 卷首张延玉奏折 。

《吏音ß处分则例》 卷首张延玉奏折。

③ < m史附》 卷一 四二 《刑法一 ) . 中华书局， 1996 ，第 4 1 86 页 。

④ (消)王先 i段m ( 东华续录》 乾隆二 卡四， <续修囚 j车全书 》 史部第 372 i册，上海古籍出

!阪衬 .2002 ， m 1 78 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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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原定的修例期限， 实际上一些部署井禾严格执行"五年一小修，+年一

大修"的制度，常常是在奏请皇帝后变通修例时限 。 如国子监自乾隆六十

年 (1 795 年)篡修则例后 ， 直到道光二年( J 822 年)才进行增修，期间

间歇 27 年之久;理滞院于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年 ) 校订则例后 ， 直 到嘉

庆十六年( J 811 年)才再次增修， 其间间歇 22 年之久 。 据王钟翰考察 ，

乾隆朝制定的"十年一大修"的制度 ，到道光十年( J 830 年) 时 停止执

行，① 实行时间达 80 余年 。 道光十年以后，各部 、 院 、 寺 、 监则例何时 结;

修，由该部 、 院 、 寺 、 监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 定期修例制度在其实行的过

程中，虽然出现过修例时限变通的现象，但多数部署还是遵守了朝廷规定

的修例时限，并对道光朝以后的修例产生了影 H向 。 如 《 户部则例》 子乾隆

四十一年( 1776 年) 至同治十二年( 1873 年)间，曾先后修订过 15 次，

各次修订的时间间隔不到 6 年 。 定期修例制度对于及时完善清代法规的编

寨 ， 保证法律制度的有效实施，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

自乾隆朝起进行的则例的修订，主要是在原来颁布的则例的基础上 ，

把其后颁行的定例(包括一些由成案上升的定例 ) 增补进去 。 由 于这些定

例是根据社会生活中新发生的问题制定的，为增补新例而修订则例， 更能

增强则例的适应性，也有利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故每 次进行则例修

订时，必须对旧例与新例之间有无矛盾比较鉴别，决定去留 ，删除过 JJ~J 的

条文，对部分过时的条款予以改定，以保持法律内容的和谐一致 。 修订贝IJ

例是一项复杂而严肃的工作 ， 卷帧较繁的则例常常历时多年才能完成。

各部独立编篡则例是在乾隆 《会典则例》 颁行后才大规模开始的 。 在

此之后，各部可以根据政务的实际需要 ，修订本部门的则例， 经皇帝批准

后实施 。 除非皇帝颁有特旨，朝延各部 、 院 、 寺 、 监长官在修订则例的时

限方面是有一定的自主权的 。

乾隆朝制定的则例种类齐全，数量较大，内容覆盖 了 国家和社会事务

的各个方面。 为了使读者了解该朝制定则例的情况，现把乾隆年间编练 和1

刊印的有代表性的则例文献列表于后 (见表5 - J 4 ) 。

① 王钟翰着f < 王钟翰消史论集》 第 3 I册， 巾 华书局， 2004 ， 第 1 712 - 1 7 14 页 " 叉，龚自珍

{在礼留日 与堂上官论书事 》 云..定制，各部则伊l十年一修 。 " 见 〈 龚自珍集 》 卷 五 。

叉， 道光三年陶廷杰上 《诸辑六部稿案 以杜吏弊国íiJ 云 查向例， i~J 苦11 五年一 修例，交

户礼兵工五部 1-年一修例 。 " 见路康轩ì < 皇 电Il 经 1业文 't/J 编 } 卷二八 {吏政 -1 一 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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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4 乾隆朝则例文献举要

炎 ))11 WIWI11号称 卷贯立. iUr数 成书 TI.x: :Iil 印 l时间 馆版单位

J} J 
总 ~1 内务耳p见行 ~II I f:如l l 卷 . 1 JUr 带E院内 j何抄本 上阁 、 国阁

9于 内务 !(.fJ戎 :矢口 '1:::1学 现行
J(.f 

则例
1 ;毡. 1 JUr 屹 l钱内 J衍抄本 科阁、国阁

;' 、 j;吃!唯二 l ' jJ lj 年六 币~I (:如l 不分卷 i~Í抄本 北大

1次;江)'， J飞 l二 .;fI~ '~~ 7Ki 
15 卷 . 5 i肝 乾隆五十年刻增修本

法学所 、 华东

ljl'l 伊ìl 师大

í:A 7[ 史 古Il ljIil 例 47 卷. 18 JUr 乾隆四年五'1 本 法学所

钦定史部则例 47 卷. 18 iUr 乾隆七年刻本 i法学所

tU'.i:.'t剖I ljI ll 例 66 卷. 19 }日} 乾隆七年武英殿刻* 故宫、辽阁

钦定吏 1íi~则例 66 卷
乾隆二十六年武英殿

辽阁
刻本

4式 ;ζ 吏 剖Iljlll1ÿll 68 卷
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

故宫、辽阁
刻本

1}，: ):立交 部Sljlljfÿll 68 卷. 10 JUr 
乾隆六 十年武英殿活字

辽罔
0p 本

吏

i大定吏部则例 68 卷. 32)日f
乾隆六十年宫棋，武英

大木
殿主IJ 本

钦定吏部则例 66 卷. 28 i册 乾隆武英殿刻本 国图

部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47 卷. 18 iUr 乾隆七年刻本 法学所

钦定吏部处分贝'1 例 47 卷. 24 i肝 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法学所、科图

钦定吏苦1I俭选满讪|宦员
5 卷 . 5 JUr 消刊本 台故图

则例 (乾隆)

钦定吏部俊选满 'gç则例 5 卷 乾隆七年武英殿刻本 东北师大

吏部俭选l，1!i rJiï则例 3 卷. 4 J肝
乾隆四十七年宫躁，清

大木
抄本

钦定吏部俊选汉宦 则例 日卷 乾隆七年武英殿刻本 东北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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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5jl) 则例名称 卷数 Jvt数 成书或 ii) 印时间 馆藏单位

钦定户都则例 1 26 卷 ， 40 册
乾隆四十 一年宫挠 ， I山

大木
十八年江苏1日政 词主r) 本

钦定户都则例
126 卷 ， 首 l 乾隆四十 六 年武 v!i 殿

故宫、辽陈l
卷 刻本

钦定户部则例 1 34 卷 ， 48 i册
乾隆五 十六年官艇，

大连 、 大木
刻本

户音11则例 存 20 卷， 20 iVt 乾隆内府抄本 国同

户部则例 1 JVt 乾隆问朱丝栏抄本 同阁

钦定户部续黎则例 38 卷 乾隆刻本 北大

钦定户都军需则例 9 卷， 4 J册
乾隆 五十年户兵工部 台近

刻本 台大文

钦定户都军需则例 9 卷 ， 续第 1 ，卷
乾隆五十 三 年武英殿

故宫 、 北大
户 主1) 本

7V1f运则例篡 20 卷， 11 册 乾隆三十一年五r) 本 法学JiJr

iWf运则例 20 卷 乾隆内耳f抄本 故宫

i 叫例篆 20 卷， 20 J日f 乾隆三十五年五1) 本 同阳 、 I斗ij 阁

部

钦定户部旗务则例 12 卷， 4 册
乾隆 三 卡四年 武炎殿

故宫 、 同阁
刻本

钦定户部铸鼓则例 1 0 卷
乾隆 三 十 四年武英殷

辽阁 、 古立宫
刻本

爱关则例 34 页 乾隆八年徒肉香立刻本 切il羽

九江关征收船税则例 不分卷， 2 J沂 乾隆三十七年五r) ?j>: 北师大

崇文门商税则伊j现行比
l 卷， 1 JVT 

乾隆户部编.四十五年
同阁 、 北大

例增减新例 主r) 本

崇文门商税则例 l 卷， 1 J肝 乾隆四十五年主r)水 人大 、 大连

江海关则例 l 卷， 1 JVt 乾隆五十年五1) 本 北大

太平 ìl'l {I II 洽光三关则例 l 卷， 1 J沂 乾隆十三年宫挠，五r) 才二 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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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尖 刀'1 川'1101名称 卷数 JYI数 j说书 TIJi:币l 印lI;t 间 i右'放单位

lkí江丰 Lfjjlþl ll (9'1 1 94 卷 ， 陈1 1 卷
乾隆 三 十八年武英殿

国阁 、 辽图
主'1 本

i久 i江中L!Hlljl'l 伊| 194 卷. 32!肝
乾隆 I!.Y-!-九年武英殿 法学Jifr

主'1 * 故宫

t忧 ?巳丰L fHlþ川(9'1 194 卷 . 24 JYI 
能!坠五十九年 官修 ，

北大 、 大木
刻本

钦定礼 [';/1 þl 'l 例 1 94 卷. S J忻 乾隆六十年礼部刻本 国阁

丰L
饮/.(科场条例 4 卷. 2 J日} 乾隆六年武英殿真'1 本 辽院l

钦定科场条例 54 卷 . 1 2 !日f 乾隆四十四年五'1 本 浙图

钦定丰|场条例
54 卷，续增

乾隆六 1-年五'1木 大连
l 卷

古11
钦定非|场条例 5 卷 . 5!肝 乾隆主IJ 本 法学所

饮 ，.r: ~/!) i平考试条例 l 卷 . 1 JYI 乾隆六年武英殿主IJ* 辽阁

钦定学:j改全书 80 卷. 8 J肝
屹隆 三 十;JL 年武英殿

辽阁、云南
刻本

i久J.E !学: ~立全书 82 卷. 8 JYI 乾隆五 1-八年内府主'1* 东北师大

钦定年 1改全书 8 ;毡. 8 J昕 乾隆主IJ 本 布:建、大木

~þ~ Jrl~l ~;_: J吹全 二lì 4 卷 中也 IIií:i主 '1 本 :/liHí 

~1*;fr 礼古jlViI/fýll | 卷 . 1 JYI 1吃隆内Iff抄本 国图

钦定兵剖191'1 例 50 卷 乾隆主'1 本 国图

钦定 '-1' 抠 i政考 3 1 卷 乾隆七年武英殿刻本 故宫、辽图

钦定巾枢政考 3 1 卷 . 18 J肝
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

台故图
主'1*

，、 乾隆 三 -1 九年武英殿
钦定小枢政考 3 1 卷 . 18 JYI 

刻本
台故图

钦定 rr枢政考 16 卷. 10 册
乾隆 三 十九年武英殿

历博
主IJ 斗二

钦定 '-1'枢政考 1 5 卷. 8 JYI 
乾隆 三 十;JL 年武英殿

法学所
刻本

音11 乾隆四十 JL 年武英殿
钦定 '-1-' 枢政考 3 1 卷. 18 JYI 

主'1 本
台 I仪 图

钦定 '-1-' 枢政考 · 绿营 1 6 卷. 10 册
乾隆 三 十九年官修 ，

大木
刻本

钦定 ，，-，惬政考 八 lût 1 5 卷 . 8 JYI 乾隆七年五'1 本 法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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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则例名称 卷数 · 册数 成书jj1Z刊印 IN lìï) 馆藏单位

钦定中枢政考 · 八旗 15 卷， 8 !Ur 乾隆官挟，要1) :>1' 大木

钦定八/JJ(则例 12 卷， 10 !Ur 乾隆六年武英殿刻本
小央民族

华东师大

钦定八旗则例 12 卷， 4 !肝 乾隆七年武英殿刻本
法学 Øi

故'自

钦定八旗则例 12 卷 ， 3 册
乾隆 三 十九年武英殿

故宫、 国 l到

王~、
刻本

钦定八旗则例 12 卷 ， 4 !沂 乾隆五十年武英殿主1) 本 攸宫、闺阁

钦定八旗则例 12 卷， 10 册 乾隆武英殿刻本 国阁

钦定兵部军需则例 5 卷
乾隆五 -) 三 年武英殿

故宫 、 北大

部
刻本

钦定军器则例 20 卷 乾隆二 -1 一年主1) :>1' 辽图

钦定军器则例 不分卷 ， 4 册
乾隆五十六年武英殿

故宫 、 辽阳
主1) 本

督捕则例 2 卷， 2 !册 乾隆八年武英殿刻本 故宫、国阁

督捕则例 2 卷， 8!肝 乾隆武英殿刻本 同阁

盛京兵部则例 1 卷， 1 册 乾隆内府抄本 闺阁

m ß'i京刑音fl则例 l 卷， 1 !Ur 乾隆内 j衍抄本 阴阳

部 秋审则例 i 卷 ， l !Yr 乾隆刻本 法学所

钦定工音fl则 例 50 卷 ， 10 JUr 乾隆十三年五1) 本 科阁 、Î1í 阁

钦定工部则例 50 卷 ， 6!肝 乾隆十四年主1) :>1' 北大 、 大连

工部则例 存 32 卷， 32!册 乾隆内 !H抄本 同图

钦定工部则例 50 卷， 10 册 乾隆主1) 本 科阁 、 同 l到

工 盛京工部则例 I 卷， I !肝 乾隆内府抄本 罔 罔

钦定工部军需贝1) 例 l 卷， I !沂 乾隆五十三年武英殿主1)本 故宫、 近代史所

钦定工部军器则例 不分卷， 32!沂 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北大

工程做法则例 20 !Ur 乾隆至1) 本 南阁

音fl )L剿l议定物料价值 4 卷， 8 JYr 乾隆元年武?fi.f殿 ;?I) 本 故宫 、 历 IVJ

物料价值Ijjl) 例 24 卷， 24!1厅 乾隆 = 十 =年在1) 本 j刀 M

物料价值则例 · 山东省 6 卷 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北大

物料价值则例·山西省 1 6 卷 ， 6 册 乾隆三十三年五1) 本 北大

物料价值则例 阳省 I ~ 卷 乾隆三十三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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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炎 ))11 则伽l名在j、 卷数 . JUI 数 成书或刊印 H才问 馆藏单位

Í'Xíζ 扣1 [杨斗d1i规则例 2 JUI 乾隆 )L年刻本 国阁

钦定似iI确切斤价 {I!(则例 不分卷 ， 1 JUI 乾隆五十七年主IJ 本 国阁、 北大

乾隆五卡七年'ïld践，
钦定!J.ï铅火纯做法911J 例 l 卷， 1 jUI 

刻本
大水

r;11 

钦元"JK I~fj运岁1 91H9IJ l 卷 ， 1 JUI 
乾 |任五十七年盲棋，

大木
刻本

l凶定1"1工则伊l 1 2 卷 乾隆主IJ 本 同民|

卫H 对fl统 911J 例 :tf 8 卷 . 8 jUI 乾隆内附抄本 罔阁

J!H 
乾隆 三 十一年武英殿

J部 续 ï l，体例 1 2 卷 故宫
辈。本

蒙古w 例 1 2 卷. 2 jUI 乾隆五十二年五IJ 本 法学所

钦定台规 8 卷， 8 jUI 乾隆八年官撰，真IJ 本 法学所

占11 钦定台 t~ 8 卷. 4 j时 !{.'í 险在~I察院刻补修本 科图

f.<C 

占11然院 911J fý1J 2 卷 . 2 jUI 屹 |噬内府抄本 闺阁

wr.耳 I!í\; 9liJ lýiJ 存 5 卷 . 5 jUI 乾隆内 J何抄本 国民i

i因
政 i边政使百j 则 例 l 卷. 1 jUI 乾隆内府抄本 国图('t 
司

大
卫H 大卫H寺 911J 例 l 卷. 1 册 乾隆内府抄本 国图
寺

翰 均林院则例 l 斗岳 • 1 JUI 乾隆内府抄本 国图

林

院 起Jilf 注俯则例 l 卷. I )肝 乾隆内府抄本 国图

ñ'! 
rJI f斗IlT1N 91 IJ (ý1J l 卷. 1 JUI 乾隆内府抄本 国阁

JH 

太
钦定太常寺则伊i

1 1 4 卷，另 #n 6 乾隆四 十 二年 武英殿
故宫 、国图

';句~. 卷 . 首 l 卷 刻本

41 
太 1a-寺则伊l l 卷. 1 册 | 乾隆内附本 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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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则例名称 卷数 ·册数 成书或刊印时间 馆藏单位

光

禄 光禄寺则例 84 卷，首 l 卷 乾隆四十年武英殿辜IJ 本 故宫 、 罔 图

寺

鸿

E卢 鸿萨寺则例 l 卷 ， 1 j世 乾隆内府抄本 国图

寺

国
乾隆 三 十七年武英 殿

子 钦定国子监则例 30 卷，首 2 卷
刻本

辽阁 、 国 图

监

钦

天 钦天监则伊j l 卷， 1 册 乾隆内府抄本 国阁

业在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 180 卷， 100 册 乾隆十三年刻本 法学所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 180 卷 ， 100 册 乾隆二十九年内府主IJ 本 法学所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 1 80 卷 ， 108 册 乾隆内府主IJ 本 北师大 、 科图

则例便览 49 卷， 12 j肝 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北大

则例便览 49 卷， 10 册 乾隆五十六年刻巾箱本 法学巨fi 、 科阁

则例便览 49 卷， 16 册 乾隆五十八年刻本 法学所

其
则例图要便览 49 卷 乾隆五 1- 九年刻本 法学所

增订则例图要使览 49 卷 ， 6 j沂 乾隆五 1 九年刻本 法:学所

户部则例摘要 16 卷
乾隆五 十八年杨氏铭新

科图
堂刻本

他
定例全编 乾隆十年荣锦堂刻本 法学所 、 北大

定例续编 12 卷， 1 册 乾隆才年五IJ 本 法学 JiJr

定例续编增补 不分卷， 7 册 乾隆十三年刻本 法学 ffr

续增新例全编 18 j肝 乾隆十八年刻本 法学所

定例汇编 23 卷， 30 册
乾隆三 十五年江西布政

法学所
司刻本

(3) 嘉庆至清末是清代则例继续发展和完善阶段 。

自嘉庆至清末的一百余年间，清王朝经历了由盛至衰的变化过程 。 为

了维护对辽阔疆域的有效统治，对付列强的入侵，解决日 渐加剧的财政困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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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 JiYUI通过加强立法 ， 不 断严密了法律制度 。 这一时期，在修订嘉庆 、

光绪 《会典》 及 《会典事例》 的同时，运用则例这一法律形式，制定和颁

行了大址的法规 。 据笔者初步考察，这一时期篡修则例情况大体如下 : 一

是贝IJ 仿IJ 编i 簇 的数量大大超过 f康熙 、 乡ili 正丰u乾隆三朝 。 嘉庆以后各朝者[1对

前 JH! J ilílJ 定 的则例进行了定期增修， 一些重要的则例如 《吏部则例》、《吏部

处分则例》、《户部则例》 、 《礼部则例》、《钦定学政全书上《中枢政考》、

《 了古I1 则伊IJ ~ 及有关院 、寺、 监则例等，都先后进行过多次增修，适时补

fG了~ JiYJ lì]íj行 的新例，使这些重要 的法规更加充实和完善。 同时，还反复

修订了一些规范中央机关下属机构的办事规程及有关重大事项方面的则

例，如l吏郁文选 司、考功 司、验封司 、 稽勋 司 则例，佳选满官 、汉宫则

例， ~户部军需则例》 和1 ~钦定科场条例》等 。 二是根据治理国家的需要 ，

而IJ 定了一些新的则例，进一步完善了国家的法律制度 。 如强化了经济和工

程管理方面的立法 ， 多次修订了《槽运则例》、 《 工程做法》、 《工程则

例 ~ ，颁行了 一批新的物料价值则例 、 海关税银则例 、 进口及通商则例;

建立和健全了皇室及宫廷管理法规，制定了《宗人府则例》 、 《钦定宫中现

行则例》、《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上《钦定王公处分则例》、《钦定八

fdt则例》等 ; 注重有关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方面的则例的制定，颁行了

~ ID:I 31lli则例》、《理部院则例》等 。 所有这些 ，都极大地完善了清代的法律

制度 ， 特别是有关民族立法、经济立法 、宫廷管理立法方面的成果，都颇

有新创， 在清代乃至 中 国古代的立法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鉴于嘉庆至清末颁行的各类则例数量众多，我们在下述表 中， 着重介

绍 4 1 家藏书单位馆藏的清代编篡或刊印的有代表性的宫廷则例 、 吏部则

例 、户部则例 、工部则例文献，对于有关其他部 、 院 、 寺 、 监的则例文

献，则简 111各地加以介绍(详见表 5 - 15 至表 5 - 1 9 ) 。

表 5 -15 嘉庆至 1音末刊宫廷类则例文献举要

文献名 卷数 . Jut数 成书或刊印 [I;t 间 馆藏单位

钦定宗人 Jff则例 1 6 卷 茹庆七年内府抄本 国阁、故宫

钦定宗人Jff则例 23 卷 . 12 I日} 荔庆十七年官修 ， 刻本 大木

钦定宗人 Jft则例
23 卷 ， 首 l 卷 ，

嘉庆二 1- 五年官修，刻本 北大
24 11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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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献名 卷数. JUI数 成书或刊印lI't liî) 馆藏单位

钦定宗人府则例
3 1 卷 ， 首 l 卷，

j且光二十 ;L年官修，主1) * 法学: }iJr 、 北大
10 iUI 

宗人!何则例 3 1 卷， 1 0 册 道光三十年活字印本 r*ï I羽

宗人ff.f则例 32 卷， 8 i即
道光间内 耳f 朱丝栏押iJ少 111

台*阁
箱本

钦定宗人府则例
3 1 卷，首 l 卷，

同治七年主1) 本 法学所
19 i肝

钦定宗人府则例
3 1 卷，首 l 卷，

光绪 1- 四年 1豆'主1) 本 l驾阁、 南阁
10 JUI 

钦定宗人府则例
31 卷，首 l 卷，

光绪二十四年五1) 本 历位!l 、 武大
16 i肝

钦定宗人府则例
3 1 卷，首 l 卷，

光绪三十四年1主主1) 本 法学所 、 北大
16 iUI 

钦定宗人J仔则例
3 1 卷，首 l 卷，

16 iUI 
宣统刻本 网[刽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 4 卷 主Z庆二十五年武"!Æ 比!;!i. I) 水 /出宫 、 同使l

钦定宫 "1' 现行则例 4 卷 i且光二十一年内附抄本 ?iY.宫、同院l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 4 卷 咸丰六年武34殿刻本 似宫 、 l到阁

钦定宫小现行则例 4 卷 同治九年内附抄本 故宫 、 同阁

钦定宫巾现行则例 4 卷 光绪五年内 fff抄本 故宫 、 同阁

钦定宫巾现行则例 4 卷， 4 i肝 光绪六年武英殿主1) 本 故 宫、 北师大

钦定宫巾现行则例 4 卷， 4 JUI 光绪十年武英殿主1) 本 故宫 、 法学所

钦定王公处分则例
4 卷， 4 iUl m活字本 大 i主

(乾隆至嘉庆)

钦定王公处分则例 4 卷， 2 J册 消夏1) 本 台仰

钦定王公处分则例 不分卷 咸丰六年官刻本 t6且它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 4 卷， 4 J肝 荔庆二十年宫修，主1) 本 I妇阁 、 大木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 4 卷 ，续簇 2 卷 i重光二 卡年武 1)i;殿刻4: /tJ. 宫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贝1)例 4 卷 ， 4 J日} i重光二十九年五1) 本 大木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 4 卷 ， 4 i日「 咸丰二年五1) 木 大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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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义:再ik 名 卷数 . JUI数 成书或刊印时间 馆藏单位

钦定 .({!.1:f 内务 J(.f 现行则例 57 卷 咸丰内}衍抄本 故宫

钦定总'IT 内务耳f现行 ljl l) JYI) 4 卷， 4 J忻 同治内府武英殿刻本 辽阁

钦定总管 内务Iff现行则例 4 卷 ， 8 iUI 光绪十年五1) 本 武大

钦定总.1~ 内务 JM现行 ljiI)例 4 卷， 4 iUI 宣统三年 11il1房，刻本 大木

w.:克总 rr j}、l 务 J(.f 立现行则例 4 卷， 4 iUI 咸丰二年官侈，刻本 台傅

饮 jË 总'IT j}、l 务 J(.f 1:t 现行则(ÝI) 4 ~去 ， 4 JUI 同治 JL年刻本 历博

钦定总管内务 J(:f :ili:现行 911){目l 4 卷， 4 )UI 光绪十年五1) 本 国图

总管内务JM 现行FlI) 例
4 卷， 4 i日f m写本 科图

(都成百])

总 1~ 内务}何现行贝1) 例
4 卷， 4 i沂 消抄本 i法学所、科图

( 1品仪 百] )

l;t 仪 词 J<Æ行则例 4 卷 消抄本 科图

总岱内务 Jft现行 则例
4 )UI 抄本 法学所

(米仪 百])

总岱 J1;J 务 J(.f会计司现行则例 4 卷 j茧光元年内 Jff抄本 故宫

内务 J(.f 营活司现行则 (9í) 3 卷 ， 3)阶 荔庆抄本 大连

总'k'T内务 Jft现行则例
2 卷 清抄本 北大

(营造司 )

总管内务厅f现行则例
l 卷， 1 册 嘉庆抄本 北大

(庆丰司)

总管内务Iff现行则例
1 卷 ， 1 i册 消抄本 北大

(武 备院)

总'L'T 内务j何现行则(ÝI)
2 卷 ， 4 册 消写本 科图

(奉鹿苑)

总管内务 Jff现行则例
2 卷 ， 2 iUI 消抄本 法学所

( p朽苑)

总 1~ 内务府主主篡南苑现行
2 卷 道光内府抄本 故宫

911) f0) 

内务 j付现行则!如l
l 卷 ， 1 JUT 消写本 科图

()戎安宫'自学)

总管内务!何现行则 例
l 卷， 1 i肝 光绪内府抄本 科图

(牺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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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iIîk名 卷数. J册数 成书或刊印时间 馆藏单位

总管内务府因l明园现行则例 2 卷 消内!何抄本 同阁

总管内务j衍畅眷因现行 911J 例 3 卷 t省内}仔』少本 同 l羽

总管内务jff畅春园现行则例 l 卷， 1 J~t ;市内 !衍抄本 同 l￥l

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静宜园

l 卷、消溺园 l 卷 、青争 明园 3 卷， 3 册 消写本 科阁

l 卷

总管内务月可现行则例静宜园

l 卷、清溺园 l 卷 、静明园 3 卷 同治内府抄本 国图

l 卷

热河园庭现行则例 1 2 卷 消抄本 国阁

表 5 -16 嘉庆至清末刊吏部类则例文献举要

文献名 卷数. i册数 成书或币j印 H才问 馆F在单位

钦定吏部则例 24 J肝 道光四年刻本 人大

钦定吏部则例 87 卷， 40 册 J直光二 1-三年刻本 国阁

钦定吏郁则例 87 卷， 30 J肝 i直光内府主IJ* 山 东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47 卷， 1 6}册 嘉庆十二年内府刻本 台 m~大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48 卷 ， 8 J册 道光四年宫修，刻本 台分阁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52 卷， 26 册 i直光二十三年官修 ，主11 本 台分阁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52 卷， 20 册 咸丰刻本 武大 、 吉大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52 卷， 20 册 同治官撰 ，主IJ 本 大木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52 卷， 24 J册 光绪i三年金东书行主IJ 本 北大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52 卷， 20 册 光绪十一年刻本 桥建 、 吉大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52 卷， 20 册 光绪十二年官修，刻本 北大

吏部俊选则例 4 卷 荔庆抄本 大 i主

吏部给选则例 35 卷， 27 册 j亘光二十三年宫挟 ，主IJ 本 大木

钦定吏部佳选则例 2 1 卷， 2 1 册 'Jt绪十一年官挠，亥IJ 本 大木

钦定吏部俊选则例 24 卷， 18 册 光绪刻本 国阁

钦定吏部俊选满洲官员贝IJ例 4 卷， 2 册 荔庆十二年内 J何刻本 台师大

钦定吏部佳选满洲官员贝IJ 例 4 卷， 4 J册 道光二 1-三年官修，主IJ 本 台分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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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立: fflk 字i 卷放. I日}数 j戊斗4 或 liJ Gp 11们üJ 馆藏单位

't:x:.江贞 f~M毛也ìI~洲 'h:' ),1 ~I IJ (JiJ 5 卷 ， 5)忻 光绪十二年官修，主IJ * 台 1(IJ

1j，: í i::''.I2 古11价 Æ仅 1与 91 1J1ý'IJ 8 卷， 5 JUt Jf~庆十二年内府主IJ 本 台师大

饮 7立交 f:iWt i在议官则例 8 卷， 8}日「 i茧光二十三年官修，刻本 台分图

t主 J主变 mS'{t:施以在则 面IJ ( Iitl 
法学Jifr

U: 那位也 1卫平官)，1 品级 8 卷， 1 2)日} 同治以后真IJ 本

.1} ) ) 
武大

钦定克古Il't生 i在议 '正:' ýl lJ 例 8 卷， 10 JUt 光绪十二年宦修 ， 主IJ 本 台仰

钦定吏1't15 'eË j丘满洲官员品
5 卷， 2 J日f

级考
茹庆十二年内府主IJ 本 台师大

钦定交部俊 j挂满 洲官员 品
4 卷， 2 J日t 光绪十二年官修，主IJ 本 台 {I)J

级 5号

í).: ii 吏古11俭 i韭议'自 till 级考 4 卷， 2 JUt 荔庆 1-二年内府主IJ 本 台师大

1)，:):(吏 1(j1 俭 i丘汉 '~f 1ft'，级考 4 径， 4 J日} i直光二十三年官修，主IJ 本 台分图

饮Æ变古:11位 j韭议'目'1171 级考 4 卷 ， 2 JUt 光绪十二年官修， 主IJ * 台 NJ

先古11 义:J在口l 则例梢 ( 附光销

五年八w那仙l 八十!JiJ 掣签 饰
不分卷， 4}肝 稿本 科阁

l 卷 ， 光绪 lî 年 -1 二 月 ?l.ì: íl:iJ

八 I '- !íll ~回笼彻 l 卷)

交部i考J}J 百]则伊J (道光|百J) 消刻本 北大

钦定吏剖1 1脸Hj司 则{9IJ 6 卷 ， 2 }肝 嘉庆十二年内府刻本 台师大

钦定交部验 :N司则例 6 卷 ， 5 J沂 光绪十二年宫修，刻本 北大

钦定吏音11稍勋司则例 8 卷， 4 JUt 嘉庆刻本 北大

钦定吏 j~1附勋司则例 1 3 卷 ， 2 JUt 嘉庆 -1 二年内府刻本 台师大

钦定吏音IIf梓 WJ 百] 贝IJ 伊l 8 卷 . 4 I肝 道光二十三年官修，主IJ 本 同阁

钦定吏剖Il辞 WJ 司则例 8 卷. 4 JUt 咸丰主IJ 本 国图

钦定吏部附Mh 司则 例 8 卷 ， 4 J肝 光绪十二年刻本 北大 、 山东师大

钦定 i性 J功 Ji!lJ 例
4 卷 . 1 J肝 荔庆主IJ 本

法学所

(后附续增 l密切J条例) 南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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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17 嘉庆至清末刊户部类则例文献举要

文献名 卷数 . 1.日}数 成书或刊印 I时间 馆藏单位

钦定户部则例 1 34 卷， 60 册 荔庆七年五rJ 本 巾 tLJ 、 北大

钦定户都则例 1 34 卷 ， 62 iUf j;(;庆十七年五rJ 本 法学所

钦定户部则例
99 卷，目录

道光二年校主rJ 本
法学j开

l 卷， 64 iJll- 古大

户部贝rJ 例 99 卷， 23 i肝 道光十一年户部刻本 大淫、台傅

户部则例 99 卷， 36 册 道光 1-一年刻本 大连、 北大

户部则例 99 卷 ， 72 i册 咸丰元年刻本 法学所

钦定户部则例 99 卷 ， 24 i册
咸丰五年江苏布政使司衔

北大
门刻本

钦定户都贝rJ 例 1 00 卷， 60 册 同治四年户都校主rJ 本 台分阁

户部则例 100 卷， 48 i肝 同治四年主rJ 本 浙阁 、 北大

钦定户部则例
100 卷，首 l 卷

同治十三年校主rJ 本
法:学所

60 册 l到阁

钦定户都续篆则例 1 4 卷 荔庆十一年刻本 吉 i钥

钦定户部续簇则例 1 3 卷 嘉庆二十二年五rJ 2ji 大 j主

钦定户都续簇则例 1 5 卷 m光十八年内府主rJ 本 辽阳 、 大连

钦定户音I1军衔则例
9 卷 ， 续簇 6 卷 ，

同治五年皖江泉署真rJ 本 大 j止
8 iUf 

钦定户都脱务则例 写本 北大

户部炉旅则例 l 卷 ， 1 ilit 光绪十五年抄本 |苟阵|

常税则例 2 卷 ， 1 册 同治五年古香斋主rJ 本 台分 l羽

闽海关常税则例 2 卷 ， 2 i肝 消爱主E书屋抄本 同陪l

北新钞关I旬税则例 1 iHf 抄本 赴rr 阁

崇文门商税则例 I 卷， 1 册 消刻本 南阁

崇文门税则 l 卷， 1 册
光绪十七年 1豆' 修，蓄石斋

大才二
排印本

崇文门商税'/5j 门现行税FlrJ l 卷 ， 1 i沂 光绪二十七年官修，五rJ 2ji 大水

崇文门商税衙门现行税则 l 卷， 1 i肝 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历 Þ!J 、 台 lW

崇文门商税则例现行比例增
l 卷， 1 册 | 光绪 | 特修五rJ 大木

减新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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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 mx 名 卷数 . JYI数 成书l1x flJ 印 时间l 馆藏单位

狭义; 门 Ifij 书l. YII J 例现行比{ffrJj好
1 ;毡 . 1 JYI m主rJ 本 国图

以 :fJi WrJ 

-ltJ;>: IIH且征收辰ôf~行税贝IJ 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国阁

太平 j凶 {IIJ 治光三关则例 l 卷， 1 JYI m文林堂主IJ * 上阁

芜湖 ;元户税 WI 例 l 卷， 1 J忻 消刻本 南图

1 1I 向钞关 91'1 例 不分卷， 2 JYI ii'í抄本 国图

大 损J1ii YI II 例 iî'i抄本 国阁

'iIHrYIIJf01 l 卷， 1 JYI 宣统元年1作益书局本 北大

表 5 -18 嘉庆至清末刊工部类则例文献举要

文 mx 名 卷数.JY1数 成书或刊印时间 馆藏单位

钦定工 宵11则例 98 卷 ， 8 JYI 荔庆三年刻本 大连、浙图

钦定T 1\j191 11 Wrl 50 卷， 12 JYI 荔庆十年刻本 大连

钦定工部则 Wrl 50 卷， 6 册 茹庆十 四年重刻* 国阁

钦定 ~[ t引191'J 例
1 42 卷， 目录 l 卷，

另在庆二十年刻本 故宫
12 JYI 

钦定工部则例 1 42 卷， 20 J世 来庆济南官若真IJ 本
台近

台大文

工部则例 1 60 卷， 40 I日J 光绪十年宦刻本 台傅

钦定工击I1则例
11 6 卷 ，首 l 卷 ，

光绪十年刻本
法学所

40 JYI 故宫

钦定工部续增则例 1 36 卷. 20 JYt 荔庆二十四年刻本 大连

工 1号ß纹 j出则例 (Iífl { 保固则
1 36 卷. 28 J日} 荔庆二十四年刻本 北大、故宫

例。 4 卷)

钦定工古11续增则例 1 53 ，~主. 32 I阶 茹庆武英殿刻本 国图

钦定工音I1 军{I，~则例 60 卷 ， 341YI 荔庆十七年刻本 国图

钦定工部军甘苦则例 24 卷. 24 I沂 荔庆二十一年刻本 国图

r fìff 司磁糕!即铜作则例 l 册f 消抄本 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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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文献名 卷数 · 册数 j戊书 jjJ(刊印时间 i1í旅单位

广储司锡作则例 1 j肝 消抄本 同阁

工程做法则例 74 卷 . 20 册 Y奇主rJ 本 同阁

物料价值则例 存 1 9 卷. 6 j沂 消内府写* 科阁

各省物料价值则例 存 6 卷. 6 册 记f抄本 网阁

钦定南河物料价值现行则例 存 1 - 3 卷 ~'f，庆十二年刻本 i:Ý:J大

杂项价值现行贝rJ 例 1 jJl} ?青抄本 同阁

松木价值现行则例 1 j册 消抄本 l司阁

钦定硝确铅斤价值则例 l 卷. 1 册 消刻本 南大

内庭物料斤两尺寸 价值则例 不分卷 . 1 jU} 消抄本 间阁

钦定河工则例章程 7 j肝 嘉庆刻本 南阁

题定河工则例 9 册 清刻本 国阁

钦定河工实价则例章程 5 卷，首 l 卷. 6 j肝 消刻本 |到阁

内庭大木石搭土 11!1 被画现行
4 卷 消抄本 同阁

则例

圆明园修建工程则例 不分卷 稿本 北大 、同阁

圆明园工程则例 不分卷 . 20 J师 消抄本 网阁

圆明园内工汇成工程则例 不分卷 梢本 同阁

圆明园供指把莲则例 1 j肝 消抄本 同阁

圆 明园画作现行则例 2 册 消抄本 同阁

圆明园佛像背光宝座主运案执
l 册 清抄本 闺阁

事现行则例

圆明园内土石作现行则例 1 j册 消抄本 同阁

圆明园万寿山 内延汇同则例 不分卷 消抄本 同阁

圆明园内工补集则例 1 j日T 消抄本 闵阁

万寿山工程则例 1 9 卷 . 1 9 册 消抄本 同阁

养心殿圾金则例 l 册 消抄本 问阁

大木 1乍现行则例 1 j沂 消抄本 同阁

装修作现行则例 l 册 消抄本 l到阁

石作现行则例 l 册 消抄本 同阁

瓦作现行则例 1 j卧 消抄本 同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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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又: >>i!:、 伊; 也「敛. )阶级 成书 ll.!Z 'ljJ 印lI't 问 t宫殿单位

jfr 彩作 fÆ行 ÞI 'J 例 I JUr i~í1j;* 国阵|

l二 竹τ 现 1 i Ij!lJ {911 I JUr m抄本 同阁

I~ 1111 二七作现行则例 I JUr m抄本 国际l

illl 作现行则例 I JUr 7肖 J少本 国阁

II IJÎ 作现 nljllJ 例 2 JUr 消抄本 国图

4占竹政.~ 1 j' ljlll {911 1 JUr 消抄本 国图

r!!l!A二 装修班!斗 i Þ1 1 1 (9IJ I JUr 11与抄本 国图

旅作现行则{如l I JUr ií与抄本 国阁

制1: 作现行则伊! 1 !Uf m 抄本 国阁

|冻设竹现行 IjI 'J 例 I IUr ití 抄本 罔阁

f,t\ 7;可 -L f'i~ljl ll 19"1 存 17 卷， 17 )册 消抄本 国阁

炽\ i"I 1!i' 1 1;丘 f见行贝'I (ÿ'l 1 2 卷 消抄本 国阁

表 5 -19 嘉庆至清末刊其他各部署则例文献举要

类 )]11 义: mJ:名 卷数 . JUr数 !jZ 书或刊印时间 馆藏单位

六 1;11处分则伊l 24 JUr 咸丰 7L年主'1 木 西1 图

六部处分1j!IJ (ÿIJ 存 48 卷 ， 23 I册 同治 -1 二年刻本 I丰1 陈|

钦定六询:处分则自'1 24 )日} 光绪三年金东书行刻本 衍 ill

六 击11处分则 19'11 25 )Ur 光绪七年重修本 南图

钦定六部处分贝'1 例 16 iUr 光绪 1 一年刻本 布i建

钦定六部处分则 (9IJ 52 卷. 81卧
光绪十八年上海图书集

北大、科图斗，、
成局铅印本

钦定六部处分则 例 52 卷， 8)肝
光绪二十一年紫英 山 房

商阁、北大
刻本

钦定结篡六部处分1)1 '1 仰l 47 卷. 首 l 卷 菜庆十年刻本 吉大

剖1
同治四年沈椒生、 孙 扇

钦定的修六部处分则例 24 卷， 1 21.世
I LJ 校却J本

台傅

钦定地修六音11 处分I)!IJ 例 52 卷 . 20 1111 
同治十年重刊迫光二 十

大水
七年官主'1 本

钦定地修六古11处分则 伊l 24 卷， 1 2 1肝
光绪十 一 年 三 善堂重

台分图
主'1 本

钦定重修六苦11处分则例 52 卷 . 24 JUr | 咸丰五年刻 法学所 、 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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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 Jjll 文献名 卷数 . IUt数 贝克 =Þì Iî且 和1 G[1 11才/i3l 馆藏单位

钦定重修六部处分贝11 例 24 Jut 同治八年金东书行主11* 址Jí陈|

占，、

光绪 -1 八年上海陈l 书袋
钦定重修六部处分则例 52 卷 ， 8 册 武大

苦fl
成局主IJ*

钦定重修六部处分则例 52 卷 ， 1 81日} 光绪二十三年五11 本 香港新亚

钦定礼部则例 202 卷， 10 JUt 荔j犬十一年五11 本 同阁

钦定礼部则例 202 卷， 241肝
嘉庆 二 十 一 年官修，

大木
刻本

钦定礼部则例 202 卷， 24 IUt f% l灭二十五年五IJ* IJ.I 东师大

钦定礼部则例 202 卷， 24 1册 道光内 J(;f主11 本 LLI 东

钦定礼部则例 202 卷 ， 24 1肝
道光 二 1 一年官修 ，

大木
真IJ 本

钦定礼部则例 202 卷， 241时 i直光二十四年宫刻本 故宫、 同阁

钦定礼部则例 202 卷， 24 J日} 光绪二十一年官主11 木 台分阵l

礼
钦定礼部则例 20 卷， 12 1Ut 光绪二十四年官 /il * 台分阁

钦定:学政全书 86 卷，首 l 卷 J，[; 庆十七年武英 ý投革11 本 故宫、法学 [fr

钦定非1.:场条例 58 卷， 12 1肝 荔 j大九年五IJ 本 法学j沂

钦定科场条例 60 卷， 20 J肝 }，'{;庆二十三年军主I1 木 人大

钦定科场条例
60 卷，首 l 卷 ，

1 91.肝
m光十四年刻本 同阁

刮l
钦定科场条例 60 卷， 221Ut 咸丰二年刻本 /此 'ι 、 南阳

钦定科场条例
60 卷，首 l 卷，

咸丰真I1 本 罔阁
24 J肝

钦定科场条例 60 卷， 40 Jut 光绪十三年内府刻本 同 i羽

新颁续增科场条例 16 JUt 
光绪十七年浙江书 局

I斗'i 阁
真IJ 本

续增科场条例 l 卷 ， 1 1肝 光绪二十九年五I1 本 人大

科场则例 l 卷 ， 1 册 道光九年五IJ 本 闺阁

科场则例 l 卷 ， 1 册 J茧光卡 JL年增革I1 ï在 同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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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炎 };I ] 文献伞; 卷数 . JUt数 成书或刊 "P If't 间 馆藏单位

饮;ζ 巾抠 i改 二号 32 卷， 32 JUt 荔庆八年五1] 本 浙阁

钦定，]~ 但政」3' 32 卷， 20 JUt J;{，庆 十三年五IJ * 安大、武大

钦定 ，"]-，但政考
40 卷， ï~ 1 卷，

1，{; !夭刻本 人大
44 J日}

钦定 r]" 枢政考 72 !{;去 ， 72 册 道光五年兵部主IJ 本 辽阁 、 故宫

1~~ í.ζ ，]" 抠政考(八fðO 32 卷 ， 32 JUt 道光五年官刻本 辽阳

t药、 i江 ，] " 十Il ~吹 二号 (生*"êi) 40 卷 ， 1 5}肝 jm 光五年官刻本 辽阁

1:Xi.Ë 巾抠 i攻考 30 卷 ， 30 JUt 扩;五IJ 才E 台师大

/ 、

钦定1']" 枢政考绥在Z 4 卷 ， 4 JUt ì!í光 ]-二年宫刻本 法学所、故宫

钦定兵部处分则例 76 卷， 8}日f 迫'光三年内府刻本 法学所、辽阁

钦定兵古nl处分 911J 例 76 卷， 3 1 册 i直光兵部主IJ 本 国图、 上阁

钦定兵音11续篡处分则 191J 4 卷， 4 册 道光)L年兵部主IJ 2f王 上阁 、 法学所

钦定 7~指贝IJ (9IJ 32 卷， 1 2}肝 }f~ 庆 1-年刻本 历但J

钦定 ~~ m;91IJ (列 24 卷， 24 }肝 嘉庆十九年刻本 武大

钦定''1:: r.H 91 1J 例 24 卷， 24 j肘 荔庆二十一年兵部刻本 浙阁 、 国罔

1百i
钦定马二部 ýliJ 背IJ 32 卷 荔庆二十一年在刻本 故宫

钦定'1~r.~91IJ 例 24 卷， 1 2}日} 光绪十七年排印本 台 f郁 、 南阁

钦定~部川I11 例 32 卷 ， 7 JUt i~i 兵部主IJ 本 国图

倍 Jílì91 1J 例 2 卷， 1 }Ut 光绪十二年刻本 l到阁

f身 打1ì 91 1J 例附篡 l 卷， 1 J肝 ]直光八年主IJ 本 国图

督 JlIì则例附篆 2 卷. 1 JUt 
Jf，] 治 十 一 年湖 北撒 局

国图、 北大
刻*

鞍库则例 l 卷， 1 JHt 清内府抄本 中央 民族

钦定东省夕|、 ì1别说船则例 4 卷. 4 册 清末刻本 法学所

钦定回应i则例 8 卷， 5 JHt 道光二十二年官刻本 南图

钦定 回 ìilll 则例 8 卷， 9 JHt 道光刻本 国图

Z盟}搭院修改回~Il!则例 4 卷， 4 }Ut 咸丰内府抄本 国图

卫E 钦定囚 ~R[则例 8 卷 . 3 J肝 光绪三十四年铅印本 国图

钦定卫liI市院则例
63 卷. jill 例等

嘉庆二十二年官王IJ 本 攸宫?把 6 卷 . 16 }jlt 

院
钦定J!JHi在 院则例 64 卷 . 32 J阶 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辽图

钦定卫II滞院则例 64 卷 光绪十二年刻本 吉大

钦定卫I! 滞院则例 64 卷. 32 JHt 光绪十七年刻本 山东师大、历博

钦定 JIll Tllï 剖19!1] 例 64 卷. 16 JHt 光绪三十四年主IJ 本 北大 、 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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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文 献 名 卷数 . !Ht数 1此书或 jiJ 印 时!'iÏJ 馆旅单位

布:
钦定台规 20 卷， 8 J肝 3号庆 7L年都察院刻本 法学所

~ 钦定台规 40 卷， 16 !Ht ìE光七年官刻本 JJï lW 、 故 宫

院 钦定台规 42 卷，首 l 卷 光绪十六年宫主IJ 本 故宫、法学: JiJi

125 卷，另辆 6

钦定太常寺则例 卷，首 l 卷， 荔庆官刻本 大水

32 !Ht 

太
钦定太常寺则例 13 3 卷， 64 !肝 道光朱丝栏抄本 台分阁

泸吊缸，

钦定太Æ~寺则例
1 27 卷，另辆 6

道光刻本 同阁
卷 ， 49 册

寺

钦定太常寺则例
127 卷 ， 另辑 6

道光太常寺衷。本 国阁
卷， 66 册

钦定太常寺则例 6 卷， 4 册 清真IJ 本 大 i主

太

仆 太仆寺则例 l 卷， 1 册 消内!衍朱丝栏抄本 台故宫

寺

光禄寺则例 1 04 卷 i直光内 Jft抄本 故宫 、 同陀l

光
光禄寺 JiIIJ 例 1 04 卷 ， 53!册 Ji'i!光十九年武;在殿主IJ 本 辽阳

禄

寺
钦定光禄寺则例

90 卷 ， l~ 仪
咸丰五年主IJ 本 国[t{:! 、 大 ú

1 4 卷

钦定国子l监则例
44 卷，卷首

:;;'{;庆二年主 IJ* rt'学:所、北大

国
6 卷

子 44 卷，首 6 卷，

监
钦定 国子%[则例 ~l次内府抄本 罔附

24 !Ht 

钦定国子监则例 45 卷， 9 册 道光四年同子监真IJ 本 同阁 、 辽阳

3 . 清代则例编寨的成就

清代在以 《会典》为纲 、 则例为目的立法框架下 ， 充分利用则例这一

法律形式， 建立起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空前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 。 与明代及

其以前各朝比较， 清代则例编篡取得的突 出成就有以下五个方面 。

(1 ) 则例作为经常编修的行政条规 ， 覆盖了所有国家机关 ， 是六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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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他，1-' ;k机构行政 if!"i i)}J 必须遵守的规则，从而实现了国家行政运转的规范

化和|制度化 。

清代法 tljll 较前代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运用则例这一法律形式，制定

和|确认 了 'l' ;k各部、 |览、寺、监及其下属机构活动的规则 。 在这些则例

巾，既有"六部一体"为特色的 《钦定六部则例~ ， 又有单独编篡的 《吏

市1\则例》、《户部则例》、《礼部则例》、《兵部则例》、{ JfIJ 部则例》、《工部

ý!IJ 例》、《 者11察院则 {ýIJ ~ 、《通政使司则例》、《大理寺则例》、《翰林院则

仿IJ ~ 、《坦居住价:{则例》、《詹事府则例》、《太常寺则例》、《太仆寺则例》、

《光裸寺则例》、《鸿由11 寺则例》、《 国子监则例》、《钦天监则例》 等 。 还有

各 'l' ;k机构下属单位活动规则的则例，如吏部制定有《文选司则例》、《考

功司则例》、《验封司则例》、《稽勋司则例》等。 此外还制定有跨部的则

例，女f.1 { 军需则例》 就是一部这样的则例，分别颁行有 《户部军需则例》、

《兵部军需则例》、《工部军需则例》 。

这些则例就朝廷各级机构的职掌和|办事规程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 。 如

何 l坠 三 十五年( 1 770 年)修订的 《礼部则例~ ，内容是清初至乾隆中期各

种礼仪的规定 。 其编篡体例是以礼部仪制 、祭祠 、 主客、精膳分类 。 仪制

门下有 l;Y j 贺通f91川 、圣 训 、 51}! 诏 、 册封 、 婚礼 、 冠服 、 仪仗 、 赏赐 、学政 、

科 2it场规等 92 日;祭祀门下设有祭祀通例 、 太庙、丧仪 、 贡使等 85 目;

主客门下设有~YJ 贡通例 、 匹li辛馆事 例 、 边关禁令等 21 目;精膳门下设有太

幸n殿宴、皇后宴、大婚宴、婚礼宴等 22 目 。 该则例曾于乾隆、嘉庆 、 道

光 、 同治、光绪朝续修，可谓清代各种礼仪制度之大全。

又女1] {兵部则例~ ，名 EI { 中枢政考》 。 清代编某的有关兵部职掌和军

政事务方面的则例，初修于康熙十一年( 1672 年) ，题名为 《 中枢政考》。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朝对该法规均有修订 。 乾隆七年(1742 年)颁

行的该书武英殿刻本，分为八旗与绿营两个部分，八旗则例部分内有职

i!,IJ ，公式、户役、仓库、回宅、仪制、军政、亩'卫、 邮驿、马政 、关津、

监贼 、营造、杂犯等 门; 绿旗则例部分内有职制 、 公式、户役 、 仓库 、灌

运、田宅、仪制、马政、 邮驿、关津、军政、土番 J 盗贼、营造、杂犯等

门 。 各门之下又设有若干目，条举各种军政、军事规定 。 乾隆及以后各朝

曾多次增补 《 中枢政考~ ，每次修订主要是增补了该书颁行后所定新例，

对于过时的条款也有删减 。 道光五年 ( 1 825 年)对该法规的体例作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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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改，把八旗 、 绿营两部分分立编篡 。 其中八旗 32 卷 、 绿营 40 卷 。 八

旗部分内有品级 、 开列、丰|、放 、 奏派、封荫、改武 、 世职 、 仪制 、 通例 、

公式、禁令、仓库 、 傣饷、户口 、 田宅、承催 、 营伍 、 军政 、 议功 、 关

津 、 巡洋、缉捕、杂犯 、 八旗马 、 驻防马、训练、 兵 fljtl 、 营造等卷 。 绿营

部分有品级、营制 、 开列 、京营、锥政 、 题调 、 水师 、 门卫 、 边棒 、 拣

选 、 保举 、 考拔、封赠、荫袭 、 程限 、 开缺 、亲老 、 土番 、 仪 tlttl 、 通例 、

公式、禁令、仓库、棒饷 、 户口 、 田宅 、承催、槽运 、 营'伍 、 军政 、 议

功、巡洋、关津、缉捕、绿营马 、 牧马、马禁、驿额 、 驿费 、 驿递 、给

驿 、 兵制 、 考试、营造等卷 。 《钦定中枢政考》 经多次修订，内容逐步完

善，编篡体例也更加规范 。

各部 、 院、寺 、 监则例详细规定了行政组织、行政程序和l行政准则及

办事细则 。 王钟翰指出"有清一代，凡十三朝，历二百六十有七载，不

可谓不久者矣;然细推其所以维系之故，除刑律外，厥为则例 。 大抵每一

衙门，皆有则例，有五年一修 、 十年一修 、二十年一修不等 。 则例所标，

为一事，或一部一署，大小曲折 ， 无不该括 。 其范围愈延愈广，愈广愈

变，六部而外，上起宫廷，如 《亩'中现行则例 ~ ;下及一事 ，女1] ~ 王公傣

禄章程~ ;不惟 《会典》 所不及贩，且多有因地因时，斟酌损益者;故不

得不篡为则例，傅内外知所适从 。 "①

(2) 通过编篡 《吏部则例》 和1 ~ 处分则例 )) ，明确了吏部的办事规

则，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管理和监督 ，特别是 《处分则例》 对于官吏违偷IJ

惩处的一系列规定，实现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分立 ，行政处分法规的相

对独立 。

《 吏部则1Jtl ~ 是关于吏部办事规范及有关违制处罚的规定 。 如乾隆七

年( 1742 年)刊行的 《吏部则例~ ，内容包括满官品级考 、 汉官品级考 、

满官佳选 、 汉官佳选、处分则例五个部分。 道光二十三年 ( 1843 年 )颁行

的 《吏部则例~ ，内容除上述五个部分外，又增加了验封 、 稽勋等吏部所

属清吏司则例 。 清代各朝增修的吏部娃选和文选 、 考功、验封 、 稽 !lOJ 司 则

例，是 《吏部则例》 的实施细则，各朝颁行的方式不一 ，把其收入 〈吏部

则例》 者有之，单独刊行者亦有之 。 吏部佳选则例分为 《吏部佳选满官则

① 王宇l' 翰: < 王非l'翰消史论文集》 第 3 册 ， 巾华书局 ， 2004 , m 170 J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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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IJ >> 丰n << 吏部佳选汉官则例 >>0 <<吏 部佳选满官则例 》 内有开列 、 月选 、

拣选 、 杂例 、 笔 IÞ~í式等 门 。 《 吏部佳选汉官则øtl >> 内有开列 、 月选 、 升补 、

除夜 ，炼glz 、 拣选 、 杂例等 门 。 吏部所属文选 、 考功 、 验封 、 稽勋四司则

例，内容分别问~ ~1fI !也规定 了各清吏 司 办事规则 。 如 《吏部验封司则例》内

有 世爵 、 封典 、 屈、荫 、 :x11 荫 、 土 官、 书吏等门 。 世爵门下有功臣封爵 、 世

爵袭替、 世爵犯罪 、绿营世职等目;封典门下有请封品秩 、 封赠妻室 、 丁

忧官给封等 日;恩荫门下有承荫次序 、 荫生考试、荫生录用等目;难荫门

下有对1， ïif'ï 录用 、政于王事赠 1'(j 等目; 土官门下有土官承袭 、 土官降罚 、 土

官请封等 EI j 二|习吏 门下有充补书吏 、 书吏调缺等目 。

《吏部处分则例》 始修于康熙年间，雍正 ll!f]做过较大增补，乾隆及以

后各朝均有增删，它规定了各级各类官吏办事违误应受处分的种类、适用

原则和l各种具体违制行为的处分标准。 清朝行政处分的方式有罚棒 、 降

级 、 ljn识三种 。 罚律以年月为差分为七等 ;降级有降级留任和降级调用之

分，两者共为八等 ; 革职仅一等。三种处分之法凡 1-六等 。 革职是行政处

分的最高形式 ，被革职的人员中如l有犯脏等情形，加"永不叙用"字样 。

革职不足 以惩治者， 交刑部议处 。 <<吏部处分则例》 以吏 、 户 、 礼、兵 、

JflJ 、工六部分门别类 ， 吏 部有公式、 降罚 、 举劫 、 考绩 、 旷职 、 营私等

EI j 户 部有 仓场 、 j型! 运、 旺l 宅 、 盐法 、 钱法 、关市 、 灾赈等目 ;礼部有科

场、学校、 仪制 、 祀典等 目; 兵部有驿递 、 马政、军政 、 海防等 目;刑部

有盗贼 、 人命 、 逃人 、 杂犯 、 提解 、 审断 、 禁狱 、 用刑等目;工部有河

工、 修造等 目 。 该则例对上述这些领域的违制行为，规定了相应的行政

处分。

i青代还颁行了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 该则例始篡于康熙初，之后曾

多次修订，内容是六部办事章程和违制处罚的规定 。 另外，对于军职人员

违制的惩处， 清代在遵循 《吏部处分则例 ·刑部》、 《六部处分则例 ·刑

部》 的基础上 ，又根据军职违 tjjlJ 犯罪的实际情况，增加了许多有针对性的

处分条款 ， 编篡和! 多次修订过 《钦定兵部处分则例》、 《续篡兵部处分则

例 >> 0 <<兵部处分则例》在各条下注明公罪、私罪，井要求对犯罪者引律议

处 。 应处苔杖之刑者，公罪罚傣，私罪加倍;应处徒刑以上罪者，则有降

级、留用 、 调用 、 革职之别;如有因立功表现而形成的加级记录，可以

抵消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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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历代对于官吏的犯罪行为，主要是依据刑律进行处置 。

对于官场中经常发生的官吏渎职、违制 、 违纪行为，各代虽有行政处分方

面的规定，但很不系统和严密 。 清代编修的各类官吏处分则例，以专门法

规的形式，详细 、 具体地把文武官员各种违制行为及应受的处罚从法律上

确定下来，进一步强化了对官员的约束，使得对于违纪官吏的制裁有法可

依，有规可循，这是中国古代行政立法的重大发展 。

(3 )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加强经济和工程管

理的则例 。

《户部则例》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户部收支钱料及办事规则的规定 。 现见

的这一则例有乾隆 、 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修订的多种版本。《户部

则例》 分别对户口、田赋、库藏、仓庚、灌运、钱法、盐法、茶法 、 参课 、

关税、税则、康禄、兵饷、躏恤、杂支等方面的管理作了具体规定。 属于户

类的则例还有《户部续修则例上 《军需则例》、《灌运则例》、《常税则例》、

《闽海关则例》、《江海关则例》、《壁关则例》、《通商进口税则》 等。

《工部则例》始修于雍正十二年 (1734 年) ，乾隆 、 嘉庆、光绪朝进行

过续修，内容是有关工部职掌和工程标准的规定。 乾隆朝续修的 《工部则

例~ ，为以后各朝进一步完善该法规奠定了基础 。 嘉庆三年( 1 798 年)内务

府刊行的 《工部则例》 为 98 卷，内分四门，一是营缮，有城墙 、 仓敖 、营

房、物料等目 ; 二是虞衡，有钱法 、 军需 、 杂料等目; 三是都水，有河工 、

潜河、水利、江防、关税等目;四是屯田，有薪炭 、 通例等 目 。 嘉庆二 卡年

( 1 815 年)颁行的 《钦定工部则例~ ，计 142 卷，例文 1027 条 。 光绪十年

(1 884 年)颁行的 《工部则例》 沿袭了该书的体例，内容更加丰富和严密。

光绪朝 《钦定工部则例》在原四门的基础上 ， 又增加了制造 、 节慎 、 通例三

门 ，对有关制造、桥道、船政 、 恭理事宜等作了规定 。 除 《工部则伊n 外，

清代还颁布有 《工部续增则例》、《物料价值则例》 、 《 工程则例》、《工程做

法》 、《河工则例》 、《匠作则例上《圆明园工部则例》 等 。

( 4) 颁布了多个专门规范宫廷事务管理和皇室贵族行为的则例 。 清代

制定的这方面的法规之健全，为历代之冠。

清朝立国之初，就很注意通过法律手段限制皇室贵族的特权 。 当 时发

布的这类法规法令，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 、 政令之中 。 自乾隆朝起 ， 朝

廷陆续制定了一些专门规范宫延内部管理和皇室贵族行为的单行法规。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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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府是消代管理皇室贵族事务的专门机构 。 清 }I回治初，仿效明代建立宗人

府， 主要 JlH责是篡修ifS牒 ， 给发宗室人员养腊、 恩赏 、 办理袭封爵位及审

JIIl ~在政成员犯罪等 。 清乾隆年间，始制定 《宗人府则例 >> ，内容是该府处

J!1l皇室宗族的各种事务的规定 。 该则例于嘉庆问颁行，并拟定每十年修一

次 。 j且光以前 ，所修则例内容较为简 "晤 。 该则例曾于嘉庆 、 道光年间几次

修订。 现见的 该书 j草光间刊本，下设命名 、 指婚 、 继嗣 、 封爵 、 册封 、 i告

命 、 j阜主;j 、全l 号、 仪 t!ìÚ 、 教养 、 授官 、 考试 、 优恤 、 职制 、 律例等门，内

容较前大为充实 。 该则例在光绪二十四年( 1 898 年) 、三十四年( 1908 

年)义先后修订，地补了许多新的条款，内容更加系统和规范 。 清廷还制

定了用以规范王公行为及违制处罚的 《王公处分则例 >> ，内 有处分条款 、

降级兼议罚傣分别抵消 、 公式 、 边举 、 考劫 、 户口 、 印信 、 考试、营伍、

禁卫、 火禁、缉捕 、杂犯 、 缉逃 、 旷职 、 审断 、 刑狱 、 犯赃 、 窃盗等目 。

?古代制定的管理宫廷事务的单行法规主要有 《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上《庆

典则例》、《庆典章程》等。 其中《钦定宫中现行则例》是最重要的法规，

它是规范宫巾事务的法令 、主主则的汇篡，内容为列朝训谕 、 名号、礼仪 、 宴

仪 、 川l 宝、 典故 、 Jj~色 、宫规、亩'分 、 铺宫、安 设、谢恩、钱粮、岁修 、 处

分、太阳等目 。 该书初颁于乾隆七年 (1742 年) ，后每次篡修 ， 多有增补。

清代对 皇室及宫延的管理由内务府总管 ， 职责是管理皇帝统领的正黄

旗、 íIPl 黄旗 、 正 白脆的全部军政事务和宫廷内部的人事、经济、礼仪、防

卫、营造、庄园、 牧放 、 刑狱及皇帝、皇后 、 妃、皇子等的日常生活 。

《 内 务府则例》是内务府的职掌、办事规则和违制处分的规定 。 为了使内

务府所属机构管理的事务有章可循， 清代还编篡了 《总管内务府堂现行则

例》 及各司、院、处则例，如 《总管内务府广储司现行则例》、《总管内务

府都虞司现行则例》、《总管内务府掌仪司现行则例》、《总管内务府营造司

现行则例》、《总管内务府总理工程处现行则例》、《总管内务府武备院现行

则例》、《总管内务府静明园现行则例》、《总管内务府颐和园现行则例》、

《 总管 内务府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现行则例》、《总管内务府造办处现行则

例》、《总管内务府南苑现行则例》 、 《 总管内务府禁城现行则例》等。

( 5 ) 通过制定 《蒙古则例》、《 回疆则例》 及 《理藩院则例》 等法规，

全面加强了对少数民族事务的管理。

在蒙古地区 ， 清代制定了 《蒙古则例 >> ， 又称 《蒙古律例 >> ，作为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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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蒙古族居地区的法律 。 《蒙古律例》 初颁子乾隆六年( 1741 年) ，此后

屡经修订，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年)校订为 209 条 ; 嘉庆十九年( 1814 

年)又篡人 《增订则例 ~ 23 条 。 它对于巩固北方边疆区域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 υ

清代适用新疆地区的代表性法规是 《钦定回疆则例 ~ ，又称 《 回例 》 。

其适用范围主要是新疆南部及东部哈密 、 吐鲁番等地的维吾尔胀 、 新疆西

北部的哈萨克族以及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布鲁特(塔吉克)人 、 浩罕 (吉尔

吉斯)人等 。 { 回疆则例》 于嘉庆十丸年( 1 8 14 年)修成后，因故未公

布，直到道光二 j-二年(1 842 年) 才正式颁行 。 《钦定回 BE则例 》 针对纠1

吾尔族的宗教信仰特点，保护教会的正常活动，但又限制其干预政务，充

分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民族立法特色 。

在西藏地区， 清代于乾隆五十八年 ( 1 793 年)制定了 《钦定西藏章

程~ 29 条，又称 《西藏通制》 。 在该法规中，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央政府

对西藏的国家主权 。

为了加强对青海地区民族事务的管理，清政府曾制定 《禁约青海 1- 二

事~ ， 后叉子雍正十二年 (1734 年)颁行了 《西宁青海番夷成例~ ， 又称

《番律》 或 《番例 ~ 0 {西宁青海番夷成例》 是在摘选清立国后陆续形成的

蒙古例的基础上编篡而成的 ， 因而 内容与 《蒙古律例》 有相同之处 。 这部

法规专门适用于青海地区 。 它对于协调稳定青海的民族关系有很大作用，

-直沿用到民国初年。

在清代的各种民族法规中， {理藩院则例》 是体系最为庞大 、 条款最

多 、适用范围最广泛的民族法规。 它集清一代民族立法之大戚，是我国古

代民族立法的代表性法律 。 该《则例》 于嘉庆二十二年( 1817 年)颁行 。

这部法规是在乾隆朝 《蒙古律例》 的基础上编篡而成的 ， 井吸收了 《钦定

西藏章程》 的内容，增加了有关蒙古地区行政规划的条款，分为"通例" 、

"旗分"等 63 门，共 713 条 。 在此之后， 道光 、 光绪年间又经过 3 次增

修 。 光绪朝增修的 《理藩院则例》 为 64 门，内有律条 971 条，条例 1 605

条 。 它所适用的民族 、 地域几乎涵盖了 西北 、 东北地区以及部分西南地

区 。 该法规的内容以行政法为主，井包括刑事 、 经济 、 宗教 、 民事 、 军事

和对外关系方面的法规，对于维护和巩固清王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发挥了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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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清代的省例

"有例" 一词作为法律用 m始于清代 。 在乾隆时期的法律文书中 ，己

有"省例"的称谓出现。 例如， {福建省例》 中有一则题为 《船只缘事 留

人不留船》 的文 二tJj: "前于乾隆三 1-七年间，福清县经承杨华澳差魏发勒

索船户的二列辉 、 l陈仲就两f!fi 发觉，经本司议拟详明，并列款出示各海口，

主n二IJ入‘省例永远遵行在案。 " ① 由此可知，至迟在乾隆三 卡七年

( [772 年) ，福建省已刊发省例，省例已成为该省发布地方法规、政令的官

方文书的称谓 。 或许有人会医I " 复刊人省例" 一语中的"复"字而疑其非

当时之事 ， { 福建省例》 中另一则题为 《署理悬缺员应扣修署侠扣完后始

可详借》 的官文书，内有"窃查各官借廉修理衙署，前于乾隆三十八年间

原定省例" 云云②，硕l 证"省例"称谓在乾隆三十八年己在福建行用 。

《福建省例》③ 一书收入的 484 件文书中，文书标题有"省例"字样者

4 件，正文中记载该文书"刊人省例颁行"、"刊入省例颁送"、"刊入省例

在 1lll "以及"若为省例"的有 138 件 。

乾隆至光绪年间，随着《湖南省例成案》 、 《 粤东省例新篡》、《江苏

省例》、《福建省例》等地方法规、政令汇编文献的刊印，"省例"成为当

时一些省区通行的法律用语。

清代省例汇编类文献中辑录的地方法规和法律文书的内容极其丰富，是

研究清代法制的珍贵资料。 早在 20 世纪初，日本学者织田万在 《清国行政

法》第 2 编 《清国行政法之渊源》部分，就专节介绍了清代的省例。 近年

来 ， 清代省例研究日益受到国 内外学界的关注，先后发表了几篇重要的论

①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 《相应省例 >> ，见 { 台湾文献丛书》 第 1 99 种，台湾大通书局，

1 964 ，第 637 - 638 页 。

②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剿 《机建省例 } ，见 《 台湾文献丛书 》 第 199 种，台湾大 ji)j书局，

1964 ，第 370-37 1 页 。

③ 扭ii (相w省例》 书前百吉 J先 《 介言 ) : ..这部 《 桶建省例 > 1累 只称作 《 省例 } ， ‘福建'

二字是我们如l上去的 。 " 该文献消主1) 本系戴炎辉教授珍藏 。 见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 《 桶

lli行例 ) ， ( 台湾文献丛书 》 第 199 种， 台湾大通书局， 1 964 ，第 l 页 。 本书中的引文均

出于?在理本 {衍 w省例》。 为行文方便，我们对该省例的称谓也以整理本为准，一律写为

〈柄 ill省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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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① 然而，省例研究仍是法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 对

于清代省例的形成、内容 、 批准程序 、 编篡、实施、发展演变以及省例与朝

廷立法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 ; 对于"省例"的含义 、 性质

及其"是不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形式" 、 "是不是一省的综合性法规"等疑义，

学界尚存有不同观点 。 本书作为"例考"，为了使读者了解清代省例的性质，

着重就清代省例的含义、形成及代表性文献的编篡等发表一些浅见。

关于清代省例的含义，笔者认为，从现存文献看，清人主要是在三层

意义上使用"省例"这一称谓的。

一是指清代省级政府制定的以地方性事务为规范对象 、 以地方行政法

规为主体 ， 兼含少量朝延颁布的地区性特别法的法律文件的汇编 。 现见的

以"省例 " 命名的这类文献有《湖南省例成案》 、《湖南省例上《广东省

例》 、《江苏省例》等 。

二是指刊人具有省例性质的官方文书和地方法规 、 政令汇编中的每一

种法规 、 政令或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 以"省例"命名的地方法

规 、 政令汇编类文献 "省例" 一词既是该书的书名，也同时指收入书中

的各个法规 、 政令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这些法规 、 政令是从该省一 定时期

内颁行的法律文件中选编而来的，其具体名称有章程、条约 、告示、 橄

示、禁约、通伤等多种 。 它们在收入被称为省例的汇编性文献后，无论某

一法规 、 政令是何时颁布的，采用的是何种法律形式，人们把它们都统称

为省例 。 所以，省例本身虽不是独立的法律形式，但它可以作为一省地方

性法规 、 政令的称谓或简称使用 。

三是特指省级政府刊发地方法规 、 政令及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

的一种官方文书形式 。 《福建省例》 中大量有关"刊人省例颁行" 、 "刊人

省例颁送"、" 刊人省例在册"以及"著为省例"的记载 ， 就是这方面的

典型例证。

在清代， "省例"这一称谓也是基于与"部例"的称谓相对应而出现

① 近年来发表的研究消代省例的论文有 〔日〕谷井阳子撰 < m代贝IJ 例省例考 } (该论文日

文见载日本 {东方学报》 第 67 册， 1 995 年出版 。 中文本见 { 小同法jf，1J史考证} 丙编第 4

册)， ( 日 〕寺田浩明撰 {消代的省例} 一文，收入滋贺秀三主编的 〈 巾同法制史基本资

料的研究 >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3 年出版) 。 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是王志强写的

{论清代的地方法规一-以消代省例为巾心》 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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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当 川才， 一些省区在行政 、 司法实践和公文来往中 ，习惯上把中央部署则

例称为 "部例"把地方省级政府颁布的法规称为"省例" 。 省例和部例是法

典 (1"斤以l 挠 ，都是为着更好地实施 《会典礼 律典规定的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

而HìIJ定 的 。 省例作为地方性法规，也是为更好地实施部例中有关地方事务管

剧的规定而制定的 。 清人对于省例与部例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概述"举凡通

行 邢章 ， 且| 时损益 ，所以辅律例之简严;通伤省章，因地制宜，所以阐部章

之 )~t梢 。 " (1) " 条例是国家令典，天下通行，一律遵办。 省例是外省申详事

件附元 i~叩i! ，各就一省而言 。 " ② "省例则尤困地制宜，助部例所不备 。 " ③

也就是 悦， 省例作为一省 1[l P~I 内的地方立法成果 ， 其功能是补充部例所不

备 。 从典 、 例关系 NrJ "典为经， 例为纬"的层面考察 ， 六部则例是"以典为

经"规范 lli)J延六部活动的实施规则，省例是治理一省地方事务的法律细则 。

省例作为地方法规的称谓之所以能够在清代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

经济背景的，也是中国古代地方立法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以及法规编篡

经验积累的必然结果 。

巾 固 自古就是一个领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各地自 然条件 、 风俗习惯和

人文环境千差万别， 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方发生的大量的新问题， 需要

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法规，对各种事项和社会矛盾进行调整 。 清代中后期，

随着清王 lfiJj疆域的扩大 、 人口的增加 、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 日趋复杂，各

种新问题不断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把国家法律制度落实到基层，有效

地进行地方事务的管理，各地都加强了地方法规的制定工作。

地方立法并不是清代才出现的 。 在 中国古代，地方立法及其法律形式

的形成和发展 ， 经过了相 当漫长的过程 。 ~ 睡虎地秦墓竹简》 中的 《语

书 } ， 是南部太守腾给县道啬夫的告i俞文书 。 这说明由地方长官发布政令

的做法， 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己存在 。 汉代时，条教、书、记是地方法令 、

政令的重要载体和发布形式 。 这一时期，太守专郡，综理庶绩，权力甚

童 ，根据地方施政需要颁布条教、书、 记等是其职权之一 。 唐代时，地方

① ( ìi'l)钟};)(熙 ~tl < 四 川 iIlí钞j 章程 》 泉司 《 斤'- )) . 见杨- J、L 、为l 笃才编 { 中 国古代地方法律

文献》 丙编第 1 5 JVr . 杜会科学文献出版杜. 2012 . 影 印本 ，第 387 页 。

② ( iT'l) 王有孚快 (- 1导f肌炎 ) . 见 { 巾 l到 w学文献 》 第 3 辅第 4 册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 影印本 。

③ (ii'/) 宁立仰等机 { 粤东省例新察》 两广总督蕾英 〈序 > . 见 { 巾 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

两编第 1 0 JUr . '1"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 1 2. 影印本，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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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水平较前代有了较大的提高 。 敦煌出土的 《 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 》

(亦称 《唐沙州敦煌地区灌溉用水章程~ ) ，就是在民间习惯和前代地方法

规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性水利规范 ， 可以说是唐代中央法规 《水部式》 在敦

煌地区的实施细则 。 唐宋元时期，各级地方官府和长官除以条教 、 条约 、

约束等形式颁布地方法规、政令外 ， 发布榜文也是地方 i夭官施政经常采用

的形式 。 《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甲编①收录的朱嘉榜文 、 黄斡榜文 、 ll周

抵通榜文等，就是这类文献的代表。 明代地方立法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法律

形式更加多样化，立法数量也远远超过前朝 。 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地方立法

活动空前活跃。 当时，各级地方长官和l朝廷派出 j监察地方的官员从治理地方

的需要出发，以条约 、 告示、橄文、禁令等形式制定了大量的地方性法规。

条约是明代地方立法的基本形式 ， 就其内容和类别而言，可分为治理地方各

种事务的综合类条约和只涉及某一领域的特定事务管理类条约。《 中国古代

地方法律文献》甲编收入的 《巡按陕西告示条约》 、 《在任条约》、《续行条

约》 、 《督抚条约》 、 《 总督条约》 、 《督学四川条约》 、 《学政条约》、《行各周

教条》、《教约》、《乡甲约》 、《余谷条约》 、《槽政禁约》、《风宪约》 等 20 多

个条约，就是明中后期颁布的代表性地方条约 。 条约内容严密，条款清晰，

规范性强，它在地方立法中的广泛使用，标志着中国古代地方法制建设进入

了比较成熟的阶段。

清代前期，地方立法的形式基本沿袭明代，但立法的数量大大超过了

前代，许多地方政府和民官颁布了各种形式的地方法规，其内容之广泛，

几乎涉及社会生活 、 行政和经济管理及民间事务管理的各个方面。《 中国

古代地方法律文献》乙编②收录的 《到任条约通示》、《禁令百贝o 、《兴利

除弊条约》、《严禁溜弊各款》、《再盗安民条约》 、 《督院条约》、《守琼条

约》 、 《抚浙条约》、 《抚吴条约》、《总制浙间文橄》、 OfiJ 名章程》、《学政

条约》 等，就是当时地方立法的重要成果 。 这一时期，清代地方法制建设

较之明代的一个重要发展，就是自康熙四年 ( 1 665 年) 实行巡抚制始， 又

逐步在一些省区实行总督 、 巡抚双重领导的体制，巡抚受总督节制，总督

① 杨一凡 、 XlJ笃才编 《 巾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 甲编 ( 1 0 i日门， 1.且 界 阁 书 iJ ~ 版公司 ， 2006 , 

影印本 。

② 杨一凡 、 刘笃才编 《 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 乙编 ( 15 册上世界阁书出版公司， 2009 , 

影印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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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惭崇 。 为了有效地加强一省地方事务的管理，通行全省的法规 、 政令

统一由总督或巡抚批准和发布 。 康熙至乾隆年间，各地总督、巡抚颁行了

大址的法规 、 政令 ，有些省区还通过编篡 、 修订法令政令发布了内容比较

系统 、 规范的重要法规。 这种做法，为以后省例的汇编提供了经验。

清乾隆九年 (1744 年)起实行的由各省地方政府汇编、刊印朝廷定例

的制度，也对省例的编篡产生了直接影响 。 是年，湖北省按察使石去浮向

乾隆皇帝上疏"向来通行事件，各省接准部咨，有藩 、 桌井行者，有只

行专管衙门者;行司之后，有转移知照者，亦有竟不移会者 。 于道员府

佐，遗漏尤甚，即或得之邸抄，势难全备 。 " ① 为了改变藩 、 泉及其他街门

之间互不通气、 对朝廷下达的例文"见闻疏略"的状况，让各级地方衙门

和l官吏能够及时了解皇帝发布的谕旨及朝廷发布的定例，石去浮建议，凡

中央下达的例文，由专人抄录汇总，作为地方政府处理各类事务的依据。

乾隆皇帝对石去浮的建议表示支持，井于乾隆九年四月辛亥发布圣旨曰 :

嗣后凡有关涉足例之吾[1 文，该督抚接到日，一概通行藩 、 泉 。 到司

后，专管该司于行府外，分移各道。 到府后，于行州县外，并分移悉件

等官 。 如此，贝IJ 大小臣工，娴习律令，临事不致歧误。 至称派拨专书经

手，汇总齐全，入于新旧交盘内，亦应如(石去浮)所奏。 倘有疏忽，

将该管官照遗漏行文例参处，其典吏照"遗失官文书律"治罪 。②

自此以后，各省辑录汇编朝廷定例遂成制度，并对各地编篡和刊刻本

省地方法规有很大的推动 。 由于朝延部院准咨和督抚发布的地方政令 、 法

规愈来愈多，有些省在编篡 、 刊刻中央部例的同时，也进行本省地方法规

的编篡和刊行。 据 o台浙成规》 载:

浙江按察司台会同布政使司富呈详……浙省一切详定章程，每有

行之 日 久 ，官更吏易，未悉房、委，以致不克遵循 办理，违误比比皆

是 。 查现在一切吾~议成案，俱由泉司衙门随时刊发 。 所有刊费，每年

① {大消律例》 卷一，消雍正三年刻本 。

② { 大消律例》 卷一 ， 消雍正三年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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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府州县才口存备公银一 两，除干IJ 例案外，尚有余剩 。 应请嗣后一切议

详 、 议票事件可为永远章程者，即将余剁之银，亦一体刊布流传交

代，伴有遵循 r 似于政务不元梓益 。 合并声请伏候宪夺等情，于乾隆

二十一年九月初三日详 。 奉巡抚部院杨批:均如详通伤进行。①

这则记载表明，浙江省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九月，已决定全省

各府、州、县每年在刊刻朝廷部议例案的同时，刊刻本省的"一切议详 、

议禀事件可为永远章程者" 。

也有一些省在督抚首肯后，编篡和刊刻本省省例 。 从 《福建省例》 和

《治浙成规》 的记载看，至迟在乾隆朝中期，这两个省已运用"省例"这

一法律文书的形式随时发布地方法规。 关于福建省于乾隆三 !-七年 (1772

年)刊行省例的记载，在本部分开头已经述及。 浙江省运用省例颁布地方

法规的情况似乎更早 只是不以"省例"而以"成规"为名称。 其中时间

最早的是乾隆二十六年(176 1 年)经督抚批准刊入 《成规》 的 《航船被

失分别赔赃》这则成规: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奉巡抚部院庄才比，生口详伤著叶纯武先

赔一半，勒 F民半月内追给取领送查，毋任宏延羁累 。 一面这伤勒才iIl严

缉脏贼，务获究报。 仍 f!p :@_伤各县商客，有银钱货物寄交船户 。 如有

疏失，照议分别赔价。 出示晓偷，并刊入 《 成规》。 并候督部堂批 示

缴 。 又奉部督部堂杨才比 ， 生口详伤遵 。②

在 《泊湖成规》 一书中，辑录了许多浙江省于乾隆 、 嘉庆 、 道光年

间，把该省制定的地方法规、政令刊人官方文件 《 治浙成规》 发布的文

书，这种官方文书的称谓虽未以"省例"命名，但就其内容 、 功能而言 ，

与福建省的 《省例》 属于同一性质 。

福建省的 《省例 》、 浙江省的 《治浙成规》 这类当时用以刊发法规 、

① { 治挂fr成规》 卷五 {钢烨二十五岁以上!!~例治罪 ， 并 i!Uf- J离 领 回不 j皇身价 ) ，见 { 小同 IE

代地方法律文献》 丙编第 8 册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2 , ~印本 ， 第 442 - 443 页 。

② {治浙成规》 卷六 {航船被失分别赔贝庄) ，见 { 中 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 丙编第 8 册，什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2 ，影印本，第 69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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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令 的官方文书的原件，目前尚未找到 。 据笔者推测，此类官方文书应是

类似现在政府公报的性质，主要用于刊载省级政府制定的法规 、 政令 ， I植

rJ,J" !lX í:i二 月l 刊发给下级地方衙门 。 这一时期，还有哪些省运用省例这类官方

文 I~公布地方法规，国文献 |拥失，有待详考 。

情代 rl-'WJ， I馀惭江 、 福建采用官方文书形式发布通行于全省的法规、政

令外，也州现了辑录 、 汇编一省地方法规和其他法律文件的情况。 笔者看到

的汇编\ 1:[{:隆驯及乾隆以前地方法规 、 政令较多的文献有 《湖南省例成案》 和

{ ': [{: I~.ít.!:ÿ J 山 东宪Jæ~W o { 湖南省例成案》 收入的是湖南省于雍正 、 乾隆年间

发布的例文及成规，编黎 、 干1) 衷1) f:I')间不详。 《乾隆朝 山东宪规》 系私人抄录，

不是由省级 l夭官首肯或官方组织编篡的省例汇集 。 鉴于该文献辑录的地方法

规 、 政令对 于研究清例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故在这里作一简要介绍 。

{ li吃|喔 ii到山东宪规~ 2 卷， 6 册，辑者不详，书前无序，田涛先生收藏

有 眩书清抄本 。 依书中目录宪规为 142 件， 并附录 1 件，正文中有数十件

宪规未 f，ffij入目 录 ， 实际上 i亥书辑录宪规在 200 件以上 。 该书内容包括吏治 、

官员创刊良 、查造编i 审人丁、 差役 、 征收钱粮 、 起解钱粮、官仓 、 社仓、田

房税契、 典 当、 5JL 城 、 问工 、 驿站、儒学 、 恩赏 、 军需造报 、 救济孤贫 、

灭眼 、 救灾 、 《普济堂 ti生养贫民章程》、 《 议 fWro 穷员回籍路费章程》、《 山 东

人民航悔至奉天立法查禁规条》、 交代 flft式等 。 该 《 宪规》 所收法律文件，

大多是 山东巡抚 、 藩台、桌台发布的政令，或户部等衙门咨准巡抚上报的

法律文件，也有一些是关于山东事宜的皇帝上谕和朝延通例 。 这些文件都

具有通伤 、 通行一省的性质 。 其中最早的制定于乾隆四年 (1739 年)四

月， 最 l血的为乾隆四卡二年( 1777 年)六月二卡二日 。 成书时间大约是乾

隆 1:1J 后期 。 该文献的编篡体例，既未严格分类 ，也未按时间顺序排列，而

是把各个法律文件编在一起 。 由此推断， {乾隆朝 山东宪规》 并未经过官

方的精心篡修，很可能是由幕友和其他文人辑录的 。

学界已发表的研究清代省例的论文及著述中，列举的清代省例文献有

《湖南省例j此案 》 、 《 湖南省例》 、 《乾隆朝山东宪规》 、 《东省通伤》、《 山东

通伤章程》 、 《治断成规》 、 《 粤东省例新篡》 、 《广东省例》 、 《 江苏省例》、

① ( ~吃险 491 LLJ 东宪规) 消抄本 . EEI 涛先生收藏 。 齐钧整理的 《 乾隆中ifl 山东宪规 >> ，见 { 巾

同珍稀法律典何?纹编 》 第 7 JUt. 黑龙江人民出版杜. 2002 ， 第 1 - 1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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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省成例》 、 《豫省拟定成规》 、 《直隶现行通伤章程》、《福建省例》 、 《 四

川通伤章程》 等 。 在上述文献中 ，除官刻本外，也有一些是私家编辑刊印

或者抄本 。 清代史籍中尚未查到朝延有关省级政府颁布的法规被统一命名

为"省例"的记载，也未见到有 Iryjll 一种汇编性文献是被省级政府明确宣布

该文献是经官方精心修订的全省综合性法规。 另外，在清王朝辅属的 28 个

省区中，现见的省例类汇编文献，涉及的省区是有限的， 并不是清代所有

的省区都进行过这类文献的编篡 。 清人辑录、刊印地方法 1Æ类文献的目

的，主要是为了方便各级地方衙门和官吏查阅，供执法时使用 。 就法律效

力而言 ，地方法规类汇编文献本身虽不是一省制定的综合法规，但收入该

文献的每一法规、政令和其他规范性文献 则在官方发布后就具有其法律

效力 。 基于上述理解，笔者认为，对于现存的清代地方性法规 、 政令汇编

性文献，在界定其含义 、 性质 、 功能时，应持慎重和具体分析的态度 ， 区

分|那些文献属于官方首肯的省例汇编，哪些属于官刊政书，哪些属于私人

编慕的公牍集;区分哪些文献属于省例汇编性质， I出11些文献并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省例 。 比如， {晋政辑要》、《西江政要》、《皖政辑要》等书虽 11史有

大量地方性法规，但文献内容相当广泛 ， 应属于政书性质 。 义 如， { 乾隆

朝山东宪规》是由私家辑录而成， 属于地方法律文献汇编性质，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省例 。

由于本文篇幅所限，加之我们对有关清代的一些地方法规 、 公 j民 汇 编

类文献还未深入研究，本部分仅对一些有代表性的省例和具有省例性质的

文献作些初步介绍 。

1. < 湖南省例成案〉

《湖南省例成案þ ， 84 卷，辑者不详。 全书 16 f册， 4202 叶，现藏日本东

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该书各册封面除刊有"湖南省例成案"书名外，书

名右上方刊有"续增至嘉庆二十五年" 9 字，左下方刊有"本括:藏版" 4 字 。

书首有总目 2 卷。 正文为 82 卷， 其中户部卷一缺文，卷二前 8 11十每叶上方文

字脱落。 该书收入雍正四年 (1726 年)至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年)间有关

湖南省的省例成案 805 件，以名例 、 吏、户 、 礼 、 兵 、 刑 、 工七律为序分门

编辑。 其中名例律 2 卷，收入例案 2 1 件; 吏律 5 卷，收入例案 65 件;户律

34 卷，收入案例 275 件;札律 2 卷，收入例案 28 件; 兵律 17 卷 ，收入伊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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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件;汗。 在11 20 卷，收入例案 250 件;工律 2 卷，收入例案 16 件 。 在上述省

例!此案 巾， ，垛 58 件属于雍正朝例案外，其他均系乾隆朝例案 。 最早的为雍

正四年正月初九日该省发布的 《特敢再班之法各条》、① 《严禁假命图昨借尸

抢抄备条~ ， ② 最 l血的是乾隆三十八年( ] 773 年)十一月 二十七日该省制

定的 《详派南省各府 、 厅、州 、 县按季捐 ffi再条例工本银两》 。③ 为了使读者

了 f(jl( 该书的基本内容，现将其内容结构列表述后(见表 5 - 20) 。

表 5 - 20 ((湖南省侈11成案》内容构成一览表

{lll炎 · 卷
卷次 . II -j- 数 门次及各门案例数

数 . JUr 次

总目
卷一 ( 491 1 1 ) 

2 卷

( 甘5 11'1') 
卷二 ( 461叶 )

?í\ 1 JUr 

名例 卷一 (55 111') 五刑 4 俐，

2 卷 以官有犯 ( 1 件 )

( 106 1Ii") 流 12;1 家属( 1 件 )

?í\ 1 Jllr 'jZ 赦所不 JJj( ( IH ) 

犯 :111存 饲养来 ( 1 {'I:) 
:(J; 二 (5 1 11 1') 化外人有犯 (3 例:)

流徒迁 fJt:地方( 10 件)

吏律 卷一 (72 111-) 职制 39 {'I 
5 .在 官员袭i的 (4 件 )

(276111') 大臣专拙选官( 1 3 件)

tJ'\ 2 JUr 卷二 (53 11十) ill:i设官吏( 10 件)

卷三 ( 47 叫 ) {言Jj!J! (2 件)

贡举二IF ;l'I;人 (8 件 . 1 件缺文)

举用有过官吏( 1 例:)

J且离职役( 1 f牛)

卷匹I ( 4611十 ) 公式 26 件

讲议:律令 (4 件)

i扣l 书有违 ( 1 件 )

弃毁 i例书印信 (3 件)

事应奏不奏 ( 1 件)

① 〈 湖南省例成案》 刑律卷- ]L 。

② {湖南省例成案} 刑在It卷一 。

③ 《 湖南省例成案》 户律卷二七 。

案例

合计数

2 1 

65 

例案制定

n才 |词

雍正七年 1-一月二

十二日至乾隆三十

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雍正朝 2 件

乾隆朝 19 件

雍正五年二月二卡

七日至乾隆三十八

年十一月卡二日

雍正朝 3 件

乾隆朝 6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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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类·卷
卷次 .11十数 门次及各门案例数

案例 例案 jM ji: 
数. !Ht 次 合计数 H才 liïJ 

吏律 卷五 (58 11十) 官文书稽程 (8 件 )

]!((刷 文卷 (3 件)

同僚代判者文案 (2 件)

增减官文书 (1 {4:)

主才竿 印{言 (3 件)

户律 卷一(缺文) 户役 28 件 275 雍正八年二 月 至乾

34 卷 脱漏户口( 1 件) |坠 三 | 八年十 月

(1685 1叶) 人户以籍为定 (4 件 ) 二 |一七日

第 3 - 9 !Ht 赋役不均 (1 件)

丁夫差追不平 ( 1 件 ) 雍正相] 门 件

卷二 (37 11十) 点差狱卒 (1 {.牛) 乾隆 i1\l J 264 伺

私役部民夫匠 (1 {'斗)

卷兰( 67 叶) 收养孤老( 19 件)

卷四 (47 111-) 因宅 34 件

j钦隐 113 粮 (4 件)

检fif!l灾伤旺l 粮 (5 件:)

功臣囚土 ( 1 {牛)

l?i:卖旺l 宅( 1 {牛)

卷五、卷六 (90 日十) JIIt买回宅 ( 11 件)

卷七、卷八 (89111一) 荒芜回地 ( 1 1 何一)

弃毁然物稼稍等 (1 {4:)

卷九 (5011十) 婚姻 12 何一

男女婚姻 ( 4 件 )

典应姿女 (2 件)

卷 1- (38 11十) m 丧嫁娶 (3 件)

娶亲属妾妾 (1 {牛 )

出妾 (1 件)

嫁娶i圭律主婚媒人翠 (1 件)

卷十一至卷十八 仓库 1 75 件

(383 叶) 钱法 (61 {斗 )

卷十九 (33 叶) 收丰良违 11[\1 (5 件)

卷二十 、 卷二十一 多收税粮f创面( 19 伺 )

(1111叶)

卷二卡二至卷二|五 那移.'tlnrl (30 件)

(23 5 11十)

卷二十六 (68 I叶 ， 钱粮互相觉察 ( 2 件 )

内有出去内'自 物有 i主

4711十 )

卷二十七 (54 11十) 出纳宦 物有违 ( 23 {'I ) 

卷二 1-八 ( 67 IIt ) 收支留难( 12 件 )

起解金银足色 ( 2 件 )

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一 转自丰富 物 ( 21 件 )

( 1 61 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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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市I~ ~是 1í!
卷次 .11'1 费生 门次及各门案例放

案f9IJ 例案和l定

数 . JUf 次 合计数 J叮

户例! 1í! 了 1 - 二 ( 53 111 ) 课程 9 件

;iUL (5 件 )

人户 亏兑iiI~秸1 (4 件 )

卷二 - 1 三 ( 2H 1I1-) 钱债 6 件

j] 禁 i仅矛IJ ( 5 件:)

费用受寄财产 ( I H )

卷土 |阻I ( 7411-1') 市厦 门 件

私充~:行 I叩 头 ( 6 件)

J巴 扫Hï TIi ( 4 件 )

私 j'!i!n'μ1 '1' 1' J'<: ( 1 卡j:)

礼律 卷一 ( 67 11 十 ) 祭祀 14 卡| 28 雍正八年三月 二 卡

2 卷 祭享 ( 3 件 ) 一 日至乾隆三 卡八

( 125 II-t- ) 致祭祀典书l'抵 ( 3 件) 年闰三月 1 六 日

m 9 JUf 禁止川I巫 牙11 术 ( 8 件)

卷二 ( 58 111-) 仪制 14 件 5且正 中~J 4 件

御赐衣物 ( 3 件) 乾隆朝 24 件

Ji!JJ 见附;lfr ( 1 件)

见任 官 朝Il 臼 立 m! ( 3 件)

禁止迎送( 1 件 )

JI目 合边式 ( 1 件 )

术士土豆 言 中~.j 丰Iii ( 1 f'牛 )

l吕 父叼 夫 -11.'< (3 伺)

丧葬( 1 件)

兵律 卷一 ( 49 111-) 宫卫 4 卡i 150 雍正四年正月卡五

1 7 卷 门禁锁钥 (4 件) 日至乾隆三十七年

(846111- ) 军政 8 件 卡二月初五日

外\ 10 - 不操练军士( 1 件)

12 JlIf 私藏应禁;军部 ( 2 件) 雍正朝 6 件

夜禁 (5 件) 乾 líit:朝 1 44 件

卷二 ( 42 111-) 关 i幸 80 件

fl' 冒给路引 ( 2 件 )

关浮 在l ;t作 ( 8 件 )

卷 三 至 卷 JL (3 32 ，fiI; ì古奸细I ( 52 件)

卷 一| 至 卷十 二 ( 162 私 :1\ 外 J:í.t 及违禁下海( 1 8 件 )

11 1一)

在 l ' 三 ( 4 6 1叶) 原牧 1 5 件

牧养亩产不如法( 3 件 )

j脸亩产不以实 ( 3 件 )

宰杀马牛 ( 9 件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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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类·卷
卷次 11十数 门次及各门案例数

案例 例案制定

数·册次 合计数 1I才 fìlJ 

兵律 卷 1- 四 、卷 1- 五 由H驿 43 件

( 93 11十) 递送公文( 1 9 件)

卷 1- 六 (5911十) 告Iì合损坏( 10 件)

卷 1- 七 (63 日n 私役告Iì兵 (3 件)

驿{史稽程 (2 件)

多乘驿马 (2 件)

多支膜给 (2 件)

公事应行稽程 ( 1 件)

私役民夫抬轿( 1 件)

病故宫家属还乡 (3 伺)

刑律 卷一 ( 62 1汁，内有 贱盗 62 件 250 雍正四年正月初九

20 卷 窃í ft;i 39 11十) 谋反大逆 ( 1 件) 日至乾隆三十八年

(944111- ) ?虽ì?ii (1 件) 十一月 1-九日

第 1 3 - 白昼抢夺 (3 件)

16 JYI 卷二 (43 叶) 窃ft;i (25 件) 纯正 32 仰

卷三 (39 日十) 乾隆 2 1 8 {牛

卷四 (30 叶) 资马牛畜产 (4 何一)

卷五 (38111-) 恐吓取财 (20 件)

卷六 (49 1叶，内有 作 j钦宦私取财 ( 1 {牛)

恐吓取财 28 11十) 回各人由各卖人 ( 1 {'f: ) 

盗贼窝主( 3 何一 )

起|综刺字 ( 3 件)

卷七 (38 1 1十) 人命 8 件

谋杀人 (1 {'f:) 

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 (1 件 )

杀子孙及奴烨阁粉、人 ( 1 件 )

威逼人致死 (5 件)

斗殴 4 件

斗殴 (3 件)

殴大功以 F 喝一 l王 ( 1 {斗 )

卷八 (53 11十 ) 诉讼 4 1 {斗

越诉 (1 件)

告状不受JJll ( 20 {斗 )

卷九 (361汁) 诬告 (8 件 )

卷 1- ( 6011十) 教唆词讼 ( 1 1 何一)

官吏 i可 i公家人i斥 ( 1 伺)

受赃 4 件

官吏受财 (3 何一)

在宫求索借贷人财物( 1 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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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1\ 炎.;{_主
门次及各门案例数

案例 例案制定

数 . JU} 队;
每次 . ""1 数

合计数 11才 |可

开11 律 11' 1 一 (39 111") ìt伪 5 例，

对 ~M上 二I~VF不以实 ( 1 f.斗)

伪造印信M充书等 (3 件)

诈教 i死人犯法 ( 1 件 )

犯奸 2 件

卖良为!Jiil (2 伺)

杂犯 25 何一

在| 二 至 也| 拆毁(rfll川亭 ( 4 件 )

( IOl lln 9的 l得 (8 件)

失火( 1 3 例)

卷十四 (36 11"1- ) 捕亡 38 何一

徒流人i也 (4 f11:) 
稽流囚徒 (3 件)

卷 -1 五 (56 "1-) 主守不觉失区1 ( 1 6 件 )

知悄员在医 llß人( 1 件 )

卷 1-六 (68 11"1- ) li';i 贼书Iì限( 14 件 )

二也 -1 七 (55 11"1-) 断狱 6 1 f牛

囚应禁而不禁 ( 4 件 )

攸禁 1次助 -'jl-人( 1 件 )

施禁 (3 件 )

占主!每 ll~ 囚 ( 14 何 ) 

，也 |八 (45 111") 狱囚衣粮( 10 何 )

依告状刷狱( 1 件 )

原告人事毕不放回( 1 件 )

官司 出入人撑 ( 4 件 )

卷十九 (53 1I"t- ，内 有司决囚等第 ( 1 件 )

有检验尸伤不以实

35 1叶 ) 检验尸伤不以实( 17 件 )

卷二 +- (43 ut- ) 断罪不 当 (3 件)

更典代写招草( 2{-牛 )

工律 卷一 ( 59 II-r，内有 营造 4 f11: 16 

2 卷 失 M不修堤防 40 II-r) 胃破物料( 3 件) 乾隆二年十月十日

( 125 "1-) 修理仓库( 1 件) 至乾隆三十二年六

纷\ 16 JU} 卷二 ( 66 11"1" ) 河防 1 2 件 月六日

失lI:t不修堤防( 1 2 件)

《 湖南省例成案》 虽然采用 《大清律例》 的编篡体例，其门次 、 目次

名称也是沿用 《大清律例 } ，但考察其内容，与 《大清律例》 有很大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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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 ①收入该书的例案 ，除 《名例律》、《刑律》 两部分外， ~吏律》、《 户

律》、《礼律》、《兵律上《工律》 部分所收诸例，均属于行政类例案，内

容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二以上 。 ②该书未收律文，所设条 目只是选用了

《大清律例》 中的部分条名 。 该书篡辑的大量行政类例案，分类附在相关

条目之后，其条目名称的借用性质十分明显。③该书 《刑律》 部分收录的

例案，多是司法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文件，这也与 《大清律仔tl ~ 有较大的

不同 。 ④从该书各条目所收例案的数量看，以 《 田宅》、 《 钱法》、《多收

税粮角斗面上《那移出纳》、《转解宫物》、《关津》、《厨牧》、《贼盗》 、 《诉

讼》 、 《杂犯》 为最多，反映了这些方面是当时湖南省地方立法的重点 。

详查《湖南省例成案》全文，并没有收入嘉庆朝案例 ， 与该书封面题

"续增至嘉庆二十五年"不符，笔者推测很可能该书还有续编 。 在本书即

将付印前半月，胡震先生告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 《湖南省例》 一书 。

经初步将两书核对， ~ 湖南省例》 确实是 《湖南省例成案》 补编后续刻 。

《湖南省例成案》 所载例案基本都收入 《湖南省例~ ，续刻时仍使用的是前

书的原板，条目的排列顺序、文字内容 、 字体与 《湖南省例成案》 一致，

只是改动了卷次。《湖南省例 )) 136 卷， 收入雍正三年( 1725 年)至嘉庆

五年 ( 1800 年)湖南省的省例 、 成案 1440 余件，其中名例律 4 卷 ，例案

41 件; 吏律 7 卷，例案 118 件; 户律 50 卷，例案 435 件;札律 4 卷，例案

51 件; 兵律 40 卷，例案 435 件;刑律 25 卷，例案 333 件; 工律 3 卷，例

案 30 件 。 书首有总目 3 卷 。 该书前有湖广总督吴达善等监刻官员名单，说

明该书为官修本。《湖南省例成案》与《湖南省例》 的性质和编篡体例是

完全一致的，只是前者书名有"成案"二字，后者所载例案的件数较多 、

内容更为丰富而已 。 然 《湖南省例》 所载例案截至嘉庆五年，很可能其后

还有续集的存在 。

《湖南省例成案》、《湖南省例》 是清代较早以"省例 " 称谓汇编的全

省性法规文献。 其所收法规的内容，以地方行政事务管理方面的法规为主

体。 两书采用以吏 、 户 、 礼 、 兵 、 刑 、 工分类编簇的体例，为道光年间编

篡的 《粤东省例新篡》 所沿袭 。

2. ( 治浙成规〉

浙江省成规的编篡始于乾隆年间 。 在现知的该书乾隆 、道光 、 清末等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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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刊*巾，以 j草光十七年( 1 837 年)刻本收录成规较多 、 内容精良而备

受 出人关注 。 j直光亥IJ 本 o台浙成规} 8 卷， 8 册，无序 。 该书篡辑高宗乾

隆二十一年( 1756 年)至宣宗道光卡二年(1 832 年)近 80 年间浙江省制

定 的成);!ß 162 件， 其巾乾隆朝成规 90 件 ，茹庆 52 件 道光 20 件 。 分为藩

政 、桌政两类分别去后jj黎 。 藩政 4 卷，收入成规 82 件，其中乾隆成规 30 件，

茹庆成规 35 件 ， 道光成规 17 件，内有 《省仓收放南米章程》、《开垦 田地

版权t 四款》、{ 1=13 明署员食1~f定例》 、 《各属积习应行整伤》、《盗署人员扣

你1古!~ 1~n 、《举报老农酌定章程》、《派拨匠粮章程》、《佐杂回籍请给路费

章程》、《兵童应试章程》、 nO/~给佐杂勘合路费章程》、《各属教杂请修衙

署章程》、《就近派拨月粮》 、 《新沙民灶分管章程》 等目;桌政 4 卷，收

入成规 80 件，其中乾隆成规 60 件， 嘉庆成规 17 件，道光成规 3 件，内

有 《查缉逆匪马朝柱等各犯规条》、《案犯报病章程》 、《稽查渔匪各事

宜》、《办现盐案章程》、《办理积匪章程》、《许参疏防章程》、《办案规

则D 、《 闽浙办理洋而捕盗事宜各条章程》 、《严肃吏治各条》、《缉捕章

程》、《柏船归次防范水手滋事章程》、 《海洋偷抢匪犯分别拟罪条议》、

《 断省主!、丑"悔口营务缉捕各条章程》 等目 。 收入 《藩政》、《泉政》之内

的成规，以制定时间的先后为序排列 。 《 藩政 》 中收入制定时间最早的

文件是乾隆三十五年( 1 770 年)五月通过的 《浙江省仓收放南米章

程 } ，最晚的是道光 1-二年( 1832 年 )通过的 《详同通缺出插委盐属如

有本省差使调回署理L {臭政》中收入制定时间最早的文件，是乾隆二

十一年( 175 6 年)六月通过的 《店铺窃赃先行查起给主于犯属名下追还

当本 } ，最晚的是道光四年( 1824 年)六月通过的《零星贩私再犯三犯

分别治罪》 。

|划 反~ { 治Hfr成规》一书可知:①该书所收成规，系按原文书全文辑

录 。 这些文书的内容均为断江省事务管理的法规、政令 。 文书的结构，一

般都是由拟定文件机关、文件议题 、 制定成规的缘由和法律依据 、 成规草

案、草案的批准等部分组成 。 就文书的形式而言 有详文、禀文、告示、

章程、橄文等 ，其巾绝大多数为藩、臭两司请示报告督抚的岸文 。 ②该书

q生录的 1 62 何文书巾， {省仓提余米小户改折色》 、 《 耗粮分别支用归公芳:

赈》 、 《 省乍二仓归公耗米按时价出呆》 、 《 旷I省办理海口营务缉捕各条章

程》 、 《 间浙办理洋面捕盗事宜各条章程} 5 件是皇帝钦 'f佳的有关浙江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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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的定例， ~偷窃盐斤照贩私问拟仍刺字Þ 1 件是由盐驿道报请宪台拟定

的，其他 158 件是湖江省藩 、桌两司奉督抚指示或根据地方治理的实际需

要拟定的，最后由督抚审核批准。 也有少数成规是督抚咨请朝廷部 |览后颁

布的，还有一些是以督抚名义发布的橄文。 ③道光刊本 《治浙成规》一书

所收成规中，有 42 件明确记载曾"刊人 《治浙成规þ " ，下发各衙门遵行 。

这说明乾隆、嘉庆、道光年间， ~治浙成规》是浙江省发布本省成规的一

种官方文书形式 。 ④浙江省藩 、 泉两司制定的成规，都有"如详通伤遵

照"、"如详伤遵" 、 "一体伤遵"等一类督抚批示 。 浙江省是清代较早编

篡该省制定的法规、政令的省区之一。《治浙成规》虽未以"省例"命名 ，

但收入该书的每一成规与通常的成案不同， 具有在全省通行的效力， 实际

上属于省例的性质 。 该书的编篡方式，体现了清代省例编篡起始阶段的

特色 。

3. ~ 粤东省例新篡〉

《粤东省例新篡þ ，清道光年间广东即补同知宁立佛 、 候补布政司经历

陶复谦、候补从九品王锡章辑， 4 册， 8 卷 。 该书刊于清道光二 「六年

(1846 年 ) ，书前有同年两广总督营英、广东巡抚黄恩彤所作序 。 该书

《凡例》 就编书的动因及编篡原则作了这样的说明 "粤东向无省例， 一 切

外办事宜屡有更改 。 历年既久，卷 l肤繁多， 未能悉照原案录叙 。 兹就现办

章程，按吏、户、礼、兵 、 刑 、 工六科分门别类， 2在辑成例，共得八卷 。

繁词概行节删，仍将详议年月、原委注明 。 其原议或有格碍对1 行，及与现

办未符者，逐条加以按语，备资查考。 " ①

本书篡辑乾隆至宣宗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年) 粤东(广东)省内各

官司办事章程 、 案例及为因地制宜而变通部!览定例或部院颁行各省通行事

项的若干规定 。 全书共收文书 198 件，分为吏例 、 户例 、 札例 、 兵例 、 1flJ

例 、工例六类编辑 。 其中 : 吏例 1 卷 内有赴任 、 委署 、 调补 、 功过 、 造

送、考吏等门，收入文书 23 件;户例 2 卷，内有捕恤 、 钱粮 、 田赋 、 仓

谷 、 交代 、 役食 、 税羡 、 解饷 、 铜铅 、廉傣 、 私盐 、 筹补 、 税饷等 门 ， 4J 

① (清)宁立协等辑 《粤东省例新簇》 书首 {凡例) ， 见 《 中同古代地方法律文献 》 丙编第

10 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 影印本，第 1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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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书 56 件;札例 l 卷，内有典礼 、 书院、宪书 、 例贡 、 文阁 、 武场等

门，收入文书 28 件;兵例 2 卷 ，内有缉捕 、 黎儒 、 承袭、驿传 、 船政 、操

防等门 ，收入文 二I"Ì 43 件;刑例 l 卷，内有承缉 、 盗贼 、 到配 、 监狱、检

验、 秋审 、 审断 、 赃罚 、 赦免等门，收入文书 37 件; 工例 l 卷， 内有祠

宇、营房 、 水利 、 救火 、 硝磺等门，收入文书 11 件 。

该书所辑文书，大多为本省外办章程和经详明两院或经咨准通行的成

例;也有一些是州 、 县议详文件， 这类文件未经批准通行;还有一些是虽

经 jffi行而系一时 一事、 井非永为定例者 ，或者其事足为程式，方便日后稽

查的事件 。 因此，本书虽名曰 《广东省例新篡扎实际上有一些法律文件

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省例 。

4. ( 江苏省例〉

《江苏省例~ ， 辑者不详 ， 于清同治 、 光绪年间先后四次由江苏书局汇

编刊印 。 清穆宗同治八年 (1869 年)由江苏书局刊印的 《江苏省例~ ，是

该书的首次汇编 ， 其内容是篡辑清穆宗同治二年 ( 1863 年)至七年 ( 1868

年) 间，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及江苏藩司 、 泉司发布的有关江苏省吏泊 、

民生、风俗方面的法规 、 政令 。 清德宗光绪元年( 1875 年)由江苏书局刊

印的 《江苏省例续编~ ，是该书的第二次汇编，其内容是续辑清同治八年

至光绪元年颁布的法规 、 政令 。 清光绪九年( 1883 年) ，由江苏书局刊印

的 《江苏省例三编 ~ ，是该书的第三次汇编 ， 其内容是续辑清光绪元年至

八年 (1882 年)的有关治理江苏的法规、政令 。 清光绪十七年 (1891 年)

由江苏书局刊印的 《江苏省例四编》 是该书的第四次汇编，其内容是续辑

清光绪丸年至 卡七年间有关治理江苏的法规 、 政令 。

《 江苏省例》 卷首 《凡例》 曰 "凡院司各衙门通伤新定章程以及裁

除阳规等件 ，均关吏治民生 。 现从同治二年 ( 1863 年)克复省城起，分年

编辑，名日 《江苏省例》。 傅各属遵守奉行，免致歧误 。"由此可知，这是

清朝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江苏省对于适用全省通行的法规的汇编 。 其编

篡方法仿效 《治浙成规~ ，不分卷次， "按伤行月 H 先后为序"， 以后的

"通饶事件再行接续编刊" 。 该书按性质分为藩政 、 桌政两大类，"以钱粮、

款项及升迁调补等事为藩政，其事关命盗 、 杂案、监狱、释传等件为臭

政" 。 同治八年刊行的 《江苏省例》 初编，"原为外办事件遵引而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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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律效力仅及于省属各州县，是各州县办事的规章，并"仿照条例，摘

叙紧要以免冗繁而资考证"，对原始公文、案例做了文字的删节。 但是，

编篡 《江苏省例续编》、《江苏省例三编队《江苏省例四编》 时，编者基

于"如详通叙 ， 禅读者因端竞委- fj 了然"① 的考虑，改变了原来的 jff~J 繁

就简的编篡方法，注重保持原文的面貌，不再对其删节 。 故这三编均按原

来法律文件全文辑录，行文显得烦琐 。 两种编篡方法，各有利弊 。 前者文

字精炼，清晰明了 ， 使人易于掌握 ; 后者文字冗长，使人能够了解某项法

律决定的来龙去脉。 大概是编者感到采用后一种编辑方法更能忠实地反映

法规的精神，因而做了改变 。

5. < 四川通伤章程〉

清末钟庆熙辑 ， 2 卷， 57 篇 。 清光绪二十七年 ( 1 901 年)四川撒局刊

本 。 书前有光绪二十七年四川按察使夏时和成都知府阿麟序及辑者自序，

书末附有《成都发审局匾对》、 《成都官廊题壁记》 和 《成都发审局藏书

目录》。夏时为该书所作 《序》云 " 川省章程从无汇刻专集 ，调卷考索，

每苦挂漏放失 。 法家私钞又多，珍为枕秘，论者不无缺憾。 孙玉轩司马锵

由都篮仕来 ) 11 ， 购携 《刑部通行章程~ ，始自道光十八年迄光绪二十四年，

其间多有未经篡人刑例者 。 时出与撇局同事钟幼阳jI 大合庆熙就事考证 ， 获

益滋多 。 特坞同志酵金忖梓，用公同好 。 复以钟大合钞藏省章五十二篇，

编为二卷，继刑部通行续刻，便于观摩，以咨遵守 。 " ② 辑者钟庆熙 《 自

序》云"乾、嘉以降，时势日艰 ， 情伪 日幻，于是大部有通行部章 ，

川 中各上宪有通伤省章 ， 皆以达律例之未贩，准情法之持平，求合乎大

中至正之归，诚哀矜苦心也 。 庆熙学殖洗薄，治懵然无所知 。 追篮仕 jFt

队 i献局，遇疑难案牍 ， 伤吏膏检阅档存通行通伤者，往往残缺遗漏，心

窃憾焉 c 适孙玉仙司马由都来，示所购通行善本 ， 与庆熙囊日钞存通伤

若干条，互相讨论，以 i献大小庶狱，颇少检查之劳 。 同人茹蔚亭刺史 、

① 《 江苏省例续编》 书首 《凡例 } ， 见 { 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 丙编第 12 册，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20 1 2 ，影印本，第 201 页 。

② (消)钟庆熙辑 《 四川 i自伤章程》 卷首反 u才 {序 ) ，见 { 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 丙编务5

15 册，社会科学文揪出版社， 20 1 2 ， 影印本， 第 387 - 38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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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利l屏 l刑府 ii牙 宜合 刊 - ~次 ， 公诸寅好 ，遂 酵资 付手民，不数月而书

成 。 n (j ) 夏 日才 《 芹~ } 平(]钟 庆 [9.日 《 自序 } ， 清晰地介绍了该书编篡的起因和

jJ程 。 从pJ，i J芋可知 : 一是在 《 四川通伤章程》 篡辑之前，四川省尚未有

这类章程汇编问世; 二是牺者是有感于历年通伤残缺遗漏，为方便官吏

掌握川省所颁法规而编辑此书的; 三是该书的编篡参考了 Of!J 部通伤章

程》 。

《 四 川 3ill 伤章程》 辑四川各牧令发布的历年通伤章程 57 篇，其中:

同情七年( 1 868 年) 1 篇， 制定于光绪三年( 1877 年)至光绪二十七

年 ( 1 90 1 年) 问且有具体 日 期 者 46 篇， 制定于光绪年间但未标明具体

日月1 者 i 篇，未标明制定时间者 9 篇 。 在未标明制定时间的 9 篇 中，正

文中有"近年"、"发审局 " 、 "四川 i献局 " 者 3 篇， 当 系清末制定无疑 。

由此可知， Lj女人该书的通伤章程，基本上是光绪年间四川省制定和发布

的条规 。

6. < 福建省例 〉

《桶1M省例》是一部按照事项性质分目的公牍汇编。全书分为公式 、

仓库、钱粮、奏 Wí 、交代 、 税 课、仰，支、傣禄、养廉 、 捐款 、平泉 、 社

仓 、 户口、 EEI 宅、;Y] 垦、当税 、 怕l 赏、兵饷 、 科场 、 盐政 、 钱法 、 铁政 、

f.Ji:i政 、 悔防、修造、 111[1 政 、 刑政 、捐输 、差务、 俭政、征收 、 缉匪、杂例

等 33 类， Lj女人例文 484 件，大部分文件是公牍原文及其摘录 。 这种编篡方

式的优点是把有关每一例案如何形成的原始文件都原原本本地全部录出，

能够使人们了解省例的形成情况，有关省例的拟定 、 批准 、 修改及其效力

也在《福建省例》中得到充分反映 。 原书为台湾大学戴炎辉教授珍藏。

"全书总共载了 484 件， 年代早的是乾隆十七年 (1752 年) 、 晚的是同治十

一年( 1872 年) 。 书前虽无序文、 凡例和刊刻年月，但可推知这部‘ 省

例'大约是在同治 1-二 、 三年间编刻成书的 。 在此以前，可能已经汇刻过

儿次，这部书 也许是最后的一个汇刻本 。 " ②

( 消)钟庆!~$I1 ( 四川 iffi 钞J章程》 卷首作者 { 自序， >> ，见 《 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 丙编

势\ 15 )肝 村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 1 2 ， 影印本，第 398 - 399 页 。

② 见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 {搞建省例》 书首百吉撰 《 舟言 > ， < 台湾文献丛书》 第 1 99

单1' ，台湾大通书局 ， 1 964 ， 第 l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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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 6 个文献及现见的清代地方法规、章程汇编类文献看，无论是

编篡的形式还是内容，各个文献之间都有较大的差别 。

第一，这类文献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 。 尽管当今的研究者将其称为

"省例"，但是由于省例并不是清延规定的法定名称，在"省例"称谓之

外，还有"宪规"、"成规" "通馈" 、 "通伤章程" 、 "成例"、"成案" 等

各种称呼，颇不规范 。

第二，编篡体例不同 。 这类文献内容的编排方式大致有 3 种，有的文

献分为"藩政"和"桌政"两类编辑，有的采用六部分类法，即仿照

《大清律例》的门类，以吏、户、礼、兵、刑 、工六部为序编排，有的按

照所规范、调整的事项分为不同的类别，并无统一的体例形式 。

第三，文字表述形式不同 。 有将所收录的文件加以概括使之抽象化为

条例形态者，也有仍然保留了文件的原生态，一字不加删减 。

第四，编者或刊印者不同 。 这类文献的辑者既有官方衙门，也有官员

和其他人员;其版本既有官刻本，也有书坊刻本和抄本 。 如 《 四川通伤章

程》是四川撒局刻本，书前有桌司之《序} 0 i献局即发审局，是清朝中后

期各省地方政府设立的专门负责审理案件的机构 。 《治浙成规》 、 《 江苏省

例》等的辑者不详 。 它们究竟属于官方作品，还是半官方作品，抑或是私

人行为，需经审慎的研究后方能得出结论 。

清代地方法规 、 政令汇编类文献彼此间存在的差别，反映了 当时朝廷

并没有对地方立法形式作出统一的规定 。 省例的出现是省级地方政府治理

一省事务的客观需要，又是其积极主动加强地方法制建设的举措 。 这种做

法没有妨害国家法制的统一，又利于朝廷法律 、 政令的实施，所以得到了

中央政府的默许 。 由于省例的制定和编篡井不是在朝廷的统一部署下进行

的，有些省制定或编篡省例的时间较早，有的省则较晚;有的省审批程序

比较严格，有的省则相对差一些 。 省例汇编的情况更是参差不齐 。 如四川

省在光绪二十七年 (190 1 年)前，官方并未编辑出版过省例类文献，该省

较之福建省编篡省例的时间 至少晚了 120 年之久 。 清代各省地方法规的

颁行，虽然从顺治朝起到清末从未间断 但从"省例"作为一省刊布 、 汇

编地方法规、政令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不能说省例在其他各省份都普遍

存在 。

省例汇编类文献与以往地方法律文献的不同之处是，它们不再是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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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长官在某地任职期间就这一地区或某一方面专 门事务所发布的文书的

合柴 ，而是某一省区在较长的时间内有关各类事务管理的规范性文件的汇

编 。 省例较之以往地方长官发布的法规、政令及批示等，编篡体例更加规

范，内容更为系统 ， 共收入的地方 法规、政令也一般是经过了应编，更加

具有因地制宜和l法律效力相对稳定的特点 。

需要 指出的是 ， 一些省区的地方长官为了确保自己主持制定的地方法

规 、 政令具有稳定性和l连续性 ，使之不仅在其任职期间得到实施，而且在

其离任后'也能继续保持其效力，明确要求把有关法规 、 政令刊入省例，反

映了这些地方长官在健全和l完善地方法制建设方面已有比较自觉的立法意

识 。 这一点在 《治浙成规》 和 《福建省例》 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治浙成

规》 中有不少布 、 按二司长官请求督抚把成规刊人 《治浙成规》 的词语。

如乾隆三十五年( 1770 年)四月初浙江布政司拟定的 《浙江省仓收放南

米章程趴 在报请巡抚核示时就建议"伏维宪台核示遵行，倘蒙俯允，除

通伤外 ， J~二请刊人 《治断成规》 册内， 1卑得永远查照办理。 " ì;亥年同月初

五 日，巡抚部院批示 "仓收一项，向有勃同批回呈送本部院衙门备核之

例，仍令照旧办理。 余如|详通伤，遵照实力奉行，并刊入 《治浙成规》 册

内，永远遵守 。"同年五月五日，总督批示"所议各条，均属妥协，仰即

通伤遵照，井刊人 《治浙成规》 册内查照办理。 " ① 在该书中，还有很多被

督抚批准把省级衙门拟定的法规 、 政令列入 《治浙成规》 向全省各地颁发

的记载，现列表于后(见表 5 - 21 ) 。

在 《福建省例》一书中，也记载了大量布 、 按二司衙门和长官要求把

其主持制定的法规 、 政令刊入 《省例 》 的记载 。 据初步统计，该省在乾

隆、嘉庆 、 道光年间，运用 《省例》 这一官方文书的形式发布了大量地方

法规、政令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 《福建省例》 收入的 484 件文书中，标题

中带有"省例" 字样的 4 件，正文中明确记述"刊入省例遵行"、"刊入省

例颁送"、"刊入省例在册"以及"著为省例"的文书为 138 件 。 占总数

484 件的 29.3% (详见表 5 - 22) 。

① 以上均见 《 治社1i成规》 卷一 〈浙江省仓收放南米章程 ) ， 见 〈 中 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

两t1i.i第 7 JlI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 1 2 ，影印本，第 20 1 - 21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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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1 浙江督抚批示成规刊入 《治浙成规》 一览表

类
成规名称

督抚批示刊入 该 Jvt规在 《治浙

5}1) 《 治浙成规》 时间 j或主!O 巾的卷次

浙江省仓收放南米章程 乾隆三十五年五月 卷一

武 JlH兵丁服饰l不准摊打l 主5庆元年正月卡 jL 日 卷二

|海革留任处分无碍销试案 嘉庆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卷二

交代仓谷栖米 Jm全米作收 嘉 !支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卷二

咨署人员扣傣章程 荔庆六年九月初五日 卷二

详派佐杂1iJ rut津贴饷差 }j~庆七年二月 初五日 卷二

给咨限期 嘉j犬七年三月初七日 卷二

商捐同安船只仍责成宁波府承修 荔庆七年卡二月初六日 卷三

停止常山、开化二县消补人丁 荔庆七年七月初三 日 卷三

孤贫锋户口粮会同教宫城守营当堂i投给 嘉庆七年三月 三十日 卷三

商渔各船!!自票分别核验造j沂 嘉庆七年七月 )-一日 卷三

沿海商渔船只给 m!稽查 荔庆八年五月十八日 卷三

酌议外办省会城垣保固十五年为限 荔庆八年JL月 1 一日 卷三
j拮

夕|、结贼赃毋庸半价因赎 荔庆九年五月 二 -1 九日 卷三

试用官员禁用私刊木戳 嘉庆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卷三

举报老农酌定章程 荔庆十二年十二月二 1- jL 日 卷三

派拨匠粮章程 荔庆十三年三月初七日 卷三

Æ伴州县回 rtif停给路 !f}1 荔!天十九年九月十一 日 卷三

失察小伙私盐州县外结记过 荔庆十六年间三月 二 1-七日 卷三

Æ伴州县到任未及半年事故仍给路费 茹庆十六年五月十二日 卷三

政 教杂有保元廉各员修署由县借给 荔庆十七年三月初四日 卷三

Æ伴州县病故在到任半年内者，分别

远近给发路费
嘉庆十九年九月十一 日 卷四

酌给佐杂勘合路费章程 京;庆二十二年 jL月十三 日 卷四

金州营战船仍归佐杂管解 道光二年闰三月十日 卷四

捐纳Æ伴州县{尚逃丁忧不给路费 道光二年五月 jL 日 卷四

营厂交收驾厂船只章程 道光二年间三月初 1- 日 卷四

各属教杂请修衙辛苦章程 道光三年七月八日 卷四

盐属场所则例各书概行停发 m光五年七月初三 日 卷四

沿江沿海天涨沙涂各校民灶升科 道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卷四

积欠乍月耗米分别划清伤县补解 道光十年九月 二 卡日 卷四

就近派拨月粮 道光十一年十一月 初七日 卷凶

同 i屋缺出仍照原章用同 i自问委司首领
i直光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卷四

f前委盐属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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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炎
1戊 j见名称

货抚 批 示 和l 人 i直成规在 { 治浙

《 治世1f ll且规 ~ lI't 间 成规》 巾的卷次

可~ 1m: ill1日。因U 安氏的 1& 必元别的者概
乾隆二十四年卡二月初五七l 卷六

负: 1Fi. 'Gl 

Ililfm被'^分 );I I ~百四! 化 i征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卷六

iIfr 1'î fjí )1(( rc f.Y.i 改定办理枉!即珩程 乾隆三 1-三年七月初 JL 日 卷七

切 \r.i Ifj 犯!JJ: li!f'!}i. l-j- Ij!j 112 之袋 ， 以现犯
乾隆四 -1 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卷七

五L 采费生 WI 曼史分 );1 1 j自徙

放 jjíj112 II~ j韭 l二~lIj Jt 杖徙者免其组f 1jt , 
那庆五年四月初← 日 卷八

血11 [\1 行投主11 交保 i困山以结lJJ: lílt 然JliI

政 挑夫 rl" 在 J央组窃 j挫 f!j1 令牙 j芮及 )k保 夫

林1导 j自限不放，先著全赔重大货物， 荔 1夫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卷八

辛1 月行添Jlìi 夫头跟随

\r.i 贼当即l 不许典 tilìt持在i 拖累 罢H 主 茄庆二十二年六月 1- JL 日 卷八

tl'ifJü归次防范水手ifJ. 寻]:î;1 ;段 j且光元年 1-二月二 1- JL 日 卷八

零星贩私再犯三 112分别治 !I~ 道光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卷八

现见的省例汇编性文 ï~扰，虽然文献称谓、编篡体例 、 内 容存在差别，

但收入这些文献的法规、政令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拟定、 批准 、 颁行程序

大体是相同的 。 下面我们以 《福建省例》作为分析的文本，对于省例的拟

定、 批准 、 5)]J!行程序等作进一步探讨。

第一 ，关于省例的制定程序 。

省例制定的主体是省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 。 根据清代省一级制定

官文书草拟、审查 、 批准的流程方式，可以把省例的制定程序区分为三种

类型 u

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产生方式，即布 、按二司把所奉到的督抚指示直

接转化为省例 。 如"交代例"中一件题为 《间省州县凡遇接任交代，仓库

饿和是前官如有{雯'亏， m fl行据实结报 ; 倘任内正项无亏，后官不得复以杂项

匀 J白， 多方 i ilJ 勒 》 σ) 的文书， 它是福建布政司于嘉庆芝年 ( 1 798 年)七月

l丁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轿 〈 机建省例 ) ，见 〈 台湾文献丛书 》 第 1 99 种 ， 台湾大 i图书局 ，

1964. t['; 173 - 1 7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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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2 ((福建省例》 记载法规 、 政令刊入 《省例》 和

文内有"省例 " 字样条目一览表

j字 号 类别 条数
内有"省例"

序 号 类 j]lj 条数
内有 ..省{夕。"

字样的条数 字样的条数

公式例 16 2 19 丰| 场例 2 2 

2 仓库例 25 3 20 盐政例 7 

3 钱粮例 4 2 2 1 钱法例 3 

4 奏销例 3 3 22 铁政例 2 

5 交代例 23 11 23 1括政例 36 9 

6 税i果例 6 24 灼E防例 9 2 

7 解支例 4 25 修造例 2 

8 佬禄例 11 7 26 Il l/í政例 45 11 

9 养[f~例 2 1 12 27 刑政例上 63 。

10 捐款例 14 7 28 JBJj玫例下 58 19 

11 平主提例 4 。 29 捐前íij 例 8 。

12 主| 仓例 4 。 30 差务例 5 3 

13 户口例 13 3 1 俭政例 18 12 

14 l王l 宅例 9 。 32 征收{ý~ 17 5 

15 劝垦例 3 33 缉匪例 4 3 

16 当税例 5 34 杂例 16 5 

17 恤 ßt例 10 5 

18 兵饷例 14 6 总计 484 138 

十五日奉到巡抚部院汪宪的札伤，该札在申明现任与去任官员接交仓库钱

粮应遵循的规程的同时 ， 明确要求把此札"刊人 《省例 》 颁送，永远避

行 。 井伤各属将此札用本牌楼挂二堂，永远遵照办理 ， 毋得藏匿 ， 故违干

咎" 。 对 此， 布政司表示遵照办理"奉此， 除移伤遵照，井刊人 《省例 þ ，

永远遵行在案 。"这是地方立法的方式之一 。 清代时，地方民官发布政令 ，

往往 以札 、 牌等通馈的形式自上而下颁行 。 福建巡抚在发布札伤时，明确

指示把治理地方事务的规定"刊人 《省例 þ " ，反映了其具有比较自觉的立

法意识。

第二种是自下而上的产生方式 即布政使司 、 按察司等衙门的请示报

告，经过督抚审核批准后成为省例 。 如"捐款例"中一则题为 《 闽省公捐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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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们原定章程分别办理，从前所办与例未符之案，概不准其援照，一律

查销 》 的文书就是如此 。 嘉庆二十四年( 1819 年)九月十六日，福建布

政蚀' 司 呈上ì')!f示报告 ，认为"间省议立公捐资助一款"，原定省例的规定

"缘历年既久，法?也弊生 ， J.皇后复借有办过准给成案，一任相沿给领，妹

与省191J 不符"; 建议"应请通伤各府州遵照，自 嘉庆二十四年九月为始，

悉 J!\i原定章程分别办理 。 其从前所办与例未符之案，概不准其援照，一律

查俏， 仍刊人 《 省 19t1 ~ 颁行， 1卑期永远遵循" 。 这一请示报告得到总督的

批叫1 : " 奉批:怕l候抚部|览衙门批示伤j茧， 录报 。 缴 。"在此之后，同月二

十日， 奉兼署巡抚部 |览董批"如|详伤避，仍刊入例册颁送 。 井候督部堂

衙门批示 。 缴各等因 。 奉此，刊人 《省例》 通颁遵照 。 " ①

第三种是上下结合的产生方式 。 省例的制定大多采用这种方式，其运

转的一般程序是 :先是布政使司提出请示报告，得到督抚的批示以后，根

据督抚的要求，再由布政使司会同有关机构进行讨论，制定出相应规范，

最后经督抚批准 。 如" 交代例"中一件题为 《严杜各属亏缺章程拟定规

条》 的文书② ， 是福建等处布政使司"为议立章程事"，把拟定的 10 条规

定， I古l 督抚禀呈 ，请示 "是否可行，仰祈裁示，以便刊刷成肤，分颁各属

奉为省例 "， 结果是得到了总督的同意 " 奉批:据票所拟各规条切中州县

亏挪弊端，怕]即照议刊刷通行，分颁立案，傅各属戚知遵守 。"但是，巡

抚批示中对拟议的一些条款搏不同看法，指出有的"与定例不符"，有的

会产生 "致滋弊窦"的不良后果，并对文件的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 之

后，布政司再次向巡抚写了请示报告，对其提出的问题作出解释， 建议 :

"可否俯如原议，抑遵宪批更正，刊刻通颁，均祈大人察核示遵 。"经巡抚

批准后，这则文书才刊人 《省例》。③ 这种上下结合的方式有时会几上几

下.增多了 时论的环节，使得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凝聚了多人的智慧，凸

显了政府的职能作用，减少了长官个人意旨的成分，使法规、政令更加符

合当地的实际，因而更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 。

①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辅 〈 桶建省例 ) ，见 〈 台湾文献丛书》 第 199 种，台湾大 i图书局，

1964 ， 第 367 - 368 页 。

③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辑 {桶建省例 ) ，见 { 台湾文献丛书 》 第 199 种 ，台 湾大通书局，

1 964 ，第 1 83 - 1 89 页 。

③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辅 《桶建省例 ) ， 见 《 台湾文献丛书 》 第 199 种， 台湾大 ìili 书局，

1 964 ， 第 l 创 刊 8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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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 《大清律中的附例》 中，我们曾论述了清律附例产生的三种方

式，民Il: 一是皇帝的上谕直接转化为条例 ; 二是奏准，即臣工的条奏经过

皇帝批准成为条例; 三是议准，即臣工条奏经过皇帝谕示 ，由相关机构合

议定例，皇帝批准后成为条例 。 福建省在制定地方法规 、 政 令 的过程 巾 ，

其批准程序恰好分别对应了中央条例这三种产生方式 。 由此似可推论说，

省例的制定程序的规范化可能是地方效仿中央立法的结果 。

第二，关于省例的批准程序 。

省例的制定和发布 ， 必须经一省最高长官的批准。 在清代， 不是所有

的省份都是既设总督又设巡抚的 。 只设总督或者只设巡抚的省份，省例的

生效由该省的总督或者巡抚批准 。 凡是既设巡抚又受总督管辖的省份，布

政司和按察司面对的是总督和巡抚的双层领导 ，两司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要

分别请示总督和巡抚。 福建省由闽浙总督管辖，故该省省例的制定要由总

督 、 巡抚分头批示 。 在《福建省例》中收入的省例文书， 其文本的行文方

式是 : 先录总督的批示"奉批 : 如详通伤遵照，刊入 《省例》 。 仍候抚部

院批示 。"后录巡按的批示"如详通伤遵照，刊人 《省例 ~ ， 并候督部堂

批示 。"结语"奉此，刊入 《省例》 通颁遵照 。 "

在制定省例的过程中，有时因督抚意见不同，在批准文件时会出现反

复审议、修改的情况 。 《福建省例 》 中的记载表明，这一审议的环节一般

都是比较认真和慎重的 。 如"锥政例"中一件题为 《凡告病人员细论州县

7R伴以及教杂等官， 文报到司五日内详咨开缺》① 的文书，是布政司于嘉

庆十九年 ( 1 8 1 4 年)四月初四日起草 的关于"妥议章程"的请示报告 。

总督批示同意刊入 《省例 ~ : "据详已悉 。 仍候抚部院批示 ，和l人 《省例》

遵行，通颁呈送 。 此缴 。"然巡抚的批示中指出了其中尚存在的问题"据

详告病之员，以文报到司五日内，由司将患病缘由先行详咨开缺 ， 是否专

指佐杂等官?其少1'1 县以上告病，是否亦于五日内详请具题?井是否以该员

文报到司之日为开缺日期 ? 抑以司中详请题咨之日为开缺日期?均未据议

及 。 仰即查明详覆 。 " 于是，布政司按照巡抚提出 的 意 见， 又再次集议 、

修订 、 上报，才终获批准 。 同月十八日 奉总督部堂汪批"仰候抚部院批

①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街 《祸建省例 ) ，见 { 台湾文献丛书》 第 1 99 种，台湾大通书局 ，

1964 ，第 1 1 34 - 11 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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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迎行录恨 。 锁 。 " 后又奉巡抚部|览张批"据详己悉 。 仍刊人 《省例》 遵

行 ， Jl候'督部主t1tt 示 。 " 类似这样经过反复审议才完成某一省例文书制作

的↑ilf 况，在 《福建省例》一书中还有多处记载 。

不r ~而应省例》 辑录的官方文书中，标明刊入 《省例》 的文书， 一般

都录有总督、 巡抚的批示 ，说明这些文书是经督、抚双重批准才生效的 。

但也有一些文书只有总督批示，而未见巡抚的批示，也有的文书未辑录

仰 、 J元的批示 。 据笔者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些可能是由于原批

示件|饲失 ，也有些可能是在总督兼任巡抚或巡抚未在任的情况下出现的 。

还有 一种是前面巳经况到的情况，即在由上而下根据总督的明确要求将其

通告和1指示 (札伤)刊入 《省例》 时，如果总督没有特别提出，则无须巡

抚批准，布政司也不便再请示巡抚 。 除此之外，也有因为其他种种不明原

因造成的批示缺省 。 看来 ， 省例生效的条件是否必须督抚批示齐备，缺

不可 ，尚有待研究 。

绊，三 ， 省例的颁行程序: {ýtl册和汇编 。

编i 印例 JUJ 是颁行省例的一种方式 。 "例册"之名，宋代已有之。① 清

代的例 JUJ 与宋代的用途不完全一致 。 从 《 福建省例》中节录的语句，可

以 M J:VJ 我们 了解其性质与功能(见表 5 - 23) 。 序号 2 "结语节录"栏中

所谓"币J AillJ 成 I肤"，表明例册是刊版印刷装订成册的 。 序号 1 、 4 、 5 "结

语i节录"栏中的印刷数量 "一百五十本" 、 " 二十本"、"卡本"等，表

明了例册是根据实际需要印制的 。 序号 3 、 4 、 8 ， 9 "结语节录"栏中所

说的"颁送"，颁是"通颁"，是对下级衙门发布;送是"呈送"，是送

上级衙门"备查" 。 按照 《福建省例 ·井言》作者的推测 : 省例制定之

后 ，"随时由 藩台衙门刊刷若干份，发交各级机关， 以便当时或日后遵

照办理" 。② 省例发交各级机关时，通常采取的方法就是刊印例册(见序

号 6 、 7 ， 8 ， 9 ， LO ) 。

南*高宗绍兴三-， 二年 ，吏剖H夺 目11 凌景及言 "今吏部 七司 宜宣例册，凡经申请 ， 或堂

13 . 或 11:< 旨 者 . 每一事已 ， 命 llll 官 以 次拟定 . rm 长 :wt书之于册 ， 永以为例 。"见请人顾炎

武{货 ( EI 知 录 》 卷八 {俭逃之害》。

② 见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机 《桥建省例 》 书首百吉撰 《 齐言> . { 台湾文献丛书 》 第 199

和" 。 台湾大通书局 . 1 964. 第 l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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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23 ((福建省侈1])) 中有关例册部分条 目摘抄

序 当H
原书页码 篇题 结 i7~' 节录

~丑7 目

奏 议程江各营造报 例1 UII 移会 ;在 司通移i些!!白 ， 并 J少详录才It . 札伤布经Jjj lil 

销 151 - 155 兵米奏1肝迟延限 人 《省例 ~ .印刷1 - ~T 五 卡木，主1) 日 j主 I1I i主j(f 转 j基本(HI

世'1) W) Í，Í程 院衍门 j应颁各锦标协背遵照 ，以垂久远 ， 必 ili 。

拟定十条，豆豆呈钩览，是干f;'可行，伺l 祈裁示 ，以便刊

交
刷 j此肤，分颁各属奉为省例 ì也有初到j 人员陆续交 给，

严中i 各属亏缺 庶几遵循可久，或干仓库不无柳益 。 为此肃泉. {;}，乞慈
2 代 183 - 189 

伊l
章程拟定主!\\条 !悦，恭 i育 liliJ祺等 rl斗 。 奉批 iJ.ïi 架所拟各 士!\\条切巾归 | 县亏

拥l 弊端 ， 仰 Uil !!(1 议和l刷通行，分颁立案. j月~ ~升 1m!在9:il

遵守 。

嗣后 i亥管府州
详夜宪台缤夺批示 .以便移 'Øij望)1(( . 并 li) 人 《 省例 》

>巳- 凡迎所属厅县Æ

3 代 193 - 196 交代，应就近督
i顶送等由 。 骂王 批 ， 何l 候抚部|统批示移伤迎 !!罚 ， 并 1') 人

{ 省例》 颁送 。 缴 。 又奉巡抚部院 王-1ft 如1 iY 移涩，并
íJ~ 令会同监班上紧

刊入 《 省 {如n !!.VU恙 。 ;11 候督 1{i~ 1r~批示 。
核算

各 J市交代fJ/;收
仰口I 1 查!!目前指 j国伤道办， 仍 1') 入 《 衍伊Jj) j函 !Iý!. 1it 

3<λ-、， 消楚，责令 fflJ ~jl: 
再仍 liíJ!世玩，致干特参 。 所有从而咨 j巳无着 'ft! jJJ.j. 1Í'i. ~n 

f可分别银敛， 责成后任分 {I二 扫lt 补 i主百) rr~行忍心去 议，
4 {t 20 1 - 206 之员 i仅具后任官

例 印吉fi 报 文 1ï 111: 
听1 被告要夺 ， 另行汇 JUt办理 。 ;l j 将现颁 《行例》 问 jjjl) 二 1-

本呈送千奇查， {具勿迟廷 ， 切'J IJJ 。 仍{民仿古jI1~: -Ilt示，缴 Ti4
赴省

囚 。 奉此，业经通行i望!!日在浆 。

i综边批先行通伤迎)l(t外，卫H合具 文 j;'(. I1J) ， 是有伏候究

31可、
严伤各腐草 !综

台察核批示， 以便刊锣1)移行通伤i望 )1(( q,'f Ifl 。 拳打t: 伺l候

5 代 206 - 208 抚诩1院批示，移行通伤j望JI(( 0 缴。又 于七月 二 | 七1-1.

伊l
小交代名目

奉巡抚部院吴批 · 直口详刊入 《 省例 ) .移行 j函 'Oi j望!'!~ • 

仍!!自刷十本主送备聋，毋迟 。 并候督古fi堂批示， 级 。

· 是再有当 . JlJl合查明具文 Vhí'i. 伏 f庆先台苦苦核批

参革卸事失守
示 ，以便另刊例册 ， J函移 t如涩 • !Ch 公 {史 等 l.fl ? 尔打t :

傣 女H 咋办理. {Cp ftP 另 r~)例 j册 j自颁移钞jj笠)I!(.仍 it]基本伺:

6 禄 277 - 279 
城池延误军务不

主生衙 门备TI: o 并候抚部l 院批示 。 缴 。 又于五月 二 1- 六

伊l
月L支食开复以前

日，奉巡抚古~I 院 f'，I.i 批 女fI详 1J、 驭 。 例J Uil 分别通移 j望)1叹 。
得项

仍f庭背音!I :hl.批示 。 级各等囚 。 奉此 . 1综 i自钞') i堕!!!!办 1旦

外 ， 将IQ r~) 人 { 省例 》 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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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于 纬|
原书卫ï fillJ 篇题 结语节录

I,j |二 |

查武 l织大小员介支食价:薪 、干Nri等项，本有户部原定

则例 、同改议新例及续 1;1 { 省例》可循，然条款既j禹繁

告14
武 J{.f(食w简 Ilfl

多 ， 且有例所不载，必须兼引成案之处，各营备识未能

7 禄 29 1 -302 通 l庇，以致办理每多歧锚，殊非慎重皮支之道 。 兹经由

伊l
{Jlj}日}

司按照户都原定则例并改议新例、同续刊{省例》以及

办过成案，逐一摘开简明例册， 呈奉两院宪核明，伤发

1' 1 阳 rJji!í j顶 。

I;!U 省公捐资助
其从前所办与例未符之案，概不准其援!!(i，一律查

捐
!!H JJj(í.E章程分别

销，仍刊入 《省例》颁行， f卑期永远遵循，庶足以昭公

8 款 367 - 368 
办理，从前所办

允，而村 胃 滥 。 又于九月二1 日，奉兼署巡抚部院

伊l
与例未符之案概

茧批:如i草伤逝，仍刊人例册颁送 。 并候督部堂衙门批
不再t其援!限，一

律查销
示 。 缴各等因 。 奉此，刊人《省例》通颁遵照 。

伏候宪台察核，批示只避，以便通行各屑，并移施司

1，1 人 《 省例》逍行，茧'为公便等由 。奉批:如详通伤遵

.t;J~ 、 各周 tiX获私盐 !限，并移藩司户l 人例册颁送 。 仍候督部堂衙门批示 。

9 政 576 - 577 变价假的分 JJrj 缴 。 又奉兼辛辛总督部堂刘批:如详 ji!í伤遵照办理，并移

伊l 充 1在 桶 J在司刊人 《省例}，通颁呈送，毋延 。 {Jl 候抚部院衙

门批示 。 缴等因。奉此， I徐移行遵照，汀，刊人 《省例 》

i自行办理 。

各省有将关系
将此 i因谕知之 。 钦此。 钦遵抄出到郁，相应抄录上

1刊 渝，ìi!í行各省一体遵照可也等因到本部堂 。 准此，合就

10 政 1006 - 1007 
生死出入大案审

行知 。 备札到司，即使会同泉司移行钦道，仍刊人例册

伊l
出实悄着督抚核

ii!í颁呈送毋违等因 。 奉此， I徐移行钦道外，合就伤行，
实题奏

遵刊入 《省例}，通颁遵照 。

诚如 《福建省例 · 井言》所说"岁月久了，例案太多 ， 又不得不按

其性质加以分类，刊刻成书，以便检阅 。 " ① 这就出现了省例汇编的形式 。

《福建省例》是官方还是私人汇编成书的，尚难考订。就现存的省例汇编

性文献而论，虽然不一定都是由布、按二司精心修订编寨的，但若编者不

具有一定的官场身份，就很难登堂入室，充分利用官僚衙门中的文件资

① 见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辅 《桥建省例》 书首百吉撰 《卉言 } ， < 台湾文献丛书》 第 1 99

种，台湾大通书局， 1 964. 第 l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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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这类文献的编者一般应是官场中人，其出身品级未必很高，或由于委

任，或得到授权，从事此项编辑工作。其编篡的最终成果 ， 就有可能得到

地方长官的首肯，以"省例"之名印行。

省例汇编性文献，其功能除了便于官吏检阅外，还可以通过汇编，使

那些原来非省例的规范性文件具有省例的效力 。 在《福建省例》全书中，

属于"通馈" 、 "通详"性质类文书， 三分之二以上的文书原文没有"刊

入省例"等字样 。 这些"通馈"、"通详"，由于也是督抚的指示，或者经

过督抚批准颁行的，在当时的法律效力和具有"刊人省例"字样的文件没

有多少区别 。 省级政府制定的这类文书，如果没有被遗选进入 《省例》的

文本之中 ， 就意味着将被淘汰或者已经被淘汰 。 构成 《省例》 文本的各个

文件，是经过汰选的程序从大量的公牍中挑选出来的 。 《福建省例》 辑录

的乾隆十七年(1752 年)至同治十一年( 1872 年) 120 年间形成的诸例，

就是从福建省这一时期制定的众多法律文件中，选择能够较长期在全省通

行的法规 、 政令汇编成书的 。

(四)清代成案的性质

在清代审判活动中，成案是否具有判例的功能，可否被援引作为其他

案件的判决依据，这是讨论中国古代判例制度无法回避的问题。《大清律

例》 第 415 条附例规定"除正律 、 正例而外，凡属成案，未经通行著为

定例，一概严禁 。 毋庸得混行牵引，致罪有出人 。 如督抚办理案件 ， 果有

与旧案相合，可援为例者，许于本内声 明，刑部详加查核 ，附请著为定

例 。 " ① 这一严禁援引成案的规定，是否得到了切实的实行?是否表明成案

不具有判例的性质?有些著述依据清代文献中存在司法活动中引用成案的

记录，断定清代的成案具有判例的性质，这一论断是否能够成立?要回答

这些疑义，就有必要对清代成案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1.成案的定义

要正确地表述成案的性质，首先应对它的含义做出准确的界定 。 成案

① {大清律例》 卷三七 < ì~J ~幸 . W[狱下 ) ..断罪引律令"条 。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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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清代以前已经存在 。 《宋史 · 慎知礼传~ : 其子从吉"判刑部，颇留

:在法律，条上便宜 ， 天下所奏成案率多纠驳…"① 《宋史·张九成传~ : 

"兼权刑部件郎， 法寺 以大辟成案上，九成阅始末得其情，因请覆实，囚

生~凶 1Hz者 。 " 匀) ~ 元史 · 奕赫抵雅尔丁传~ : "刑部尝有狱事 ， 上 i献既论决，

已 而Æ才{I 9;!] 其失 ，以 iì宣布司主者 。 奕赫抵雅尔丁初未尝署其案，因取成案

|到l 之 ，窃岩其名 于下 。 " ③ 《元史 · 许有圭传~ : "冤狱虽有成案，皆平翻而

将其罪 ，如1 ;差大梢 。 "④《 明史. fftJ 法志》云 "三法司视成案，有所出入

4圭亚 ，俱视 r-I-r 亩. ]茧 ， 不敢忡也 。 " ⑤ 又云 "弘治十三年诏法司 :‘凡厂卫所

j主囚犯 ， 从 公'j:j:I 究，有在[即与辨理，勿拘成案 。 ， " ⑥ 

按照古代的司法审级和诉讼程序 ，比较重大的刑事案件要经县、

州府 、 省到中央 司法机构的层层审理 。 上述文献记载的"成案"，大多

是经过审判井己 完成案卷的整理 、等待终审司法机构或皇帝批准和结

案 的 案件 。 这些记载意在说明， 刑 案在诉讼过程中，无论是处于 IlJJll 一

级审理阶段 ， 只要案 件未终审判决井执行，都可以纠正平反 。 这些记

载所悦的"成案"均是未经皇帝批准执行的案件 ， 其判决本身不具有

法律效力，不存在被各级司法机构援引的问题，因而不属于本文讨论

的 ?也|畴 。

清代的成案 ，不仅有司法成案 ，而且有非司法成案 。 非司法成案广泛

存在 礼仪 、经济、行政 、军政管理等各个领域。 近年来，我们查阅了国内

外多家图书馆馆藏的以"成案"命名的清代文献 65 种，其中属于非司法

成案或由多种公文案卷汇编而成的成案集有 23 种 。 如 《 内务府庆典成

案》⑦ 、《乾隆庆典成案》⑧ 属于礼仪类成案， ~关税成案辑要》⑨、《通商章

① 〈 宋史 》 卷二 七七 《惧知l礼传 )) ，巾华书局， 1 997 ， 第 9445 页 。

⑦ Ct"史 》 卷三七四 《张 JL成传 ) ， 巾华书 j司 . 1 997 ，第 11 578 页 。

(~) ( 元虫 》 卷一三 七 〈奕赫jl~雅尔丁传》 巾华书局， 1 983. 第 33 1 8 页 。

命 《 元;t } 卷一八二《 许有圭传) 小华书用 . 1 983. 第 4 199 页 。

立) ( IYI 史 》 卷 JL五 ( j~J i去 三) .小华书局， 1974 ，第 234 1 页 。

⑥ ( IYI ;t ) 卷九 11: < 刑法三) . 巾华书局 ， 1 974 ，第 2336 页 。

的 (消) 内务 j何 ~rt < 内 务府庆典成案 } ，收入沈龙云主编 《 近代巾国史料丛刊续编 》 第 63

剿 ， 文海出版'什. 1979 0 

íj) (消)内务 JM撰 《 乾隆庆典成案 ) .北京大学阁书馆藏清刻本 。

⑨ 〈 关悦成案~n:tD . rl' 罔罔家阁书馆藏消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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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案汇编》①、《清丈成案》②、《 同治年间内务府与户部交涉款项成案 ~ (岛

等属于经济管理类成案 。 在朝廷处理各项事务形成的成案之外，各省还有

大量的治理地方事务的成案，如 《江苏成案 》④、《 湖南省例成案》⑤、 { J粤

东成案初编》⑥ 等 。

在清代史籍和1档案中，也记载了大量的成案，其中以行政类成案为

多 。 如清人师范 《征安南纪 10各 》 说:

去青代 l?~ 考Ã 

制驭蛮荒乃

不使势归于一家 。 此皆

凡封疆有事，须稽考古来之前成案，谋乃出于万全，

得其胜算 。 ……故制蛮之道，使两家互牵制，

在成案中，未有检而察之者耳。⑦

曾国藩《应诏陈言疏》说:

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 雍正年

嘉庆年间，黄钱以主事而元翰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

林，此起摧之成案也。⑧

《敬陈管见疏》 说:欧阳云

令四川禾办锦绚络绸等件

四川并无办过成案 。②

臣前供职户部，伏见上月内务府奏请，

查此项向由江浙三织造办理，二千九百余匹 。

(消)李鸿章辆 《通商章程成案汇编} ，巾国国家阁书馆藏消光绪八年五11 本 。

《 消丈成案 } ，上海阁书馆藏清末抄本 。

(消)户都辑 《 同治年间内务府与户部交涉款项JlX案 } ，收入 { 消内务府销案文献汇编 } ，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巾心， 2004 。

(消)沈沾军在辑 《 江苏成案 >. 巾 罔材会科学院法学院图书馆藏消乾隆五十 JL年刻本 。

{湖南省例成案 }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激71f刻本 。

(消)朱摆槐 《 粤东成案初编 ) ，日 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激消逝光八年刻才， 0 

(消)师范撰OiE安南纪赂 } ，见 (滔)贺 LÇ 龄辑 { 皇在IJ f? 1丘文编 》 卷八七 〈 兵政 1-

八 · 蛮防下》。

(消)曾罔藩撰 《应诏防、言疏 } ，见 i苑王成辑 { 皇 t，;)J 经 fJt文主主编 》 卷一三{ 治体七. I+J 

人》。

(消)欧阳云撰 《敬陈管见疏) ，见饶玉成较i ( 皇草IJ 经 i业文续编》 卷一二{治体六 治法

下》。

①
②
③
 

④
③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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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 1作1 << 上魏 rFI ZI5议泼刘向书》 说:

查委江为震 i李远 才七尾间，横贯少1-1 境，若得疏远，不特早潦元虞，

农田利赖， t!r 佑舶往来 ， 穷黎亦措资生计 。 自淤塞以来，股壤变为斥

卤 。 … 职若进伤勘佑，自有上届成案可循。①

这些行政类戚案的妥当性经过了朝廷的审查，有的还经过了实践的检

验 ，它有各种约束条件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可以反复适用 ， 为政府行

政节约了成本 。 清代行政类成案适用的范围相当广泛，然因官场腐败，以

成案代法 、 J不法的问题十分突出 。 针对行政领域援用成案出现的弊端，许

多请人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 。 乔远;脱 《请杜书吏舞文疏》说 :

其已经登垂则例者，自系可以通行之案 。 若已经续慕不登则例

者， t!r 系不通行之案 。 显而易见，岂有合定例近例不道， 而远 il!t 十 数

年成案转足依据之涩 。 况例外求案，部中或援成案议驳，而外问亦可

提成案 j忽准，往返究访，究致吾[\驳无辞，违仿1) 议准 ， 殊属不成事休。

此则无论准驳 ， 皆中猾史舞文之弊，不可不大为之 l坊 。②

需要指出 的是 ，即使司法成案 ，其含义也有广义 、狭义之分。《大清

律例》所云"凡属成案 ，未经通行，著为定例，一概严禁"中的"成

案 "， 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 凡是经中央最高司法机关核准的案件，无论它

是否若为定例，都属于成案的范畴。 狭义的成案的内涵，则是指案情在没

有律、例正文援引的情况下，以比附的方式判决井经皇帝批准的案件，且

这类案件尚属于"未经通行，著为定例"者。

本文以狭义性质的成案为研究对象。 这是因为学界关于成案是否具有

判例性质的争议， 其焦点是狭义类成案能不能被援引作为其他案件判决的

依据 。 如果某一案件是依据律、例条款判决的 ，那么在审判其他类似案件

时，可以直接引用律例条款，没有必要再引用案例作为判决的依据 。 如果

① (消)张作根HJ需 〈 上魏小ZíS议泼刘河书 } ， 见(消)贺*龄辑 《 皇朝经世文编》 卷一一

一。

② (消)乔远恢J凭 {请杜书吏舞文疏 ) ，见(消)贺 l主龄辑 { 皇朝经世文编》 卷二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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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案件判决后，朝廷把该案例"著为定例"或确认为"通行"，那么在

审判其他类似案件时，可以直接援引据此案例确认的"通行"或者"定

例"，也没有必要再引用该案例作为依据 。 因此，在前述两种情况下审理

的案件，只是援引律、例或" Jm行"，而不存在援引成案的问题。 要正确

回答成案是否具有判例性质这一疑义，实际上是探讨未被确认为"通行"

或"著为定例"的案例，在司法审判中可否被援引使用 。

2. 乾隆三年前统治者对待成案的态度

以往的著述在论证清代成案是否具有判例性质这一命题时，持不同观

点者都曾引用案例资料作为支持自己论点的依据 。 应该说， 他们各自引用

的资料也是有史可查的 。 但是，由于论者忽略了清代成案的适用有一个变

化的过程，以统治者某一时期对待成案的态度，笼统地去论证和概括整个

清代成案的性质，就难免产生歧义，形不成共识。

《大清律例》 第 415 条附例关于司法审判中禁止适用成案的规定，制

定于乾隆三年 (1738 年) ，乾隆五年 (1740 年)颁布 《大清律例》 时经

修订成为附例 。 以乾隆三年为分界线，清代统治者对于司法审判中适用成

案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 在此之前，朝廷对成案的适用采取的是放任态

度 。 康熙时期制定的《刑部现行则例》中，就有不少把成案作为判例的 i己

载 。 如 :

僧人化乘杀伊师父传智 一案，刑部议查律内凡僧尼若杀其受业

师，与叔伯同等语。 据此，化来合依凡谋杀期亲尊长己杀者皆凌迟处

死律，应E!p 凌迟处死 。 具题 。 奉旨 : 化乘着改为E!p 处斩，永若为例 。①

刑部等衙门题，为道旨再审具奏事，具题奉旨，据奏徐元善寇舌L

纵出，贼去遵法投监，情有可矜，着免流徒，杖一百发落 。 以后重囚

有这等因变逸出投归者，俱兔死，照此例发落，永若为例 。②

① (清)陈梦雷原编 、 (消)蒋廷锡等校却1) llì 编 { 古今阁书w.成} 第 770 册，上海巾华书

局. 1934. 影印本，第 31 叶 。

② (消)陈梦雷原编 、 (消)草草廷锡等校钳J重编 {古今阁书集成》 第 770+册，上海小华书

局. 1934. 影印本，第 3 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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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刑部议1fi 宁古塔将军杨疏称，级黄旗传

J主佐顿 下，发追犯人骚达子 ，在 配所又才丁死齐兰宝 一案，但充友人

犯，仍不改恶 ，在配所又行打死人。 不便照旧例拟以轻罪，应将骚达

子在众人前 !!r 行立决正法 。 俊命下之日，仍行文宁古塔黑龙江将军，

若为新 171) 可也 。 奉 旨 : 骚达子著该将军照新例I!r行正法，永为例，余

1:t<. i义 。①

编刊于康熙后Wl 的 《定例成案合镜》一书，对于研究清代前期成案的

适用问题也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 该书现存康熙四十六年 (1707 年) 、 五十

一 年 ( 1 7 1 3 年) 、 六 卡年( 1721 年 ) 等多种刊本，收入的均是康熙朝的定

例和成案 。 其"成案"部分包括内部议定成案 、三法司疑驳 、 比照 、 援

引 、 改正洁案 ，即 中央司法机构在审理和复核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成案 、 比

案、驳案、 改案、 援案 。 现按照当时刑部对各类案件的处理结果分类，综

合统计列表于后 ( 见表 5 - 24) 。

表 5 - 24 (( 定例成案合镜》 案例分类

单位 : 件

计之1 I戊 ;民 比 案 驳案 改 案 援 案 卷次

由t 的I 23 3 7 14 卷 18

人 命 23 4 6 8 。 卷 19

斗 殴 9 8 3 4 卷 20

骂雷 。 。 卷 21

i斥 讼 11 2 。 卷 22

受 则 18 2 。 7 。 卷 23

作伪 9 2 。 。 。 卷 24

J~ !fF 4 。 。 。 。 卷 25

杂犯 7 。 。 。 卷 26

打Iì 亡 66 10 7 3 。 卷 27

断 狱 49 5 2 。 。 卷 28

合计 220 38 26 1日 2 

① (消)陈梦雷原编、 (消)蒋廷锡等校却j重编 〈 古今阁 书集成》 第 772 册 ， 上 海中华书

局， 1 934 ， 影 印本 . 第 4 日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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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 - 24 据康熙囚十六年 ( 1 707 年)前编篡的该书正编部分统计。 下

面把康熙四十六年至康熙五十八年 (17 1 9 年)间编篡的 《定例成案续增 》

中 . 收入的刑部对各类案件的处理结果，按该书的门类分别列表统计于后

(见表 S - 2S ) 。

表 5 - 25 (( 定例成案续增》 案例分类

单位: 件

斗之1 成案 比案 驳案 改案 援案

吏部 24 。 2 。 。

户都 31 。 。 2 

礼部 6 。 。 。 。

兵部 4 。 。

刑部 52 。 8 4 

1二 音jl 。 。 。 。 。

关于成案的法律效力问题 ， 刑部尚书王拔为 《定例成案合携》 所作的

序中，给予肯定回答 。 他说"余观其书，盖法与事相为表里者也。 以 定

例广律法，以成案实定例 。 夫定例，法也 。 成案， 事也 。 由 定例而现，贝iJ

知律中之法有尽;而法外之意元穷 。 由成案而观，则知以法断事而事有不

符，以事拟事而法无不尽 。 合而观之，始终条理灿然备具，吏泊之书斯其

至矣。"① 可见 ，所谓"以事拟事"，就是以成案为判决的依据 。

《定例成案合镑 · 凡例 》 第 2 条"部颁各例已极详明， 然不多阅成

案，未免引断无据。 是集特取钱谷刑名旧案，与例合刻，以资印证 。"第 8

条"凡断狱及处分官员公私罪名 必遵律例 。 然或情事非常，律例未载

者 ， 则须依类援引，毋失重轻，故凡遇比依援照之案，无不采人 ， 傅览者

有所折衷 。"说明成案不仅可与律 、 例相互印证，而且可 以在"情事非常"

时"比依援照" 。

《定例成案合携》中辑录的以成案为判例的案例表 明， 康熙时期在司

法审判中，对于如何处理律无明文规定的案情时，往往是定例与成案不

① (消)孙纶辑 {定例成案合镑) ， 书首王级 {序 } i~i liR熙六十年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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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 如该书卷一八"饥寒为盗援案"条载，康熙二十一年 (1682 年)四

月 刑部议， 民人朝j汝权等因舟中元米，误昕潘兆玉之言，谓金竹滩泊有米

船，共诺在扒枪，同伙七人各执柴棍，劫去蔡顺和船内枕箱、被褥、银两等

物 。 7ft] 音[\拟定判处韩汝权等斩立决，上报皇帝请求批准 。 康熙皇帝认为该

案中犯人未曾执有凶器，命刑部再次复议具奏 。 为此，刑部查出康熙十八

年 ( 1679 年)九月内山东巡抚赵题益都县强盗张明山一案。 时张明山等同

伙[-二人为班，法司以此案系"穷民饥寒所迫"、情有可矜为由，判处

"张明 山等俱免死减等，照例井妻及未分家之子安插于乌 l喇地方" 。 刑部比

J!~张明山 一案，对 !~:11汝权进行了另行判决"今韩汝权等……此案情节与

张明山等情事相符 ， 应将韩汝权等俱免死减等，井妻及未分家之子，解部

到日，交干户部，安插于乌 l刷地方，各责四十板，余仍照前议。"刑部拟

定的改判韩汝权案的奏章 得到了康熙皇帝的批准。

又如，该书记载的民人濡必基昕从母命殴死胞兄一案 ，① 也是比照先

前的成案判决的 。 此案的案情和判决过程是:潘必登不养其母徐氏，反行

屡次雷骂，徐氏忿怒， 把刀交给另一个儿子潘必基，命其杀死其兄，声称

"杀死有我" 。 楠必基听从母命，刺杀潘必登身死。 在此之前，曾发生过

起与湘必基案情类似的刘国良案，刘国良也是昕从母命殴死胞兄刘国栋。

康熙二十九年 ( 1 690 年)九月，经九卿会审，判决刘国良免死减等，制号

两个月，责四卡板 。 刑部先是比照刘国良案，提出了对潘必基处刑的初拟

意见"将潘必基免死减等，柏H责发落" 。康熙四十一年 (1702 年)四月，

刑部经过复议，认为"今潘必基虽与刘国良之案相符，但刘国良免死减

等，出自皇上特恩，律内并无听从母命殴兄致死者减等发落之条"，提出

对原拟判处潘必基"免死减等，拍H责发落"的意见不予考虑，仍将播必基

依律拟斩立决 。 该案上报康熙皇帝后，皇帝下旨"潘必基从宽免死。"最

后，刑部仍依刘国良案为判例，对潘必基作了"免死减等，柏H责发落"的

判决 。

在清代的其他文献中，也记载有清代前期比照成案判决的案例 。

据 《古今图书集成》 载，民人康幸发与康健系同父异母兄弟，素来和

① (消)孙纶辑 〈定例成案合锈} 卷二 o (刑部·断狱 ) ..奉母命刺死胞兄援案"条，清康

熙六 卡年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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睦无嫌 。 康熙四十八年 (1709 年)三月二十三日，两人因祖传房地契卷阙

失六张一事发生纠纷，康幸发扎死亲兄康健。 先是山西巡抚苏审理后拟判

康幸发斩罪 。 同年八月，经刑部等衙门议覆，依照"弟殴同胞兄死者律"，

将康幸发改判斩立决。 该案上报康熙皇帝后，皇帝命九卿、詹事、 科道会

同议奏 。 会审中查原审官山西巡抚苏题奏，内称"康健 、 幸发俱无子嗣，

一死一抵，后嗣灭绝，且伊父枢现在暴露，情有可原，照王子重存留养亲

之例伽责发落 。"所谓"王子重存留养亲之例"，是指康熙三十三年 (1694

年)经刑部复核的王子重殴死胞兄王九一案 。 王子重案的判决结果是:

"缘子重兄弟俱无子嗣，且伊父母骸骨暴露未葬，将王子重比照留养之例，

制号两个月 ，责四十板。"对于康幸发一案，九 gUp会审议定 ，比照王子重

案判决"今康幸发杀死伊兄康健一案，与己结王子重情事相符，应将康

幸发照王子重之例，伽号两个月， 责四十板，余仍照前议可也 。 " ① 康幸发

一案 ，是康熙年间在司法审判中可以比照成案判决的又一例证。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内阁汉文题本专题档案 : 刑科婚姻

类 ;，ì ，内有一则刑部大臣徐本的题本 。 该题本的内容是:某地方督抚审理

周显正杀死伊妻向氏 、 贺氏二命一案，拟判为绞刑，似为不妥，应比照先

前判决的曾而一成案判决 。 所谓"曾而一案"，是雍正二年 ( 1724 年) 十

一月，广东人曾而一殴死无服族祖曾美祖、复故杀大功服弟曾亚凹 ， 该案

也是连杀二命，被判以斩监候 。 刑部复议认为 ，周显正虽然依律应判处绞

刑，但"周显正连杀二妻，凶暴已极"，拟绞刑未免过轻 。 与曾而一案比

较，"周显正故杀二妻，情罪相等"，应把周显正判处斩监候秋后处决。②

这一题本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刑部驳案汇在j、 》 中记有乾隆三年 (1738 年)郑四眼儿听从伊父郑傻

子毒死伊兄郑成儿一案 。 督抚依 "谋杀期亲尊长已 杀律"， 把郑囚眼儿拟

判为凌迟处死 。 经刑部查明，被害人郑成儿八次行窃，国凶酒游荡，无所不

为，以致其父亲忿恨难堪，顿萌杀意，把郑成儿毒死 。 刑部以"始而造

意，继而下手，俱系其父所为 。 被告郑四眼儿只是被其父逼迫为之购买毒

① (消) 陈梦雷原编 、 (消)蒋廷锡等校ttJ)重编 {古今阁书集成} 第 772 J肝 ， 上海小华书

局， 1934 ，影印本，第 5 日十 。

②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 内阁汉文题本专题档案 > .. 7~J科婚姻炎全宗第 42

卷 8 号"乾隆二年六月 二十二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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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而已"把此案驳回重审 。 "题驳去后 ，续据该督将郑四眼儿援照濡必基

等案 ，免死贼等 柏1I 责发落 。"这是乾隆三年五月内议覆结案的一个案件 。

眩案改判时所比照的"懦必基等案"，也是先前经刑部覆核的一件成案 。①

从七述记载可知，乾隆三年 ( 173 8 年)前，司法审判中确实存在著成

案被援引作为处理案件依据的情况 。 这类被援引的成案，实际上发挥了判

例的作用 。 这表明在禁止援用成案的定例颁布前，统治者对成案的适用采

版的是放任的态度 。

3. 禁止援引成案条款的修订及其效力考

乾隆三年颁布的禁止援引成案的定例被收入 《大清律例》后，在实施

过程巾曾经过几次修订，因而存在着不同的法律文本 。 这些不同文本文字

表述存在差异 ， 其法律效力有没有发生变化，这是首先需要弄清楚的

问题。

清代禁止援用成案的相关定例 ， 是乾隆三年根据御史王柯的建言确定

的 。 《清实录》载 :

(乾隆三年十月乙巳)刑部议准 ， 御史王柯奏称:开IJ 吾~ 定拟罪名，

除正律 、 正例外，几成案未若为定例者，嗣后概不准混行牵 引 。 如督

抚办理，果有与旧例相合，可拔为例者 ， 令于本内声明 ，由部详核奏

请审定 。 从之。②

为行文方便，我们把这一定例称为"乾隆三年定例" 。 从 《 清实录》

的记述看 ，"乾隆三年定例"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 ， 一是前半部分的表

述，是禁止刑部定拟罪名援引成案"凡成案未若为定例者，嗣后概不准

棍行牵引 。"其限制对象是刑部，针对的是"刑部定拟罪名 " 。 二是后半部

分的表述，对督抚办理案件则留有余地"如督抚办理，果有与旧例相合，

可援为例者， 令于本内声 明 。 " "旧例" 二字应是"旧案"之误 。 因为清

① ( 消)丁人可斗f:~ (刑部驳案汇钞》 卷四 {谋杀娘j亲尊长 } ，见 { 历代判例步1) )渎 》 第 6 册 ，

rr 同社会科学出版杜. 2005. 第 11 3 页 。 此时虽然已经是乾隆三年五月，但是离定例时间

十月还差五个月 。

② 《 消高宗实录》 卷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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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法律明文规定，各级法司在办案中可以援例作为判案的依据，用不着再

特别提出允许督抚援例 。 后半句表述的实际意思是，允许督抚在办案中引

用旧案即成案，但必须在奏本内说明，以供刑部审核 。

乾隆五年( 1740 年)制定的 《大请律例~ ，对"乾隆三年定例 "j址行

了一些文字修改，把其作为"断罪引律令"条的附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

《大清律例》第 415 条附例 。 修改后的这条附例的全文是 :

除正律、正例而外，凡属成案，未经通行，若为定例，一概严

禁 。 毋庸得混行牵引，致罪有出入 。 如督抚办理案件，果有与旧案相

合可才走为例者，许于本内声明，刑吾~详加查核，附请若为;王仔1) 0 

为行文方便，我们把这条禁止援引成案的定例称为清律"附例" 。

"附例"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删除了原定例中的"刑部定拟罪名"

六字，增加了"一概严禁"四字 。 这样，例文就由原定例针对刑部的限

制，扩大为适用于全国各级司法机构 。 这一规定表面上并无特别的限制对

象，其实主要的针对对象是拥有地方司法最高审理权的总督和巡抚。 按照

清朝的法律规定 ， 重刑案件是"在夕|、听督抚审录无冤 ， 依律议拟"然后

由"法司覆勘定议奏闻"，报皇帝批准。① 各省督抚是在地方上报案件过程

中拟定判决的最后关口 。 成案是否发挥作用，主要是在"议拟"这一环

节唔督抚能不能将其援引作为判案的依据。 该定例规定"除正律正例而

外甸凡属成案，未经通行，著为定例，一概严禁"， 实际意义就是堵死成

案在此环节发挥作用的可能性 。

有鉴于此，我们对"附例"的后半段的意义不能不加以辩证理解 。 清

律"附例"表面上允许督抚援用旧案 ， 但仔细玩味其文字，就会明白督抚

援引旧案是有条件的"如督抚办理案件，果有与旧案相合可援为例者，

许于本内声明，刑部详加查核，附请著为定例 。"也就是说，督抚在拟定

的案件判决中援引的旧案，必须经过刑部核准，这就使刑部由规制的对象

变成了规制的主体;只有在这→旧案被认为可以提升为"定例"的情况

① 《大消律} "有司决囚等第"凡狱囚鞠问明白，迫切j完备，军流徒骂r，备从 !{f 州县?k i'lc .. 
至死罪者，在内法司定议 ， 在外 nJi管抚$"录无冤，依饲!议拟 。 1止言H宣/!jJ 定议 ~I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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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I日荣才能被援引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 。

化 |佳八年 ( 1 743 年) ，对于审判活动中援引成案的问题，情况又有变

化。 《 大清会典事伤n 载 :

八年奏准 : 前御史王柯条奏凡属成案 ，毋得援引，采有与旧 案相

合可极为例者，该督于本内声明，开'J 吾F 若为定例等因，业经议准 。 惟

司开'1 ;者倘 引用 律例 :意 为低昂，其弊亦不可不防 。 嗣后如有轻重失平，

律例未协之棠 ，仍听该督抚才是 引成案 ，开'J 吾F 详加查核，将应 ;住应驳之

处于疏 内卢明请 旨 。 所有王柯条奏将成案若为定例之处，毋为遵守 。①

如何理解这一规定呢?据 《大清会典事例》 编者的附注，"所有王柯

条奏构成案若为定例之处 册为遵守"一语 意味着清律第 415 条附例整

体不 -T'~-有效"谨案此条，乾隆三年定 ;八年奏准，元庸遵行。"如果这一

说法成立 ，那么 ， 禁止援引成案不过是从乾隆三年 ( 1738 年)到乾隆八年

( 1 7 4 3 年) 的事情 。 这短短的 5 年时间在清朝 200 多年的统治中只是一瞬，

几乎不值得予以注意。一些著述把清代成案说成判例，有的就是依据 《大

清会~I! 事例 》 的记载而来 。

笔者认为 ， 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八年奏准"的原意。② "八年奏准"

的内容， 一是对 于特许督抚援引成案的重 申; 二是进一步放宽了适用成案

的条件。 清律" 附例" 与"八年奏准"的区别是:前者规定督抚援引的成

案需由"刑部详加查核，附请若为定例";后者则是由"刑部详加查核，

应准应驳之处于疏内声明请旨 "，即不再把成案是否著为定例作为审核的

内容 。 应该说，"八年奏准"中"所有王柯条奏将成案著为定例之处，毋

为遵守" 一句，其意思是很明确的，它并没有废止第 415 条附例 。 我们这

样说，根据有以下三条。

其一 ， ~ 大请律例》中有关禁止援引成案的条款始终存在，没有删除 。

① (消)刘启 221等篡修 {大消会典~~T例》 卷八五二。

② 据光绪 〈大消会典~JJ 例 》 卷八五二载乾隆八年的奏准"是根据乾隆皇帝的上谕制定

的. 该 t 谕 EI : .. 百l 刑 名者，倘引用在11 例意为低昂，其弊亦不可不防 。 嗣后如有轻重失

平、你例未协之案，仍听该督抚拨引成案， JflJ 部详力JI 查核，将应准应驳之处 ，于疏内声

明 i背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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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律附例是定期修订的，如果这条附例作废的话，就应该删除，但并没有

发生这样的事情 。

其二 ，乾隆八年之后，刑部每遇到督抚引用成案 ， 往往仍以 " 凡属成

案 ，未经通行，若为定例，一概严禁"作为批驳的依据 。 在清代步IJj读文献

中，有不少这类记载，这里仅列举 《刑部驳案 汇钞》一书中辑录的三个

案例 。

一件是乾隆十七年(1752 年)十月，刑部复议的山西孝义县民杨本生

殴伤李二喜子中火毒身死一案 。 该省巡抚援照先前刑部复议的高作旺划伤

薛典火毒身死一案 ，拟判杨本生流刑，受到刑部的批驳 。 其驳语曰 " 夫

刑名案件情伪万妹，非可执一 。 是以例载‘成案未经通行者不许提引，

盖防流弊所以重民命也 。 " ①

另一件是乾隆十八年 (1753 年)十一月，刑部复议的断江嘉善县民史

其传手推周张氏碰跌病孩周六宝受伤身死一案 。 浙抚以史其传过失杀人论

罪 。 刑部的驳词强调"事关人命，未便槛引远年成案 ，以致情罪悬殊 。

应令该抚再行详审，妥拟到日再议。 " ②

第三件是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年)十二月，刑部复议的浙江德、清县革

兵徐明瑞巡盐放枪致伤民人徐元芳身死及张云友枪伤林君显一案 。 惭 汇[巡

抚援引"庄麟斗杀成案拟绞"，也被刑部驳回， 其驳语曰"事关斩绞攸

分，不便致滋轻纵。 况牵引成案久经禁止，尤与定例不利 。 " ③

这三个案件均发生在"八年奏准"颁布之后 ，它表明限制援用成案 的

条款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有效 。 刑部对地方官员援引成案的定拟采取驳回 的

态度，并不一定是这类案件的定拟有实质性错误，而是定拟在法律依据方

面违背了"一概严禁"的规定 。 比如，乾隆五十三年( 1788 年)六月 ，

江西广丰县民黄腾， "见父与叔争殴扯扭，恐致受伤，上前解劝夺扭 ， 不

期担头戳伤刚至背后赴劝之大功堂弟身死" 。 地方长官援引 乾隆三十一年

(1 766 年)广东|副经林"被妾李氏劝阻夺刀， I副 经林缩手自行划伤身死 "

① (消)丁人可辑 《 刑 音1\ 驳案汇钞》 卷五 《原殴伤轻改斗，杀 } ，见 { 历代步1) 例判)谈 》 绍; 6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5 ， 第 1 32- 1 34 页 。

② (清)丁人可辑 {刑部驳案汇钞 》 卷五 《原殴伤轻改斗杀机 见 { 历代;1'1) 例如1) )该 } 经.~ 6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第 1 38-140 页 c

③ (清) 丁人可辑 《 刑音1\ 驳案汇钞 》 卷五 《原殴伤轻改斗杀 ) ，见 { 历代;1'1) 例 步1) 肢D Zf; 6 

册，中国衬会科学出版村， 2005 ，第 155 - 15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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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巢，定拟黄!由"流罪收赎"受到刑部驳批 。 刑部以"例载，除正律正

例/(厅外，凡属 j说案未经 jili行若为定例， 一概严禁，毋得?昆行牵引，致罪有

:H 人 "为1'1:1 ，指 H-~ "广东阙经林一案，系未经通行之案， 19ù禁也行牵引"，

将此 n在"改拟实 流" 。① lflJ 音fS 对 黄}陈犯罪事实的认定及其应依"流罪"论

处这一点，与江西巡抚的定拟井无实质性歧义，改判的结果是把"流刑收

肢"改为"实流" 。 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刑部曾几次驳回江西巡抚的咨

文，主要原因是不允许比照成案判决 。

如果况jfIj 1i阳;J 干黄腾案的判决，在刑罚认定方面与江西巡抚的定拟还

有一些差别的话，刀1)么对于江西巡抚呈报的沈林观案的定拟，刑部与该巡

抚对:rr~ 情和1fIJ罚的认定井无分歧，驳回重审的原因仅只是定拟把成案作为

判决的依据 。 乾隆五十五年 ( 1790 年)七月 ， 江苏长讲|县民沈林观强奸沈

阮观妻董氏未成 ，丰n息后董氏被其翁公训斥，悔忿自维身死 。 江苏巡抚比

!!~(先前刑部十多年前核准的河南民刘大用、潘培图奸未成致使本妇自组身

死的两件成案，定拟判处沈林观"杖一百，流三千里，到配折责安置 " 。

JflJ 部认为，江西巡抚对比林观的定罪量刑井无不妥， "系属酌量定拟，应

~，， -ì亥抚 }vr 咨办理，1Jj令 1m 例具题" 。 但在驳语中对江西巡抚援引成案的做

法大 11川指责"至该抚引刘大用、滞培两案，比拟定罪之处，查例载，凡

属成某未经通行 ， 若为定例 ， 一概严禁，册得?昆行牵引，致罪有出人等

地。 盖 以法制住l 时损益，而案情百出不齐，虽大端偶似，而细微之节目稍

妹， 即罪名之轻重以判 。 若不就案接情，误行比拟，妹非所以照平允而慎

HlJ 章 ，故例禁不准援引未经通行之成案也 。 今该抚复于咨内援引刘大用等

旧案，;t周违例 。 嗣后应令该抚遵照定例办理，毋庸擅引成案，致滋

牵泪 。 " ②

日本学者小口彦太所写的 《清代中国刑事审判中成案的法游、性》 一

文，也注意到刑部对于援引成案进行批驳的事实 。 他在引述清代刑部复议

案件写的 "虽有照复成案，并非通行定例，不得混行牵引" 、"率引未经通

IÛ (ì-， 'íl -l:失名 1日 < j~J Ij.J:归l 例 》 卷下 父与叔争殴扯担夺扭戳伤堂弟身死"条，见 《历代判

例JIJ版 》 穿~ 6 册，巾 网}十会科学出版社 ， 2005 ，第 588 - 592 页 。

ì (沂)说;打!i 霖牡I ( 江苏成案》 卷一二 《罔奸未成事经寝息因被翁训斥自尽奸夫拟流部伤

抵得J应引成~ > ，见 {历代判例如l胶 》 第 8 册，小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5 ， 第 139 - 14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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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旧案，殊属违例" 、 "照拟题复，究非通行定例，不应援以为据气"等

驳语后，指出这类刑部驳语"虽然表达方式略为不同，但所有的意见似乎

都贯穿着既非通行条例，则不准援引的原则" 。①

其三 ，在清代判牍中，有关督抚不同意刑部驳语要求维持原拟判决的

咨准文书甚多 。 但查乾隆八年 (1743 年)以后刑部驳案 ，尚未发现地方长

官援引成案的做法受到刑部批驳后，有哪一位督抚援用"八年奏准"来为

自己援引成案的行为辩解 。 如果禁止援引成案这一清律 "附例"确实由于

"八年奏准"失去效力的话，督抚怎么会轻易放弃以"八年奏准"为自己

援引成案的定拟辩解呢?他们没有这么做，恰恰证明了禁止援引成案是符

合"八年奏准"的基本精神的 。

4. 成案的学理意义不等于法律效力

一些学者认为，"乾隆三年定例"颁行后，禁止援引成案的规定实际

上没有完全得到执行，并由此推论说成案具有判例的效力 。 清代文献中确

实存在审判活动中援引成案的记录 。 小口彦太的 《清代中国刑事审判中成

案的法源性》 和王志强的 《清代成案的效力和其运用中的论证方式~ ，都

是以《刑案汇览》为基本资料，列举了清代案件裁判中援引成案的事实 。

据王志强统计， ~刑案汇览》中记载援引成案的案件为 367 件，" 其中 ，明

显依照所援引的成案为依据而非立足于对制定法及其文义解释作出裁决的

案例共 173 件，占其中近二分之一" 。② 据小口彦太统计， ~刑案汇览 》 中

记载援引成案的案件为 465 件 。 这是他们判断成案具有判例性质的基本论

据 。 笔者认为，两位作者在分析论证中尚有疏忽之处，故有必要对 《刑案

汇览》辑录的与成案相关的案件做进一步的 、 比较细致的分析 。

(1) ~ 刑案汇览》 所辑案件中，与成案相关的说 111占数量不少，但其占

刑案总数的比例并不大 。 己刊印的 《刑案汇览》 四编中，收入清高宗乾隆

元年 (1736 年)至德宗光绪十一年 ( 1885 年)刑案 9200 余件，③ 若按小

① 〔 日 〕 小口彦太: <消代巾罔刑寻~ 'ip" 11) 巾成案的法源性 } ，收入 { 小同法 H~) 1:.考证 》 丙编

第 4 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第 298 - 299 页 。

② 王志强 : ( 清代成案的效力和其运用中的论iiE方式 以 (j~) 亥汇览 ) :h 巾心 } ， { 法学

研究} 2003 年第 3 剔 。

③ 见 O~) 案汇览》 四编标点本( 15 册)书首杨一凡 、 尤古自华古建 {较理说明 ) ，法律 tJ~版杜，

2007 ，第 l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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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 彦太统计的与成案相关的 465 件案件计算，这类案例尚不到刑案总数的

6% 。 即使其中援引成案作出裁决的案例真的达到二分之一，也不到刑案

总数的 3% 。

(2) 有关引据成案的说 I~~小具有判例性质。《刑案汇览》 所辑刑案资

料， 大部分是ffiJ部各司以及律例馆的说 11屿，律例馆说 '1'占的内容基本上是修
订律例的事宜 ， 其涉及的成案是供立法参阅，不存在法司以这类成案判决

{的向问 j姐吕 。 Jf户IJf阳(

J正E式判诀 。 它是审核 、 复 议各省上报案件后形成的，是呈送部堂长官的建

以书 。 ì51. ' I I ，!i 既不是对 具体案件的有效判决，也不是对各省定拟案件的正式

批复 ，它只是对 于各省案件定拟正确与否做出判断，井在法理上进行分析

论证，供刑部堂官参阅 。 把其作为论证成案具有判例性质的直接论据，理

I'EI 似不充分 。

刑部官员之所以在说中占中频频引据成案，是由于刑部的工作性质是

" 破旧定议 "， l:!1I 复核、 讨论确定各省案件定拟是否妥当，形成复核意见，

以便上报皇帝 。 在这一复核案件的过程中，以案情相类似的成案作为参

照，目的是使形成的定拟量刑准确，防止轻重失宜 。 刑部官员的这种做

法 ，并不在法律禁止之列，甚至有时是依照皇帝的旨意进行的 。 譬如，嘉

庆 「五年( 1810 年) 刑部在复 议张杨氏殴伤伊翁张昆予身死一案过程中，

皇帝不满意江西巡抚对张杨氏之夫张青辉的拟判，下旨"着刑部详查律

例， 定拟具奏 。 如l例无明文，即着通查成案，比照定拟，奏闻请旨 。 " ① 据

王志强的论文，这类事例颇多 。 他把其解释为是"通过这种方式，皇帝又

血然在暗示性地肯定成案的参考价值" 。 这一解释指明了成案的作用 。 认

为成案具有 " 参考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成案的参考价值并不等

同于它具有法律效力 。

司法判例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它在司法审判中可以援引作为案件

判决的依据 。 传统观点在成案研究中的认识误区，是其把成案的"参考价

值"误认为判决依据，从而混淆了成案的学理意义与定例具有法律效力二

者之间的区别 。

。 ( 消 ) 毋庸赛车r~ ( 刑 音!I备司归l 例 》 卷六 《殴祖父母父母 ) ， 见 { 历代判例步'J 牍 》 第 6 册，

巾同社会科学 tJ ~ 版社 2005. 第 403 - 40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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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强论文统计的 《刑案汇览》中援引成案的案件为 367 件 。 应当

说，该论文己把 Of!J案汇览》 所载与成案相关的条目囊括殆尽。 这里，我

们以该论文注引的 《刑案汇览》 条目作为分析样本，逐一对这些案例是否

具有判例性质进行考察 。 为了确保分析的客观性，笔者没有进行任何剔除

的工作，而是把全部样本一一检索，相信这样做比其他抽样方式更具说

服力 。

(1)对于各省督抚上报案件时的定拟依据的分析 。 笔者逐一考察分析

这类案件后，综合分类统计的结果是:在 367 件案件中， 属于各省督抚上

报的案件共 70 件 。 除无具体案情者 3 件(第 39 、 41 、 68 号)、 依据不详者

8 件(第 5 ， 15 、 30 、 56 、 58 、 59 、 67 、 69 号) 外， 在 明确写有判决依据

的 59 件案件中，依律定拟者为 14 件(第 23 、 26 、 28 、 32 、 34 、 35 、 36 、

37 、 43 、 45 、 55 、 57 、 61 、 65 号) ，占 23% ;照例科断者为 13 件(第 6 、

9 , 10 、 15 、 16 、 21 、 24 、 29 、 31 、 40 、 51 、 54 、 64 号) ， 占 21% ;比附论

罪者为 15 件(第 7 ， 11 、 13 、 19 、 20 、 27 、 38 、 42 、 46 、 48 、 49 、 50 、

53 、 60 、 70 号) ，占 25% ;请旨和请示者 14 件(第 1 、 2 ， 3 ， 8 ， 12 、 18 、

22 、 25 、 33 、 44 、 47 、 62 、 63 、 66 号 ) ，占 230毛(其中援案请旨和请示者

5 件) ;纯粹引用成案作为判决依据的只有 2 件(第 17 、 52 号) ， 占 3%

(详见附表) 。 由此可见，虽然督抚定拟中，引据成案作为依律 、 例判决时

参考的情况不少，但把成案作为独立的判决依据的极其罕见 。

(2 )关于说帖作者对待成案态度的分析 。 在刑部官员写的说帖中， 其

对成案的引用，基本上是限于法理层面 。 判决案件的最终结论，仍依律 、

例为法律依据。 据笔者统计，说帖援引成案作为主要论据者为 15 件， 其中

援案驳改(即参考成案主张对原定拟驳令改正者 ) 4 件 (第 4 、 28 、 42 、

69 号) ，援案准拟(即参考成案主张对原拟定意见予以肯定者 ) 11 件 ( 5 、

6 、 17 、 21 、 38 、 40 、 44 、 48 、 63 、 65 、 70 号) 。 还 有 4 件 ( 4 、 28 、 42 、

69 号)属于原定拟援引的是成案 ，而被说帖作者予 以批驳者(详见 附

表) 。 在援案准拟的 11 个案件中，各省上报时依律定拟者 l 件， 照例定拟

者 3 件，比附定拟者 3 件，定拟依据术详者 l 件，只有 2 件是援案定拟者 。

(以上列举 10 件，尚缺 l 件)这就是说，在这 11 个案件中，说帖所引 成

案主要是供依律 、 照例比附定拟时参阅;或是 以成案说明依律定拟的正

确，如说"该省将该犯依为从拟流，核与成案及律均属相符，仍请照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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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以成案说明f!~例办理的正确，如说"核与例意及办过成案相符，应请

交司 ，将拟绞入实免勾 1世案于稿内声叙 ， 井将成案附录";或是引用成案

说明比附的正确，如l说 "该抚将刘学信依刃伤理、麻尊属递加凡斗伤二等，

于刃伤人徒二年上加二等 ，杖一百 ，徙三年，核与集解及成案相符，似可

!!(:i 覆" 。ω

假设在上述案件的复核程序中，说|帖作者的观点被采用井付诸实施，

其结果将是 : 这 门件援案准拟的案件，成案只是证明了原定拟意见的正

确， 案件仍然是以律 、 例作为定罪量刑或者比附论罪的依据;援案驳改的

4 件，成案只是证明原定拟意见的错误 ，改拟后的新判决与这些成案也不

再发生关系 ; 在原援案被驳的 4 件中，成案是被否定的对象，有的是从比

较的角度对 以成案为依据的定拟进行批驳。 如说"将金叙沉比照登时殴

死强奸未成罪人例拟以满徒 。 核与成案同一拟徒，且比例更觉允协，应请

f!~覆";如说"雷添印一犯既有昕从纠往杀奸，照擅杀科断之例可以比

引 ， 且被抢系堂甥女 ， 较之习得进案以不相干之邻佑而昕纠帮捕者更为亲

切， 义不虞成案两歧， {以应将该犯改拟擅杀为允" 。 有的则从维护法制统

一的角度 ，对援引成案的做法予以批驳，甚至提出要追究违制者的法律责

任 。 如说"查远年成案 ，不准援引比照，该抚舍现行之正条，率引未经

通行之旧案 ， 妹 j击违例 。 黄老九一犯应改依法所难有例正法，并查取错拟

及违例援引成案各职名，咨送吏部查议 。 " ② 一言以蔽之，说 I~占作者是从参

考 的视角看待成案的， 井没有把成案作为判案的法律依据。

当然， ~刑案汇览》 中也存在 2 件定拟 、复议都以成案为依据的案例，

这与全书收录的 9200 件案件相比，可以说是特殊的例外 。 在人治盛行的古

代，制度外的操作是经常发生的 。 这些例外数量的多少，可以用来衡量实

施法律制度严格程度，却不足以证明或者否定某一法律制度的存在 。

5. 成案在清代不再具有判例效力的原因

薛允升在 o卖例存疑》一书中，认为乾隆三年定例"即律内特旨断罪

临时处治不为定律者不得辄引之意 " 。③ 这个说法大体不错 。 特旨断案是皇

① 见 Of!1 采汇览三编 ) . 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 ，第 1 586 、 1 541 、 1494 - 1 49 5 页 。

② 见 < WI 案汇览三编 )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2004 ， 第 306 - 307 、 3 10 、 503 页 。

@ (消) 前允列 J央 〈 读例存疑 } 卷囚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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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特权，依法办案是官吏的职责 。 因此，明令不得辄引成案，还含有禁

止僧越皇权的意思 。 禁止司法审判中援引成例这一自唐律以来就沿相未改

的规定，是对司法中援引案例的制度性约束，它使得判例的产生和应用，

一直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 清代之前，并没有彻底废止步IJ 例 的适用 。

到了清代，这一规定则成为成案具有判例效力的难以逾越的制度障碍 。 这

反映了统治者更加注重维护法律的统一 ，同时也是各种制度因素相互配合

的结果 。

为了禁止司法审判中援引成案，清代对比附论罪方法作了严格规范 。

《大清律例·断罪无正条》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 。 " "若断罪无正

条者，引律比附，应加应戚，定拟罪名，议定奏闻 。 " -1亥条附例称"其律

例无可引用援引别条比附者， fflJ 部会同三法司公同议定罪名， 于疏 内 声

明:‘律无正条，今比照某律某例科断，或比照某律某例加一等、减一等

科断'详细奏明，恭候谕旨遵行。 " ① 这就是比附加减定拟 。 由于 《大清律

例》 对比附论罪的方法有明文规定，即使遇到案情无律 、 例正文可援引的

情况，也不难找到相应的律 、 例作为判决的依据 。

清代自乾隆五年 (1740 年)起实行定期修定刑例，使得成案不断被 l吸

收进《大清律例》 之中，根据其是否具有典型性 、 代表性和l 普遍适用 意

义，成案有立即被著为定例者，有立即确定为通行者; 有先确定为通行后

来又成为定例者，也有后来直接上升为定例者 。 这样一来，嗣后出现的类

似案件，可以按照这些新的定例或通行进行判决 。 那些没有上升为定例和

没有被确定为通行的成案，在现实生活中重复出现的概率很小;即使重复

出现，还可以通过比附论罪的方式，援引近似的律 、 例比附加减定拟 。 从

而使禁止援引成案这一规定的实施，具备了现实的可行性，也使援引特旨

论罪临时处分的正当性不复存在 。

成案在清代之所以不再具有判例效力，这是清代法律体系发展变化的

结果 。 由于例、律合编实现了律、例的一体化，且例在司法审判中取得了

优先于律的地位，从而使法律体系发生了结构性的调整 。 用比较容易理解

的方式说，就是例已经升格，成为刑律的有机组成部分。 律因条文简约留

① {大清律例》 卷五 《名例律下·断罪无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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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的法律空白已经被例所弥补，判例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正当的理由 。①

清代的成案不再具有判例的性质， 有助于国家法制不再重蹈历史的覆

辙 。 在 巾 国历史上 ， 汉代的决事 比曾经出现过有损法制一统的弊端。 如允

~tF 百l 法审判援引成案 ， 无疑是汉之决事 比的重演 。 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 LLj 西道监察御史阮葵生所写《驳案新编序》 说 "颜师古述汉时决事 ，

集为 《令阳》 三百余篇 ， 意即今刑曹成案者是也 。 " ② 汉代的死罪决事 比最

多 E!，j 达到J 13472 条 ， 清代的成案在数量上也不稍逊 。 据 《 刑 案 汇览·凡

例》言 : I~I 茄庆十八年 ( 1813 年 ) 至道光三年(1 823 年) 10 年间，共得

成案 1900 余案 。 平均每年 190 件 。 据 《续增刑案汇览·凡例》言 :自道

光四年 ( 1824 年) 起至道光十四 (1834 年 )年止，除重复案件删去外，

共计集人 1267 件 。 平均是每年 100 余件 。 如果取中计算，则是每年平均约

150 件左右 。 乾隆 五年( 1740 年 ) 修 律 时刑例为 1049 条，同治九年

( 1870 年) 时 达到 1892 条 ， 130 年间增加了 843 条 。 假如这 130 年间成案

以每年 150 件的速度增长，总数将达到 19500 件，为同治年间定例的 10 倍

还多 。 如果不 " 一概严禁"援引，势必会重蹈汉代的覆辙 。 正如阮葵生所

说"顾援引 成案例禁荼严者，诚恐移情附案 ，矜深覆以为聪明，务姑息

以惠奸踵 ， 致有覆盆漏网， 开奇请他比之端，故大为之坊耳 。 " ③

既然成案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为什么清人还大量编印 、 广为流传

呢? 这与成案有助于人们对律例的理解和运用有关。《大清律例增修统某

集成》序说"成案与律例相为表里，虽未经通行之案不准引用 。 然其衡

情断狱， 立议折中，颇增学识，兹亦广为采辑，以便互证。 " ④ 所谓 "颇增

学 识"， 说的就是这种作用 。 制度上的禁止援用和作为学习研究的材料是

两不相妨的事情 。 汪辉祖 《勿轻引成案》 云"成案如程墨，然存其体裁

而已 。 必授以为准 ，亥IJ 舟求剑，鲜有当者 。 " ③ 他把成案比喻为科举考试中

的 " 成墨"，十分形象。 成墨是他人考试用过的卷子，不可以抄袭照搬，

① 士IJ笃才 : < r!-，同古代步IJ 例考论 >> . ( 中 间主| 会科学) 2007 年第 4 剔 。

② (消)全士 ì~)J 等~辑 {驳案新编》 卷首 《驳案新编序 > .收入 《 历代步IJ 例要IJ )揉 》 第 7 册 ，

巾网杜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第 i 页 。

③ (消)企士湖等篡 ~ìl ( l_反案新编} 卷首 《驳案新编序 ) .收入 《历代判例步IJ )读 》 第 7 册 ，

巾 l司社会科学出版朴. 2005 . 第 l 页 。

④ (消)姚 11司等辑 {大消律例地修统篡集成》 序 。

③ (ÌJ'j l 汪辉祖撰 《佐治~ï言 > .清道光卡二年重刊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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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借以揣摩科举文章的做法 。 成案在司法中禁止援用而在杜会上大量

印行流传，与成墨的刊刻流行是同样的道理。

不过在秋审中，成案却具有重要的作用 。 《清史稿 ·刑法三》 云 "乾

隆以前，各司随意定拟，每不画一。三 1-二年 ，始酌定 《 比对 条款~ 1m 十

则，刊分各司，并颁诸各省，以为勘拟之准绳 。 四十九年，复行增辑 。 嗣

刑部侍郎阮葵生别辑《秋撒志略 ~ ，而后规矩略备，中外言秋助者依之，

并比附历年成案，故秋 、 朝审会议，其持异特奏者 每不胜焉 。 " ① 吉同均

著《新订秋审条款讲义~ ，对沈家本 《秋审条款附案》一书给予高度评价，

谓该书 "备载历年成案，详细靡遗，尤为秋审秘钥\他在 《讲义 》 中再

三强调成案的作用，说"若拘拘以条款为守，而不参考律例 、 成案， 则

多误矣 。"吉同均如此评价成案也有其道理，因为秋审是法司集中对所有

斩、绞监候案件进行到别分类， 需要反复比较平衡，以决定生死大限，确

实是 "毫厘之失，谬以千里 。 一发之牵 ，动关全体" 。 秋审中 参阅成案，

对于法司发现和纠正冤 、 错 、 假案有重要作用 。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秋审

是刑案执行程序中的关键环节 ， 是对已经判决的案件进行复核 。 虽然司法

官在秋审中有时也需要参考成案对案件判决有无不当的问题进行判断，但

复核的依据仍然是律 、 例"比对条款"而不是成案 。

序

号

附表: ((刑案汇览》中引用成案作为参考的案例之判决依据②

原 审核意见及 依 JJi( 原
原书条 今本③ 各省原拟中 1'9, 复议结果的

据 H 书
案情键要

类 类 出卷 目名称 页码 的判决依据
型 步1) tk:依据 另1) 处次

龚奴才误伤 龚奴才依子殴父
依 呈在旨:着施恩

误伤父母 42 其父龚 1m 者斩律，拟斩立
律 F使其仔i 养 。 嗣 特 浙 江青l 传卷

拟斩改缓 t 红 ，龚加红 诀 。 该犯能否饵
请 后不得m以为 kl=二! 知

后请留养 44 呈诸将其留 养，例无专条，
kk二i 伊l

养 奏请上裁

① 《消史和:0 卷一四四 {刑法三) ，中华书局， 1996 ，第 4208 - 4209 页 。

② 以王志强论文 《消代成案的效力和其运用巾的论证方式一一以 (i~)~汇览 〉 为 小心 ) rt 
引 O~) 案汇览》 全部条因为样本 。 王文见 {法学研究} 2003 年第 3 剔 。

③ 今本指北京古籍出版杜 2004 年 4 月出版的 O~)~ 汇览 } 标点本 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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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 )J;\ 
Jj;( 书?世 今木 各省厉(j以'-1'

l东 审核意见及 依 JJíi: 

书 ;在 ↑fi捉要
拟 复议结果的

据 件

'ii' 1:1 4号称 JJï li'l 的判决依据 类 类 l封
I,J 次 骂1 判决依据 另'1 处

fl! /l、良i!k iJ.ï 依

卷
~fJJ 父 i母 44 

伊 父犯王
!照子殴父者斩律 得I

!!!{ f{{ 养例，准 J11j 道光元年
2 拟斗斤附~ t 拟斩立诀 。 搜寻 |

极

45 |价，父声情 案 具:存自i if.:.桃 例 说帖
，.ï ij!fiJ民桃 成案，声请承桃 评I

承桃 KS司S 

张禄 l王致死 依
未使援照声

在
股化!也兄 45 

~H:t!lJli1兄张
依w 拟以斩诀。

你
惰，仍!!!{向来

王在 道光二年
3 未使附本 t 1;1;1例不 ~t 在1 养， 办理章程. f;矣

声 ij'l ft(养 46 
何'{ -K Jl5 iï!f f{{ 

声 明恭候钦定
m 

'ti'í实二狄改缓
程 说 ~Ij

养 ii二~

后再行留养

发迎新 iiill效 较前 ~t予留养 援
发 j世'囚 犯

卷
89 

jJ lJ!l ]f~官 4日 不 之案忖j 节为 案 浙江词说
4 来老奏 IYI t 未详

IfU{ f{(养 90 l约、琴亲老丁 详 茧 ，自难准予 驳 帖

1'(1 阳养 改

自应 !!ft方呜保
援

卷
八十老人 iill :英王lô 已八

不
v或流 l仪赎之案

案 荔庆 JL 年
5 犯 l友 4斤级 11 9 才，谋杀李 未~1' 办理，召[1 ~先应

"q 
{共 1ft '快 !目' 文9H 依在11 奏 l用. !!f! 

~Ë 况，p，'j

f丰收lJ!l
拟

企蒸民依夺犯杀 敛蒸锡与前办

差为首例，拟以 过成案之军犯

Jlíi 民夺犯 J1I)民盘蒸民
斩诀 。 从犯盘蒸 李亚WJ罪名稍 援

卷
205 锡依....例杖一 J1iJ 有不同 ，而为 案 道光七年

6 杀差酌m 夺犯杀差致
中/、

206 
百徒三年 。 系J1I) 例 从夺犯伤差则 1佳 说帖

迁徙家 '"1' 贫林琐命
人，应否同家口 一，且均系一 拟

迁徙，例无明 省之事，自应

文，听候部议 查!!理办理

卷
姿未 Wi :.tl

刘七娶未婚
比!'l!嫁娶违律到!

t~ 拟以流徒，尚 t~ 乾隆六十
7 ft=1 为妥系 255 坐主婚f芋，分别

J\. 弟妇为妻 附 属允协 附 年说帖
尊 l毛主婚 首从问拟流徒

?虽抢买休
李继j司 等伙

比 !!ft抢夺犯奸
卷 抢李贵买休 该省以例元明 请 ßll 道光四年

8 之妇与犯 262 妇女例，分别
J\. 之姿许氏已 文，咨部请示 月可 例 说中占

奸妇女 [iil
成

首从问拟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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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原
原书条 今本 各省原拟中

原 审核意见及 依 JJ.豆
书

案情提要
拟 复议结果的

据 14 
卷 目名称 页码 的判决依据 类 类 出

号 次 型 判决依据 另11 处

李占魁等伙 合依聚众1:ki!1

卷
AA!女系由 265 窃衣物，并 i守李占魁等依抢 抢夺妇女已成

IIH 道光六年
9 父母嫁卖 听从王俩智 夺犯奸妇女例， 为从例，拟斩

;\ 
以良妇论 267 抢夺王大姐

例
Hll候，秋后处

例 jffi 行
拟流

已成 tk 

将此条首犯改

发极边烟打冒充

强抢犯奸
周家恒纠抢

依聚众伙抢犯奸
军， 仍应!!自例

卷
310 

犯奸之妇周 1I11 力H 拒 报i 罪 二 比 荔庆二 1-
10 妇女刃伤 t 妇女本例，发回

JL 
事主雇工 313 氏，刃伤雇

城为奴
例 等，应诸于极 附 二年说中(_j

工J:iJ 万春 边烟瘁本罪上

改为发i世新观

为奴

卷
抢夺奸妇 杨士{言强抢 依强夺良家妇女 tt 改依凶恶棍徙

)1(( 
11 误抢良妇 未收 奸妇李氏拒 奸占律绞耳11上盘

附 行凶扰窑例发 成架在于录
九 论 例

刃伤氏翁 股伤人 减拟流 耳11 极边足四千里

程小叶?因昕

从逸犯刘玉 t括益都县详i1if光
1亥;优所引江南

陇贩运渔 「一年间奉到通 援 w 
卷 零星贩私

利，被巡役 伤 !I(! 江南现行 案
现行成袋，并

，纤，，，乏 i重光 1- 三
12 来便援照 368 非本部通行条

赵希有缉 成案，再犯囚 1- 极i 年说 ~Ií
。 成案拟笛

拿，刘玉陇 斤' 以下 25 五 刁飞
例，未使循 !!!1

!11 

等将赵希有 十 ...f青示到部
办理

tEí伤身死

传习天主教
比 !1(1传习天主教

应比例如l等定

犯张 1戊普等 拟 。 均应予原
卷 习教改悔 386 

于改悔后 ，
仅止 I听从人教 ，

比 拟杖一百徒三 比 i筐光八年
IJ 复用教内 不知悔改发回城

387 
仍用旧时牙jl 附! 年~~上 }111 一 附 11'吁:司级

。 音乐吹打
教音乐收藏

为奴例上最汤:一
等 ，杖 一 百 ，

经卷
生~

流二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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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j于 JJ;( 
JJ;\ 书条 今本 各省原拟巾

原 审核意见及 依 原

斗5 ~悄』延安
拟 复议结果的

据 fq: 
!{íi [1 名称 页lifIJ 的判决依据 类 类 出

;-vJ f 协; 型 判决依据 另IJ 处

朱 1 [1 赵四 习 自应!!自被掳来

卷 '自军受伤
天主教架内 归免!f~之例，

道光十二420 
发往l自什12; 不 免其治罪 。 原 1I1J 

14 被贼掳去 未j;" 年议 奏说

乘 liJ l j挫凹 42 1 ~f\ ":h奴，被 详 系为奴人犯， 例
帖

贼妨去乘问 应令1亥督仍发

j~ 1!!1 回城为奴

~存贩卖烟土之

人供出，查拿

卷 jj飞 I.H 贩买 427 
张桂车等买

依军民人主导 买食
11日
到案，尚可仍

举 道光才三
15 鸦片之人 鸦片烟例，拟以 !!(i 原拟科断。

在 j必 未获 428 食鸦片烟
柏H 丰止

例
否则 ， 按照奏

程 年通行

定章程，杖一

百徒三年

先经i亥司驳令

另行审拟 。 后

经 律例馆审

!{J; j [î.伤 :':JT 主
贼犯曾亚沈

依窃始t被事主i阜
核该词检 援

465 
1ê伤事主之 1m 8j … .. 一案系 ~ 闻电 道光七年

16 分w;. 来 j离 逐 t[î.书Iì杀人伤人

与 tJT 主 |百l 467 叔黄汝云身
例，拟以斩绞

伊l 远年成案，似 被 说帖

YE 难引以为据， 驳

所有曾亚洗一

案应请毋庸驳

查

核与例义及办

过冯大成发遗

候三听从王 成案相符，似
援

卷 行劫f珩署 大等行 1;11 8
悄有可原 ， 免死 m 可照夜。 奉

案 乾隆六 「
17 伙 i在援归} 489 j侄县署 内 i亥 批·按例前后

发遗 案 准 年说帖
匹l 兔死发遗 犯在外等候 两条，似应俱

拟
接则 行斩枭，但既

有成案 ， 只可

!!!{覆

卷 投 1吉洋 lt.i
投首洋盗 i兹

515 
事 n~禁之戴 应否准其留养， 请 可将该犯戴文 特

18 1炫 tJT 监禁 未详

亲老区i 养 516 文松母老丁 咨吁吁部示 刀t 松?在某:阴养 恒日二

四
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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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原 原审核.(ff:见及{Ï(原
书 4忍， /队 本 各省原拟中拟 据仰书 原 ;iJ~ -7 案情提要 i 一 复议结果的 类 出

卷目名称页码 的判决依据 到 判决依据 5; 11 处
号次

尚属允协，应
tt !!({洋资案内接 ìW jI由 一覆甲 孝J 

卷洋资听从 51 6 I I吊乌皮在洋 则了望己至二次 比 。 比迫光四年
1 9 一行劫四次 I 1听从叠劫闻投回自首例，发问'1 批 1111 至 夕| 附说制i

囚 |用拿投首 517 拿投首 边，无 可 再

新疆为奴 1jn .只可 !I!Hil

和1茂电幸被控赖茂 l珍为首，在 驳

卷卫手长率领 532 差拘，拒捕 jEI病故 。 从犯赖 比 比拟不伦，另令道光五年
20 一夺犯杀差 t 伤差，复率沉险等依斗杀 附行妥拟 改说1~li
五二命投首 533 I @[夺犯杀差律，拟绞监候， 拟

二命投首 减等拟流

阶Í;!J!i.茂应令研

审确惰，按在11

陈!JJi.茂 、 何 妥拟 。 其他各援
卷广东抢窃 568 亚枝 、 麦亚 照犯!!lt棍徒扰窑 案衷:庆十一

2 1 一 凶诈勒赎 t 三 、刘亚高依棍徒例定拟 例例，拟牢，杉;斤t 年说 $Ii
八分别并拟 570 等抢窃凶诈 与历年办过成拟

三案 案中日?!f.应司与
!!R 被

所引 1或主~ WU I二

极普省 JJ、过成援现行;市例， 又 111 I j且光元 ':1二
卷行窃当告lì I 584 丹巴等行窃案. )I({行窃 j缸贯案非本部通行， 主王 山 llli 司 说

22 一衣服以中 i 当钳i衣服 律定拟，咨诸部 i古不得援以为被哈…尔i
六等物估价 585 示 示据 。 各校律驳

例，分别定拟

各依月flí扣l 杀伤
依同姓 JJflí例亲属 及同姓亲属相

蓝庭芳J 将随 相殴至死以凡论 道光 五 年
卷亲属抢窃 从抢谷之无 依殴各本律问依在 行 已

且 } 其殴人致死下孚 IIIJ 1"" I Jlli ', ). 23 一市伤分别未收 JJfl 1if.兄蓝宣 律拟，均不得!'!t件: 革主例
八 3号:卑科断 伤重者律绞拟监 凡人饱杀伤科

殴伤身死 1… 庆
留[

合依1备窃 主2 古

卷偷窃蒙古 张泥儿行窃依}ti窃蒙古牲畜 牲畜 一二 匹 !!在 道 光十 二
24 一 伙同牧放 625 伙同牧放马 ~ 1Zr.至 五 匹例 . I i如l 例，拟发交驿 伊j 年说白!i
八马匹 匹 拟发交驿当差 充当苦差 。 {JJ

固和l窃资二字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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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袤

J'( 百ι
);;l 书条 今本 各省!原拟巾

师、 审核意见及 依 原

斗4 主~'ti'í提要
拟 复议结果的

据 件

f{í; L1 ~只有/; 页 (1[\ 的判决依据 类 类 出
I,J 队; 1\~ 判决依据 另1 1 处

是步11 窃.lti 1附 [I.t 1E! 
该司以令依1!~

卷 偷窃柴草 济住儿偷窃
杀事主拟斩立 rk 请

人才巨 捕杀人本
依

荔庆二 十

25 l次杀 !fr 主 63 1 柴草勒死l:J~ 律 ， 问拟斩Mi 一年奉天

f以 1斤1I~[ f~ 主
还是拒捕杀人斩 刀主

候 。 与律相
律

司说帖J\. 
lEI候，咨请部示

符，应 i奇照办

'JlO犯管 Ifl 贫 改依J!.r -[王发掘

卷 IfJ j)J偷刨 747 i@ 意录III仅尸 依发 11m {也人 ;民家
依

绍麻J华幼坟家
依 j草光五年

26 外 11月之妻 t 衣 ，包11 夕|、 缪j 开托{见尸律拟绞 开棺见尸律，

坟家见尸 749 之妻坟家见 监候
w 

杖一百 ， 徒三
律 ìm行

尸 年

Ifl H致死
比!!!! 区l 奸致死子

道光二 年
卷

养媳议复
主择贺氏因奸 女灭口系摘母例

tt 
应 mt例拟绞监

lI{j 题准 i函
27 未 iJll: 股扪其子熄 拟绞 出[fi误 。 I贝系 {疾人于级决永

*It 寺签
致死 姑杀媳元!市永远

附
远监禁

例 行，已篡

阳①
Ul lFZTL 柑ZPgyt 

例

{以系!!i!该省周

Jji: 2l 一 案办 援
卷 姿 jJ、| 病不 820 

jJ~生;彷勒死 依 理 ， I刑系例无 案 嘉庆 二 十
28 欲生令夫 t 依故杀妻得I拟绞

:降。t j'阶 ÝE 82 1 伊委李氏 律 正条，究与成 驳 三年说帖

案诸多窒碍 ， 改

{以应议驳

乔 ill玉因已

卷
攸小JjJ侄妾

依本夫有 II~亲属
改照有II~亲属

奸所杀奸
909 

与朱全保i应 1I11 捉奸登时杀死 1I!l 嘉庆二十
29 非主是时杀死奸夫

五
分别登 11才 913 奸，将朱捉

例，拟绞监候
例 奸夫例，拟以 例 二年说中占

fJ致朱j植日 满徒

~Jji命

(曾德见因见
似亦应!!(!余诗

卷 忿激杀死 956 匈张氏与 i唱l
不 成案 ，直引罪 依 乾隆五十

30 待之奸夫 文!!(!ii!í奸事 未详

斗" 放以拟徒 957 后将文 !I(.! 杀
详 人不 tE!报i而细 律 七年说帖

死
杀律问拟

(Ï) 此条内容系m音ß和大理寺对其后 "因奸致死子熄"条 目所涉案件的讨论 。 故本表摘录本

条目案情和l定拟依据等根据的是其后的"因奸敖死子媳"条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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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原
原书条 今本 各省原拟巾

原 审核意见及 依 厉i

书 案情键要
拟 复议结果的

据 {牛

卷 目名称 页码 的判决依据 类 类 f:U 
乒J 次 型 判决依据 5)11 处

卷 比 mi本夫有 11& 亲
!主改 !!(H交元攸

子捉母奸 刘老三戮死 1111 人人家已就拘 w 茄庆十年
31 957 !市捉奸杀死奸x

说中lí杀死奸夫 伊母奸夫
例，拟徒

!01 tLl TI町 j刃 杀ji!r ， 得1
/、

杖一百徒三年

J且光五年
母被逼 依子捉母奸， !!fi 

卷
嫁，其子

958 刘五砍伤母
夜无故入人家已 依 !刑;监杀~~人 依

说中lí (此

32 之奸夫迟庭 案最后仍
捕殴奸夫 959 举身死

就拘 tJlTI而他杀 在~ 律，拟绞 得I
mi 被徒斗11-/L 、

致毙 律，拟徒
Ili 结)

i直光四年
就殴伤奸夫及图

卷 殴奸资及 960 
奸罪人至折伤以 请

说中占 (已

33 放火凶徒 无具体案件 答复附 3在例，载

成笃毋论 96 1 上可否勿论问 耳t
华人拒书Iì-/L 、

题，请部核示
条 )

卷 结E贼殴死
|冻房凡fE夜 与夜无故人人家

966 
纠殴图奸伊 已'就拘 jjl而凶杀 依 查核悄耳11 才日 依 J，!， 庆 二 十

34 阁奸伊妹

未成罪人 967 妹未成之l冻 之在11中日符，拟以 w 衍，应~ 1背 !Ifi 在i f上 三年 i.!~~lí
-七

江身死 报4徙

徐添荣主f史

徐添寿 i每与

卷 听从亲属 970 徐!!í(英通奸
依斗杀 〔律]， 依

徐添荣 、 J听 Iljj
依 }，'f; 1犬 七 年

35 纠邀杀奸 之徐公举惟 远亦应改 !I(i JY1 

以擅杀论 97 1 I可淹毙(外
拟绞 l监候

杀在11 问拟
1:11 iJ~中lí

七

有斯明远一

案)

!豆请 mi夜 。 架

卷 故杀十岁 1110 
马普殴焰黄 依故杀本在~ ，拟 依

3号衍之2程系奉
依 另f{;庆 1- ;L 

36 以下幼孩 旨 E拍案惩创 ，
七子身死 斩l附设 得1 1;t! 年 lk~占

。 仍拟斩候 1112 既未若为定

例，未使援引

女11该所尹所拟

卷 欲殴其人 宋大汉与李
宋大汉 !I骂不应重 依

完绪，并通行
依 主4 庆五年

37 闪开自跌 1122 幅争斗，李 各省嗣后边有
在~律，杖八十 律 i函行

。 内损身死 瞒自跌身死 此等案件俱 !Ii{

此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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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Jf- l东
职 工t~ 条 今本 各省!反拟中

原 审核意见及 依 原

斗5 袋't背键要
拟 复议结果的

据 件

卷 自名 在'J， 页 码 的判决依据 类 类 出
I'J 次 型 ;!'I) tk:依据 别 处

今刘曾氏若!照

文1) 曾氏因子 源和之案问拟
援 孩庆七年

卷 说氓犯窃 1154 犯窃经官稍
t~ 
斩候，因属允

案 说帖，应
38 被押之子 仰，起意致 盘减拟流 当 ;该抚量减

i!iUilí: 务人 1157 死， 误 lli 劳
|咐

拟流援兔，已
IW 与新例核

人 屈原悄的似，
拟 参

似可!!!\覆

卷 疯病之人
荔庆十一

39 毋论1út 民 1195 元具体案件
年说帖

均应锁俐

核与该省囚宗

保之案情节无

二 ，该省将小

小何 111 氏训 何回氏依例拟
援

卷 训资 ;日;子 1244 责其子致伊 与实在违犯教令
IITJ 

绞 ，自亦系查
案 道光六年

40 致姑líIí孙 Ni 老何 I'EI 氏 较轻，依例拟 !!ft 成案办理。

匹l 气忿 '~I fi:!. 
1245 1市↑Ik t，)}孙气 绞 ，听候核议

例
回宗保一案本

准 说队ji

t!11 巨i 统身亡 亦系依例拟
拟

绞…既系该

省成案，自应

仿照办理

卷 殴入内损
荔庆二十

4 1 照破骨伤 1365 无具体案件
年案

四 保辜

汪 I汪 1林与绍、
因例元明文，将

此案似应驳令
援

卷 妈!女与人 1442 麻叔汪德洋
春芽比!在{子孙犯 l:t 

量减，仍实发
案 道光三年

42 ìili 奸家 l~ t 之姆春芽通 为奴。 奉 批.

7L 被人谋杀 1443 奸，谋杀 ìI
奸致父母被人i某 附

既有成案，自
驳 说帖

德洋
杀例，拟以绞决

可遵照驳改
改

卷 w:母与娟 1475 方黄氏谋王在
!顶凡人谋杀律， 依

殊未允胁，应
依 荔庆二十

43 四 均属无耻 伊婿袁士发 请驳令照律改

l~ 未便凡论 1476 身死
拟以斩监候 律

拟
律 年说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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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原 审核意见及 依 !原序原
原书条 今本 各省原拟中 拟 复议结果的 据 件书 案情键要

类 类 且l卷 目名称 页码 的判决依据
型 判决依据 另11 处号次

况仕i告戳伤
既有办过成

小功 )I!i叔况 极
案，似可!!l!

援
卷 祖坟被包l 151 3 援 !!f\乾隆九年广

案 采 孩庆七年!!l!美并况仕
东省林智之之 办 。 奉批 : 交44 四 殴死功硝: : 

情 月t 说帖1514 翰础伤小功
案，听候部议 司 !!在议办稍呈F使其夹签

服弟况仕敏 刀飞 拟
阅

各身死

卷 疑贼误杀 严久荣疑贼 系属犯时不知，
依

既以斗杀论，
依 j直光十 一

45 四 兄不得照 1540 误伤大功兄 !m犯人斗杀律，
得1

即应!!哥殴死卫平
得I 年说帖

犯时不知 严久条身死 问拟绞监候 l主本律办理

张世鸽依减本杀

卷 劝阻夺刀 1544 张世鸽过失 写信二等律，于弟
比 似!离允协，应 tt 荔庆二 十

46 囚 致兄拉脱 t 杀胞兄张世 殴胞兄死者斩罪
附 情!!l!l'H 附 五年说帖

刀柄跌毙 1545 武 上减二等，拟以

杖一百徒三年

卷 勉从叠殴 1572 任得让听从
拟斩立诀，夹签 诗t 自应循例夹签 )!(! 道光元年

4ï 四 WJ 卫平至死 i 父命殴死胞
声t背 ‘t二z己l 为允 J9iJ 说帖

应I{t夹签 1574 兄任得恭

1而绍柄听从
核于成架及律

援
卷 昕从伊父 1585 

伊父邢甘11楷
依殴WJ~提尊!离赂

比 ;在 万占 1犬十 五
自绞决律上诚等 均属相符，仍48 四 擦 l楼胞叔

担架赂胞叔邢 i的 1ft 年说帖1586 拟以满 i流 消 !!f\ 在IlI~fi青
训模两 fi~ 拟

张回被弟张

卷 被弟拳殴 忠拳殴伤，
于殴死本倒流罪 比 照殴死胞弟本 茄庆元年

49 四 一伤用刀 1598 用刀回 扎，
上减一等定拟 附 例拟流 例 说帖

回扎致毙 适伤张忠致

毙

戴才五因胞

弟戴才六强

欲索分黄

豆，向其斥卷因被胞弟
子殴死胞弟流罪 附比 似底平允 比乾隆五十

50 四 刃伤夺刀 未收 笃，被其弟
上最减拟徒 附四年说帖

三还戳致毙 砍伤 ， i亥犯

夺刀戳伤戴

才六小腹硕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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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原 审核意见及 依 原}于 Jj;(
Jjí(书条 今本 各省原拟巾 拟 复议结果的

据 件二仍
2在悄扼要

的判决依据 类 类 出也 目 名利、 页问
型 步1) 1':.11:依据 另 1) 处J--J J 次

孔张氏因 iìíj

卷 致死jìíJ姿 姿之子孔文
1111 核与定例相 !!!! 

51 四 之子并非 未 Ij欠 元将水桶拉 依例拟以绞候
伊i 符，似可!!!!覆 例

1m 抚 ~n 己 :JJ 。:戏耍气愤

tlE跌部j毙

{丘 至在 IW爽股

伤伊 l母*氏
嗣后各案边有 援

卷 ìl!伦凶犯 161 8 身死，病危。 援 H!!陕西省李仁
彼 逆伦之案， H!! 案

病危不得 料ij1J!: 背 砍伤 美等案，立予杖
被

通行52 Ilfl t 

案 例办理，不 ìlË
四 Z在行杖毙 1619 伊母事1; 冯 毙

旦在行由县杖毙 驳
氏 。 拒绝饮

食

科z兆林诈骗

王 学仁不 应改依诬告人
卷 内õ !j耐不遂 1712 

遂 ，诬告王
依诬告致死量减

tt 因而致死随行 依 嘉庆九年
53 匹l 诬告被诬 t 

学仁，致被
拟流。 经部驳，

附 有 fllit亲属一人 律 题准案
，七 之子正l 尽 1714 改拟绞抵

律，拟绞 JI~[候诬之子王 良

付自 尽

i放役李禄等

打1î 1盐误 I听 诬良拷打以 !引诬良为窃吓诈
Ull 
嘉庆十八卷 1770 IIlf 悄罪允协，应

人言诬良 至盾文林受 逝认因而致死
例
年奉天司54 四 t 

例 请 H!!覆
拷ìIll自尽 1771 伤后投井身 例，拟绞监候 说帖J\ 

死

李文诬告伊 改照凡人诬告
嘉庆二十卷 诬告而又 1790 

弟并串通陈 照犯人威逼致死 依 致死绞罪上减 比
二年奉天55 四 甘t诈致弟 t 

舷 Ht诈，致 律， 拟杖 律 三等，拟杖九 附
1791 司说帖J\ 自尽

伊弟自尽 十，徒二年半

旺l 文沟l纵容

伊妻与 {曾文

瑞通奸，复 着改为绞监
卷父母纵子 1814 听从文瑞行 拟以发往黑龙江 不候，秋后处 特通行己篡

56 凶犯奸犯ì?i t 

窃，致文瑞 给披甲人为奴 详决，并着刑部 旨例
JL 被人杀死 1815 

寨人条例商同伊委将

伊母余氏熔

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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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 原
原书条 今本 各省原拟中

原 审核意见及 依 原

书 案悄提要
拟 复议结果的

据 {牛
卷 目名称 页码 的判决依据 类 类 出

号 次 主1 判决依据 5)11 处

李得成因与

卷 子妇与人 1823 回凤财之妻 李得成依罪人tl'!
依 与例相符，应

i茧光四年

57 四 i应奸翁被 刘氏通奸， 捕杀所报i 人律，
!!!1 

奉天司说t 

JL 奸夫杀死 1826 tl'!伤氏翁回 拟斩监候
律 请!m破 例

帖

忠身死

卷 奸夫拒伤
吴文红与艾

ìE光四年

58 四 氏翁后因 1825 
余氏通奸氏 不

奉天司说

九 病身死
翁伤势平复 许-

中占
后因病死

卷 奸妇业已 1825 杨恩、魁与任 道光四年
不

59 四 悔过奸夫 t 氏通奸拒毙 奉天司说

九 拒杀氏翁 1826 氏翁
详

中占

解得策等假
赃未入手，与吓

卷 假差回民命 1920 充铺役l吓诈
诈f导赃致毙人命 lt 

应l'Ji例分别首
!!fi ZZ 庆 二 1-

60 五 虽未得赃 : 民人宋亿钱 从科断，驳令

仍应拟绞 1921 文致令自缝
者不同.将解得 问J

另拟
伊l 一年说J!\'í

身死
荣量减拟流

卷
官员价买

五品官侯廷
!!自不应轻私写在w 依 !!自不应轻罚你 依

61 五 1962 权价买有夫 [\11抄
有夫之妇

之妇为妾
议处 律 JL个月 ~* 

姜起 JI阪先与子妇 !阴谋杀夫之父

通奸，复将子致 母已杀律凌迟

死。 姜袁氏愤激 处死 。 惟此等

卷 翁媳通奸 1977 姜袁氏谋杀 将姜起顺致毙，
请

之翁云云
中辛

62 五 因夫被杀 伊翁姜起顺 若 !!fi他放逆伦大 可否 RlI 由凌迟 说帖

将翁i某毙 1978 身死 案凌迟 ， 核与谋
k国=二

盘减为斩决之
KKS S 

杀无辜尊长者似 处 ， 恭候钦

觉无所分别，候 定 。 奉旨改为

旨遵办 斩诀

既据1亥抚查 !别

何其典案遵驳改
援

与何其典等事
极

卷 夺犯杀伤 何其典夺犯 正，以前判决的
~ 

同一例，应改
坷φ·毛• 那庆卡七

63 五 并非官差 2052 杀伤地保并 类似案件是否一
T爸

杖流 ， 自 未使
年通行

请示 非官差 体改正， 咨请部 -;>:)'.两歧 ，应
ìfg 

四
刀主 也l

刁Z 直口 pfr 咨 ， ell 行

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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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原 审核意见及 依 原j于Jjí(
l原书-%. 今本 各省原拟中 拟 复议结果的

据 f牛书 ~仔i挺 J!f，!
的判决依据 类 类 出卷 目名称 页lí!:l

型 判决依据 另IJ 处J.} 次

贼犯)i'1J 老八
)i'1J 老八起意夺

纠同 )i'1J 货来
援!!l!罪人拘捕本 犯聚众十六人

卷 伙贼纠众 2055 夺犯:tê:捕 ，
例分别首从科 !!在 之多. !!!l律拟 特 嘉庆二十

64 五 夺犯杀死 j 殴戮事主邻
罪 。 周老八照律 伊j 斩监候，似轻 k曰2 四年说帖

四 ~J ç 主二命 2057 佑赵 l附光 、
拟斩监候 纵。 应请旨 即

沓庭作各身
行正法

死

自系比照该省 援
卷 把 lílì不论 吴为普怖。i

依 向来成案办 案 嘉庆二年
65 五 臼 EI 黑夜 2059 窃贼114.学海 !!自律勿论

在j! 理，似未便j座 准 说帖
四 格杀勿论 身死

行议驳 拟

卷 如l辫误伤
诸

有无避就事，
特 i直光七年张 二行窃 ， 亲老丁单，声请

应令研讯确66 五 事主之贼 2144 
kEz-I k日2 说帖误伤事主 留养
惰，妥拟报部中 来老丁单/、

张明系蒙古
按照…·通

道光十二
卷 蒙古兔死

贼犯发云贵 不 i医
来详 行 ， 应依寻常

年说帖
67 五 .Ihl犯与寻 2 159 

网广烟瘁当 详 行
发选人犯办理，七 ，，; \.逃犯 |百l

主主

卷 !驻防 1牌送

68 五 人犯知会 未收 无具体案件

;\ 地方协解

查历年电居包
援

卷 直隶屯居 1m人齐消额 衣旗人之案，
案 嘉庆二十系包衣旗人，毋 不

向俱解部监69 五 包衣m~人 2225 用刀扎伤蔡
庸解部监禁 详 驳 一年说帖

;JL 死罪解部 三身死 禁 ，齐消额自
改

应解部

郭文情罪 允

协 。 听从下手
比依监 I~白官因公

之犯仅拟杖
把总郭文j盟 ~jJ非法殴打致死 援

责，未免轻重卷武舟棍责 2228 
行棍责窝娼 在j!.拟杖一百， tt 失伦，且有办 案道光六年

70 六 窝娼人犯 t 

之李恭因伤 徒三年。 听从下 附过拟徒成案， 准说帖
0 致毙 2229 

拟致死 手之兵丁贾明金
自应将贾明金

拟以不应重杖
仍!!l!为从律减

等拟徒



六 古代例的发展演变及真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存在着多种法律形式，不同的法律形式各有

其特定的功能 。 历朝因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法律的发达程度存在差异，法律

形式也有所变化，名称亦不尽相同 。 然而，无论历史上的法律形式如何演

变，名称多么纷杂，律(包括律典)、令(包括令典)、例始终是贯穿中国

古代法系的最基本的法律形式。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越是到古代社会后

期，例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越突出 。 本书作为"例考" ， 我们己对

不同历史时期例的制定情况及相关的一些重大疑义进行了考证，目的是厘

清事实，还其本来面目 。 鉴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例的评价问题上存疑和争论

甚多，为了更加清晰地阐明古代例的发展脉络，正确地评价例的历史地

位，本部分从总体上对例的演变过程及其作用作一概述 。

(一)例的形成 、 发展和法律地位的变迁

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法律形式有没有生命力，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其他

法律形式不可替代的功能 。 一种法律形式能否被广泛使用，关键在于它在

国家法律体系中是否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并被统治者认同 。 法律形式的

形成、发达程度及其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 历史命运，归根结底是由国家

法制建设的实际需要决定的 。 因此 只有把例的功能 、 制例的历史背景和

统治者对例的认识三者结合研究，才能正确地揭示古代例的演变和发展

规律 。

例作为古代法律的重要形式，就其内容而言，既包括刑例，也包括行

政、经济、民事 、 军政诸例。 行政例历来是例的主体 。 就其形态而言，它



408 历代例考

可以是具体的案例，也可以是抽象的条文 。 抽象形态的条例是例的主体。

这是我们考察例的演变问题必须明了的前提 。

从秦汉到明清，例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 从统治者对

例的态度看，前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即秦汉为司法例广泛适用的时

期，两晋至隋唐为限制司法例适用的时期，宋至明清为注重多种形式例的

制定和编黎的时期 。 如果从例的法律地位变迁的层面分析，明代以前，例

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补充法的地位;进入明代以后，例的法律地位逐渐

提高 ， tlitl 例成为国家主要的立法活动;特别是明代中叶到清末，朝廷建立

的律与刑例井重 、 会典与行政例并重的法律机制，使例实际上成为国家法

律体系的主体 。

为什么具有司法例性质的"决事比"在汉代曾得以广泛应用，而魏晋

至隋唐时期包括司法例在内的例的发展十分缓慢井往往被加以排斥?为什

么宋、元两代曾重视编例而例终究未成为与律并重的国家的基本法律?出

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最主要的是与中国古代实行成文法制度

和统治者对完善成文法体系的认识及其做法有关。

中 国古代的成文法制度产生于先秦。 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出于富

国强兵的需要， 强调法制一统、严明法纪，初步建立了以律 、 令为核心的

成文法体系 。 律 、 令之所以能够成为成文法体系的核心，这是由它们的法

律功能决定的 。 律、令的功能主要是两个方面 : 一是从积极方面规范国家

的基本制度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行为 二是从消极方面防范 、 打击各

种犯罪行为 。 以律、令为核心的成文法制度是与君主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相适应的，有利于实现国家法制划一，防止官吏任意用法，因而为汉代及

汉以后各朝所沿袭。 成文法制度是一把双刃剑 。 为了完善国家法律制度，

统治者力图把国家的法律规范尽可能地都纳入律、令，其他法律形式只有

在律、令未备的情况下才允许存在，并始终处于辅助律 、 令而行的低层次

的法律地位，而且还必须纳入成文法体系，这就极大地缩小了例生存的空

间 。 中国古代之所以未能形成西方那样的判例法制度，这是实行君主集权

体制的必然结果 。

秦汉时期，成文法体系处于发育阶段，立法技术亦不成熟，法律形式

比较纷杂 。 这一历史时期的法律形式，秦有律、命、 令、制、诏 、 程 、

式 、 课、法律答问等;汉有律、令 、 比等 。 当时律的内涵，既包括刑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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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也包括行政 、 经济 、 民事 、 军事诸方面的法律，与后代刑律的功能不

完全相同 。 两汉时，律是最基本的立法形式，令是仅次于律的重要的法律

载体， {汉书 · 宣帝纪》注引文颖曰"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

令 3 "①《汉书 · 杜周传》 亦云"三尺(法) 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

后主所是疏为令。 " ② 说明当时令与律同存，令是比律更为灵活的法律形

式 。 凡律未备者，可随时制令予以补充 。 汉代注重编令，有以甲 、 乙 、 丙

为名的《令甲》、《令乙》 、 《令丙~ ，有以令的内容性质为名的 《 田令》、

《金布令》 等，有以地区为名的 《北边草令》、《乐浪荤令》 等，有以官署

为名的 《延尉荤令》、《光禄荤令》 等，可谓"律令烦多而不约，自典文

者不解分明" 。 由于汉代成文法体系尚不健全，审判 、 行政活动中需要处

理的许多案件或事项仍无法可依，这就为司法例"决事比"和行政活动中

运用故事提供了舞台 。 据史载，汉代曾大量适用"决事比"，死罪"决事

比"最多时达 13472 条 。 "故事"也是"奇请它比，日以益滋" 。 在这种情

况下，统治者对于司法例的运用采取的是比较宽松的态度 。 有的学者说秦

汉是成文法和判例法混合的时期，这一论断是否成立，可以继续讨论 。 但

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时期法律虽无"例"之名，但例的前身"决事 比" 、

"故事"已经出现 。

魏晋是成文法走向成熟的时期 。 曹魏制定的 《新律 》 和 《 郡 令》、

《 尚书官令》 、 《军中令~ ，晋朝制定的 《泰始律》、《晋令~ ，分别是这两代

的主要法律，且律 、 令的功能已被明确区分，即"律以定罪名，令以存

事制" 。 魏晋时期法制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立法中贯彻了"法贵简约"的

精神 。 中国古代法律在秦汉时期走过了一段由简趋繁的路程，到制定魏

律、晋律时，叉开始了由繁至简的转折。 魏晋法律的删繁就简，意味着面

对无限广阔和极其复杂的社会现实，势必增加法律条文的不确定性和自由

裁量的弹性空间，客观上存在例发挥作用的天地 。 但是，因这一时期己制

定了相对完备的律典和令典，于律令之外，又有科 、 比 、 格 、 式等法律形

式作为法典的辅助立法，这些法律形式大体可以适应治理国家的需要，加

之当时的统治者推崇的是以传统的法律形式完善成文法制度，凡是与这一

① {汉书 》 卷八 {宣帘纪} ，中华书局 ， 1983 ，第 253 页 。

② {汉书 》 卷六 o (杜周传) ，中华书局 ， 1983 ，第 265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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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相悖的法律形式都被视为法制的对立物，从而对例的出现采取了排斥

的态度 。

唐代时 ， 统治者以律 、 令 、 格 、 式为基本法律形式，建立了中国历史

上空前完善的成文法制度 。 《店六典》 云"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

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 。 " ① 宋人进一步解释说"令者，尊卑

贵贱之等数 ， 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

所常守之法也。 " ② 这四种法律形式是互相分工与协作的关系 。 律是E刑定

罪之法 ; 令是关于国家基本制度的规定;格是皇帝临时颁布的各种单行教

令的汇编;式是从令分化而来， 是唐代一些具体制度或基本制度具体化的

规定 。 其中，令 、 式是以行政法律规范为主，兼有民事、诉讼、军事等多

种部门法规范的综合性法律 。 对于律无明文规定如何处理的案情，唐朝法

律规定依律比附， 要求按照"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 的类举制度验

证判决是否轻重失宜。《唐律疏议》疏文曰"金科虽无节制，亦须比附论

刑 。 " ③ 井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 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

罪者， 则举轻以明重。 " ④ 比附一般是作为有罪的类比适用，是依据唐律中

相近的罪名和刑罚的规定进行处罚 。 所谓"举重以明轻"、"举轻以明重"，

是要求比照律文有关更重一些的罪例或更轻一些的罪例的规定，判断对案

件性质的认定及量刑的幅度有无原则性错误 。 从实质上讲，唐律的比附制

度 、 类举以明轻重的制度 ，都是要求严格依律定罪，不允许司法官员比照

成案判决和随意行使刑罚权 。 唐代时，朝延为防止官吏擅权用法，把所有

的行为规范都纳入律 、 令、格、式这四种法律形式的范畴，对于其他法律

形式采取排斥的态度 。 详刑少卿赵本仁曾编篡《法例} 3 卷，以期作为断

狱的依据，"时议亦为折衷" 。 唐高宗认为，唐代的法律已经"条章备举，

轨躏昭然"，将现实生活概括无余， "临事遵行，自不能尽"，没有必要

"更须作例"， {法例》 的存在只能是增加"烦文"，带来的只是"不便"，

① (庇)李林甫等撰 <(k庸六典》 卷六..刑部 ell 中员外自11 " ， 三秦出版社， 1991 ，影印本，

第 139 页 。

② {新唐书》 卷五六 {刑法 > ，中华书局， 1997 ，第 1407 页 。

③ (庸)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 {唐律疏议 } 卷一七"亲属为人杀私和"中华书局，

1983 ， 第 334 页 。

④ (f& ) 长孙无忌等撰、:XtJ俊文点校 {唐律疏议》 卷六"庄Ií罪无正条"中华书局， 1983 , 
第 1 3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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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明令废止《法例》 。 这里应该指出，唐代以令、格 、 式颁布的许多法律，

实际上与明清时期的条例、则例、事例的功能并无多少区别，只是名称不

同而已 。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疆土辽阔 、 人口众多的大国，各地的地理和人

文环境千差万别，社会矛盾极其纷杂 。 成文法的优点是以抽象概括的方

法，明确人们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实现全国法制一统，防范官吏曲法为

奸。然而，法律面对的是"事有无穷之变"的社会现实，有限的法律条文

无法解决层出不断的新问题，"法有限而情元穷"是法律发展始终面临的

矛盾 。

宋代时，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租{田制的普遍确立 、 手工业和商业

的繁荣，生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各阶层的利益冲突日益增多，各种经

济和民事纠纷大量涌现，原有的法律体系很难适应变化的社会状况 。 于

是，在法制变革思潮的推动下，例这一法律形式逐渐得到统治者的青睐 。

朝廷除制定了若干条例以完善国家的行政法律制度外，还制定了大量的断

例，用以处理律无明文规定的疑难案件。

例在宋代的发展经历了成案一一成例一一成册一一成法的演化过程。

其演变的趋势是:由法之外的自在形态进入到法律体系内部，从边缘地带

逐步走向中心区域。 起初，统治者没有自觉意识到所做的判决或裁定的行

政事例对后来的影响，但下属官员或后人认为其有一定的妥当性和典范意

义，能够适用于类似的案件或事项的处理。 这样，其判决或处理的行政事

例就被视为先例进入行政或司法领域。 后来，先例被挑选出来著录于法律

文件，或被"著为例"，或明令以后"不得为例" 。 著为例者，具备了法律

效力，可以在以后处理类似事项或案件时援用 。 例册的编修，使例的存在

形式发生了从零碎到系统的变化 。 为了使前例与后例不自相矛盾，这就需

要对现行法律进行清理和编篡，于是例册的编辑过程就成为对以往行政和

司法的个例进行编选和重新修订的过程，例的编修方法 、 方式也在变化和

不断进步。 如果说汉代的辞讼比和决事 比多是由私人编篡，目的是为了方

便法司和官员参考的话，宋代例的编篡和例册的修订则是逐步成为官方的

行为，通常是把例与律法编辑在一起，篇章结构上与律典保持一致 。

宋代在条例和断例的编篡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立法成果 。 这一时期，颁

布了 《 中书条例》、《吏部四选逐曹条例》、《 国子监条例》、《提举保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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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都水条 1:9IJ ~ 等多个条例，它们是国家机关活动的规则和行政 、 经济

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具有国家行政法律实施细则的性质 。 朝廷还编修了

《庆历断例》、《茄荷中书刑房断例》、《熙宁法寺断例》、《元丰断例》、《元

拓法寺断例》、《绍圣断例》、《元符刑名断例》 、 《崇宁申明断例》、《崇宁

刑名例》、《宣和断例》、 《绍兴编修刑名疑难断例》 、 《 乾道新编特旨断

例》 、 《 淳 I~~新编特旨断例》、《开禧刑名断例》 等，这些断例是为解决法

无正条可举的疑难案件而制定的 。 宋代突破了两晋、隋唐限制用例的格

局 ，例在法律实践中的广泛运用，标志着例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宋代在适用例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处理例与法的冲突 、 旧例与现行例

的矛盾还缺乏经验，加之官吏恃权弄法， "以例破法"的问题时有发生，

统治集团内部对于例的运用也存在争议。 对使用例持反对态度者认为 :

‘ 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 。 今顾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

且既用例矣，则当编类条目与法并行，今或藏之有司，吏得并缘引用任其

私意 ，或至烦读昕聪，甚元谓也 。 " ① 与此同时，也有人提出了采取引例入

法的方式解决例与法的冲突的思想 。 认为例虽然有其弊端，但又不可尽

废"然终于不能革者，盖以法有所不及，则例也有不可得而废者 。 但欲

尽去欲行之例，只守见行之法，未免拘滞而有碍 。 " ② 这种观点实际上肯定

了例对法的实施具有补充 、 辅助的作用 。 基于这一认识，他们认为解决问

题的正确办法是"收可行之例归于通行之法，庶几公共而不胶"，即将处

于法律体系之外的例吸收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 有宋一代，统治集团已初步

形成协调律例关系的思想，但没有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处理例与律、例与其

他法律形式相互关系的办法，因此，宋朝虽然注重编例，但最终未能建立

起系统的例的体系 。

蒙人入主中原，建立了元朝 。 元代在司法实践中广泛用例，刑事和民

事案件的审理往往以例作为审判的依据，例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成文法 。

在立法方面，元代仿效南宋，把断例作为重要的法律形式，在 《大元通

制》、《至正条格》 中就收有大量的断例 。 然而，蒙元统治者对于成文法制

① ( 消)徐松辑 {宋会要m稿 》 第 1 64 册 { 刑法- ) 之二一，中华书局， 1 997 ，影印本，

第 6472 页 。

② ( 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 》 第 164 册 {刑法一 》 之五五，中华书局， 1997 ，影印本，

第 648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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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性质 、 功能和作用缺乏深入认识，没有继续就如何协调例与法关系的

问题进行探索，对于例的运用采取了放任的态度 。 按照中国古代的成文法

制度，司法判例须经皇帝批准，成文法的适用优先于判例，在没有成文法

条适用时才允许援引判例 。 只有元代是例外，没有严格限制判例的适用，

一般由"都省准拟"，判例即可成立 。 在汉法律文化影响较深的一些大臣

的推动下，元代也制定有成文法典，但统治者对制定法典态度并不很积

极，他们没有意识到例与法的区别及冲突，更不用说探索解决冲突的途径

了 。 这样，宋人没有完成的处理法与例相互关系的任务，只能留待明 、 清

两代去解决。

进入明代以后，以条例、则例、事例、榜例为内容的例的体系逐渐形

成，制例、编例成为国家经常的 、 基本的立法活动 。 例这一法律形式之所

以能够走上明代法律舞台的中心，是国家法制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制例经验

日趋成熟的必然产物 。 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无穷无尽的新的问

题，迫切需要用一种形式相对简单但内涵极其丰富的法律形式，规范国家

事务管理的细则和人们行为的准则，例的功能的多样性使它能够满足统治

者的这一需求 。 另一方面，统治者在寻求建立更完善的法律体系的过程中

逐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律例关系思想，为明清以例为主体的法律体系的建

立提供了明确的指导原则 。

例的体系创立于明初 。 明太祖朱元璋在率领群臣立法定制的过程中，

注重总结和吸收前代法制建设的经验，又根据明初的国情实际有所创新 。

为了建立起既"酌中制以垂后世"又"当适时宜"的法律机制，他提出了

"当计远患"、"当适时宜"、"法贵简当"等一系列立法指导原则，并提出

了律与刑例相互关系的思想 。 说"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 ，有

经有权 。 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 。 " ① 从"常经" 与 "权

宜之法"并用的思想出发，洪武年间在刑事法律制度方面，曾几次修订

《大明律~ ，颁行了大量的作为"权宜之法"的刑例 。 为了健全国家的行政

和各种法律制度，于刑事法律之外，颁行了 《大明令》、 《 诸司职掌》 、

《宪纲》、《洪武礼制》等重要的"常经"之法及各类条例 、 则例 、事 1ýlJ 和

① (明)吕本等辑 《明太祖宝 UI[} 卷三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年春株陵周氏大有

堂和J (新锈官板皇明宝制Ii)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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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例 。 洪武朝把例确认为重要的立法形式，在治国实践中广泛使用 。

洪武朝是明代法制的开创时期， 当时的法律形式和名称还很杂乱，除

律、令 、 例外，还有陆、式 、 榜文等法律形式，颁布了《御制大诺》、《学

校格式》、《礼仪定式》、《教民榜文》等重要法律 。 如果按照明代中后期

的法律形式分类， {学校格式》、《礼仪定式》属于条例性质， {教民榜文》

后来被称为 《教民榜例~， {御制大陆》 则是峻令、事例、案例的合编 。 由

此可见，明开国之初在立法实践中，虽然注重制例，并把条例、则例 、 事

例 、 榜例确认为例的基本形式 但主要是用它们表示和区分各类权宜之

法，还没有像明代中后期那样，把律典之外的包括"常经"之法在内的一

切法律都纳入例的体系 。 这表明洪武朝君臣对于如何处理条例与其他法律

形式的关系 、 对于如何构建简明而内涵丰富的法律形式，还处在探索

阶段。

从明初到弘治《问刑条例》 颁行前，明代君臣经过一百余年的立法和

司法实践， 进一步完善了制例和律例相互关系的理论。 这一理论的主要内

容是 : 在刑事立法方面，刑例的制定必须遵循"盖立例以辅律，贵依律定

例"的原则，即立例的宗 旨是 "以例补律"，制例务须符合律意，不得与

律文的规定相冲突 ; 在司法领域 内， 实行刑例与律典井行 、 "以例辅律 "

的原则; 在对待刑律与各类非刑事例的关系上，实行诸法井重、 诸法并行

的方针 。 为了完善国家的行政法律制度，明代统治者确立了以《会典》为

纲、行政例为目的法律编篡原则 。 在修订 《会典》 的同时，发布了作为

《会典》 补充法的各类行政例 。 在上述立法思想的指导下，明代中后期先

后三次修订《问刑条例~ ，两次颁布 《会典~ ，颁行了 《吏部条例》、《宗

藩条例~ ，修订了 《宪纲》 和 《军政条例》等，制定了大量的各类有关行

政、经济、军事、民事、 教育方面的例，又根据例的功能，把其区分为条

例 、 事例 、 则例、榜例 。 这一时期朝廷制定的所有法律，除律典和皇帝发

布的诏令外，其他法律全部纳入了例的体系 。 由于朝廷的基本法律制度和

绝大多数法律都是以例的形式规定的，例成为法律体系的主体。明代的法

律体系较之前代而言 ，法律形式更加简明和规范，其涵盖的领域更加宽

广，法律规范的内容则更加丰富， 从而把国家的法制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 。

明代建立的例的体系，为清代所继承，并较明代有所创新和发展 。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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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在仿效明制 、 实行律例合编的基础上，从乾隆朝起，各朝坚持定期修订

刑例，以补律之未备。 为了完善行政法律制度，清代自康熙朝起，先后五

次篡修 《大清会典》 。 乾隆时 ， 又将典 、 例分立，编篡了 《乾隆会典》 和

《乾隆会典则例》 。 此体例为嘉靖、 光绪两朝所沿袭 只是把"会典则例"

改为"会典事例" 。 这两朝颁行的 《嘉庆会典事例 》、 《光绪会典事例 } , 

极大地完善了当时的行政法律制度 。 为了强化对国家行政、经济 、 刑 事、

民事、 军事 、 教育的全面管理 清代以则例的形式颁行了数以百计的各种

单行法规。 则例作为规范国家机关的活动规则及一些重大事项的实施细则

被广泛采用，成为行政法律的主体。 与此同时，清代进一步健全了以则

例、事例、条例为基本形式的例的体系，以例的形式颁行了许多旨在完善

经济法律制度 、 民事法律制度 、 少数民族法律制度 、 秋审制度方面的单行

法规，颁布了大量旨在规范地方行政和民间事务管理的地方法规，从各个

方面空前完善了国家的法律制度 。

( 二)如何看待前人对例的批评

学界对于明 、 清例持否定评价者，大多是引用 《 明史 ·刑法 志》 和

《清史稿 ·刑法志》为据。《 明史 ·刑法志》 云 :

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开IJ 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 。

后屡诏厘正，至二十年始中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

悉，令子手j、守之 。 群臣有稍议更改， f!r 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 而后乃滋

弊者，由于人不知律，妄意律举大纲 ，不足以尽情伪之变 ，于是因律

起例，因 171J 生例，例愈纷而弊愈无穷 。 ……①

《清史稿 ·刑法志》 对于清代例的评论，与 《 明史 · 刑法志》 的说法

颇为近似 。 其文曰 :

盖 ;青代定例， 一如宋时之编款，有例不用律， 律既多成虚文，而

① 《 明史》 卷 JL三《刑法一 ) ，中华书局， 1 974 ， 第 227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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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i运愈滋繁碎 。 其间前后抵触，或律外加重，或因伽l 破律，或一事设

一例，或一省一地方专一例，甚且因此例而生彼例，不惟与他部则例

参差 ， J'!r 一例分载各门者，亦不元歧异 。 辗转纠纷，易滋高

下 。 ……①

正是根据这些议论 ， 一些著述把明 、清例的作用概述为"以例破律" 、

"以例坏法"，给予负面的评价;也有些著述承认制例 、 用例有其必要性，

但认为其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弊大于利" 。 我们认为，如不对有关记述明

清例的制定 、 实施的文献进行全面考察，仅凭 《刑法志》 这两段论述去评

价例的作用，这种治史的方法是不严谨的，也很难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长期以来，主张中华法系"以刑为主"的观点，在法史学界颇为流

行。 把 《刑法志》 的记述作为法史研究的基本依据，就是在这一观点支配

下形成的研究方式 。 这一研究方式又进一步强化了"以刑为主"的观念，

两者互为因果，形成了路径依赖，自然无法摆脱"以刑为主"的案臼 。 例

的研究也是如此。 本来，例作为古代法律的重要形式之一，既包括刑例，

也包括行政、经济、民事、军政诸例 。 行政例历来是例的主体。 但是，受

"以刑为主"思维模式的影响，在法史研究中，刑例受到重视，行政诸例

则被忽视。 这样造成的后果必然是以对刑例的评价代替对各类例的全面

评价 。

《刑法志》 记一代刑法之概耍，其对例的评论也仅限于刑例。一些著

述把明 、清《刑法志》 作者对刑例的批评，扩大到了对所有例的评价是欠

妥当的 。 以 《 明史·刑法志》 为例 。 其所谓"因律起例，因例生例"，意

思是因刑律而生刑例 、 因刑例又生刑例，记述的只是明代的刑例的产生和

演变，并不包括占明例绝大多数的行政诸例在内 。 刑例与行政例彼此的内

容和功能不同， 即使《刑法志》作者对刑例的批评完全正确，也无法得出

明 、清制定的行政诸例发挥的是消极作用的结论。

史籍作者的思想观点和专业水准如何，决定了他记述的历史是否客

观，也决定了其发表的见解有无价值和价值大小 。 因此，要正确地揭示古

代法制的真相，必须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考察。 对于一些重

① {消史稿》 卷一 四二 {刑法一) ， 中华书局， 1996 ，第 418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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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史料，还应当考证文献的真伪及作者所述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历史的真

实 。 我们在援引明、清 《刑法志》 作者批评例的有关文字时，也应当坚持

这种态度 。

《明史》为清明史馆篡修，题张廷玉等撰，雍正十三年 (1735 年)成

书 。 据清初人王士祯记， ~刑法志》 的作者是姜震英。 姜震英，请浙江慈

溪人，字西溟，人称湛园先生。 康熙三十六年 (1697 年)中进士时，年已

七十，两年后充顺天乡试副考官，以科场案牵连下狱，病死狱中 。 王士祯

说"西溟先以诸生入史局，分修 《明史·刑法志 ~ ，极言廷杖 、 诏狱 、 东

厂、缉骑之害，淋漓痛切，不减司马子长 。 " ① 姜震英的特长是古文 、 书画

艺术而不是法律，加之清初修《明史》时，不少明代法律史料作者未曾得

见，故姜氏记《刑法志》 不确处甚多 。 关于 《 明史 · 刑法志 》 记述 《 大

明律》、《大话》、 《 问刑条例》 等法律典籍方面的失误，笔者曾有所考

述。② 在记述明例方面， ~刑法志》 同样存在重大缺失 。 以 《 明史 · 刑法

志》 作者批评明代刑例的那段议论而言，就有两点令人费解 。 其一 ，作者

先是简述洪武法制，接着以"而后"二字转折，叙述"因律起例，因例生

例，例愈纷而弊无穷"，说这种弊端发生在太祖洪武朝之后，却未清楚说

明是存在某一段时间内，还是明一代制例都存在此类问题。 其二 ， ~刑法

志》 作者批评明例的这段文字置于《刑法一》 的篇首，似乎是对明一代法

制弊端的概括。 在此段之后，作者详述了明代律 、 例的制定过程，其中记

述和评价 《问刑条例》、 充军例 、 赎例的文字占很大篇幅 。 作者对于 《 问

刑条例》 和赎例，基本上给予正面的评价;对于充军例也多是直述其事 ，

兼有对其刑法苛重的批评。 阅读 《刑法志》 论述明代制定律 、 例概况的全

文，使人感到作者所说的"例愈纷而弊愈无穷"，又与其后的记述不相协

调，似乎那段批评明例的文字又不是对刑例的总体评价。 因此，研究者不

可断章摘句，仅以这段话为据否定整个明代例的作用 。

全面考察明人批评例的弊端的史料不难看出，这类批评基本上是针对

因一时一事制定的事例而言 。 在明代例的形式中，通行全国的 《 问刑条

例》、《会典》 中收入的事例是经统治者精心修订而成，人们对此鲜有异议

① (消) 王士祯撰 《分甘馀话} 卷囚，消康熙四十八年刻本 。

② 详见杨一凡著 《明初重典考》、《明大i告研究》、{洪武法律且也靠在考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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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而各朝颁行的事例中，不少是"因一事之宜，或因一己之见"临时而

就，日报积累， 一事二三其例者有之，随事更张每年再变其例者有之，常

常出现前例与后例矛盾 。 造成"以例破律"不良后果的，多是那些临时而

就的事例 。 也应看到，明代颁行事例方面存在的弊端，主要发生在弘治

《问刑条例。颁行以前。 当时，许多朝臣纷纷上书陈述例的弊端，要求斟

酌取舍，制定 《问刑条例》 。 如成化十年 (1474 年)六月兵部给事中祝澜

的奏疏 、 弘治元年 ( 1488 年)九月十四日刑部尚书何乔新等的奏疏 、 弘治

五年 ( 1492 年)七月刑部尚书彭韶的奏议 、 弘治十三年(1500 年) 三月

刑部尚书白昂撰 《问刑条例题稿》等，都明确说到"近来条例太多，人难

遵守" 、 "故事同而援引或异，罪易而议拟各殊"的情况 。 朝臣们在力陈例

的弊端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例的作用，并就如何完善刑例的问题提出建

议 。 如l祝澜奏疏中云 "然民生日繁，庶事百出，制书有未备载者，或朝

廷有所施行，臣下有所建请，遂因之以为条例。 " ① 何乔新在奏议中说:

"一应条例虽出于臣下之所建明，实本于先帝之所裁处，其间亦有深意

;需 。 ……一概革去，虑恐百弊重生 。 异时法不足以惩奸，言律者又复申明

旧例， 未免烦读圣 I奸 ，不可不详加斟酌也。 " ② 弘治七年 (1494 年) ，刑部

尚书彭朗在上书中指出 ，司法审判中出现援例审案不当的原因是"盖比

例行于在京法司者多，而行于在外者少，故在外问刑多致轻重失宜。"他

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废弃例不用，而是"宜选属官汇萃前后奏准事

例，分类编集，会官裁定成编，通行内外，与 《大明律》兼用 。 庶事例有

定，情罪无遗" 。③ 显然，他们力陈例的弊端的目的，并不是否定例的作

用，而是为了修订新的 《 问刑条例~ ，更好地发挥例的作用 。

弘治 《问刑条例》 颁行后，由于明代君臣己确立了一整套制例的指导

原则和措施，制例中出现的前例与后例的冲突的情况，能够较快地得到处

理 。 史籍中有关明代中后期朝臣建言制定某一事例 、 变更或终止实施某一

事例的记载较多，很少见到有否定例的作用的言论。

① 《 明宪宗实录》 卷一二丸。

② {垒明条法!jl:类篆 》 附编 《奏革幼军在逃等件重复不便事件> ，见 {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

成》 乙编第 6 册，科学出版社， 1994 ，第 11 0 页 。

③ { 明孝宗实录》 卷六五 。 又，本段中所引几位朝臣的奏议中对例的作用及其弊端的陈述，

详见本书 {明代例考》 中的 { 明代律例关系的演变与( 问刑条例 〉 的修订》 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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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各朝君臣对例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很重视的 。 在 《 明实录》、

《明史》、《皇明条法事类篡》 、 《条例备考上 《增修条例备考》 诸书中，有

关明代朝臣建言制例记载有数千处 。 如《明史·食货四 》 载"仁宗立，

以钞法不通，议所以敛之之道 。 户部尚书夏元吉请令有钞之家中盐，遂定

各盐司中盐则例 。 " ① 弘治十六年 (1503 年) ，御史杨一清曾建议"召商买

茶"，被皇帝采纳 。 "正德元年，一清又建议，商人不愿领价者 ，以半与

商，令自卖 。 遂著为例永行焉 。 " ② 通观明一代的立法活动，除明太祖洪武

朝几次修律外，基本上都是围绕制例 、 编例进行的 。 明中后期两次颁布

《大明会典扎实际上修典的工作重点是编例 。 可以说一部明代立法史，主

要是以完善例的体系为内容的制例史 。

《清史稿·刑法志》中那段批评清例的文字也值得分析。 人所共知，

《清史稿》的编篡无论是组织工作还是修史方法都难称成熟，故题为"史

稿"，未能侧身于"二十四史"之列 。 《刑法志》更是如此。 《 清史稿》 主

修者赵尔翼说: {清史稿》为"急就之章"，"未臻完整" 。③ 金梁撰 《清史

稿校勘记》云"刑法为王君式通等分辑，后用许君受衡稿。 " ④ 许受衡，

赣州府龙南人，字矶楼。 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进士，历官刑部主事 、

大理院少卿 。 按理说他对清律基本上沿袭明律 、 刑法之变主要是修订刑例

这一点应当是清楚的，然作者仍沿用历代修 《刑法志》 的传统做法，以记

述修律为主，对包括批评例的这段文字在内的刑例的修订情况的记述，行

文不到二千字，内容简略，且语焉不详。 撇开 《清史稿》 对刑法记载的缺

陷不谈，就作者对例的批评而言，有三点可以肯定: 一是他对于清例的批

评，只发表了议论，却没有用扎实的史料进行论证。 二是他的观点源于清

末主张变法者批判律例的观点 。 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论述。三是他对清例

的批评，也是针对刑例而言 。 行政例是清例的主体。 即使许受衡的观点元

可挑剔，也无法得出他全面否定清例的结论。

除明、清史 《刑法志》外，两代史籍中还记载了不少批评例的言论 。

① { 明史》 卷八 o <食货四 > ，中华书局 ， 1974 ， 第 1936 页 。

② { 明史》 卷八 o {食货囚 } ，中华书局 ， 1974 ，第 1951 页 。

③ 赵尔宾撰 《清史稿发币l缀 言 } ，该文附于 { 消史稿 》 书末 ，中华书局 ， 1996 ，第 1473 1

页 。

④ 金梁撰 {清史稿校勘记} ，该文附于 { 消 史稿 } 书 末， 中华书局 ， 1996 ， 第 14738 -

1473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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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记述，都应该进行全面解读和具体分析，弄清楚是何人在什么背

景下出于何种动机提出批评的，这些批评有无事实根据，从而得出恰如其

分的结论。

笔者把搜集到的清人批评例的有关记载和言论做了初步梳理，发现这

一历史时期人们对于例的批评，归纳起来主要是三种情况 。

其一 ， 清代前期和l中期，清人批评例文繁杂弊端的言论，基本上是在

肯定例的作用的前提下，为了健全国家法制和更好地制例，针对某一时期

或某一地区实施例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针对例文本身存在的缺陷提出

的 。 批评者在力陈例的弊端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推动朝廷定例的实施 。

清初人徐旭龄说:

古者乐律曰律，法律亦曰律 。 其义一也。 律差累恭，则声音f!r

变 。 故立法者取之，言一定而不可移易也。 后世法网益密，律不足以

尽之，间增条例 。 夫例者，不得己而佐律之穷者也。 律有一定，依以

断罪，无可异同也。 例则用比，比则可重可轻，享有近似者引而合

之。 酷吏贪骨，因以舞文弄法，致莫可访矣。①

徐旭龄是顺治卡二年 (1 655 年)进士，后任刑部主事，康熙间任湖广

道御史，累官j曹运总督，卒于康熙二十六年 ( 1687 年) 。 阅读徐氏撰《引

用律例疏》全文可知，他承认用例的必要性，说例是出于"佐律之穷"不

得己而用之，只是认为"例则用比，比则可重可轻，事有近似者引而合

之"，使官吏得以"舞文弄法" 。 他对例的批评是针对"近日刑官决狱拟

罪，所引律例或未详明"的现象提出的，欲解决的是司法审判活动中例的

正确适用问题。 如果引用清初徐旭龄说的这段话，否定连徐旭龄也不清楚

的后世各朝例的发展实际，无疑是缺乏说服力的 。

}I民治朝任刑部主事和左副都御史 、 康熙朝任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的李

之芳批评例的言论，也为世人瞩目 。 他说"则例纷纭，权总归于膏吏 。

欲轻则有轻条，欲重则有重拟。 "② 李之芳的这段话，是他于康熙丸年

① (消)徐旭龄姨 {引用律例疏) ，见(消)贺长龄辑 {皇朝经世文编》 卷 1L一，清光绪二

十二年扫 ut 山房刻本 。

② (消)李之劳模 {请除元益条例疏 ) ，见(消)贺长龄辑 {皇朝经世文编》 卷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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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70 年)针对当时例的实施中存在的时弊有感而发的 。 清初法制草创，

例的形式 、 体系尚未定型，统治集团内部对于如何处理律例关系、 如何构

建清王朝法律体系还未形成共识。 李之芳是清初朝延制例的积极参与者，

曾上书为制定《吏部处分则例》建言，他在康熙十二年( 1673 年)后任

兵部侍郎总督浙江事务和任兵部尚书期间，主持制定了 《条例禁约~ ，发

布了多篇告示，强调军民必须讲读律例、依例行事，处处要求下属遇事照

例参处。① 因此，不能因为李之芳有过批评例的言论，就得出他否定例的

作用和反对用例的结论。

曾在雍正、乾隆年间任布政使和巡抚达 30 余年的陈弘谋，也发表过批

评例的言论，但他任官期间，很重视例的制定和实施 。 其著作《培远堂偶

存稿~ 48 卷，辑录了他在云南 、 天津、江苏、江西 、 陕西 、 湖北 、 河南 、

福建、甘肃、湖南、两广任上发布的大量文撤。 这些文橄充分体现了他竭

力维护朝廷定例的权威，要求下属依例行事的精神 。

类似徐旭龄、李之芳 、 陈弘谋这样既注重发挥例的作用又发表过批评

例的言论的例子还很多 。 这些批评例的言论，都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

针对性的 。 批评者的动机， 一般也是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的权威和更好地推

动例的实施 。 我们在研读清人批评例的史料时，只有把其言论与发表这一

言论的背景及相关文献结合研究，才能正确地阐述其对待例的态度和基本

观点 。

其二，许多批评例文繁杂者，其阐发问题的侧重点，是抨击官员在例

文繁多的情况下不习吏事，致使青吏得以曲法为奸。

清代时，不少官府在例文繁多的情况下，司法审判活动中权归吏膏 、

舍例使用成案的问题十分突出 。 对此，一些关注国家法制建设的朝臣和文

人痛加抨击，其中有些言辞相当激烈 。 道光年间，汤鹏写道"天下之政

昂弊乎?日弊于因意而用法 。 因法而用例，因例而用案 。 天下之权昂归

乎?曰不归于君，不归于相，不归于有司执事，而归于吏膏。 昂为而权是

归乎?曰用法则吏青擅周内，用例则吏膏擅苛比，用案则吏膏擅强记。 于

是君臣上下逊谢弗如，不得不荤大权以予之。 " ②

① 杨一凡 、 王旭编 {古代榜文告示汇存>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影印本，第 I - 206 

页 。

② (清)汤鹏撰 {训iI吏上 ) ，见 (消)盛康辑{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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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认真阅读一下这些批评文字就会发现，批评的重点是针对官场

的腐败和官员 的无能。《清碑类钞》 中收入的 《各部书吏主案牍》 一文，

对定例繁杂情况下官员不习吏事、 青吏借机售其奸的情况做了如此描述:

"各部司官 ， 不习吏事 ， 堂官无论已 ，一切案牍皆书吏主之。 故每办一案，

堂官委之司官 ， 司官委之书吏 ，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

加润色， 呈之堂官 ， 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 。 … … 司官欲检一案，每

以周书吏 ，必援例，必检例案 。 而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手，未从

得一纸 。 书吏皆世业， 窟穴其中， 牢不可拔，辄执例以制司官，司官未如

之何，乃遂藉以售其奸，而皆得致富 。 " ① 在该文作者看来，官府出现的事

权落于吏手、法律被吏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弊端，这是因官员"不习吏事" 、

不屑于学习律例而又逐级推读造成的 。

曾在嘉庆、 道光 、 咸丰三朝为宫的包世臣，对于造成官吏借例文繁

多 、 曲法坏法的原因做了深入地分析，他指出"各部各司皆有则例，永

为法守 。 司员果能悉心推究，何难通习 ? 况遵例不遵案，叠奉大行皇帝明

谕，尤为简约易循"，由 于堂司各官"不欲剔除书吏之弊"，青吏才得以

"上下其手" 。 包世臣认为， 要革除这一流弊，必须采取严明的奖罚措施 ，

激励官员认真学习则例， 并把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官员撤职查办 。 具

体办法是 "应请伤部院大臣 ，转伤实缺及行走各司员，限三个月内，将

本司则例详细讲求。三月之后，集而考校之。 其能约记例文及通晓例意

者， 定为优等 ，酌量鼓励 。 其全不谙晓又不上紧学习者，分别撤任降棒，

以观后效。 如此一二年间，迭经数考，部中司员皆明例案，书吏自然无

权，不能舞弊矣 。 外官知部书无权，一挂吏议，无可挽回，自必伤其廉

隅 。 " ② 旧的官僚体制是产生官场腐败 、 膏吏曲法为奸的土壤 。 受历史条件

的局限，包世臣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 。 虽然他提出的办法治标不治本，在

当时仍是难能可贵的 。

历朝统治者为了治世 、 防奸不断严密法网，法网过密又使贪官污吏得

以曲法为奸。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代都始终无法走出的怪圈 。 同历代一

样 ，清代官场中存在的官员不习吏事、膏吏曲法为奸的恶疾之所以屡禁不

① 徐坷编撰 {消 事事 类ffJ、 } 第 门册 {膏役类 · 各部书吏主案牍) .中华书局， 2003 0 

② (消)包世臣撰 {齐民四术》 卷七上 {刑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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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从根本上讲，是由于缺乏民主监督机制的官僚体制造成的，例文繁杂

只是形成这种弊端的外部条件。 把官场腐败的症结仅归结为例文繁杂，无

疑是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 。

其三，认为律与例处于两极对立状态，从律例关系角度对制例提出批

评 。 这类言论虽不多见，但它出于对清代法制不满的有关人士之口，很值

得关注 。

清代注重制例、编例，特别是乾隆五年 (1 740 年) { 大清律例》 作为

一代大法颁行后，各朝坚持律文恒存，制例成为国家立法的基本活动，这

种做法与唐宋以来"律为常经，例为权宜之法"的立法原则和重律轻例的

法律传统大相径庭。 一些对于清代朝政不满的人士，把法律实践中出现的

弊端归结为"重例轻律"四字，他们从论述律例关系的角度，采取扬律抑

例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见 。

持扬律抑例观点者，以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最具代表性 。 袁枚，清断

江钱塘县人，乾隆四年 (1739 年)进士，曾任深水 、 江宁等县知县， 40 

岁辞官告归，一生喜好诗文，性通达不羁。 他在 《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

书》中说 :

盖律者，万世之法也;例者， 一时之事也。 万世之法，有伦有

妥，无所喜怒于其问;一时之事，则人君有宽严之不同，卿相有仁刻

之互异，而且租于爱憎，发于仓卒，难据为准 。 譬之律者街也，度

也，其取而拟之，则物至而权之皮之也。 部居别白，若网在纲 。 若夫

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提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元牵合影射之虞

乎?律虽繁，一童子可诵而习 。 至于例，则朝例未干IJ ，暮例复下，千

条万端，藏诸故府，聪强之官，不能省记。 一旦援引，惟吏是循 。 或

同一事也，而轻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后异 。 或转语以抑扬之，或

深文以周内之。 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 。 ~I 律者直举其坷，引

例者由为之证。 公卿大夫，张目拱手，受其指挥 。 岂不可叹!①

从袁枚的论述可知，其批评的对象是刑例，故把刑例与律对比，扬此

① (消)袁枚撰 {答金震方先生问律例书 ) ， 载 ( /1、仓山房文集} 卷一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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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彼 。 袁枚认为， 用例的弊端有二 : 一是律为万世之法，刑罚尺度不会因

君主和l长官的好恶而改变 ;例因一时之事而立，立法 、 执法的尺度易以个

人的爱憎和主观意志所左右。二是律条文有限，人可诵习熟记;例则繁而

无度，官员无法掌握和融会贯通，致使青吏得以专权，倚法为奸。 袁枚的

批评，淋j离尽致地揭露了清代法制的弊病，应该说是有其道理的。 但是，

袁枚把例视为律的对立物，忽视了清律基本上是抄袭明律而成，数百年不

改的 459 条律文无法适应变化了的国情这一现实 。 他指责清例"千条万

端 ， ÿ班诸故府"，也不完全符合清代刑例的制定和实施的史实 。 所以，尽

管袁枚批评例的言辞激烈 ，却存在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缺陷，也没有为克服

当时法制的弊端提出良方。

清末法学家薛允升对袁枚的见解表示赞赏，并将其引用于 《读例存

疑》 卷首 。 薛氏主张改良清末现行的法律制度，对于当时行用的大清律 、

例多有不满，他通过撰写《唐明律合编》 褒唐律 、 贬明律表达对清律的批

评，借用袁枚的言论表达对清例的批评，其著述多有创见，但在评价古代

律例方面存在故意抬高唐律、 贬低明清律例的偏颇 。 与袁枚不同的是，薛

允升撰 《 读例存疑~ ，对 清代 200 余年间的定例进行了系统的编篡整理，

考证了每一定例产生的年代 、 背景和原意，探讨了它与正律之间的实质联

系 、差异及演变过程，论证了各个定例的合理性 、 必要性或其不足与弊

端，就定例的存废 、 修补 、 适用与正律之间的协调衔接等提出了很有见地

的建议 。 从一定意义上讲， {读例存疑》 就是为刑例的修订进行的材料准

备 。 书中陈述的种种修改建议表明，薛允升并不是想否定刑例的作用，而

是为进一步完善刑例而批评例的 。

清代末期，朝政日趋腐败，经济濒于崩溃，列强乘机入侵和瓜分中

国 。 为救国图强， 要求进行国家政治体制和法律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这

一时期， 一些仁人志士展开了对旧法制的批判，其矛头所向是包括律 、 例

在内的整个清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 。 当时批判旧法制的代表人物，因政治

立场不同，观点也不尽一致。 主张废除旧法统和司法改革者，对于清例持

否定的态度 ;持对旧法制采取适当修正态度者，则往往是既揭露问题又主

张修例 。 应当说 ， 前一种主张具有革命的意义，后一种主张属于改良的性

质 。 社会大变革时期对旧法制的批判，毕竟不是学术研究，也不是准确无

误地评价历史，其目的是服务于法制变革 。 尤其是力主革古鼎新者对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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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难免出现"矫枉过正"和言辞激烈之处 。 因此，今人在阐述清代例

的作用的时候，应当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有关言论进行具体分析，既要

正确地阐述当时批判清例的进步意义，又不能把前人对一个时期例的评

价，扩大为对清一代例的评价，更不能把一些批判中的过激言辞作为评价

例的作用的依据。

如果说清人对例的批评主要是上述三种情况的话，近人持否定例的观点

者，除一些是未认真和全面阅读文献、 人云亦云者外，还有一些则是未弄清

成案与例的区别，因而误读文本的结果。 清代的例、案，有时并称，所谓

"省例案"的主张，就是把例与案相提并论。 其实，清代中期以后，例与案

是有明确区分的 。 例是指定例，案是指成案。关于司法中成案的性质与法律

地位，我们在前面已有专门论述，兹不具论。 行政中的成案，则是一些已经

处理的事项或案例，以相对独立的形态存在，被后人在无例可循时作为处理

事务的依据。因成案数量甚多，成为青吏营私舞弊的渊蠢。 诚如曾在清道

光、咸丰年间为官的王庆云所说"夫案者何也?偶办一事而与例不符非斟

酌尽善而奏明立案者也。 故不特堂宫不能周知，即司官亦何尝记忆?吏青得

以窟穴其中高下其手。 夫外省青吏舞文，犹有部臣驳正，各部膏吏舞文更i住

复驳正者!此所谓城狐社鼠者也。"①

针对这种情况，清代人提出"省例案"的主张 。 "省例案 " 一词虽然

例、案并称，其实有所偏重，侧重点是减省成案， 具体办法是 以案编入

例，以例去案 。

王庆云就提出了这样的改进办法:

窃计六部之案，散在各司 。 若由各堂官 i远伤司员将案卷尽数查

明，凡为例之所元，而将来可以比照援引之案悉行检出，去其重复歧

误者，则为数谅亦无多 。 每件盖用堂印，编册才离由， 11备用之时验对，

不许吏骨以册外稿件率行援引，由是以司之员，习一司之例，即管

一司之案，庶几堂官易于责成，而骨史无从常法。②

① (消)王庆云撰 {正本消源疏 } ，见(消)盛康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一 o < 治体

三 ·政本上> ，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

② (消)王庆云撰 《正本清源疏 } ，见(消)盛康辑 { 皇朝经世文续编 》 卷-0 < 治体

三 · 政本上} ，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

425 



426 历代价l 王军

清代时，不少朝臣向朝廷建言，力陈成案的弊端，反对舍例用案 。 曾

在乾隆 、 嘉庆 、 道光间为官的乔远;脱云:

其已经登垂则 171) 者，自系可以通行之案 。 若已经续慕不登则例

者，即系不通行之案 。 显而易见，岂有合定例 、 近例不道，而远.tßt十

数年成案，转足依据之理!况例外求案，部中或援成案议驳，而外间

亦可援成案邀准，往返究访，究致部驳元辞。违例议准，殊属不成事

休。 此则无论准驳，皆中猾史舞文之弊，不可不大为之防 。 臣患以

为，欲绝弊源，不如明中例禁。 各部既有钦颁则例，无论准驳事件，

皆宜援例进行。 除无例可援者，自应由部臣随时条议请旨道办外，其

一切远年成案，凡系厉、刊则例及续暴则例不行采入者，不许附会护、

引，以杜书吏蒙混之弊。①

道光年间，御史朱鸿指出:

夫各衙门政治，载在则例 。 原为办事之准绳，所当悉心研究，熟

习而进行之。 则耳只在司官乃平时视为具文，遇事茫无依据，反以例当

若何问之书史 。 书史专倚例、案为弊立在，畸轻畸重，惟利是图 。 明知

司官不能指驳，则更无所顾忌 。 甚至合例言案，匿现在当行之例，而

自变量十年前与例不符之案，巧为蒙蔽。 其尤甚者，于续修则例时，

f!p代司官慕辑。 因而故为纠纷，故为含混，预留作弊地步 。 使则例愈

修愈晦，司官理会不明，不得不凭书吏检查，益倚之为左右得力之

人。 殊不思芳辈从中取利，无所不豆。②

持"以例破法"、"以例坏法"观点者，在其著述中把成案界定为例，

又以清人否定成案的言论作为否定例的证据，显然是张冠李戴，也是导致

其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 。

① (消)乔远焕撰 { 诸杜书吏舞文疏> ， 见(消)贺长龄辑 {皇朝经世文编》 卷二四 { 吏

政吏营} ，消光绪二十二年扫叶山房刻本 。

② (消)朱鸿撰 {筹杜书吏舞弊之源疏) ，见饶玉成辑 {皇朝经世文续编》 卷二囚，清光绪

八年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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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明清时代不仅有批评例的言论，还有大量肯定例的作

用的言论。 在现存的清代上百种法律文献的序 、 跋中，凡是言律 、 例者，

基本上都是对例持正面评价的态度。《大清律集解附例} "凡例"云"律

后附例所以推广律意而尽其类，亦变通律文而适于宜者也 。 故律一定而不

可易，例则世轻世重，随时酌中之道焉 。 " ① 认为例的因时制宜，随时 变

通，符合"世轻世重，随时酌中之道" 。 还有的指出"律有一定，例则随

时损益 。 有于律本重者，例或权其情节量为宽减;有于律本轻者，例特重

其科。皆体会律意，参酌变通 。 断罪者当以改定之例为准，不必拘泥律

文。"② 例对律"随时损益"的功能，及其"参酌变通"的特点，恰恰是

例的长处，成为清代司法审判中"有例不用律"的理由 。

清代不少律学家认为律与例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形成互相配合的

关系，从而对刑例的特点和功能给予了积极评价 。

《大清律讲义》的作者徐象先说"惟律 、 例二者有体用之关系，律为

体而例为用，凡鞠案决狱皆可依以为断。 是其成立虽异而效力则同，不能

秦越相视。 惟条例概指一人一事而言，不若律文所包者广 。 " ③ 他将律例关

系概括为体与用的关系，反对把两者对立起来 。 在承认例有其"不若律文

所包者广"的局限性的同时，肯定例有"可依以为断"的积极作用 。

曾担任广东署韶州府知府的陆向荣在 《瘦石山房笔记》中说"律本

无多，易于讲习，若例则随时变通，熟于律而参酌时事，例之精妙出

矣 。 " ③ 文柱在《大清律例刑案汇篡集成·序》 中指出"夫律者垂一定之

法，例者准无定之情 。 原情而不依于律，无以尽情中之理;执法而不参诸

例，无以通法外之变也 。 " ⑤ 他们均是从律例相辅相成的角度，指出两者在

立法中相互补充 、 在执法中相互依存的关系 。 这些关于律例关系的论述，

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

吴廷琛在为《大清律例增修统篡集成》 所作 《序》 中说"律尚简而例

独尚繁，非简不足以统宗，非繁不足以征引 。 其条分缕析，秩序井然，乃能

① (消)常鼎 、 朱轼等草草修 {大清律集解附例》 书首 《凡例 >. m雍正三年刻* 0

② 光绪 《 大清会J)1!. } 卷五四，清光绪二卡五年主IJ 本 。

③ (清)徐象先撰 {大消律讲义》 序，消光绪三十三年京华书局刻本 。

③ (清)陆向荣撰 《瘦石山房笔记} ，引自(消)徐栋撰 {牧令书 》 卷一七 (;1刊名上 ) ，消

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

③ 《大清律例刑案汇簇集成》 书首文柱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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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万物之情伪， 一皆有所附丽，而不容毫厘之差，盖若是其至纤至悉也。 "①

《大清律例根源》 的编者张1盟中说"故律简而例不得不繁，势也。 要

惟吵1 ;I=-t根隙，白无虞枝叶之丛生 。 " ② 这里所说的"势"是指事物发展的趋

势 。 在张油中看来 ， 清代法律编 3在中形成律文简要 、 例文繁杂的格局，这

是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适应的 。 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社会事务的多样化 ，

是出现例文繁多的根源 。 只有懂得这一点，才能够客观地看待清代例繁这

一历史现象，井，对其做出公正的评价 。

综合考察史箱中有关明清人论述例的记载可知，当时人们对待例的态

度的基本情况是 : 其一 ，明 、 请人对于例的评价，总体来说是肯定者甚

多 ，批评者较少，且对例的批评基本上是限于刑事事例方面。 批评者的出

发点多是为了革除制例中出现的弊端以求更好的制例，很少有人否定例的

这一法律形式， 也没有任何君主否定例的作用 。 其二，尽管明清时期围绕

着如何制例曾经有这样那样的争论，由于例在健全国家法制中的作用已普

遍为人们认同，从明初到清末，朝廷从未中断过制例和编例，随着时间的

推移，统治者愈来愈重视例的制定 。 其三，在现存的清代法律典籍中，有

关例的文献占总数的 70% 以上 。 明清两代制例数量之多，为历朝所无法比

拟 。 因此，后人在评价历史上例的作用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要

对不同历史时期制例 、 例的实施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做出具体的 、 恰如

其分的分析。 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 。

( 三)例的历史作用

关于例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概括而言是 : 在法律不健全的时候，是

对法律的补充 。 当法律相对健全的时候，着眼于情理，照顾到特殊，力求

实现 "情法适中" 。 例对于古代法律体系的形成 、 完善和推动法律的发展，

都曾发挥了其他法律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 。 具体地讲，例在下述三个方面

对于古代法制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

① (消)吴廷琛撰 {大清在It例增修统篡集成 》 序，见 《大清律例增修统篡集成》 卷首，国

阁藏消光绪三 1-三年刻本 。

② ( 消 ) 张泊中提 《律例根源序 } ，见张 i盟中续辑 {大清律例根源》 卷首 ， 清道光二十七年

木活字真rJ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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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的产生及其体系的形成，使古代的法律功能和法律形式更加规范

和完善

任何国家的法制建设，都必须构建法律体系，以不同的法律形式区分

不同的法律功能，并密切结合国情实际，确定内涵各异且名实相符的名称

及其规范 。 法律形式的区分是否科学和法律体系是否完善， 是衡量一个国

家法制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准 。

中国古代的法律形式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及完善，经历了长达 2000 余年

的历史进程。 在明代之前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例虽然未被确认为国家法

律体系中的主要法律形式，但在当时成文法体系尚存在缺陷的情况下，例的

形成不仅弥补了法律体系的不足，并对法律的实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 比

如，事例的形成，解决了因事适时立法的问题;则例作为法律的实施细则，

使法律的实施能够更为准确和便于操作;条例的编篡，有利于克服同一类法

律规定前后冲突的弊端，使得法律得以整齐划一，在较长的时间内实施;断

例的使用，填补了宋、 元两代法律的空缺，使国家的法网更加严密。 明清时

期，古代法制经历了法律形式由繁杂到简明、法律体系从纷乱到规范的变

革，例作为法律形式为推进这一进程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代以前，历朝的法律形式繁杂。 以宋 、 元两代为例 。 宋代是一个法

律形式名目繁多且多变的王朝 。 北宋中叶之前，除 《刑统》 外， 又有各类

不同效力的编敏、编令 、 编格 、 编式 、 教式 、令式、 格式及条贯 、 条例 、

条制、条式、条约、断例等 。 自宋神宗朝始，采用以事为经 、 教令格式为

纬的统类合编的立法体例，于"申明刑统"外，尚有各类教令格式 、 教令

格 、 教令式、教令、教式、令式、令格 、 格式及诏令、条令 、 条制 、 条

贯 、 条例 、 断例等 。 南宋孝宗朝时，又把现行教令格式及申明以事分门编

篡为条法事类 。 宋人夏辣论及宋朝法律形式的繁杂及其弊端时说"律 、

令 、 格 、 式之科， {刑统》、《编教》 之条，分类相杂， 矛盾不同 。 奸吏有

市法之门，丹笔有误书之罪 。 " ① 元代的法律形式也很冗杂 ， {元史 ·刑法

志》 把元代的法律形式概括为诏制 、 条格 、 断例三类。② 其实 ， 元代的法

① (明)黄?在、 杨士奇辑 《历代名臣奏议》 卷二-0 ( 法令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 989. 影

印本 。

② {元史》 卷-0二{刑法一 > .中华书局 . 1983 . 第 2603 页 。

429 



430 历代例考

律形式远非这三种所能概括 。 如 《元典章》中的条目 ，仅"例"的称谓 、

形式就有通例 、 总例 、 格例 、 条例 、 断例 、禁例 、 罪例 、 定例 、 则例 、 分

例 、杂例等 。 各种形式法律的功能，彼此交叉，含棍不清 。 官吏用法之

际， 二11::周查各篇不能知其内容，给法律的行用带来很大不便。 明王朝按照

"法贵简当"的原则，为使民知所遵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法律形式和编

黎体例的改革，坚持律例并重，以修刑例补充刑律之不足，以修行政例补

充《会典》之未备 。 于律典 、 会典之外，把律外的各种法律规范纳入例的

体系，以事例表述因时因事的|临时立法，以则例表述朝廷基本法律的实施

细则，以条例表述经统治者精心修订的法规，以榜例表述用榜文公布的诸

例，从而使法律形式由繁变简，内容更具包容性 。 明代创立的以条例 、 则

例 、事例 、 榜例为基本内容的例的体系，使古代法律形式为之大变，进一

步走向规泡化 、 科学化 。 清代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则例的

功能，把中央机构的行事规则和重大事项的单行法规以则例定名 。 明清两

代建立的例的体系，使法律的分类更加科学，法律的功能更加明确，法律

的内容更加l完善 。

2. 刑例的制定和修订，使律典在保持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刑事法律能

够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律典是刑法典，是古代司法审判活动的法律依据 。 律典具有相对的稳

定性，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案

情也千变万化，审判活动中常常发生律无正文援引的情况 。 刑例的制定和

修订，成为解决立法与司法不相适应的问题的有效法律措施。 秦汉时期，

律是各种法律的总称，刑律尚未从法中明确分离出来，刑事法律也很不完

善 。 这一时期 ， 作为例的前身决事 比的形成和运用，使得许多因法无明文

规定难以审理的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能够运用决事比进行判决。 宋代制

定的断例，为当时处理疑难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 明清时期， {大明律》

自洪武三十年(1397 年)颁布后，直至明末未改 j {大清律例》 自乾隆五

年 ( 1740 年)颁行后，直至清末一直沿用 。 明、清律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

稳定不变，是这两朝统治者采取修例不修律方针的结果 。 明代于弘治 、 嘉

靖、万历年间，通过三次修订 《 问刑条例 ~ ，适时补充了大量新的刑事条

款，修订了 《大明律》 不适应案情变化的条款，使刑事法律能够适应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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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活动的需要。清代仿效明制，曾多次修刑例以补律之未备，使刑事法

律更加严密 。 明代中后期和清代由于实行了律例并重、修例不修律的立法

原则，这就既保持了律典的稳定性，又使刑例在司法审判中发挥了突出

作用 。

3. 行政类例的制定和编寨，不断完善了行政法制，使行政 、 经济 、 民

事、军政 、 文化教育等法律制度的实施有章可循

在中国古代，国家行政、经济、民事、军政、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管理

及其制度，主要是通过行政类法律确认和规范的 。 与刑事法律相比较，行

政类法律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立法数量也大得多 。 中国古代在建立和完

善行政法律制度的过程中，例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 早在秦汉时期，作为行

政事例的比就已出现，用之于论功行赏。 汉代时，具有先例意义的故事，

在礼仪活动、职官管理、赏功罚过等领域成为对行为的正当性论证的依

据 。 魏晋至宋元时期，各种用于规范行政事务的例逐渐进入国家的法律体

系 。 如唐、五代时期制定了不少规范官吏的选任 、 升迁、考核方面的格

例，宋代颁行了许多用于规范经济事务的则例，唐 、 宋、元各代还制定了

很多有关吏治和国计民务管理方面的条例等，弥补了当时行政 、 经济和社

会管理法律制度不够健全的缺陷 。 明代时，朝廷制定了 《军政条例》、《宪

纲事类》、 《吏部条例》 等多种法律法规，并采用篡修 《大明会典》 和以

例人会典的办法，规范国家的典章制度 。 清代颁行的则例类单行法规有数

百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六部则例》、《六部处分则例》、《宗人府则

例》、《宫中现行则例》 、《王公处分则例》 、《 内务府现行则例》、《理藩院

则例》、《都察院则例》、《台规》、《 国子监则例》、《 中枢政考》、《军需则

例》 、《军器则例》等。 这些则例对于清代的行政、军政 、 民事 、 教育诸方

面的法律制度作了详尽的规定，是国家各级衙门和臣民必须遵守的行为规

范 。 同时，清代还注重各类行政例的编篡，以方便官吏阅读，提高行政效

率。在地方法制建设方面，清代后期， <湖南省例成案》、 《 江苏省例》、

《福建省例》 、 《广东省例》 等省例汇编文献相继问世。 省例以地方性事务

为规范对象，以地方行政法规为主体，在一省范围内具有普遍的法律约束

力 。 省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古代地方立法已进入成熟阶段 。

例在完善古代法制中的一个突出作用，就是面对社会经济千变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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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推行国家的基本经济法律制度提供保障 。 古代中国各地的自然条件

存在很大差异 ， 土地婿肥不一 ， 丰年与凶年收入相妹 ， 加之不同时期粮食

和各类物产价格多变，钱法和税法等也随之累更，这就给统治者制定相对

KWJ稳定的经济法规造成困难 。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制定和颁行有

通行全国的行政 、 刑事、军政 、 学校管理方面的法律，但未颁行称得上国

家大法的 、 系统规范各项社会经济事务的经济法律 。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

况， 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和多变性，无法由一部或几部内

容长期稳定不变的法律进行调整 。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则例作为国家法律

的实施细则，发挥了它能够及时规范经济活动行为 、 调整各阶层经济利益

冲突的功能 。 比如，为了严密朝廷的财政管理，宋代颁行了 《役钱则例》、

《税钱则例》、《锄田客户则例》、《收纳则例》 等，元代颁行了《工粮则

例》、《抽分则例》、《抵应酒面则例》 、《盐法则例》等 。 明代时，则例作

为国家各项事务管理中与钱物和财政收入 、 支给、运作相关的法律实施细

则，在经济管理领域内也被广泛适用 。 明代的则例种类甚多，有赋役则

例、商税则例 、 开中则例 、 捐纳则例及钱法、钞法 、 清运、救荒等方面的

则例 。 清代时，则例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 ， 朝廷除适时制定和

颁发了大量的经济类则例外，还很重视则例的汇编， {7曹运则例篡》、 清代

匠作则例等就是这方面立法的代表性成果 。 中国古代历朝的经济法律制度

之所以能够得到推行，则例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研究和阐述古代例的时候，既要看到它在历史上法制建设中的

积极作用，也要正确认识它的局限性及产生的弊端。 由于事例、具有判例

性质的决事比和部分断例是因事或为处理某一案件制定的，日积月累，有

些前例与后例的内容相互矛盾 ， 就会影响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 ， 这是宋 、

元、明、清各代都曾遇到过的问题。 特别是那些由君主"因人而异"发布

的特例和恩例，是为了一时彰显皇恩作出的决定，有很大的随意性 。 尽管

立法者申明"下不为例"，不允许比附援引，但这类例往往被一些奸吏援

例攀比，使法制受到干扰和破坏 。 中国古代在制例和实施例的过程中，始

终存在着如何处理刑例与律典的矛盾，存在着如何解决因例文浩瀚 、 贪官

污吏乘机营私舞弊的问题。 一般地说，在吏治比较严明的时期，这类弊端

相对较少，而在吏治松弛的时期，这类弊端比较严重 。 从根本上讲，这种

现象是官僚体制弊端的反映，不应不加分析地完全归罪于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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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法律文明发展史上，任何有生命力的法律形式都是适应当时法

制建设的需要产生的，又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变革不断有所完

善 。 古代的例也是沿着这一历史轨迹发展变化的 。 虽然在某一历史时期，

在某些例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总体而言，例作

为国家的重要法律形式，对于推动中国古代的法制变革 、 完善法律体系和

法律制度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和积极作用 。

以现代法学观点研究中国法制史始于清末，从那时起至今已有百余年

之久 。 长期以来，传统的"以刑为主" 、 "以例破法"等认识上的误区，不

注重史料和"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及急功近利的学风，导致在例的研究

方面出现了不少臆造的论断。 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

认识论，是研究法史必须遵循的治学原则和研究方法 。 只有坚持运用全面

的而不是片面的 、 辩证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论研究中国法律史，

才能科学地阐述古代例的发展史 ， 正确地评价例的历史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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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 i台 《 问刑条例 } ， (明)白昂等删定，明嘉靖镇江府丹徒县官刊《皇

明 1~11 书 》 本 ， 收入《 中国 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 乙编第 2 册，科学出版社，

1994 。

嘉靖 《重修问刑条例 } , (明)顾应祥等重修，台 湾" 中央 图书馆"

放 雷梦麟 《读律琐言》 明嘉靖四十二年教县知县熊秉元刻本，收入《中国

珍稀 法律典籍集成 》 乙编第 2 册 ， 科学出版社 ， 1994 。

《嘉 靖 事 例 } ， (明)范钦等辑 ， 明抄本 ，收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

成 》 乙编第 2 册， 科学出版社 ， 1994 。

《 嘉靖新例 } , (明)萧世延 、 杨本仁 、 范钦辑， { 玄览堂丛书》本，

收入《 中国 珍稀法律典籍集成》 乙编第 2 册，科学出版社， 1994 。

《 嘉靖各部新例 }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以

下简称傅斯年图书馆)藏明抄本 。

《嘉 隆新例 } ， (明)张卤辑 ， 明万历刻本 ， 收入《中 国 珍稀法律典籍

集成 》 乙编第 2 册，科学出版社 ， 1994 。

《宗 藩条例 } ， (明)李春芳等修订 ， 明嘉靖礼部刻本 ，收入《中国珍

稀法律典籍集成 》 乙编第 2 册 ， 科学出版社， 1994 。

《真犯死罪充 军为民例 } ，明万历二十九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应朝卿校

增本，收入 《 中国 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 2 册 ， 科学出版社 ， 1994 。

《 六部条例 }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明抄本 。

《六部某修条例 } ， 天津图书馆藏明抄本 。

《 明六部条例各衙门条例 } ，国 图藏明抄本 。

《 六部事例 } ，天一阁藏明抄本 。

《大明 九卿事例按例 } ，傅斯年图书馆藏明抄本 。

《吏部职掌 } ， (明)李默 、 黄养蒙等删定 ，上海 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

《吏部四司 条例 }， (明)塞义辑，天 一阁 藏明抄本。

《考功验封 司 条例 } ，国图藏明抄本 。

《 盐法条例} ，上海图书 馆藏 明 嘉靖刊残卷本 ， 大连图书馆藏清抄本 。

《催征钱粮降罚事例 } ，天一阁藏明万历五年福建布政司刻本 。

《重 订赋役成规} ， (明) 熊 尚文等辑 ， 天 一阁藏明万历刻本 。

《 两 院 发 刻 司道酌议钱粮征解事直 } ，国图藏明万历四十四年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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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洲课条例} ， (明) 王促辑，傅斯年图书馆藏旧抄本 。

《 天津卫屯恳条款} ，国图藏明天启刻本 。

《南京 工部职掌条例} ， (明)刘汝勉等寨，国图藏清抄本 。

《 工部厂库须知} . (明)何士晋撰，国图藏明万历刻本 。

《 工部新刊事例} ， (明)冯梦龙辑 ， 附于 《 甲申记 事》 十三 卷后 ， 科

图藏明弘光元年刻本 。

《 军政条例类考 } ， (明)霍冀辑，明嘉靖三十 一年刻本，收入《 中国

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 4 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 军政条例续集}， (明)孙联泉撰 ， 天 一 阁藏明嘉靖三十一年江西桌

司刊残卷本 。

《御倭军事条款}， (明)李遂篡 ， 国图藏明嘉靖刻蓝印本 。

《 军制条例} ， (明)谭纶等辑 ， 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二年刻本 。

《 军政事直 } ， (明)庞尚鹏撰，国图藏明万历五年刻本 。

《 御倭条款} ， (明)王邦直辑 ， 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 。

《 军政备例 } ， (明)赵堂辑，天津图书馆藏清抄本 。

《 兵部武选司条例 } ， 天 一 阁藏明嘉靖抄本。

《 台规} ，国图藏明刻本 。

《出巡条例} ， 重庆市图书馆藏明万历刻蓝印本 。

《南京都察院志} ， (明)祁伯裕 、 施沛等篡辑，日本内阁文库藏明 天

启刻本 。

《 四译馆增定馆则 } ， (明)吕维祺辑， (清)许三礼 、霍 维翰增辑，

国图藏明崇祯刻清康熙袁憨德重修本 。

《 西都杂例 } ，天 一 阁藏明抄本 。

《 南京刑部志} ， (明)曹栋撰 ，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 嘉靖刻本 。

《新镜官板律例临民宝镜}， (明)苏茂相撰、郭万春注 ， 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以下简称法学所)藏明金阁振叶堂刻本 。

《 明代律例汇编 } ，黄彰健编著，台湾 " 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七十

五， 1979 。

j青代

《清实录} ， (清)清实录馆撰 ， 中华书局 ， 影印本， 19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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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史稿> ， 赵尔宾等撰 ，中华书局， 1996 。

《 东华录 > ， (清)蒋良联撰 ， 清乾隆刻本 。

《 东华续录> ， (清)王先谦撰，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

《 清朝边典>， (清)乾隆官修，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2000 0 

《 皇朝经 t!t文编> ， (清)贺长龄辑，清光绪二十二年扫叶山房刻本 。

《钦定大清会典> , (清)张廷玉等篡修 ， 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故

宫 )藏清乾隆二十九年武英殿刻本 。

《钦定大清会典礼(清)昆冈等修，吴树梅等寨 ， 清光绪二十五年上

海书局石印本 。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 ， (清)张廷玉等慕修，法学所藏清乾隆十三年

刻本 。

《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清)昆冈等修， (清)刘启端等寨，清光绪

二十五年武英殿石印本 。

《大清律集解附例 > ， (清)刚林等慕修，故宫藏清初刻本 。

《大清律例朱注广汇全书> ， (清)吴达海等辑 ， 法学所藏清康熙四十

五年重刻本 。

《 大清律集解附例} ， (清)常鼎 、 朱轼等篡修 ， 法学所藏清雍正三年

刻本 。

《 大清律例> ， (清)刘统勋等慕修 ， 故宫藏清乾隆三十三年武英殿刻

本 。

《 大清律续篡条例 > ， (清)刑部修，国图藏清乾隆五十三年刻本。

《大清律辑注> ， (清)沈之奇辑注，法学所藏清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

《 大清律例全慕}， (清)黄忍斋等寨，法学所藏清嘉庆元年杭州铭新

堂刻本 。

《 大清律例全篡集成汇注>， (清)李观澜等筝，法学所藏清嘉庆六年

友益斋刻本 。

《 大清律例增修统某集成>， (清) 陶 骏 、 陶念霖增侈，国图藏清光绪

三十三年刻本 。

《 大清律例通考>， (清)吴坛撰，法学所藏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

《读例存疑 > ， (清)薛允升撰，法学所藏清光绪三十二年律例馆刻本。

《 六部题定新例 } ， (清)龚鼎孽寨，法学所藏清康熙九年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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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六部则例 ~ ， (清)对哈纳等寨，法学所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

《六部则例~ ， 法学所藏清康熙十五年抄本 。

《六部则 例全书~， (清)鄂海篡辑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五

年刻本 。

《六部考成现行则例~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残抄本 。

《 六部则例新编 ~ ， 法学所藏清雍正八年刻本 。

《钦定六部处分则例 ~ ， (清)文孚等篡修，科图藏清光绪十八年上海

图书集成局石印本 。

《本朝则例类编~ ， (清)陆海辑，法学所藏清康熙云林书坊重刻本 。

《本朝续增则例类编~， (清)陆海辑 ， 法学所藏清康熙五十二年刻本 。

《本朝 则例全书~， (清)鄂海某辑，法学所藏清康熙六十一年刻本 。

《定例全编~ ， (清)李珍磷辑，法学所藏清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

《 定例续编~， (清)梁棒修辑，法学所藏清乾隆十年刻本 。

《定例续编增补 ~ ，法学所藏清乾隆十三年刻本 。

《续增新例全编~ ， (清)李君泰辑，法学所藏清乾隆十八年江西布政

司刻本 。

《条例汇编~ ， (清)梁国治 、 王琳等笋，法学所藏清乾隆三十六年主1)

本 。

《 则例便览~ ， (清)沈书城辑，科图藏清乾隆五十六年刻本 。

《本朝题驳公案~， (清)李珍磷辑，法学所藏清康熙 五十九年京都 荣

锦堂刻本 。

《 定例成案合镑~ ， (清)孙纶辑 ， 法学所藏清康熙六十年刻本 。

《刑部驳案汇钞~ ， (清)丁人可辑，清乾隆四十三年刻本，收入 《 历

代判例判牍》第 6 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5 。

《驳案新编~ ， (清)全士潮篡辑，清乾隆刻本，收入 《 历代判例判

牍》第 7 册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 历年通行成案 ~ ，法学所藏清光绪抄本 。

《 刑案汇览三编 ~ ， (清)祝庆祺等编，北 京 古籍出版社， 点校本 ，

2004 。

《 刑案汇览全编 ~ ， (清)祝庆祺 、 鲍书芸 、 潘文航等编，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标点 ， 法律出版社，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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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宗人府则例} ， (清)宗人府筝 ， 故宫藏清嘉庆七年内府抄本 。

《钦定宗人府则例} ， (清)奕 i宗、钟泰等寨修 ， 法学所藏清同治七年

五'1 本 。

《总 管内务府现行则例 } ，国图藏清乾隆内府抄本 。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 ， (清)内务府篡 ， 故宫藏清道光二 十 年

武英殿刻本 。

《钦定宫 中现行则例 } ， 故宫藏清嘉庆二十五年武英殿刻本。

《钦定王公处分则例 } ， (清)理藩院篡 ， 故宫藏清咸丰六年刻本。

《钦定吏部则例} ， 国图藏清雍正三年内府刻本 。

《钦定吏部则例} ， (清)吴嗣爵等篡修，法学所藏清乾隆七年刻本 。

《钦定吏部处分则例} ，故宫藏清雍正十三年内府刻本 。

《 钦定户部则例} ， (清)于敏中等寨修 ， 故宫藏清乾隆四十六年武英

殿刻本 。

本 。

《钦定户部则例} ， (清)依满泰等篡修 ， 法学所藏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

《 浙海钞关征收税银则例} ， 故宫藏清雍正二年浙江提刑按察使司刻

《 常税则例} ，北京大学 图书馆藏清雍正五年古香斋刻本 。

《 增运则例 } ， (清)户部修，故宫藏清乾隆内府抄本 。

{ 1曹运则例篡}， (清)杨锡拨篡辑，法学所藏清乾隆刻本。

《钦定户部军需则例} ， (清)阿桂等篡修 ， 故宫藏清乾隆五十三年武

英殿刻本 。

《钦定户兵工三部军需则例 } ， (清)阿桂等篡 ， 法学所藏清乾隆五十

年刻增修本 。

《钦定礼部则例} ， (清)德保等寨侈，故宫藏清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

刻本 。

《 钦定礼部则例}， (清)特登额等寨侈，故宫藏清道光 二十四年官刻

本 。

《 礼部题准更定科场条 例 } ， (清)礼部寨 ， 清康熙刻本，收入《中国

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 7 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2002 。

《 钦定科场条例}， (清)杜受田等修，英汇等筝，南京图书馆藏清咸

丰二年刻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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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学政全书 ~， (清)礼部某修 ， 辽宁省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九年

武英殿刻本 。

《钦定学政全书~ ， (清)恭阿拉、童璜等某修，法学所藏清嘉庆十七

年武英殿刻本 。

《兵部督捕则例~ ， (清)索额图等慕，国困藏清康熙刻本 。

《督捕则例 ~ ， (清)徐本、唐绍祖等篡修，辽宁省图书馆藏清乾隆八

年武英殿刻本 。

《钦定兵部则例 ~ ，国图藏清乾隆刻本 。

《钦定兵部处分则例~， (清)伯麟、庆源等篡修，上海图书馆藏清道

光三年兵部刻本。

《钦定兵部续篡处分则例~， (清)长令、庆源等篡修，上海图书 馆藏

清道光九年兵部刻本 。

《钦定中枢政考~， (清)鄂尔泰等慕修，故宫藏清乾隆七年武英殿刻

本 。

《钦定中枢政考~， (清)明亮、纳苏泰等篡修，辽宁省图书馆藏清道

光五年兵部刻本。

《钦定八旗则例~， (清)鄂尔泰等篡修 ， 法学所藏清乾隆七年武英殿

刻本 。

《钦定军器则例~ ， (清)董浩、特通保等篡修，浙江图书馆馆藏清 嘉

庆二十一年兵部刻本 。

《刑部新定现行则例~， (清)黄机等筝 ，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二

十九年刻本 。

《秋审则例~ ， 法学所藏清乾隆刻本 。

《钦定工部则例~ ， (清)曹振销等篡修，故宫藏清嘉庆二十年刻本 。

《钦定工部则例 ~ ， (清)文埋等篡修，故宫藏清光绪十年刻本 。

《工程做法则例~， (清)允礼、允禄等寨 ， 国图藏清雍正十二年内府

刻本 。

《清代匠作则例汇编~ ，王世襄编著，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υ 

《理 藩院则例 ~ ， 国图藏清乾隆内府抄本 。

《钦定理藩部则例~， (清)松森等侈，中国藏学出版社， 1 987 。

《蒙 古律例~ ， 清理藩院筝 ， 故宫藏清乾隆三十 一年武英殿主1)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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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回疆则例 ) ， (清)塞尚阿、肇麟等筝修 ，国图藏清道光刻本 。

《 新疆条例说略)， (清)吴翼先篡，清乾隆六十年刻本 ， 收入《中国

珍稀法律典籍续编 》 第 7 册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2002 。

《 钦定台规 ) ， (清)杭奕禄等修、慧中等慕 ，法学所藏清乾隆刻本 。

《 钦定台规) ， (清)恭阿拉、多福等基修 ，法学所藏清嘉庆九年刻本 。

《 者I1 察院则例 ) ， 国图藏清乾隆内府抄本 。

《 通政使司则例) ， 国图藏清乾隆内府抄本。

《 大理寺则例) ， 国困藏清乾隆内府抄本。

《翰林院则例 ) ， 国图藏清乾隆内府抄本 。

《 詹事府则例) ，国图藏清乾隆内府抄本 。

《钦定大常寺则例)， ( 清 )观保等篡修，故宫藏清乾隆四十二年武英

殿刻本 。

《 光禄寺则例) ， (清)德成等慕，故宫藏清乾隆四十年武英殿刻本 。

《 鸿萨寺则例)，国图藏清乾隆内府抄本 。

《钦定国子监则例) ， ( 清)蔡新等寨修，辽宁省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十

七年武英殿刻本 。

《 钦定国子监则例) ， ( 清 )刘捕、承光等慕修 ，法学所藏清嘉庆二年

刻本 。

《钦定国 子监则例)， (清)汪廷珍等慕修 ， 法学所藏清道光四年国子

监刻本 。

《钦天监则例) ， 国图藏清乾隆内府抄本。

《乾隆朝 山 东宪规) ，齐钧点校，收入《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 7

册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

《 湖南省例成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清刻本。

《粤东省例)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抄本。

《粤东省例新篡)， (清)宁立惮等辑 ， 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收入杨

一凡、刘笃才编《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献》 丙编第 10 - 11 册，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影印本 ， 2012 。

《 治浙成规) ，清道光十七年家荫堂刻本，收入《中国古代地方法律文

献》丙编第 7 - 9 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影印本， 2012 0 

《 福建省例 ) ，清同治十三年福建藩台刻本，收入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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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历代例考》 是司法部"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 。

我们在多年研究法史的过程中，深感要比较正确地阐述中国古代法律

发展史，全面揭示古代法制的面貌，必须首先明了古代的法律体系和法律

形式 。 律、令 、 例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法律形式，其中例又相对自成系

统，多代相承，各有损益，称谓、种类和功能多变，内容纷杂，给今人了

解古代法制带来不少困惑 。 我们撰写此书的愿望，是力图从有关记载例的

浩瀚文献中，厘清历史上例的变迁及各类例的涵义 、 相互的联系及区别，

以便对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有所助益 。

本书题名 "例考"，主要是考证例的研究中的疑义及前人未曾或较少

涉及的领域。 因篇幅有限 对于学界熟知的各代刑例和一些朝代的行政例

的内容未作全面介绍， 望读者见谅。 也敬请读者对于本书论证中的不妥之

处，多加指正 。

本书是我们共同研究的结果 。 在写作中，对于一些重大疑义或学界存

有争议的问题，两人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多次探讨，力求得出实事

求是的结论。 对于我们各自以前有一定研究基础的领域，则分头写出初

稿，共同修改定稿 。 如 《魏晋隋唐例考》、 《宋元例考》及 《 清代例考》

中的第一、 四部分，由刘笃才撰写 ， ~ 明代例考》及 《清代例考》的第二、

三部分，由杨一凡撰写 。 其他部分则由二人反复修改 、 几易其稿而成 。

这本书也是我们七二期友情合作的又一成果 。 1978 年，我们同时进入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学习，攻读同一专业，同住一室，朝夕相

处，切磋学问，是为至交。 1981 年研究生毕业后，两人虽不在一个单位，

然合作研究从未中断，曾合写过 《 中国的法律与道德》 一书和 《 中国古代



后记

E函制度考略》等几篇论文 。 2003 年后，我们又走到了一起，以北京法律

文化研究中心为科研平台，共同进行中国古代稀见法律文献的整理和 《历

代例考》、《 中国古代地方法制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和写作 。

我们自知学海无涯，学识和精力有限，对于中国法律史学的继续开拓，我

们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 《历代例考》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写

成的，如果它能够为推动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研究起一点抛砖引玉作用的

话，我们将感到欣慰。 在我们合作研究历时 30 年之际，写下这段文字，以

作纪念 。

杨一凡刘笃才

200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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